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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   C + +语 言 参 考 手 册 的 组 织

第 1 章 ,“ 词 法 规 定 ” ,介 绍 编 译 器 可 识 别 的 C+ +程 序 的 基 本 元 素 。 这 些 元 素 被
称 为 “ 词 法 元 素 ” ,用 于 构 成 语 句 、 定 义 、 说 明 等 ,它 们 用 于 构 造 完 整 的 程 序 。
第 2 章 ,“ 基 本 概 念 ” ,解 释 以 下 概 念 :范 围 、 连 接 、 程 序 的 开 始 和 终 止 、 存 储 类
和 类 型 。 这 些 概 念 是 理 解 C+ +的 关 键 。 同 时 还 介 绍 了 本 书 中 所 用 的 术 语 。
第 3 章 ,“ 标 准 转 换 ” 描 述 编 译 执 行 时 内 部 的 、 或 “ 基 本 的 ” 类 型 之 间 的 类 型 转
换 。 本 章 还 说 明 了 编 译 器 在 指 针 、 引 用 及 成 员 指 针 类 型 之 间 是 如 何 执 行 转 换 的 。
第 4 章 ,“ 表 达 式 ” 描 述 C+ +表 达 式 ,即 用 于 计 算 值 、 设 计 对 象 或 函 数 、 或 产 生
其 它 副 作 用 的 运 算 符 和 操 作 数 的 序 列 。
第 5 章 ,“ 语 句 ” ,解 释 用 于 控 制 程 序 如 何 执 行 以 及 按 什 么 顺 序 执 行 的 C+ +程 序
的 组 成 元 素 ,包 括 表 达 式 语 句 、 空 语 句 、 复 合 语 句 、 选 择 语 句 、 循 环 语 句 、 跳 转
语 句 以 及 说 明 语 句 。
第 6 章 ,“ 说 明 ” ,是 讨 论 用 完 整 的 说 明 如 何 构 成 说 明 语 句 的 三 章 内 容 之 一 。 本
章 介 绍 以 下 问 题 :存 储 类 指 示 符 、 函 数 定 义 、 初 始 化 、 枚 举 、 类 、 结 构 和 联 合 的
说 明 ,以 及 typ e d e f 说 明 ,相 关 的 信 息 可 在 第 7 章“ 说 明 符 ”及 附 录 B“ Mi c r o s o f t
特 殊 修 饰 符 ” 中 找 到 。
第 7 章 ,“ 说 明 符 ” ,解 释 说 明 语 句 中 用 于 命 名 对 象 、 类 型 或 函 数 的 部 分 。
第 8 章 ,“ 类 ” ,介 绍 C+ +类 ,C + +把 用 cla s s、 st r u c t 或 u n i o n 关 键 字 说 明 的 对
象 作 为 一 个 类 类 型 ,本 章 说 明 如 何 使 用 这 些 类 类 型 。



第 9 章 ,“ 派 生 类 ” ,包 括 继 承 的 详 细 内 容 :通 过 继 承 方 法 可 定 义 一 个 新 的 类 型 ,
拥 有 已 存 在 类 型 的 全 部 属 性 ,再 加 上 添 加 的 任 何 新 的 属 性 。
第 10 章 ,“ 成 员 访 问 控 制 ” ,解 释 你 如 何 控 制 访 问 类 的 成 员 ,使 用 访 问 控 制 指 示
符 可 有 助 于 产 生 更 强 健 的 代 码 ,因 为 你 可 以 限 制 一 个 对 象 状 态 可 变 更 方 式 的 数
目 。
第 11 章 ,“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” ,描 述 对 类 类 型 而 言 是 特 有 的 特 殊 函 数 。 这 些 特 殊 函
数 执 行 初 始 化 (构 造 函 数 )、 清 除 (析 构 函 数 )以 及 转 换 。 本 章 还 描 述 用 于 动 态 存
储 器 分 配 的 ne w 和 de l e t e 运 算 符 。
第 12 章 ,“ 重 载 ” ,解 释 C+ +的 一 个 特 征 ,即 允 许 用 相 同 的 名 称 但 不 同 的 参 量 定
义 一 组 函 数 。 调 用 该 组 中 的 哪 个 函 数 取 决 于 实 际 函 数 调 用 时 的 参 量 表 。 此 外 ,本
章 还 包 括 重 载 运 算 符 ,即 用 C+ +运 算 符 定 义 你 自 己 的 行 为 的 一 种 机 制 。
附 录 A,“ 语 法 总 结 ” ,是 包 含 Mic r o s o f t 扩 充 的 C++语 法 的 总 结 。 语 法 的 某 些 部
分 贯 穿 于 本 手 册 的 “ 语 法 ” 一 节 。
附 录 B,“ Mi c r o s o f t 特 殊 修 饰 符 ” ,描 述 了 Mic r o s o f t  C + +的 特 殊 修 饰 符 ,这 些
修 饰 符 用 于 控 制 存 储 器 寻 址 、 转 换 调 用 等 。
附 录 C, “ CO M 支 持 类 的 编 译 ” , 是 用 于 支 持 某 些 部 件 对 象 模 型 类 型 的 四 种
Mic r o s o f t 特 殊 类 的 参 考 。
附 录 D,“ 图 表 ” ,包 括 以 下 图 表 :A S C I I 字 符 代 码 、 AS C I I 多 种 语 言 代 码 、 AN S I
字 符 代 码 和 键 盘 代 码 。



本 手 册 的 范 围

C + +和 C 语 言 一 样 ,是 一 种 极 大 地 依 赖 于 提 供 以 下 功 能 的 丰 富 的 库 函 数 集 的 一 种
语 言 ,这 些 功 能 是 :

l  可 移 植 的 操 作 系 统 接 口 (文 件 及 屏 幕 I/ O )
l  字 符 串 及 缓 冲 区 操 作
l  浮 点 数 学 变 换
l  其 它 支 持 功 能

有 关 运 行 库 和 输 入 输 出 流 类 的 信 息 ,可 参 见 “ Mi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  C + +  6 . 0 运 行
库 参 考 手 册 ”。
关 于 Mic r o s o f t 的 基 类 信 息 ,可 参 看 两 卷 “ Mi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  C + +  6 . 0  M F C 类
库 参 考 手 册 ”。
这 三 卷 书 都 是 “ Mi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  C + +  6 . 0 参 考 库 手 册 ” 的 一 部 分 。

本 手 册 中 的 特 定 术 语

本 手 册 中 ,术 语 “ 参 量 ” 指 传 递 给 一 个 函 数 的 实 体 。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,它 被 指 定 为
“ 实 际 的 ” 或 “ 形 式 的 ” ,即 分 别 指 在 函 数 调 用 时 指 定 变 量 表 达 式 以 及 在 函 数 定
义 时 指 定 变 量 说 明 的 两 种 情 况 。
术 语 “ 变 量 ” 指 简 单 的 C 语 言 类 型 数 据 对 象 ,术 语 “ 对 象 ” 既 指 C+ +对 象 ,也 指
变 量 ,是 一 个 相 容 的 术 语 。 有 关 术 语 的 更 多 的 信 息 ,可 参 见 第 2 章 的 “ 术 语 ” 以



及 “ 基 本 概 念 ”。



第 1 章   词  法  规  定

本 章 介 绍 C+ +程 序 的 基 本 元 素 ,你 使 用 这 些 被 称 为 “ 词 法 元 素 ” 或 “ 符 号 ” 的 元
素 去 构 造 语 句 、 定 义 、 说 明 等 ,并 使 用 它 们 构 造 完 整 的 程 序 。 本 章 讨 论 以 下 词 法
元 素 ：

l  语 言 符 号
l  注 释
l  标 识 符
l  关 键 字
l  标 点 符 号
l  运 算 符
l  文 字

本 章 还 包 括 表 1. 1 ,该 表 中 给 出 了 C+ +运 算 符 的 优 先 级 和 结 合 律 (优 先 级 从 最 高 到
最 低 排 列 )。 有 关 运 算 符 的 完 整 讨 论 参 见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”。

文 件 翻 译 概 述

C + +程 序 和 C 程 序 一 样 ,由 一 个 或 多 个 文 件 组 成 ,每 个 文 件 按 如 下 概 念 顺 序 被 翻 译
(实 际 的 顺 序 遵 循 “ as  i f” 规 则 :只 要 遵 照 这 些 步 骤 则 翻 译 必 然 发 生 ):



1 .  词 法 符 号 化 :此 翻 译 阶 段 执 行 字 符 映 射 及 三 字 母 处 理 、 行 分 割 及 符 号 化 。
2.  预 处 理 :此 翻 译 阶 段 调 入 由 #inc l u d e 命 令 引 用 的 辅 助 源 文 件 ,处 理 “ 字 符 串
化 ” 和 “ 字 符 化 ” 命 令 ,执 行 符 号 传 递 和 宏 扩 展 (若 需 要 更 多 信 息 则 可 见 本 册 后
面 “ 预 处 理 器 参 考 ” 中 的 “ 预 处 理 器 命 令 ” ),预 处 理 的 结 果 是 一 组 有 序 的 符 号 ,
合 在 一 起 定 义 了 一 个 “ 转 换 单 元 ”。
预 处 理 器 命 令 总 是 以 数 字 符 号 (# )开 头 (即 ,一 行 的 第 一 个 非 空 白 字 符 必 须 是 一 个
数 字 符 号 )。 一 行 只 能 出 现 一 条 预 处 理 器 命 令 。 例 如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   / /在 转 换 单 元 包 含 ios t r e a m . h 文 本 。
#de f i n e  N D E B U G      / /定 义 ND E B U G ( N D E B U G 包 含 空 文 本 字 符 串 )。
3.  产 生 代 码 :此 翻 译 阶 段 是 用 预 处 理 阶 段 生 成 的 符 号 来 生 成 目 标 代 码 。
在 此 阶 段 ,执 行 源 代 码 的 语 法 及 语 义 检 查 。
若 需 要 更 多 的 信 息 可 参 阅 本 手 册 后 面 “ 预 处 理 器 参 考 ” 中 的 “ 翻 译 阶 段 ”。
C+ +预 处 理 器 是 ANS I  C 预 处 理 器 的 严 格 的 超 集 ,但 是 C+ +预 处 理 器 在 某 些 实 例 上
有 所 不 同 。
以 下 所 列 的 是 AN S I  C 与 C + +预 处 理 器 的 几 处 不 同 点 :

l  支 持 单 行 注 释 ,详 见 “ 注 释 ”
l  一 种 预 定 义 宏 __c p l u s p l u s 仅 为 C+ +所 定 义 。 详 见 本 卷 后 面 “ 预 处 理

器 参 考 ” 中 的 “ 预 定 义 宏 ”。
l  C 预 处 理 器 不 能 识 别 C++的 .* . - > *和 : :运 算 符 。 有 关 运 算 符 详 见 本

章 后 面 的 “ 运 算 符 ” 以 及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”。



语 言 符 号

一 个 语 言 符 号 是 C+ +程 序 中 对 编 译 器 有 意 义 的 最 小 单 元 。 C+ +语 法 分 析 程 序 识 别
以 下 这 些 种 类 的 语 言 符 号 :标 识 符 、 关 键 字 、 文 字 、 运 算 符 、 标 点 符 号 及 其 它 分
隔 符 。 这 一 串 符 号 构 成 一 个 转 换 单 元 。
语 言 符 号 通 常 由 "空 白 "分 开 ,空 白 可 以 是 一 个 或 多 个 :

l  空 格
l  水 平 或 垂 直 制 表 符
l  换 行 符
l  换 页 符
l  注 释

语 法
符 号 :
    关 键 字
    标 识 符
    常 量
    运 算 符
    标 点 符 号
预 处 理 符 号 :
    头 名 称
    标 识 符
    pp 数



    字 符 常 量
    字 符 串 文 字
    运 算 符
    标 点 符 号
    每 个 非 空 白 字 符 不 能 是 以 上 中 的 一 种 。
语 法 分 析 程 序 通 过 对 输 入 字 符 从 左 到 右 扫 描 ,尽 可 能 地 从 输 入 流 中 创 建 最 长 的 语
言 符 号 集 来 分 割 语 言 符 号 。 考 虑 以 下 代 码 段 :
a= i + + + j ;
写 此 代 码 的 程 序 员 可 能 有 以 下 两 种 语 句 目 的 :
a= i + ( + + j )

a = ( i + + ) + j
由 于 语 法 分 析 程 序 从 输 入 流 尽 可 能 创 建 最 长 的 符 号 集 ,所 以 它 选 择 第 二 种 解 释 ,
得 到 符 号 i++、 +和 j。

注   释

注 释 是 编 译 器 忽 略 的 文 本 ,但 对 程 序 设 计 者 而 言 却 非 常 有 用 。 注 释 通 常 对 代 码 进
行 标 注 以 便 以 后 参 考 。 编 译 器 把 它 们 作 为 空 白 对 待 。 在 调 试 时 你 可 以 使 用 注 释
使 得 特 定 行 代 码 不 运 行 ;但 是 ,#i f # e n d i f 预 处 理 命 令 在 这 方 面 更 好 ,因 为 你 可 以
括 起 包 含 注 释 在 内 的 代 码 ,但 是 你 不 能 嵌 套 注 释 。
一 个 C+ +注 释 按 以 下 的 一 种 方 式 书 写 :



l  / * (斜 杠 ,星 号 )字 符 ,后 面 跟 随 任 意 字 符 序 列 (包 括 新 行 ),再 跟 上 */
字 符 。 这 种 语 法 与 ANS I  C 的 一 样 。

l  / / (两 个 斜 杠 )字 符 ,后 面 跟 随 任 意 字 符 序 列 。 一 个 不 是 紧 随 后 面 反
斜 杠 的 新 行 将 结 束 此 种 形 式 的 注 释 。 因 此 ,它 通 常 被 称 为 “ 单 行 注
释 ”。

注 释 字 符 (/ * , * /和 / / )在 字 符 常 量 :字 符 串 文 字 或 注 释 内 部 没 有 任 何 特 殊 意 义 。
因 此 ,使 用 第 一 种 语 法 的 注 释 不 能 被 嵌 套 使 用 ,考 虑 以 下 例 子 :
/*  I n t e n t :  C o m m e n t  o u t  t h i s  b l o c k  o f  c o d e .
  P r o b l e m : N e s t e d  c o m m e n t s  o n  e a c h  l i n e  o f  c o d e  a r e  i l l e g a l .
  F i l e N a m e = S t r i n g ( " h e l l o . d a t " ) ;  / * I n i t i a l i z e  f i l e  s t r i n g * /
  c o u t  < <  " F i l e : "  < <  F i l e N a m e  < <  " \ n " ; / * P r i n t  s t a t u s  m e s s a g e * /
* /
执 行 代 码 不 能 编 译 ,因 为 编 译 器 扫 描 输 入 流 ,从 第 一 个 /*到 第 一 个 */ ,则 认 为 它 是
一 个 注 释 。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,第 一 个 */出 现 在 注 释 Ini t i a l i z e  f i l e  s t r i n g 的 末
尾 。 那 么 对 最 后 一 个 */ ,则 再 没 有 一 个 /*与 其 配 对 了 。
注 意 :注 释 的 单 行 形 式 (//) 后 面 跟 随 一 个 续 行 符 (/ )会 产 生 出 人 意 料 的 结 果 。 考
虑 以 下 代 码 :
# i n c l u d e < s t d i o . h >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p r i n t f ( " T h i s  i s  a  n u m b e r  % d " , / / \



         5 ) ;
}
在 预 处 理 之 后 ,前 面 的 代 码 有 错 并 显 示 如 下 :
#i n d u d e < s t d i o . h >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p r i n t f ( " T h i s  i s  a  n u m b e r  % d " ,
}

标 识 符

一 个 标 识 符 是 一 个 用 于 对 以 下 内 容 之 一 进 行 编 码 的 字 符 序 列 :
l  对 象 或 变 量 名 称
l  类 、 结 构 或 联 合 名 称
l  枚 举 的 类 型 名 称
l  类 、 结 构 、 联 合 或 枚 举 的 成 员
l  函 数 或 类 成 员 函 数
l  t y p e d e f 名 称
l  标 号 名 称
l  宏 名 称
l  宏 参 数



语 法
标 识 符 :
    非 数 字
    标 识 符  非 数 字
    标 识 符  数 字
非 数 字 :如 下 之 一
    - 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i  j  k  l  m
    n  o  p  q  r  s  t  u  v  w  x  y  z
   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I  J  K  L  M
    N  O  P  Q  R  S  T  U  V  W  X  Y  Z
数 字 :如 下 之 一
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仅 Mic r o s o f t  C + +标 识 符 的 前 24 7 个 字 符 是 有 意 义 的 。 由 于 用 户 定 义 类 型 的 名
称 由 编 译 器 “ 修 饰 ” 以 保 存 类 型 信 息 的 事 实 而 使 得 这 一 限 制 变 得 复 杂 。 结 果 名
称 ,包 括 类 型 信 息 ,不 能 超 过 24 7 个 字 符 长 度 。 (详 见 联 机 “ Mi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
C + + 6 . 0 程 序 员 指 南 ” 中 的 “ 修 饰 名 称 ” )。 能 够 影 响 修 饰 的 标 识 符 长 度 的 因 素
有 :

l  不 论 标 识 符 表 示 一 个 用 户 定 义 类 型 的 对 象 还 是 表 示 用 户 定 义 类 型 的
派 生 类 型 的 对 象 。

l  不 论 标 识 符 表 示 一 个 函 数 还 是 表 示 函 数 派 生 的 类 型 。
l  一 个 函 数 的 参 量 的 个 数 。

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一 个 标 识 符 的 首 字 符 必 须 是 字 母 ,不 论 大 写 或 小 写 ,或 一 个 下 划 线 (_)。 由 于 C+ +
标 识 符 对 大 小 写 敏 感 ,所 以 fil e N a m e 和 Fi l e N a m e 是 不 同 的 。
标 识 符 不 能 与 关 键 字 使 用 一 样 的 拼 写 和 大 小 写 方 式 。 标 识 符 中 含 有 关 键 字 是 合
法 的 ,例 如 ,p i n t 是 一 个 合 法 的 标 识 符 ,尽 管 它 包 含 了 关 键 字 int。
在 一 个 标 识 符 的 开 头 使 用 连 续 的 两 个 下 划 线 ( --)或 一 个 下 划 线 打 头 后 跟 一 个 大 写
字 母 ,则 在 所 有 范 围 中 为 C+ +的 实 现 而 保 留 ,你 应 当 避 免 使 用 一 个 打 头 的 下 划 线
带 一 个 小 写 字 母 作 为 有 文 件 范 围 的 名 称 ,因 为 它 可 能 与 现 在 或 将 来 保 存 的 标 识 符
相 冲 突 。

关 键 字

关 键 字 是 有 特 殊 含 义 的 预 定 义 的 保 留 标 识 符 。 它 们 不 能 被 用 作 你 程 序 中 的 标 识
符 。 以 下 是 C+ +保 留 的 关 键 字 :
语 法
关 键 字 :如 下 之 一

asm * a u t o b a d _ c a s t b a d _ t y p e i d
b o o l b r e a k c a s e c a t c h
c h a r c l a s s c o n s t c o n s t _ c a s t
c o n t i n u e d e f a u l t d e l e t e d o
d o u b l e D y n a m i c _ c a s t e l s e e n u m
e x c e p t e x p l i c i t e x t e r n f a l s e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Fin a l l y f l o a t f o r i n t
g o t o i f i n l i n e
l o n g m u t a b l e n a m e s p a c e n e w
o p e r a t o r p r i v a t e p r o t e c t e d p u b l i c
r e g i s t e r r e i n t e r p r e t _ c a

s t
r e t u r n s h o r t

s i g n e d s i z e o f s t a t i c s t a t i c _ c a s t
s t r u c t s w i t c h t e m p l a t e t h i s
t h r o w t r u e t r y t y p e _ i n f o
t y p e d e f t y p e i d t y p e n a m e u n i o n
u n s i g n e d u s i n g v i r t u a l v o i d
v o l a t i l e w h i l e

*为 与 其 它 C+ +实 现 相 兼 容 而 保 留 的 ,但 没 有 实 现 。 使 用 - -a s m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在 Mic r o s o f t  C + +中 ,由 两 个 下 划 线 开 头 的 标 识 符 是 为 编 译 器 的 实 现 而 保 留 的 。
因 此 ,Mi c r o s o f t 规 定 是 在 Mi c r o s o f t 特 定 关 键 字 前 加 上 双 下 划 线 ,这 些 字 不 可
用 作 标 识 符 名 。



a l l o c a t e 3
- -i n l i n e p r o p e r t y 3

- -a s m 1
- -i n t 8 s e l e c t a n y 3

- -b a s e d 2
- -i n t 1 6 - -s i n g l e _ i n h e r i t a n c e

- -c d e c l - -i n t 3 2 - -s t d c a l l

- -d e c l s p e c - -i n t 6 4 t h r e a d 3

d l l e x p o r t 3
- -l e a v e - -t r y

d l l i m p o r t 3
- -m u l t i p l e _ i n h e r i t a n c e u u i d 3

- -e x c e p t n a k e d 3
- -u u i d o f

- -f a s t c a l l n o t h r o w 3
- -v i r t u a l _ i n h e r i t a n c e

- -f i n a l l y

1.  替 代 C+ +  a s m 语 法
2.  - -b a s e d 关 键 字 被 限 于 32 位 目 标 编 译 使 用
3.  这 些 当 与 - -d e c l s p e c 一 起 使 用 时 是 特 殊 的 标 识 符 ,在 其 它 上 下 文 中 的 应 用 则
没 有 限 制 。

Mic r o s o f t 扩 充 部 分 在 缺 省 状 态 下 是 允 许 的 ,为 确 保 你 的 程 序 完 全 可 移 植 ,你 可
以 通 过 指 定 ANSI 可 兼 容 性 /Z a 命 令 行 选 项 ,使 得 编 译 期 间 Mic r o s o f t 扩 充 部 分
不 可 用 。 当 你 这 样 做 时 ,Mi c r o s o f t 特 定 关 键 字 是 不 可 用 的 。
当 Micr o s o f t 扩 充 部 分 使 能 时 ,你 可 以 在 你 的 程 序 里 使 用 前 面 罗 列 的 关 键 字 。
对 AN S I 应 用 ,这 些 关 键 字 被 冠 以 双 下 划 线 。 为 向 后 兼 容 ,所 有 关 键 字 除 _ _e x c e p t、

_  _f i n a l l y、 _  _l e a v e 和 _ _t r y 外 ,其 单 下 划 线 版 本 均 被 支 持 ,此 外 , _ _c d e c l 不 带 前
面 下 划 线 的 也 可 用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

标 点 符 号

C + +中 的 标 点 符 号 对 编 译 器 而 言 具 有 语 法 及 语 义 意 义 ,但 其 自 身 并 不 指 定 产 生 数
值 的 某 种 操 作 。 某 些 标 点 符 号 ,不 论 是 单 独 使 用 或 以 组 合 方 式 使 用 ,均 可 作 为 C+ +
的 运 算 符 或 对 预 处 理 器 有 重 要 意 义 。
语 法
标 点 符 号 :如 下 之 一
    !  %   ^  &  *  (  )  -  +  =  {  }  |  ~
    [  ]  \  ;  '  :  "  <  >  ?  ,  .  /  #
标 点 符 号 []、 ()和 { }在 翻 译 第 4 阶 段 后 必 须 成 对 出 现 。

运 算 符

运 算 符 指 定 执 行 以 下 一 种 求 值 运 算 :
l  一 个 操 作 数 (单 目 运 算 符 )
l  两 个 操 作 数 (双 目 运 算 符 )
l  三 个 操 作 数 (三 目 运 算 符 )

C + +语 言 包 含 了 C 中 的 所 有 运 算 符 ,还 添 加 了 几 个 新 的 运 算 符 ,表 1. 1 列 出 了
Mic r o s o f t  C + +中 可 用 的 运 算 符 。
运 算 符 按 照 严 格 的 优 先 级 来 确 定 包 含 这 些 运 算 符 的 表 达 式 的 运 算 顺 序 。 运 算 符
要 么 与 其 左 边 的 表 达 式 结 合 ,要 么 与 其 右 边 的 表 达 式 结 合 ,这 被 称 为 “ 结 合 律 ”。



同 组 中 的 运 算 符 具 有 相 同 的 优 先 级 ,在 表 达 式 中 从 左 向 右 运 算 ,除 非 用 括 号 ()明
确 指 定 其 顺 序 ,表 1. 1 给 出 了 C+ +运 算 符 的 优 先 级 及 结 合 律 (优 先 级 从 高 到 低 )。

表 1. 1   C + +运 算 符 优 先 级 与 结 合 性

运 算 符 名 称 或 含 义 结 合 律

: : 范 围 分 辨 无

:: 全 局 的 无

[] 数 组 下 标 从 左 到 右

() 函 数 调 用 从 左 到 右

() 类 型 转 换 无

· 成 员 选 择 (对 象 ) 从 左 到 右

-> 成 员 选 择 (指 针 ) 从 左 到 右

++ 后 缀 增 1 无

-- 后 缀 减 1 无

new 分 配 对 象 无

del e t e 撤 消 对 象 分 配 无

del e t e [ ] 撤 消 对 象 分 配 无

++ 前 缀 增 1 无

-- 前 缀 减 1 无

* 取 消 关 联 无

& 取 地 址 无

+ 单 目 运 算 符 加 无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- 算 术 非 运 算 (单 目 运 算 符 ) 无

! 逻 辑 非 无

~ 按 位 求 补 无

siz e o f 对 象 的 大 小 无

siz e o f ( ) 类 型 的 大 小 无

typ e i d ( ) 类 型 名 无

(类 型 ) 类 型 强 制 (转 换 ) 从 右 到 左

con s t - c a s t 类 型 强 制 (转 换 ) 无

dyn a m i c - c a s t 类 型 强 制 (转 换 ) 无

rei n t e r p r e t -

c a s t

类 型 强 制 (转 换 ) 无

sta t i c - c a s t 类 型 强 制 (转 换 ) 无

.* 利 用 指 针 到 达 类 成 员 ( 对

象 )

从 左 到 右

->* 取 消 关 联 类 成 员 指 针 从 左 到 右

* 乘 从 左 到 右

/ 除 从 左 到 右

% 余 数 (取 模 数 ) 从 左 到 右

+ 加 从 左 到 右

- 减 从 左 到 右

<< 左 移 从 左 到 右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> > 右 移 从 左 到 右

< 小 于 从 左 到 右

> 大 于 从 左 到 右

<= 小 于 等 于 从 左 到 右

>= 大 于 等 于 从 左 到 右

== 等 于 从 左 到 右

!= 不 等 从 左 到 右

& 按 位 与 从 左 到 右

^ 按 位 异 或 从 左 到 右

| 按 位 或 从 左 到 右

&& 逻 辑 与 从 左 到 右

|| 逻 辑 或 从 左 到 右

e 1 ? e 2 : e 3 条 件 从 右 到 左

= 赋 值 从 右 到 左

*= 乘 后 赋 值 从 右 到 左

/= 除 后 赋 值 从 右 到 左

%= 取 模 后 赋 值 从 右 到 左

+= 加 后 赋 值 从 右 到 左

-= 减 后 赋 值 从 右 到 左

<<= 左 移 后 赋 值 从 右 到 左

>>= 右 移 后 赋 值 从 右 到 左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& = 按 位 与 后 赋 值 从 右 到 左

|= 按 位 或 后 赋 值 从 右 到 左

^= 按 位 异 或 后 赋 值 从 右 到 左

, 逗 号 从 左 到 右

文   字

非 变 元 的 程 序 元 素 被 称 为 “ 文 字 ” 或 “ 常 量 ”。 在 这 里 术 语 “ 文 字 ” 和 “ 常 量 ”
可 互 换 使 用 。
文 字 有 四 个 主 要 类 别 :整 型 、 字 符 型 、 浮 点 型 和 字 符 串 文 字 。
语 法
 文 字 :
    整 型 常 量
    字 符 常 量
    浮 点 常 量
    字 符 串 文 字

整 型 常 量

整 型 常 量 是 没 有 小 数 部 分 或 指 数 的 常 量 数 据 元 素 ,总 是 以 数 字 开 头 。 你 可 以 按 十
进 制 、 八 进 制 或 十 六 进 制 形 式 指 定 整 型 常 量 。 可 指 定 为 有 符 号 的 或 无 符 号 类 型



以 及 长 型 或 短 型 。
语 法
整 型 常 量 :
    十 进 制 常 量  整 数 后 缀 opt

    八 进 制 常 量  整 数 后 缀 opt

    十 六 进 制 常 量  整 数 后 缀 opt

    ‘ c 字 符 序 列 '
十 进 制 常 量 :
    非 0 数 字
    十 进 制 常 量  数 字
八 进 制 常 量 :
    0
    八 进 制 常 量  八 进 制 数 字
十 六 进 制 常 量 :
    0x 十 六 进 制 数 字
    0X 十 六 进 制 数 字
    十 六 进 制 常 量  十 六 进 制 数 字
非 0 数 字 :如 下 之 一
  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
八 进 制 数 字 :如 下 之 一
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
十 六 进 制 数 字 :如 下 之 一



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
    a  b  c  d  e  f
    A  B  C  D  E  F
整 数 后 缀 :
    无 符 号 后 缀  长 型 后 缀 opt

    长 型 后 缀  无 符 号 后 缀 opt

无 符 号 后 缀 :如 下 之 一
     u  U
长 型 后 缀 :如 下 之 一
    l L
6 4 位 整 数 后 缀
   i64
用 八 进 制 或 十 六 进 制 计 数 法 指 定 整 型 常 量 时 ,使 用 一 个 前 缀 指 明 基 数 。 要 指 定 一
给 定 整 型 类 型 的 整 型 常 量 ,则 使 用 一 个 后 缀 指 定 类 型 。
指 定 一 个 十 进 制 常 量 ,须 以 一 个 非 0 数 字 开 头 。 例 如 :
in t  i = 1 5 7 ;    / /十 进 制 常 量
int  j = 0 1 9 8 ;    / /不 是 一 个 十 进 制 数 ,是 一 个 错 误 的 八 进 制 常 量
int  k = 0 3 6 5 ;    / /打 头 的 0 指 定 的 是 八 进 制 常 量 ,而 不 是 十 进 制 数
指 定 一 个 八 进 制 常 量 ,则 以 0 开 头 ,后 面 跟 随 从 0- 7 范 围 内 的 数 字 序 列 。 在 指 定
一 个 八 进 制 常 量 时 ,数 字 8 和 9 是 错 误 的 。 例 如 :
in t  i = 0 3 7 7 ;   / /八 进 制 常 量
int  j = 0 3 9 7 ;   / /错 误 :9 不 是 一 个 八 进 制 数 符



指 定 一 个 十 六 进 制 常 量 ,则 以 0x 或 0X ( X 的 大 小 写 无 关 )开 始 ,后 面 跟 随 0- 9 和
a(或 A) - f (或 F )范 围 内 的 数 符 序 列 。 十 六 进 制 数 符 a(或 A)到 f(或 F)代 表 的 数
值 范 围 是 10- 1 5。 例 如 :
in t  i = 0 x 3 f f f ;     / /十 六 进 制 常 量
int  j = 0 X 3 F F F ;   / /与 i 相 等
指 定 为 无 符 号 类 型 ,则 使 用 u 或 U 作 后 缀 指 定 为 长 型 ,则 用 l 或 L 作 后 缀 。 例 如 :
un s i g n e d  u V a l = 3 2 8 u ;             / /无 符 号 数
lon g  l V a l = 0 x 7 F F F F F L ;           / /长 型 数 值 作 为 十 六 进 制 常 量
uns i g n e d  l o n g  u l V a l = 0 7 7 6 7 4 5 u l ;   / /无 符 号 长 型 数 值

字 符 常 量

字 符 常 量 是 “ 源 字 符 集 ” 中 的 一 个 或 几 个 成 员 ,源 字 符 集 是 一 个 程 序 中 使 用 的 字
符 集 ,字 符 常 量 由 单 引 号 (' )括 起 。 它 们 被 用 于 表 示 “ 执 行 字 符 集 ” 即 程 序 执 行
所 用 机 器 的 字 符 集 中 的 字 符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对 Mic r o s o f t  C + +而 言 ,源 字 符 集 与 执 行 字 符 集 都 是 AS C I I 码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有 三 种 字 符 常 量 :

l  普 通 字 符 常 量
l  多 字 符 常 量
l  宽 字 符 常 量

注 :使 用 宽 字 符 常 量 替 代 多 字 符 常 量 可 确 保 可 移 植 性 字 符 常 量 被 指 定 为 单 引 号 括



起 的 一 个 或 多 个 字 符 ,例 如 :
c h a r  c h =′ x′ ;  / /指 定 普 通 字 符 常 量
int  m b c h =′ a b′ ;/ /指 定 依 赖 于 系 统 的 多 字 符 常 量
wch a r _ t  w c c h = L′ a b′ ; / /指 定 宽 字 符 常 量
注 意 mb c h 的 类 型 是 in t ,如 果 它 被 说 明 为 ch a r 类 型 ,则 第 二 个 字 节 将 被 保 留 起
来 。 一 个 多 字 符 常 量 有 四 个 有 意 义 的 字 符 ,若 指 定 的 字 符 数 超 过 四 则 将 产 生 错 误
信 息 。
语 法
字 符 常 量 :
    c‘ 字 符 序 列 '
    L‘ c 字 符 序 列 '
c 字 符 序 列 :
   c 字 符
   c 字 符 序 列  c 字 符
c 字 符 :
    源 字 符 集 中 除 单 引 号 (′ )、 反 向 斜 杠 (\ )或 换 行 符 外 的 任 何 字 符
    转 义 序 列
转 义 序 列 :
    简 单 转 义 序 列
    八 进 制 转 义 序 列
    十 六 进 制 转 义 序 列
简 单 转 义 序 列 :如 下 之 一



    \′  \" \ ?  \ \
    \ a  \ b  \ f  \ n  \ r  \ t  \ v
八 进 制 转 义 序 列 :
    \八 进 制 数 字
    \八 进 制 数 字  八 进 制 数 字
    \八 进 制 数 字  八 进 制 数 字  八 进 制 数 字
十 六 进 制 转 义 序 列 :
    \x 十 六 进 制 数 字
    十 六 进 制 转 义 序 列  十 六 进 制 数 字
Mic r o s o f t  C + +支 持 普 通 字 符 、 多 字 符 和 宽 字 符 常 量 ,使 用 宽 字 符 常 量 去 指 定 扩
充 执 行 字 符 集 (例 如 要 支 持 国 际 应 用 )的 成 员 。 普 通 字 符 常 量 为 类 型 ch a r ,多 字
符 常 量 类 型 为 in t ,宽 字 符 常 量 类 型 为 wch a r _ t。 (w c h a r _ t 类 型 定 义 在 标 准 头 文
件 ST D D E F . H ,  S T D L I B . H 和 ST R I N G . H 中 ,但 是 宽 字 符 函 数 的 原 型 仅 在 STD L I B . H
中 )。
在 指 定 普 通 的 和 宽 字 符 常 量 时 唯 一 的 不 同 之 处 是 宽 字 符 常 量 字 母 以 L 打 头 。 例
如 :
cha r  s c h a r =′ x′ ;/ /普 通 字 符 常 量
wch a r _ t  w c h a r = L′ \x 8 1 \ x 1 9′ ;  / /宽 字 符 常 量
表 1. 2 给 出 的 是 依 赖 于 系 统 的 或 不 允 许 在 字 符 常 量 中 使 用 的 保 留 的 或 非 显 示 的
字 符 ,这 些 字 符 须 由 转 义 序 列 表 示 。



表 1. 2   C + +保 留 的 或 非 显 示 的 字 符

字 符 AS C I I 表 示 ASC I I 值 转 义 序 列

换 行 NL ( L F ) 1 0 或 0x 0 a \ n

水 平 制 表 符 H T 9 \ t

垂 直 制 表 符 V T 1 1 或 0x 0 b \ v

退 格 键 B S 8 \ b

回 车 C R 1 3 或 0x 0 d \ r

换 页 符 F F 1 2 或 0x 0 c \ f

报 警 B E L 7 \ a

反 斜 杠 \ 92 或 0x 5 c \ \

问 号 ? 63 或 0x 3 f \ ?

单 引 号 ′ 39 或 0x 2 7 \′

双 引 号 " 34 或 0x 2 2 \″

八 进 制 数 o o o  — \o o o

十 六 进 制 数 h h h  — \x h h h

空 字 符 NU L 0 \ 0

如 果 反 向 斜 杠 后 面 的 字 符 不 是 指 定 的 一 个 合 法 转 义 序 列 ,则 结 果 在 实 现 时 确 定 。
Mic r o s o f t  C + +中 ,跟 在 反 向 斜 杠 后 的 字 符 作 为 文 字 被 接 收 ,尽 管 转 义 不 存 在 ,而
且 出 现 层 1 的 警 告 (“ 无 法 识 别 的 字 符 转 义 序 列 ” )。
以 \ o o o 形 式 指 定 的 八 进 制 转 义 序 列 包 括 一 个 反 向 斜 杠 和 一 个 、 两 个 或 三 个 八 进
制 字 符 ;以 \x h h h 形 式 指 定 的 十 六 进 制 转 义 序 列 包 括 字 符 \x 和 其 后 跟 随 的 十 六 进
制 数 字 序 列 ;与 八 进 制 转 义 序 列 不 同 的 是 在 十 六 进 制 转 义 序 列 中 对 十 六 进 制 数 字



的 数 目 没 有 限 制 。
八 进 制 转 义 序 列 由 第 一 个 非 八 进 制 数 字 的 字 符 结 束 或 当 三 个 字 符 可 见 时 ,例 如 :
wc h a r _ t  o c h = L′ \ 0 7 6 a′ ;   / /序 列 在 a 处 结 束
cha r  c h =′ \ 2 3 3′ ;        / /序 列 在 3 个 字 符 后 结 束
相 似 地 ,十 六 进 制 转 义 序 列 在 第 一 个 非 十 六 进 制 数 字 处 结 束 。 由 于 十 六 进 制 数 字
包 括 字 母 a～ f(和 A～ F) ,所 以 要 确 定 转 义 序 列 在 所 想 要 的 数 字 处 结 束 。
由 于 单 引 号 (′ )用 于 括 住 字 符 常 量 ,所 以 用 转 义 序 列 \′ 来 表 示 被 包 含 的 单 引
号 。 双 引 号 (" )可 以 不 用 转 义 序 列 表 示 。 反 向 斜 杠 (\)被 放 在 行 尾 时 是 作 为 续 行
符 的 ,如 果 你 想 要 一 个 反 向 斜 杠 出 现 在 一 个 字 符 常 量 中 ,你 必 须 在 一 行 里 打 上 两
个 反 斜 杠 (关 于 行 继 续 的 更 多 信 息 可 参 阅 本 卷 后 面 “ 预 处 理 器 参 考 ” 中 的 “ 翻 译
阶 段 ” )。

浮 点 常 量

浮 点 常 量 指 定 的 数 值 必 须 带 有 小 数 部 分 ,这 些 数 值 包 含 小 数 点 (.),且 可 以 包 含 指
数 。
语 法
浮 点 数 量 :
    小 数 常 量  指 数 部 分 o p t 浮 点 后 缀 o p t

    数 字 序 列  指 数 部 分  浮 点 后 缀 o p t

小 数 常 量 :
    数 字 序 列 o p t.数 字 序 列
    数 字 序 列



指 数 部 分 :
    e 符 号 opt 数 字 序 列
    E 符 号 opt 数 字 序 列
符 号 :如 下 之 一
    + -
数 字 序 列 :
    数 字
    数 字 序 列  数 字
浮 点 后 缀 :如 下 之 一
    f  l  F  L
浮 点 常 量 有 一 个 “ 尾 数 ” 指 定 数 的 值 ,一 个 “ 指 数 ” 指 定 数 的 量 值 ,以 及 一 个 可
选 后 缀 指 定 常 量 的 类 型 。 尾 数 指 定 为 一 个 字 符 序 列 后 带 小 数 点 ,带 上 表 示 数 的 小
数 部 分 的 可 选 的 数 字 序 列 。 例 如 :
18 . 4 6
3 8 .
如 果 出 现 指 数 ,则 是 用 作 10 为 底 的 幂 次 来 指 定 数 的 量 值 ,如 下 例 所 示 :
18 . 4 6 e 0   / / 1 8 . 4 6
1 8 . 4 6 e 1   / / 1 8 4 . 6
如 果 出 现 指 数 ,尾 部 的 小 数 点 可 以 不 要 ,整 个 数 像 18 E 0 一 样 。
浮 点 常 量 的 缺 省 类 型 是 do u b l e。 相 应 地 使 用 后 缀 f 或 l(或 F 或 L,后 缀 不 是 大
小 写 敏 感 的 ),常 量 可 分 别 被 指 定 为 fl o a t 或 lo n g  d o u b l e。
尽 管 lon g  d o u b l e 和 do u b l e 有 着 同 样 的 表 示 ,但 它 们 是 不 同 的 类 型 。 例 如 ,你 可



以 重 载 函 数 :
vo i d  f u n c ( d o u b l e ) ;
和
vo i d  f u n c ( l o n g  d o u b l e ) ;

字 符 串 文 字

字 符 串 文 字 是 由 双 引 号 括 起 的 源 字 符 集 中 的 0 个 或 多 个 字 符 组 成 ,一 个 字 符 串 文
字 表 示 一 个 字 符 序 列 ,合 在 一 起 构 成 一 个 以 空 格 结 尾 的 字 符 串 。
语 法
字 符 串 文 字 :
    "s 字 符 序 列 o p t"
    L " s 字 符 序 列 o p t"
s 字 符 序 列 :
   s 字 符
   s 字 符 序 列  s 字 符
s 字 符 :
   除 双 引 号 (" )、 反 斜 杠 (\ )或 换 行 符 之 外 的 源 字 符 集 中 的 任 何 成 员
   转 义 序 列
C+ +字 符 串 有 这 些 类 型 :

l  c h a r [ n ]数 组 ,n 为 字 符 串 (以 字 符 方 式 )的 长 度 加 1,因 为 用 结 束 符
'\ 0 '标 识 字 符 串 结 尾 。

l  w c h a r _ t 数 组 ,为 宽 字 符 串 。



修 改 字 符 串 常 量 的 结 果 是 不 确 定 的 ,例 如 :
ch a r  * s z S t r = " 1 2 3 4 " ;
s z S t r [ 2 ] =  ′ A′ ;  / /结 果 不 确 定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在 某 些 情 况 下 ,相 同 的 字 符 串 文 字 可 以 被 “ 合 并 ” 以 节 省 执 行 文 件 的 空 间 ,在 字
符 串 文 字 合 并 时 ,编 译 器 使 所 有 对 特 定 字 符 串 文 字 的 引 用 都 指 向 存 储 器 中 相 同 的
位 置 ,而 不 是 让 每 个 引 用 指 向 各 自 的 字 符 串 文 字 实 例 。 /G F 编 译 选 项 使 能 字 符 串
合 并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当 指 定 字 符 串 文 字 时 ,相 邻 的 字 符 串 将 被 连 接 起 来 。 因 此 ,如 下 说 明 :
ch a r  s z S t r [ ] = " 1 2 "  " 3 4 " ;
与 下 面 的 说 明 完 全 相 同 :
ch a r  s z S t r [ ] = " 1 2 3 4 " ;
这 种 相 邻 字 符 串 的 连 接 使 得 可 以 很 容 易 地 通 过 多 个 行 指 定 长 字 符 串 。
cou t  < < " F o u r  s c o r e  a n d  s e v e n  y e a r s "
       " a g o ,  o u r  f o r e f a t h e r s  b r o u g h t  f o r t h "
       " u p o n  t h i s  c o n t i n e n t  a  n e w  n a t i o n . " ;
在 前 一 个 例 子 中 , 整 个 字 符 串 "Fo u r  s c o r e  a n d  s e v e n  y e a r s  a g o  , o u r
f o r e f a t h e r s  b r o u g h t  f o r t h  u p o n  t h i s  c o n t i n e n t  a  n e w  n a t i o n . " 一 起 被 分
割 处 理 。 这 个 字 符 串 还 可 以 按 如 下 方 式 用 行 分 割 符 来 指 定 :
co u t < < " F o u r  s c o r e  a n d  s e v e n  y e a r s \
a g o ,  o u r  f o r e f a t h e r s  b r o u g h t  f o r t h \



u p o n  t h i s  c o n t i n e n t  a  n e w  n a t i o n . " ;
常 量 中 所 有 相 邻 的 字 符 串 被 连 接 后 ,NULL 字 符 '\ 0 '被 添 加 ,为 C 字 符 串 处 理 函 数
提 供 字 符 串 结 束 标 记 。
当 第 一 个 字 符 串 包 含 转 义 字 符 时 ,字 符 串 的 连 接 可 能 产 生 出 人 意 料 的 结 果 ,考 虑
以 下 两 个 说 明 :
ch a r  s z S t r 1 [ ] = " \ 0 1 "  " 2 3 " ;
c h a r  s z S t r 2 [ ] = " \ 0 1 2 3 " ;
尽 管 很 自 然 地 认 为 szS t r 1 和 sz S t r 2 包 含 相 同 的 值 ,但 它 们 实 际 所 包 含 的 值 由 图
1. 1 给 出 。

图 1.1   转 义 和 字 符 串 的 连 接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一 个 字 符 串 文 字 的 最 大 长 度 约 为 20 4 8 个 字 节 , 这 个 限 制 适 用 于 cha r [ ] 和
wc h a r _ t [ ]类 型 的 字 符 串 。 如 果 一 个 字 符 串 文 字 包 含 被 双 引 号 括 起 的 部 分 ,则 预
处 理 器 将 这 个 部 分 连 接 成 一 个 单 字 符 串 ,而 且 对 每 行 连 接 ,在 总 字 节 数 上 加 上 一
个 额 外 的 字 节 。
例 如 假 定 一 个 字 符 串 包 含 40 行 ,每 行 50 个 字 符 (2 0 0 0 个 字 符 ),以 及 有 一 行 为 7
个 字 符 ,且 每 行 均 由 双 引 号 括 起 ,合 计 为 20 0 7 个 字 节 ,再 加 上 一 个 字 节 的 结 束 空



字 符 ,总 共 20 0 8 个 字 节 。 在 字 符 串 进 行 连 接 时 ,前 面 的 40 行 每 行 添 加 一 个 额 外
的 字 符 到 总 数 中 ,这 样 得 到 总 共 2048 个 字 节 。 (额 外 的 字 符 并 非 真 的 写 到 字 符 串
中 )。 但 是 ,注 意 ,如 果 用 续 行 符 (\)代 替 双 引 号 ,则 预 处 理 器 不 会 为 每 行 添 加 一 个
额 外 的 字 符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通 过 计 数 字 符 个 数 再 为 终 止 符 '\ 0 '加 1 或 为 wc h a r _ t 类 型 加 2,则 可 确 定 字 符 串
对 象 的 大 小 。
因 为 双 引 号 (" )用 于 括 住 字 符 串 ,所 以 对 被 括 起 的 双 引 号 本 身 则 使 用 转 义 序 列 (\ " )
来 表 示 。 单 引 号 (' )可 以 不 用 转 义 序 列 表 示 。 反 向 斜 杠 被 置 于 行 尾 时 是 一 个 续 行
符 ,如 果 你 想 要 反 向 斜 杠 出 现 在 一 个 字 符 串 中 ,则 你 必 须 打 上 两 个 反 斜 杠 (\ \ ) (关
于 续 行 问 题 参 见 本 书 后 面 “ 预 处 理 器 引 用 ” 中 的 “ 翻 译 阶 段 ” 部 分 )。
为 了 指 定 一 个 类 型 为 宽 字 符 (wc h a r _ t [ ] )的 字 符 串 ,则 用 带 字 符 L 的 开 双 引 号 开
头 。 例 如 :
wc h a r _ t  w s z S t r [ ] = L " l a l g " ;
所 有 在 “ 字 符 常 量 ” 中 列 出 的 普 通 转 义 代 码 在 字 符 串 常 量 中 都 是 合 法 的 ,例 如 :
co u t < < " F i r s t  l i n e \ n S e c o n d  l i n e " ;
c o u t < < " E r r o r !  T a k e  c o r r e c t i v e  a c t i o n \ a " ;
由 于 转 义 代 码 在 第 一 个 非 十 六 进 制 数 字 的 字 符 处 终 止 ,所 以 用 嵌 有 十 六 进 制 转 义
代 码 来 指 定 字 符 串 常 量 可 能 造 成 意 想 不 到 的 结 果 ,以 下 例 子 意 在 创 建 一 个 包 含
ASC I I  5 的 字 符 串 文 字 ， 后 面 跟 随 字 符 fi v e :
\ x 0 5 f i v e "
实 际 的 结 果 是 十 六 进 制 的 5F ,即 AS C I I 代 码 的 下 划 线 ,后 面 跟 随 字 符 ive。 以 下



例 子 生 成 的 是 所 希 望 的 结 果 :
"\ 0 0 5 f i v e " / /使 用 八 进 制 常 量
"\x 0 5 "  " f i v e " / /使 用 字 符 串 分 割



第 2 章   基  本  概  念

本 章 意 在 解 释 对 理 解 C+ +至 关 重 要 的 一 些 概 念 ,C 程 序 员 将 对 这 些 概 念 中 的 很 多
内 容 非 常 熟 悉 ,但 存 在 一 些 细 微 的 差 别 可 能 导 致 意 想 不 到 的 程 序 结 果 ,包 含 了 以
下 论 题 :

l  术 语
l  说 明 和 定 义
l  范 围
l  程 序 和 连 接
l  开 始 和 结 束
l  存 储 类
l  类 型

附 加 的 论 题 包 括 l 值 、 r 值 和 数 值 范 围 界 限 。

术   语

本 书 所 使 用 的 C+ +术 语 在 表 2. 1 中 给 出 了 定 义 :



表 2. 1   C + +术 语

术 语 含 义
说 明 说 明 向 一 个 程 序 引 入 名 称 及 它 们 的 类 型 ,而 不 必 定 义 相 关

联 的 对 象 或 函 数 。 但 很 多 说 明 被 作 为 定 义
定 义 定 义 提 供 信 息 而 允 许 编 译 器 为 对 象 分 配 存 储 器 或 为 函 数

产 生 代 码
生 存 期 一 个 对 象 的 生 存 期 是 对 象 存 在 包 括 创 建 和 析 构 的 时 间 阶

段
连 接 名 称 可 以 有 外 部 连 接 、 内 部 连 接 或 无 连 接 ,在 一 个 程 序 内

(一 套 转 换 单 元 ),只 有 带 外 部 连 接 的 名 称 才 表 示 相 同 的 对
象 或 函 数 。 在 一 个 转 换 单 元 内 ,带 有 内 部 或 外 部 连 接 的 名
称 均 可 表 示 相 同 的 对 象 或 函 数 (当 函 数 重 载 时 除 外 )。 (关
于 转 换 单 元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阅 本 书 后 面 “ 预 处 理 器 参 考 ”
中 “ 翻 译 阶 段 ” )。 无 连 接 的 名 称 只 表 示 唯 一 的 对 象 或 函
数

名 称 名 称 表 示 一 个 对 象 、 函 数 、 重 载 的 函 数 集 、 枚 举 元 、 类
型 、 类 成 员 、 模 板 、 值 或 标 号 、 C+ +程 序 用 名 称 指 出 与 它
们 相 关 联 的 语 言 元 素 。 名 称 可 以 是 类 型 名 称 或 标 识 符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对 象 一 个 对 象 是 用 户 定 义 类 型 (一 个 类 类 型 )的 一 个 实 例 (一 个

数 据 项 )。 一 个 对 象 和 一 个 变 量 之 间 的 区 别 是 变 量 保 留 状
态 信 息 ,而 对 象 还 可 以 拥 有 动 作 。 本 手 册 给 出 的 对 象 和 变
量 之 间 的 区 别 是 :“ 对 象 ”指 用 户 定 义 类 型 的 实 例 ,而“ 变
量 ” 指 基 本 类 型 的 实 例 。 在 对 象 或 变 量 均 可 用 情 况 下 ,术
语 “ 对 象 ” 被 用 作 为 包 容 性 术 语 ,意 为 “ 对 象 或 变 量 ”

范 围 名 称 只 能 在 程 序 上 下 文 的 特 定 区 域 内 使 用 ,这 些 区 域 被 称
为 名 称 的 范 围

存 储 类 被 命 名 的 对 象 的 存 储 类 指 其 生 存 期 、 初 始 化 及 在 某 特 定
情 况 下 指 其 连 接

类 型 带 有 相 关 类 型 的 名 称 指 的 是 存 储 在 一 个 对 象 中 或 由 一 个
函 数 返 回 的 值 的 含 义

变 量 一 个 变 量 是 一 个 基 本 类 型 (如 in t、 fl o a t 或 do u b l e )的
数 据 项 ,变 量 存 储 状 态 信 息 但 不 为 信 息 如 何 被 处 理 而 定 义
动 作 。 看 前 面 列 出 的 “ 对 象 ” 项 来 获 得 有 关 术 语 “ 变 量 ”
和 “ 对 象 ” 是 如 何 在 本 文 档 中 被 运 用 的

说 明 和 定 义

说 明 告 诉 编 译 器 一 个 程 序 元 素 或 名 称 存 在 ,定 义 指 定 名 称 描 述 的 是 什 么 代 码 或 数
据 ,一 个 名 称 必 须 先 说 明 而 后 才 能 使 用 。



说   明

一 个 说 明 向 一 个 程 序 中 引 入 一 个 或 多 个 名 称 ,说 明 在 一 个 程 序 可 出 现 不 止 一 次 ,
因 此 ,可 以 为 每 个 编 译 单 元 说 明 类 、 结 构 、 枚 举 类 型 和 其 它 用 户 定 义 类 型 。 多 说
明 的 限 制 是 所 有 说 明 必 须 可 标 识 。 说 明 还 可 作 为 定 义 ,除 了 以 下 说 明 :

l  是 一 个 函 数 原 型 (没 有 函 数 体 的 函 数 说 明 )
l  有 ext e r n 指 示 符 但 没 有 初 始 表 达 式 (对 象 和 变 量 )或 函 数 体 (函 数 ),

这 意 味 着 该 定 义 在 当 前 转 换 单 元 里 不 是 必 须 的 ,且 给 出 了 名 称 外 部
连 接 。

l  是 类 说 明 内 部 的 静 态 数 据 成 员 。
由 于 静 态 类 数 据 成 员 是 由 类 的 所 有 成 员 共 享 的 离 散 变 量 ,它 们 必 须 在 类 说 明 外 部
加 以 定 义 和 初 始 化 (关 于 类 和 类 成 员 的 更 多 的 信 息 参 见 第 8 章 “ 类 ” )。

l  是 一 个 不 带 定 义 的 类 名 说 明 ,例 如 cl a s s  T ;
l  是 ty p e d e f 语 句

说 明 同 时 也 是 定 义 的 例 子 有 :
//说 明 和 定 义 整 型 变 量 i 和 j
in t  i ;
i n t  j = 1 0 ;

//说 明 枚 举 suits
e n u m  s u i t s  { S p a d e s = 1 , C l u b s , H e a r t s , D i a m o n d s } ;



//说 明 类 Chec k B o x
c l a s s  C h e c k B o x : p u b l i c  C o n t r o l
{
p u b l i c :
     B o o l e a n  I s C h e c k e d ( ) ;
   v i r t u a l  i n t  C h a n g e S t a t e ( ) = 0 ;
}
有 些 说 明 不 是 定 义 :
ex t e r n  i n t  i ;
c h a r  * s t r c h r ( c o n s t  c h a r  * S t r , c o n s t  c h a r  T a r g e t ) ;

定   义

一 个 定 义 是 一 个 对 象 或 变 量 、 函 数 、 类 或 枚 举 的 唯 一 规 格 ,由 于 定 义 必 须 唯 一 ,
所 以 一 个 程 序 对 于 一 给 定 的 程 序 元 素 只 能 包 含 一 个 定 义 。
说 明 和 定 义 之 间 可 以 是 多 对 一 的 关 系 。 有 两 种 情 况 下 一 个 程 序 元 素 可 被 说 明 但
不 被 定 义 :

l  函 数 被 说 明 但 从 来 没 有 用 函 数 调 用 或 带 有 函 数 地 址 的 表 达 式 引 用
过 。

l  一 个 类 仅 用 于 其 定 义 不 要 求 被 知 道 的 情 况 ,但 是 ,类 必 须 被 说 明 ,以
下 代 码 描 述 了 这 种 情 况 :

cl a s s  W i n d o w C o u n t e r ; / /前 向 引 用 ,没 有 定 义



c l a s s  W i n d o w
{
  s t a t i c  W i n d o w C o u n t e r  W i n d o w C o u n t e r ; / / W i n d o w C o u n t e r 定 义 不 被 要 求
}

范   围

C + +的 名 称 仅 能 用 于 一 个 程 序 的 特 定 区 域 ,这 个 区 域 被 称 为 名 称 的 “ 范 围 ”。 范 围
确 定 一 个 不 表 示 静 态 范 围 的 对 象 的 名 称 的 生 存 期 ,范 围 还 指 出 了 当 类 构 造 和 析 构
函 数 被 调 用 时 ,以 及 对 范 围 而 言 是 局 部 的 变 量 被 初 始 化 时 一 个 名 称 的 可 见 性 (详
见 第 11 章 “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” 中 “ 构 造 ” 和 “ 析 构 ” 部 分 )。
有 五 种 范 围 :

l  局 部 范 围 ,在 一 个 块 内 说 明 的 名 称 仅 在 此 块 中 以 及 包 含 在 此 块 中 的
块 内 是 可 访 问 的 ,且 仅 从 说 明 后 开 始 。 一 个 函 数 在 函 数 最 外 层 块 范
围 内 的 普 通 参 量 的 名 称 具 有 局 部 范 围 ,就 好 象 它 们 在 包 含 函 数 体 的
块 内 被 说 明 一 样 ,考 虑 以 下 代 码 段 :

{
   i n t  i ;
}
由 于 i 的 说 明 包 含 在 花 括 号 括 起 的 块 内 ,所 以 i 有 局 部 范 围 而 且 永 远 不 能 被 访 问 ,
因 为 在 闭 花 括 号 前 没 有 代 码 对 其 进 行 访 问 操 作 。

l  函 数 范 围 ,标 号 是 唯 一 具 有 函 数 范 围 的 名 称 ,它 们 可 在 一 个 函 数 内 的



任 意 位 置 被 使 用 ,但 在 函 数 外 部 则 不 能 访 问 。
l  文 件 范 围 ,任 何 在 所 有 块 或 类 的 外 部 说 明 的 名 称 具 有 文 件 范 围 ,在 其

说 明 后 ,在 转 换 单 元 的 任 何 位 置 均 可 访 问 。 带 有 文 件 范 围 的 不 说 明
静 态 对 象 的 名 称 通 常 被 称 为 “ 全 局 ” 文 字 。

l  类 范 围 ,类 成 员 名 具 有 类 范 围 。 类 成 员 函 数 仅 能 用 对 象 上 的 成 员 选
择 运 算 符 (.或 ->)或 成 员 指 针 运 算 符 (. *或 ->* )或 指 向 那 个 类 的 对 象
的 指 针 进 行 访 问 ,非 静 态 类 成 员 数 据 被 认 为 相 对 于 那 个 类 的 对 象 是
局 部 的 。

考 虑 以 下 类 说 明 :
cla s s  P o i n t
{
    i n t  x  ;
    i n t  y  ;
}
类 成 员 x 和 y 被 认 为 是 在 类 Point 范 围 内 。

l  原 型 范 围 , 在 函 数 原 型 中 说 明 的 名 称 仅 到 了 原 型 结 尾 处 才 是 可 见
的 。 以 下 原 型 说 明 了 两 个 名 称 (sz D e s t , s z S o u r c e ) ;这 些 名 称 在 原 型
结 尾 处 便 超 出 范 围 了 :

ch a r  * s t r c p y ( c h a r  * s z D e s t , c o n s t  c h a r  * s z S o u r c e ) ;

说 明 点

一 个 名 称 被 认 为 就 在 其 说 明 符 后 在 其 (可 选 的 )初 始 化 之 前 马 上 说 明 。 (有 关 说 明



符 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7 章 “ 说 明 符 ” )。 一 个 枚 举 器 被 认 为 应 在 命 名 它 的 标 识 符
后 ,但 在 其 (可 选 的 )初 始 化 之 前 立 即 说 明 。
考 虑 这 个 例 子 :
do u b l e  d V a r = 7 . 0 ;
{
   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d o u b l e  d V a r = d V a r ;
}
如 果 说 明 点 在 初 始 化 之 后 ,则 局 部 dVar 将 被 初 始 化 为 7. 0 ,即 全 局 变 量 dV a r 的
值 。 但 是 ,实 际 并 非 如 此 ,所 以 dVar 被 初 始 化 为 一 个 未 定 义 的 值 。
枚 举 遵 循 同 样 的 规 则 ,但 是 ,枚 举 器 被 输 出 到 枚 举 的 包 含 范 围 外 。 在 下 例 中 枚 举
元 素 Spa d e s、 Clubs、 H e a r t s 和 Di a m o n d s 被 说 明 ,因 为 枚 举 器 被 输 出 到 封 闭 的
范 围 外 ,它 们 被 认 为 具 有 全 局 范 围 。 例 中 的 标 识 符 已 经 在 全 局 范 围 被 定 义 。
考 虑 以 下 代 码 :
co n s t  i n t  S p a d e s = 1 , C l u b s = 2 , H e a r t s = 3 , D i a m o n d s = 4 ;

e n u m  S u i t s
{
  S p a d e s = S p a d e s ,  / /错 误
  C l u b s ,          / /错 误
  H e a r t s ,         / /错 误



  D i a m o n d s        / /错 误
}
由 于 在 前 面 代 码 中 标 识 符 已 经 在 全 局 范 围 内 被 定 义 ,所 以 产 生 出 错 信 息 。
注 意 :用 相 同 的 名 称 指 定 不 止 一 个 的 程 序 元 素 ,例 如 一 个 枚 举 器 和 一 个 对 象 ,这 都
被 认 为 是 很 糟 的 编 程 方 式 ,应 当 避 免 使 用 。 在 前 例 中 ,这 种 方 式 导 致 出 错 。

隐 藏 名 称

你 可 以 通 过 在 一 个 包 围 的 块 内 说 明 名 称 来 隐 藏 该 名 称 ,在 图 2. 1 中 ,i 在 更 内 层
的 块 内 又 被 说 明 了 ,而 隐 藏 了 在 较 外 层 块 范 围 内 与 i 相 关 的 变 量 。



图 2 . 1   块 范 围 和 名 称 隐 藏

图 2. 1 中 给 出 的 程 序 输 出 为 :
i=0
i = 7
j = 9
i = 0
注 意 :参 量 sz W h a t 被 认 为 在 函 数 范 围 内 ,因 此 ,它 被 看 成 好 象 是 在 函 数 的 最 外 层

Sa m p l e : : F u n c ( c h a r  * s z W h a t )

{

   i n t  l = 0 ;

   c o u t < < " i = " < < i < < " \ n " ;

   {

     i n t  i = 7 , j = 9 ;

     c o u t < < " i = " < < i < < " \ n " ;                外 层 包 含 局 部 范 围 对 象 i 和

     < < " j = " < < j < < " \ n " ;                    格 式 参 量 szW h a t

   }

   c o u t < < " i = " < < i < < " \ n " ;

 }

内 层 块 包 含 局 部 范 围 对 象 i 和 j



块 内 被 说 明 的 。

具 有 文 件 范 围 的 隐 藏 名 称

你 可 以 通 过 在 块 范 围 内 明 确 地 说 明 相 同 的 名 称 而 隐 藏 带 文 件 范 围 的 名 称 。 但 是
文 件 范 围 名 称 可 以 使 用 范 围 分 辨 运 算 符 (: : )进 行 访 问 。 例 如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i n t  i = 7 ;    / / i 具 有 文 件 范 围 即 在 所 有 的 块 外 部 说 明 的
voi d  m a i n ( i n t  a r g c ,  c h a r  * a r g v [ ] )
{  
    i n t  i = 5 ;    / / i 具 有 块 范 围 ,隐 藏 了 具 有 文 件 范 围 的 i
    c o u t  < <  "  B l o c k _ s c o p e d  i  h a s  t h e  v a l u e  :  "  < <  i  < <  " \ n "  ;
    c o u t  < <  "  F i l e _ s c o p e d  i  h a s  t h e  v a I u e  :  "  < <  : : i  < <  " \ n "  ;
}
前 面 代 码 的 结 果 是 :
Bl o c k _ s c o p e d  i  h a s  t h e  v a l u e  :  5
F i l e _ s c o p e d  i  h a s  t h e  v a l u e  :  7

隐 藏 类 名

你 可 以 通 过 在 相 同 的 范 围 内 说 明 一 个 函 数 、 对 象 或 变 量 、 或 者 枚 举 器 来 隐 藏 类
名 。
当 然 ,类 名 还 可 以 通 过 使 用 关 键 字 cl a s s 前 缀 进 行 访 问 。



//在 文 件 范 围 说 明 类 Acco u n t
c l a s s  A c c o u n t
{
p u b l i c :
   A c c o u n t ( d o u b l e  I n i t i a l B a I a n c e )
     {  b a l a n c e  =  I n i t i a l B a l a n c e ; }
   d o u b l e  G e t B a l a n c e ( )
     {  r e t u r n  b a l a n c e ; }
p r i v a t e :
     d o u b l e  b a l a n c e ;
};
d o u b l e  A c c o u n t = 1 5 . 3 7  / /隐 藏 类 名 Acc o u n t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 c l a s s  A c c o u n t  c h e c k i n g ( A c c o u n t ) ;  / /限 定 Ac c o n u t 为 类 名

    c o u t  < <  " O p e n i n g  a c c o u n t  w i t h  b a l a n c e  o f : "
       < <  c h e c k i n g . G e t B a l a n c e ( )  < <  " \ n " ;
}
注 意 ， 类 名 (A c c o u n t )在 任 何 位 置 被 调 用 时 ,都 要 用 关 键 字 cla s s 将 其 与 文 件 域
变 量 Acc o u n t 区 别 开 来 ,当 类 名 出 现 在 范 围 分 辩 运 算 符 (::)的 左 侧 时 不 用 此 规



则 。 范 围 分 辩 运 算 符 左 侧 的 名 称 总 被 认 为 是 类 名 ,以 下 例 子 说 明 如 果 用 关 键 字
cl a s s 来 说 明 一 个 类 型 Acc o u n t 的 对 象 的 指 针 :
cl a s s  A c c o u n t  *  C h e c k i n g  =  n e w  c l a s s  A c c o u n t ( A c c o u n t ) ;
上 述 语 句 中 的 Acc o u n t 在 初 始 化 器 中 ( 在 圆 括 号 内 ) 具 有 文 件 范 围 , 类 型 为
do u b l e。
注 意 :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标 识 符 名 称 重 新 使 用 认 为 是 糟 糕 的 程 序 设 计 风 格 。
有 关 指 针 的 更 多 的 信 息 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派 生 类 ”。 有 关 类 对 象 的 说 明 和 初 始 化
详 见 第 8 章 “ 类 ”。 有 关 使 用 ne w 和 de l e t e 自 由 存 储 运 算 符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第
11 章 “ 特 殊 的 成 员 函 数 ”。

函 数 的 形 式 参 量 的 范 围

函 数 的 形 式 参 量 (在 函 数 定 义 内 指 定 的 参 量 )被 认 为 是 在 函 数 体 的 最 外 层 块 的 范
围 内 。

程 序 和 连 接

一 个 程 序 由 连 接 在 一 起 的 一 个 或 多 个 转 换 单 元 组 成 ,从 包 含 main 函 数 的 转 换 单
元 开 始 执 行 (概 念 上 )(有 关 转 换 单 元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本 书 后 面 “ 预 处 理 器 参 考 ”
的 “ 翻 译 阶 段 ”。
有 关 ma i n 函 数 ,详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程 序 开 始 :m a i n 函 数 ” )。



连 接 的 类 型

在 转 换 单 元 之 间 共 享 对 象 或 函 数 的 名 称 的 方 式 被 称 为 “ 连 接 ”。 这 些 名 称 有 :
l  内 部 连 接 ,即 它 们 仅 指 自 己 的 转 换 单 元 中 的 程 序 元 素 ,不 与 其 它 转 换

单 元 共 享 。
在 其 它 转 换 单 元 中 的 相 同 的 名 称 可 以 指 不 同 的 对 象 或 不 同 的 类 。 具 有 内 部 连 接
的 名 称 有 时 被 认 为 相 对 于 它 们 的 转 换 单 元 是 局 部 的 。
具 有 内 部 连 接 的 名 称 的 一 个 说 明 例 子 如 下 :
sta t i c  i n t  i  / / s t a t i c 关 键 字 确 保 是 内 部 连 接

l  外 部 连 接 ,即 指 程 序 中 的 任 意 一 个 转 换 单 元 中 的 程 序 元 素 ,在 转 换 单
元 的 之 间 共 享 。
在 另 一 个 转 换 单 元 中 的 相 同 名 称 被 认 定 为 指 示 同 一 个 对 象 或 类 ,具
有 外 部 连 接 的 名 称 有 时 被 认 为 是 全 局 的  。
具 有 外 部 连 接 的 名 称 的 一 个 说 明 例 子 如 下 :

ex t e r n  i n t  i ;
l  无 连 接 ,即 指 唯 一 实 体 ,在 另 一 个 范 围 中 的 同 样 的 名 称 可 能 不 是 相 同

的 对 象 ,例 如 一 个 枚 举 (但 注 意 ， 你 可 以 用 无 连 接 来 向 一 个 对 象 传 递
一 个 指 针 ,这 使 得 在 其 它 转 换 单 元 中 该 对 象 是 可 访 问 的 。 )

具 有 文 件 范 围 的 名 称 的 连 接

以 下 的 连 接 规 则 适 用 于 具 有 文 件 范 围 的 名 称 (不 是 typ e d e f 及 枚 举 器 名 称 ):
l  如 果 一 个 名 称 被 显 式 说 明 为 sta t i c ,则 它 具 有 内 部 连 接 ,标 识 在 转 换



单 元 内 的 一 个 程 序 元 素 。
l  枚 举 器 名 称 及 type d e f 名 称 是 无 连 接
l  具 有 文 件 范 围 的 所 有 其 它 的 名 称 都 是 外 部 连 接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l  如 果 一 个 具 有 文 件 范 围 的 函 数 名 称 被 显 式 说 明 为 in l i n e ,如 果 它 被

实 例 化 或 其 地 址 被 引 用 时 ,它 具 有 外 部 连 接 。 因 此 ,对 于 一 个 具 有 文
件 范 围 的 函 数 ,可 能 有 内 部 或 外 部 的 连 接 。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一 个 类 有 内 部 连 接 ,如 果 :

l  不 使 用 C+ +功 能 (例 如 成 员 访 问 控 制 、 成 员 函 数 、 构 造 函 数 、 析 构 函
数 等 )

l  不 用 于 说 明 具 有 外 部 连 接 的 另 一 个 名 称 。 此 限 制 意 味 着 ,类 类 型 对
象 传 递 给 具 有 外 部 连 接 的 函 数 导 致 类 具 有 外 部 连 接 。

具 有 类 范 围 的 名 称 的 连 接

以 下 连 接 规 则 适 用 于 具 有 类 范 围 的 名 称 :
l  静 态 类 成 员 具 有 外 部 连 接
l  类 成 员 函 数 具 有 外 部 连 接
l  枚 举 器 及 typ e d e f 名 称 是 无 连 接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l  被 说 明 为 frien d 函 数 的 函 数 必 须 具 有 外 部 连 接 。 把 一 个 静 态 函 数

说 明 为 fri e n d 会 出 错 。

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具 有 块 范 围 的 名 称 的 连 接

以 下 连 接 规 则 适 用 于 具 有 块 范 围 的 名 称 (局 部 名 称 ):
l  说 明 为 ext e r n 的 名 称 具 有 外 部 连 接 ,除 非 它 们 在 前 面 说 明 为 sta t i c
l  具 有 块 范 围 的 所 有 其 它 名 称 是 无 连 接

具 有 无 连 接 的 名 称

具 有 无 连 接 的 名 称 仅 仅 有 :
l  函 数 参 量
l  没 有 被 说 明 为 ex t e r n 或 s t a t i c 的 块 范 围 名 称
l  枚 举 器
l  在 type d e f 语 句 中 说 明 的 名 称 ,而 当 typ e d e f 语 句 用 于 为 一 个 未 命

名 的 类 类 型 提 供 一 个 名 称 时 是 一 个 例 外 。 如 果 类 具 有 外 部 连 接 ,则
该 名 称 可 能 具 有 外 部 连 接 。以 下 例 子 给 出 了 具 有 外 部 连 接 的 ty p e d e f
名 称 的 情 形 :

ty p e d e f  s t r u c t
 {
   s h o r t  x ;
   s h o r t  y ;
 }  P O I N T



e x t e r n  i n t  M o v e T o ( P O I N T  p t ) ;
t y p e d e f 名 称 PO I N T 成 了 未 命 名 的 结 构 的 类 名 ,然 后 它 被 用 于 说 明 一 个 具 有 外 部
连 接 的 函 数 。
因 为 typ e d e f 名 称 为 无 连 接 ,所 以 在 转 换 单 元 之 间 它 们 的 定 义 可 以 不 同 ,因 为 编
译 是 独 立 地 进 行 的 ,所 以 编 译 器 无 法 检 查 出 这 些 不 同 处 ,结 果 是 ,这 种 类 型 的 错 误
要 到 链 接 时 才 能 被 查 出 。
考 虑 以 下 情 形 :
//转 换 单 元  1
t y p e d e f  i n t  I N T

I N T  m y I n t ;
. . .

//转 换 单 元 2
ty p e d e f  s h o r t  I N T

e x t e r n  I N T  m y I n t
. . .
前 面 的 代 码 在 链 接 时 产 生 一 个 “ 未 分 解 的 外 部 ” 错 误 。
C+ +函 数 仅 能 在 文 件 或 类 范 围 内 定 义 ,以 下 例 子 描 述 了 如 何 定 义 函 数 并 给 出 了 一
个 错 误 的 函 数 定 义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

v o i d  S h o w C h a r ( c h a r  c h ) ;   / /说 明 函 数 Sh o w C h a r

v o i d  S h o w C h a r ( c h a t  c h )    / /定 义 函 数 Sh o w C h a r
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 /函 数 具 有 文 件 范 围
  c o u t  < <  c h ;
}

s t r u c t  C h a r              / /定 义 类 Char
{
  c h a r  S h o w ( ) ;          / /说 明 Sh o w 函 数
  c h a r  G e t ( ) ;           / /说 明 Ge t 函 数
  c h a r  c h ;
 } ;

c h a r  C h a r : : S h o w ( )     / /  定 义 具 有 类 范 围 的 Show 函 数
{
  c o u t  < <  c h ;
  r e t u r n  c h
}
    
v o i d  G o o d F u n c D e f ( c h a r  c h )   / /  定 义 具 有 文 件 范 围 的 Goo d F u n c D e f



{
    i n t  B a d F u n c D e f ( i n t  i )   // 错 误 地 嵌 套 函 数
    {
       r e t u r n  i  *  7 ;
    }
    f o r  ( i n t  i  =  0 ; i  <  B a d F u n c D e f ( 2 ) ;  + + i )
        c o u t  < <  c h ;
        c o u t  < <  " \  n "  ;
}

连 接 到 非 C++函 数 :

只 有 在 前 面 说 明 为 具 有 C 连 接 的 C 函 数 和 数 据 才 能 被 访 问 。 可 是 ,它 们 必 须 定 义
在 分 开 的 编 译 过 的 转 换 单 元 中 。
语 法
连 接 规 格 :
    e x t e r n  字 符 串 文 字 {说 明 表 o p t}
    e x t e r n  字 符 串 文 字  说 明
说 明 表 :
   说 明
   说 明 表  说 明
Mic r o s o f t  C + +支 持 字 符 串 文 字 域 中 的 字 符 串 “ C” 和 “ C+ +”。 以 下 例 子 给 出 了
可 选 择 的 具 有 C 连 接 的 名 称 的 说 明 方 法 :



//说 明 pr i n t f 具 有 C 连 接
ext e r n  " C "  i n t  p r i n t f  ( c o n s t  c h a r  * f m t , . . . ) ;

//使 头 文 件 "ci n c l u d e . h 中 的 所 有 内 容 具 有 C 连 接
ext e r n  " C "
{
# i n c l u d e  < c i n c l u d e . h >
}

//说 明 具 有 C 连 接 的 两 个 函 数 Show C h a r 和 Get C h a r
e x t e r n  " C "
{
c h a r  S h o w C h a r ( c h a r  c h ) ;
c h a r  G e t C h a r ( v o i d ) ;
}

//定 义 具 有 C 连 接 的 两 个 函 数 Show C h a r 和 Get C h a r
e x t e r n  " C "  c h a r  S h o w C h a r ( c h a r  c h )
{
    p u t c h a r ( c h ) ;
    r e t u r n  c h ;
}



  
e x t e r n  " C "  c h a r  G e t C h a r ( v o i d )
{
    c h a r  c h ;

    c h  =  g e t c h a r ( ) ;
    r e t u r n  c h
}

//说 明 一 个 具 有 C 连 接 的 全 局 变 量 err n o
e x t e r n  " C "  i n t  e r r n o ;

启 动 和 结 束

通 过 使 用 两 个 函 数 :m a i n 和 ex i t ,使 程 序 方 便 地 启 动 和 结 束 。 其 它 的 启 动 和 结 束
代 码 可 能 被 执 行 。

程 序 启 动 :m a i n 函 数

一 个 被 称 为 ma i n 的 特 殊 函 数 是 所 有 C+ +程 序 的 入 口 点 ,此 函 数 并 未 被 编 译 器 预
定 义 ,而 是 必 须 在 程 序 文 本 中 提 供 。 如 果 你 正 在 编 写 依 附 于 单 代 码 程 序 设 计 模 式
的 代 码 ,你 可 以 使 用 main 的 宽 字 符 版 本 wmain。 ma i n 的 说 明 语 法 是 :



i n t  m a i n ( ) ;
或 ,可 选 地 :
in t  m a i n ( i n t  a r g c[ , c h a r  * a r g v[ ]  [ , c h a r *  e n v p[ ] ] ] ) ;
w m a i n 的 说 明 语 法 如 下 :
in t  w m a i n ( ) ;
或 ,可 选 地 :
in t  w m a i n ( i n t  a r g c [ , w c h a r _ t  * a r g v[ ] [ , w c h a r _ t  * e n v p [ ] ] ] ) ;
另 外 ,ma i n 和 wm a i n 函 数 还 可 被 说 明 为 返 回 值 是 void(无 返 回 值 )。如 要 你 将 ma i n
或 wm a i n 说 明 为 返 回 值 vo i d ,则 用 ret u r n 语 句 无 法 向 父 进 程 或 操 作 系 统 返 回 退
出 代 码 。当 ma i n 或 wm a i n 被 说 明 为 void 时 ,若 要 返 回 退 出 代 码 ,则 必 须 使 用 ex i t
函 数 。

使 用 w m a i n 代 替 m a i n

在 单 代 码 程 序 设 计 模 式 中 ,你 可 以 定 义 ma i n 函 数 的 宽 字 符 版 本 。 如 果 你 想 编 写
可 移 植 的 依 附 于 单 代 码 规 格 的 代 码 ,则 使 用 wma i n 代 替 ma i n。
你 用 与 main 相 似 的 格 式 说 明 wm a i n 的 形 式 参 量 ,而 后 你 可 以 向 程 序 传 递 宽 字 符
参 量 及 可 选 地 宽 字 符 环 境 指 针 。 wm a i n 的 ar g v 和 en v p 参 量 是 wch a r _ t  *类 型 。
如 果 你 的 程 序 使 用 ma i n 函 数 ,则 在 程 序 开 始 处 由 操 作 系 统 创 建 了 一 个 多 字 节 字
符 环 境 , 环 境 的 一 个 宽 字 符 拷 贝 仅 在 需 要 时 创 建 。 ( 例 如 , 通 过 对 _wg e t e n v 或
_w p u t e n v 函 数 的 调 用 )。 在 第 一 次 调 用 _wp u t e n v 或 第 一 次 调 用 _wg e t e n v 时 ,如
果 已 经 存 在 MBCS 环 境 , 则 一 个 相 应 的 宽 字 符 字 符 串 环 境 被 创 建 , 且 由 一 个
_we n v i r o n 全 局 变 量 指 向 ,它 是 _e n v i r o n 全 局 变 量 的 宽 字 符 版 本 。 在 这 点 上 ,环



境 的 两 份 拷 贝 (M B C S 和 单 代 码 )同 时 存 在 ,且 在 程 序 的 整 个 生 存 期 中 由 操 作 系 统
获 得 。
同 样 地 ,如 果 你 的 程 序 使 用 wm a i n 函 数 ,则 在 第 一 次 调 用 _p u t e n v 或 ge t e n v 时 创
建 一 个 MBC S ( A S C I I )环 境 ,且 由 全 局 变 量 _en v i r o n 指 向 。
有 关 MBCS 环 境 的 更 多 信 息 , 参 见 “ Mi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  C + +  6 . 0 参 考 库 ” 的
“ Mi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  C + +  6 . 0 运 行 库 参 考 ” 中 的 第 2 章 “ 单 字 节 和 多 字 节 字 符
集 ”。

参 量 变 义

在 原 型 :
in t  m a i n ( i n t  a r g c[ , c h a r  * a r g v[ ] [ , c h a r  *e n v p [ ] ] ] ) ;
或
in t  w m a i n ( i n t  a r g c [ , w c h a r _ t  * a r g v[ ] [ , w c h a r t _ t  * e n v p [ ] ] ] ) ;
中 的 参 量 允 许 进 行 方 便 的 参 量 命 令 行 语 法 分 析 ,且 可 选 择 地 访 问 环 境 变 量 。 参 量
定 义 如 下 :
a r g c
包 含 跟 随 在 a r g v 后 面 的 参 量 个 数 的 整 数 。 ar g c 参 量 总 是 大 于 或 等 于 1。
a r g v
是 一 个 以 空 格 结 尾 字 符 串 的 数 组 ,表 示 由 程 序 的 用 户 在 命 令 行 输 入 的 参 量 。 通 过
转 换 , a r g v[ 0 ]是 调 用 程 序 的 命 令 ,ar g v [ 1 ]是 第 一 个 命 令 行 参 量 ,如 此 等 等 ,直 到
ar g v [a r g c] ,它 总 是 为 NU L L。有 关 截 取 命 令 行 处 理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本 章 后 面“ 定
制 C+ +命 令 行 处 理 ”。



第 一 个 命 令 行 参 量 总 是 ar g v [ 1 ] ,而 最 后 一 个 是 a r g v[ a r g c - 1 ]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e n v p
e n v p 数 组 用 于 Mic r o s o f t  C + +中 ,它 也 是 很 多 UN I X 系 统 的 常 见 的 扩 充 。 它 是 一
个 字 符 串 数 组 ,用 于 表 示 在 用 户 环 境 设 置 的 变 量 ,此 数 组 由 一 个 NULL 项 结 尾 。 关
于 截 取 环 境 处 理 的 信 息 ,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定 制 C+ +命 令 行 处 理 ”。 该 参 量 在 C
中 是 AN S I 兼 容 的 ,但 在 C+ +中 却 不 是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以 下 例 子 展 示 如 何 使 用 ma i n 中 的 a r g c、 a r g v 和 e n v p 参 量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# i n c l u d e  < s t r i n g . h >

v o i d  m a i n ( i n t  a r g c ,  c h a r  * a r g v [ ] ,  c h a r  * e n v p [ ] )
{
   i n t  i N u m b e r L i n e s  =  0 ;   / /缺 省 情 况 是 没 有 行 号

   / /如 果 不 只 提 供 了 .EXE 文 件 名 ,而 且 指 定 了 命 令 行 选 项 /n
   / /则 环 境 变 量 的 列 表 是 按 行 编 号 的
   i f  ( a r g c = = 2  & &  s r t i c m p ( a r gv [ 1 ] , " / n " ) = = 0 )
      i N u m b e r L i n e s = 1 ;

   / /通 过 字 符 串 表 直 到 遇 到 NU L L



   f o r  ( i n t  i = 0 ;  e n v p [ i ] ! = N U L L ; + + i )
   {
      i f  ( i N u m b e r L i n e s )
         c o u t  < <  i  < <  " :  " < <  e n v p [ i ] < < " \ n "
   }
}

通 配 符 扩 展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你 可 以 在 命 令 行 使 用 通 配 符 问 号 (? )和 星 号 (* ) ,指 定 文 件 名 和 路 径 变 量 。 命 令 行
参 量 由 被 称 为 _s e t a r g v 的 例 行 程 序 处 理 。 缺 省 地 ,_s e t a r g v 将 通 配 符 扩 展 为 单
独 字 符 串 进 入 ar g v 字 符 串 数 组 中 ,如 果 通 配 符 变 量 未 找 到 匹 配 ,则 参 量 作 为 文 字
传 送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分 析 C + +命 令 行 变 量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M i c r o s o f t  C / C + +开 始 代 码 使 用 以 下 规 则 解 释 操 作 系 统 命 令 行 给 出 的 参 量 :

l  参 量 由 空 白 定 界 ,可 以 是 一 个 空 格 或 一 个 制 表 符
l  插 入 字 符 (^ )不 被 认 为 是 一 个 转 义 字 符 或 定 界 符 。 在 传 递 给 程 序 中

的 argv 数 组 前 ,字 符 由 操 作 系 统 中 命 令 行 语 法 分 析 程 序 进 行 完 全 处
理 。



l  由 双 引 号 包 围 的 字 符 串 (“ 字 符 串 ” )被 解 释 为 单 个 参 量 ,而 不 管 其
中 是 否 包 含 空 白 。 被 引 号 括 起 的 字 符 串 可 以 嵌 入 参 量 中 。

l  由 反 斜 杠 引 导 的 一 个 双 引 号 (\ " )被 解 释 为 一 个 文 字 双 引 号 字 符 (" )
l  反 斜 杠 被 作 为 文 字 解 释 ,除 非 它 们 后 面 紧 跟 一 个 双 引 号 。
l  如 果 偶 数 个 反 斜 杠 后 面 跟 随 一 个 双 引 号 ,则 为 每 对 反 斜 杠 放 一 个 反

斜 杠 到 argv 数 组 中 ,双 引 号 被 解 释 为 一 个 字 符 串 定 界 符 。
l  如 果 奇 数 个 反 斜 杠 后 面 跟 随 一 个 双 引 号 ,为 每 对 反 斜 杠 放 一 个 反 斜

杠 到 ar g v 数 组 中 ,双 引 号 则 被 剩 下 的 反 斜 杠 进 行 “ 转 义 ” 而 使 得 一
个 文 字 双 引 号 (")放 入 到 ar g v 中 。

以 下 例 子 说 明 命 令 行 参 量 是 如 何 被 传 递 的 :
i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v o i d  m a i n ( i n t  a r g c ,  / /数 组 ar g v 中 的 字 符 串 个 数
          c h a r  * a r g v [ ] ,  / /命 令 行 参 量 字 符 串 数 组
          c h a r  * e n v p [ ]  ) / /环 境 变 量 字 符 串 数 组
{
   i n t  c o u n t ;

  / /显 示 每 个 命 令 行 参 量
  c o u t  < <  " \ n C o m m a n d - l i n e  a r g u m e n t s : \ n " ;
  f o r  (  c o u n t  =  0 ; c o u n t  <  a r g c ; c o u n t + + )
      c o u t  < <  "  a r g v [ " < < c o u n t < < " ]    "



          < <  a r g v [ c o u n t ] < <  " \ n " ;
}
表 2 . 2 给 出 例 子 输 入 和 预 期 的 输 出 以 说 明 前 面 列 出 的 规 则 。

表 2. 2   语 法 分 析 命 令 行 的 结 果

命 令 行 输 入 ar g v [ 1 ] a r g v [ 2 ] a r g v [ 3 ]

  " a b c " d  e a b c d e

  a \ \ \ b  d " e  f " g  h a \ \ \ b d e  f g h

  a \ \ \ " b  c  d a \ " b c d

  a \ \ \ " b  c "  d  e a \ \ b  c d e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定 制 C + +命 令 行 处 理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如 果 你 的 程 序 不 采 用 命 令 行 参 量 ,你 可 以 通 过 截 取 执 行 命 令 行 处 理 的 库 例 行 程 序
的 使 用 而 节 省 一 小 部 分 空 间 。 这 个 例 行 程 序 被 称 为 _se t a r g v 且 在“ 通 配 符 扩 展 ”
中 描 述 。 为 了 截 取 它 的 使 用 ,在 包 含 ma i n 函 数 的 文 件 中 定 义 一 个 例 程 ,什 么 也 不
做 ,但 要 命 名 为 _se t a r g v ;然 后 对 _se t a r g v 的 调 用 将 被 你 定 义 的 _se t a r g v 去 满 足 ,
则 没 有 加 载 其 库 版 本 。
类 似 地 ,如 果 你 从 未 通 过 e n v p 参 量 访 问 环 境 表 ,但 可 以 提 供 你 自 己 的 空 例 程 取 代
环 境 处 理 例 程 _se t e n v p。就 如 同 使 用 _se t a r g v 函 数 ,_ s e t e n v p 必 须 说 明 为 ex t e r n
“ C”。



你 的 程 序 可 能 调 用 C 运 行 时 库 中 的 spa w n 或 ex e c 例 程 簇 。 如 果 是 这 种 情 况 ,你
不 能 取 消 环 境 处 理 例 程 ,因 为 这 个 例 程 用 于 从 父 进 程 向 子 进 程 传 递 一 个 环 境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m a i n 函 数 限 制

m a i n 函 数 有 几 条 限 制 不 适 用 任 何 其 它 的 C+ +函 数 。 ma i n 函 数 :
l  不 能 重 载 (参 见 第 12 章 “ 重 载 ” )
l  不 能 说 明 为 in l i n e
l  不 能 说 明 为 st a t i c
l  不 能 取 其 地 址
l  不 能 被 调 用

程 序 结 束

在 C+ +中 ,有 几 种 方 式 退 出 程 序 ;
l  调 用 ex i t 函 数
l  调 用 ab o r t 函 数
l  从 ma i n 执 行 一 条 ret u r n 语 句

ex i t 函 数

在 标 准 包 括 文 件 STD L I B . H 中 说 明 的 ex i t 函 数 用 于 终 止 一 个 C+ +程 序 。
提 供 作 为 exit 一 个 参 量 的 值 将 作 为 程 序 返 回 码 或 退 出 码 返 回 给 操 作 系 统 。 通 过
约 定 ,0 返 回 码 意 味 着 程 序 成 功 地 完 成 了 。



注 意 :你 可 以 使 用 定 义 在 STDL I B . H 中 的 常 量 EXI T _ F A I L U R E 和 EX I T _ S U C C E S S 来
指 示 你 的 程 序 的 成 功 或 失 败 。
从 ma i n 函 数 发 出 一 个 re t u r n 语 句 等 价 于 用 其 返 回 值 作 参 量 去 调 用 ex i t 函 数 。
有 关 更 多 的 信 息 参 见 “ Mi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  C + +  6 . 0 运 行 库 参 考 ” 中 的 “ ex i t”。

a b o r t 函 数

也 在 标 准 包 括 文 件 STD L I B . H 中 说 明 的 abo r t 函 数 用 于 终 止 一 个 C+ +程 序 。 ex i t
和 ab o r t 之 间 的 区 别 是 :e x i t 允 许 C+ +发 生 运 行 终 止 处 理 (调 用 全 局 变 量 析 构 函
数 ),而 abo r t 则 是 立 即 终 止 程 序 。 有 关 更 多 的 信 息 参 见 “ Mi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
C + + 6 . 0 运 行 库 参 考 ” 中 的 “ abort”。

r e tu rn 语 句

从 ma i n 发 出 一 条 ret u r n 语 句 在 功 能 上 等 价 于 调 用 exit 函 数 。 考 虑 以 下 例 子 :
in t  m a i n
{
   e x i t  ( 3 ) ;
   r e t u r n  3 ;
}
在 上 例 中 ex i t 和 re t u r n 语 句 功 能 上 是 完 全 相 同 的 ,可 是 C+ +要 求 在 返 回 一 个 数
值 时 函 数 应 有 返 回 类 型 而 不 是 void。 re t u r n 语 句 允 许 从 ma i n 返 回 一 个 值 。



额 外 的 启 动 考 虑

在 C+ +中 ,对 象 的 构 造 函 数 和 析 构 函 数 可 以 包 含 执 行 用 户 代 码 ,因 此 ,了 解 进 入
ma i n 之 前 发 生 了 什 么 初 始 化 以 及 从 ma i n 退 出 以 后 什 么 析 构 函 数 被 调 用 是 很 重
要 的 (有 关 对 象 的 构 造 函 数 和 析 构 函 数 ,参 见 第 11 章 “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” 中 的 “ 构
造 函 数 ” 和 “ 析 构 函 数 ” )在 进 入 ma i n 之 前 发 生 了 以 下 初 始 化 :

l  静 态 数 据 缺 省 初 始 化 为 0。 没 有 明 确 初 始 化 的 所 有 静 态 数 据 在 执 行
任 何 其 它 代 码 包 括 运 行 初 始 化 前 均 被 设 定 为 0。 静 态 数 据 成 员 还 必
须 加 以 显 式 地 定 义 。

l  在 一 个 转 换 单 元 中 的 全 局 静 态 对 象 的 初 始 化 。 它 的 发 生 可 能 出 现 在
进 入 ma i n 之 前 或 在 对 象 的 转 换 单 元 中 的 任 何 函 数 或 对 象 的 第 一 次
使 用 之 前 。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在 Mic r o s o f t  C + +中 ,全 局 静 态 对 象 在 进 入 ma i n 之 前 初 始 化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全 局 静 态 对 象 是 彼 此 相 互 依 赖 的 ,但 在 不 同 的 转 换 单 元 中 可 能 产 生 不 正 确 的 动
作 。

额 外 的 终 止 考 虑

你 可 以 用 ex i t、 re t u r n 或 a b o r t 终 止 一 个 C+ +程 序 。 可 以 使 用 ate x i t 函 数 增
加 退 出 处 理 ,这 些 在 下 节 中 讨 论 。



使 用 ex i t 或 r e tu rn

当 你 从 ma i n 中 调 用 ex i t 或 执 行 一 条 ret u r n 语 句 时 ,静 态 对 象 按 照 与 初 始 化 相
反 的 顺 序 被 销 毁 ,下 面 的 例 子 显 示 了 如 何 初 始 化 和 清 除 工 作 的 :
#i n c l u d e  < s t d i o . h >
c l a s s  S h o w D a t a
{
p u b l i c :
    / /构 造 函 数 打 开 一 个 文 件
    S h o w D a t a ( c o n s t  c h a r  * s z D e v )
    {
       O u t p u t D e v = f o p e n ( s z D e v , " w " ) ;
}

    / /析 构 函 数 关 闭 一 个 文 件
    ~ S h o w D a t a ( )  {  f c l o s e ( O u t p u t D e v ) ;  }

    / / D i s p 函 数 在 输 出 设 备 上 显 示 一 字 符 串
    v o i d  D i s p ( c h a r  * s z D a t a )
   {
       f p u t s ( s z D a t a , O u t p u t D e v ) ;
    }



p r i v a t e :
    F I L E  * O u t p u t D e v ;
};

//定 义 一 个 类 型 为 Sho w D a t a 的 静 态 对 象 ,选 取 的 输 出 设 备 是 "C O N "即 标 准 输 出 设
备
   S h o w D a t a  s d l = " C O N " ;
//定 义 另 一 个 类 型 为 Sho w D a t a 的 静 态 对 象 ,直 接 输 出 到 文 件 "HE L L O . D A T "中
Sh o w D a t a  s d 2 = " C O N " ,

i n t  m a i n ( )
{
    s d 1  D i s p ( " h e l l o  t o  d e f a u l t  d e v i c e \ n " ) ;
    s d 2 . D i s p ( " h e l l o  t o  f i l e  h e l l o . d a t \ n " ) ;

    r e t u r n  0 ;
}
在 上 面 的 例 子 中 ,静 态 对 象 sd1 和 sd 2 在 进 入 main 之 前 被 创 建 并 被 初 始 化 ,在 使
用 re t u r n 语 句 终 止 该 程 序 后 ,先 销 毁 sd2 而 后 是 sd1。 Sh o w D a t a 类 的 析 构 函 数
关 闭 这 些 静 态 对 象 相 关 的 文 件 (有 关 初 始 化 、 构 造 函 数 、 析 构 函 数 的 更 多 信 息 ,
参 见 第 11 章 “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” )。
编 写 这 个 代 码 的 另 一 种 方 法 是 说 明 为 块 范 围 对 象 Sho w D a t a ,且 允 许 它 们 在 超 出



范 围 时 被 销 毁 :
in t  m a i n ( )
{
   S h o w D a t a  s d 1 , s d 2 ( " h e l l o . d a t " ) ;

    s d 1 . D i s p ( " h e l l o  t o  d e f a u l t  d e v i c e \ n " ) ;
    s d 2 . D i s p ( " h e l l o  t o  f i l e  h e l l o . d a t \ n " ) ;

    r e t u r n  0 ;
}

使 用 a tex i t

使 用 ate x i t 函 数 ,你 可 以 指 定 一 个 退 出 处 理 函 数 在 程 序 终 止 前 执 行 。 没 有 一 个
在 at e x i t 调 用 之 前 初 始 化 的 全 局 静 态 对 象 在 退 出 该 处 理 函 数 执 行 前 被 销 毁 的 。

使 用 a b o r t

调 用 ab o r t 函 数 立 即 引 起 终 止 ,它 越 过 初 始 化 的 全 局 静 态 对 象 的 正 常 的 析 构 过 程 ,
还 越 过 了 使 用 at e x i t 函 数 指 定 的 任 何 特 殊 处 理 。

存 储 类

存 储 类 管 理 C++中 的 对 象 和 变 量 的 生 存 期 、 连 接 和 处 理 。 一 个 给 定 的 对 象 只 能



有 一 个 存 储 类 。 本 节 讨 论 数 据 的 C++存 储 类 :
l  自 动 的
l  静 态 的
l  寄 存 器 的
l  外 部 的

自 动 的

自 动 存 储 的 对 象 和 变 量 对 于 一 个 块 的 给 定 实 例 是 局 部 的 。 在 递 归 或 多 线 程 代 码
中 ,自 动 对 象 和 变 量 被 保 证 为 在 一 个 块 的 不 同 实 例 中 有 不 同 的 存 储 。 Mic r o s o f t
C + +在 程 序 的 栈 中 存 储 自 动 的 对 象 和 变 量 。
在 一 个 块 内 定 义 的 对 象 和 变 量 为 au t o 存 储 ,除 非 用 ex t e r n 或 s t a t i c 关 键 字 加
以 指 定 。 自 动 的 对 象 和 变 量 可 以 用 au t o 关 键 字 加 以 指 定 ,但 没 有 必 要 显 式 指 明
au t o。 自 动 的 对 象 和 变 量 是 无 连 接 的 。
自 动 的 对 象 和 变 量 仅 仅 持 续 到 它 们 被 说 明 的 所 在 块 的 结 束 。

静 态 的

被 说 明 为 sta t i c 的 对 象 和 变 量 在 程 序 执 行 期 间 保 留 它 们 的 值 。 在 递 归 代 码 中 ,
一 个 静 态 对 象 或 变 量 在 一 个 块 代 码 的 不 同 实 例 中 确 保 有 相 同 的 状 态 。
在 所 有 块 的 外 部 定 义 的 对 象 和 变 量 缺 省 地 具 有 静 态 生 存 期 和 外 部 连 接 。 被 显 式
地 说 明 为 sta t i c 的 一 个 全 局 对 象 或 变 量 具 有 内 部 连 接 。
静 态 对 象 和 变 量 在 程 序 执 行 的 期 间 是 持 续 的 。



寄 存 器 的

只 有 函 数 的 参 量 和 局 部 变 量 可 以 说 明 为 寄 存 器 存 储 类 。
象 自 动 变 量 一 样 ,寄 存 器 的 变 量 仅 仅 持 续 到 它 们 被 说 明 的 所 在 块 的 结 束 。
编 译 器 不 允 准 用 户 对 寄 存 器 变 量 的 要 求 ,相 反 地 ,当 全 局 优 化 在 使 用 时 ,编 译 器 作
出 自 己 的 寄 存 器 选 择 ,可 是 ,编 译 器 允 准 所 有 re g i s t e r 关 键 字 的 相 关 语 义 。

外 部 的

被 说 明 为 ext e r n 的 对 象 和 变 量 说 明 一 个 定 义 在 另 一 个 转 换 单 元 中 的 对 象 或 一 个
具 有 外 部 连 接 的 封 闭 的 范 围 中 的 对 象 。
具 有 ext e r n 存 储 类 的 con s t 变 量 的 说 明 强 制 变 量 具 有 外 部 连 接 ,一 个 ex t e r n
c o n s t 变 量 的 初 始 化 允 许 定 义 在 转 换 单 元 中 。 在 一 个 转 换 单 元 中 初 始 化 而 不 是
定 义 在 该 转 换 单 元 中 ,这 将 产 生 不 确 定 的 结 果 。
以 下 例 子 给 出 了 两 个 ext e r n 说 明 :D e f i n e d E l s e w h e r e (指 向 定 义 在 一 个 不 同 的 转
换 单 元 中 的 名 称 )和 Def i n e d H e r e (指 向 定 义 在 一 个 封 闭 的 范 围 中 的 名 称 ):
e x t e r n  i n t  D e f i n e d E l s e w h e r e ; / /定 义 在 另 一 个 转 换 单 元 中

void  m a i n ( )
{
    i n t  D e f i n e d H e r e ;
    {
      e x t e r n  i n t  D e f i n e d H e r e ; / /指 向 封 闭 的 范 围 中 的 Def i n e d H e r e



    }
}

对 象 的 初 始 化

一 个 局 部 的 自 动 的 对 象 或 变 量 在 控 制 流 程 每 次 到 达 它 的 定 义 时 都 被 初 始 化 。 一
个 局 部 的 静 态 对 象 或 变 量 在 控 制 流 程 第 一 次 到 达 它 的 定 义 时 被 初 始 化 。 考 虑 以
下 例 子 ,例 子 中 定 义 了 一 个 类 ,它 历 经 对 象 的 初 始 化 和 析 构 ,而 后 定 义 了 三 个 对 象
I1、 I2 和 I3 :
# 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# i n c l u d e  < s t r i n g . h >

/ /定 义 了 一 个 类 ,它 历 经 初 始 化 和 析 构

cla s s  I n i t D e m o

{

p u b l i c :

    I n i t D e m o ( c o n s t  c h a r  * s z W h a t ) ;

    ~ I n i t D e m o ( ) ;

p r i v a t e :

     c h a r  * s z O b j N a m e ;

} ;

/ /类 In i t D e m o 的 析 构 函 数



I n i t D e m o : : I n i t D e m o  ( c o n s t  c h a r  *  s z W h a t )

{

    i f  (  s z W h a t ! = 0   & &  s t r l e n ( s z W h a t ) > 0  )

    {

       / /为 sz O b j N a m e 分 配 存 储 ,然 后 将 szW h a t 初 始 值 拷 贝 到 sz O b j N a m e

       s z O b j N a m e = n e w  c h a r [ s t r l e n ( s z W h a t ) + 1 ] ;

       s t r c p y  ( s z O b j N a m e , s z W h a t ) ;

          c o u t  < <  " I n i t i a l i z i n g "  < <  s z O b j N m a e  < <  " \ n " ;

   }

   e l s e

      s z O b j N a m e = 0 ;

}

/ / I n i t D e m o 的 析 构 函 数

Ini t D e m o : : ~ I n i t D e m o ( )

{

    i f  ( s z O b j N a m e ! = 0 )

    {

      c o u t  < <  " D e s t r o y i n g :  "  < <  s z O b j N a m e  < <  " \ n " ;

      d e l e t e  s z O b j N a m e ;

    }

}



/ /输 入 mai n 函 数

vo i d  m a i n ( )

{

    I n i t D e m o  I 1 ( " A u t o  I 1 " )

    {

      c o u t  < <  " I n  b l o c k . \ n " ;

      I n i t D e m o  I 2 ( " A u t o  I 2 " ) ;

      s t a t i c  I n i t D e m o  I 3 ( " S t a t i c  I 3 " ) ;

    }

    c o u t  < <  " E x i t e d  b l o c k . \ n " ;

}

上 面 的 代 码 描 述 了 对 象 I1、 I2 和 I3 是 如 何 以 及 何 时 被 初 始 化 的 和 何 时 被 销 毁
的 。 该 程 序 的 输 出 为 :
In i t i a l i z i n g :  A u t o  I 1
I n  b l o c k .
I n i t i a l i z i n g :  A u t o  I 2
I n i t i a l i z i n g :  S t a t i c  I 3
D e s t r o y i n g :  A u t o  I 2
E x i t e d  b l o c k .
D e s t r o y i n g :  A u t o  I 1
D e s t r y i n g :  S t a t i c  I 3



关 于 程 序 有 几 点 要 注 意 的 :
第 一 ,I1 和 I2 在 控 制 流 退 出 定 义 它 们 的 块 时 被 自 动 销 毁 。
第 二 ,在 C+ +中 ,没 有 必 要 在 一 个 块 的 开 始 去 说 明 对 象 或 变 量 。 此 外 ,这 些 对 象 仅
当 控 制 流 到 达 它 们 的 定 义 时 才 被 初 始 化 (I 2 和 I3 是 这 种 定 义 的 例 子 ),输 出 确 切
地 显 示 了 他 们 是 何 时 被 初 始 化 的 。
最 后 ,静 态 局 部 变 量 例 如 I3 在 程 序 的 持 续 期 间 保 留 它 们 的 值 ,但 是 在 程 序 结 束 时
被 销 毁 。

类   型

C + +支 持 三 种 对 象 类 型 ：
l  基 本 类 型 是 建 立 在 语 言 中 的 (如 in t、 fl o a t 或 do u b l e )。 这 些 基 本

类 型 的 实 例 通 常 被 称 为 “ 变 量 ”。
l  派 生 类 是 从 内 部 类 型 派 生 的 新 类 型 。
l  类 类 型 是 通 过 现 存 类 型 组 合 创 建 的 新 类 型 ,这 些 在 第 8 章 “ 类 ” 中

讨 论 。

基 本 类 型

C + +中 的 基 本 类 型 分 为 三 类 :“ 整 型 的 ”、“ 浮 点 ” 和 “ vo i d”。 整 型 能 够 处 理 全 部
的 数 ;浮 点 类 型 能 够 指 定 可 能 有 小 数 部 分 的 值 。
vo i d 类 型 描 述 值 的 空 集 。 不 能 指 定 vo i d 类 型 的 变 量 ,它 基 本 上 用 于 说 明 没 有 返



回 值 的 函 数 或 说 明 无 类 型 或 任 意 类 型 的 数 据 的 “ 通 用 ” 指 针 。 任 何 表 达 式 可 显
式 地 转 换 或 造 型 转 换 为 类 型 void,可 是 ,这 些 表 达 式 限 于 以 下 应 用 :

l  一 个 表 达 式 语 句 (参 见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” )。
l  逗 号 运 算 符 的 左 侧 操 作 数 (参 见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” 中 的 “ 逗 号 运 算

符 ” )。
l  条 件 运 算 符 的 (? : )的 第 二 或 第 三 个 操 作 数 (参 见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”

中 的 “ 带 条 件 运 算 符 的 表 达 式 ” )。
表 2. 3 解 释 了 类 型 尺 寸 的 限 制 ,这 些 限 制 是 独 立 于 Mic r o s o f t 实 现 的 。



表 2. 3   C + +语 言 的 基 本 类 型

目 录 类 型 内 容

整 型 cha r 类 型 cha r 是 整 型 ,通 常 包 含 执 行 字 符 集 的 成 员 ，

在 Mic r o s o f t  C + +中 ,这 是 AS C I I 码

C+ + 编 译 器 把 类 型 为 cha r 、 si g n e d  c h a r 和

un s i g n e d  c h a r 的 变 量 作 为 具 有 不 同 的 类 型 对

待 。 类 型 为 ch a r 的 变 量 被 提 升 为 int ,就 好 象 它

们 缺 省 为 si g n e d  c h a r ,除 非 使 用 /J 编 译 选 项 。

在 这 种 情 况 下 ,它 们 被 作 为 类 型 uns i g n e d  c h a r ,

且 被 提 升 为 不 带 符 号 扩 展 的 int

 s h o r t 类 型 sho r t  i n t (或 简 称 sho r t )是 一 个 整 型 ,大

于 或 等 于 ch a r 类 型 的 尺 寸 ,小 于 或 等 于 int 类

型 的 尺 寸

sho r t 类 型 的 对 象 可 被 说 明 为 sig n e d  s h o r t 或

un s i g n e d  s h o r t

s i g n e d  s h o r t 是 s h o r t 的 同 义 词

int 类 型 int 是 整 型 ,它 大 于 或 等 于 sh o r t  i n t 类 型

的 尺 寸 ,小 于 或 等 于 类 型 lon g 的 尺 寸

int 类 型 的 对 象 可 被 说 明 为 sign e d  i n t 或

un s i g n e d  i n t。 s i g n e d  i n t 是 in t 的 同 义 词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_ _ i n tn 指 定 整 型 变 量 的 尺 寸 ,这 里 的 n 是 以 位 为 单 位 给

出 的 尺 寸 ,n 的 值 可   以 是 8、 16、 32 或 64

l o n g 类 型 lon g (或 lon g  i n t ) 是 大 于 或 等 于 类 型 int

的 尺 寸 的 整 型

lon g 类 型 的 对 象 可 被 说 明 为 sig n e d  l o n g 或

un s i g n e d  l o n g

s i g n e d  l o n g 是 lo n g 的 同 义 词

浮 点 fl o a t 类 型 f l o a t 是 最 小 的 浮 点 类 型

doubl e 类 型 dou b l e 是 一 个 浮 点 类 型 , 它 大 于 或 等 于

flo a t 类 型 的 尺 寸 ,但 小 于 或 等 于 lon g  d o u b l e

类 型 的 尺 寸

 l o n g  d o u b l e * 类 型 lon g  d o u b l e 是 一 个 等 于 类 型 do u b l e 的 浮

点 类 型

* l o n g  d o u b l e 和 do u b l e 的 表 示 是 完 全 相 同 的 ,可 是 lon g  d o u b l e 和 d o u b l e 是
两 种 类 型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表 2. 4 列 出 了 Mic r o s o f t  C + +中 基 本 类 型 所 需 的 存 储 空 间 大 小 。



表 2. 4   基 本 类 型 的 尺 寸

类 型 尺 寸

c h a r , u n s i g n e d  c h a r , s i g n e d  c h a r 1 个 字 节

sh o r t , 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2 个 字 节

int , u n s i g n e d  i n t 4 个 字 节

lon g ,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4 个 字 节

flo a t 4 个 字 节

dou b l e 8 个 字 节

lon g  d o u b l e * 8 个 字 节

* l o n g  d o u b l e 和 do u b l e 的 表 示 是 完 全 相 同 的 ,但 lo n g  d o u b l e 和 d o u b l e 是 两
种 类 型 。

关 于 类 型 转 换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第 3 章 “ 标 准 转 换 ”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指 定 尺 寸 的 整 型

M i c r o s o f t  C + +还 支 持 指 定 尺 寸 的 整 型 ,你 可 以 使 用 _ _i n tn 类 型 指 示 符 来 说 明 8、
16、 32 或 64 位 的 整 数 变 量 ,其 中 n 是 整 型 变 量 的 尺 寸 ,n 值 可 为 8， 16， 32， 或
64。 以 下 例 子 为 每 个 这 些 指 定 尺 寸 的 整 型 数 说 明 一 个 变 量 :
_ _ i n t 8   n S m a l l  ;    / /说 明 8 位 整 数
_ _ i n t 1 6  n M e d i u m  ;   / /说 明 16 位 整 数



_  _ i n t 3 2  n L a r g e  ;    / /说 明 32 位 整 数
_ _ i n t 6 4  n H u g e  ; / /说 明 64 位 整 数
类 型 __i n t 8、 _  _i n t 1 6 和 _  _i n t 3 2 是 具 有 同 样 尺 寸 的 ANSI 类 型 的 同 义 词 ,对 编 写
在 跨 多 平 台 中 行 为 相 同 的 可 移 植 代 码 很 有 用 。 注 意 , _ _i n t 8 数 据 类 型 是 类 型 ch a r
的 同 义 词 , _  _i n t 1 6 是 类 型 sho r t 的 同 义 词 , _ _i n t 3 2 是 类 型 in t 的 同 义 词 , _ _i n t 6 4
数 据 类 型 在 AN S I 中 没 有 等 价 类 。
由 于 _ _int8 、 _ _i n t 1 6 和 _ _i n t 3 2 被 编 译 器 认 为 是 对 应 的 同 义 词 ,所 以 在 使 用 这 些
类 型 作 参 量 去 重 载 函 数 调 用 时 ,应 加 以 小 心 。 例 如 ,以 下 C+ +代 码 将 产 生 一 个 编
译 错 误 。
voi d  M y F u n c ( _  _ i n t 8 )  { }
v o i d  M y F u n c ( c h a r )  { }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 _  _ i n t 8  n e w V a l ;
    c h a r  M y C h a r ;
    M y F u n c ( M y C h a r ) ;  / /不 明 确 的 函 数 调 用 ;
    M y F u n c ( n e w V a l ) ;  / / c h a r 与 _ _i n t 8 是 同 义 词 。
}

派 生 类 型

派 生 类 型 是 可 被 用 于 程 序 中 ,可 包 含 直 接 派 生 类 型 和 复 合 派 生 类 型 的 新 类 型 。



直 接 派 生 的 类 型

从 已 存 在 类 型 直 接 派 生 的 新 类 型 是 指 向 、 指 示 或 (在 函 数 情 形 )传 输 类 型 数 据 以
返 回 一 个 新 类 型 的 类 型 。

l  变 量 或 对 象 数 组
l  函 数
l  一 个 给 定 类 型 的 指 针
l  对 象 的 引 用
l  常 量
l  类 成 员 指 针

变 量 或 对 象 数 组
变 量 或 对 象 数 组 可 以 包 含 指 定 数 目 的 特 定 类 型 ,例 如 ,从 整 型 派 生 的 数 组 是 一 个
类 型 为 in t 的 数 组 。 以 下 代 码 例 子 说 明 并 定 义 了 一 个 10 个 in t 变 量 的 数 组 和 一
个 含 有 类 Sam p l e C l a s s 的 5 个 对 象 的 数 组 :
int   A r r a y O f I n t [ 1 0 ] ;
S a m p l e C l a s s  a S a m p l e C l a s s [ 5 ] ;
函 数
函 数 有 0 个 或 多 个 给 定 类 型 的 参 量 以 及 返 回 指 定 类 型 的 对 象 (或 什 么 也 不 返 回 ,
如 果 函 数 具 有 vo i d 返 回 类 型 )。
一 个 给 定 类 型 的 指 针
变 量 或 对 象 的 指 针 选 择 存 储 器 中 的 一 个 对 象 。 对 象 可 以 是 全 局 的 、 局 部 的 (或 栈
结 构 )或 动 态 分 配 的 。 给 定 类 型 的 函 数 指 针 允 许 程 序 在 一 个 特 定 对 象 或 多 个 对 象
上 的 函 数 延 迟 选 择 直 到 运 行 时 。 以 下 例 子 给 出 了 一 个 指 向 类 型 为 char 的 变 量 的



指 针 定 义 :
ch a r  * S z P a t h S t r ;
对 象 的 引 用
对 象 的 引 用 为 通 过 引 用 访 问 对 象 提 供 了 一 种 便 利 的 方 法 ,但 与 使 用 通 过 值 访 问 对
象 所 要 求 的 语 法 相 同 。 以 下 例 子 描 述 了 如 何 使 用 作 为 函 数 参 量 和 作 为 函 数 返 回
类 型 的 引 用 :
Bi g C l a s s T y p e  & f u n c ( B i g C l a s s T y p e  & o b j n a m e )
{
    o b j n a m e . D o S o m e t h i n g ( ) ; / /注 意 ,使 用 了 成 员 运 算 符 (. )

    o b j n a m e . S o m e D a t a = 7 ; / /通 过 非 con s t 引 用 传 递 的 数 据 是 可 修 改 的 。

    r e t u r n  o b j n a m e ;
}
关 于 通 过 引 用 向 函 数 传 递 对 象 的 几 个 要 点 是 :

l  访 问 class、 st r u c t 和 u n i o n 对 象 的 成 员 的 语 法 是 相 同 的 ,就 如 同
它 们 通 过 值 :成 员 运 算 符 (. )传 递 一 样 。

l  在 函 数 调 用 前 未 拷 贝 对 象 ,传 递 它 们 的 地 址 ,这 可 以 减 少 函 数 调 用 的
系 统 开 销 。

另 外 ,返 回 一 个 引 用 的 函 数 仅 需 要 接 收 它 们 所 指 的 对 象 的 地 址 ,而 不 是 整 个 对 象
的 拷 贝 。
尽 管 上 面 的 例 子 仅 仅 是 用 函 数 进 行 上 下 文 通 信 中 的 引 用 ,但 引 用 并 不 限 于 此 种 应



用 。 例 如 ,考 虑 一 个 函 数 需 要 l 值 的 情 况 — — 重 载 运 算 符 的 普 通 要 求 :
cl a s s  V e c t o r
{
p u b l i c :
    P o i n t  & o p e r a t o r [ ] ( i n t  n S u b s c r i p t ) ;   / /函 数 返 回 一 个 引 用 类 型

...
};
上 面 的 说 明 为 类 Vecto r 指 定 了 一 个 用 户 定 义 的 下 标 运 算 符 。在 一 个 赋 值 语 句 中 ,
出 现 两 种 可 能 的 状 态 ;
Ve c t o r  v l ;
i n t  i ;
P o i n t  p ;
v l [ 7 ] = p ;   / / V e c t o r 用 作 一 个 l 值
p= v l [ 7 ] ;   / / V e c t o r 用 作 一 个 r 值
后 一 种 情 况 ,即 vl [ 7 ]用 作 一 个 r 值 ,可 以 不 用 引 用 去 实 现 。 可 是 ,前 一 种 情 况 ,
即 vl [ 7 ]用 作 一 个 l 值 ,如 果 不 用 引 用 类 型 的 函 数 就 不 能 方 便 地 实 现 。 从 概 念 上
讲 ,前 面 例 子 中 最 后 两 条 语 句 翻 译 为 以 下 代 码 :
vl . o p e r a t o r [ ] ( 7 ) = 3 ;   / / V e c t o r 用 作 一 个 l 值
i= v l . o p e r a t o r [ ] ( 7 ) ;   / / V e c t o r 用 作 一 个 r 值
当 用 这 种 方 式 去 看 时 ,容 易 看 到 第 一 个 语 句 必 定 为 一 个 l 值 ,在 赋 值 语 句 的 左 侧
且 语 义 正 确 。



关 于 重 载 以 及 特 殊 情 况 的 重 载 运 算 符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第 12 章“ 重 载 ” 中 的“ 重
载 运 算 符 ”。
你 还 可 以 使 用 引 用 去 说 明 一 个 变 量 或 对 象 的 一 个 con s t 引 用 。 说 明 为 co n s t 的
一 个 引 用 保 留 了 通 过 引 用 传 递 参 量 的 效 能 ,而 防 止 被 调 用 函 数 修 改 最 初 对 象 。 考
虑 以 下 代 码 :
// I n v a l u e 是 一 个 const 引 用 。
voi d  P r i n t I n t ( c o n s t  i n t  & I n t V a l u e )
{
    p r i n t f ( " % d \ n " , I n t V a l u e ) ;
}
引 用 初 始 化 不 同 于 对 一 个 引 用 类 型 的 变 量 的 赋 值 ,考 虑 以 下 代 码 ;
in t  i = 7 ;
i n t  j = 5 ;

//引 用 初 始 化
int  & r i = i ;   / /  初 始 化 ri 指 向 i。
int  & r j = j ;   / /  初 始 化 rj 指 向 j。

//赋 值
ri= 3 ;       / / i 现 在 等 于 3
rj = 1 2 ;      / / j 现 在 等 于 12
r i = r j ;       / / i 现 在 等 于 (12)。



常 量
关 于 C+ +中 允 许 的 各 种 常 量 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1 章 “ 词 法 规 定 ” 中 的 “ 文 字 ”。
类 成 员 指 针
这 些 指 针 定 义 一 个 类 型 指 向 一 个 特 殊 类 型 的 类 成 员 ,这 样 的 一 个 指 针 可 以 被 类 类
型 的 任 何 对 象 或 类 类 型 派 生 类 型 的 任 何 对 象 所 使 用 。
使 用 类 成 员 指 针 增 强 了 C+ +语 言 的 类 型 安 全 性 ,如 表 2. 5 所 列 的 对 成 员 指 针 可 以
使 用 三 种 新 运 算 符 和 结 构 。

表 2. 5   和 成 员 一 起 使 用 的 运 算 符 和 结 构

运 算 符 或 结 构 语 法 使 用

: : * t y p e : : * p t r - n a m e 成 员 指 针 说 明 。 typ e 指 定 类

名 , p t r _ n a m e 指 定 成 员 指 针 名 。

成 员 指 针 可 被 初 始 化 ,例 如 :

M y T y p e : : * p M y T y p e = & M y T y p e : :

i

. * o b j - n a m e . * p t r - n a m e 使 用 一 个 对 象 或 对 象 引 用 间 接

引 用 一 个 成 员 指 针 ,例 如 :

i n t  j = O b j e c t . * p M y T y p e

- > * o b j _ p t r - > * p t r _ n a m e 使 用 一 个 对 象 指 针 间 接 引 用 一

个 成 员 指 针 ,例 如 :

i n t  j = p O b j e c t - > * p M y T y p e

考 虑 以 下 例 子 ,该 例 子 中 定 义 了 一 个 类 ACl a s s 和 一 个 派 生 类 型 pD A T ,它 指 向 成



员 I1 :
# 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//定 义 类 AC l a s s
{
p u b l i c :
    i n t  I 1 ;
    S h o w ( )  {  c o u t  < <  I 1  < <  " \ n " ;  }
};

//定 义 一 个 派 生 类 型 pD A T ,指 向 类 型 AC l a s s 的 对 象 的 I1 成 员
int  A C l a s s : : * p D A T = & A C l a s s : : I 1 ;
   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A C l a s s  a C l a s s ;    / /定 义 类 型 ACl a s s 的 一 个 对 象 。
  A C l a s s  * p a C l a s s = & a C l a s s ;  / /定 义 对 象 的 一 个 指 针 。

  i n t  i ;
  a C l a s s . * p D A T = 7 7 7 7 ;   / /用 . *运 算 符 对 aCl a s s : : I 1 赋 值
  a C l a s s . S h o w ( ) ;



  i = p a C l a s s - > * p D A T ; / / *运 算 符 间 接 引 用 一 个 指 针

  c o u t  < <  i  < <  " \ n " ;
}
成 员 pDA T 的 指 针 是 从 类 AC l a s s 派 生 的 一 个 新 类 型 ,它 是 一 个 比 in t 的 “ 普 通 ”
指 针 更 强 壮 的 类 型 ,因 为 它 仅 指 向 类 AC l a s s 的 i n t 成 员 (在 此 情 况 为 I1)。 静 态
成 员 的 指 针 是 普 通 指 针 而 不 是 类 成 员 指 针 ,考 虑 以 下 例 子 :
cl a s s  H a s S t a t i c M e m b e r
{
p u b l i c :
  s t a t i c  i n t  S M e m b e r ;
};
i n t   H a s S t a t i c M e m b e r : : S M e m b e r = 0 ;

i n t  * p S M e m b e r = & H a s S t a t i c M e m b e r : : S M e m b e r ;
注 意 ， 该 指 针 的 类 型 是 “ in t 指 针 ” ,而 不 是 “ Has S t a t i c M e m b e r : : i n t 的 指 针 ”。
成 员 指 针 可 以 和 成 员 数 据 一 样 指 向 成 员 函 数 ,考 虑 以 下 代 码 :
#i n c l u d e  < s t d i o . h >
//用 虚 函 数 Ide n t i f y 说 明 一 个 基 类 A, (注 意 在 此 上 下 文 中 ,st r u c t 与 类 是 相 同
的 )
st r u c t  A
{



    v i r t u a l  v o i d  I d e n t i f y ( ) = 0 ;   / /类 A 没 有 定 义
};

//说 明 Id e n t i f y 成 员 函 数 一 个 指 针
voi d  ( A : : * p I d e n t i f y ) ( ) = & A : : I d e n t i f y ;

//说 明 从 类 A 派 生 的 类 B
st r u c t  B  :  p u b l i c  A
{
    v o i d  I d e n t i f y ( ) ;
};

//为 类 B 定 义 Ide n t i f y 函 数
voi d  B : I d e n t i f y ( )
{
    p r i n t f ( "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 i s  B : : I d e n t i f y \ n " ) ;
}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 B  B o b j e c t ;  / /说 明 类 型 B 的 对 象
    A  * p A  ; / /说 明 类 型 A 的 指 针



    P A = & B o b j e c t ; / /使 P A 指 向 类 型 B 的 一 个 对 象
   ( P A - > * p I d e n t i f y ) ( ) ;  / /通 过 成 员 pI d e n t i f y 的 指 针 调 用 Id e n t i f y 函 数
}
该 程 序 的 输 出 是 :
I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 i s  B : : I d e n t i f y
该 函 数 是 通 过 类 型 A 的 一 个 指 针 调 用 的 。 可 是 ,由 于 函 数 是 一 个 虚 函 数 ,p A 所 指
对 象 的 正 确 函 数 被 调 用 。

复 合 派 生 类 型

本 节 描 述 以 下 复 合 派 生 类 型 :
l  类
l  结 构
l  联 合

有 关 集 合 类 型 和 集 合 类 型 的 初 始 化 可 参 见 第 7 章“ 说 明 符 ” 中 的“ 集 合 初 始 化 ”。
类
类 是 组 合 在 一 起 的 一 组 成 员 对 象 、 操 作 这 些 成 员 的 函 数 以 及 (可 选 的 )成 员 对 象
和 函 数 的 访 问 控 制 规 格 。
通 过 将 类 中 对 象 和 函 数 进 行 分 组 ,C++允 许 程 序 员 创 建 派 生 类 型 ,而 不 仅 是 定 义 数
据 ,还 可 以 定 义 对 象 的 行 为 。
类 成 员 在 缺 省 情 况 下 是 私 有 访 问 和 私 有 继 承 的 。 第 8 章 “ 类 ” 中 介 绍 类 。 访 问
控 制 包 含 在 第 10 章 “ 成 员 访 问 控 制 ” 中 。



结 构
C + +的 结 构 与 类 相 同 ,不 同 的 是 所 有 成 员 数 据 和 函 数 缺 省 的 为 公 共 访 问 ,且 继 承 性
缺 省 的 为 公 共 继 承 。
有 关 访 问 控 制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第 10 章 “ 成 员 访 问 控 制 ”。
联 合
联 合 允 许 程 序 员 在 相 同 的 存 储 器 空 间 中 定 义 能 够 包 含 不 同 变 量 的 类 型 。 以 下 代
码 给 出 了 如 何 使 用 一 个 联 合 存 储 几 个 不 同 类 型 的 变 量 :
//说 明 可 以 拥 有 类 型 为 ch a r、 in t 和 ch a r  *的 数 据 的 联 合
uni o n  T o P r i n t
{
    c h a r  c h V a r ;
    i n t  i V a r ;
    c h a r  * s z V a r ;
};

//说 明 一 个 枚 举 类 型 ,用 于 描 述 打 印 的 类 型
enu m  P r i n t T y p e {  C H A R _ T , I N T _ T , S T R I N G _ T  } ;

v o i d  P r i n t (  T o P r i n t  V a r , P r i n t T y p e  T y p e )
{
    s w i t c h ( T y p e )
    {



    c a s e  C H A R _ T :
       p r i n t f ( " % c " , V a r . c h V a r ) ;
       b r e a k ;
    c a s e  I N T _ T :
       p r i n t f ( " % d " , V a r . i V a r ) ;
       b r e a k ;
    c a s e  S T R I N G _ T :
       p r i n t f ( " % s " , V a r . s z V a r ) ;
       b r e a k ;
  }
}

类 型 名 称

基 本 的 和 派 生 的 类 型 的 同 义 词 均 可 使 用 typ e d e f 关 键 字 来 定 义 。 以 下 代 码 描 述
了 ty p e d e f 的 使 用 :
ty p e d e f  u n s i g n e d  c h a r  B Y T E ;      / / 8 位 无 符 号 实 体
typ e d e f  B Y T E  * P B Y T E ;          / /指 向 BY T E 的 指 针

BYT E  C h ;                      / /说 明 一 个 类 型 BY T E 的 变 量
PBYT E  p b C h ;                   / /说 明 一 个 指 向 BY T E 变 量 的 指 针
上 面 的 例 子 给 出 了 基 本 类 型 uns i g n e d  c h a r 和 其 派 生 类 型 uns i g n e d  c h a r  *的
统 一 的 说 明 语 法 。 ty p e d e f 结 构 对 简 化 说 明 也 很 有 用 。 一 个 typ e d e f 说 明 定 义



一 个 同 义 词 ,而 不 是 一 个 新 的 独 立 类 型 。 以 下 例 子 说 明 了 一 个 表 示 指 向 返 回 类 型
为 vo i d 的 函 数 的 指 针 的 类 型 名 (P V F N )。 这 种 说 明 的 好 处 是 在 后 面 的 程 序 中 这 些
指 针 的 数 组 说 明 起 来 非 常 简 单 。
//两 个 函 数 原 型
voi d  f u n c 1 ( ) ;
v o i d  f u n c 2 ( ) ;

//定 义 PV F N 表 示 一 个 指 向 返 回 类 型 为 vo i d 的 函 数 的 指 针
typ e d e f  v o i d  ( * P V F N ) ( ) ;

. . .

//说 明 一 个 函 数 指 针 数 组
PVF N  p v f n [ ] = {  f u n c 1 , f u n c 2  } ;

//调 用 一 个 函 数
(*p v f n [ 1 ] ) ( ) ;

l 值 和 r 值

C + +中 表 达 式 可 以 求 值 为“ l 值 ”或“ r 值 ”。l 值 是 一 个 表 达 式 ,求 值 为 某 个 非 vo i d
的 类 型 ,且 指 定 一 个 变 量 。



l 值 出 现 在 赋 值 语 句 的 左 侧 ,(因 此 用 "l "表 示 ),通 常 为 l 值 的 变 量 可 以 用 co n s t
关 键 字 使 其 不 可 修 改 ,这 样 不 能 出 现 在 赋 值 语 句 的 左 侧 。 引 用 类 型 总 是 l 值 。
术 语 r 值 有 时 用 于 描 述 一 个 表 达 式 的 值 ,且 与 一 个 l 值 区 分 开 来 ,所 有 的 l 值 都
是 r 值 ,但 r 值 不 都 是 l 值 。
一 些 正 确 及 错 误 使 用 的 例 子 ;
i=7 ;      //正 确   变 量 名 i 是 一 个 l 值
7=i ;      //错 误   常 量 7 是 一 个 r 值
j*4 = 7 ;     / /错 误   表 达 式 j* 4 产 生 一 个 r 值
*p= i ;      / /正 确   一 个 间 接 引 用 指 针 是 一 个 l 值
co n s t  i n t  c i = 7 ;  / /说 明 一 个 co n s t 变 量
ci= 9       / / c i 是 一 个 不 可 修 改 的 l 值 ,所 以 赋 值 导 致 一 条 错 误 信 息 的 产 生
((i < 3 )  ?  i : j  ) = 7 ;  / /正 确 ,条 件 运 算 符 (? : )返 回 一 个 l 值
注 意 ： 本 节 的 例 子 描 述 了 运 算 符 未 重 载 时 的 正 确 的 和 错 误 的 用 法 ,通 过 重 载 运 算
符 ,你 可 以 让 一 个 表 达 式 ,如 j* 4 成 为 一 个 l 值 。

数 的 限 制

两 个 标 准 包 括 文 件 LIM I T S . H 和 FL O A T . H 定 义 了 “ 数 的 限 制 ” 或 一 个 给 定 类 型 变
量 所 能 取 的 最 小 和 最 大 值 ,这 些 最 小 值 和 最 大 值 确 保 与 ANS I  C 使 用 相 同 数 据 表
示 的 任 意 C+ + 编 译 器 都 是 可 移 植 的 。 LIM I T S . H 包 含 文 件 为 整 型 定 义 数 的 限
制 ,FL O A T . H 为 浮 点 类 型 定 义 数 的 限 制 。



整 数 限 制

Mi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整 数 类 型 的 限 制 列 在 表 2. 6 中 ,这 些 限 制 同 时 定 义 在 标 准 头 文 件 LIM I T S . H 中 。

表 2. 6   整 型 常 量 的 限 制 常 量

常 量 含 义 值

C H A R _ B I T 不 是 位 域 的 最 小 变 量 的 位 数 8

SC H A R _ M I N s i g n e d  c h a r 类 型 变 量 的 最 小 值 -12 8

S C H A R _ M A X s i g n e d  c h a r 类 型 变 量 的 最 大 值 127

U C H A R _ M A X u n s i g n e d  c h a r 类 型 变 量 的 最 大 值 255 ( 0 x f f )

C H A R _ M I N c h a r 类 型 变 量 的 最 小 值 -12 8 ;如 果 用 /J 选 项 为 0

CH A R _ M A X c h a r 类 型 变 量 的 最 大 值 127 ;如 果 用 /J 选 项 为 255

M B _ L E N _ M A X 在 多 字 符 常 量 中 最 大 字 节 数 2

SH R T _ M I N s h o r t 类 型 变 量 的 最 小 值 -32 7 6 8

S H R T _ M A X s h o r t 类 型 变 量 的 最 大 值 327 6 7

U S H R T _ M A X 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类 型 变 量 的 最 大

值

655 3 5 ( 0 x f f f f )

I N T _ M I N 类 型 变 量 的 最 小 值 -21 4 7 4 8 3 6 4 7 - 1

I N T _ M A X 类 型 变 量 的 最 大 值 214 7 4 8 3 6 4 7

U I N T _ M A X u n s i g n e d  i n t 类 型 变 量 的 最 大 值 429 4 9 6 7 2 9 5 ( 0 x f f f f f f f f

)

L O N G _ M I N l o n g 类 型 变 量 的 最 小 值 -21 4 7 4 8 3 6 4 7 - 1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L O N G _ M A X L o n g 类 型 变 量 的 最 大 值 214 7 4 8 3 6 4 7

U L O N G _ M A X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类 型 变 量 的 最 大 值 424 9 6 7 2 9 5 ( 0 x f f f f f f f f )

如 果 数 值 超 过 了 最 大 的 整 数 表 示 范 围 ,则 Mi c r o s o f t 编 译 器 产 生 错 误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浮 点 数 限 制

Mi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表 2. 7 列 出 了 浮 点 常 量 值 的 限 制 ,这 些 限 制 同 时 定 义 在 标 准 头 文 件 FL O A T . H 中 。
表 2.7  浮 点 常 量 限 制

常 量 含 义 值
F L T _ D I G  6
D B L _ D I G  1 5
L D B L _ D I G

数 字 个 数 q,即 具 有 q 个 十 进 制
数 字 的 浮 点 数 可 舍 入 为 一 个 浮
点 表 示 , 而 且 返 过 来 不 损 失 精
度

 1 5

F L T _ E P S I L O N 最 小 的 正 数 x,如 x+ 1 . 0 不 等 于
1 . 0

1 . 1 9 2 0 2 8 9 6 e - 0 7 F

D B L _ E P S I L O N 2 . 2 2 0 4 4 6 0 4 9 2 5 0 3 1 3 1 e -
0 1 6

L D B L _ E P S I L O N 2 . 2 2 0 4 4 6 0 4 9 2 5 0 3 1 3 1 e -
0 1 6

F L T _ G U A R D 0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F L T _ M A N T _ D I G 在 浮 点 有 效 数 中 由 FLT _ R A D I X

指 定 的
24

D B L _ M A N T _ D I G 基 数 中 的 数 字 位 数 。 基 数 为 2 ; 5 3
L D B L _ M A N T _ D I G 因 此 这 些 值 指 定 位 数 53
F L T _ M A X 最 大 的 可 表 示 的 浮 点 数 3.4 0 2 8 2 3 4 6 6 e + 3 8 f
D B L _ M A X 1 . 7 9 7 6 9 3 1 3 4 8 6 2 3 1 5 8 e + 3

0 8
L D B L _ M A X 1 . 7 9 7 6 9 3 1 3 4 8 6 2 3 1 5 8 e + 3

0 8
F L T _ M A X _ 1 0 _ E X
P

最 大 整 数 ,1 0 的 这 个 数 的 乘 方 38

D B L _ M A X _ 1 0 _ E X
P

是 可 表 示 的 浮 点 数 3 0 8

L D B L _ M A X _ 1 0 _ E
X P

3 0 8

F L T _ M A X _ E X P 最 大 整 数 ,F L T _ R A D O X 的 这 个 数
的 乘 方

1 2 8

D B L _ M A X _ E X P 是 可 表 示 的 浮 点 数 10 2 4
L D B L _ M A X _ E X P 1 0 2 4
F L T _ M I N 最 小 的 正 值 1.1 7 5 4 9 4 3 5 1 e - 3 8 F
D B L _ M I N 2 . 2 2 5 0 7 3 8 5 8 5 0 7 2 0 1 4 e -

3 0 8
L D B L _ M I N 2 . 2 2 5 0 7 3 8 5 8 5 0 7 2 0 1 4 e -

3 0 8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F L T _ M I N _ 1 0 _ E X
P

最 小 负 整 数 ,10 的 这 个 数 的 乘
方

- 3 7

D B L _ M I N _ 1 0 _ E X
P

是 可 表 示 的 浮 点 数 -3 0 7

L D B L _ M I N _ 1 0 _ E
X P

- 3 0 7

F L T _ M I N _ E X P 最 小 负 整 数 ,FL T _ R A D I X 这 个 数
的 乘 方

-1 2 5

D B T _ M I N _ E X P 是 可 表 达 的 浮 点 数 -1 0 2 1
L D B T _ M I N _ E X P - 1 0 2 1
F L T _ N O R M A L I Z E 0
F L T _ R A D I X 指 数 表 示 的 基 数 2
_D B L _ R A D I X 2
_ L D B L _ R A D I X 2
F L T _ R O U N D S 浮 点 加 法 的 舍 入 模 式 1(近 )
_ D B L _ R O U N D S 1 (近 )
_ L D B L _ R O U N D S 1 (近 )

注 意 ， 表 2.7 中 的 信 息 可 能 在 产 品 的 未 来 版 本 中 有 所 不 同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

第 3 章   标  准  转  换

C + +语 言 定 义 了 其 基 本 类 型 之 间 的 转 换 ,还 定 义 了 指 针 、 引 用 和 成 员 指 针 派 生 类
型 的 转 换 。 这 些 转 换 被 称 为 “ 标 准 转 换 ” (有 关 类 型 、 标 准 类 型 和 派 生 类 型 的 更
多 信 息 ,参 见 第 2 章 “ 基 本 概 念 ” 中 的 “ 类 型 ”。 )
本 章 讨 论 以 下 标 准 转 换 :

l  整 型 提 升
l  整 型 转 换
l  浮 点 转 换
l  浮 点 和 整 型 转 换
l  算 术 转 换
l  指 针 转 换
l  引 用 转 换
l  成 员 指 针 转 换

注 意 :用 户 定 义 类 型 可 指 定 它 们 自 己 的 转 换 ,用 户 定 义 类 型 的 转 换 包 含 在 第 11 章
“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” 的 “ 构 造 函 数 ” 和 “ 转 换 ” 中 。
以 下 代 码 产 生 转 换 (在 此 例 子 中 为 整 型 提 升 ):
l o n g  l n u m 1 , l n u m 2 ;
i n t  i n u m ;



/ / i n u m 在 赋 值 前 提 升 为 类 型 lo n g
l n u m 1 = i n u m ;

/ / i n u m 在 乘 法 之 前 提 升 为 类 型 long
l n u m 2 = i n u m * l n u m 2 ;
注 意 :仅 当 转 换 产 生 一 个 引 用 类 型 时 ,转 换 的 结 果 是 一 个 l 值 。 例 如 ,一 个 用 户 定
义 的 转 换 说 明 为 :
o p e r a t o r  i n t & ( )
返 回 一 个 引 用 ,它 是 一 个 l 值 。 可 是 转 换 说 明 为 :
op e r a t o r  i n t ( )
返 回 一 个 对 象 且 不 是 一 个 l 值 。

整 型 提 升

一 个 整 型 对 象 可 转 换 为 另 一 个 宽 整 型 (即 ,一 种 可 以 表 示 更 大 数 值 集 的 类 型 )。 这
种 拓 宽 类 型 的 转 换 被 称 为 “ 整 型 提 升 ”。 使 用 整 型 提 升 ,你 可 以 在 另 一 个 整 型 类
型 的 表 达 式 的 任 意 位 置 使 用 如 下 内 容 :

l  c h a r 和 sh o r t  i n t 类 型 的 对 象 、 文 字 和 常 量
l  枚 举 类 型
l  i n t 位 域
l  枚 举 器

C+ +提 升 是 “ 值 保 留 的 ” ,即 提 升 后 的 值 确 保 与 提 升 前 的 值 一 样 。 在 值 保 留 的 提



升 中 ,如 果 in t 可 表 示 源 类 型 的 所 有 范 围 ,较 短 整 型 对 象 (如 位 域 或 char 类 型 对
象 ) 被 提 升 为 in t 类 型 。 如 果 int 不 能 表 示 值 的 所 有 范 围 ,则 对 象 被 提 升 为
uns i g n e d  i n t 类 型 。 尽 管 这 种 策 略 与 ANS I  C 中 使 用 的 是 一 样 的 ,值 保 留 转 换 并
不 保 留 对 象 的 “ 符 号 性 ”。
值 保 留 提 升 和 保 留 符 号 性 的 提 升 通 常 产 生 相 同 的 结 果 ,可 是 ,如 果 被 提 升 的 对 象
是 以 下 之 一 ,则 它 们 产 生 不 同 的 结 果 :

l  /、 %、 /=、 %=、 <、 <=、 >或 >=的 操 作 数 之 一 。
这 些 运 算 符 确 定 结 果 依 赖 于 符 号 ,因 此 ,值 保 留 和 符 号 保 留 提 升 在 使 用 这 些 操 作
数 时 产 生 不 同 的 结 果 。

l  > >或 > > =的 左 操 作 数
这 个 运 算 符 在 执 行 移 位 操 作 时 对 待 有 符 号 量 和 无 符 号 量 是 不 同 的 。 对 有 符 号 量 ,
右 移 导 致 符 号 位 进 入 空 位 ;对 于 无 符 号 量 ,空 位 填 0。

l  一 个 重 载 函 数 的 一 个 参 量 或 一 个 依 赖 于 参 量 匹 配 操 作 数 的 类 型 的 符
号 的 重 载 运 算 符 (有 关 定 义 重 载 的 运 算 符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第 12 章
“ 重 载 ” 中 的 “ 重 载 的 运 算 符 ” )。

整 型 转 换

整 型 转 换 在 整 数 类 型 之 间 进 行 ,整 数 类 型 为 ch a r、 int 和 lo n g (以 及 这 些 类 型 的
sh o r t、 si g n e d 和 u n s i g n e d 版 本 )。
本 节 描 述 整 型 转 换 的 以 下 类 型 :

l  有 符 号 的 转 为 无 符 号 的



l  无 符 号 的 转 为 有 符 号 的
l  标 准 转 换

有 符 号 的 转 为 无 符 号 的

有 符 号 的 整 型 对 象 可 被 转 换 为 相 应 的 无 符 号 类 型 ,当 这 些 转 换 发 生 时 ,实 际 的 位
模 式 并 没 有 改 变 ,但 是 数 的 解 释 改 变 了 ,考 虑 以 下 代 码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
s h o r t  i = - 3 ;
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 u ;

c o u t  < <  ( u = I)  < <  "\ n ";
}
其 输 出 结 果 如 下 :
65 5 3 3
在 上 面 例 子 中 ,定 义 了 一 个 sig n e d  s h o r t 变 量 i,且 初 始 化 为 一 个 负 数 ,表 达 式
(u = i )使 i 在 赋 给 u 之 前 转 换 为 uns i g n e d  s h o r t 类 型 。



无 符 号 的 转 为 有 符 号 的

无 符 号 的 整 型 对 象 可 被 转 换 为 相 应 的 有 符 号 类 型 。 但 是 如 果 无 符 号 对 象 的 值 的
范 围 超 出 了 有 符 号 类 型 可 表 示 范 围 ,则 这 种 转 换 会 导 致 数 据 的 误 解 释 ,如 下 例 所
示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v i o d  m a i n ( )
{
   s h o r t  I;
   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 u = 6 5 5 3 3 ;

   c o u t  < <  ( I = u )  < <  ″ \ n″
}

其 输 出 结 果 如 下 :
-3
在 上 面 例 子 中 ,u 是 一 个 uns i g n e d  s h o r t 整 型 对 象 ,必 须 转 换 为 一 个 有 符 号 量 与
表 达 式 I= u 的 求 值 相 符 ,由 于 它 的 值 在 sig n e d  s h o r t 中 不 能 正 常 表 示 ,所 以 数 据
被 误 解 释 为 上 述 所 示 内 容 。



标 准 转 换

整 型 对 象 可 以 转 换 为 更 短 的 有 符 号 或 无 符 号 整 数 类 型 ,这 种 转 换 被 称 为 “ 标 准 转
换 ”。
如 果 源 对 象 的 值 超 出 了 用 更 短 的 类 型 所 表 示 的 范 围 ,则 转 换 会 导 致 数 据 丢 失 。
注 意 :当 向 更 短 类 型 的 转 换 发 生 时 ,编 译 器 给 出 一 个 高 级 警 告 。

浮 点 转 换

一 个 浮 点 类 型 的 对 象 可 以 被 安 全 地 转 换 为 一 个 更 精 确 的 浮 点 类 型 ,也 就 是 ,该 转
换 不 造 成 损 失 有 效 位 。 例 如 ,从 fl o a t 到 d o u b l e 或 从 do u b l e 到 lo n g  d o u b l e 的
转 换 是 安 全 的 ,而 且 值 没 有 变 化 。
一 个 浮 点 类 型 对 象 还 可 以 转 换 为 一 个 低 精 度 的 类 型 ,只 要 它 在 那 个 类 型 可 表 示 的
范 围 内 (有 关 浮 点 类 型 的 范 围 参 见 第 2 章 “ 基 本 概 念 ” 中 的 “ 浮 点 数 限 制 ” )。
如 果 源 数 值 不 能 被 精 确 地 表 示 ,则 它 可 被 转 换 为 邻 近 的 更 高 或 更 低 的 可 表 示 的
值 。 如 果 这 样 的 值 不 存 在 ,结 果 是 不 确 定 的 ,考 虑 以 下 例 子 :
co u t  < <  ( f l o a t ) 1 E 3 0 0  < <  e n d l ;
f l o a t 类 型 可 表 示 的 最 大 值 为 3.4 0 2 8 2 3 4 6 6 E 3 8 ,一 个 比 1E 3 0 0 小 得 多 的 数 。因 此 ,
该 数 被 转 换 为 无 穷 大 ,且 结 果 为 1.# I N F。



浮 点 和 整 型 的 转 换

某 些 表 达 式 能 够 导 致 浮 点 类 型 对 象 转 换 为 整 型 ,或 反 之 亦 然 。
本 节 叙 述 以 下 类 型 的 浮 点 和 整 型 转 换 :

l  浮 点 到 整 型
l  整 型 到 浮 点

浮 点 到 整 型

当 浮 点 类 型 的 一 个 对 象 转 换 为 一 个 整 数 类 型 时 ,小 数 部 分 被 截 除 ,在 转 换 过 程 中
不 发 生 舍 入 ,截 除 意 味 着 一 个 像 1.3 这 样 的 数 转 换 为 1,而 -1 . 3 转 换 为 -1。

整 型 到 浮 点

当 整 型 对 象 转 换 为 一 浮 点 类 型 且 源 值 不 能 被 准 确 表 示 时 ,结 果 是 邻 近 的 更 高 或 更
低 的 可 表 示 的 值 。

算 术 转 换

很 多 二 进 制 运 算 符 (在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” 中 的 “ 带 二 进 制 运 算 符 的 表 达 式 ” 中 讨
论 )导 致 操 作 数 的 转 换 并 以 同 样 的 方 式 产 生 结 果 ,这 些 运 算 导 致 转 换 的 方 式 被 称
为 “ 常 用 的 算 术 转 换 ”。



不 同 类 型 的 操 作 数 的 算 术 转 换 的 执 行 如 表 3.1 所 示 。

表 3. 1   类 型 转 换 的 条 件

满 足 的 条 件 转 换

两 个 操 作 数 之 一 为 类 型 lon g

d o u b l e

另 一 个 操 作 数 被 转 换 为 类 型 lon g d o u b l e

前 面 的 条 件 不 满 足 ,其 中 一 个 操

作 数 是 do u b l e 型

另 一 个 操 作 数 被 转 换 为 类 型 doubl e

前 面 条 件 不 满 足 ， 其 中 一 个 操

作 数 是 浮 点 型

另 一 个 操 作 数 被 转 换 为 类 型 fl o a t

对 操 作 数 的 整 型 提 升 按 如 下 方 式 执 行 :前 面 条 件 不 满 足 (没 有 一 个 操 作

数 是 fl o a t 类 型 )

l  如 果 操 作 数 之 一 为 类 型 uns i g n e d

l o n g ,  另 一 个 操 作 数 被 转 换 为 类 型

uns i g n e d  l o n g

l  如 果 前 面 的 条 件 不 满 足 ,且 如 果 操 作

数 之 一  为 类 型 l o n g 而 另 一 个 为 类

型 uns i g n e d  i n t ,  两 个 操 作 数 都 被

转 换 为 类 型 uns i g n e d  l o n g。

l  如 果 前 面 的 两 个 条 件 不 满 足 ,且 如 果

操 作 数 之 一 为 类 型 lon g , 则 另 一 个

操 作 数 被 转 换 为 类 型 lo n g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l  如 果 前 面 的 三 个 条 件 不 满 足 ,且 如 果

操 作 数 之 一 为 类 型 uns i g n e d  i n t ,

则 另 一 个 操 作 数 被 转 换 为 类 型

uns i g n e d  i n t。

l  如 果 前 面 的 条 件 没 有 一 个 满 足 的 ,则

两 个 操 作 数 都 被 转 换 为 类 型 int。

以 下 代 码 说 明 了 表 3 .1 中 描 述 的 转 换 规 则 :
f l o a t  f V a l ;
d o u b l e  d V a l ;
i n t  i V a l ;
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 u l V a l ;

d V a l = i V a l * u l V a l ;    / / i V a l 转 换 为 uns i g n e d  l o n g 类 型 ;乘 法 的 结 果 转 换 为
do u b l e 类 型 。
dVa l = u l V a l + f V a l ;    / / u l V a l 转 换 为 fl o a t 类 型 ;加 法 的 结 果 转 换 为 do u b l e 类
型 。
上 面 例 子 中 第 一 条 语 句 给 出 了 两 个 整 数 类 型 iV a l 和 ul V a l 的 乘 法 。 满 足 的 条 件
是 没 有 一 个 操 作 数 是 浮 点 类 型 且 其 中 一 个 操 作 数 类 型 为 uns i g n e d  i n t ,因 此 ,另
一 个 操 作 数 iV a l 被 转 换 为 类 型 uns i g n e d  i n t。 结 果 赋 给 dVal。 满 足 的 条 件 是
一 个 操 作 数 类 型 为 do u b l e , 因 此 , 乘 法 的 uns i g n e d  i n t 结 果 被 转 换 为 类 型
do u b l e。



上 面 例 子 中 的 第 二 条 语 句 给 出 了 一 个 flo a t 和 一 个 整 数 类 型 即 fVal 和 ul V a l 的
加 法 ,ul V a l 变 量 被 转 换 为 类 型 fl o a t (表 3 . 1 中 的 第 三 个 条 件 ),加 法 的 结 果 被 转
换 为 类 型 dou b l e (表 3 . 1 中 的 第 二 个 条 件 ),且 赋 给 dV a l。

指 针 转 换

在 赋 值 、 初 始 化 、 比 较 和 其 它 表 达 式 期 间 指 针 可 以 被 转 换 ,本 节 叙 述 以 下 指 针 转
换 :

l  空 指 针
l  v o i d 类 型 指 针
l  对 象 指 针
l  函 数 指 针
l  类 指 针
l  表 达 式
l  用 co n s t 或 vo l a t i l e 修 饰 的 指 针

空 指 针

等 于 0 的 一 个 整 型 常 量 表 达 式 或 造 型 转 换 为 类 型 vo i d  *的 表 达 式 ,被 转 换 为 一
个 指 针 ,且 称 为 “ 空 指 针 ”。 此 指 针 确 保 与 任 意 有 效 对 象 或 函 数 的 指 针 相 比 不 相
等 (除 了 基 本 对 象 的 指 针 ,这 种 指 针 可 以 具 有 相 同 的 偏 移 量 但 指 向 不 同 的 对 象 )。



v o i d 类 型 指 针

v o i d 类 型 指 针 可 被 转 换 为 任 何 其 它 类 型 的 指 针 ,但 必 须 用 显 式 的 类 型 造 型 (不 像
C 语 言 )(有 关 类 型 造 型 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” 中 的 “ 带 显 式 类 型 转
换 的 表 达 式 ” )。 任 意 类 型 的 指 针 可 被 隐 含 地 转 换 为 void 类 型 指 针 。
一 个 类 型 的 不 完 整 对 象 的 一 个 指 针 可 被 转 换 为 vo i d 指 针 (隐 性 地 )并 可 以 反 回 来
(显 式 地 ),这 种 转 换 的 结 果 等 于 源 指 针 的 值 。 一 个 对 象 如 果 被 说 明 ,但 没 有 足 够
的 信 息 来 确 定 其 尺 寸 或 基 类 ,则 被 认 为 是 不 完 整 的 。

对 象 指 针

任 何 不 为 con s t 或 vo l a t i l e 的 对 象 的 指 针 可 被 隐 式 地 转 换 为 voi d  *类 型 指 针 。

函 数 指 针

一 个 函 数 指 针 可 被 转 换 为 类 型 为 voi d  * ,如 果 类 型 voi d  *足 够 大 可 以 保 持 那 个
指 针 。

类 指 针

在 两 种 情 况 下 ,一 个 类 指 针 可 被 转 换 为 一 个 基 类 指 针 。
第 一 种 情 况 是 当 指 定 的 基 类 是 可 访 问 的 ,且 转 换 不 是 模 糊 的 (有 关 模 糊 的 基 类 引
用 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9 章 “ 派 生 类 ” 中 的 “ 多 重 基 类 ” )
一 个 基 类 是 否 可 访 问 取 决 于 派 生 中 继 承 的 种 类 ,考 虑 图 3. 1 中 描 述 的 继 承 性 :



       

图 3 . 1   基 类 访 问 性 描 述 的 继 承 图

表 3. 2 给 出 了 图 3. 1 描 述 的 情 形 的 基 类 访 问 性 。

表 3. 2   基 类 访 问 性

函 数 类 型 派 生 从 B*到 A*的 转 换 是 否 合 法

外 部 (非 类 范 围 )函 数 私 有 的 否

保 护 的 否

公 共 的 是

B 成 员 函 数 (在 B 范 围 内 )  私 有 的 是

保 护 的 是

公 共 的 是

C 成 员 函 数 (在 C 范 围 ) 私 有 的 否

保 护 的 是

公 共 的 是



一 个 类 指 针 可 被 转 换 为 一 个 基 类 指 针 的 第 二 种 情 况 是 当 你 使 用 显 式 类 型 转 换 的
情 形 (有 关 显 式 类 型 转 换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” 中 的 “ 带 显 式 类 型
转 换 的 表 达 式 ” )。
这 种 转 换 的 结 果 是 一 个 “ 子 对 象 ” 的 指 针 ,该 对 象 部 分 完 全 由 基 类 描 述 。
以 下 代 码 定 义 两 个 类 A 和 B,其 中 B 由 A 派 生 而 来 (有 关 继 承 ,见 第 9 章“ 派 生 类 ”)
然 后 定 义 了 类 型 B 的 一 个 对 象 bOb j e c t ,和 指 向 对 象 的 两 个 指 针 (p A 和 pB )。
cl a s s  A
{
p u b l i c :
    i n t  A C o m p o n e n t ;
    i n t  A M e m b e r F u n c ( ) ;
};

C l a s s  B : p u b l i c  A
{
p u b l i c :
   i n t  B C o m p o n e n t ;
   i n t  B M e m b e r F u n c ( ) ;
};
B  b O b j e c t ;
A  * p A = & b O b j e c t ;
B  * p B = & b O b j e c t ;



 p A - > A M e m b e r F u n c ( ) ;   / /在 类 A 中 可 行
 pB - > A M e m b e r F u n c ( ) ;   / /可 行 :从 类 A 中 继 承 而 来
 pA - > B M e m b e r F u n c ( ) ;   / /错 误 :不 在 类 A 中
指 针 pA 为 类 型 A* ,可 被 解 释 为 “ 指 向 类 型 A 的 一 个 对 象 的 指 针 ” ,bO b j e c t 成 员
(例 如 BCo m p o n e n t 和 BM e m b e r F u n c )是 类 型 B 所 唯 一 的 ,因 此 不 能 通 过 pA 进 行 访
问 ,p A 指 针 仅 仅 允 许 访 问 类 A 定 义 的 对 象 的 特 征 (成 员 函 数 和 数 据 )。

指 针 表 达 式

任 何 带 数 组 类 型 的 表 达 式 可 被 转 换 为 同 类 型 的 一 个 指 针 ,转 换 的 结 果 是 指 向 第 一
个 数 组 元 素 的 指 针 。 以 下 例 子 说 明 了 这 种 转 换 :
ch a r  s z P a t h [ _ M A X _ P A T H ] ;    / / c h a r 类 型 的 数 组
cha r  * p s z P a t h = s z P a t h ;      / /  等 于 &s z P a t h [ 0 ]
一 个 表 达 式 结 果 是 返 回 一 特 定 类 型 的 函 数 ,可 被 转 换 为 返 回 那 个 类 型 的 函 数 的 一
个 指 针 ,除 了 :

l  该 表 达 式 被 用 作 取 地 址 运 算 符 (& )的 一 个 操 作 数 。
l  该 表 达 式 被 用 作 函 数 调 用 运 算 符 的 一 个 操 作 数 。

用 co n s t 或 vo l a t i l e 修 饰 的 指 针

C + +不 提 供 con s t 或 vo l a t i l e 类 型 到 非 con s t 或 vo l a t i l e 的 一 个 标 准 转 换 ,但
是 任 何 类 型 的 转 换 可 以 使 用 显 式 类 型 造 型 (包 括 不 安 全 的 转 换 )加 以 指 定 。



注 意   C++ 的 成 员 指 针 ,除 了 静 态 成 员 指 针 之 外 ,与 普 通 指 针 不 同 且 没 有 同 样 的 标
准 转 换 。
静 态 成 员 指 针 是 普 通 指 针 且 有 与 普 通 指 针 一 样 的 转 换 (有 关 更 多 的 信 息 参 见 第 2
章 “ 基 本 概 念 ” 中 的 “ 类 成 员 指 针 ” )。

引 用 转 换

一 个 类 的 引 用 在 下 列 情 况 下 可 被 转 换 为 一 个 基 类 的 引 用 :
l  指 定 的 基 类 是 可 访 问 的 (正 如 本 章 前 面 的 “ 类 指 针 ” 中 定 义 的 )
l  转 换 是 非 模 糊 的 (有 关 模 糊 基 类 引 用 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9 章 “ 派 生

类 ” 中 的 “ 多 重 基 类 ” )。
转 换 的 结 果 是 表 示 基 类 的 子 对 象 的 一 个 指 针 。
有 关 引 用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第 2 章 “ 基 本 概 念 ” 中 的 “ 对 象 引 用 ”。

成 员 指 针 转 换

类 成 员 指 针 在 赋 值 、 初 始 化 、 比 较 和 其 它 表 达 式 期 间 可 被 转 换 ,本 节 描 述 了 以 下
成 员 指 针 转 换 :

l  整 型 常 量 表 达 式
l  基 类 成 员 指 针



整 型 常 量 表 达 式

等 于 0 的 一 个 整 型 常 量 表 达 式 被 转 换 为 一 个 被 称 为 “ 空 指 针 ” 的 指 针 。 该 指 针
确 保 与 任 意 有 效 的 对 象 或 函 数 相 比 不 相 等 (除 了 基 本 对 象 指 针 之 外 ,这 种 指 针 可
以 具 有 相 同 的 偏 移 量 但 指 向 不 同 的 对 象 )。
以 下 代 码 给 出 了 类 A 的 成 员 i 的 一 个 指 针 的 定 义 。 pa i 指 针 被 初 始 化 为 0,即 空
指 针 :
cl a s s  A
{
p u b l i c :
  i n t  i :
};

i n t  A : : * p a i = 0 ;

基 类 成 员 指 针

当 以 下 条 件 被 满 足 时 ,基 类 成 员 指 针 可 被 转 换 为 从 该 类 派 生 的 类 的 成 员 指 针 :
l  逆 转 换 ,从 派 生 类 指 针 到 基 类 指 针 ,是 可 访 问 的 。
l  派 生 类 不 从 基 类 虚 拟 地 继 承 。

当 左 操 作 数 是 一 个 成 员 指 针 时 ,右 操 作 数 必 须 为 成 员 指 针 类 型 或 为 等 于 0 的 常 量
表 达 式 。
这 种 赋 值 仅 在 以 下 情 况 下 是 有 效 的 :



l  右 操 作 数 是 与 左 操 作 数 相 同 类 的 成 员 指 针 。
l  左 操 作 数 是 从 右 操 作 数 类 公 共 地 非 模 糊 地 派 生 的 类 成 员 的 一 个 指

针 。



第 4 章   表   达   式

本 章 描 述 C+ +的 表 达 式 ,表 达 式 是 用 于 一 个 或 多 个 以 下 目 的 的 运 算 符 和 操 作 数 序
列 :

l  从 操 作 数 计 算 出 一 个 值
l  设 计 对 象 或 函 数
l  产 生 “ 副 作 用 ” (副 作 用 是 非 表 达 式 求 值 的 任 何 动 作 ,例 如 ,修 改 一

个 对 象 的 值 )。
在 C+ +中 ,运 算 符 可 被 重 载 而 且 它 们 的 含 义 可 由 用 户 定 义 ,但 是 它 们 的 优 先 级 以
及 所 带 操 作 数 的 个 数 不 能 被 修 改 。 本 章 描 述 该 语 言 中 所 提 供 的 而 非 重 载 的 运 算
符 的 语 法 和 语 义 ,包 括 以 下 主 题 :

l  表 达 式 的 类 型
l  表 达 式 的 语 义
l  造 型 转 换

(有 关 重 载 的 运 算 符 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12 章 “ 重 载 ” 中 的 “ 重 载 的 运 算 符 ” )。
注 意 :内 部 类 型 的 运 算 符 不 能 被 重 载 ,它 们 的 行 为 是 预 先 定 义 好 的 。



表 达 式 的 类 型

C + +表 达 式 分 为 以 下 几 类 :
l  基 本 表 达 式 ,这 些 是 构 成 所 有 其 它 表 达 式 的 基 础 。
l  后 缀 表 达 式 ,这 些 是 基 本 表 达 式 后 面 跟 随 一 个 运 算 符 ,例 如 ,数 组 下

标 或 后 缀 增 1 运 算 符 。
l  由 单 目 运 算 符 构 成 的 表 达 式 ,单 目 运 算 符 只 能 作 用 表 达 式 中 的 一 个

操 作 数 。
l  由 双 目 运 算 符 构 成 的 表 达 式 ,双 目 运 算 符 作 用 于 表 达 式 中 的 两 个 操

作 数 。
l  带 条 件 运 算 符 的 表 达 式 ,条 件 运 算 符 是 一 个 三 目 运 算 符 ,在 C++语 言

中 只 有 这 种 运 算 符 带 三 个 操 作 数 。
l  常 量 表 达 式 ,常 量 表 达 式 完 全 由 常 量 数 据 构 成 。
l  带 显 式 类 型 转 换 的 表 达 式 ,显 式 类 型 转 换 或 “ 造 型 转 换 ” 可 以 用 在

表 达 式 中 。
l  带 成 员 指 针 运 算 符 的 表 达 式 。
l  造 型 转 换 ,类 型 安 全 的 “ 造 型 转 换 ” 可 以 用 于 表 达 式 中 。
l  运 行 类 型 信 息 ,指 出 程 序 执 行 期 间 对 象 的 类 型 。

基 本 表 达 式

基 本 表 达 式 是 构 造 更 复 杂 表 达 式 的 基 础 。它 们 是 文 字 、名 称 和 范 围 分 辨 运 算 符 (: : )



限 定 的 名 称 。
语 法
基 本 表 达 式 :
    文 字
    t h i s
    : :标 识 符
    ::运 算 符 函 数 名 称
    ::限 定 名 称
    (表 达 式 )
    名 称
文 字 是 一 个 常 量 基 本 表 达 式 ,其 类 型 依 赖 于 其 说 明 的 形 式 ,有 关 说 明 文 字 的 全 部
信 息 参 见 第 1 章 “ 词 法 规 定 ” 中 的 “ 文 字 ”。
th i s 关 键 字 是 一 个 类 对 象 指 针 ,它 在 非 静 态 成 员 函 数 内 可 以 使 用 ,且 指 向 被 调 用
函 数 的 类 的 实 例 ,th i s 关 键 字 不 能 用 在 类 成 员 函 数 体 之 外 。
th i s 指 针 的 类 型 是 函 数 内 的 t y p e * c o n s t (其 中 typ e 是 类 名 ),它 特 别 地 不 修 改
th i s 指 针 。 以 下 例 子 给 出 了 成 员 函 数 说 明 以 及 this 类 型  :
c l a s s  E x a m p l e
{
p u b l i c :
  v o i d  F u n c ( ) ; / / * c o n s t  t h i s
  v o i d  F u n c ( )  c o n s t ; / / c o n s t  *  c o n s t  t h i s
  v o i d  F u n c ( )  v o l a t i l e ;  / / v o l a t i l e  * c o n s t  t h i s



}
有 关 修 改 th i s 指 针 的 类 型 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8 章 “ 类 ” 中 的 “ th i s 指 针 的 类
型 ”。
范 围 分 辨 运 算 符 (::)后 面 跟 随 一 个 标 识 符 、 运 算 符 函 数 名 称 或 限 定 名 称 构 成 一
个 基 本 表 达 式 。 这 种 表 达 式 的 类 型 通 过 标 识 符 、 运 算 符 函 数 名 称 或 名 称 的 说 明
加 以 指 定 。 如 果 说 明 的 名 称 值 为 1（ 1- v a l u e） ,则 它 也 是 值 为 1(1 - v a l u e )。 范
围 分 辨 运 算 符 允 许 指 示 一 个 全 局 名 称 ,即 使 那 个 名 称 被 隐 藏 在 当 前 范 围 内 。 有 关
如 何 使 用 范 围 分 辨 运 算 符 的 例 子 参 见 第 2 章 “ 基 本 概 念 ” 中 的 “ 范 围 ”。
包 含 在 圆 括 号 内 的 表 达 式 是 一 个 基 本 表 达 式 ,其 类 型 和 值 与 那 些 非 括 号 括 起 的 表
达 式 的 是 完 全 相 同 的 。 如 果 非 括 号 括 起 的 表 达 式 是 l 值 的 ,则 它 也 是 l 值 的 。

名 称

在 C+ +基 本 表 达 式 的 语 法 中 ,一 个 名 称 是 一 个 基 本 表 达 式 ， 它 仅 可 出 现 在 成 员 选
择 运 算 符 (.或 -> )之 后 并 命 名 一 个 类 的 成 员 。
语 法
名 称 :
    标 识 符
    运 算 符 函 数 名 称
    转 换 函 数 名 称
    ~类 名 称
    限 定 名 称
已 被 说 明 的 任 何 标 识 符 是 一 个 名 称 。



一 个 运 算 符 函 数 名 称 是 一 个 说 明 为 如 下 形 式 的 名 称 :
op e r a t o r  运 算 符 名 称 (参 量 1 [ ,参 量 2] ) ;
有 关 运 算 符 函 数 名 称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第 12 章 “ 重 载 ” 中 的 “ 重 载 的 运 算 符 ”。
一 个 转 换 函 数 名 称 是 一 个 说 明 为 如 下 形 式 的 名 称 :
运 算 符  类 型 名 称 ()
注 意 :在 说 明 一 个 转 换 函 数 时 ,你 可 以 用 一 个 派 生 的 类 型 名 称 如 char  替 代 类 型
名 称 。
转 换 函 数 提 供 向 用 户 定 义 类 型 以 及 从 用 户 定 义 类 型 的 转 换 。 有 关 用 户 提 供 的 转
换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第 11 章 “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” 中 的 “ 转 换 函 数 ”。
被 说 明 为 类 名 称 的 名 称 被 作 为 一 个 类 类 型 对 象 的 “ 析 构 函 数 ” ,该 析 构 函 数 在 一
个 对 象 生 存 期 的 结 束 地 方 执 行 清 除 操 作 。有 关 析 构 函 数 的 信 息 ,参 见 第 11 章“ 特
殊 成 员 函 数 ” 中 的 “ 析 构 函 数 ”。

限 定 名 称

语 法
限 定 名 称 :
    限 定 类 名 称 ::名 称
如 果 一 个 限 定 类 名 称 后 面 跟 随 范 围 分 辨 运 算 符 (: : ) ,再 后 是 那 个 类 或 那 个 类 的 基
类 的 成 员 名 称 ,那 么 范 围 分 辨 运 算 符 被 认 为 是 一 个 限 定 名 称 ,一 个 限 定 名 称 的 类
型 与 成 员 的 类 型 相 同 ,而 且 限 定 名 称 表 达 式 的 结 果 是 成 员 ,如 果 成 员 是 l 值 ,则 限
定 名 称 也 是 l 值 。 有 关 说 明 限 定 类 名 称 的 信 息 ,参 见 第 6 章 “ 说 明 ” 中 的 “ 类 型
指 示 符 ” 或 第 8 章 “ 类 ” 中 的 “ 类 名 称 ”。



一 个 限 定 类 名 称 的 类 名 称 部 分 可 通 过 在 当 前 或 包 围 的 范 围 中 相 同 名 称 的 重 新 说
明 而 加 以 隐 藏 ,类 名 称 仍 能 够 被 找 到 和 使 用 。 有 关 如 何 使 用 一 个 限 定 类 名 称 以 访
问 一 个 隐 藏 类 名 称 的 例 子 参 见 第 2 章 “ 基 本 概 念 ” 中 的 “ 范 围 ”。
注 意 :类 名 称 ::类 名 称 和 类 名 称 ::～ 类 名 称 的 形 式 的 类 构 造 函 数 和 析 构 函 数 分 别
必 须 指 相 同 的 类 名 称 。
带 有 多 于 一 个 限 定 的 名 称 ,如 下 面 所 示 ,指 定 了 一 个 嵌 套 类 的 一 个 成 员 :
类 名 称 ::类 名 称 ::名 称

后 缀 表 达 式

后 缀 表 达 式 构 成 基 本 表 达 式 或 后 缀 运 算 符 跟 在 一 个 基 本 表 达 式 后 的 表 达 式 。 后
缀 运 算 符 列 在 表 4. 1 中 。

表 4. 1   后 缀 运 算 符

运 算 符 名 称 运 算 符 符 号

下 标 运 算 符 [ ]

函 数 调 用 运 算 符 ( )

显 式 类 型 转 换 运 算 符 类 型 名 t y p e - n a m e( )
成 员 选 择 运 算 符 .或 ->

后 缀 增 1 运 算 符 ++

后 缀 减 1 运 算 符 --

语 法
后 缀 表 达 式 :



    基 本 表 达 式
    后 缀 表 达 式 [表 达 式 ]
    后 缀 表 达 式 (表 达 式 表 opt)
    简 单 类 型 名 (表 达 式 表 opt)
    后 缀 表 达 式 .名 称
    后 缀 表 达 式 ->名 称
    后 缀 表 达 式 ++
    后 缀 表 达 式 --
表 达 式 表 :
    赋 值 表 达 式
    表 达 式 表 ,赋 值 表 达 式

下 标 运 算 符

 一 个 后 缀 表 达 式 后 面 跟 随 着 下 标 运 算 符 [] ,用 于 指 定 数 组 索 引 。 表 达 式 之 一 必
须 为 指 针 或 数 组 类 型 ,即 必 须 已 被 说 明 为 t y p e *或 ty p e [ ]。 其 它 表 达 式 必 须 为
一 个 整 数 类 型 (包 括 枚 举 类 型 )。 在 通 常 用 法 中 ,括 在 方 括 号 中 的 表 达 式 是 整 型 之
一 ,但 并 没 有 严 格 的 要 求 ,考 虑 以 下 例 子 :
My T y p e   m [ 1 0 ] ;   / /说 明 一 个 用 户 定 义 类 型 的 数 组

MyT y p e   n 1 = m [ 2 ] ;  / /选 择 数 组 的 第 三 元 素
MyT y p e   n 2 = 2 [ m ] ;  / /选 择 数 组 的 第 三 元 素
在 前 面 例 子 中 ,表 达 式 m[ 2 ]与 2[ m ]完 全 相 同 。 尽 管 m 不 是 一 个 整 数 类 型 ,但 效 果



是 相 同 的 。 m[ 2 ]与 2[m]之 所 以 相 等 是 因 为 下 标 表 达 式 e 1 [e 2 ]的 结 果 由
*(( e 2 ) + ( e 1) )
给 定 。 由 表 达 式 产 生 的 地 址 不 是 距 离 地 址 e 1 的 e 2 字 节 ,而 是 地 址 被 定 位 以 产 生
数 组 e 2 中 的 下 一 个 对 象 ,例 如 :
do u b l e  a D b 1 [ 2 ] ;
a D b [ 0 ]和 aD b [ 1 ]的 地 址 分 别 是 8 个 字 节 ,即 — 个 do u b l e 类 型 的 对 象 的 尺 寸 ,这
样 按 对 象 类 型 确 定 尺 寸 是 由 C++语 言 自 动 完 成 的 ,且 在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附 加 的 运 算
符 ” 中 定 义 ,其 中 还 讨 论 了 指 针 类 型 操 作 数 的 加 法 和 减 法 。

正 和 负 下 标

数 组 的 第 一 个 元 素 是 元 素 0, C + +数 组 的 范 围 是 从 a r r a y[ 0 ]到 a r r a y[尺 寸 -1 ] ,但
C+ +支 持 正 和 负 下 标 。 负 下 标 必 须 落 在 数 组 界 限 内 或 结 果 是 不 可 预 料 的 。 以 下 例
子 说 明 了 这 个 概 念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i n t  i N u m b e r A r r a y [ 1 0 2 4 ] ;
  i n t  * i N u m b e r L i n e  =  & i N u m b e r A r r a y [ 5 1 2 ] ;

  c o u t  < <  i N u m b e r A r r a y [ - 2 5 6 ]  < <  " \ n " ;    / /不 可 预 料 的
  c o u t  < <  i N u m b e r L i n e [ - 2 5 6 ]  < <  " \ n " ;    / /可 行 的



}
在 iN u m b e r A r r a y 中 的 负 下 标 可 能 产 生 运 行 错 误 ,因 为 它 产 生 一 个 比 原 数 组 在 存
储 器 中 低 25 6 个 字 节 的 一 个 地 址 。 iNu m b e r L i n e 对 象 被 初 始 化 为 iNu m b e r A r r a y
的 中 间 量 ,因 此 对 它 既 可 以 使 用 正 数 组 索 引 也 可 以 使 用 负 数 组 索 引 。 数 组 下 标 错
误 不 产 生 编 译 错 误 ,但 它 们 产 生 不 可 预 料 的 结 果 。
下 标 运 算 符 是 可 以 互 换 的 ,因 此 ,只 要 下 标 运 算 符 不 被 重 载 ,则 表 达 式 a r r a y[ i n d e x]
和 i n d e x [a r r a y]被 认 为 是 相 等 的 。(参 见 第 12 章“ 重 载 ”中 的“ 重 载 的 运 算 符 ”)。
第 一 种 格 式 是 最 常 见 的 编 码 用 法 ,不 过 两 者 都 行 。

函 数 调 用 运 算 符

一 个 后 缀 表 达 式 后 面 跟 着 函 数 调 用 运 算 符 () ,则 指 定 一 函 数 调 用 ,函 数 调 用 运 算
符 的 参 量 是 0 个 或 多 个 表 达 式 ,函 数 的 实 际 参 量 由 逗 号 隔 开 。
后 缀 表 达 式 必 须 是 以 下 类 型 之 一 :

l  函 数 返 回 类 型 T,一 个 说 明 例 子 为 :
    T  f u n c ( i n t  i )

l  函 数 返 回 类 型 T 的 指 针 ,一 个 说 明 例 子 为 :
    T  ( * f u n c ) ( i n t  i )

l  函 数 返 回 类 型 T 的 引 用 ,一 个 说 明 例 子 为 :
    T  ( & f u n c ) ( i n t  i )

l  成 员 指 针 函 数 间 接 引 用 返 回 类 型 T,函 数 调 用 例 子 为 :
    ( p O b j e c t - > * p m f ) ( ) ;
    ( O b j e c t . * p m f ) ( ) ;



形 式 参 量 与 实 际 参 量

调 用 程 序 以“ 实 际 参 量 ”形 式 向 被 调 用 函 数 传 递 信 息 ,被 调 用 函 数 使 用 相 应 的“ 形
式 参 量 ” 访 问 信 息 。
当 一 个 函 数 被 调 用 时 ,执 行 以 下 任 务 :

l  所 有 的 实 际 参 量 (那 些 由 调 用 者 提 供 )被 求 值 ,这 些 变 量 被 求 值 时 没
有 隐 式 地 顺 序 ,但 在 进 入 函 数 之 前 所 有 的 变 量 被 求 值 ,且 所 有 的 副 作
用 被 完 成 。

l  每 个 形 式 参 量 用 其 表 达 式 表 中 相 应 的 实 际 参 量 进 行 初 始 化 (一 个 形
式 参 量 是 一 个 在 函 数 头 部 已 作 说 明 ,并 用 于 函 数 体 内 的 参 量 ),转 换
被 完 成 好 象 通 过 初 始 化 ,即 标 准 的 和 用 户 定 义 的 转 换 均 被 执 行 以 将
实 际 参 量 转 换 为 正 确 的 类 型 。 初 始 化 的 执 行 由 以 下 例 子 进 行 概 念 性
地 说 明 :

vo i d  f u n c ( i n t  i ) ; / /函 数 原 型
...
F u n c ( 7 ) ;    / /执 行 函 数 调 用
调 用 前 的 概 念 性 初 始 化 为 :
in t  T e m p _ i = 7 ;
F u n c ( T e m p _ i ) ;
注 意 ,初 始 化 被 执 行 就 好 象 是 使 用 等 号 语 法 而 不 是 括 号 语 法 ,i 的 一 个 拷 贝 在 向
函 数 传 递 值 之 前 被 作 好 (有 关 更 多 的 信 息 ,参 见 第 7 章 “ 说 明 符 ” 中 的 “ 初 始 化
表 达 式 ” ,第 11 章 “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” 中 的 “ 转 换 ”、“ 使 用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的 初 始
化 ” 和 “ 显 式 初 始 化 ” )。



因 此 ,如 果 函 数 原 型 (说 明 )调 用 一 个 lo n g 类 型 参 量 ,而 如 果 调 用 程 序 提 供 一 个
in t 类 型 的 实 际 参 量 ,则 实 际 参 量 用 标 准 类 型 转 换 提 升 为 lo n g 类 型 (参 见 第 3 章
“ 标 准 转 换 ” )。
提 供 一 个 实 际 参 量 而 没 有 标 准 的 或 用 户 定 义 的 转 换 将 其 转 换 为 形 式 参 量 的 类 型
则 是 一 个 错 误 。
对 于 类 类 型 的 实 际 参 量 ,形 式 参 量 通 过 调 用 类 构 造 函 数 被 初 始 化 (有 关 这 些 特 殊
类 成 员 函 数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第 11 章 “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” 中 的 “ 构 造 函 数 ” )。

l  函 数 调 用 被 执 行 。
以 下 程 序 段 说 明 了 一 个 函 数 调 用 :
vo i d  f a n c ( l o n g  p a r a m 1 , d o u b l e  p a r a m 2 ) ;

v o i d  m a i n ( )
{  
   i n t  i , j ;

   / /用 实 际 参 量 i 和 j 调 用 fu n c
   f u n c ( i , j ) ;
   . . .
}

//用 形 式 参 量 par a m 1 和 pa r a m 2 定 义 fun c
v o i d  f u n c ( l o n g  p a r a m 1 , d o u b l e  p a r a m 2 )



{
   . . .
}
当 从 main 调 用 fu n c 时 ,形 式 参 量 par a m 1 用 i 值 (使 用 标 准 转 换 将 i 转 换 为 lo n g
类 型 相 对 应 的 正 确 类 型 )进 行 初 始 化 ,形 式 参 量 param 2 用 j 值 (使 用 标 准 转 换 将
j 转 换 为 do u b l e 类 型 )进 行 初 始 化 。

参 量 类 型 的 处 理

被 说 明 为 常 量 类 型 的 形 式 参 量 不 能 在 函 数 体 内 进 行 改 变 ,函 数 可 以 改 变 任 何 非
co n s t 类 型 的 变 量 。 但 是 改 变 相 对 函 数 是 局 部 的 ,不 会 影 响 实 际 参 量 的 值 ,除 非
实 际 参 量 是 一 个 非 con s t 类 型 对 象 的 一 个 引 用 。
以 下 函 数 说 明 了 一 部 分 这 些 概 念 :
in t  f u n c 1 ( c o n s t  i n t  i , i n t  j , c h a r  * c )
{
    i = 7 ;      / /错 误 :i 是 常 量
   j = 1 ;      / /可 以 ， 但 j 值 在 返 回 值 丢 失
   * c =′ a′ +j ;   / /可 以 :在 调 用 函 数 中 改 变 c 的 值

   r e t u r n  i ;
}

d o u b l e &  f u n c 2 ( d o u b l e &  d , c o u s t  c h a r  * c )



{
    d = 1 4 . 3 8 7 ;   / /可 以 :在 调 用 函 数 中 改 变 d 的 值
    * c =′ a′ ;  / /错 误 :c 是 一 个 指 向 常 量 对 象 的 指 针

    r e t u r n  d ;
}

省 略 号 和 缺 省 参 量

函 数 可 以 说 明 为 接 受 比 函 数 定 义 中 指 定 参 量 更 少 的 情 况 ,这 是 通 过 使 用 以 下 两 种
方 法 之 一 实 现 的 :省 略 号 (.. . )或 缺 省 参 量 。
省 略 号 意 味 着 参 量 可 能 被 要 求 ,但 说 明 中 没 有 指 定 数 目 和 类 型 。 这 通 常 是 糟 糕 的
C+ +编 程 方 法 ,因 为 它 使 C++的 益 处 之 一 即 类 型 安 全 性 失 败 。 不 同 的 转 换 用 于 使
用 省 略 号 说 明 的 函 数 而 不 是 那 些 形 式 和 实 际 参 量 类 型 已 知 的 函 数 :

l  如 果 实 际 参 量 为 fl o a t 类 型 ,则 它 在 函 数 调 用 前 被 提 升 为 dou b l e 类
型 。

l  任 何 有 符 号 的 或 无 符 号 的 ch a r、 sh o r t、 枚 举 类 型 或 位 域 使 用 整 型
提 升 被 转 换 为 有 符 号 的 或 无 符 号 的 in t。

l  任 何 作 为 一 个 数 据 结 构 的 值 传 递 的 类 类 型 参 量 ;拷 贝 是 通 过 二 进 制
拷 贝 创 建 的 而 不 是 通 用 调 用 类 的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(如 果 存 在 的 话 )实 现
的 。

省 略 号 ,如 果 使 用 ,必 须 在 参 量 表 的 最 后 进 行 说 明 。 有 关 传 递 可 变 个 数 参 量 的 更
多 信 息 ,参 见“ Mi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  C + + 6 . 0 参 考 库 ”中 的“ Mi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  C + + 6 . 0



运 行 库 参 考 ” 中 的 va_ a r g、 va _ s t a r t 和 va _ l i s t 的 讨 论 。
缺 省 参 量 能 使 你 能 够 指 定 这 样 的 一 个 参 量 的 值 ,假 设 它 在 函 数 调 用 中 不 提 供 。 以
下 代 码 段 给 出 了 缺 省 参 量 的 工 作 情 况 ,有 关 指 定 缺 省 参 量 的 限 制 的 更 多 信 息 见 第
7 章 中 的 “ 缺 省 参 量 ”。
#i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//说 明 一 个 print 函 数 打 印 字 符 串 及 一 个 终 止 符 。
voi d  p r i n t  ( c o n s t  c h a r  * s t r i n g ,  c o n s t  c h a r  * t e r m i n a t o r = " \ n " ) ;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 p r i n t ( " h e l l o , " ) ;
    p r i n t ( " W o r l d ! " ) ;

    p r i n t ( " g o o d  m o r n i n g " , " , " ) ;
    p r i n t ( " s u n s h i n e . " ) ;
}

//定 义 pr i n t
v o i d  p r i n t ( c h a r  * s t r i n g ,  c h a r  * t e r m i n a t o r )
{
    i f  ( s t r i n g ! = N U L L )



       c o n t  < <  s t r i n g ;

    i f  ( t e r m i n a t o r ! = N U L L )
       c o u t  < <  t e r m i n a t o r ;
}
前 面 的 程 序 说 明 了 一 个 函 数 pri n t ,它 带 两 个 参 数 ,但 第 二 个 参 量 ter m i n a t o r 有
一 个 缺 省 值 “ \n”。 在 ma i n 中 ,开 头 两 次 调 用 pr i n t 允 许 缺 省 的 第 二 个 参 量 提 供
一 个 换 行 终 止 打 印 的 字 符 串 ,第 三 个 调 用 为 第 二 个 参 量 指 定 了 明 确 的 值 ,程 序 的
输 出 为 :
he l l o ,
w o r l d !
g o o d  m o r n i n g ,  s u n s l i n e .

函 数 调 用 结 果

一 个 函 数 调 用 求 值 为 一 个 r 值 ,除 非 函 数 被 说 明 为 一 个 引 用 类 型 。 带 引 用 的 函 数
返 回 类 型 求 值 为 l 值 ,而 且 可 以 用 于 一 个 赋 值 语 句 的 左 侧 ,如 下 所 示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c l a s s  P o i n t
{
p u b l i c :
    / /定 义 “ ac c e s s o r” 函 数 为 引 用 类 型



    u n s i g n e d  &  x ( )  {  r e t u r n  _ x ; }
    u n s i g n e d  &  y ( )  {  r e t u r n  _ y ; }
p r i v a t e :
    u n s i g n e d  _ x ;
    u n s i g n e d  _ y ;
};
  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  P o i n t  T h e P o i n t ;

     T h e P o i n t . x (  ) = 7 ;      / /使 用 x()作 为 一 个 l 值
     u n s i g n e d  y = T h e P o i n t . y (  ) ;  / /使 用 y( )作 为 一 个 r 值

    / /使 用 x( )和 y( )作 为 r 值
    c o u t  < <  " x = "  < <  T h e P o i n t . x ( )  < <  " \ n "
         < <  " y = "  < <  T h e P o i n t . y ( )  < <  " \ n " ;
}
0 0 0 0 0 0
前 面 的 代 码 定 义 了 一 个 类 调 用 Po i n t ,包 含 表 示 x 和 y 坐 标 的 私 有 数 据 对 象 ,这
些 数 据 对 象 必 须 被 修 改 且 它 们 的 值 被 检 索 。 该 程 序 只 是 这 样 的 一 个 类 的 几 种 设
计 之 一 ,使 用 Ge t X 和 Set X 或 者 Get Y 和 Se t Y 函 数 是 另 一 种 可 能 的 设 计 。



返 回 类 类 型 、 类 类 型 指 针 或 类 类 型 引 用 的 函 数 可 被 用 作 成 员 选 择 运 算 符 的 左 操
作 数 ,因 此 ,以 下 代 码 是 合 法 的 :
cl a s s  A :
{
p u b l i c :
    i n t  S e t A ( i n t  i ) {  r e t u r n ( I = i ) ;  }
    i n t  G e t A ( )  {  r e t u r n  I ;  }

p r i v a t e :
    i n t  I ;
};

//说 明 三 个 函 数
//f u n c 1 ,返 回 类 型 A
// f u n c 2 ,返 回 类 型 A 的 一 个 指 针
//f u n c 3 ,返 回 类 型 A 的 一 个 引 用
A f u n c 1 ( ) ;
A *  f u n c 2 ( ) ;
A &  f u n c 3 ( ) ;

i n t  i R e s u l t = f u n c 1 ( ) . G e t A ( ) ;
f u n c 2 ( ) - > S e t A ( 3 ) ;



f u n c 3 ( ) . S e t A ( 7 ) ;
函 数 可 被 递 归 地 调 用 ,有 关 函 数 说 明 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6 章 “ 说 明 中 的 函 数 指 示
符 ” ,第 8 章 “ 类 ” 中 的 “ 指 示 符 ” 和 “ 成 员 函 数 ”。 相 关 的 材 料 在 第 2 章 “ 基
本 概 念 ” 中 的 “ 程 序 和 连 接 ” 中 。

成 员 选 择 运 算 符

一 个 后 缀 表 达 式 后 面 跟 随 着 一 个 成 员 选 择 运 算 符 (. )和 一 个 名 称 ,是 一 个 后 缀 表
达 式 的 另 一 种 例 子 。 成 员 选 择 运 算 符 的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必 须 有 类 或 类 引 用 类 型 ,第
二 个 操 作 数 必 须 标 识 那 个 类 的 一 个 成 员 。
表 达 式 的 结 果 是 成 员 的 值 ,而 且 如 果 被 命 名 的 成 员 值 为 1,则 它 也 值 为 1。
一 个 后 缀 表 达 式 后 面 跟 随 着 一 个 成 员 选 择 运 算 符 (- > )和 一 个 名 称 ,是 一 个 后 缀 表
达 式 。 成 员 选 择 运 算 符 的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必 须 有 一 个 类 对 象 的 类 型 指 针 (说 明 为
cl a s s、 st r u c t 或 un i o n 类 型 的 一 个 对 象 );第 二 个 操 作 数 必 须 指 定 那 个 类 的 一
个 成 员 。
表 达 式 的 结 果 是 成 员 的 值 , 而 且 如 果 被 命 名 的 成 员 值 为 1 , 则 它 也 是 值 为 1 。
->运 算 符 间 接 引 用 指 针 ,因 此 ,表 达 式 e - > m e m b e r 和 (* e) .m e m b e r (其 中 e 表 示 一
个 表 达 式 )产 生 完 全 相 同 的 结 果 (除 了 运 算 符 ->或 *被 重 载 时 之 外 )。
当 一 个 值 通 过 一 个 联 合 的 某 成 员 被 存 储 ,但 通 过 另 一 个 成 员 被 检 索 时 ,没 有 转 换
被 执 行 。 以 下 程 序 将 数 据 作 为 in t 存 入 对 象 U,但 检 索 数 据 却 作 为 ch a r 类 型 的
两 个 分 开 的 字 节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s t r u c t  c h
   {
       c h a r  b 1 ;
       c h a r  b 2 ;
   } ;

   u n i o n  u
   {
        s t r u c t  c h  u c h ;
        s h o r t  i ;
   } ;

   u  U ;

   U . i = 0 x 6 3 6 1 ;   / /“ a c” 的 位 模 式
   c o u t  < <  U . u c h . b 1  < <  U . u c h . b 2  < <  " \ n " ;
}

后 缀 增 1 及 减 1 运 算 符

C + +提 供 前 缀 及 后 缀 增 1 和 减 1 运 算 符 ;本 节 仅 描 述 后 缀 增 1 和 减 1 运 算 符 。 (更



多 的 信 息 参 见 第 12 章 “ 重 载 ” 中 的 “ 增 1 和 减 1” )。 两 者 的 区 别 在 于 ,在 后 缀
表 示 法 中 ,运 算 符 出 现 在 后 缀 表 达 式 之 后 ,而 在 前 缀 表 示 法 中 ,运 算 符 出 现 在 表 达
式 前 。 以 下 例 子 给 出 了 一 个 后 缀 增 1 运 算 符 :
i++
使 用 后 缀 增 1 或 “ 后 增 1” 运 算 符 (+ + )的 作 用 是 操 作 数 增 加 相 应 类 型 的 一 个 单
位 量 。 同 样 地 ,使 用 后 缀 减 1 或 “ 后 减 1” 运 算 符 (- - )的 作 用 是 操 作 数 减 少 相 应
类 型 的 一 个 单 位 量 。
例 如 ,使 用 后 缀 增 1 运 算 符 于 一 个 lo n g 类 型 对 象 数 组 的 一 个 指 针 ,实 际 上 指 针 内
部 表 示 法 中 增 加 了 4。 此 动 作 使 先 前 指 向 数 组 第 n 个 元 素 的 指 针 指 向 第 ( n + 1 )个
元 素 。
后 缀 增 1 和 后 缀 减 1 运 算 符 的 操 作 数 必 须 是 算 术 或 指 针 类 型 的 可 修 改 (非 co n s t )
的 l 值 ,后 缀 增 1 或 后 缀 减 1 表 达 式 的 结 果 是 使 用 增 1 运 算 符 之 前 的 后 缀 表 达 式
的 值 ,结 果 的 类 型 与 后 缀 表 达 式 的 相 同 ,但 不 再 是 一 个 l 值 。
以 下 代 码 说 明 了 后 缀 增 1 运 算 符 :
if  ( v a r + + > 0 )
   * p + + = * q + + ;
在 此 例 中 ,变 量 va r 与 0 相 比 ,而 后 增 1。 如 果 va r 在 加 1 之 前 为 正 数 ,则 执 行 下
一 条 语 句 。 首 先 ,由 q 指 向 的 对 象 的 值 赋 给 由 p 指 向 的 对 象 ,然 后 ,q 和 p 都 增 1。
后 增 1 和 后 减 1,当 被 用 于 枚 举 类 型 时 ,产 生 整 型 值 。 因 此 ,以 下 代 码 是 非 法 的 :
enu m  D a y s  {
   S u n d a y = 1 ,
   M o n d a y ,



   T u e s d a y ,
   W e d n e s d a y ,
   T h u r s d a y ,
   F r i d a y ,
   S a t u r d a y
};

   v o i d  m a i n ( )
   {   
      D a y s  T o d a y  =  T u e s d a y ;
     D a y s  S a v e T o d a y ;

      S a v e T o d a y  =  T o d a y + + ;    / /错 误
}
这 段 代 码 的 目 的 是 保 存 to d a y 的 星 期 号 ,然 后 移 到 下 一 天 ,但 是 结 果 是 to d a y + +
表 达 式 产 生 一 个 in t 即 在 赋 给 枚 举 类 型 Da y s 的 对 象 时 出 现 一 个 错 误 。

带 单 目 运 算 符 的 表 达 式

单 目 运 算 符 仅 作 用 于 表 达 式 中 的 一 个 操 作 数 ,单 目 运 算 符 有 :
l  间 接 运 算 符 (* )
l  取 地 址 运 算 符 (&)
l  单 目 加 运 算 符 (+)



l  单 目 负 运 算 符 (-)
l  逻 辑 非 运 算 符 (!)
l  “ 1” 的 求 补 运 算 符 (~ )
l  前 缀 增 1 运 算 符 (+ + )
l  前 缀 减 1 运 算 符 (- - )
l  s i z e o f 运 算 符
l  n e w 运 算 符
l  d e l e t e 运 算 符

这 些 运 算 符 具 有 从 右 向 左 的 结 合 律 。
语 法
单 目 表 达 式 :
    后 缀 表 达 式
    ++单 目 表 达 式
    - -单 目 表 达 式
    单 目 运 算 符   造 型 转 换 表 达 式
    s i z e o f .单 目 表 达 式
    s i z e o f (类 型 名 称 )
    分 配 表 达 式

撤 消 分 配 表 达 式

单 目 运 算 符 :以 下 之 一
    *  &  +  -  !  ~



间 接 运 算 符 ( * )

单 目 间 接 运 算 符 (*)“ 间 接 引 用 ” 一 个 指 针 ,即 它 将 一 个 指 针 值 转 换 为 一 个 l 值 。
间 接 运 算 符 的 操 作 数 必 须 是 一 个 类 型 的 指 针 。 间 接 表 达 式 的 结 果 是 指 针 类 型 从
其 派 生 的 类 型 。 在 此 上 下 文 中 ,*运 算 符 的 使 用 不 同 于 它 作 为 双 目 运 算 符 即 乘 法
的 含 义 。
 如 果 操 作 数 指 向 一 个 函 数 ,结 果 是 一 个 函 数 指 示 符 。 如 果 它 指 向 一 个 存 储 位 置 ,
则 结 果 是 指 定 该 存 储 位 置 的 一 个 l 值 。
如 果 指 针 值 是 无 效 的 ,则 结 果 是 不 确 定 的 。 以 下 表 包 括 一 些 最 常 见 的 条 件 使 指 针
值 无 效 :

l  指 针 是 一 个 空 指 针 。
l  指 针 指 定 一 个 局 部 项 的 地 址 ,在 引 用 时 是 不 可 见 的 。
l  指 针 指 定 一 个 地 址 不 适 当 地 与 该 对 象 指 向 的 类 型 对 齐
l  指 针 指 定 一 个 地 址 不 被 执 行 程 序 使 用 。

取 地 址 运 算 符 ( & )

单 目 取 地 址 运 算 符 (& )取 其 操 作 数 的 地 址 ,取 地 址 运 算 仅 能 用 于 以 下 情 况 :
l  函 数 (尽 管 取 函 数 地 址 的 用 法 是 不 需 要 的 )
l  l 值
l  限 定 名 称

在 上 面 所 列 的 前 面 两 种 情 况 下 ,表 达 式 的 结 果 是 从 操 作 数 类 型 派 生 出 的 一 个 指 针
类 型 (一 个 r 值 )。 例 如 ,如 果 操 作 数 为 ch a r 类 型 ,则 表 达 式 的 结 果 是 ch a r 指 针
类 型 。 取 地 址 运 算 符 被 用 于 co n s t 或 vol a t i l e 对 象 则 等 于 co n s t  t y p e* 或



v o l a t i l e  t y p e* ,其 中 t y p e 为 源 对 象 的 类 型 。
第 三 种 情 况 将 取 地 址 运 算 符 应 用 在 一 个 限 定 名 称 上 ， 产 生 的 结 果 取 决 于 限 定 名
称 是 否 指 定 一 个 静 态 成 员 ,如 果 是 ,结 果 是 指 向 成 员 说 明 中 指 定 类 型 的 一 个 指 针 ;
如 果 成 员 不 是 静 态 的 ,则 结 果 是 由 限 定 类 名 称 指 示 的 类 成 员 名 称 的 一 个 指 针 (有
关 限 定 类 名 称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本 章 前 面 的 “ 基 本 表 达 式 ” )。 以 下 代 码 段 给 出 :
根 据 成 员 是 否 是 静 态 的 其 结 果 是 如 何 不 同 的 :
cl a s s  P T M
{
p u b l i c :
      i n t  i V a l u e ;
  s t a t i c  f l o a t  f V a l u e ;
};

i n t    P T M : : * p i V a l u e  =  & P T M : : i V a l u e ;    / /可 行 :非 静 态 的
flo a t  P T M : : * p f V a l u e  =  & P T M : : f V a l u e ;    / /错 误 :静 态 的
flo a t  * s p f V a l u e  =  & P T M : : f V a l u e ;  / /可 行
在 此 例 中 ,表 达 式 &PTM : : f V a l u e 产 生 flo a t *类 型 而 不 是 flo a t  P T M : : *类 型 ,因
为 fV a l u e 是 一 个 静 态 成 员 。
一 个 重 载 的 函 数 的 地 址 仅 在 清 楚 地 知 道 引 用 的 是 函 数 的 哪 个 版 本 时 才 能 被 获
取 。 关 于 如 何 获 取 一 个 特 定 的 重 载 的 函 数 的 地 址 的 信 息 ,参 见 第 12 章 “ 重 载 ”
中 的 “ 重 载 的 函 数 的 地 址 ”。
对 一 个 引 用 类 型 使 用 取 地 址 运 算 符 与 对 一 个 引 用 限 定 的 对 象 上 使 用 该 运 算 符 给



出 相 同 的 结 果 。 以 下 程 序 说 明 了 这 个 概 念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 d o u b l e  d ;      / /定 义 do u b l e 类 型 的 一 个 对 象
    d o u b l e &  r d = d ;    / /定 义 该 对 象 的 一 个 引 用
    / /比 较 对 象 的 地 址 和 对 象 引 用 的 地 址
    i f  ( & d = = & r d )
        c o u t  < <  " & d  e q u a l s  & r d "  < <  " \ n " ;
   e l s e
        c o u t  < <  " & d  i s  n o t  e q u a l  t o  & r d "  < <  " \ n " ;
}
程 序 的 输 出 总 是 :&d  e q u a l s  & r d。

单 目 加 运 算 符 ( + )

单 目 加 运 算 符 (+ )的 结 果 是 其 操 作 数 的 值 。 单 目 加 运 算 符 的 操 作 数 必 须 是 一 个 算
术 类 型 。
在 整 型 操 作 数 上 执 行 整 型 提 升 。 结 果 类 型 是 操 作 数 被 提 升 的 类 型 。 因 而 ,表 达 式
+c h ,其 中 ch 为 cha r 类 型 ， 结 果 为 in t 类 型 ； 值 未 修 改 。 关 于 提 升 是 如 何 完 成
的 信 息 ,参 见 第 3 章 “ 标 准 转 换 ” 中 的 “ 整 型 提 升 ”。



单 目 负 运 算 符 ( - )

单 目 负 运 算 符 (- )对 其 操 作 数 求 反 。 单 目 负 运 算 符 的 操 作 数 必 须 为 一 个 算 术 类
型 。
在 整 型 操 作 数 上 执 行 整 型 提 升 ， 结 果 类 型 是 操 作 数 被 提 升 的 类 型 。 有 关 提 升 是
如 可 完 成 的 信 息 ,参 见 第 3 章 “ 标 准 转 换 ” 的 “ 整 型 提 升 ”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无 符 号 量 单 目 求 反 的 执 行 是 从 2 n 中 减 去 操 作 数 的 值 ,其 中 n 是 给 定 无 符 号 类 型
的 对 象 的 位 数 (Mic r o s o f t  C + +运 行 在 对 2 的 补 码 运 算 的 处 理 器 中 ,在 其 它 处 理 器
中 求 反 算 法 可 能 有 所 不 同 )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逻 辑 非 运 算 符 ( ! )
如 果 操 作 数 为 非 0 值 ,则 逻 辑 非 运 算 符 (! )的 结 果 为 0;仅 当 操 作 数 为 0 时 结 果 方
为 1。 操 作 数 必 须 为 算 术 或 指 针 类 型 ,结 果 是 in t 类 型 。
对 一 个 表 达 式 e,单 目 表 达 式 ! e 等 于 表 达 式 ( e= = 0 ) ,除 非 包 含 了 重 载 的 运 算 符 。
以 下 例 子 说 明 了 逻 辑 非 运 算 符 (! ) :
i f  (  ! ( x < y )  )
如 果 x 大 于 等 于 y,表 达 式 的 结 果 为 1(真 );如 果 x 小 于 y,结 果 为 0(假 )。
指 针 的 单 目 算 术 运 算 是 非 法 的 。

“ 1” 的 求 补 运 算 符 ( ~ )

“ 1” 求 补 运 算 符 (~),有 时 被 称 为“ 按 位 补 ” 运 算 符 ,产 生 其 操 作 数 的 按 位 的“ 1”



的 补 ,即 在 操 作 数 中 每 一 位 为 1 的 在 结 果 中 为 0;相 反 地 ,操 作 数 中 为 0 的 每 位 在
结 果 中 为 1。“ 1” 求 补 运 算 符 的 操 作 数 必 须 为 整 型 。
uns i g n e d  s h o r t  y = 0 x A A A A ;
   y = ~ y ;
在 此 例 中 ,赋 给 y 的 新 值 是 无 符 号 值 0x A A A A 的 “ 1” 求 补 或 0x 5 5 5 5。
在 整 型 操 作 数 上 执 行 整 型 提 升 ,结 果 类 型 是 操 作 数 被 提 升 的 类 型 。 关 于 升 级 是 如
何 完 成 的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第 3 章 “ 标 准 转 换 ” 中 的 “ 整 型 提 升 ”。

增 1 和 减 1 运 算 符 (++ , - - )

前 缀 增 1 运 算 符 (+ + ) ,亦 被 称 为 “ 前 增 1” 运 算 符 ,在 其 操 作 数 上 加 1,这 个 加 1
后 的 值 是 表 达 式 的 结 果 。 操 作 数 必 须 是 一 个 非 co n s t 类 型 的 l 值 ,结 果 是 与 操 作
数 类 型 相 同 的 一 个 l 值 。
前 缀 减 1 运 算 符 (- - ) ,亦 被 称 为 “ 前 减 1” 运 算 符 ,与 前 增 1 运 算 符 相 似 ,除 了 操
作 数 是 减 1 且 结 果 是 这 个 减 1 后 的 值 。
前 缀 和 后 缀 增 1 及 减 1 运 算 符 均 影 响 其 操 作 数 ,关 键 的 不 同 点 是 表 达 式 的 值 何 时
发 生 增 1 或 减 1(有 关 更 多 的 信 息 ,参 见 本 章 前 面 的“ 后 缀 增 1 和 减 1 运 算 符 ” )。
在 前 缀 形 式 中 ,增 1 或 减 1 发 生 在 值 被 用 于 表 达 式 求 值 之 前 ,所 以 表 达 式 的 值 与
操 作 数 的 值 不 同 ;在 后 缀 形 式 中 ,增 1 或 减 1 发 生 在 位 被 用 于 表 达 式 求 值 之 后 ,所
以 表 达 式 的 值 与 操 作 数 的 值 相 同 。
整 型 或 浮 点 类 型 的 操 作 数 按 整 数 值 1 进 行 增 或 减 ,结 果 的 类 型 与 操 作 数 类 型 相 同 ;
指 针 类 型 操 作 数 按 它 所 指 对 象 的 尺 寸 增 1 或 减 1,被 增 1 的 指 针 指 向 下 一 个 对 象 ,
被 减 1 的 指 针 指 向 前 一 个 对 象 。



这 个 例 子 说 明 了 单 目 减 1 运 算 符 :
if  ( l i n e  [ - - i ] ! =‘ \n’ )
    r e t u r n ;
在 此 例 中 ,变 量 i 在 用 作 li n e 下 标 之 前 减 1。
因 为 增 1 和 减 1 运 算 符 有 副 作 用 ,在 宏 中 使 用 带 增 1 或 减 1 运 算 符 的 表 达 式 可 产
生 意 料 不 到 的 结 果 (有 关 宏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本 部 分 后 面 “ 预 处 理 器 引 用 ” 中 的
“ 宏 ” )。 考 虑 以 下 例 子 :
#d e f i n e  m a x ( a , b )  ( ( a ) < ( b ) )  ?  ( b )  :  ( a )

. . .

i n t  i , j , k ;

k = m a x ( + + i , j ) ;
宏 扩 展 为 :
k= ( ( + + i ) < ( j ) )  ?  ( j )  :  ( + + i ) ;
如 果 i 大 于 等 于 j,它 将 增 1 两 次 。
注 意 :在 很 多 情 况 下 ,C++的 内 联 函 数 (in l i n e  f u n c t i o n s )比 宏 更 好 ,因 为 它 们 消
除 了 这 里 描 述 的 副 作 用 ,而 允 许 语 言 执 行 更 完 整 的 类 型 检 测 。

s i z e o f 运 算 符

s i z e o f 运 算 符 产 生 关 于 char 类 型 尺 寸 的 操 作 数 尺 寸 ,si z e o f 运 算 符 的 结 果 是



s i z e _ t 类 型 ， 它 是 定 义 在 包 括 文 件 STDD E F . H 中 的 一 个 整 型 。 sizeo f 操 作 数 可
以 是 以 下 之 一 :

l  一 个 类 型 名 。 要 对 类 型 名 用 siz e o f ,则 名 称 必 须 用 圆 括 号 括 起 来 。
l  一 个 表 达 式 。 当 用 于 表 达 式 时 ,s i z e o f 可 以 使 用 或 不 使 用 括 号 指 定 ,

该 表 达 式 不 求 值 。
当 siz e o f 运 算 符 用 于 ch a r 类 型 的 对 象 时 ,它 结 果 为 1;当 si z e o f 运 算 符 用 于 一
个 数 组 时 ,它 结 果 为 那 个 数 组 中 的 字 节 总 数 。 例 如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 c h a r  s z H e l l o [ ] = " H e l l o ,  w o r l d ! " ;

    c o u t  < <  " T h e  s i z e  o f  t h e  t y p e  o f  "  < <  s z H e l l o  < < "  i s : "
        < <  s i z e o f ( c h a r )  < <  " \ n " ;
    c o u t  < < " T h e  l e n g t h  o f  "  < <  s z H e l l o  < <  " i s : "
        < <  s i z e o f  s z H e l l o  < <  " \ n " ;
}
程 序 输 出 为 :
Th e  s i z e  o f  t h e  t y p e  o f  H e l l o ,  w o r l d !  i s : 1
T h e  l e n g t h  o f  H e l l o ,  w o r l d !  i s : 1 4
当 s i z e o f 运 算 符 用 于 cl a s s、 stru c t 或 u n i o n 类 型 时 ,结 果 是 该 cla s s、 st r u c t



或 uni o n 类 型 的 一 个 对 象 的 字 节 数 加 上 字 边 界 上 任 何 添 加 的 对 齐 成 员 的 填 充 字
节 。 (/Zp[紧 凑 结 构 成 员 ]编 译 器 选 项 和 pa c k 编 译 指 示 影 响 成 员 的 对 齐 边 界 )。
si z e o f 运 算 符 从 不 产 生 0,即 使 对 一 个 空 类 亦 如 此 。
si z e o f 运 算 符 不 能 用 于 以 下 操 作 数 :

l  函 数 (但 是 si z e o f 可 应 用 于 函 数 指 针 )
l  位 域
l  未 定 义 的 类
l  v o i d 类 型
l  不 完 整 类 型
l  括 号 括 起 的 不 完 整 类 型 的 名 称

当 siz e o f 运 算 符 用 于 一 个 引 用 时 ,结 果 就 如 同 si z e o f 用 于 对 象 自 身 一 样 。si z e o f
运 算 符 经 常 被 用 于 计 算 一 个 数 组 的 元 素 个 数 ,使 用 如 下 形 式 的 表 达 式 :
si z e o f  a r r a y / s i z e o f  a r r a y [ 0 ]

n e w 运 算 符

n e w 运 算 符 试 图 动 态 地 分 配 (在 运 行 时 )类 型 名 称 的 一 个 或 多 个 对 象 。 ne w 运 算 符
不 能 用 于 分 配 一 个 函 数 ,但 可 以 用 于 分 配 一 个 函 数 指 针 。
语 法
分 配 表 达 式 :
    : : o p t n e w  位 置 opt 新 类 型 名 称  新 初 始 化 器 opt

    : : o p t n e w  位 置 opt(类 型 名 称 ) 新 初 始 化 器 o p t

位 置 :



   (表 达 式 表 )
新 类 型 名 称 :
   类 型 指 示 符 表  新 说 明 符 opt

n e w 运 算 符 被 用 于 分 配 对 象 及 对 象 数 组 ,n e w 运 算 符 从 被 称 为 “ 自 由 存 储 ” 的 程
序 存 储 器 区 域 中 进 行 分 配 。 在 C 中 ,自 由 存 储 区 经 常 被 指 示 为 “ 堆 ”。
当 ne w 被 用 于 分 配 一 个 单 个 对 象 时 ,它 产 生 一 个 指 向 那 个 对 象 的 指 针 ;结 果 类 型
为 新 类 型 名 称 *或 类 型 名 称 *;当 new 被 用 于 分 配 一 个 单 维 对 象 数 组 时 ,它 产 生 一
个 指 向 数 组 第 一 个 元 素 的 指 针 ,结 果 类 型 为 新 类 型 名 称 *或 类 型 名 称 *;当 ne w 被
用 于 分 配 一 个 多 维 对 象 数 组 时 ,它 产 生 一 个 指 向 数 组 第 一 个 元 素 的 指 针 ,而 且 结
果 类 型 保 留 除 最 左 边 数 组 维 数 外 的 所 有 的 尺 寸 ,例 如 :
ne w  f l o a t [ 1 0 ] [ 2 5 ] [ 1 0 ]
产 生 类 型 flo a t ( * ) [ 2 5 ] [ 1 0 ]。因 此 ,以 下 代 码 不 能 工 作 ,因 为 它 试 图 用 类 型 fl o a t
的 指 针 的 维 数 [25 ] [ 1 0 ]赋 给 一 个 flo a t 数 组 的 指 针 :
floa t   * f p ;
f p = n e w  f l o a t  [ 1 0 ] [ 2 5 ] [ 1 0 ] ;
正 确 的 表 达 式 应 是 :
fl o a t  ( * c p ) [ 2 5 ] [ 1 0 ]
c p = n e w  f l o a t [ 1 0 ] [ 2 5 ] [ 1 0 ] ;
c p 的 定 义 用 维 数 [25 ] [ 1 0 ]分 配 一 个 flo a t 类 型 数 组 的 指 针 ,它 不 分 配 指 针 数 组 。
除 最 左 边 数 组 维 数 外 的 所 有 维 数 必 须 为 等 于 正 数 的 常 量 表 达 式 ;最 左 边 数 组 维 数
可 以 为 等 于 正 数 的 任 意 表 达 式 ,当 用 ne w 运 算 符 分 配 一 个 数 组 时 ,第 一 个 维 数 可
以 为 0, n e w 运 算 符 返 回 一 个 唯 一 的 指 针 。



类 型 指 示 符 表 不 能 包 含 co n s t、 vo l a t i l e、 类 说 明 或 枚 举 说 明 。 因 此 ,以 下 表 达
式 是 非 法 的 :
vo l a t i l e  c h a r  * v c h  =  n e w  v o l a t i l e  c h a r [ 2 0 ] ;
n e w 运 算 符 不 分 配 引 用 类 型 ,因 为 它 们 不 是 对 象 。
如 果 没 有 足 够 的 存 储 器 满 足 分 配 需 求 ,缺 省 地 ope r a t o r  n e w 返 回 NU L L。 你 可 以
通 过 编 写 定 制 的 异 常 处 理 例 程 并 以 你 的 函 数 名 称 作 为 参 量 调 用
_se t _ n e w _ h a n d l e r 运 行 库 函 数 来 改 变 这 种 缺 省 行 为 。 有 关 这 种 恢 复 模 式 详 细 内
容 ,参 见 第 11 章 “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” 中 的 “ 运 算 符 ne w 功 能 ”。

用 n e w 分 配 的 对 象 的 生 存 期

用 ne w 运 算 符 分 配 的 对 象 当 它 们 从 定 义 的 所 在 范 围 退 出 时 不 被 销 毁 。 因 为 ne w
运 算 符 返 回 它 分 配 的 对 象 的 指 针 ,程 序 必 须 用 合 适 的 范 围 定 义 一 个 指 针 以 访 问 那
些 对 象 。 例 如 :
voi d  m a i n ( )
{
    / /使 用 ne w 运 算 符 分 配 一 个 20 个 字 符 的 数 组
    c h a r  * A n A r r a y  =  n e w  c h a r [ 2 0 ] ;

    f o r  ( i n t  i = 0 ; i < 2 0 ; + + i )
    {
         //在 循 环 的 第 一 次 迭 代 时 ,分 配 另 一 个 20 个 字 符 的 数 组
         i f  ( i = = 0 )



        {
        c h a r  * A n o t h e r A r r a y  =  n e w  c h a r [ 2 0 ] ;
        }
       . . .
    }
 d e l e t e  A n o t h e r A r r a y ;   / /错 误 :指 针 超 出 范 围
  d e l e t e  A n A r r a y ;    / /可 以 :指 针 还 在 范 围 内
}
在 例 子 中 一 旦 指 针 Ano t h e r A r r a y 超 出 了 范 围 ,对 象 再 也 不 能 被 删 除 了 。

初 始 化 用 n e w 分 配 的 对 象

选 项 ne w 初 始 化 器 域 包 含 在 ne w 运 算 符 的 语 法 内 ,这 允 许 使 用 用 户 定 义 的 构 造 函
数 去 初 始 化 ne w 对 象 。 关 于 初 始 化 是 如 何 完 成 的 更 多 信 息 ， 参 见 第 7 章 “ 说 明
符 ” 中 “ 初 始 化 器 ”。
以 下 例 子 说 明 如 何 使 用 带 ne w 运 算 符 的 初 始 化 表 达 式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c l a s s  A c c t
{
p u b l i c :
   / /定 义 缺 省 构 造 函 数 和 构 造 函 数 接 受 初 始 的 bal a n c e
   A c c t ( )  {  b a l a n c e = 0 . 0 ;  }



   A c c t (  d o u b l e  i n i t _ b a l a n c e  )  {  b a l a n c e  =  i n i t _ b a l a n c e ;  }
p r i v a t e :
   d o u b l e  b a l a n c e ;
} ;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A c c t  * C h e c k i n g A c c t  =  n e w  A c c t ;
   A c c t  * S a v i n g A c c t  =  n e w  A c c t ( 3 4 . 9 8 ) ;
   d o u b l e  * H o w M u c h  =  n e w  d o u b l e ( 4 3 . 0 ) ;
   . . .
}
在 此 例 中 ,对 象 Che c k i n g A c c t 使 用 ne w 运 算 符 分 配 ,但 没 有 指 定 缺 省 的 初 始 化 ,
因 此 ,调 用 类 的 缺 省 构 造 函 数 Acc t ( )； 然 后 以 同 样 的 方 式 分 配 对 象 Sav i n g A c c t ,
但 被 显 式 地 初 始 化 为 34. 9 8。 由 于 34 . 9 8 是 do u b l e 类 型 ,调 用 以 该 类 型 为 参 量
的 构 造 函 数 进 行 初 始 化 处 理 。 最 后 ,非 类 类 型 Ho w M u c h 初 始 化 为 43.0。
如 果 一 个 对 象 是 一 个 类 类 型 的 ,而 且 那 个 类 有 构 造 函 数 (如 前 面 例 子 那 样 ),仅 在
以 下 条 件 之 一 被 满 足 时 对 象 才 能 被 ne w 运 算 符 初 始 化 :

l  在 初 始 化 器 中 提 供 的 参 量 与 构 造 函 数 中 的 那 些 参 量 相 符 。
l  类 有 一 个 缺 省 的 构 造 函 数 (一 个 可 以 不 带 参 量 调 用 的 构 造 函 数 )。

访 问 控 制 和 模 糊 控 制 在 ope r a t o r  n e w 上 和 在 按 照 第 9 章 “ 派 生 类 中 的 模 糊 性 ”
及 第 11 章 “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” 中 的 “ 使 用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初 始 化 ” 中 提 出 的 规 则 集
的 构 造 函 数 上 执 行 。



当 使 用 ne w 运 算 符 分 配 数 组 时 没 有 显 式 地 为 每 个 元 素 执 行 初 始 化 ;如 果 存 在 的 话 ,
只 有 缺 省 构 造 函 数 被 调 用 。 有 关 更 多 的 信 息 ,参 见 第 7 章 “ 说 明 符 ” 中 的 “ 缺 省
参 量 ”。
如 果 存 储 器 分 配 失 败 (op e r a t o r  n e w 返 回 一 个 0 值 ),则 没 有 初 始 化 被 执 行 ,这 阻
止 了 对 不 存 在 的 数 据 进 行 初 始 化 。
由 于 用 函 数 调 用 ,初 始 化 表 达 式 被 求 值 的 顺 序 未 定 义 ,而 且 ,你 不 能 依 靠 这 些 表 达
式 在 存 储 器 分 配 执 行 之 前 完 全 被 求 值 。 如 果 存 储 器 分 配 失 败 ,new 运 算 符 返 回 0,
在 初 始 化 器 中 的 某 些 表 达 式 可 能 不 能 被 完 全 求 值 。

n e w 是 如 何 工 作 的

分 配 表 达 式 即 包 含 ne w 运 算 符 的 表 达 式 做 三 件 事 :
l  为 对 象 或 待 分 配 的 对 象 定 位 并 保 留 存 储 器 ,当 这 步 完 成 时 ,分 配 正 确

的 存 储 单 元 数 ,但 还 不 是 一 个 对 象 。
l  初 始 化 对 象 ,一 旦 初 始 化 完 成 ,则 有 足 够 的 信 息 为 该 对 象 分 配 存 储 。
l  返 回 一 个 指 向 由 n e w - t y p e-n a m e 或 t y p e -n a m e 派 生 的 指 针 类 型 对 象 的

一 个 指 针 ,程 序 使 用 该 指 针 访 问 新 分 配 的 对 象 。
ne w 运 算 符 调 用 函 数 ope r a t o r  n e w。 对 于 任 何 类 型 的 数 组 及 非 cla s s、 st r u c t
或 u n i o n 类 型 的 对 象 ,全 局 函 数 ::o p e r a t o r  n e w 被 调 用 去 分 配 存 储 器 ,类 类 型 对
象 可 以 在 每 个 类 基 础 上 定 义 自 己 的 ope r a t o r  n e w 静 态 成 员 。
当 编 译 器 遇 到 ne w 运 算 符 去 分 配 一 个 t y p e 类 型 对 象 时 ,它 调 用 t y p e: : o p e r a t o r
n e w  ( s i z e o f  ( t y p e) ) ; 或 者 若 是 没 有 用 户 定 义 的 oper a t o r  n e w 被 定 义 , 则 调
用 ::o p e r a t o r  n e w  ( s i z e o f  ( t y p e) )。 因 此 ,n e w 运 算 符 可 以 为 对 象 分 配 正 确 的



存 储 器 数 目 。
注 意 : o p e r a t o r  n e w 的 参 量 是 si z e _ t 类 型 , 这 个 类 型 定 义 在 DIR E C T . H 、
MA L L O C . H 、 M E M O R Y . H 、 SE A R C H . H 、 ST D D E F . H 、 STD I O . H 、 ST D L I B . H 、 ST R I N G . H
和 T I M E . H 中 。
语 法 中 的 一 个 选 项 允 许 位 置 的 规 格 (参 见 ne w 运 算 符 的 语 法 )。 该 位 置 参 量 仅 能
在 ope r a t o r  n e w 用 户 定 义 的 实 现 中 被 使 用 ;它 允 许 将 额 外 的 信 息 传 递 给 ope r a t o r
n e w ,带 位 置 域 的 表 达 式 如 :
T * T O b j e c t  =  n e w ( 0 x 0 0 4 0 )  T ;
被 翻 译 为 :
T * T O b j e c t  =  T : : o p e r a t o r  n e w ( s i z e o f ( T ) , 0 x 0 0 4 0 ) ;
位 置 域 最 初 的 目 的 是 允 许 依 赖 于 硬 件 的 对 象 在 用 户 指 定 的 地 址 处 分 配 。
注 意 :尽 管 前 面 的 例 子 给 出 的 是 在 位 置 域 仅 有 一 个 参 量 ,但 对 这 种 方 式 有 多 少 个
额 外 的 参 量 可 被 传 递 给 ope r a t o r  n e w 并 没 有 限 制 。
即 使 当 ope r a t o r  n e w 已 为 一 个 类 类 型 定 义 ,全 局 运 算 符 还 可 以 通 过 下 面 例 子 中
的 形 式 来 使 用 :
T * T O b j e c t  =  : : n e w  T O b j e c t :
范 围 分 辩 运 算 符 (::)强 制 使 用 全 局 ne w 运 算 符 。

dele te 运 算 符

d e l e t e 运 算 符 撤 消 由 ne w 运 算 符 创 建 的 对 象 分 配 。 de l e t e 运 算 符 有 一 个 vo i d
类 型 的 结 果 ,因 此 不 返 回 值 ,de l e t e 的 操 作 数 必 须 是 由 ne w 运 算 符 返 回 的 一 个 指
针 。



对 不 是 用 ne w 分 配 的 对 象 指 针 使 用 de l e t e 会 产 生 意 料 不 到 的 结 果 ,但 是 你 可 以
对 具 有 0 值 的 指 针 使 用 de l e t e。 因 为 在 失 败 的 情 况 下 new 总 是 返 回 0,所 以 这 种
措 施 意 味 着 删 除 一 个 失 败 的 ne w 操 作 的 结 果 是 无 害 的 。
语 法
撤 消 分 配 表 达 式 :
    : : o p t d e l e t e  造 型 转 换 表 达 式
    : : o p t d e l e t e  [ ]  造 型 转 换 表 达 式
对 一 个 对 象 使 用 de l e t e 运 算 符 将 撤 消 其 存 储 器 分 配 ,一 个 程 序 在 对 象 被 删 除 后
间 接 引 用 一 个 指 针 则 会 产 生 意 料 不 到 的 结 果 或 崩 溃 。
如 果 del e t e 运 算 符 的 操 作 数 是 一 个 可 修 改 的 l 值 ,则 在 对 象 被 删 除 后 其 值 是 未
定 义 的 。
常 量 对 象 指 针 不 能 用 del e t e 运 算 符 撤 消 分 配 。

dele te 是 如 何 工 作 的

d e l e t e 运 算 符 调 用 函 数 运 算 符 del e t e ,对 类 类 型 (cl a s s (类 )、 st r u c t (结 构 )和
un i o n (联 合 ))对 象 ,del e t e 运 算 符 在 撤 消 存 储 器 分 配 (如 果 指 针 非 空 )之 前 调 用
对 象 的 析 构 函 数 。 对 非 类 类 型 对 象 ,全 局 de l e t e 运 算 符 被 调 用 。 对 类 类 型 对
象 ,d e l e t e 运 算 符 可 被 定 义 在 一 个 每 个 类 基 础 上 。 如 果 对 给 定 类 没 有 这 样 的 定
义 ,则 全 局 运 算 符 被 调 用 。

使 用 dele te

对 de l e t e 运 算 符 有 两 个 语 法 变 型 :一 个 针 对 单 个 对 象 的 ,另 一 个 是 对 对 象 数 组



的 。 以 下 代 码 段 给 出 这 些 的 不 同 :
voi d  m a i n ( )
{
     / /使 用 new 运 算 符 在 自 由 存 储 区 分 配 一 个 用 户 定 义 对 象 UDOb j e c t 和 d o u b l e
类 型 对 象
     U D T y p e  * U D O b j e c t  =  n e w  U D T y p e ;
     d o u b l e  * d O b j e c t  =  n e w  d o u b l e ;
     . . .
     / /删 除 两 个 对 象
     d e l e t e  U D O b j e c t ;
     d e l e t e  d O b j e c t ;
     . . .
     / /使 用 ne w 运 算 符 在 自 由 存 储 区 分 配 一 个 用 户 定 义 对 象 数 组
     U D T y p e  ( * U D A r r ) [ 7 ]  =  n e w  U D T y p e [ 5 ] [ 7 ] ;
     . . .
     / /使 用 数 组 语 法 删 除 对 象 数 组
     d e l e t e  [ ]  U D A r r ;
}
这 两 种 情 况 产 生 未 定 义 的 结 果 :对 一 个 对 象 使 用 del e t e 的 数 组 形 式 (de l e t e [ ] )
和 对 一 个 数 组 使 用 del e t e 的 非 数 组 形 式 。



带 双 目 运 算 符 的 表 达 式

双 目 运 算 符 作 用 于 一 个 表 达 式 中 的 两 个 操 作 数 。 双 目 运 算 符 有 :
乘 法 运 算 符
    乘 法 (* )
    除 法 (/ )
    取 模 (% )
加 法 运 算 符
    加 法 (+ )
    减 法 (- )
位 移 运 算 符
    右 移 (> > )
    左 移 (< < )
关 系 及 相 等 性 运 算 符
    小 于 (< )
    大 于 (> )
    小 于 等 于 (<=)
    大 于 等 于 (>=)
    等 于 (= = )
    不 等 于 (! = )
按 位 运 算 符
    按 位 与 (& )



    按 位 异 或 (^ )
    按 位 或 (| )
    逻 辑 与 (& & )
    逻 辑 或 (| | )

乘 法 运 算 符

乘 法 运 算 符 有 :
l  乘 法 (* )
l  除 法 (/ )
l  取 模 或 “ 除 法 取 余 ” (% )

这 些 双 目 运 算 符 具 有 从 左 到 右 的 结 合 律 。
语 法
乘 法 表 达 式 :
    p m 表 达 式
    乘 法 表 达 式  *  p m 表 达 式
    乘 法 表 达 式  /  p m 表 达 式
    乘 法 表 达 式  %  p m 表 达 式
乘 法 表 达 式 采 用 算 术 类 型 操 作 数 ,取 模 运 算 符 (% )有 一 个 较 为 严 格 的 要 求 ,即 其 操
作 数 必 须 为 整 型 (要 得 到 浮 点 除 法 的 余 数 ,使 用 运 行 函 数 fmo d )。 第 3 章 “ 标 准
转 换 ” 中 的 “ 算 术 转 换 ” 中 包 含 的 转 换 适 用 于 操 作 数 ,且 结 果 是 转 换 后 的 类 型 。
乘 法 运 算 符 产 生 的 是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被 第 二 个 相 乘 的 结 果 。
除 法 运 算 符 产 生 的 是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被 第 二 个 相 除 的 结 果 。



取 模 运 算 符 产 生 由 表 达 式 e1 - ( e1 / e2 ) * e2 给 出 的 余 数 ,其 中 e1 是 第 一 个 操 作
数 , e2 是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,其 中 两 个 操 作 数 均 为 整 型 。
在 除 法 或 取 模 数 表 达 式 中 被 0 除 都 是 未 定 义 的 ,会 产 生 一 个 运 行 错 误 。 因 此 ,以
下 表 达 式 产 生 未 定 义 的 错 误 的 结 果 :
i % 0
f  /  0 . 0
如 果 乘 法 、 除 法 或 取 模 表 达 式 的 两 个 操 作 数 具 有 相 同 的 符 号 ,则 结 果 为 正 ;否 则 ,
结 果 为 负 ,取 模 操 作 的 符 号 结 果 是 定 义 的 实 现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在 Mic r o s o f t  C + +中 ,取 模 表 达 式 的 结 果 总 是 与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的 符 号 相 同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如 果 两 个 整 数 计 算 的 除 法 是 不 精 确 的 ,而 且 仅 一 个 操 作 数 为 负 ,结 果 是 比 除 法 产
生 的 准 确 值 小 的 最 大 整 数 (在 量 上 ,不 考 虑 符 号 )。 例 如 ,- 1 1 / 3 计 算 的 结 果 为 -
3. 6 6 6 6 6 6 6 6 6 ,则 整 型 除 法 的 结 果 为 -3。
乘 法 运 算 符 之 间 的 关 系 由 以 下 标 识 给 出 :
( e 1 / e 2 ) * e 2+ e 1 % e 2= = e 1

加 法 运 算 符

加 法 运 算 符 有 :
l  加 法 (+ )
l  减 法 (- )

这 些 双 目 运 算 符 具 有 从 左 到 右 的 结 合 律 。



语 法
加 法 表 达 式 :
    乘 法 表 达 式
    加 法 表 达 式  +  乘 法 表 达 式
    加 法 表 达 式  -  乘 法 表 达 式
加 法 运 算 符 采 用 算 术 或 指 针 类 型 操 作 数 。 加 法 运 算 符 (+ )的 结 果 是 操 作 数 求 和 ;
减 法 运 算 符 (- )的 结 果 是 操 作 数 之 间 的 差 。 如 果 一 个 或 两 个 操 作 数 都 是 指 针 ,它
们 必 须 是 对 象 的 指 针 ,而 不 是 函 数 的 指 针 。
加 法 运 算 符 的 操 作 数 为 算 术 、 整 型 或 标 量 型 ,这 些 定 义 在 表 4. 2 中 。

表 4. 2   加 法 运 算 符 使 用 的 类 型

类 型 含 义

算 术 型 整 型 和 浮 点 类 型 统 称 为 "算 术 "类 型

整 型 cha r 和 所 有 尺 寸 的 int ( l o n g， s h o r t )类 型 和 枚 举 都 是 “ 整 数 ”

类 型

标 量 型 标 量 型 操 作 数 是 算 术 或 指 针 类 型 的 操 作 数

这 些 运 算 符 的 合 法 组 合 为 :
算 术 型  +  算 术 型
标 量 型  +  整   型
整   型  +  标 量 型
算 术 型  -  算 术 型
标 量 型  -  标 量 型



注 意 :加 法 和 减 法 不 是 等 价 操 作 。
如 果 两 个 操 作 数 都 是 算 术 类 型 ,则 在 第 3 章 “ 标 准 转 换 ” 中 “ 算 术 转 换 ” 包 括 的
转 换 应 用 于 操 作 数 ,而 且 结 果 是 被 转 换 了 的 类 型 。

指 针 类 型 的 加 法

如 果 加 法 操 作 中 一 个 操 作 数 为 指 向 一 个 对 象 数 组 的 指 针 ,则 另 一 个 必 须 为 整 型 ,
其 结 果 是 与 源 指 针 同 类 型 的 指 针 ,且 指 向 另 一 个 数 组 元 素 。 以 下 代 码 段 说 明 这 个
概 念 :
sh o r t  I n t A r r a y [ 1 0 ] ;    / / s h o r t 类 型 对 象 占 两 个 字 节
sho r t  * p I n t A r r a y = I n t  A r r a y ;

f o r  ( i n t  i = 0 ; i < 1 0 ; + + i )
{
    * p I n t A r r a y = i ;
    c o u t  < <  * p I n t A r r a y  < <  " \ n " ;
    p I n t A r r a y  =  p I n t A r r a y  +  1 ;
}
尽 管 整 型 值 1 被 加 到 pIn t A r r a y 上 ,但 它 并 不 意 味 着 “ 地 址 加 1” ;而 是 指 “ 调
整 指 针 指 向 数 组 中 的 下 一 个 对 象 ”,而 且 正 好 是 走 了 两 个 字 节 (或 si z e o f ( i n t ) )。
注 意 : p I n t A r r a y = p I n t A r r a y + 1 形 式 的 代 码 在 C+ +程 序 中 很 少 看 到 。 为 了 执 行 增
1,这 样 形 式 更 好 :pI n t A r r a y + +或 pI n t A r r a y + = 1。



指 针 类 型 的 减 法

如 果 两 个 操 作 数 都 是 指 针 ,减 法 的 结 果 是 两 个 操 作 数 之 间 的 差 (在 数 组 元 素 中 )。
减 法 表 达 式 产 生 一 个 类 型 ptr d i f f _ t (定 义 在 标 准 包 括 文 件 STD D E F . H 中 )的 有 符
号 的 整 型 结 果 。
操 作 数 之 一 可 以 是 整 型 ,它 只 能 是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。 减 法 的 结 果 与 源 指 针 同 类 型 ,
减 法 的 值 是 指 向 第 ( n - i)个 数 组 元 素 的 指 针 ,其 中 n 是 由 源 指 针 指 向 的 元 素 ,i 是
第 二 个 操 作 数 的 整 型 值 。

位 移 运 算 符

按 位 移 位 运 算 符 有 :
l  右 移 (> > )
l  左 移 (< < )

这 些 双 目 运 算 符 具 有 从 左 到 右 的 结 合 律 。
语 法
移 位 表 达 式 :
    加 法 表 达 式
    移 位 表 达 式  < <  加 法 表 达 式
    移 位 表 达 式  > >  加 法 表 达 式
移 位 运 算 符 的 两 个 操 作 数 都 必 须 是 整 型 ,整 型 提 升 的 执 行 按 照 第 3 章 “ 标 准 转
换 ” 中 的 “ 整 型 提 升 ” 中 指 定 的 规 则 进 行 。 结 果 的 类 型 与 左 操 作 数 类 型 相 同 。
右 移 表 达 式 e l > > e 2 的 值 为 e 1 / 2 e2;左 移 表 达 式 e 1 < < e 2 的 值 为 e 1 * 2 e2。
如 果 移 位 表 达 式 的 右 操 作 数 为 负 数 或 如 果 右 操 作 数 大 于 等 于 左 操 作 数 (提 升 了 的 )



的 位 数 ,则 结 果 是 未 定 义 的 。
左 移 运 算 符 使 得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的 位 模 式 向 左 移 动 由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指 定 的 位 数 ,由
移 位 操 作 进 行 的 空 位 填 充 是 0 填 充 ,这 是 逻 辑 移 位 ,与 循 环 移 位 相 反 。
右 移 运 算 符 使 得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的 位 模 式 向 右 移 动 由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指 定 的 位 数 。
对 无 符 号 量 移 位 操 作 的 空 位 填 充 是 0 填 充 ,对 有 符 号 量 ,符 号 位 被 传 入 空 位 。 如
果 左 操 作 数 是 一 个 无 符 号 量 ,则 移 位 是 一 个 逻 辑 移 位 ,否 则 是 算 术 移 位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有 符 号 的 负 数 的 右 移 结 果 是 依 赖 于 定 义 的 实 现 ,尽 管 Mic r o s o f t  C + +传 播 最 重 要
的 位 以 填 充 空 位 ,但 不 保 证 其 它 的 实 现 也 这 样 做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关 系 与 相 等 运 算 符

关 系 与 相 等 运 算 符 指 定 其 操 作 数 的 相 等 、 不 等 或 关 系 值 ,关 系 运 算 符 在 表 4. 3 中
所 示 。



表 4. 3   关 系 与 相 等 运 算 符

运 算 符 含 义

= = 等 于

!= 不 等 于

< 小 于

> 大 于

<= 小 于 等 于

>= 大 于 等 于

关 系 运 算 符

双 目 关 系 运 算 符 指 定 以 下 关 系 :
l  小 于
l  大 于
l  小 于 等 于
l  大 于 等 于

语 法
关 系 表 达 式 :
    移 位 表 达 式
    关 系 表 达 式  <  移 位 表 达 式
    关 系 表 达 式  >  移 位 表 达 式
    关 系 表 达 式  < =  移 位 表 达 式



    关 系 表 达 式  < =  移 位 表 达 式
关 系 运 算 符 具 有 从 左 到 右 的 结 合 律 。 关 系 运 算 符 的 两 个 操 作 数 必 须 为 算 术 或 指
针 类 型 ,它 们 产 生 in t 类 型 值 。如 果 表 达 式 中 关 系 为 假 则 返 回 的 值 为 0;否 则 为 1。
考 虑 以 下 代 码 ,其 中 说 明 了 几 种 关 系 表 达 式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 c o u t  < <  " T h e  t r u e  e x p r e s s i o n  3  >  2  y i e l d s :  "
         < <  ( 3  >  2 )  < <  " \ n " ;
    c o u t  < <  " T h e  f a l s e  e x p r e s s i o n  2 0  <  1 0  y i e l d s :  "
         < <  ( 2 0  <  1 0 )  < <  " \ n " ;
    c o u t  < <  " T h e  e x p r e s s i o n  1 0  <  2 0  <  5  y i e l d s :  "
         < <  ( 1 0  <  2 0  <  5 )  < <  " \ n " ;
}
此 程 序 的 输 出 为 :
Th e  t r u e  e x p r e s s i o n  3  >  2  y i e l d s : 1
T h e  f a l s e  e x p r e s s i o n  2 0  <  1 0  y i e l d s : 0
T h e  e x p r e s s i o n  1 0  <  2 0  <  5  y i e l d s : 1
在 前 面 例 子 中 的 表 达 式 必 须 包 含 在 括 号 内 ,因 为 插 入 运 算 符 (<<)比 关 系 运 算 符 优
先 级 高 。 因 此 ,不 带 括 号 的 第 一 个 表 达 式 将 等 于 :
 ( c o u t  < <  " T h e  t r u e  e x p r e s s i o n  3  >  2  y i e l d s : "  < <  3 )  <  ( 2  < <  " \ n " ) ;



注 意 第 三 个 表 达 式 等 于 1,因 为 关 系 运 算 符 从 左 到 右 的 结 合 律 ,表 达 式 10 < 2 0 < 5
的 显 式 分 组 为 :
 ( 1 0  <  2 0 )  <  5
因 此 ,测 试 执 行 的 是 :
1<5
结 果 为 1(或 真 )。
第 3 章 “ 标 准 转 换 ” 中 的 “ 算 术 转 换 ” 包 含 的 常 用 的 算 术 转 换 应 用 于 算 术 类 型
的 操 作 数 上 。

使 用 关 系 运 算 符 比 较 指 针

当 同 类 型 对 象 的 两 个 指 针 进 行 比 较 时 ,结 果 由 指 向 程 序 地 址 空 间 的 对 象 位 置 指
定 。 指 针 还 可 以 和 等 于 0 或 vo i d  *类 型 指 针 的 常 量 表 达 式 进 行 比 较 。 如 果 指 针
比 较 相 对 于 vo i d *类 型 指 针 ,则 另 一 指 针 被 隐 式 地 转 换 为 voi d *类 型 。 然 后 进 行
比 较 。
不 同 类 型 的 两 个 指 针 不 能 进 行 比 较 ,除 非 :

l  一 个 类 型 是 从 另 一 类 型 派 生 而 来 的 类 类 型 。
l  至 少 一 个 指 针 被 显 式 地 转 换 (强 制 )为 voi d *类 型 (另 一 个 指 针 隐 式 地

转 换 为 voi d  *类 型 )。
指 向 相 同 类 型 的 相 同 对 象 的 两 个 指 针 保 证 比 较 结 果 为 相 等 。 如 果 一 个 对 象 的 两
个 非 静 态 成 员 指 针 进 行 比 较 ,使 用 以 下 规 则 :

l  如 果 类 类 型 不 是 联 合 ,而 且 如 果 两 个 成 员 不 是 由 一 个 访 问 指 示 符 如
公 共 的 、 保 护 的 和 私 有 的 分 开 ,在 后 面 说 明 的 成 员 指 针 将 比 前 面 说



明 的 成 员 的 指 针 大 些 (有 关 访 问 指 示 符 见 第 10 章 “ 成 员 访 问 控 制 ”
中 的 “ 访 问 指 定 符 ” 的 语 法 部 分 )。

l  如 果 两 个 成 员 被 访 问 指 示 符 分 开 ,则 结 果 是 不 确 定 的 。
l  如 果 类 类 型 是 一 个 联 合 ,在 这 个 联 合 中 的 不 同 数 据 的 指 针 相 比 较 是

相 等 的 。
如 果 两 个 指 针 指 向 同 一 数 组 中 的 元 素 或 指 向 的 某 个 元 素 超 出 了 数 组 的 尾 界 ,则 带
有 较 高 下 标 的 对 象 的 指 针 相 比 高 些 。 指 针 的 比 较 仅 当 指 针 指 向 同 一 数 组 对 象 或
指 向 超 过 数 组 边 界 的 某 个 位 置 时 才 确 保 是 有 效 的 ,。

相 等 运 算 符

双 目 相 等 运 算 符 比 较 其 操 作 数 为 严 格 相 等 或 不 等 。
语 法
相 等 表 达 式 :
    关 系 表 达 式
    相 等 表 达 式  = =  关 系 表 达 式
    相 等 表 达 式  ! =  关 系 表 达 式
相 等 运 算 符 :等 于 (= = )和 不 等 于 (!=)比 关 系 运 算 符 优 先 级 低 ,但 它 们 的 行 为 是 相
似 的 。
如 果 两 个 操 作 数 有 相 同 的 值 则 相 等 运 算 符 (= = )返 回 真 值 ;否 则 返 回 假 值 。 不 等 运
算 符 (!=)当 两 个 操 作 数 具 有 不 同 的 值 时 返 回 真 值 ,否 则 返 回 假 值 。
相 等 运 算 符 可 以 比 较 两 个 同 类 型 成 员 指 针 ,在 这 种 比 较 中 ,执 行 成 员 指 针 的 转 换
如 第 3 章 “ 标 准 转 换 ” 中 的 “ 成 员 指 针 转 换 ” 讨 论 的 。 成 员 指 针 还 可 以 与 等 于



0 的 常 量 表 达 式 进 行 比 较 。

按 位 运 算 符

按 位 运 算 符 有 :
l  按 位 与 (& )
l  按 位 异 或 (^ )
l  按 位 或 (| )

这 些 运 算 符 返 回 其 操 作 数 的 按 位 组 合 。

按 位 与 运 算 符

按 位 与 运 算 符 (& )返 回 两 个 操 作 数 的 按 位 与 结 果 。 左 右 操 作 数 中 所 有 均 为 1 的 位
在 结 果 中 为 1,而 任 一 个 操 作 数 中 为 0 的 位 在 结 果 中 为 0。
语 法
与 表 达 式 :
    关 系 表 达 式
    与 表 达 式  &  相 等 表 达 式
按 位 与 运 算 符 的 两 个 操 作 数 都 必 须 为 整 型 ,包 含 在 第 3 章 “ 标 准 转 换 ” 中 的 “ 算
术 转 换 ” 中 的 常 用 算 术 转 换 被 用 于 操 作 数 上 。

按 位 异 或 运 算 符

按 位 异 或 运 算 符 (^ )返 回 两 个 操 作 数 的 按 位 异 或 结 果 。 在 左 右 之 一 操 作 数 中 为 1
的 所 有 位 但 不 都 是 1 的 位 ,出 现 在 结 果 中 为 1;两 个 操 作 数 中 相 同 值 的 位 (为 1 或



0 )则 在 结 果 中 为 0。
语 法
异 或 表 达 式 :
    与 表 达 式
    异 或 表 达 式  ^  与 表 达 式
按 位 异 或 运 算 符 的 两 个 操 作 数 必 须 为 整 型 ,包 含 在 第 3 章 “ 标 准 转 换 ” 中 “ 算 术
转 换 ” 的 常 用 算 术 转 换 被 用 于 操 作 数 上 。

按 位 或 运 算 符

按 位 或 运 算 符 返 回 两 个 操 作 数 按 位 或 的 结 果 ,在 左 或 右 操 作 数 中 为 1 的 所 有 位 在
结 果 中 均 为 1,在 两 个 操 作 数 中 均 为 0 的 位 在 结 果 中 为 0。
语 法
或 表 达 式 :
    异 或 表 达 式
    或 表 达 式  |  异 或 表 达 式
按 位 或 运 算 符 的 两 个 操 作 数 都 必 须 为 整 型 ,包 含 在 第 三 章 “ 标 准 转 换 ” 中 “ 算 术
转 换 ” 的 常 用 算 术 转 换 被 用 于 操 作 数 上 。

逻 辑 运 算 符

逻 辑 运 算 符 :逻 辑 与 (& & )逻 辑 或 (||)被 用 于 组 合 使 用 关 系 或 相 等 表 达 式 形 成 的 多
个 条 件 。



逻 辑 与 运 算 符

逻 辑 与 运 算 符 在 两 个 操 作 数 均 为 非 0 时 返 回 整 型 值 1;否 则 返 回 0。 逻 辑 与 具 有
从 左 到 右 的 结 合 律 。
语 法
逻 辑 与 表 达 式 :
    或 表 达 式
    逻 辑 与 表 达 式  & &  或 表 达 式
逻 辑 与 运 算 符 的 操 作 数 不 要 求 为 同 一 类 型 ,但 它 们 必 须 为 整 型 或 指 针 类 型 ,操 作
数 通 常 为 关 系 或 相 等 表 达 式 。
在 继 续 计 算 逻 辑 与 表 达 式 的 值 之 前 ,第 一 个 操 作 数 被 完 全 求 值 ,且 所 有 的 副 作 用
也 被 完 成 。
第 二 个 操 作 数 仅 在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被 求 值 为 真 (非 0)时 才 被 计 算 求 值 ,这 种 求 值 去
掉 了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在 逻 辑 与 表 达 式 为 假 时 不 必 要 的 求 值 ,你 可 以 用 这 种 短 路 计 算
防 止 空 指 针 的 间 接 引 用 ,正 如 以 下 例 中 所 示 :
cha r  * p c h = 0
. . .
( p c h )  & &  ( * p c h =′ a′ );
如 果 pc h 为 空 (0 ) ,表 达 式 的 右 端 永 远 不 被 求 值 ,因 此 ,通 过 空 指 针 的 赋 值 是 不 可
能 的 。

逻 辑 或 运 算 符

逻 辑 或 运 算 符 在 任 意 一 个 操 作 数 为 非 0 时 返 回 整 数 值 1;否 则 返 回 0,逻 辑 或 具 有



从 左 到 右 的 结 合 律 。
语 法
逻 辑 或 表 达 式 :
    逻 辑 与 表 达 式
    逻 辑 或 表 达 式  | |  逻 辑 与 表 达 式
逻 辑 或 运 算 符 的 操 作 数 不 要 求 为 同 一 类 型 ,但 必 须 为 整 型 或 指 针 类 型 ,操 作 数 通
常 为 关 系 或 相 等 表 达 式 。
在 继 续 计 算 逻 辑 或 表 达 式 之 前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被 完 全 求 值 ,且 所 有 的 副 作 用 被 完
成 。
第 二 个 操 作 数 仅 在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被 求 值 为 假 (0)时 才 被 计 算 求 值 ,这 种 求 值 去 除
了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在 逻 辑 或 表 达 式 为 真 时 不 必 要 的 求 值 。
pri n t f ( " % d " , ( x = = w  | |  x = = y  | |  x = = z ) ) ;
在 此 例 中 ,如 果 x 等 于 w、 y 或 z 中 的 任 一 值 ,p r i n t f 函 数 的 第 二 个 变 量 求 值 为
真 ,且 打 印 值 1。 否 则 ,它 求 值 为 假 ,且 打 印 值 0,只 要 有 一 个 条 件 求 值 为 真 ,求 值
即 终 止 。

赋 值 运 算 符

赋 值 运 算 符 在 由 左 操 作 数 指 定 的 对 象 中 存 入 一 个 值 。 有 两 种 赋 值 操 作 :“ 简 单 赋
值 ” 即 将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的 值 存 入 到 由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指 定 的 对 象 中 ;“ 复 合 赋 值 ”
即 在 存 储 结 果 之 前 执 行 一 个 算 术 、 移 位 或 按 位 操 作 。 表 4. 4 中 除 了 =运 算 符 外 所
有 的 赋 值 运 算 符 都 是 复 合 赋 值 运 算 符 。



表 4. 4   赋 值 运 算 符

运 算 符 含 义

= 将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的 值 存 入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指 定 的 对 象 中 (“ 简 单 赋
值 ” )

*= 将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值 乘 以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值 ,将 结 果 存 入 第 一 个 操 作
数 指 定    的 对 象 中

/= 将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值 除 以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值 ,将 结 果 存 入 第 一 个 操 作
数 指 定 的 对 象 中

%=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除 以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的 模 数 ,将 结 果 存 入 第 一 个 操 作
数 指 定    的 对 象 中

+= 将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的 值 加 入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的 值 中 ,将 结 果 存 入 第 一
个 操 作 数 指 定 的 对 象 中

-= 从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值 中 减 去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的 值 ,将 结 果 存 入 第 一 个
操 作 数 指 定 的 对 象 中

<<= 将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的 值 左 移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值 指 定 的 位 数 ,将 结 果 存
入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指 定 的 对 象 中

>>= 将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的 值 右 移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的 值 指 定 的 位 数 ,将 结 果
存 入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指 定 的 对 象 中

&= 获 取 第 一 和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按 位 与 的 结 果 ,将 结 果 存 入 第 一 个 操 作
数 指 定 的 对 象 中

^= 获 取 第 一 和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按 位 异 或 的 结 果 ,将 结 果 存 入 第 一 个 操
作 数 指 定 的 对 象 中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| = 获 取 第 一 和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按 位 或 的 结 果 ,将 结 果 存 入 第 一 个 操 作

数 指 定 的 对 象 中

语 法
赋 值 表 达 式 :
    条 件 表 达 式
    单 目 表 达 式  赋 值 运 算 符  赋 值 表 达 式
赋 值 运 算 符 :以 下 之 一
    =  * =  / =  % =  + =  - =  < < =  > > =  & =  ^ =  | =

赋 值 运 算 符 的 结 果

赋 值 运 算 符 返 回 由 左 操 作 数 指 定 的 对 象 赋 值 后 的 值 。 结 果 类 型 为 左 操 作 数 类 型 。
赋 值 表 达 式 的 结 果 总 是 一 个 l 值 。 这 些 运 算 符 具 有 从 右 到 左 的 结 合 律 。 左 操 作
数 必 须 是 一 个 可 修 改 的 l 值 。
注 意 :在 AN S I  C 中 ,赋 值 表 达 式 的 结 果 不 是 一 个 l 值 ,因 此 ,C+ +的 合 法 表 达 式
(a+ = b ) + = c 在 C 中 是 非 法 的 。

简 单 赋 值

简 单 赋 值 运 算 符 (= )将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的 值 存 入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指 定 的 对 象 中 。 如 果
两 个 对 象 都 是 算 术 类 型 ,在 值 存 储 前 右 操 作 数 被 转 换 为 左 操 作 数 的 类 型 。
co n s t 和 vo l a t i l e 类 型 对 象 可 以 赋 给 vol a t i l e 或 既 不 是 con s t 又 不 是 vol a t i l e
类 型 的 l 值 。



对 类 类 型 (s t r u c t、 u n i o n 及 class 类 型 )对 象 的 赋 值 由 命 名 为 运 算 符 =的 函 数 来
执 行 。 此 运 算 符 函 数 的 缺 省 行 为 是 执 行 按 位 拷 贝 ;但 此 行 为 可 用 重 载 的 运 算 符 进
行 修 改 (有 关 更 多 的 信 息 参 见 第 12 章 “ 重 载 ” 中 的 “ 重 载 的 运 算 符 ” )。
任 何 从 一 给 定 基 类 非 模 糊 地 派 生 的 类 的 对 象 可 被 赋 给 基 类 的 一 个 对 象 。 反 之 则
不 行 ,因 为 从 派 生 类 到 基 类 存 在 隐 式 转 换 ,但 从 基 类 到 派 生 类 没 有 。 例 如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c l a s s  A B a s e
{
p u b l i c :
   A B a s e ( )  {  c o u t  < <  " c o n s t r u c t i n g  A B a s e \ n " ;  }
} ; - +

c l a s s  A D e r i v e d : p u b l i c  A B a s e
{
p u b l i c :
   A D e r i v e d ( )  {  c o u t  < <  " c o n s t r u c t i n g  A D e r i v e d \ n " ;  }
};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 A B a s e  a B a s e ;



    A D e r i v e d  a D e r i v e d ;

    a B a s e = a D e r i v e d ;   / /可 行
    a D e r i v e d = a B a s e ;   / /错 误
}
引 用 类 型 的 赋 值 就 好 象 正 在 对 引 用 指 向 的 对 象 进 行 赋 值 一 样 。
对 类 类 型 对 象 ,赋 值 与 初 始 化 不 同 。 为 了 说 明 赋 值 和 初 始 化 如 何 不 同 ,考 虑 以 下
代 码 :
us e r T y p e 1  A ;
U s e r T y p e 2  B = A ;
上 面 代 码 给 出 了 一 个 初 始 化 器 ,它 为 Use r T y p e 1 调 用 构 造 函 数 ,该 构 造 函 数 是 有
一 个 Use r T y p e 1 类 型 的 一 个 参 量 。 给 出 代 码 :
Us e r T y p e 1  A ;
U s e r T y p e 2  B ;

B = A ;
赋 值 语 句 :
B=A ;
可 以 有 以 下 的 一 个 作 用 :

l  为 Use r T y p e 2 调 用 函 数 运 算 符 =,提 供 的 运 算 符 =用 一 个 Use r T y p e 1
参 量 提 供 的 。

l  调 用 显 式 转 换 函 数 Use r T y p e 1 : : o p e r a t o r  U s e r T y p e 2 ,如 果 此 函 数 存



在 的 话 。
l  调 用 一 个 构 造 函 数 Use r T y p e 2 : : U s e r T y p e 2 ,假 如 这 样 的 构 造 函 数 存

在 ,而 且 带 一 个 Use r T y p e 1 参 量 ,并 拷 贝 结 果 。

复 合 赋 值

表 4. 4 中 给 出 的 复 合 赋 值 运 算 符 指 定 为 e 1  o p = e 2 形 式 ,其 中 e 1 是 一 个 非 常 量 类
型 的 可 修 改 的 l 值 , e 2 是 以 下 之 一 :

l  一 个 算 术 类 型
l  一 个 指 针 ,如 果 o p 是 +或 -

e 1  o p = e 2 形 式 与 e 1 = e 1  o p  e 2 执 行 相 同 的 动 作 ,但 e1 仅 被 求 值 一 次 。
对 枚 举 类 型 的 复 合 赋 值 将 产 生 一 个 错 误 信 息 。 如 果 左 操 作 数 是 一 个 指 针 类 型 ,右
操 作 数 必 须 为 指 针 类 型 或 必 须 为 等 于 0 的 常 量 表 达 式 ;如 果 左 操 作 数 是 一 个 整 型 ,
右 操 作 数 一 定 不 能 为 指 针 类 型 。

逗 号 运 算 符

逗 号 运 算 符 允 许 对 两 个 语 句 分 组 ,其 中 一 个 是 预 期 的 。
语 法
表 达 式 :
    赋 值 表 达 式
    表 达 式 ,赋 值 表 达 式
逗 号 运 算 符 具 有 从 左 到 右 的 结 合 律 。 由 逗 号 分 开 的 两 个 表 达 式 从 左 到 右 求 值 。
左 操 作 数 总 是 被 求 值 的 ,而 且 所 有 副 作 用 在 右 操 作 数 求 值 之 前 完 成 。



考 虑 表 达 式 :
e 1 , e 2
该 表 达 式 的 类 型 和 值 是 e 2 的 类 型 和 值 ， e 1 求 值 的 结 果 被 丢 弃 。 如 果 右 操 作 数
是 一 个 l 值 则 结 果 是 一 个 l 值 。
逗 号 具 有 特 殊 含 义 时 (例 如 ,在 函 数 的 实 参 中 或 集 合 初 始 化 器 中 ),逗 号 运 算 符 及
其 操 作 数 必 须 包 括 在 括 号 中 。 因 此 ,以 下 函 数 调 用 不 是 等 价 的 :
//说 明 函 数
voi d  F u n c ( i n t  , i n t ) ;
v o i d  F u n c ( i n t ) ;

F u n c ( a r g 1 , a r g 2 ) ;   / /调 用 Fu n c ( i n t  , i n t )
F u n c ( ( a r g 1 , a r g 2 ) ) ;   / /调 用 Fu n c ( i n t )
该 例 子 说 明 逗 号 运 算 符 :
fo r  ( i = j = 1 ; i + j < 2 0 ; i + = i , j - - ) ;
在 此 例 中 ,for 语 句 的 第 三 个 表 达 式 的 每 个 操 作 数 被 独 立 地 求 值 ,左 操 作 数 i+ = i
首 先 被 求 值 ;然 后 右 操 作 数 j- -被 求 值 。
fun c _ o n e ( x , y + 2 , z ) ;
f u n c _ t w o ( ( x - - , y + 2 ) , z ) ;
在 fu n c _ o n e 函 数 调 用 中 ,由 逗 号 分 开 的 三 个 参 量 被 传 递 :x, y + 2 和 z ;在 fu n c _ t w o
函 数 调 用 中 ,括 号 迫 使 编 译 器 将 第 一 个 逗 号 解 释 为 序 列 求 值 运 算 符 。 此 函 数 调 用
向 fun c _ t w o 传 递 两 个 参 量 ,第 一 个 参 量 是 序 列 求 值 操 作 (x- - , y + 2 )的 结 果 ,具 有
表 达 式 y+ 2 的 值 和 类 型 ;第 二 个 参 量 是 z。



带 条 件 运 算 符 的 表 达 式

条 件 运 算 符 (? : )是 一 个 三 目 运 算 符 (它 带 三 个 操 作 数 )。 条 件 运 算 符 的 工 作 如 下 :
l  在 继 续 之 前 ,第 一 个 操 作 数 被 求 值 ,且 所 有 的 副 作 用 被 完 成 。
l  如 果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求 值 为 真 (一 个 非 0 值 ),第 二 个 操 作 数 被 求 值 。
l  如 果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求 值 为 假 (0 ) ,第 三 个 操 作 数 被 求 值 。

条 件 运 算 符 的 结 果 是 被 求 值 的 操 作 数 ,即 第 二 或 第 三 个 的 结 果 。 在 条 件 表 达 式 中
后 两 个 操 作 数 只 有 一 个 被 求 值 。
语 法
条 件 表 达 式 :
    逻 辑 或 表 达 式
    逻 辑 或 表 达 式  ?  表 达 式  :  条 件 表 达 式
条 件 表 达 式 无 结 合 律 。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必 须 为 整 型 或 指 针 类 型 ,以 下 规 则 用 于 第 二
及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:

l  如 果 两 个 表 达 式 是 同 类 型 的 ,则 结 果 是 那 个 类 型 的 。
l  如 果 两 个 表 达 式 都 是 算 术 类 型 ,则 常 用 的 算 术 转 换 (包 含 在 第 3 章“ 标

准 转 换 ” 中 的 “ 算 术 转 换 ” )被 执 行 以 将 它 们 转 换 为 公 用 类 型 。
l  如 果 两 个 表 达 式 都 是 指 针 类 型 或 一 个 是 指 针 类 型 ,另 一 个 是 求 值 为 0

的 常 量 表 达 式 ,则 指 针 转 换 被 执 行 去 将 它 们 转 换 为 公 用 类 型 。
l  如 果 两 个 表 达 式 都 是 引 用 类 型 ,则 引 用 转 换 被 执 行 以 将 它 们 转 换 为

公 用 类 型 。
l  如 果 两 个 表 达 式 都 是 vo i d 类 型 ,则 公 用 类 型 为 vo i d 类 型 。



l  如 果 两 个 表 达 式 是 一 个 给 定 类 类 型 ,则 公 用 类 型 是 那 个 类 类 型 。
任 何 未 列 入 前 面 清 单 的 第 二 和 第 三 个 操 作 数 的 组 合 都 是 非 法 的 。 结 果 的 类 型 是
公 用 类 型 ,且 如 果 第 二 和 第 三 个 操 作 数 为 同 一 类 型 且 都 是 l 值 的 则 结 果 是 一 个 l
值 。
例 如 :
(va l > = 0 )  ?  v a l  :  - v a l
如 果 条 件 为 真 ,表 达 式 等 于 va l ;否 则 ,表 达 式 等 于 -v a l。

带 量 表 达 式

C + +在 以 下 说 明 中 要 求 常 量 表 达 式 ， 即 等 于 常 量 的 表 达 式 :
l  数 组 界 限
l  c a s e 语 句 中 的 选 择 器
l  位 域 长 度 规 格
l  枚 举 初 始 化 器

语 法
常 量 表 达 式 :
    条 件 表 达 式
在 常 量 表 达 式 中 唯 一 合 法 的 操 作 数 是 :

l  文 字
l  枚 举 常 量
l  用 常 量 表 达 式 初 始 化 的 说 明 为 常 量 的 值
l  s i z e o f 表 达 式



在 常 量 表 达 式 中 非 整 型 常 量 必 须 转 换 (显 式 或 隐 式 地 )为 合 法 的 整 型 。 因 此 ,以 下
代 码 是 合 法 的 :
co n s t  d o u b l e  S i z e = 1 1 . 0 ;
c h a r  c h A r r a y [ ( i n t ) S i z e ] ;
在 常 量 表 达 式 中 显 式 地 转 换 为 整 型 是 合 法 的 ,除 了 用 作 siz e o f 运 算 符 的 操 作 数
之 外 。 所 有 其 它 类 型 或 派 生 类 型 都 是 非 法 的 。
逗 号 运 算 符 和 赋 值 运 算 符 不 能 用 于 常 量 表 达 式 中 。

带 显 式 类 型 转 换 的 表 达 式

正 如 第 3 章 “ 标 准 转 换 ” 中 描 述 的 ,C + +提 供 隐 式 类 型 转 换 。 当 你 需 要 更 精 确 地
控 制 应 用 的 转 换 时 ,你 还 可 以 指 定 显 式 类 型 转 换 。

显 式 类 型 转 换 运 算 符

C + +允 许 使 用 与 函 数 调 用 语 法 类 似 的 语 法 进 行 显 式 类 型 转 换 ,一 个 简 单 类 型 名 称
后 面 跟 随 一 个 括 在 括 号 中 的 表 达 式 表 ,构 成 用 指 定 表 达 式 指 定 的 类 型 的 一 个 对 象 ,
以 下 例 子 给 出 了 一 个 转 到 in t 类 型 的 显 式 类 型 转 换 :
in t  i = i n t ( d ) ;
以 下 例 子 使 用 定 义 在 “ 函 数 调 用 结 果 ” 中 的 Po i n t 类 的 修 改 后 的 版 本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c l a s s  P o i n t
{



p u b l i c :
     / /定 义 缺 省 构 造 函 数
     P o i n t ( )  { _ x  =  _ y  =  0 ; }
     / /定 义 另 一 个 构 造 函 数
     P o i n t ( i n t  X , i n t  Y )  { _ x = X ; _ y = Y ; }

     / /定 义 作 为 引 用 类 型 的 “ acc e s s o r” 函 数
     u n s i g n e d &  x ( )  {  r e t u r n  _ x ; }
     u n s i g r e d &  y ( )  {  r e t u r n  _ y ; }
     v o i d  S h o w ( )  {  c o u t  < <  " x = "  < <  _ x  < <  " , "
                < <  " y = "  < <  _ y  < <  " \ n " ; }
p r i v a t e :
     u n s i g n e d  _ x ;
     u n s i g n e d  _ y ;
};

v o i d  m a i n  ( )
{
    P o i n t  P o i n t 1 , P o i n t 2 ;

    / /赋 给 poi n t 1 显 示 转 换 为 (10 , 1 0 )
    P o i n t 1 = P o i n t ( 1 0 , 1 0 ) ;



    / /通 过 对 uns i g n e d 类 型 赋 一 个 20 的 显 示 转 换 使 x( )作 为 一 个 l 值 来 用
    P o i n t 1 . x ( ) = u n s i g n e d ( 2 0 ) ;
    P o i n t 1 . S h o w ( ) ;

     / /赋 给 Poi n t 2 缺 省 的 po i n t 对 象
     P o i n t 2 = P o i n t ( ) ;
     P o i n t 2 . S h o w ( ) ;
}
此 程 序 的 输 出 为 :
x= 2 0 , y = 1 0
x = 0 , y = 0
尽 管 前 面 的 例 子 阐 述 的 是 使 用 常 量 的 显 式 类 型 转 换 ,在 对 象 上 用 同 样 的 技 巧 去 执
行 这 些 转 换 。 以 下 代 码 段 说 明 这 种 情 况 :
in t  i = 7 ;
f l o a t  d :

d = f l o a t ( i ) ;
显 示 类 型 转 换 还 可 以 用 “ 造 型 转 换 ” 语 法 指 定 ,前 面 的 例 子 ,用 造 型 转 换 语 法 重
写 为 :
d=( f l o a t ) i ;
当 从 单 值 转 换 时 ,造 型 转 换 和 函 数 形 式 转 换 具 有 相 同 的 结 果 。 但 在 函 数 形 式 语 法
中 ,你 可 以 为 转 换 指 定 多 个 参 量 。 这 个 不 同 点 对 于 用 户 定 义 的 类 型 是 很 重 要 的 。



考 虑 一 个 Poi n t 类 及 其 转 换 :
st r u c t  P o i n t
{
     P o i n t ( s h o r t  x ,  s h o r t  y )  {  _ x = x , _ y = y ;  }
     . . .
     s h o r t  _ x , _ y ;
};
      . . .
P o i n t  p t = P o i n t ( 3 , 1 0 ) ;
前 面 的 例 子 ,使 用 了 函 数 形 式 转 换 ,显 示 了 如 何 将 两 个 值 (一 个 为 x,一 个 为 y)转
换 为 用 户 定 义 的 类 型 Poi n t。
重 要 点 :使 用 显 式 类 型 转 换 要 小 心 ,因 为 它 们 覆 盖 了 C+ +编 译 器 的 内 部 类 型 检 查 。
语 法
造 型 转 换 表 达 式 :
    单 目 表 达 式
    (类 型 名 )造 型 转 换 表 达 式
造 型 标 记 必 须 用 于 不 具 有 一 个 简 单 类 型 名 称 (例 如 指 针 或 引 用 类 型 )的 类 型 的 转
换 。 可 以 用 一 个 简 单 类 型 名 称 表 示 的 类 型 的 转 换 可 以 用 任 何 两 者 之 一 形 式 书 写 。
有 关 哪 些 构 成 一 个 简 单 类 型 名 称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第 6 章 “ 说 明 ” 中 的 “ 类 型 指
示 符 ”。
在 造 型 转 换 内 的 类 型 定 义 是 非 法 的 。



合 法 转 换

如 果 转 换 可 以 用 标 准 转 换 实 现 ,则 你 可 以 从 一 给 定 类 型 向 另 一 类 型 做 显 式 转 换 ，
其 结 果 是 相 同 的 。 本 节 描 述 的 转 换 是 合 法 的 ,任 何 其 它 的 非 显 式 地 由 用 户 定 义 的
转 换 (为 一 个 类 类 型 )是 非 法 的 。
如 果 指 针 足 够 大 以 便 保 存 整 型 值 ,则 一 个 整 型 值 可 被 显 式 地 转 换 为 一 个 指 针 ,转
换 到 一 个 整 型 值 的 指 针 可 以 再 转 回 到 指 针 ， 其 值 是 相 同 的 。 这 个 一 致 性 是 由 以
下 等 式 给 出 (其 中 p 表 示 任 意 类 型 的 一 个 指 针 ):
p= = ( t y p e * )整 型 转 换 ( p)
用 显 式 转 换 ,编 译 器 不 检 查 被 转 换 的 值 是 否 适 合 新 类 型 ,但 从 指 针 到 整 型 的 转 换
除 外 ,反 之 亦 然 。
本 节 描 述 以 下 转 换 :

l  转 换 指 针 类 型
l  转 换 空 指 针
l  转 换 到 一 个 前 向 引 用 类 类 型
l  转 换 到 引 用 类 型
l  在 成 员 指 针 类 型 间 转 换

转 换 指 针 类 型

一 个 对 象 类 型 的 指 针 可 被 显 式 地 转 换 到 另 一 个 对 象 类 型 的 指 针 ,被 说 明 为 void *
的 指 针 被 认 为 是 指 向 任 何 对 象 类 型 的 指 针 。
一 个 基 类 指 针 可 以 显 式 地 转 换 到 一 个 派 生 类 的 指 针 ,只 要 以 下 条 件 被 满 足 :

l  有 一 个 非 模 糊 的 转 换 。



l  在 任 意 点 ,基 类 都 未 被 说 明 为 虚 拟 的 。
由 于 到 vo i d  *类 型 的 转 换 可 以 改 变 一 个 对 象 的 表 示 ,所 以 不 保 证 转 换 t y p e 1 *
v o i d * t y p e 2 *等 价 于 转 换 t y p e 1 *  t y p e 2 *(仅 是 值 的 改 变 )。
当 执 行 这 样 的 转 换 时 ,结 果 是 指 向 表 示 基 类 的 源 对 象 的 子 对 象 的 一 个 指 针 。
关 于 模 糊 的 和 虚 拟 的 基 类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9 章 “ 派 生 的 类 ”。
C+ +允 许 对 象 或 函 数 指 针 显 式 转 换 到 vo i d  *类 型 。
如 果 函 数 指 针 类 型 有 足 够 的 位 容 纳 对 象 指 针 类 型 ,则 对 象 指 针 类 型 可 显 式 地 转 换
到 函 数 指 针 。
常 量 对 象 的 指 针 可 显 式 地 转 换 到 非 常 量 类 型 的 指 针 ,此 转 换 的 结 果 指 向 源 对 象 。
常 量 类 型 对 象 或 常 量 类 型 对 象 的 引 用 可 造 型 转 换 到 非 常 量 类 型 的 一 个 引 用 。 结
果 是 源 对 象 的 一 个 引 用 。 源 对 象 很 可 能 说 明 为 常 量 ,因 为 它 要 在 程 序 持 续 期 间 保
留 常 量 。 因 此 ,一 个 显 式 转 换 导 致 这 种 安 全 保 护 失 败 ,而 允 许 对 这 种 对 象 的 修 改 ,
在 这 种 情 况 中 的 动 作 是 不 确 定 的 。
vol a t i l e 类 型 对 象 的 指 针 可 以 造 型 转 换 到 非 vo l a t i l e 类 型 的 指 针 ,这 种 转 换 的
结 果 指 的 是 源 对 象 。 类 似 地 ,v o l a t i l e 类 型 对 象 可 以 造 型 转 换 为 非 vo l a t i l e 类
型 的 引 用 。

转 换 空 指 针

空 指 针 (0 )被 转 换 到 它 自 己 。

转 换 到 一 个 前 向 引 用 类 类 型

一 个 类 已 被 说 明 但 尚 未 定 义 (一 个 前 向 引 用 )可 被 用 于 指 针 造 型 转 换 ,在 这 种 情 况



下 ,如 果 类 的 关 系 已 知 ,编 译 器 返 回 一 个 源 对 象 指 针 ,而 不 是 可 能 的 子 对 象 的 指
针 。

转 换 到 引 用 类 型

任 何 其 地 址 可 被 转 换 到 一 个 给 定 指 针 类 型 的 对 象 ,也 可 以 转 换 到 模 拟 的 引 用 类 型 ,
例 如 ,任 何 其 地 址 可 被 转 换 到 类 型 cha r  *的 对 象 也 可 转 换 到 类 型 ch a r  &。 没 有
构 造 函 数 或 类 转 换 函 数 被 调 用 以 产 生 一 个 到 引 用 类 型 的 转 换 。
对 象 或 值 可 被 转 换 到 类 类 型 对 象 ,仅 当 为 此 目 的 已 特 别 提 供 了 一 个 构 造 函 数 或 转
换 运 算 符 。 关 于 这 些 用 户 定 义 的 函 数 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11 章 “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”
中 的 “ 转 换 构 造 函 数 ”。
一 个 基 类 的 引 用 到 一 个 派 生 类 的 引 用 的 转 换 (或 反 之 亦 然 )与 指 针 的 作 法 相 同 。
到 引 用 类 型 的 造 型 转 换 结 果 为 一 个 l 值 ,造 型 转 换 到 其 它 类 型 的 结 果 不 是 l 值 。
在 指 针 或 引 用 造 型 转 换 的 结 果 上 执 行 的 操 作 仍 在 源 对 象 上 执 行 。

在 成 员 指 针 类 型 之 间 转 换

一 个 成 员 指 针 可 以 按 以 下 规 则 转 换 为 不 同 的 成 员 指 针 类 型 :两 个 指 针 必 须 是 同 一
个 类 的 成 员 指 针 或 必 须 是 两 个 类 的 成 员 指 针 ,且 其 中 之 一 非 模 糊 地 从 另 一 个 派 生
而 来 。 当 转 换 成 员 指 针 函 数 时 ,返 回 的 与 参 量 的 类 型 必 须 匹 配 。

带 成 员 指 针 运 算 符 的 表 达 式

成 员 指 针 运 算 符 .*和 -> *返 回 表 达 式 左 侧 指 定 的 对 象 的 特 定 的 类 成 员 的 值 ,以 下
例 子 显 示 了 如 何 使 用 这 些 运 算 符 :



# 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c l a s s  W i n d o w
{
p u b l i c :
     v o i d  P a i n t ( ) ;    / /使 窗 口 重 画
     i n t  W i n d o w s I d ;
};

//定 义 派 生 的 类 型 pmf n P a i n t 和 p m W i n d o w I d
//这 些 类 型 分 别 是 Pa i n t ( )和 Wi n d o w I d 成 员 指 针
voi d  ( W i n d o w : : * p m f n P a i n t ) ( ) = & W i n d o w : : P a i n t ;
i n t  W i n d o w : : * p m W i n d o w I d = & W i n d o w : : W i n d o w I d ;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 W i n d o w  A W i n d o w ;
    W i n d o w  * p W i n d o w = n e w  W i n d o w ;
//正 常 调 用 Paint 函 数 ,然 后 使 用 成 员 指 针
    A W i n d o w . P a i n t ( ) ;
    ( A W i n d o w . * p m f n P a i n t ) ( ) ;
    p W i n d o w  - > P a i n t ( ) ;



    ( p W i n d o w  - > * p m f n P a i n t ) ( ) ;    / /由 于 *没 有 函 数 调 用 联 结 紧 密 ,所 以 需 要
括 号

    i n t  I d ;
    / /检 索 窗 口 编 号
    I d = A W i n d o w . * p m W i n d o w I d ;
    I d = p W i n d o w - > * p m W i n d o w I d ;
}
在 上 面 例 子 中 ,p m f n P a i n t 的 成 员 指 针 被 用 于 调 用 成 员 函 数 Pa i n t。 另 一 个 成 员
pmW i n d o w I d 的 指 针 被 用 于 访 问 Wind o w I d 成 员 。
语 法
p m -表 达 式 :
   造 型 转 换 表 达 式
   p m -表 达 式 .*造 型 转 换 表 达 式
   p m -表 达 式 -> *造 型 转 换 表 达 式
双 目 运 算 符 .*将 其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(即 必 须 为 一 个 类 类 型 对 象 )和 第 二 操 作 数 (即 必
须 为 成 员 指 针 类 型 )组 合 在 一 起 。
双 目 运 算 符 -> *将 其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(即 必 须 为 类 类 型 对 象 的 指 针 )和 第 二 个 操 作 数
(即 必 须 为 成 员 指 针 类 型 )组 合 在 一 起 。
在 一 个 包 含 .*运 算 符 的 表 达 式 中 ,第 一 个 操 作 数 必 须 为 在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中 指 定 的
成 员 指 针 的 类 类 型 ， 且 可 访 问 该 指 针 或 非 模 糊 地 从 那 个 类 派 生 且 可 访 问 的 一 个
可 访 问 类 型 。



在 一 个 包 含 -> *运 算 符 的 表 达 式 中 ,第 一 个 操 作 数 必 须 为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指 定 类 型
的 “ 类 类 型 指 针 ” 类 型 ,或 必 须 为 从 那 个 类 非 模 糊 派 生 出 的 一 个 类 型 。
考 虑 以 下 类 和 程 序 段 :
cl a s s  B a s e C l a s s
{
p u b l c :
    B a s e C l a s s ( ) ;   / /基 类 构 造 函 数
    v o i d  F u n c l ( ) ;
};
  
//说 明 成 员 函 数 Fu n c 1 的 一 个 指 针
voi d  ( B a s e C l a s s : : * p m f n F u n c 1 ) ( ) = & B a s e C l a s s : : F u n c 1 ;

c l a s s  D e r i v e d  :  p u b l i c  B a s e C l a s s
{
p u b l i c :
    D e r i v e d ( ) ;    / /派 生 类 构 造 函 数
    v o i d  F u n c 2 ( ) ;
};

//说 明 成 员 函 数 Fu n c 2 的 一 个 指 针
voi d  ( D e r i v e d : : * p m f n F u n c 2 ) ( ) = & D e r i v e d : : F u n c 2 ;



   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 B a s e C l a s s  A B a s e ;
    D e r i v e d  A D e r i v e d ;

    ( A B a s e . * p m f n F u n c 1 ) ( ) ;     / /可 行 :为 Ba s e c l a s s 定 义
    ( A B a s e . * p m f n F u n c 2 ) ( ) ;     / /错 误 :不 能 用 基 类 去 访 问 派 生 类 成 员 指 针
    ( A D e r i v e d . * p m f n F u n c 1 ) ( ) ;  / /可 行 :De r i v e d 是 从 Bas e C l a s s 非 模 糊 地 派
生 的
    ( A D e r i v e d . * p m f n F u n c 2 ) ( ) ;  / /可 行 :为 Der i v e d 定 义
}
. *或 ->*成 员 指 针 运 算 符 的 结 果 是 成 员 指 针 说 明 中 指 定 的 类 型 的 一 个 对 象 或 函
数 。 因 此 ,在 前 面 的 例 子 中 ,AD e r i v e d . * p m f n F u n c 1 ( )表 达 式 的 结 果 是 返 回 vo i d
的 函 数 的 一 个 指 针 。 如 果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值 为 1,则 此 结 果 也 值 为 1。
注 意 :如 果 成 员 指 针 运 算 符 之 一 的 结 果 是 一 个 函 数 ,那 么 结 果 仅 能 被 用 作 函 数 调
用 运 算 符 的 一 个 操 作 数 。

表 达 式 的 语 义

本 节 解 释 表 达 式 在 何 时 以 及 以 什 么 样 的 顺 序 被 求 值 ,包 括 以 下 主 题 :
l  求 值 的 顺 序



l  顺 序 点
l  模 糊 表 达 式
l  表 达 式 中 的 表 示

求 值 的 顺 序

本 节 讨 论 表 达 式 被 求 值 的 顺 序 ,但 不 解 释 这 些 表 达 式 中 运 算 符 的 语 法 或 语 义 ,本
章 较 前 面 的 章 节 提 供 了 这 些 运 算 符 每 个 的 完 整 参 考 。
表 达 式 按 照 其 运 算 符 的 优 先 级 及 分 组 情 况 被 求 值 (第 1 章“ 词 法 规 定 ”中 的 表 1. 1
给 出 了 施 加 于 表 达 式 上 的 C+ +运 算 符 的 关 系 )。 考 虑 这 个 例 子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 i n t  a = 2 , b = 4 , c = 9 ;

    c o u t  < <  a  +  b  *  c  < <  " \ n " ;
    c o u t  < <  a  +  ( b  *  c )  < <  " \ n " ;
    c o u t  < <  ( a  +  b )  *  c < <  " \ n " ;
}
前 面 代 码 的 输 出 为 :
38
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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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. 1   表 达 式 求 值 顺 序

图 4. 1 中 给 出 的 表 达 式 求 值 顺 序 由 运 算 符 的 优 先 级 和 结 合 律 确 定 :
1 .  在 这 个 表 达 式 中 乘 法 (* )具 有 最 高 优 先 级 ,因 此 ,b * c 子 表 达 式 首 先 被 求 值 。
2.  加 法 (+ )具 有 次 级 优 先 级 ,所 以 a 被 加 到 b 和 c 的 积 中 。
3.  左 移 (<< )在 表 达 式 中 具 有 最 低 优 先 级 ,但 有 两 次 出 现 ,由 于 左 移 运 算 符 从 左 到
右 分 组 ,左 子 表 达 式 首 先 被 求 值 ,而 后 是 右 子 表 达 式 。
当 括 号 被 用 于 分 组 子 表 达 式 时 ,它 们 改 变 表 达 式 被 求 值 的 优 先 级 以 及 求 值 顺 序 ,
如 图 4. 2 所 示 。



图 4 . 2   带 括 号 的 表 达 式 求 值 顺 序

像 图 4. 2 中 那 些 表 达 式 纯 粹 是 为 了 副 作 用 而 求 值 ,在 这 种 情 况 下 ,将 信 息 转 换 到
标 准 输 出 设 备 。
注 意 :左 移 运 算 符 被 用 于 向 一 个 类 输 出 流 对 象 中 插 入 一 个 对 象 。 当 与 输 入 输 出 流
一 起 使 用 时 ,有 时 它 被 称 为 “ 插 入 ” 运 算 符 。 有 关 输 入 输 出 流 库 的 更 多 内 容 ,参
见 “ Mi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  C + + 6 . 0 参 考 库 ” 的 “ Mic o s o f t  V i s u a l  C + + 6 . 0 运 行 库
参 考 ” 卷 。

顺 序 点

一 个 表 达 式 在 连 续 的 “ 顺 序 点 ” 之 间 只 能 改 变 一 个 对 象 的 值 一 次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C + +语 言 定 义 现 在 不 指 定 顺 序 点 。 对 任 何 包 含 C 运 算 符 和 不 包 含 重 载 的 运 算 符 的
表 达 式 ,Mi c r o s o f t  C + +使 用 与 AN S I  C 相 同 的 顺 序 点 。 当 运 算 符 被 重 载 时 ,语 义
从 运 算 符 顺 序 变 为 函 数 调 用 顺 序 。 Mic r o s o f t  C + +使 用 以 下 顺 序 点 :



l  逻 辑 与 运 算 符 (& & )的 左 操 作 数 ,在 继 续 之 前 ,逻 辑 与 运 算 符 的 左 操 作
数 被 完 全 求 值 ,且 所 有 的 副 作 用 被 完 成 。 不 保 证 逻 辑 与 运 算 符 的 右
操 作 数 将 被 求 值 。

l  逻 辑 或 运 算 符 (| | )的 左 操 作 数 ,在 继 续 之 前 ,逻 辑 或 运 算 符 的 左 操 作
数 被 完 全 求 值 ,且 所 有 的 副 作 用 被 完 成 。 不 保 证 逻 辑 或 运 算 符 的 右
操 作 数 将 被 求 值 。

l  逗 号 运 算 符 的 左 操 作 数 ,在 继 续 之 前 ,逗 号 运 算 符 的 左 操 作 数 被 完 全
求 值 ,且 所 有 的 副 作 用 被 完 成 。 逗 号 运 算 符 的 两 个 操 作 数 总 是 被 求
值 的 。

l  函 数 调 用 运 算 符 ,一 个 函 数 的 函 数 调 用 表 达 式 和 所 有 的 参 量 ,包 括 缺
省 参 量 ,在 进 入 函 数 之 前 被 求 值 ,且 所 有 的 副 作 用 被 完 成 。 在 参 量 或
函 数 调 用 表 达 式 之 间 没 有 特 别 指 定 求 值 的 顺 序 。

l  条 件 运 算 符 的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,在 继 续 之 前 ,条 件 运 算 符 的 第 一 个 操 作
数 被 完 全 求 值 ,且 所 有 的 副 作 用 被 完 成 。

l  一 个 完 整 初 始 化 表 达 式 的 结 束 , 如 在 说 明 语 句 中 一 个 初 始 化 的 结
束 。

l  在 表 达 式 语 句 中 的 表 达 式 ,表 达 式 语 句 由 可 选 的 表 达 式 后 跟 一 个 分
号 (; )组 成 。 表 达 式 为 其 副 作 用 而 被 完 全 求 值 。

l  在 一 个 选 择 (i f 或 sw i t c h )语 句 中 的 控 制 表 达 式 ,在 依 赖 于 这 样 的 代
码 被 执 行 之 前 ,表 达 式 被 完 全 求 值 ,且 所 有 副 作 用 被 完 成 。

l  在 一 个 wh i l e 或 do 语 句 中 的 控 制 表 达 式 。 在 wh i l e 或 do 循 环 的 下
一 次 重 复 的 任 何 语 句 执 行 之 前 ,表 达 式 被 完 全 求 值 ,且 所 有 副 作 用 被



完 成 。
l  f o r 语 句 三 个 表 达 式 中 的 每 一 个 ,在 进 入 下 一 个 表 达 式 之 前 ,每 一 个

表 达 式 被 完 全 求 值 ,且 所 有 副 作 用 被 完 成 。
l  在 返 回 语 句 中 的 表 达 式 ,在 控 制 返 回 到 调 用 函 数 之 前 ,表 达 式 被 完 全

求 值 ,且 所 有 副 作 用 被 完 成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模 糊 的 表 达 式

某 些 表 达 式 在 含 义 上 是 模 糊 的 ,当 同 一 个 表 达 式 中 一 个 对 象 的 值 被 不 止 一 次 地 修
改 时 ， 这 些 表 达 式 最 频 繁 地 出 现 。 这 些 表 达 式 依 赖 于 一 个 特 定 的 求 值 顺 序 ,而 该
语 言 中 却 没 有 定 义 一 种 求 值 顺 序 ,考 虑 以 下 例 子 :
in t  i = 7 ;

f u n c ( i , + + i ) ;
C + +语 言 不 保 证 在 函 数 调 用 中 参 量 的 求 值 顺 序 。 因 此 ,在 上 例 中 ,fu n c 可 能 为 其
参 量 接 收 7 和 8 或 者 8 和 8,这 取 决 于 参 量 是 从 左 到 右 还 是 从 右 到 左 求 值 的 。

表 达 式 中 的 表 示 法

C + +语 言 在 指 定 操 作 数 时 指 定 某 些 兼 容 性 ,表 4. 5 给 出 了 要 求 操 作 数 为 ty p e 类 型
的 运 算 符 可 接 受 的 操 作 数 的 类 型 。



表 4. 5   运 算 符 可 接 受 的 操 作 数 类 型

期 望 的 类 型 允 许 的 类 型

t y p e c o n s t  t y p e
v o l a t i l e  t y p e

 t ype  &
 c o n s t  t ype  &
 v o l a t i l e  t ype  &
 v o l a t i l e  c o n s t  t y p e
 v o l a t i l e  c o n s t  t ype  &
t y p e * t y p e *  c o u s t

t y p e *  v o l a t i l e
 t y p e *  v o l a t i l e  c o n s t
c o n s t  t y p e t y p e

c o n s t  t y p e
 c o n s t  t ype  &
v o l a t i l e  t y p e t y p e

v o l a t i l e  t y p e
 v o l a t i l e  t ype  &

由 于 前 面 的 规 则 总 是 可 以 用 于 组 合 中 ,在 期 望 一 个 指 针 的 地 方 可 以 提 供 一 个 常 量
指 针 指 向 一 个 vola t i l e 对 象 。



造 型 转 换

C + +语 言 规 定 :如 果 一 个 从 基 类 派 生 的 类 包 含 虚 函 数 ,则 指 向 那 个 基 类 类 型 的 指 针
可 用 于 调 用 存 在 于 派 生 类 对 象 中 的 该 虚 函 数 的 实 现 。 包 含 虚 函 数 的 类 有 时 被 称
为 一 个 “ 多 态 类 ”。
由 于 一 个 派 生 类 完 全 包 含 它 所 从 派 生 的 所 有 基 类 的 定 义 ,所 以 可 安 全 地 造 型 一 个
指 针 向 上 到 类 层 次 指 向 这 些 基 类 的 任 意 一 个 。 给 定 一 个 指 向 基 类 的 指 针 ,按 层 次
向 下 造 型 指 针 可 以 是 安 全 的 ,如 果 正 被 指 向 的 对 象 实 际 是 从 基 类 派 生 的 一 个 类 型 ,
则 是 安 全 的 。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,实 际 对 象 被 说 是 “ 完 整 的 对 象 ” ,基 类 指 针 被 说 是
指 向 完 整 对 象 的 “ 子 对 象 ”。 例 如 ,考 虑 图 4.3 中 给 出 的 类 层 次 。



图 4 . 3   类 层 次

一 个 类 型 C 的 对 象 ,如 图 4. 4 中 所 示 被 可 视 化 。

       

图 4 . 4   具 有 B 子 对 象 和 A 子 对 象 的 类 C

给 定 一 个 类 C 的 实 例 ,有 一 个 B 子 对 象 和 一 个 A 子 对 象 。 包 括 A 和 B 子 对 象 的 C
的 实 例 是 “ 完 整 的 对 象 ”。
使 用 运 行 类 型 信 息 ,可 以 检 查 一 个 指 针 是 否 真 的 指 向 一 个 完 整 对 象 ,而 且 是 否 可
以 安 全 地 造 型 指 向 其 层 次 中 另 一 个 对 象 。 dyna m i c _ c a s t 运 算 符 可 用 于 完 成 这 些



类 型 的 造 型 转 换 ,它 还 执 行 必 要 的 运 行 检 查 以 便 使 操 作 安 全 。

造 型 运 算 符

有 几 个 造 型 运 算 符 是 C+ +语 言 特 定 的 。 这 些 运 算 符 旨 在 除 去 旧 的 C 语 言 造 型 形
式 中 模 糊 性 和 危 险 的 继 承 。 这 些 运 算 符 是 :

l  d y n a m i c _ c a s t   用 于 多 态 类 型 的 转 换
l  s t a t i c _ c a s t    用 于 非 多 态 类 型 的 转 换
l  c o n s t _ c a s t     用 于 除 去 co n s t， vo l a t i l e 和 __u n a l i g n e d 属 性
l  r e i n t e r p r e t _ c a s t   用 于 位 的 简 单 再 解 释

使 用 con s t _ c a s t 和 re i n t e r p r e t _ c a s t 作 为 一 种 最 后 的 手 段 ,因 为 这 些 运 算 符 与
旧 的 造 型 形 式 有 相 同 的 危 险 性 。 但 是 它 们 还 是 有 必 要 用 于 完 全 取 代 旧 的 造 型 形
式 。

d y n a m i c _ c a s t 运 算 符

表 达 式 dyna m i c _ c a s t < t y p e _ i d > ( e x p r e s s i o n ) 将 e x p r e s s i o n 操 作 数 转 换 为 一 个
t y p e - i d 类 型 的 对 象 , t ype- id 必 须 为 以 前 定 义 的 类 类 型 或 “ void 指 针 ” 的 一 个 指
针 或 一 个 引 用 。 如 果 t ype - id 是 一 个 指 针 ,则 e x p r e s s i o n 的 类 型 必 须 为 一 个 指 针 或
如 果 t y p e - i d 是 一 个 引 用 ,则 它 为 一 个 l 值 。
语 法

d y n a m i c _ c a s t < t y p e _ i d > ( e x p r e s s i o n )

如 果 t ype- id 是 一 个 指 向 e x p r e s s i o n 的 非 模 糊 可 访 问 的 直 接 或 间 接 基 类 的 指 针 ,则



结 果 是 t ype- id 类 型 的 唯 一 子 对 象 的 一 个 指 针 ,例 如 :
cl a s s  B { . . . } ;
c l a s s  C : p u b l i c  B  { . . . } ;
c l a s s  D : p u b l i c  C  { . . . } ;

v o i d  f ( D *  p d )
{
    C *  p c = d y n a m i c _ c a s t < C * > ( p d ) ;  / /可 行 :C 是 一 个 直 接 基 类 ,p c 指 向 pd 的 C
子 对 象
    B *  p b = d y n a m i c _ c a s t < B * > ( p d ) ;  / /可 行 :B 是 一 个 间 接 基 类 ,p d 指 向 pd 的 C
子 对 象
    . . .
}
这 种 类 型 转 换 被 称 为 向 上 造 型 ,因 为 它 使 指 针 按 类 层 次 向 上 移 ,从 一 个 派 生 的 类
到 一 个 派 生 源 类 。 向 上 造 型 是 一 种 隐 式 转 换 。
如 果 t y p e - i d 是 voi d * ,则 执 行 一 种 运 行 检 查 以 确 定 e x p r e s s i o n 的 实 际 类 型 ,结 果
是 由 e x p r e s s i o n 指 向 的 完 整 对 象 的 一 个 指 针 。 例 如 :
cl a s s  A { . . . } ;

c l a s s  B { . . . } ;

v o i d  f ( )



{
    A *  p a = n e w  A ;
    B *  p b = n e w  B ;
    v o i d *  p v = d y n a m i c _ c a s t < v o i d * > ( p a ) ;
    / / p v 现 在 指 向 类 型 A 的 一 个 对 象
    . . .
    p v = d y n a m i c _ c a s t < v o i d * > ( p b ) ;
    / / p v 现 在 指 向 类 型 B 的 一 个 对 象
}
如 果 t y p e - i d 不 是 vo i d * ,则 执 行 运 行 检 查 去 查 看 由 e x p r e s s i o n 指 向 的 对 象 是 否 可
转 换 为 t ype- id 指 向 的 类 型 。
如 果 e x p r e s s i o n 的 类 型 是 t ype - id 类 型 的 一 个 基 类 , 则 执 行 运 行 检 查 去 查 看
e x p r e s s i o n 是 否 确 实 指 向 t ype - id 类 型 的 一 个 完 整 对 象 ,如 果 是 真 的 , 则 结 果 是
t y p e - i d 类 型 的 一 个 完 整 对 象 的 指 针 。 例 如 :
cl a s s  B { . . . } ;
c l a s s  D  :  p u b l i c  B { . . . } ;

v o i d  f ( )
{
    B *  p b = n e w  D ; / /不 清 楚 但 是 可 行
    B *  p b 2 = n e w  B ;



    D *  p d = d y n a m i c _ c a s t < D * > ( p b ) ;  / /可 行 :pb 确 实 指 向 一 个 D
    . . .
    D *  p d 2 = d y n a m i c _ c a s t < D * > ( p b 2 ) ;  / / 错 误 :p b 2 指 向 一 个 B, 而 不 是 一 个
D,p d 2 = = N U L L
    . . .
}
这 种 类 型 转 换 被 称 为 向 下 造 型 ， 因 为 它 使 指 针 按 类 层 次 向 下 移 ,从 一 个 给 定 类 到
一 个 从 它 派 生 出 的 类 。
在 多 重 继 承 的 情 况 下 ,模 糊 性 的 可 能 性 被 引 入 。 可 虑 图 4. 5 中 给 出 的 类 层 次 :

图 4 . 5   类 层 次 显 示 多 重 继 承

类 型 D 的 一 个 对 象 的 指 针 可 被 安 全 地 造 型 到 B 或 C。 但 是 如 果 D 被 造 型 到 指 向
一 个 A 对 象 ,结 果 将 是 A 的 哪 个 实 例 呢 ?这 将 导 致 一 个 模 糊 造 型 错 误 。 为 了 克 服
这 个 问 题 ,你 可 以 执 行 两 个 非 模 糊 的 造 型 。 例 如 :
vo i d  f ( )
{



    D *  p d = n e w  D ;
    A *  p a = d y n a m i c _ c a s t < A * > ( p d ) ;   / /错 误 :模 糊 的
    B *  p b = d y n a m i c _ c a s t < B * > ( p d ) ;   / /首 行 造 型 到 B
    A *  p a 2 = d y n a m i c _ c a s t < A * > ( p b ) ;  / /可 行 :非 模 糊 的
}
当 你 使 用 虚 拟 基 类 时 还 会 引 入 更 进 一 步 的 模 糊 性 。 考 虑 图 4. 6 所 示 的 类 层 次 :

图 4 . 6   类 层 次 显 示 虚 拟 基 类

在 此 层 次 中 ,A 是 一 个 虚 拟 基 类 ,关 于 一 个 虚 拟 基 类 的 定 义 见 第 9 章 “ 派 生 类 ”
中 的 “ 虚 拟 基 类 ”。 给 定 E 类 的 一 个 实 例 及 指 向 A 子 对 象 的 一 个 指 针 ,转 到 指 向
B 的 指 针 的 dyn a m i c _ c a s t 将 因 为 模 糊 性 而 失 败 。 你 必 须 先 造 型 回 到 完 整 的 E 对
象 ,然 后 沿 层 次 向 上 ,以 一 种 非 模 糊 的 方 式 到 达 正 确 的 B 对 象 。
考 虑 图 4. 7 所 示 的 类 层 次 。



图 4 . 7   类 层 次 显 示 重 复 基 类

给 定 类 型 E 的 一 个 对 象 和 D 子 对 象 的 一 个 指 针 ,从 D 子 对 象 导 航 到 最 左 边 的 A 子
对 象 ,可 有 三 种 转 换 。 你 可 以 执 行 一 个 dyn a m i c _ c a s t 转 换 从 D 指 针 转 到 E 指 针 ,
然 后 一 个 转 换 (为 dy n a m i c _ c a s t 或 隐 式 转 换 )从 E 到 B,最 后 一 个 隐 式 转 换 从 B
到 A。 例 如 :
vo i d  f ( D *  p d )
{
E*  p e = d y n a m i c _ c a s t < B * > ( p d ) ;
B* p b = p e      / /向 上 造 型 ,隐 式 转 换
    A *  p a = p b ;    / /向 上 造 型 ,隐 式 转 换
}
dy n a m i c _ c a s t 运 算 符 还 可 以 用 于 执 行 “ 跨 越 造 型 ”。 使 用 相 同 的 类 层 次 ,例 如 可
以 造 型 一 个 指 针 从 B 子 对 象 到 D 子 对 象 ,只 要 完 整 的 对 象 是 E 类 型 的 。
考 虑 跨 越 造 型 ,确 实 有 可 能 仅 在 两 步 内 做 转 换 从 D 指 针 到 最 左 边 的 A 子 对 象 的 指
针 。 你 可 以 从 D 到 B 造 型 转 换 ,然 后 一 个 隐 式 转 换 从 B 到 A。 例 如 :
vo i d  f ( D *  p d )



{
    B *  p b = d y n a m i c _ c a s t < B * > ( p d ) ;   / /跨 越 造 型 转 换
    A *  p a = p b ; / /向 上 造 型 ,隐 式 转 换
}
一 个 空 指 针 值 被 dyn a m i c _ c a s t 转 换 为 目 标 类 型 的 空 指 针 值 。
当 你 使 用 dyn a m i c _ c a s t < t y p e _ i d >( e x p r e s s i o n)时 ,如 果 e x p r e s s i o n 不 能 被 完 全 地
转 换 到 t ype_ id 类 型 ,则 运 行 检 查 会 导 致 造 型 转 换 失 败 。 例 如 :
cl a s s  A { . . . } ;

c l a s s  B { . . . } ;

v o i d  f ( )
{
    A *  p b = n e w  A ;
    B *  p b = d y n a m i c _ c a s t < B * > ( p a ) ;   / /失 败 ,不 安 全 ;B 不 是 从 A 派 生 来 的
    . . .
}
到 指 针 类 型 的 一 个 失 败 的 造 型 转 换 的 值 是 空 指 针 。 到 引 用 类 型 的 失 败 的 造 型 转
换 丢 弃 了 一 个 bad_ c a s t 异 常 。

b a d _ c a s t 异 常

d y n a m i c _ c a s t 运 算 符 丢 弃 了 一 个 ba d _ c a s t 异 常 ,作 为 到 引 用 类 型 的 一 个 失 败 的



造 型 的 值 ,ba d _ c a s t 的 接 口 为 :
cl a s s  b a d _ c a s t : p u b l i c  l o g i c  {
p u b l i c :
    b a d _ c a s t ( c o n s t  _ _ e x S t r i n g &  w h a t _ a r g ) :  l o g i c ( w h a t _ a r y )  { }
    v o i d  r a i s e ( )  { h a n d l e _ r a i s e ( ) ;  t h r o w  * t h i s ; }
    / /虚 拟 的 __e x S t r i n g  w h a t ( )  c o n s t ;  / /继 承 的
};

s t a t i c _ c a s t 运 算 符

s t a t i c _ c a s t < t ype_ id > ( e x p r e s s i o n)表 达 式 将 e x p r e s s i o n 转 换 到 独 立 地 基 于 表 达 式
中 给 出 的 类 型 ty p e _ i d 类 型 。 没 有 运 行 类 型 检 查 被 执 行 以 确 保 转 换 的 安 全 性 。
语 法
s t a t i c _ c a s t < t y p e _ i d> ( e x p r e s s i o n)
s t a t i c _ c a s t 运 算 符 可 被 用 在 例 如 转 换 一 个 基 类 指 针 到 一 个 派 生 类 指 针 的 操 作 ,
这 样 的 转 换 不 总 是 安 全 的 ,例 如 :
cl a s s  B { . . . } ;

c l a s s  D : p u b l i c  B { . . . } ;

v o i d  f ( B *  p b , D *  p d )
{
    D *  p d 2 = s t a t i c _ c a s t < D * > ( p b ) ;   / /不 安 全 ,p b 可 能 只 指 向 B



    B *  p b 2 = s t a t i c _ c a s t < B * > ( p d ) ;   / /安 全 转 换
    . . .
}
与 dy n a m i c _ c a s t 相 反 ,在 pb 的 st a t i c _ c a s t 转 换 上 没 有 作 任 何 运 行 检 查 。 由 pb
指 向 的 对 象 可 能 不 是 D 类 型 的 对 象 ,使 用 *pd2 的 情 况 可 能 是 灾 难 性 的 。 例 如 ,调
用 一 个 函 数 是 D 类 的 一 个 成 员 但 不 是 B 类 的 ,可 能 导 致 访 问 冲 突 。
dyn a m i c _ c a s t 和 st a t i c _ c a s t 运 算 符 可 在 一 个 类 层 次 中 移 动 一 个 指 针 , 但
st a t i c _ c a s t 仅 依 赖 于 造 型 转 换 语 句 中 提 供 的 信 息 ,因 此 是 不 安 全 的 。 例 如 :
cl a s s  B { . . . } ;
c l a s s  D : p u b l i c  B { . . . } ;

v o i d  f ( B *  p b )
{
    D *  p d 1 = d y n a m i c _ c a s t < D * > ( p b ) ;
    D *  p d 2 = s t a t i c _ c a s t < D * > ( p b ) ;
}
如 果 pb 真 的 指 向 类 型 D 的 一 个 对 象 ,则 pd 1 和 pd 2 将 得 到 相 同 的 结 果 。如 果 pd = = 0 ,
则 它 们 也 将 得 到 相 同 的 结 果 。
如 果 pb 指 向 类 型 B 的 一 个 对 象 ,但 不 是 指 向 完 整 的 D 类 ,则 dy n a m i c _ c a s t 将 足
以 知 道 返 回 0。 但 是 sta t i c _ c a s t 依 赖 于 程 序 员 的 坚 持 让 pb 指 向 类 型 D 的 一 个
对 象 而 且 简 单 地 返 回 那 个 假 定 的 D 对 象 的 指 针 。



因 此 ,st a t i c _ c a s t 可 以 实 现 相 反 的 隐 式 转 换 ,在 这 种 情 况 下 ,结 果 是 未 定 义 的 ,
留 给 程 序 员 去 确 保 sta t i c _ c a s t 转 换 的 结 果 为 安 全 的 。
这 些 动 作 还 适 用 于 类 类 型 以 外 的 其 它 类 型 。 例 如 ,st a t i c _ c a s t 可 被 用 于 从 in t
到 char 的 转 换 。 但 结 果 字 符 可 能 没 有 足 够 的 位 数 保 持 整 个 整 型 值 ,又 一 次 留 给
程 序 员 去 确 保 sta t i c _ c a s t 转 换 的 结 果 为 安 全 的 。
sta t i c _ c a s t 运 算 符 还 可 被 用 于 执 行 任 何 隐 式 转 换 ,包 括 标 准 转 换 和 用 户 定 义 的
转 换 。 例 如 :
ty p e d e f  u n s i g n e d  c h a r  B Y T E

v o i d  f ( )
{
    c h a r  c h ;
    i n t  i = 6 5 ;
    f l o a t  f = 2 . 5 ;
    d o u b l e  d b 1 ;
     
    c h = s t a t i c _ c a s t < c h a r > ( i ) ;  / /从 i n t 到 ch a r
    d b 1 = s t a t i c _ c a s t < d o u b l e > ( f ) ;   / /从 f l o a t 到 d o u b l e
    . . .
    i = s t a t i c _ c a s t < B Y T E > ( c h ) ;
    . . .
}



s t a t i c _ c a s t 运 算 符 可 显 式 地 将 一 个 整 型 值 转 换 到 一 个 枚 举 类 型 。 如 果 整 型 值
未 落 在 枚 举 值 的 范 围 内 ,枚 举 结 果 值 是 不 确 定 的 。
sta t i c _ c a s t 运 算 符 将 一 个 空 指 针 值 转 换 到 目 标 类 型 的 空 指 针 值 。
任 何 表 达 式 可 用 sta t i c _ c a s t 运 算 符 显 式 地 转 换 到 void 类 型 ,目 标 voi d 类 型 可
有 选 择 地 包 括 co n s t、 vo l a t i l e 或 _ _u n a l i g n e d 属 性 。
sta t i c _ c a s t 运 算 符 不 能 造 型 除 去 con s t、 vo l a t i l e 或 _  _u n a l i g n e d 属 性 。 有 关
除 去 这 些 属 性 的 信 息 参 见 “ co n s t _ c a s t 运 算 符 ”。

c o n s t _ c a s t 运 算 符

c o n s t _ c a s t 运 算 符 可 被 用 于 从 一 个 类 中 除 去 co n s t、 vo l a t i l e 和 _  _u n a l i g n e d
属 性 。
语 法
c o n s t _ c a s t < t y p e _ i d> ( e x p r e s s i o n)
任 何 对 象 类 型 的 指 针 或 一 个 数 据 成 员 的 指 针 可 被 显 式 地 转 换 到 完 全 相 同 的 类 型 ,
带 con s t， vo l a t i l e 和 _ _u n a l i g n e d 限 定 符 除 外 。 对 指 针 和 引 用 ,结 果 将 指 向 源
对 象 ,对 数 据 成 员 指 针 结 果 和 数 据 成 员 的 源 (非 造 型 )指 针 一 样 指 向 同 一 成 员 。 由
于 依 赖 于 引 用 对 象 的 类 型 ,通 过 指 针 、 引 用 或 数 据 成 员 指 针 的 求 结 果 的 写 操 作 将
产 生 未 定 义 的 动 作 。
con s t _ c a s t 运 算 符 将 一 个 空 指 针 值 转 换 为 目 标 类 型 的 空 指 针 值 。

r e i n t e r p r e t _ c a s t 运 算 符

r e i n t e r p r e t _ c a s t 运 算 符 允 许 任 何 指 针 被 转 换 到 任 何 其 它 指 针 类 型 ,它 还 允 许



任 何 整 型 转 换 到 任 意 指 针 类 型 ,且 反 之 亦 然 。 滥 用 rei n t e r p r e t _ c a s t 运 算 符 可
轻 易 导 致 不 安 全 ,除 非 是 所 期 望 的 转 换 是 固 有 的 低 等 级 ,否 则 你 应 使 用 其 它 造 型
运 算 符 之 一 。
语 法
r e i n t e r p r e t _ c a s t < t y p e _ i d > ( e x p r e s s i o n )
r e i n t e r p r e t _ c a s t 运 算 符 可 被 用 于 像 ch a r *到 in t *或 On e _ c l a s s *到 Un r e l a t e d *
这 种 内 部 的 非 安 全 的 转 换 。
rei n t e r p r e t _ c a s t 的 结 果 除 了 用 于 造 型 回 到 其 源 类 型 外 ,不 能 安 全 地 用 于 其 它
任 何 情 况 ,其 它 用 法 至 多 也 是 不 可 移 植 的 。
rei n t e r p r e t _ c a s t 运 算 符 不 能 造 型 除 去 co n s t、 vo l a t i l e 或 __ u n a l i g n e d 属 性 ,
关 于 除 去 这 些 属 性 的 信 息 参 见 con s t _ c a s t 运 算 符 。
rei n t e r p r e t _ c a s t 运 算 符 将 一 个 空 指 针 值 转 换 到 目 标 类 型 的 空 指 针 值 。

运 行 类 型 信 息

运 行 类 型 信 息 (R T T I )是 一 种 机 制 ,允 许 对 象 的 类 型 在 程 序 执 行 期 间 被 确 定 。 RT T I
加 到 C+ +语 言 中 ,因 为 很 多 类 库 销 售 者 正 自 己 实 现 这 个 功 能 ,这 导 致 库 之 间 的 不
兼 容 。 因 此 ,很 明 显 需 要 在 语 言 级 支 持 运 行 类 型 信 息 。
为 了 明 确 性 ,R T T I 的 这 个 讨 论 几 乎 完 全 限 制 于 指 针 。 但 是 讨 论 的 概 念 也 适 用 于
引 用 。
运 行 类 型 信 息 有 三 个 主 要 的 C+ +语 言 元 素 :

l  d y n a m i c _ c a s t 运 算 符 ,用 于 多 态 类 型 的 转 换 。 更 多 的 信 息 参 见 本 章
前 面 部 分 “ dyn a m i c _ c a s t 运 算 符 ”。



l  t y p e i d 运 算 符 ,用 于 指 定 一 个 对 象 的 确 切 类 型 。
l  t y p e _ i n f o 类 ,用 于 保 持 由 ty p e i d 运 算 符 返 回 的 类 型 信 息 。

t y p e i d 运 算 符

t y p e i d 运 算 符 允 许 一 个 对 象 的 类 型 在 运 行 时 被 确 定 。
语 法
t y p e i d ( t y p e _ i d )
t y p e i d ( e x p r e s s i o n )
一 个 ty p e i d 表 达 式 的 结 果 是 一 个 常 量 typ e _ i n f o &。 其 值 是 一 个 typ e _ i n f o 对
象 的 引 用 。 对 象 表 示 type _ i d 或 e x p r e s s i o n 的 类 型 ,这 依 赖 于 typei d 使 用 的 是
哪 种 形 式 。 更 多 的 信 息 参 见 本 章 后 面 “ ty p e _ i n f o 类 ”。
ty p e i d 运 算 符 在 被 用 于 一 个 多 态 类 类 型 的 l 值 时 做 运 行 检 查 ,对 象 的 真 正 类 型
不 能 由 所 提 供 的 静 态 信 息 确 定 。 这 些 情 况 有 :

l  一 个 类 的 引 用
l  一 个 指 针 ,用 *间 接 引 用
l  一 个 下 标 指 针 (如 []) (注 意 用 带 多 态 类 型 的 指 针 的 下 标 通 常 是 不 安

全 的 )
如 果 e x p r e s s i o n 指 向 一 个 基 类 类 型 ,且 对 象 实 际 上 是 从 基 类 派 生 的 类 型 ,则 结 果
是 派 生 类 的 typ e _ i n f o 引 用 。 e x p r e s s i o n 必 须 指 向 一 个 多 态 类 型 ,即 带 虚 拟 函 数
的 类 。 否 则 ,结 果 是 在 e x p r e s s i o n 中 指 出 的 静 态 类 的 typ e _ i n f o。 而 且 ,指 针 必 须
为 间 接 引 用 的 ,因 此 它 所 指 向 的 对 象 被 使 用 。 没 有 间 接 引 用 指 针 ,则 结 果 将 是 指
针 的 typ e _ i n f o ,而 不 是 它 所 指 向 的 内 容 。 例 如 :



c l a s s  B a s e { . . . } ;

c l a s s  D e r i v e d : p u b l i c  B a s e { . . . } ;

v o i d  f ( )
{
    D e r i v e d *   p d = n e w  D e r i v e d ;
    B a s e *   p b = p d ;
    . . .
    c o n s t  t y p e _ i n f o &  t = t y p e i d ( p b ) ;    / / t 保 持 ty p e _ i n f o 指 针
    c o n s t  t y p e _ i n f o &  t 1 = t y p e i d ( * p b ) ;  / / t 1 保 持 派 生 的 in f o
    . . .
}
如 果 e x p r e s s i o n 间 接 引 用 一 个 指 针 ,而 且 那 个 指 针 的 值 为 0,t y p e i d 丢 弃 一 个
bad _ t y p e i d 异 常 。 如 果 指 针 不 是 指 向 一 个 有 效 的 对 象 ,异 常 __ n o n _ r t t i _ o b j e c t
被 丢 弃 。
如 果 e x p r e s s i o n 既 不 是 对 象 的 基 类 的 一 个 指 针 也 不 是 一 个 引 用 ,则 结 果 是 表 示
e x p r e s s i o n 的 静 态 类 型 的 一 个 typ e _ i n f o 引 用 。

b a d _ t y p e i d 异 常

在 有 些 情 况 下 ,ty p e i d 运 算 符 丢 弃 一 个 bad _ t y p e i d 异 常 ,b a d _ t y p e i d 的 接 口 为 :
cl a s s  b a d _ t y p e i d : p u b l i c  l o g i c {



p u b l i c :
    b a d _ t y p e i d ( c o n s t  c h a r  *  w h a t _ a r g ) : l o g i c ( w h a t _ a r g )  { }
    v o i d  r a i s e ( )  {  h a n d l e _ r a i s e ( ) ;  t h r o w  *  t h i s ;  }
    / /虚 拟 的 __e x S t r i n g  w h a t ( )  c o n s t ; / /继 承 的
};
更 多 的 信 息 参 见 “ ty p e i d 运 算 符 ”。

t y p e _ i n f o 类

t y p e _ i n f o 类 描 述 由 编 译 器 在 程 序 内 产 生 的 类 型 信 息 ,该 类 的 对 象 有 效 地 存 储 一
个 指 向 类 的 名 称 的 指 针 ,ty p e _ i n f o 类 还 存 储 适 合 于 比 较 两 个 类 型 的 相 等 性 或 整
理 顺 序 的 一 个 编 码 值 。 类 型 的 编 码 规 则 和 整 理 顺 序 是 未 指 定 的 ,而 且 在 不 同 程 序
间 可 以 有 所 不 同 。
要 使 用 typ e _ i n f o 类 必 须 包 含 typ e i n f o . h 头 文 件 。
cla s s  t y p e _ i n f o  {
p u b l i c :
    v i r t u a l  ～ ty p e _ i n f o ( ) ;
    i n t  o p e r a t o r = = ( c o n s t  t y p e _ i n f o &  r h s )  c o n s t ;
    i n t  o p e r a t o r ! = ( c o n s t  t y p e _ i n f o &  r h s )  c o n s t ;
    i n t  b e f o r e ( c o n s t  t y p e _ i n f o &  r h s )  c o n s t ;
    c o n s t  c h a r *  n a m e ( )  c o n s t ;
    c o n s t  c h a r *  r a w _ n a m e ( )  c o n s t ;
p r i v a t e :



    . . .
};
= =和 !=运 算 符 可 分 别 用 于 比 较 与 其 它 typ e _ i n f o 对 象 是 相 等 还 是 不 相 等 的 。
在 类 型 的 整 理 顺 序 和 继 承 性 关 系 之 间 没 有 联 系 。在 成 员 函 数 之 前 使 用 typ e _ i n f o : :
去 指 定 类 型 的 整 理 顺 序 。 不 保 证 前 面 的 typ e _ i n f o : :在 不 同 的 程 序 或 即 使 是 同
一 程 序 的 不 同 运 行 中 产 生 相 同 的 结 果 。 在 这 种 况 下 ,前 面 的 typ e _ i n f o : :类 似 于
取 地 址 (& )运 算 符 。
typ e _ i n f o : : n a m e 成 员 函 数 为 代 表 类 型 的 、 人 可 读 的 名 称 的 0 终 止 字 符 串 返 回
一 个 cha r *常 量 。 被 指 向 的 存 储 器 是 被 高 速 缓 存 的 ,而 且 永 远 不 应 该 被 直 接 撤 消
分 配 。
typ e _ i n f : : r a w _ n a m e 成 员 函 数 为 表 示 对 象 类 型 装 饰 名 的 0 终 止 字 符 串 返 回 一 个
ch a r *常 量 。 名 称 实 际 上 被 存 在 其 装 饰 格 式 内 , 以 节 省 空 间 。 因 而 , 此 函 数 比
type_info::name 速 度 快 ,因 为 它 不 需 要 非 装 饰 名 称 。 由 typ e _ i n f o : : r a w _ n a m e 函
数 返 回 的 字 符 串 在 比 较 操 作 中 很 有 用 ,但 却 不 是 可 读 的 。 如 果 你 需 要 一 个 人 可 读
的 字 符 串 ,则 用 typ e _ i n f o : : n a m e 函 数 。
只 有 指 定 /G R (使 能 运 行 类 型 信 息 )编 译 器 选 项 时 产 生 多 态 类 的 类 型 信 息 。



第 5 章   语     句

C + +语 句 是 程 序 元 素 ,用 于 控 制 对 象 是 如 何 以 及 以 怎 样 的 顺 序 操 作 的 。 本 章 包 括 :
l  概 述
l  标 号 语 句
l  表 达 式 语 句 ,这 些 语 句 为 一 个 表 达 式 的 副 作 用 或 其 返 回 值 而 求 值 。
l  空 语 句 ,这 些 语 句 可 被 提 供 于 C+ +语 法 要 求 有 语 句 的 ,但 不 执 行 任 何

动 作 的 地 方 。
l  复 合 语 句 ,这 些 语 句 是 包 括 于 花 括 号 ({ } )中 的 语 句 组 。 它 们 可 被 用

于 语 法 中 任 何 需 要 单 个 语 句 的 地 方 。
l  选 择 语 句 ,这 些 语 句 执 行 一 个 测 试 ,如 果 测 试 为 真 (非 0) ,则 执 行 某 部

分 代 码 ;如 果 测 试 为 假 ,则 可 执 行 另 一 部 分 代 码 。
l  迭 代 语 句 ,这 些 语 句 反 复 执 行 某 一 块 代 码 ,直 到 一 个 指 定 的 终 止 条 件

被 满 足 为 止 。
l  跳 转 语 句 ,这 些 语 句 或 者 将 控 制 立 即 转 给 函 数 中 的 另 一 个 地 方 或 者

从 函 数 返 回 控 制 。
l  说 明 语 句 ,说 明 向 一 个 程 序 中 引 入 名 称 (第 6 章 “ 说 明 ” 对 说 明 提 供

更 详 细 的 信 息 )。
l  异 常 处 理 语 句 ,包 括 C+ +异 常 处 理 (t r y、 th r o w 或 ca t c h )和 结 构 异 常

处 理 ( _ _t r y / _  _e x c e p t、 _  _t r y / _  _f i n a l l y )。 try _e x c e p t 语 句 提 供 一



个 方 法 在 正 常 终 止 执 行 的 事 件 出 现 时 去 获 取 一 个 程 序 的 控 制
权 ;try _f i n a l l y 和 le v a v e 语 句 提 供 一 个 方 法 ,在 一 块 代 码 的 执 行 被
中 断 时 以 保 证 清 除 代 码 的 执 行 。

语 句 概 述

C + +语 句 顺 序 地 执 行 ,除 非 表 达 式 语 句 、 选 择 语 句 、 迭 代 语 句 或 跳 转 语 句 特 别 修
改 了 那 个 顺 序 。
语 法
语 句 :
    标 号 语 句
    表 达 式 语 句
    复 合 语 句
    选 择 语 句
    迭 代 语 句
    跳 转 语 句
    说 明 语 句
    t r y - t h r o w - c a t c h
在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,C + +语 句 的 语 法 与 AN S I  C 是 完 全 相 同 的 ,两 者 之 间 基 本 的 不 同
点 是 :在 C 中 ,说 明 仅 在 块 的 开 始 被 允 许 ;C + +添 加 了 d e c l a r a t i o n - s t a t e m e n t,有 效 地
除 去 了 这 个 限 制 。 这 使 你 可 以 在 一 个 用 于 预 计 算 初 始 化 值 的 程 序 中 引 入 变 量 。
在 块 内 说 明 变 量 还 允 许 你 对 这 些 变 量 的 范 围 和 生 存 期 施 以 准 确 的 控 制 。



标 号 语 句

标 号 语 句 为 将 程 序 的 控 制 直 接 转 给 一 个 给 定 的 语 句 ,该 语 句 必 须 被 标 号 ,参 见 下
节 “ 使 用 带 go t o 语 句 的 标 号 ” 和 “ 在 ca s e 语 句 中 使 用 标 号 ”。
语 法
标 号 语 句 :
    标 识 符 :语 句
    c a s t  常 量 表 达 式 :语 句
    d e f a u l t :语 句

使 用 带 go t o 语 句 的 标 号

在 源 程 序 中 一 个 标 识 符 标 号 的 出 现 说 明 了 一 个 标 号 ,只 有 一 条 goto 语 句 可 以 将
控 制 转 给 一 个 标 识 符 标 号 。 以 下 代 码 段 给 出 了 使 用 goto 语 句 和 一 个 标 识 符 标 号
从 一 个 紧 密 嵌 套 的 循 环 中 跳 出 的 情 况 :
fo r ( p = 0 ; p < N U M _ P A T H S ; + + p )
{
    N u m F i l e s = F i l l A r r a y ( p F i l e A r r a y , p s z F N a m e s ) ;
    f o r ( i = 0 ; i < N u m F i l e s ; + + i )
    {
      i f  ( ( p F i l e A r r a y [ i ] = f o p e n ( p s z F N a m e s [ i ] , " r " ) ) = = N U L L )
         g o t o  F i l e O p e n E r r o r ;



      / /处 理 被 打 开 的 文 件
    }
}

F i l e O p e n E r r o r :
    c e r r  < <  " F a t a l  f i l e  o p e n  e r r o r , P r o c e s s i n g  i n t e r r u p t e d . \ n " ) ;
在 上 面 例 子 中 ,如 果 出 现 了 一 个 不 知 道 的 文 件 打 开 错 误 ,则 go t o 语 句 直 接 将 控 制
转 到 打 印 错 误 信 息 的 语 句 。
一 个 标 号 不 能 自 己 独 立 出 现 ,而 必 须 总 是 附 于 一 条 语 句 上 。 如 果 一 个 标 号 被 它 自
身 需 要 ,则 在 标 号 后 放 一 条 空 语 句 。
标 号 具 有 函 数 范 围 ,不 能 在 其 函 数 内 被 再 说 明 。 但 是 相 同 的 名 称 可 在 不 同 的 函 数
里 用 作 标 号 。

在 ca s e 语 句 中 使 用 标 号

在 case 关 键 字 后 出 现 的 标 号 不 能 在 sw i t c h 语 句 外 面 再 出 现 (此 限 制 还 适 用 于
defa u l t 关 键 字 )。 以 下 代 码 段 给 出 了 case 标 号 的 正 确 使 用 :
//M i c r o s o f t 窗 口 信 息 处 理 循 环 样 本
swit c h ( m s g )
{
c a s e  W M _ T I M E R : / /处 理 时 间 事 件
    S e t C l a s s W o r d ( h W n d , G C W _ H I C O N , a h I c o n [ n I c o n + + ] ) ;
    S h o w W i n d o w ( h W n d , S W _ S H O W N A ) ;



    n I c o n  % = 1 4 ;
    Y i e l d ( ) ;
    b r e a k ;
c a s e  W M _ P A I N T :
    / /获 取 设 备 上 下 文 的 一 个 句 柄
    / / B e g i n P a i n t 在 合 适 情 况 发 出 WM_ E R A S E B K G N D

    m e m s e t ( & p s , 0 x 0 0 , s i z e o f ( P A I N T S T R U C T ) ) ;
    h D C = B e g i n P a i n t ( h W n d , & p s ) ;

    / /通 知 窗 口 绘 制 已 完 成

    E n d P a i n t ( h W n d , & p s ) ;
    b r e a k ;

c a s e  W M _ C L O S E :
    / /关 闭 此 窗 口 和 所 有 子 窗 口

    k i l l T i m e r ( h W n d , T I M E R 1 ) ;
    D e s t r o y W i n d o w ( h W n d ) ;
    i f  ( h W n d = = h W n d M a i n )
       P o s t Q u i t M e s s a g e ( 0 ) ;   / /退 出 应 用



    b r e a k ;

d e f a u l t :
    / /没 有 被 case 语 句 特 别 包 含 的 所 有 信 息 采 用 此 选 项
    r e t u r n  D e f W i n d o w P r o c ( h W n d , M e s s a g e , w P a r a m , l P a r a m ) ;
    b r e a k ;
}

表 达 式 语 句

表 达 式 语 句 使 表 达 式 被 求 值 。 作 为 一 条 表 达 式 语 句 的 结 果 没 有 控 制 的 转 移 或 循
环 的 发 生 。
语 法
表 达 式 语 句 :
    表 达 式 o p t;
一 条 表 达 式 语 句 中 的 所 有 表 达 式 在 执 行 下 一 条 语 句 前 被 求 值 。 且 所 有 副 作 用 都
完 成 。 最 普 通 的 表 达 式 语 句 是 赋 值 和 函 数 调 用 。 C++还 提 供 一 空 语 句 。

空 语 句

“ 空 语 句 ” 是 一 条 没 有 表 达 式 的 表 达 式 语 句 ,它 在 语 言 的 语 法 要 求 一 条 语 句 但 没



有 表 达 式 求 值 时 是 很 有 用 的 ,它 由 一 个 分 号 组 成 。
空 语 句 通 常 被 用 作 循 环 语 句 中 的 占 位 员 或 在 复 合 语 句 或 函 数 的 末 尾 放 置 标 号 的
语 句 。
以 下 代 码 段 显 示 了 结 合 空 语 句 如 何 将 一 个 字 符 串 拷 贝 到 另 一 个 :
ch a r  * s t r c p y ( c h a r  * D e s t , c o n s t  c h a r  * S o u r c e )
{
    c h a r  * D e s t S t a r t = D e s t ;

    / /将 由 Sou r c e 所 指 的 值 赋 给 Dest,直 到 遇 到 字 符 串 的 结 束 符
    w h i l e ( * D e s t + + = * S o u r c e + + )
         ;          / /空 语 句
    r e t u r n  D e s t S t a r t ;
}

复 合 语 句 (块 )

复 合 语 句 由 括 在 花 括 号 ({ } )中 的 0 个 或 多 个 语 句 组 成 ,一 个 复 合 语 句 可 被 用 于 任
何 需 要 语 句 的 地 方 ,复 合 语 句 通 常 被 称 为 “ 块 ”。
语 法
复 合 语 句 :
    {语 句 表 o p t}
语 句 表 :



    语 句
    语 句 表  语 句
以 下 例 子 使 用 一 个 复 合 语 句 作 为 if 语 句 的 语 句 部 分 (有 关 if 语 句 的 详 细 语 法 见
“ if 语 句 ” ):
i f  ( A m o u n t > 1 0 0 )
{
    c o u t  < <  " A m o u n t  w a s  t o o  l a r g e  t o  h a n d l e \ n " ;
    A l e r t ( ) ;
}
e l s e
    B a l a n c e - = A m o u n t ;
注 意 :因 为 一 个 说 明 是 一 条 语 句 ,所 以 一 个 说 明 可 以 是 语 句 表 中 语 句 之 一 。 因 此 ,
在 一 个 复 合 语 句 内 说 明 的 ,但 没 有 显 式 地 说 明 为 st a t i c 的 名 称 ,具 有 局 部 范 围 和
(对 对 象 而 言 )生 存 期 ,有 关 具 有 局 部 范 围 的 名 称 的 处 理 的 详 细 内 容 参 见 第 2 章
“ 基 本 概 念 ” 中 的 “ 范 围 ”。

选 择 语 句

C + +的 选 择 语 句 if 和 sw i t c h 提 供 一 种 方 法 有 选 择 地 执 行 部 分 代 码 。
语 法
    选 择 语 句 :
    i f (表 达 式 ) 语 句



    i f  (表 达 式 ) 语 句  el s e  语 句
    s w i t c h (表 达 式 ) 语 句

i f 语 句

i f 语 句 对 括 号 内 的 表 达 式 求 值 ,表 达 式 必 须 为 算 术 的 或 指 针 类 型 ;或 必 须 为 定 义
了 到 一 个 算 术 的 或 指 针 类 型 的 非 模 糊 转 换 的 一 个 类 类 型 (有 关 转 换 见 第 3 章 “ 标
准 转 换 ” )。
在 if 语 法 两 种 形 式 的 任 何 一 种 形 式 中 ,如 果 表 达 式 求 值 为 一 个 非 0 值 (真 ),则 依
赖 于 求 值 的 语 句 被 执 行 ;否 则 ,被 跳 过 。
在 if. . . e l s e 语 法 中 ,如 果 表 达 式 求 值 结 果 为 0,则 第 二 条 语 句 被 执 行 。
if. . . e l s e 语 句 的 else 子 句 与 最 近 的 前 面 的 尚 未 与 else 语 句 匹 配 的 if 语 句 相
匹 配 ,以 下 代 码 段 说 明 这 是 如 何 工 作 的 :
if  ( c o n d i t i o n 1 = = t r u e )
    i f  ( c o n d i t i o n 2 = = t r u e )
       c o u t  < <  " c o n d i t i o n 1  t r u e ;  c o n d i t i o n 2  t r u e \ n " ;
e l s e
       c o u t  < <  " c o n d i t i o n 1  t r u e ;  c o n d i t i o n 2  f a l s e \ n " ;
e l s e
     c o u t  < <  " c o n d i t i o n 1  f a l s e \ n " ;
很 多 程 序 员 使 用 花 括 号 ({ } )显 式 地 指 明 复 杂 的 if 和 els e 子 句 的 匹 配 ,如 下 例 中
所 示 :
if  ( c o n d i t i o n 1 = = t r u e )



{
    i f  ( c o n d i t i o n 1 = = t r u e )
        c o n t  < <  " c o n d i t i o n 1  t r u e ;  c o n d i t i o n 2  t r u e \ n " ;
    e l s e
        c o n t  < <  " c o n d i t i o n 1  t r u e ;  c o n d i t i o n 2  f a l s e \ n " ;
}
    e l s e
        c o n t  < <  " c o n d i t i o n 1  f a l s e \ n " ;
尽 管 花 括 号 不 是 严 格 必 须 的 ,但 它 们 指 明 了 if 和 el s e 语 句 之 间 的 配 对 关 系 。

s w i t c h 语 句

C + +的 sw i t c h 语 句 允 许 在 多 个 代 码 节 中 作 选 择 ,选 择 依 赖 于 表 达 式 的 值 。 括 在 括
号 中 的 表 达 式 即 “ 控 制 表 达 式 ” 必 须 为 一 个 整 型 或 一 个 类 类 型 且 非 模 糊 地 转 到
整 型 。 整 型 提 升 如 第 3 章 “ 标 准 转 换 ” 中 “ 整 型 提 升 ” 所 描 述 的 被 执 行 。
sw i t c h 语 句 导 致 一 个 非 条 件 的 跳 转 到 、 进 入 或 跳 过 为 “ 开 关 体 ” 的 语 句 ,这 依
赖 于 控 制 表 达 式 的 值 ， ca s e 标 号 的 值 和 def a u l t 标 号 的 是 否 存 在 。 开 关 体 通 常
是 一 个 复 合 语 句 (尽 管 这 不 是 语 法 上 的 要 求 )。 通 常 情 况 下 ,开 关 体 中 的 某 些 语 句
用 ca s e 标 号 或 用 defa u l t 标 号 标 记 。 标 记 语 句 不 是 语 法 上 必 须 的 ,但 没 有 它 们
sw i t c h 语 句 就 毫 无 意 义 。 de f a u l t 标 号 仅 能 出 现 一 次 。
语 法
c a s e  常 量 表 达 式 :语 句
def a u l t :语 句



在 case 标 号 中 的 常 量 表 达 式 被 转 换 到 控 制 表 达 式 的 类 型 ,然 后 比 较 相 等 性 。 在
一 个 给 定 的 sw i t c h 语 句 中 ,在 case 语 句 中 的 常 量 表 达 式 不 能 有 两 次 求 值 为 相 同
的 值 。 其 行 为 如 表 5. 1 所 示 :

表 5. 1   s w i t c h 语 句 行 为

条 件 操 作

被 转 换 的 值 与 被 提 升 的 控 制 表 达 式 相

匹 配

控 制 转 到 那 个 标 号 后 的 语 句

没 有 一 个 常 量 与 cas e 标 号 中 的 常 量 匹

配 存 在 de f a u l t 标 号

控 制 转 到 def a u l t 标 号

没 有 一 个 常 量 与 cas e 标 号 中 的 常 量 匹

配 , 不 存 在 def a u l t 标 号

控 制 转 到 swi t c h 语 句 后 面 的 语 句

s w i t c h 语 句 的 一 个 内 部 块 可 以 包 含 带 初 始 化 的 定 义 ,只 要 它 们 是 可 到 达 的 ,即 不
会 被 所 有 可 能 的 执 行 路 径 绕 过 。 用 这 些 说 明 引 入 的 名 称 具 有 局 部 范 围 。 以 下 代
码 段 显 示 了 sw i t c h 语 句 是 如 何 工 作 的 :
sw i t c h  (  t o l o w e r ( * a r g v [ 1 ] )  )
{
    / /错 误 ,不 可 到 达 的 说 明
    c h a r  s z C h E n t e r e d [ ] = " C h a r a c t e r  e n t e r e d  w a s : " ;
c a s e ' a ' :
    {
    / / s z C h E n t e r e d 的 说 明 是 可 行 的 ,为 局 部 范 围



    c h a r  s z C h E n t e r e d [ ] = " C h a r a c t e r  e n t e r e d  w a s : " ;
    c o u t  < <  s z C h E n t e r e d  < <  " a \ n " ;
    }
    b r e a k ;

c a s e ' b ' :
    / / s z C h E n t e r e d 的 值 未 定 义
    c o u t  < <  s z C h E n t e r e d  < <  " b \ n " ;
    b r e a k ;

d e f a u l t :
    / / s z C h E n t e r e d 的 值 未 定 义
    c o u t  < <  s z C h E n t e r e d  < <  " n e i t h e r  a  n o r  b \ n " ;
    b r e a k ;
}
s w i t c h 语 句 可 被 嵌 套 。 在 这 种 情 况 中 ,ca s e 或 de f a u l t 标 号 与 包 含 它 们 的 最 深
层 嵌 套 的 swi t c h 语 句 相 对 应 。 例 如 :
swi t c h ( m s g )
{
c a s e  W M _ C O M M A N D : / /窗 口 命 令 ,查 找 更 多 的
    s w i t c h ( w P a r a m )
    {



    c a s e  I D M _ F _ N E W :    / /文 件 创 建 菜 单 命 令
       d e l e t e  w f i l e ;
       w f i l e = n e w  W i n A p p F i l e ;
       b r e a k ;
    c a s e  I D M _ F _ O P E N :    / /文 件 打 开 菜 单 命 令
       w f i l e - > F i l e O p e n D l g ( ) ;
       b r e a k ;
    . . .
    }
c a s e  W M _ C R E A T E :    / /创 建 窗 口
    . . .
    b r e a k ;
c a s e  W M _ P A I N T : / /窗 口 需 要 重 画
    . . .
    b r e a k ;
d e f a u l t :
    r e t u r n  D e f W i n d o w P r o c ( h W n d ,  M e s s a g e ,  w P a r a m ,  l P a r a m )  ;
}
上 面 的 代 码 段 来 自 Mi c r o s o f t  W i n d o w s 消 息 循 环 ,它 说 明 了 sw i t c h 语 句 能 够 怎
样 地 被 嵌 套 。 由 wP a r a m 的 值 进 行 选 择 的 sw i t c h 语 句 仅 当 msg 为 WM _ C O M M A N D 时
被 执 行 。 作 为 菜 单 选 择 使 用 的 ca s e 标 号 IDM _ F _ N E W 和 ID M _ F _ O P E N 与 里 层 的
sw i t c h 语 句 相 对 应 。



控 制 并 没 有 被 ca s e 或 de f a u l t 标 号 阻 止 。 要 在 复 合 语 句 的 尾 部 结 束 执 行 ,则 插
入 一 个 break 语 句 。 这 将 控 制 转 给 sw i t c h 语 句 后 面 的 语 句 。 此 例 说 明 控 制 是 如
何 “ 向 下 通 过 ” 的 ,除 非 用 一 条 bre a k 语 句 :
B O O L  f C l o s i n g = F A L S E ;
. . .
s w i t c h ( w P a r a m )
{
c a s e  I D M _ F _ C L O S E :   / /文 件 关 闭 命 令
   f C l o s i n g = T R U E ;
   / /向 下 通 过
cas e  I D M _ F _ S A V E :   / /文 件 保 存 命 令
   i f  ( d o c u m e n t - > I s D i r t y ( ) )
      i f  ( d o c u m e n t - > N a m e ( ) = = " U N T I T L E D " )
          F i l e S a v e A s ( d o c u m e n t ) ;
      e l s e
          F i l e S a v e ( d o c u m e n t ) ;
    
  i f  ( f C l o s i n g )
      d o c u m e n t - > C l o s e ( ) ;

  b r e a k ;
}



上 面 的 代 码 说 明 了 如 何 利 用 case 标 号 不 妨 碍 控 制 流 程 的 事 实 。 如 果 sw i t c h 语
句 将 控 制 转 给 IDM _ F _ S A V E ,则 fC l o s i n g 为 F A L S E。 因 此 ,在 文 件 被 存 储 后 ,该 文
档 未 关 闭 。 但 是 如 果 swi t c h 语 句 将 控 制 转 给 IDM _ F _ C L O S E ,则 fcl o s i n g 设 置 为
真 值 ,保 存 文 件 的 代 码 被 执 行 。

迭 代 语 句

迭 代 语 句 使 得 语 句 (或 复 合 语 句 )按 照 某 些 循 环 终 止 条 件 执 行 0 次 或 多 次 。 当 这
些 语 句 为 复 合 语 句 时 ,它 们 被 顺 序 地 执 行 ,除 非 遇 到 bre a k 语 句 或 con t i n u e 语 句
(这 些 语 句 的 描 述 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bre a k 语 句 ” 和 “ con t i n u e 语 句 ” )。
C+ +提 供 三 种 迭 代 语 句 即 wh i l e、 do 和 fo r。 每 种 都 迭 代 到 其 终 止 表 达 式 求 值 为
0(假 )， 或 直 到 用 一 个 br e a k 语 句 强 迫 循 环 终 止 。 表 5.2 归 纳 了 这 些 语 句 和 它 们
的 作 用 ;每 一 种 都 在 随 后 的 章 节 中 被 详 细 地 讨 论 。

表 5.2   C + +循 环 语 句

语 句 求 值 位 置 初 始 化 增 量

w h i l e 循 环 顶 无 无

do 循 环 底 无 无

for 循 环 顶 有 有

语 法
循 环 语 句 :
    w h i l e  (表 达 式 ) 语 句



    do 语 句  wh i l e  (表 达 式 )
    f o r  ( f o r -初 始 语 句  表 达 式 o p t;表 达 式 o p t)  语 句
fo r -初 始 语 句
    表 达 式 语 句
    说 明 语 句
一 个 迭 代 语 句 的 语 句 部 分 不 能 是 一 个 说 明 ,但 可 以 是 一 个 复 合 语 句 ,包 含 一 个 说
明 。

w h i l e 语 句

w h i l e 语 句 重 复 执 行 一 语 句 直 到 指 定 的 终 止 条 件 (表 达 式 )求 值 为 0。 终 止 条 件 的
测 试 在 循 环 每 次 执 行 之 前 进 行 ;因 此 ,wh i l e 循 环 执 行 0 次 或 多 次 ,这 取 决 于 终 止
表 达 式 的 值 。 以 下 代 码 使 用 while 循 环 剪 切 一 个 字 符 串 的 尾 空 格 :
ch a r  * t r i m ( c h a r  * s z S o u r c e )
{
    c h a r  * p s z E O S ;
    / /设 置 字 符 串 尾 部 指 针 指 向 字 符 串 尾 部 之 前 的 那 个 字 符
    p s z E O S  =  s z S o u r c e  +  s t r l e n ( s z S o u r c e )  -  1 ;

    w h i l e  ( p s z E O S > = s z S o u r c e  & &  * p s z E O S = =′ ′ )
         * p s z E O S - - =′ \ 0′ ;
  
    r e t u r n  s z S o u r c e ;



}
终 止 条 件 在 循 环 的 顶 部 被 求 值 ,如 果 没 有 尾 部 空 格 ,循 环 则 永 不 执 行 。
表 达 式 必 须 为 一 整 型 、 指 针 类 型 或 带 有 一 个 非 模 糊 的 转 换 到 一 个 整 型 或 指 针 类
型 的 一 个 类 类 型 。

d o 语 句

d o 语 句 重 复 执 行 一 个 语 句 直 到 指 定 的 终 止 条 件 (表 达 式 )求 值 为 0。 终 止 条 件 的
测 试 在 循 环 每 次 执 行 之 后 进 行 ,因 此 ,do 循 环 执 行 一 次 或 多 次 ,这 取 决 于 终 止 表
达 式 的 值 。 以 下 函 数 使 用 do 语 句 去 等 待 用 户 按 下 一 个 指 定 键 :
vo i d  W a i t K e y ( c h a r  A S C I I C o d e )
{
    c h a r  c h T e m p ;

    d o
    {
       c h T e m p = _ g e t c h ( ) ;
    }
    w h i l e ( c h T e m p ! = A S C I I C o d e ) ;
}
在 前 面 的 代 码 中 使 用 一 个 do 循 环 而 不 是 while 循 环 。 使 用 do 循 环 ,_ g e t c h 函
数 在 终 止 条 件 被 求 值 之 前 被 调 用 以 获 取 一 个 击 键 值 。 此 函 数 可 以 用 wh i l e 循 环
编 写 ,但 没 有 那 么 简 洁 :



v o i d  W a i t K e y ( c h a r  A S C I I C o d e )
{
    c h a r  c h T e m p ;

    c h T e m p = _ g e t c h ( ) ;

    w h i l e  ( c h T e m p ! = A S C I I C o d e )
    {
       c h T e m p = _ g e t c h ( ) ;
    }
}
表 达 式 必 须 为 一 整 型 、 指 针 类 型 或 带 有 一 个 非 模 糊 的 转 换 到 一 个 整 型 或 指 针 类
型 的 一 个 类 类 型 。

f o r 语 句

f o r 语 句 可 被 分 成 三 个 独 立 的 部 分 ,如 表 5. 3 所 示 。

表 5. 3   f o r 循 环 元 素

语 法 名 何 时 被 执 行 内 容

f o r - 初 始 语

句

在 for 语 句 或 子 语 句 的 任 何 其

它 元 素 之 前

常 被 用 于 初 始 化 循 环 索 引 ,

可 包 含 表 达 式 或 说 明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表 达 式 1 在 循 环 的 给 定 重 复 、 包 括 第 一

次 重 复

一 个 表 达 式 求 值 为 一 个 整

型 或 执 行 之 前 。  一 个 具 有

到 整 型 的 非 模 糊 转 换 的 类

类 型

表 达 式 2 在 循 环 的 每 次 重 复 的 末 尾 、 表

达 式 1 在 表 达 式 2 被 求 值 后 被

测 试

通 常 用 于 增 量 循 环 索 引

f o r 初 始 化 语 句 常 被 用 于 说 明 及 初 始 化 循 环 指 标 变 量 ,表 达 式 1 通 常 被 用 于 测 试
循 环 终 止 标 准 。 表 达 式 2 常 被 用 于 增 量 循 环 指 标 。
fo r 语 句 重 复 执 行 语 句 直 到 表 达 式 1 求 值 为 0, f o r -初 始 化 语 句 、 表 达 式 1 和 表
达 式 2 域 均 是 可 选 的 。
以 下 fo r 循 环 :
fo r  ( f o r - i n i t - s t a t e m e n t ; e x p r e s s i o n 1 ; e x p r e s s i o n 2 )
{
   / /语 句
}
等 价 于 以 下 wh i l e 循 环 :
f o r - i n i t - s t a t e m e n t ;
w h i l e  ( e x p r e s s i o n 1 )
{
  / /语 句



  e x p r e s s i o n 2 ;
}
使 用 fo r 语 句 指 定 一 个 无 穷 循 环 的 方 便 用 法 为 :
fo r ( ; ; )
{
    / /待 执 行 的 语 句
}
这 等 价 于
whi l e ( 1 )
{
    / /待 执 行 的 语 句
}
f o r 循 环 的 初 始 化 部 分 可 以 是 一 个 说 明 语 句 或 一 个 表 达 式 语 句 ,包 括 空 语 句 。 初
始 化 可 以 包 括 任 意 顺 序 的 表 达 式 和 说 明 ,用 逗 号 隔 开 。 在 fo r -初 始 化 语 句 内 说
明 的 任 何 对 象 具 有 局 部 范 围 ,就 好 象 它 在 fo r 语 句 前 刚 说 明 。 尽 管 对 象 的 名 称 可
被 用 于 相 同 范 围 内 的 局 部 不 止 一 个 的 fo r 循 环 中 ,但 说 明 仅 能 出 现 一 次 ,例 如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 f o r  ( i n t  i = 0 ; i < 1 0 0 ; + + i )
       c o u t  < <  i  < <  " \ n " ;



   
  / /循 环 指 标 i 不 能 在 这 里 的 fo r -始 化 语 句 中 说 明 ,因 为 它 还 在 该 范 围 内
  f o r  ( i = 1 0 0 ; i > = 0 ; - - i )
      c o u t  < <  i  < <  " \ n " ;
}
尽 管 fo r 语 句 的 三 个 域 通 常 被 用 于 初 始 化 、 终 止 测 试 和 增 量 ,但 它 们 不 限 于 这 些
用 法 。 例 如 ,以 下 代 码 打 印 从 1 到 10 0 的 数 ,子 语 句 为 空 语 句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 f o r  ( i n t  i = 0 ; i < 1 0 0 ; c o u t  < <  + + i  < <  e n d l )
    ;
}

跳 转 语 句

C + +跳 转 语 句 执 行 一 个 控 制 的 立 即 转 移 。
语 法
跳 转 语 句 :
    b r e a k ;
    c o n t i n u e ;



    r e t u r n  表 达 式 o p t;
    g o t o  标 识 符 ;

b r e a k 语 句

b r e a k 语 句 被 用 于 退 出 一 个 循 环 或 sw i t c h 语 句 。 它 将 控 制 转 到 紧 跟 在 循 环 子 语
句 或 sw i t c h 语 句 后 的 语 句 。
br e a k 语 句 只 终 止 最 紧 密 包 含 它 的 循 环 或 sw i t c h 语 句 。 在 循 环 中 ,br e a k 被 用 于
在 终 止 条 件 等 于 0 之 前 终 止 ;在 swi t c h 语 句 中 ,b r e a k 语 句 用 于 通 常 在 一 个 ca s e
标 号 之 前 终 止 代 码 段 。
以 下 例 子 说 明 在 fo r 循 环 中 break 语 句 的 用 法 :
fo r ( ;  ; )   / /没 有 终 止 条 件
{
    i f ( L i s t - > A t E n d ( ) )
       b r e a k ;

    l i s t - > N e x t ( ) ;
}

c o u t  < <  " C o n t r o l  t r a n s f e r s  t o  h e r e . \ n " ;
注 意 :还 有 其 它 简 单 的 方 法 退 出 循 环 。 在 更 复 杂 的 循 环 中 最 好 使 用 br e a k 语 句 ,
因 为 循 环 可 能 很 难 说 在 几 条 语 句 被 执 行 之 前 是 否 应 终 止 。
有 关 在 swi t c h 语 句 体 内 使 用 break 语 句 的 例 子 见 本 章 中 前 面 的“ swi t c h 语 句 ”。



c o n t i n u e 语 句

c o n t i n u e 语 句 迫 使 控 制 立 即 转 到 最 小 包 含 循 环 的 循 环 继 续 语 句 。 (“ 循 环 继 续 ”
是 包 含 循 环 控 制 表 达 式 的 语 句 )。 因 此 ,co n t i n u e 语 句 仅 能 在 一 个 循 环 语 句 的 依
赖 语 句 ( 尽 管 它 可 能 是 那 语 句 中 的 唯 一 的 语 句 )中 出 现 一 次 。 在 一 个 fo r 循 环
中 ,co n t i n u e 语 句 的 执 行 导 致 表 达 式 2 的 求 值 ,然 后 是 表 达 式 3。
以 下 例 子 显 示 如 何 使 用 co n t i n u e 语 句 绕 过 代 码 段 跳 到 循 环 的 下 一 次 迭 代 :
#i n c l u d e  < c o n i o . h >

//从 以 0 结 尾 的 字 符 串 szL e g a l S t r i n g 获 取 一 个 字 符 。 返 回 输 入 字 符 的 下 标

int  G e t L e g a l C h a r ( c h a r  * s z L e g a l S t r i n g )
{
    c h a r  * p c h ;

   d o
   {
      c h a r  c h = _ g e t c h ( ) ;

 / / 使 用 str c h r 库 函 数 确 定 读 入 的 字 符 是 否 在 字 符 串 中 , 如 果 不 在 , 就 用
con t i n u e 语 句
 / /越 过 循 环 中 的 余 下 的 语 名



 i f  ( p c h = s t r c h r ( s z L e g a l S t r i n g , c h ) ) = = N U L L )
    c o n t i n u e ;

  / /一 个 在 字 符 串 szL e g a l S t r i n g 中 字 符 被 输 入 ,返 回 其 下 标
  r e t u r n ( p c h - s z L e g a l S t r i n g ) ;

  / / c o n t i n u e 语 句 将 控 制 转 到 这 里
 }  w h i l e ( 1 ) ;

r e t u r n  0 ;
}

r e t u r n 语 句

r e t u r n 语 句 允 许 一 个 函 数 立 即 将 控 制 转 回 到 调 用 函 数 (或 者 如 果 是 主 函 数 ,则 控
制 转 到 操 作 系 统 )。 re t u r n 语 句 接 受 一 个 表 达 式 ,即 传 回 调 用 函 数 的 值 。 vo i d 类
型 函 数 、 构 造 函 数 和 析 构 函 数 不 能 在 ret u r n 语 句 中 指 定 表 达 式 ;其 它 所 有 类 型
的 函 数 都 必 须 在 retur n 语 句 中 指 定 一 个 表 达 式 。
如 果 指 定 有 ,则 表 达 式 被 转 换 到 函 数 说 明 中 指 定 的 类 型 ,如 同 执 行 一 个 初 始 化 。
从 表 达 式 类 型 到 函 数 的 re t u r n 类 型 的 转 换 会 导 致 临 时 对 象 的 创 建 ,有 关 临 时 量
怎 样 以 及 何 时 被 创 建 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11 章“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”中 的“ 临 时 对 象 ”。
当 控 制 流 退 出 包 含 函 数 定 义 的 块 时 ,其 结 果 与 执 行 没 有 表 达 式 的 ret u r n 语 句 的
结 果 是 一 样 的 。 对 于 作 为 返 回 值 说 明 的 函 数 这 是 非 法 的 。



一 个 函 数 可 有 任 意 数 目 的 re t u r n 语 句 。

g o t o 语 句

g o t o 语 句 将 控 制 无 条 件 地 转 到 命 名 的 标 号 处 ,标 号 必 须 在 当 前 函 数 中 。
有 关 标 号 和 go t o 语 句 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本 章 开 头 的“ 标 号 语 句 ” 和 “ 使 用 带 go t o
语 句 的 标 号 ”。

说 明 语 句

说 明 向 当 前 范 围 引 入 新 的 名 称 ,这 些 名 称 可 以 是 :
l  类 型 名 (c l a s s、 s t r u c t、 un i o n、 e n u m、 ty p e d e f 和 成 员 指 针 )
l  对 象 名 称
l  函 数 名 称

语 法
说 明 语 句 :
    说 明
如 果 在 一 个 块 内 的 说 明 引 入 一 个 已 经 在 块 的 外 部 说 明 的 名 称 ,则 在 块 持 续 期 间 前
面 的 说 明 被 隐 藏 ,在 块 结 束 后 ,前 面 的 说 明 再 次 可 见 。
在 同 一 块 内 对 相 同 的 名 称 作 多 个 说 明 是 非 法 的 。
关 于 说 明 和 名 称 隐 藏 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2 章 “ 基 本 概 念 ” 中 的 “ 说 明 与 定 义 ”
及 “ 范 围 ”。



自 动 对 象 的 说 明

在 C+ +中 ,对 象 可 用 auto 或 re g i s t e r 关 键 字 说 明 为 自 动 存 储 类 ,如 果 一 个 局 部
对 象 (在 函 数 内 部 说 明 的 对 象 )没 有 使 用 任 何 存 储 类 关 键 字 ,则 被 假 定 为 auto。C+ +
对 这 些 对 象 的 初 始 化 和 说 明 与 用 静 态 存 储 类 说 明 的 对 象 是 不 同 的 。

自 动 对 象 的 初 始 化

a u t o 或 re g i s t e r 存 储 类 的 对 象 的 说 明 语 句 每 次 被 执 行 时 ,则 进 行 初 始 化 。 来 自
“ con t i n u e 语 句 ” 中 的 以 下 例 子 给 出 了 do 循 环 内 部 的 自 动 对 象 ch 的 初 始 化 :
#i n c l u d e  < c o n i o . h >

//从 以 空 格 结 尾 的 字 符 串 szL e g a l S t r i n g 获 取 一 个 字 符 。 返 回 输 入 字 符 的 指 标
int  G e t L e g a l C h a r  ( c h a r  * s z L e g a l S t r i n g )
{
    c h a r  * p c h ;
do
{
  / /循 环 每 次 执 行 时 ,此 说 明 语 句 被 执 行 一 次
  c h a r  c h = _ g e t c h ( ) ;

  i f  ( ( p c h = s t r c h r ( s z L e g a l S t r i n g ,  c h ) ) = = N U L L )
      c o n t i n u e ;



  / /一 个 在 字 符 串 szL e g a l S t r i n g 中 的 字 符 被 输 入 ,返 回 其 指 标
  r e t u r n  ( p c h - s z L e g a l S t r i n g ) ;
 }  w h i l e ( 1 ) ;
}
对 循 环 的 每 次 重 复 (每 次 都 遇 到 说 明 ),宏 _g e t c h 被 求 值 ,且 ch 用 结 果 进 行 初 始
化 。 当 用 re t u r n 语 句 将 控 制 转 到 块 外 部 时 ,ch 被 销 毁 (在 此 情 况 下 ,存 储 器 被 撤
销 分 配 )。 有 关 初 始 化 的 另 一 个 例 子 参 见 第 2 章 “ 基 本 概 念 ” 中 的 “ 存 储 类 ”。

自 动 对 象 的 析 构

定 义 在 循 环 中 的 对 象 在 循 环 的 每 次 重 复 时 从 块 中 退 出 时 ,或 当 控 制 转 到 说 明 之 前
的 一 点 时 ,被 销 毁 一 次 。 在 块 内 而 不 是 循 环 中 说 明 的 对 象 在 退 出 块 时 或 当 控 制 转
到 说 明 之 前 的 一 点 时 被 销 毁 。
注 意 :析 构 函 数 可 简 单 地 意 味 着 撤 销 对 象 的 分 配 或 对 类 类 型 对 象 调 用 对 象 的 析 构
函 数 。
当 跳 转 语 句 将 控 制 转 到 循 环 或 块 外 时 ,从 其 转 出 的 块 内 说 明 的 对 象 被 销 毁 在 向 其
转 入 的 块 内 的 对 象 没 有 被 销 毁 。 当 控 制 转 到 说 明 之 前 的 一 点 时 ,对 象 被 销 毁 。

控 制 的 转 移

你 可 以 用 go t o 语 句 或 sw i t c h 语 句 中 的 ca s e 标 号 指 定 一 个 程 序 转 移 越 过 一 个 初
始 器 。 这 样 的 代 码 是 非 法 的 ,除 非 包 含 初 始 器 的 说 明 包 括 在 跳 转 语 句 出 现 的 块
中 。
以 下 例 子 给 出 了 一 个 说 明 和 初 始 化 对 象 total、 ch 和 i 的 循 环 ,还 有 一 条 错 误 的



g o t o 语 句 将 控 制 越 过 一 个 初 始 化 器 。
//读 输 入 直 到 输 入 一 个 非 数 字 字 符
whi l e ( 1 )
{
    i n t  t o t a l = 0 ;
  
    c h a r  c h = _ g e t c h ( ) ;

    i f  ( c h > =′ 0′  | |  c h < =′ 9′ )
    {
       g o t o  l a b e l 1 ;    / /错 误 :移 动 越 过 了 i 的 初 始 化 器

       i n t  i = c h -′ 0′ ;
l a b e l 1 :
       t o t a l + = i ;
   }   / /如 果 goto 错 误 未 出 现 ,i 将 在 此 处 被 销 毁
   e l s e
      / / B r e a k 语 句 将 控 制 转 到 循 环 外 ,销 毁 to t a l 和 ch
      b r e a k ;
}
在 前 面 的 例 子 中 ,go t o 语 句 试 图 将 控 制 移 动 越 过 i 的 初 始 化 器 。 但 是 如 果 i 被
说 明 但 未 被 初 始 化 ,则 移 动 将 是 合 法 的 。



在 为 whi l e 语 句 的 语 句 部 分 服 务 的 块 内 说 明 的 tot a l 和 ch 的 对 象 ,在 使 用 br e a k
语 句 退 出 块 时 被 销 毁 。

静 态 对 象 的 说 明

一 个 对 象 可 以 用 sta t i c 或 e x t e r n 关 键 字 说 明 为 静 态 存 储 类 。 局 部 对 象 必 须 显
式 地 说 明 为 st a t i c 或 e x t e r n 以 具 有 静 态 存 储 类 。 所 有 全 局 对 象 (在 所 有 函 数 外
部 说 明 的 对 象 )具 有 静 态 存 储 类 ,你 不 能 在 微 模 式 程 序 中 说 明 静 态 实 例 。

静 态 对 象 的 初 始 化

全 局 对 象 在 程 序 开 始 处 初 始 化 (关 于 全 局 对 象 的 构 造 和 析 构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第
2 章 “ 基 本 概 念 ” 中 的 “ 额 外 的 启 动 考 虑 ” 和 “ 额 外 的 结 束 考 虑 ” )。
说 明 为 sta t i c 的 局 部 对 象 在 程 序 流 程 中 第 一 次 遇 到 其 说 明 时 被 初 始 化 ,在 第 2
章 “ 基 本 概 念 ” 中 介 绍 的 以 下 类 显 示 了 这 是 如 何 工 作 的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# i n c l u d e  < s t r i n g . h >

//定 义 一 个 类 记 录 初 始 化 和 析 构
cla s s  I n i t D e m o
{
p u b l i c :
  I n i t D e m o ( c h a r  * s z W h a t ) ;
  ～ In i t D e m o ( ) ;



p r i v a t e :
  c h a r  * s z O b j N a m e ;
}:

/ / * I n i t D e m o 类 的 构 造 函 数
Ini t D e m o : : I n i t D e m o ( c h a r  * s z W h a t )
{
    i f  ( s z W h a t ! = 0  & &  s t r l e n ( s z W h a t ) > 0 )
    {
        s z O b j N a m e = n e w  c h a r [ s t r l e n ( s z W h a t ) + 1 ] ;
        s t r c p y ( s z O b j N a m e , s z W h a t ) ;
    }
    e l s e
       s z O b j N a m e = 0 ;

    c l o g  < <  " I n i t i a l i z i n g : "  < <  s z O b j N a m e  < <  " \ n " ;
}

/ / I n i t D e m o 的 析 构 函 数
Ini t D e m o : :～ In i t D e m o ( )
{



   i f  ( s z O b j N a m e  ! = 0 )
    {
       c l o g  < <  " D e s t r o y i n g :  "  < <  s z O b j N a m e  < <  " \ n " ;
      d e l e t e   s z O b j N a m e ;
    }
}

//主 函 数
voi d  m a i n ( i n t  a r g c , c h a r  * a r g v [ ] ) ;
{
    i f ( a r g c < 2 )
    {
       c e r r  < <  " S u p p l y  a  o n e - l e t t e r  a r g u m e n t . \ n " ) ;
       r e t u r n  - 1 ;
    }

    i f ( * a r g v [ 1 ] = =  ′ a′ )
    {
       c o u t  < <  " * a r g v [ 1 ]  w a s  a n  ′ a′ \n" ;

       / /说 明 静 态 局 部 对 象
       s t a t i c  I n i t D e m o  I 1 ( " s t a t i c  I 1 " ) ;



     }
     e l s e
       c o u t  < <  " * a r g v [ 1 ]  w a s  n o t  a n  ′ a′ \n " ;
}
如 果 提 供 给 此 程 序 的 命 令 行 参 量 以 小 写 字 母 “ a” 开 头 ,则 I1 的 说 明 被 执 行 ,发
生 初 始 化 ,结 果 为 :
*a r g v [ 1 ]  w a s  a n  ' a '
I n i t i a l i z i n g :  s t a t i c  I 1
D e s t r o y i n g :  s t a t i c  I 1
否 则 ,控 制 流 绕 过 I1 的 说 明 ,结 果 为 :
*a r g [ 1 ]  w a s  n o t  a n  ' a '
当 一 个 静 态 局 部 对 象 用 一 个 不 等 于 常 量 表 达 式 的 初 始 化 器 说 明 时 ,该 对 象 在 第 一
次 进 入 块 执 行 前 一 点 被 给 定 值 0(转 换 到 合 适 的 类 型 )。 但 是 该 对 象 是 不 可 见 的 ,
而 且 直 到 说 明 的 实 际 点 处 才 调 用 构 造 函 数 。
在 说 明 所 在 点 处 ,对 象 的 构 造 函 数 (如 果 对 象 是 一 个 类 类 型 的 )被 如 期 调 用 (静 态
局 部 对 象 仅 在 它 们 第 一 次 被 看 见 时 初 始 化 )。

静 态 对 象 的 析 构

局 部 静 态 对 象 在 由 ate x i t 指 定 的 终 止 期 间 被 销 毁 。
如 果 一 个 静 态 对 象 因 为 程 序 控 制 流 绕 过 了 其 说 明 而 未 被 构 造 ,则 不 要 试 图 去 销 毁
那 个 对 象 。



异 常 处 理

M i c r o s o f t  C + +支 持 两 种 异 常 处 理 ,C + +异 常 处 理 (t r y、 th r o w、 ca t c h )和 结 构 异
常 处 理 ( __t r y / _  _e x c e p t、 _  _t r y / _  _f i n a l l y )。 如 果 可 能 ,应 尽 可 能 用 C+ +的 异 常
处 理 而 不 用 结 构 异 常 处 理 。
注 意 :在 本 节 中 ,术 语 “ 结 构 异 常 处 理 ” 和 “ 结 构 的 异 常 ” (或 “ C 异 常 ” )仅 指
由 Wi n 3 2 提 供 的 结 构 异 常 处 理 机 制 ,所 有 其 它 的 异 常 处 理 的 引 用 (或“ C+ +异 常 ”)
都 指 的 是 C++异 常 处 理 机 制 。
尽 管 结 构 异 常 处 理 与 C 和 C+ +源 文 件 一 起 作 用 ,但 它 不 是 专 为 C+ +设 计 的 ,对 C+ +
程 序 ,你 应 当 使 用 C+ +异 常 处 理 。

t r y， c a t c h 和 th r o w 语 句

C + +语 言 提 供 对 处 理 异 常 情 况 的 内 部 支 持 ,异 常 情 况 即 是 所 知 道 的 “ 异 常 ” ,可 能
在 你 的 程 序 执 行 期 间 出 现 。
tr y、 th r o w 和 c a t c h 语 句 已 被 加 到 C++语 言 中 去 实 现 异 常 处 理 。 有 了 C+ +异 常
处 理 ,你 的 程 序 可 以 向 更 高 的 执 行 上 下 文 传 递 意 想 不 到 的 事 件 ,这 些 上 下 文 能 更
好 地 从 这 些 异 常 事 件 中 恢 复 过 来 。 这 些 异 常 由 正 常 控 制 流 外 的 代 码 进 行 处 理 。
Mic r o s o f t  C + +编 译 器 朝 着 C+ +进 化 中 的 标 准 去 实 现 基 于 ISO  W G 2 1 / A N S I  X 3 J 1 6
工 作 文 件 的 C+ +异 常 处 理 模 式 。
语 法
t r y 块 :



    try 复 合 语 句  处 理 器 表
处 理 器 表 :
    处 理 器  处 理 器 表 o p t

处 理 器 :
    c a t c h (异 常 说 明 ) 复 合 语 句
异 常 说 明 :
    类 型 指 示 符 表  说 明 符
    类 型 指 示 符 表  抽 象 说 明 符
    类 型 指 示 符 表
    ...
t h r o w -表 达 式 :
    t h r o w  赋 值 表 达 式 o p t

t r y 子 句 后 的 复 合 语 句 是 代 码 的 保 护 段 。 th r o w 表 达 式 “ 丢 弃 ” (凸 起 )一 个 异
常 ,ca t c h 子 句 后 的 复 合 语 句 是 异 常 处 理 器 ,“ 捕 获 ” (处 理 )由 th r o w 表 达 式 丢
弃 的 异 常 。 异 常 说 明 语 句 指 示 子 句 处 理 的 异 常 的 类 型 ,类 型 可 以 是 任 何 有 效 的 数
据 类 型 ,包 括 C+ +的 类 。 如 果 异 常 说 明 语 句 是 一 个 省 略 号 (.. . ) , c a t c h 子 句 处 理
任 何 类 型 的 异 常 ,包 括 C 的 异 常 。 这 样 的 处 理 器 必 须 是 其 tr y 块 的 最 后 一 个 处 理
器 。
th r o w 的 操 作 数 语 法 上 与 ret u r n 语 句 的 操 作 数 相 似 。
注 意 :M i c r o s o f t  C + +不 支 持 函 数 thr o w 特 征 机 制 ,如 AN S I  C + +草 案 的 15.5 节 所
描 述 的 。 此 外 ,它 也 不 支 持 ANS I  C + +草 案 的 15 节 中 描 述 的 f u n c t i o n- t r y- b l oc k。
执 行 过 程 如 下 :



1 .  控 制 通 过 正 常 的 顺 序 执 行 到 达 tr y 语 句 ,保 护 段 (在 tr y 块 内 )被 执 行 。
2.  如 果 在 保 护 段 执 行 期 间 没 有 引 起 异 常 ,跟 在 tr y 块 后 的 ca t c h 子 句 不 执 行 。
从 异 常 被 丢 弃 的 tr y 块 后 跟 随 的 最 后 一 个 cat c h 子 句 后 面 的 语 句 继 续 执 行 下 去 。
3.  如 果 在 保 护 段 执 行 期 间 或 在 保 护 段 调 用 的 任 何 例 行 程 序 中 (直 接 或 间 接 的 调
用 )有 异 常 被 丢 弃 ,则 从 通 过 throw 操 作 数 创 建 的 对 象 中 创 建 一 个 异 常 对 象 (这 隐
含 指 可 能 包 含 一 个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)。 在 此 点 ,编 译 器 在 能 够 处 理 丢 弃 类 型 的 异 常
的 更 高 执 行 上 下 文 中 寻 找 一 个 ca t c h 子 句 (或 一 个 能 处 理 任 何 类 型 异 常 的 ca t c h
处 理 器 )。 ca t c h 处 理 程 序 按 其 在 tr y 块 后 出 现 的 顺 序 被 检 查 。 如 果 没 有 找 到 合
适 的 处 理 器 ,则 下 一 个 动 态 封 闭 的 tr y 块 被 检 查 。 此 处 理 继 续 下 去 直 到 最 外 层 封
闭 tr y 块 被 检 查 完 。
4.  如 果 匹 配 的 处 理 器 未 找 到 ,或 如 果 在 不 自 动 分 行 时 出 现 异 常 ， 但 在 处 理 器 得
到 控 制 之 前 预 定 义 的 运 行 函 数 ter m i n a t e 被 调 用 。 如 果 一 个 异 常 发 生 在 丢 弃 异
常 之 后 ,则 在 循 环 展 开 开 始 之 前 调 用 ter m i n a t e。
5 .  如 果 一 个 匹 配 的 cat c h 处 理 器 被 找 到 ,且 它 通 过 值 进 行 捕 获 ,则 其 形 参 通 过 拷
贝 异 常 对 象 进 行 初 始 化 。 如 果 它 通 过 引 用 进 行 捕 获 ,则 参 量 被 初 始 化 为 指 向 异 常
对 象 ,在 形 参 被 初 始 化 之 后 ,“ 循 环 展 开 栈 ”的 过 程 开 始 。这 包 括 对 那 些 在 与 ca t c h
处 理 器 相 对 应 的 tr y 块 开 始 和 异 常 丢 弃 地 点 之 间 创 建 的 (但 尚 未 析 构 的 )所 有 自
动 对 象 的 析 构 。 析 构 以 与 构 造 相 反 的 顺 序 进 行 。 ca t c h 处 理 器 被 执 行 ,且 程 序 恢
复 到 跟 随 在 最 后 的 处 理 器 之 后 的 执 行 (即 不 是 ca t c h 处 理 器 的 第 一 条 语 句 或 构
造 )。控 制 仅 能 通 过 一 个 丢 弃 的 异 常 输 入 一 个 ca t c h 处 理 器 ,而 永 远 不 能 通 过 go t o
语 句 或 swi t c h 语 句 中 的 ca s e 标 号 。
以 下 是 一 个 tr y 块 和 其 相 应 的 cat c h 处 理 器 的 简 单 例 子 ,此 例 子 检 测 使 用 ne w 运



算 符 的 存 储 器 分 配 操 作 的 失 败 。 如 果 ne w 成 功 了 ,则 cat c h 处 理 器 永 不 执 行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i n t  m a i n ( )
{
    c h a r  * b u f ;
    t r y
    {
        b u f = n e w  c h a r [ 5 1 2 ] ;
        i f ( b u f = = 0 )
           t h r o w  " M e m o r y  a l l o c a t i o n  f a i l u r e ! " ;
    }
    c a t c h  ( c h a r  * s t r )
    {
        c o u t  < <  " E x c e p t i o n  r a i s e d :  "  < <  s t r  < <′ \ n′ ;
    }
    / / . . .
    r e t u r n  0 ;
}
t h r o w 表 达 式 的 操 作 数 指 示 一 个 cha r *类 型 的 异 常 正 被 丢 弃 。 它 由 表 示 有 捕 获
ch a r *类 型 的 一 个 异 常 的 能 力 的 cat c h 处 理 器 进 行 处 理 。 在 存 储 器 分 配 失 败 事 件
中 ,这 是 从 前 面 例 子 得 到 的 输 出 :



E x c e p t i o n  r a i s e d :  M e m o r y  a l l o c a t i o n  f a i l u r e !
C + +异 常 处 理 的 真 正 能 力 不 仅 在 于 其 处 理 各 种 不 同 类 型 的 异 常 的 能 力 ,还 在 于 在
堆 栈 循 环 展 开 期 间 为 异 常 丢 弃 前 构 造 的 所 有 局 部 对 象 自 动 调 用 析 构 函 数 的 能
力 。
以 下 例 子 演 示 了 使 用 带 析 构 语 义 的 类 的 C+ +异 常 处 理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v o i d  M y F u n c ( v o i d ) ;

c l a s s  C T e s t
{
p u b l i c :
  C T e s t ( )  { } ;
  ～ CT e s t ( )  { } ;
  c o n s t  c h a r  * S h o w R e a s o n ( )  c o n s t  {  r e t u r n  " E x c e p t i o n  i n  C T e s t  c l a s s . " ; }
};

c l a s s  C D t o r D e m o
{
p u b l i c :
  C D t o r D e m o ( ) ;
  ～ CD t o r D e m o ( ) ;



};

C D t o r D e m o : : C D t o r D e m o ( )
{
  c o u t  < <  " C o n s t r u c t i n g  C D t o r D e m o . \ n " ;
}

C D t o r D e m o : :～ CD t o r D e m o ( )
{
   c o u t  < <  " D e s t r u c t i n g  C D t o r D e m o . \ n " ;
}

v o i d  M y F u n c ( )
{
   C D t o r D e m o  D ;
   c o u t  < <  " I n  M y F u n c ( ) .  T h r o w i n g  C T e s t  e x c e p t i o n . \ n " ;
   t h r o w  C T e s t ( ) ;
}

i n t  m a i n ( )
{
   c o u t  < <  " I n  m a i n . \ n " ;



   t r y
   {
      c o u t  < <  " I n  t r y  b l o c k ,  c a l l i n g  M y F u n c ( ) . \ n " ;
      M y F u n c ( ) ;
   }
   c a t c h  ( C T e s t  E )
   {
      c o u t  < <  " I n  c a t c h  h a n d l e r . \ n " ;
      c o u t  < <  " C a u g h t  C T e s t  e x c e p t i o n  t y p e : " ;
      c o u t  < <  E . S h o w R e a s o n ( )  < <  " \ n " ;
   }
   c a t c h  ( c h a r  * s t r )
   {
       c o u t  < <  " C a n g h t  s o m e  o t h e r  e x c e p t i o n : "  < <  s t r  < <  " \ n " ;
   }
   c o u t  < <  " B a c k  i n  m a i n .  E x e c u t i o n  r e s u m e s  h e r e . \ n " ;
   r e t u r n  0 ;
}
以 下 是 上 面 例 子 的 输 出 :
In  m a i n .
I n  t r y  b l o c k ,  c a l l i n g  M y F u n c ( ) .
C o n s t r u c t i n g  C D t o r D e m o .



I n  M y F u n c ( ) .  T h r o w i n g  C T e s t  e x c e p t i o n .
D e s t r u c t i n g  C D t o r D e m o .
I n  c a t c h  h a n d l e r .
C a u g h t  C T e s t  e x c e p t i o n  t y p e ;  E x c e p t i o n  i n  C T e s t  c l a s s .
B a c k  i n  m a i n .  E x e c u t i o n  r e s u m e s  h e r e .
注 意 在 此 例 中 ,异 常 参 量 (ca t c h 子 句 的 参 量 )在 两 个 ca t c h 处 理 器 中 都 被 说 明 :
ca t c h ( C T e s t  E )
/ / . . .
c a t c h ( c h a r  * s t r )
/ / . . .
你 不 需 要 说 明 此 参 量 ;在 很 多 情 况 下 可 能 通 知 处 理 器 有 某 个 特 定 类 型 的 异 常 已 经
产 生 就 足 够 了 。 但 是 如 果 你 在 异 常 说 明 中 没 有 说 明 一 个 异 常 对 象 ,你 将 无 法 访 问
ca t c h 处 理 程 序 子 句 中 的 那 个 对 象 。
一 个 不 带 操 作 数 的 thr o w 表 达 式 把 当 前 正 被 处 理 的 异 常 再 次 丢 弃 ,这 样 一 个 表 达
式 仅 仅 应 该 出 现 在 一 个 ca t c h 处 理 器 中 或 从 ca t c h 处 理 器 内 部 被 调 用 的 函 数 中 ,
再 次 丢 弃 的 异 常 对 象 是 源 异 常 对 象 (不 是 拷 贝 )。 例 如 :
try
{
    t h r o w  C S o m e O t h e r E x c e p t i o n ( ) ;
}
c a t c h ( . . . )    / /处 理 所 有 异 常
{  



    / /对 异 常 作 出 响 应 (也 许 仅 仅 是 部 分 的 )
    / / . . .

    t h r o w ;   / /将 异 常 传 给 某 个 其 它 处 理 器
}

未 处 理 的 异 常

如 果 为 当 前 的 异 常 找 不 到 匹 配 的 处 理 器 (或 省 略 的 catch 处 理 器 ),则 预 定 义 的
ter m i n a t e 函 数 被 调 用 (你 还 可 以 在 你 的 任 何 处 理 器 中 显 式 地 调 用 ter m i n a t e )。
te r m i n a t e 的 缺 省 动 作 是 调 用 abo r t ,如 果 你 想 要 ter m i n a t e 在 退 出 应 用 之 前 调
用 你 程 序 中 的 某 个 其 它 的 函 数 , 用 待 调 用 的 函 数 名 作 为 单 个 参 量 去 调 用
set _ t e r m i n a t e 函 数 。 你 可 在 你 程 序 中 的 任 何 地 方 调 用 set _ t e r m i n a t e 。
te r m i n a t e 例 程 总 是 调 用 给 定 的 最 后 一 个 函 数 作 为 set _ t e r m i n a t e 的 一 个 参 量 。
例 如 :
#i n c l u d e  < e h . h >    / /用 于 函 数 原 型
//. . .
v o i d  t e r m _ f u n c ( )  { / / . . . }
i n t  m a i n (  )
{
    t r y
    {
      / / . . .



      s e t _ t e r m i n a t e ( t e r m _ f u n c ) ;
      / / . . .
     t h r o w  " O u t  o f  m e m o r y ! " ;    / /对 此 异 常 无 ca t c h 处 理 器
   }
   c a t c h ( i n t )
  {
     c o u t  < <  " I n t e g e r  e x c e p t i o n  r a i s e d . " ;
   }
   r e t u r n  0 ;
}
t e r m _ f u n c 函 数 应 该 终 止 程 序 或 当 前 的 线 程 ,理 想 地 是 通 过 调 用 ex i t。 如 果 它 没
有 且 是 返 回 其 调 用 者 ,则 ab o r t 被 调 用 。
有 关 C+ +异 常 处 理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Mar g a r e t  A . E l l i s 和 Bj a r n e  S t r o u s t r u p
所 著 的 “ 注 释 的 C+ +参 考 手 册 ”。

结 构 异 常 处 理

___t r y / __e x c e p t 和 _ _t r y / _ _f i n a l l y 语 句 是 Mic r o s o f t 对 C 语 言 的 扩 充 ,使 得 应 用
在 将 正 常 终 止 执 行 的 事 件 之 后 获 得 程 序 的 控 制 权 。
注 意 :结 构 异 常 处 理 与 C 和 C+ +源 文 件 一 起 工 作 。 但 是 它 不 是 特 别 为 C+ +设 计 的 。
尽 管 局 部 对 象 的 析 构 函 数 将 被 调 用 ,如 果 你 在 一 个 C+ +程 序 中 使 用 结 构 异 常 处 理
(如 果 你 使 用 /GX 编 译 器 选 项 );但 你 用 C+ +异 常 处 理 能 确 保 你 的 代 码 具 有 更 好 的
移 植 性 。 C+ +异 常 处 理 机 制 更 灵 活 ,它 可 以 处 理 任 何 类 型 的 异 常 。



更 多 的 信 息 参 见 本 卷 前 面 的“ C 语 言 参 考 ” 中 的 第 5 章“ 语 句 ”中 的“ try - f i n a l l y
语 句 ”。
语 法
t r y - e x c e p t 语 句 :
    __t r y  复 合 语 句
    __e x c e p t  (表 达 式 ) 复 合 语 句
try - f i n a l l y 语 句 :
    __t r y 复 合 语 句
    __f i n a l l y 复 合 语 句
如 果 你 有 使 用 结 构 化 异 常 处 理 的 C 模 式 ,则 它 们 可 与 使 用 C+ +异 常 处 理 的 C+ +模
式 混 用 。
当 一 个 C(结 构 化 的 )异 常 产 生 时 ,它 可 以 由 C 处 理 器 处 理 ,或 由 C+ +的 ca t c h 处 理
器 捕 获 ,要 看 哪 个 与 异 常 上 下 文 更 动 态 地 接 近 。 两 种 模 式 的 一 个 主 要 区 别 是 :当
C 异 常 产 生 时 ,它 总 是 无 符 号 整 型 ,而 一 个 C+ +异 常 可 以 是 任 何 类 型 的 。 即 C 异 常
由 一 个 无 符 号 整 型 值 标 识 ,而 C+ +丢 弃 异 常 则 由 数 据 类 型 标 识 。 但 是 当 一 个 C+ +
的 ca t c h 处 理 器 能 捕 获 一 个 C 异 常 时 (例 如 ,通 过 一 个 “ 省 略 号 的 ” cat c h 处 理
器 ),一 个 C 异 常 也 可 以 通 过 使 用 C 异 常 绕 接 类 作 为 一 个 有 类 型 的 异 常 来 处 理 。
通 过 从 此 类 派 生 ,每 个 C 异 常 可 归 属 于 一 个 特 定 的 派 生 类 。
为 了 使 用 C 异 常 wr a p p e r 类 ,你 可 安 装 一 个 定 制 的 C 异 常 转 换 器 函 数 ,该 函 数 在
每 次 产 生 C 异 常 时 由 内 部 异 常 处 理 机 制 调 用 。 在 你 的 转 换 器 函 数 内 ,你 可 以 丢 弃
任 何 有 类 型 的 异 常 ,它 们 可 由 对 应 的 匹 配 C+ +的 ca t c h 处 理 器 捕 获 。 要 指 定 一 个
定 制 翻 译 函 数 ,用 你 的 翻 译 函 数 名 作 为 单 个 参 量 去 调 用 _se t _ s e _ t r a n s l a t o r 函



数 。



第 6 章   说     明

说 明 向 一 个 程 序 中 引 入 新 的 名 称 ,本 章 的 主 题 包 括 :
l  说 明 符
l  枚 举 说 明
l  连 接 规 格
l  模 板 规 格
l  名 称 空 间

除 引 入 一 个 新 名 称 外 ,一 个 说 明 还 指 定 一 个 标 识 符 是 如 何 被 编 译 器 解 释 的 。 说 明
并 不 自 动 地 保 留 标 识 符 相 关 的 存 储 ,保 留 存 储 由 定 义 完 成 。
注 意 :大 多 数 的 说 明 也 是 定 义 。
语 法
说 明 :
     说 明 指 示 符 opt 说 明 符 表 o p t;
     函 数 定 义
     连 接 规 格
     模 板 规 格
在 说 明 符 表 中 的 说 明 符 包 含 正 被 说 明 的 名 称 ,尽 管 说 明 符 表 是 作 为 可 选 项 给 出 的 ,
但 它 也 只 能 是 在 函 数 的 说 明 或 定 义 中 被 省 略 。
注 意 :一 个 函 数 的 说 明 通 常 被 称 为 一 个 “ 原 型 ”。 此 说 明 提 供 参 量 的 类 型 信 息 和



函 数 的 返 回 类 型 ,从 而 允 许 编 译 器 执 行 正 确 的 转 换 以 及 确 保 类 型 的 安 全 性 。
一 个 说 明 的 说 明 指 示 符 部 分 也 是 作 为 可 选 项 给 出 的 ,但 它 只 能 在 类 类 型 或 枚 举 的
说 明 中 被 省 略 。
说 明 出 现 在 一 个 范 围 中 ,这 用 于 控 制 被 说 明 名 称 的 可 见 性 和 被 定 义 对 象 (如 果 有 )
的 持 续 时 间 。 关 于 范 围 规 则 与 说 明 是 如 何 交 互 的 更 多 信 息 见 第 2 章 “ 基 本 概 念 ”
中 的 范 围 。
一 个 对 象 的 说 明 也 是 一 个 定 义 , 除 非 它 包 含 下 一 节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中 所 描 述 的
ex t e r n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。 一 个 函 数 说 明 也 是 一 个 定 义 ,除 非 它 是 一 个 原 型 — — 不
带 定 义 函 数 体 的 一 个 函 数 头 。 一 个 对 象 的 定 义 导 致 存 储 分 配 和 那 个 对 象 的 合 适
的 初 始 化 。

指 示 符

本 节 解 释 说 明 中 的 说 明 指 示 符 部 分 (说 明 的 语 法 在 本 章 开 头 已 给 出 )。
语 法
多 个 说 明 指 示 符
    多 个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 说 明 指 示 符
说 明 指 示 符 :
    存 储 类 指 示 符
    类 型 指 示 符
    函 数 指 示 符
    f r i e n d



    t y p e d e f
    __d e c l s p e c (扩 充 的 说 明 修 饰 符 序 列 )
M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关 键 字 _  _d e c l s p e c 在 附 录 B“ Mic r o s o f t 特 殊 修 饰 符 ” 中 的 “ 扩
充 属 性 语 法 ” 中 讨 论 。
说 明 的 说 明 指 示 符 部 分 是 可 被 构 造 为 一 个 类 型 名 称 的 最 长 的 说 明 指 示 符 序 列 ,说
明 的 剩 余 部 分 是 引 入 的 名 称 ,以 下 表 中 的 例 子 说 明 了 此 概 念 :

说 明 说 明 指 示 名 称

c h a r  * l p s z A p p N a m e ; c h a r * l p s z A p p N a m e

t y p e d e f  c h a r  *  L P S T R ; c h a r * L P S T R

L P S T R  s t r c y p ( L P S T R , L R S T R ) ; L P S T R s t r c p y

v o l a t i l e  v o i d  * p v v O b j ; v o l a t i l e v o i

d  *

p v v O b j

因 为 si g n e d、 u n s i g n e d、 l o n g 和 sh o r t 都 隐 含 了 in t ,所 以 跟 随 这 些 关 键 字 之
一 的 一 个 typ e d e f 名 称 被 作 为 说 明 符 表 中 的 一 个 成 员 ,而 不 是 作 为 说 明 指 示 符 。
注 意 : 因 为 一 个 名 称 可 以 被 重 新 说 明 ,所 以 其 解 释 应 对 应 当 前 范 围 中 最 近 的 说
明 。 重 说 明 能 影 响 名 称 是 如 何 被 编 译 器 解 释 的 ,特 别 是 ty p e d e f 名 称 。

存 储 类 指 示 符

C + +存 储 类 指 示 符 告 诉 编 译 器 一 个 对 象 应 存 储 的 地 方 ,以 及 他 们 说 明 的 对 象 或 函
数 的 持 续 时 间 和 可 见 性 。
语 法
 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:



      a u t o
      r e g i s t e r
      s t a t i c
      e x t e r n

自 动 存 储 类 指 示 符

a u t o 和 r e g i s t e r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仅 能 被 用 于 说 明 被 用 于 块 内 的 名 称 或 说 明 函 数
的 形 参 。 术 语 “ 自 动 ” 来 源 于 这 些 对 象 的 存 储 是 在 运 行 时 自 动 分 配 的 (通 常 在 程
序 的 堆 栈 上 )事 实 。

au to 关 键 字

极 少 有 程 序 员 在 说 明 中 使 用 au t o 关 键 字 。 因 为 所 有 具 有 块 范 围 的 对 象 在 没 有 显
示 地 说 明 为 另 一 个 存 储 类 的 都 隐 含 指 为 自 动 的 。 因 此 ,以 下 两 个 说 明 是 等 价 的 :
{
a u t o  i n t  i ;  / /显 式 说 明 为 au t o
i n t  j ;   / /隐 含 为 au t o
}

r eg i s t e r 关 键 字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编 译 器 不 接 受 用 户 对 寄 存 器 变 量 的 要 求 ,而 是 在 全 局 寄 存 器 分 配 优 化 (/ O e 选 项 )
打 开 时 作 出 其 自 己 的 寄 存 器 选 择 。 但 是 与 reg i s t e r 关 键 字 相 关 的 所 有 其 它 语 义



是 可 用 的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A N S I  C 不 允 许 取 一 个 寄 存 器 对 象 的 地 址 ,这 个 限 制 不 用 于 C+ +中 。 但 如 果 取 地 址
运 算 符 (& )用 于 一 个 对 象 ,则 编 译 器 必 须 把 对 象 放 在 一 个 可 用 一 个 地 址 表 示 的 地
方 ,即 在 实 践 中 ,这 意 味 着 在 存 储 器 中 而 不 是 在 一 个 寄 存 器 中 。

静 态 存 储 类 指 示 符

静 态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st a t i c 和 e x t r e n 可 被 用 于 对 象 和 函 数 ,表 6. 1 给 出 了 st a t i c
和 e x t e r n 关 键 字 可 以 使 用 的 地 方 和 不 能 使 用 的 地 方 。

表 6. 1   s t a t i c 和 ex t e r n 的 使 用

构 造 sta t i c 可 用 否 ? e x t e r n 可 用 否 ?

在 一 个 块 内 的 函 数 说 明 否 是

函 数 的 形 参 否 否

块 内 的 对 象 是 是

块 外 的 对 象 是 是

函 数 是 是

类 成 员 函 数 是 否

类 成 员 数 据 是 否

typ e d e f 名 称 否 否

使 用 sta t i c 关 键 字 指 定 的 名 称 具 有 内 部 连 接 ,除 了 一 个 类 的 静 态 成 员 是 具 有 外
部 连 接 ,即 名 称 在 当 前 转 换 单 元 外 面 是 不 可 见 的 。 使 用 ext e r n 关 键 字 指 定 的 名



称 具 有 外 部 连 接 ,除 非 以 前 定 义 为 具 有 内 部 连 接 。 关 于 名 称 的 可 见 性 的 更 多 信 息
参 见 第 2 章 “ 基 本 概 念 ” 中 的 “ 范 围 ” 和 “ 程 序 和 连 接 ”。
注 意 :说 明 为 in l i n e 而 且 不 是 类 成 员 函 数 的 函 数 与 说 明 为 st a t i c 的 函 数 给 定 的
是 相 同 的 连 接 特 征 。
说 明 尚 未 被 编 译 器 碰 到 的 一 个 类 名 可 被 用 在 ex t e r n 说 明 中 。 具 有 此 种 说 明 而 引
入 的 名 称 直 到 遇 到 了 类 说 明 才 能 被 使 用 。

不 带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的 名 称

没 有 显 式 的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的 文 件 范 围 名 称 具 有 外 部 连 接 ,除 非 他 们 :
l  使 用 co n s t 关 键 字 说 明 。
l  在 前 面 说 明 具 有 内 部 连 接 。

函 数 指 示 符

在 函 数 说 明 中 ,你 可 以 使 用 in l i n e 和 vir t u a l 关 键 字 作 为 指 示 符 。 这 种 vi r t u a l
的 用 法 有 别 于 其 在 一 个 类 定 义 的 基 类 指 示 符 中 的 使 用 。

i n l i n e 指 示 符

i n l i n e 指 示 符 指 示 编 译 器 用 函 数 体 代 码 去 替 换 函 数 调 用 ,这 种 替 换 叫 “ 联 编 扩
展 ” (有 时 称 为 “ 联 编 ” )联 编 扩 展 在 更 大 的 代 码 的 潜 在 代 价 上 减 少 函 数 调 用 的
费 用 。
in l i n e 关 键 字 告 知 编 译 器 选 用 联 编 扩 展 ,但 是 编 译 器 能 够 创 建 函 数 的 分 开 的 实
例 (实 例 化 ),以 及 创 建 标 准 的 调 用 连 接 ,而 不 是 联 编 插 入 代 码 。 这 能 够 发 生 的 两



种 情 况 是 :
l  递 归 函 数 。
l  在 转 换 单 元 的 别 处 通 过 指 针 指 向 的 函 数 。

注 意 被 考 虑 作 为 联 编 候 选 者 的 函 数 必 须 使 用 新 风 格 的 函 数 定 义 。被 说 明 为 in l i n e
且 不 是 类 成 员 函 数 的 函 数 具 有 内 部 连 接 ,除 非 有 其 它 的 指 定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
_ _i n l i n e 关 键 字 等 价 于 in l i n e。

_ _f o r c e i n l i n e 关 键 字 指 示 编 译 器 进 行 联 编 函 数 而 不 执 行 任 何 代 价 /效 益 分 析 。
程 序 员 在 使 用 此 关 键 字 中 必 须 有 好 的 判 断 能 力 ,不 减 少 _ _f o r c e i n l i n e 的 使 用 会
导 致 更 大 的 有 时 甚 至 是 更 慢 的 代 码 。 既 使 用 _ _f o r c e i n l i n e ,编 译 器 也 不 能 在 所 有
的 情 况 中 都 联 编 代 码 。 编 译 器 不 能 联 编 一 个 函 数 ,如 果 :

l  函 数 或 其 调 用 者 是 用 /o b O 编 译 的 (调 试 模 块 的 缺 省 选 项 )。
l  函 数 及 其 调 用 者 使 用 不 同 类 型 的 异 常 处 理 (一 个 是 C+ +异 常 处 理 ,另

一 个 是 结 构 化 的 异 常 处 理 )。
l  函 数 有 一 个 可 变 的 参 量 表 。
l  函 数 使 用 联 编 集 合 ,除 非 用 /o g、 /O x、 /O 1 或 /O 2 /编 译 。
l  函 数 用 值 返 回 一 个 非 展 开 的 对 象 ,当 用 /G X、 /E H s 或 /EHa 编 译 时 。
l  函 数 接 到 一 个 由 值 传 递 的 拷 贝 构 成 的 对 象 ,当 用 /G X、 /EH s 或 /E H a

编 译 时 。
l  函 数 是 递 归 的 而 且 没 有 伴 随 #pr a g m a ( i n l i n e _ r e c u r s i o n 为 on)。 带

有 inl i n e _ _ r e c u r s i o n 编 译 指 示 ,递 归 函 数 可 被 联 编 到 8 次 调 用 的
深 度 ,或 由 inl i n e _ d e p t h 编 译 指 示 确 定 的 深 度 (见 下 面 内 容 )。



l  是 虚 函 数 。
l  程 序 取 函 数 的 地 址 。

如 果 编 译 器 不 能 联 编 一 个 用 _ _f o r c e i n l i n e 说 明 的 函 数 ,它 产 生 一 个 1 级 警 告
(4 7 1 4 )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如 果 用 正 常 的 函 数 ,一 个 联 编 函 数 的 参 量 没 有 定 义 一 个 求 值 顺 序 ,事 实 上 ,它 可 以
与 使 用 正 常 函 数 调 用 拓 扑 进 行 传 递 时 的 参 量 求 值 顺 序 不 同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递 归 函 数 可 以 被 联 编 替 换 到 由 inl i n e _ d e p t h 编 译 指 示 指 定 的 深 度 。 在 那 个 深 度
之 后 ,递 归 函 数 调 用 被 当 作 是 对 函 数 的 一 个 实 例 的 调 用 ,in l i n e _ r e c u r s i o n 编 译
指 示 控 制 在 当 前 扩 展 之 下 的 函 数 的 联 编 扩 展 。相 关 的 信 息 参 见 联 编 函 数 扩 展 (/ O b )
编 译 器 选 项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联 编 类 成 员 函 数

在 一 个 类 说 明 体 内 定 义 的 函 数 是 一 个 联 编 函 数 ,考 虑 以 下 类 说 明 :
cl a s s  A c c o u n t
{
p u b l i c :
  A c c o u n t  ( d o u b l e  i n i t i a l _ b a l a n c e ) { b a l a n c e = i n i t i a l _ b a l a n c e ; }
  d o u b l e  G e t B a l a n c e ( ) ;
  d o u b l e  D e p o s i t ( D o u b l e  A m o u n t ) ;



  d o u b l e  W i t h d r a w ( d o u b l e  A m o u n t ;
p r i v a t e ;
  d o u b l e  b a l a n c e ;
};
A c c o u n t 构 造 函 数 是 一 个 联 编 函 数 ,成 员 函 数 Get B a l a n c e、 De p o s i t 和 Wi t h d r a w
没 有 被 指 定 为 in l i n e ,但 可 以 用 如 下 这 样 的 代 码 作 为 联 编 函 数 去 实 现 :
in l i n e  d o u b l e  A c o u n t : : G e t B a l a n c e
{
    r e t u r n  b a l a n c e ;
}

i n l i n e  d o u b l e  A c c o u n t : : D e p o s i t ( d o u b l e  A m o u n t )
{
    r e t u r n  ( b a l a n c e + = A m o u n t ) ;
}

i n l i n e  d o u b l e  A c c o u n t : : W i t h d r a w ( d o u b l e  A m o u n t )
{
    r e t u r n  ( b a l a n c e - = A m o u n t ) ;
}
注 意 :在 类 说 明 中 ,函 数 没 有 用 inl i n e 关 键 字 进 行 说 明 。 inl i n e 关 键 字 可 在 类
说 明 中 被 指 定 ,结 果 是 一 样 的 。



一 个 给 定 的 联 编 成 员 函 数 ,在 每 个 编 译 单 元 中 必 须 以 同 样 的 方 式 被 说 明 ,此 约 束
使 得 联 编 函 数 表 现 得 如 同 是 被 实 例 化 的 函 数 ,此 外 ,一 个 联 编 函 数 必 须 只 有 一 个
定 义 。
一 个 类 成 员 函 数 缺 省 为 外 部 连 接 ,除 非 那 个 函 数 的 定 义 包 含 inl i n e 说 明 符 。 前
面 的 例 子 显 示 了 这 些 函 数 不 需 要 用 in l i n e 说 明 符 显 式 地 说 明 ,在 函 数 定 义 中 使
用 inlin e 使 其 成 为 一 个 联 编 函 数 。 但 是 在 对 那 个 函 数 调 用 之 后 再 用 in l i n e 重
新 说 明 该 函 数 则 是 非 法 的 。

联 编 函 数 和 宏

尽 管 联 编 函 数 与 宏 相 似 (因 为 函 数 代 码 在 编 译 时 在 调 用 点 处 被 扩 展 )。 但 联 编 函
数 由 编 译 器 进 行 语 义 分 析 ,而 宏 则 通 过 预 处 理 器 进 行 扩 展 。 结 果 是 存 在 以 下 几 个
重 要 的 不 同 点 :

l  联 编 函 数 遵 从 强 制 在 普 通 函 数 上 的 所 有 的 类 型 安 全 性 协 议 。
l  联 编 函 数 的 说 明 与 任 何 其 它 函 数 一 样 使 用 相 同 的 语 法 ,除 了 在 函 数

说 明 中 它 们 包 括 inl i n e 关 键 字 。
作 为 参 量 传 给 联 编 函 数 的 表 达 式 只 求 值 一 次 。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,作 为 参 量 传 给 宏 的
表 达 式 可 求 值 不 止 一 次 。 以 下 列 子 给 出 了 一 个 宏 ,完 成 从 小 写 字 母 到 大 写 字 母 的
转 换 :
#i n c l u d e  < s t d i o . h >
# i n c l u d e  < c o n i o . h >

# d e f i n e  t o u p p e r ( a )  ( ( a ) > = ' a '  & &  ( ( a ) ) < = " z " )  ?  ( ( a ) - ( ' a ' - ' A ' ) )  :  ( a )）

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 c h a r  c h  =  t o u p p e r ( _ g e t c h ( ) ) ;
    p r i n t f ( " % c " , c h ) ;
}
表 达 式 tou p p e r ( _ g e t c h ( ) )的 意 图 是 一 个 字 符 应 从 控 制 台 设 备 (st d i n )读 入 ,而
且 如 果 需 要 则 转 成 大 写 。
由 于 实 现 _ge t c h 执 行 一 次 以 确 定 字 符 是 否 大 于 或 等 于 “ a” ,且 一 次 确 定 是 否 小
于 或 等 于 “ z”。
如 果 在 那 个 范 围 内 ， _g e t c h 再 执 行 一 次 将 字 符 转 成 大 写 。 这 意 味 着 当 理 想 情 况
只 应 等 待 一 个 字 符 时 ,程 序 等 待 两 个 或 三 个 字 符 。
联 编 函 数 纠 正 了 这 个 问 题 :
#i n c l u d e  < s t d i o . h >
# i n c l u d e  < c o n i o . h >

i n l i n e  c h a r  t o u p p e r ( c h a r  a )
{
    r e t u r n  ( ( a > =′ a′  & &  a < =′ z′ ) ? a- (′ a′ -′ A′ ) : a) ;
}

v o i d  m a i n ( )



{
    c h a r  c h = t o u p p e r ( _ g e t c h ( ) ) ;
    p r i n t f ( " % c " , c h ) ;
}

何 时 使 用 联 编 函 数

联 编 函 数 常 用 于 象 访 问 私 有 的 数 据 成 员 这 样 的 小 函 数 。 这 些 一 行 或 两 行 “ 访 问
器 ” 函 数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返 回 对 象 的 状 态 信 息 ,短 函 数 对 函 数 调 用 的 一 般 代 价 很 敏
感 。 长 些 的 函 数 在 调 用 或 返 回 顺 序 上 按 比 例 花 费 少 些 时 间 ,且 从 联 编 获 益 少 些 。
在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” 中 的 “ 函 数 调 用 结 果 ” 中 介 绍 的 Poi n t 类 可 以 优 化 为 如 下
所 示 :
cla s s  P o i n t
{
p u b l i c :
  / /定 义 “ 访 问 器 ” (ac c e s s o r )函 数 为 引 用 类 型
  u n s i g n e d &  x ( ) ;
  u n s i g n e d &  y ( ) ;
p r i v a t e :
  u n s i g n e d  _ x ;
  u n s i g n e d  _ y ;
};



i n l i n e  u n s i g n e d &  P o i n t : : x ( )
{
  r e t u r n  _ x ;
}

i n l i n e  u n s i g n e d &  P o i n t : : y ( )
{
  r e t u r n  _ y ;
}
假 定 坐 标 操 作 在 这 样 一 个 类 的 一 个 客 户 中 是 相 对 普 通 的 操 作 ,用 inl i n e 指 定 两
个 访 问 器 函 数 (在 前 面 例 子 中 的 x 和 y)典 型 地 节 省 了 如 下 开 销 :

l  函 数 调 用 (包 括 参 量 传 递 和 在 堆 栈 中 放 置 对 象 的 地 址 )
l  保 持 调 用 者 的 堆 栈 框 架
l  新 的 堆 栈 框 架 的 设 置
l  返 回 值 传 递
l  旧 的 堆 栈 框 架 恢 复
l  返 回

v i r t u a l 指 示 符

v i r t u a l 关 键 字 仅 被 用 于 非 静 态 类 成 员 函 数 。 它 意 味 着 将 调 用 与 函 数 结 合 在 一
起 要 推 迟 到 运 行 时 ,更 多 的 信 息 见 第 9 章 “ 派 生 类 ” 中 的 “ 虚 函 数 ”。



t y p e d e f 指 示 符

t y p e d e f 指 示 符 定 义 一 个 名 称 ,可 被 用 作 一 个 类 型 或 派 生 类 型 的 同 义 词 。 你 不 能
在 一 个 函 数 定 义 内 部 使 用 ty p e d e f 指 示 符 。
语 法
t y p e d e f 名 称 :
    标 识 符
一 个 type d e f 说 明 引 进 一 个 名 称 ,在 其 范 围 内 成 为 由 说 明 的 说 明 指 示 符 部 分 给 定
的 类 型 的 同 义 词 。 与 cla s s、 st r u c t、 u n i o n 和 e n u m 说 明 不 同 ,typ e d e f 说 明 没
有 引 入 新 类 型 ,它 们 引 进 的 是 已 存 在 类 型 的 新 名 称 。
type d e f 说 明 的 用 法 之 一 是 使 说 明 更 为 统 一 、 紧 凑 ,例 如 :
ty p e d e f  c h a r  C H A R ; / /字 符 类 型
typ e d e f  C H A R  *  P S T R ;  / /指 向 字 符 串 (cha r * )的 指 针
...
P S T R  s t r c h r ( P S T R  s o u r c e , C H A R  t a r g e t ) ;
由 上 面 说 明 引 入 的 名 称 是 以 下 的 同 义 词 :

名 称 同 义 类 型

C H A R c h a r

P S T R c h a r  *

上 面 例 子 的 代 码 说 明 了 一 个 类 型 名 称 CH A R ,然 后 用 于 定 义 派 生 类 型 名 称 PS T R (指
向 一 个 字 符 串 的 指 针 )。 最 后 ,该 名 称 用 于 说 明 函 数 str c h r。 要 看 ty p e d e f 关 键



字 如 何 用 于 区 分 说 明 的 ,把 前 面 str c h r 的 说 明 与 以 下 说 明 比 较 :
ch a r  * s r t c h r ( c h a r  *  s o u r c e , c h a r  t a r g e t ) ;
要 使 用 typ e d e f 在 相 同 的 说 明 中 指 定 基 本 的 和 派 生 的 类 型 ,你 可 以 用 逗 号 分 开 说
明 符 。
例 如 :
ty p e d e f  c h a r  C H A R , * P S T R ;
t y p e d e f 的 特 别 复 杂 的 用 法 是 为 一 个 “ 指 向 返 回 类 型 为 T 的 函 数 的 指 针 ” 定 义
一 个 同 义 词 。 例 如 ,一 个 含 义 为 “ 指 向 不 带 参 量 且 返 回 类 型 为 void 的 函 数 的 指
针 ” 的 typ e d e f 说 明 使 用 以 下 代 码 :
ty p e d e f  v o i d  ( * P V F N ) ( ) ;
同 义 词 在 说 明 通 过 指 针 调 用 的 函 数 数 组 时 是 方 便 的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# i n c l u d e  < s t d l i b . h >

e x t e r n  v o i d  f u n c 1 ( ) ;   / /说 明 4 个 函 数
ext e r n  v o i d  f u n c 2 ( ) ;   / /这 些 函 数 假 定 在 其 它 的 位 置 定 义 的
ext e r n  v o i d  f u n c 3 ( ) ;
e x t e r n  v o i d  f u n c 4 ( ) ;

t y p e d e f  v o i d  ( * P V F N ) ( ) ;  / /为 指 向 不 带 参 量 且 返 回 类 型 为 vo i d 的 函 数
                    / /的 指 针 说 明 同 义 词



v o i d  m a i n ( i n t  a r g c , c h a r  *  a r g v [ ] )
{
    / /说 明 一 个 函 数 指 针 数 组
    P V F N  p v f n 1 [ ] = { f u n c 1 , f u n c 2 , f u n c 3 , f u n c 4 ] ;

    / /调 用 在 命 令 行 指 定 的 函 数
    i f ( a r g c > 0  & &  * a r g v [ 1 ] > ' 0 '  & &  * a r g v [ 1 ] < = ' 4 ' )
    ( * p v f n 1 [ a t o i ( a r g v [ 1 ] ) - 1 ] ) ( ) ;
}

t y p e d e f 名 称 的 重 说 明

t y p e d e f 说 明 可 被 用 于 重 说 明 相 同 的 名 称 以 指 向 相 同 的 类 型 。 例 如 :
// F I L E 1 . H
t y p e d e f  c h a r  C H A R ;

/ / F I L E 2 . H
t y p e d e f  c h a r  C H A R ;

/ / P R O G . C P P
# i n c l u d e  " f i l e 1 . h "
# i n c l u d e  " f i l e 2 . h "   / / /可 行
...



程 序 PRO G . C P P 包 括 两 个 头 文 件 ,均 包 含 CH A R 名 称 的 typ e d e f 说 明 。 只 要 两 个 说
明 指 向 相 同 的 类 型 ,这 样 的 重 说 明 是 可 接 受 的 。
一 个 typ e d e f 不 能 对 前 面 已 说 明 为 一 个 不 同 类 型 的 名 称 重 定 义 。 因 此 ,如 果
FILE 2 . H 包 含 :
/ / F I L E 2 . H
t y p e d e f  i n t  C H A R ;   / /错 误
编 译 器 产 生 一 个 错 误 ,因 为 试 图 重 新 说 明 CHAR 名 称 以 指 向 一 个 不 同 的 类 型 ,这 种
扩 充 去 构 造 如 下 内 容 :
ty p e d e f  c h a r  C H A R ;
t y p e d e f  c h a r  C H A R ;   / /可 行 ,重 新 说 明 作 为 同 一 类 型

typ e d e f  u n i o n  R E G S   / /可 行 ,RE G S 名 称 由 具 有 相 同 含 义 的 ty p e d e f 名 称 重 新
说 明
{
    s t r u c t  w o r d r e g s  x ;
    s t r u c t  b y t e r e g s  h ;
}   R E G S ;

带 类 类 型 的 t y p e d e f 的 使 用

带 类 类 型 的 ty p e d e f 指 示 符 的 使 用 被 极 大 地 支 持 ,因 为 ANS I  C 提 供 typ e d e f 说
明 中 无 名 的 结 构 的 说 明 。 例 如 ,很 多 C 程 序 员 使 用 如 下 方 法 :
ty p e d e f  s t r u c t  / /说 明 一 个 无 名 的 结 构 并 给 它 一 个 ty p e d e f 名 称 POINT



{
    u n s i g n e d  x ;
    u n s i g n e d  y ;
}   P O I N T ;
这 种 说 明 的 好 处 是 它 允 许 象 :
PO I N T  p t O r i g i n ;
的 说 明 代 替 :
st r u c t  p o i n t _ t  p t O r i g i n ;
在 C + +中 ,ty p e d e f 名 称 和 实 际 类 型 (用 cl a s s、 s t r u c t、 u n i o n 和 enum 关 键 字 说
明 的 )的 区 别 越 来 越 明 显 。 尽 管 在 一 个 typ e d e f 语 句 中 说 明 一 个 无 名 的 结 构 的 C
的 实 践 还 在 工 作 ,但 它 并 没 有 提 供 在 C 中 那 样 的 值 得 称 道 的 效 益 。
在 以 下 代 码 中 ,P O I N T 函 数 不 是 一 个 类 型 构 造 函 数 ,它 被 解 释 为 具 有 一 个 in t 返
回 类 型 的 函 数 说 明 符 。
typ e d e f  s t r u c t
{
    P O I N T ( ) ;    / /不 是 一 个 构 造 函 数
    u n s i g n e d  x :
    u n s i g n e d  y :
}  P O I N T ;
上 面 的 例 子 使 用 未 命 名 的 类 type d e f 语 法 说 明 了 一 个 名 为 POI N T 的 类 。 PO I N T
被 看 作 是 一 个 类 名 ;但 ,以 下 限 制 适 用 于 以 此 方 式 引 进 的 名 称 :

l  名 称 (同 义 词 )不 能 出 现 在 一 个 cla s s、 st r u c t 或 union 前 缀 的 后 面 。



l  名 称 在 一 个 类 说 明 中 不 能 被 用 作 构 造 函 数 或 析 构 函 数 名 称 。
总 之 ,此 语 法 并 未 提 供 任 何 继 承 、 构 造 函 数 或 析 构 函 数 的 机 制 。

t y p e d e f 名 称 的 名 称 空 间

使 用 typ e d e f 说 明 的 名 称 象 其 它 标 识 符 (除 了 语 句 标 号 )一 样 占 据 相 同 的 名 称 空
间 。 因 此 ,它 们 不 能 使 用 相 同 的 标 识 符 作 为 一 个 前 面 已 说 明 了 的 名 称 ,除 了 在 一
个 类 类 型 说 明 中 。
考 虑 以 下 例 子 :
ty p e d e f  u n s i g n e d  l i n g  U L  ; / /说 明 一 个 ty p e d e f 名 称 UL
i n t  U L ;    / /错 误 ,重 定 义
附 属 于 其 它 标 识 符 的 名 称 隐 藏 规 则 也 同 样 管 理 使 用 typ e d e f 说 明 的 名 称 的 可 见
性 ,因 此 ,以 下 例 子 在 C++中 是 合 法 的 :
ty p e d e f 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 U L ;   / /说 明 一 个 type d e f 名 称 UL
.. .
l o n g  B e e p
{
    u n s i g n e d  i n t  U L ;  / /重 说 明 隐 藏 ty p e d e f 名 称
}
/ / t y p e d e f 名 称 在 这 里 “ 未 隐 藏 ”。

友 元 指 示 符

f r i e n d 指 示 符 用 于 设 计 与 类 成 员 函 数 具 有 相 同 的 访 问 权 限 的 函 数 或 类 。 友 元 函



数 和 类 在 第 10 章 “ 成 员 访 问 控 制 ” 中 的 “ 友 元 ” 部 分 有 详 细 的 介 绍 。

类 型 指 示 符

类 型 指 示 指 定 说 明 的 名 称 的 类 型 。
语 法
类 型 指 示 符 :
    简 单 类 型 名 称
    类 指 示 符
    枚 举 指 示 符
    详 细 阐 述 的 指 示 符
    ::类 名 称
    c o n s t
    v o l a t i l e
以 下 章 节 讨 论 简 单 类 型 名 称 ,详 细 阐 述 了 类 型 指 示 符 和 嵌 套 的 类 型 名 称 。

简 单 类 型 名 称

一 个 简 单 类 型 名 称 是 一 个 完 整 类 型 的 名 称 。
语 法
简 单 类 型 名 称 :
    完 整 类 名 称
    限 定 类 型 名 称
    c h a r



    s h o r t
    i n t
    l o n g
    s i g n e d
    u n s i g n e d
    f l o a t
    d o u b l e
    v o i d
表 6 . 2 给 出 了 简 单 类 型 名 称 如 何 在 一 起 使 用 的 。

表 6. 2   类 型 名 称 组 合

类 型 可 与 以 下 一 起 出 现 注 释

i n t l o n g 或 s h o r t ,但 不 是 两 个 均

出 现

int 类 型 隐 含 lon g  i n t 类 型

lon g i n t 或 do u b l e l o n g 类 型 隐 含 lon g  i n t 类 型

sho r t i n t s h o r t 类 型 隐 含 sho r t  i n t 类

型

sig n e d c h a r、 sh o r t、 in t 或 lo n g s i g n e d 类 型 隐 含 sig n e d  i n t。

si g n e d  c h a r 类 型 的 对 象 的 最

重 要 的 位 或 有 符 号 整 型 的 位 域

被 作 为 符 号 位 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u n s i g n e d c h a r、 sh o r t、 in t 或 lo n g u n s i g n e d 类 型 隐 含 uns i g n e d

i n t。  u n s i g r e d  c h a r 类 型 的

对 象 的 最 重 要 的 位 和 无 符 号 整

型 的 位 域 不 作 为 符 号 位 。

详 细 阐 述 的 类 型 指 示 符

详 细 阐 述 的 类 型 指 示 符 被 用 于 说 明 用 户 定 义 的 类 型 ,这 些 可 以 是 类 或 枚 举 类 型 。
语 法
详 细 阐 述 的 类 型 指 示 符 ;
    类 关 键 字  类 名 称
    类 关 键 字  标 识 符
    e n u m  枚 举 名 称
类 关 键 字 :
    c l a s s
    s t r u c t
    u n i o n
如 果 指 定 了 标 识 符 ,则 它 被 作 为 一 个 类 名 称 ,例 如 :
cl a s s  W i n d o w ;
该 语 句 说 明 Wi n d o w 标 识 符 为 一 个 类 名 称 ,此 语 法 用 于 类 的 前 面 说 明 。 关 于 类 名
称 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8 章 “ 类 ” 中 的 “ 类 名 称 ”。
如 果 一 个 名 称 用 uni o n 关 键 字 说 明 ,则 它 必 须 还 使 用 union 关 键 字 进 行 定 义 ,使



用 cl a s s 关 键 字 定 义 的 名 称 可 使 用 st r u c t 关 键 字 进 行 说 明 (或 反 之 ),因 此 ,以 下
代 码 例 子 是 合 法 的 :
//合 法 例 1
st r u c t  A ;  / /  A 的 前 向 说 明

class  A   / /定 义 A
{
p u b l i c :
    i n t  i ;
};

//合 法 例 2
cla s s  A ; / / A 的 前 向 说 明

struc t  A  / /定 义 A
{
p r i v a t e :
   i n t  i ;
};

//合 法 例 3
un i o n  A ;   / / A 的 前 向 说 明



u n i o n  A / /定 义 A
{
    i n t  i ;
    c h a r  c h [ 2 ] ;
};
但 以 下 这 些 例 子 是 非 法 的 :
//非 合 法 例 1
un i o n  A ;    / /  A 的 前 向 说 明

str u c t  A    / /定 义 A
{
    i n t  i ;
};

//非 法 例 2
un i o n  A ;   / / A 的 前 向 说 明

cla s s  A    / /定 义 A
{
p u b l i c :
    i n t  i ;



};

//非 法 例 3
st r u c t  A ;   / / A 的 前 向 说 明

uni o n   A   / /定 义 A
{
    i n t  i ;
    c h a r  c h [ 2 ] ;
};

嵌 套 的 类 型 名 称

M i c r o s o f t  C + +支 持 嵌 套 的 类 型 的 说 明 ,包 括 命 名 的 和 无 名 的 。
语 法
限 定 的 类 型 名 称 :
    t y p e d e f 名 称
    类 名 称 ::限 定 的 类 型 名 称
完 整 的 类 名 称 :
    限 定 的 类 名 称
    ::限 定 的 类 名 称
限 定 的 类 名 称 :
    类 名 称



    类 名 称 ::限 定 的 类 名 称
在 某 些 编 程 情 形 中 ,需 要 定 义 嵌 套 的 类 型 。 这 些 类 型 仅 对 它 们 被 定 义 所 在 的 类 类
型 的 成 员 函 数 是 可 见 的 ,它 们 还 可 以 通 过 用 范 围 分 辩 运 算 符 (::)构 造 一 个 限 定 的
类 型 名 而 变 成 可 见 的 。
注 意 ： 一 个 使 用 嵌 套 类 型 的 最 常 用 的 类 层 次 是 输 入 输 出 流 。 在 输 入 输 出 流 头 文
件 中 ,类 io s 的 定 义 包 括 了 一 系 列 枚 举 的 类 型 ,封 装 起 来 仅 与 输 入 输 出 流 库 一 同
使 用 。
以 下 例 子 定 义 了 嵌 套 的 类 :
cl a s s  W i n S y s t e m
{
p u b l i c :
  c l a s s  W i n d o w
  {
  p u b l i c :
      W i n d o w ( ) ;          / /缺 省 的 构 造 函 数
      ～ Wi n d o w ( ) ;         / /析 构 函 数
      i n t  N u m b e r O f ( ) ;   / /类 对 象 的 数 目
      i n t  C o u n t ( ) ;      / /类 对 象 的 个 数
  p r i v a t e :
      s t a t i c  i n t  C C o u n t ;
  } ;
  c l a s s  C o m m P o r t



  {
  p u b l i c :
    C o m m P o r t ( ) ; / /缺 省 的 构 造 函 数
    ～ Co m m P o r t ( ) ;    / /析 构 函 数
    i n t  N u m b e r O f ( ) ; / /类 对 象 的 数 目
    i n t  C o u n t ( ) ;    / /类 对 象 的 个 数
  p r i v a t e :
      s t a t i c  i n t  C C o u n t ;
  } ;
};

//初 始 化 Wi n d S y s t e m 静 态 成 员
int  W i n S y s t e m : : W i n d o w : : C C o u n t = 0 ;
i n t  W i n S y s t e m : : C o m m P o r t : : C C o u n t = 0 ;
为 了 访 问 定 义 在 一 个 嵌 套 类 中 的 名 称 ,应 使 用 范 围 分 辩 运 算 符 ::去 构 造 一 个 完 整
的 类 名 。
运 算 符 的 使 用 在 前 面 例 子 中 sta t i c 成 员 的 初 始 化 中 给 出 了 ,在 你 的 程 序 中 要 使
用 一 个 嵌 套 的 类 ,使 用 如 下 所 示 的 代 码 :
Wi n S y s t e m : : W i n d o w  D e s k t o p ;
W i n S y s t e m : : W i n d o w  A p p W i n d o w ;

c o u t  < <  " N u m b e r  o f  a c t i v e  W i n d o w s : "  < <  D e s k t o p . C o u n t ( )  < <  " \ n " ;



嵌 套 的 无 名 类 或 结 构 可 定 义 如 下 :
cl a s s  L e d g e r
{
    c l a s s
    {
    p u b l i c :
       d o u b l e  P a y a b l e A m t ;
       u n s i g n e d  P a y a b l e D a y s ;
    }  P a y a b l e s ;

    c l a s s
    {
    p u b l i c :
       d o u b l e  R e c v a b l e A m t ;
       u n s i g n e d  R e c v a b l e D a y s ;
    }  R e c e i v a b l e s ;
};
一 个 无 名 类 必 须 是 一 个 没 有 成 员 函 数 、 没 有 静 态 成 员 的 集 合 。
 注 意 :尽 管 一 个 枚 举 的 类 型 可 被 定 义 在 一 个 类 说 明 内 部 ,但 反 之 却 不 行 ;类 类 型
不 能 被 定 义 在 枚 举 说 明 的 内 部 。



枚 举 说 明

一 个 枚 举 是 一 种 定 义 命 名 的 常 量 的 独 特 的 整 型 。 枚 举 使 用 enum 关 键 字 进 行 说
明 。
语 法
枚 举 名 称 :
    标 识 符
枚 举 指 示 符 :
    e n u m  标 识 符 opt {枚 举 表 o p t}
枚 举 表 :
    枚 举 器
    枚 举 表 ,枚 举 器
枚 举 器 :
    标 识 符
    标 识 符 =常 量 表 达 式
当 一 个 对 象 采 取 的 是 一 个 已 知 的 合 理 有 限 的 值 集 合 时 ,枚 举 的 类 型 是 有 价 值 的 ,
考 虑 下 面 从 一 副 纸 牌 找 同 花 色 牌 的 例 子 :
cl a s s  c a r d
{
p u b l i c
    e n u m  S u i t
    {



       D i a m o n d s
       H e a r t s ,
       C l u b s ,
       S p a d e s
     } ;
     / /说 明 两 个 构 造 函 数 :一 个 缺 省 构 造 函 数 ,以 及 一 个 设 置 新 牌 的 基 数 和 同 花
色 的 值 的
    / /构 造 函 数
    C a r d ( ) ;
      C a r d ( i n t  C a r d I n i t , S u i t  S u i t I n i t ) ;
      / / G e t T 和 S e t 函 数
      i n t  G e t C a r d i n a l ( ) ; / /获 取 牌 的 基 数 值
      i n t  S e t C a r d i n a l ( ) ; / /设 置 牌 的 基 数 值
      S u i t  G e t S u i t  ( ) ;   / /获 取 同 花 色 的 牌
      v o i d  S e t S u i t ( S u i t  n e w _ s u i t ) ;  / /设 置 同 花 色 的 牌
      c h a r  * N a m e O f ( ) ;   / /获 取 表 示 牌 的 字 符 串
pri v a t e :
      S u i t  s u i t ;
      i n t  C a r d i n a l V a l u e ;
};

//为 Sui t 定 义 一 个 后 缀 增 量 运 算 符



i n l i n e  C a r d : : S u i t  o p e r a t o r + + ( C a r d : : S u i t  & r s , i n t )
{
    r e t u r n  r s =  ( C a r d : : S u i t ) ( r s + 1 ) ;
}
上 面 例 子 定 义 了 一 个 类 Ca r d ,包 含 一 个 嵌 套 的 枚 举 类 型 Suit。 在 程 序 中 要 创 建
一 盒 牌 ,使 用 如 下 代 码 :
Ca r d  * D e c k [ 5 2 ] ;
i n t  j = 0 ;

f o r ( C a r d : : S u i t
c u r S u i t = C a r d : : D i a m o n d s , c u r S u i t < = C a r d : : S p a d e s ; c u r S u i t + + )
   f o r  ( i n t  i = 1 ; i < = 1 3 ; + + i )
      D e c k [ j + + ] = n e w  C a r d ( i ,  c u r S u i t ) ;
在 上 面 例 子 中 ,S u i t 类 型 是 被 嵌 套 的 ;因 此 ,类 名 称 (Ca r d )必 须 显 式 地 用 于 公 共
的 引 用 。 但 在 成 员 函 数 中 ,类 名 称 可 被 省 略 。 在 代 码 的 第 一 段 ,Ca r d : : S u i t 的 后
缀 增 量 运 算 符 被 定 义 。 没 有 用 户 定 义 的 增 量 运 算 符 ,cu r S u i t 不 能 被 增 量 。 关 于
用 户 定 义 的 运 算 符 的 更 多 信 息 见 第 11 章 “ 重 载 ” 中 的 “ 重 载 的 运 算 符 ”。
考 虑 Na m e O f 成 员 函 数 的 代 码 (更 好 的 实 现 在 稍 后 给 出 ):
c h a r *  C a r d : : N a m e O f ( )   / /获 取 牌 的 名 称
{
   s t a t i c  c h a r  s z N a m e [ 2 0 ] ;
   s t a t i c  c h a r  * N u m b e r s [ ] =



   { " 1 " , " 2 " , " 3 " , " 4 " , " 5 " , " 6 " , " 7 " , " 8 " , " 9 " , " 1 0 " , J a c k " , Q u e e n " , " K i n g "
    } ;
   s t a t i c  c h a r  * S u i t s [ ] =
   {  " D i a m o n d s " , " H e a r t s " , " C l u b s " , " S p a d e s " } ;
   i f  ( G e t C a r d i n a l ( ) < 1 3 )
     s t r c p y ( s z N a m e , N u m b e r s [ G e t C a r d i n a l ( ) ] ) ;

   s t r c a t ( s z N a m e ,  " o f " ) ;
  
   s w i t c h ( G e t S u i t ( ) )
   {
    / / D i a m o n d s , H e a r t s , C l u b s 和 S p a d e s 不 需 要 显 式 的 类 限 定 符
    c a s e  D i a m o n d s : s t r c a t ( s t N a m e , " D i a m o n d s " ) ; b r e a k ;
    c a s e  H e a r t s   : s t r c a t ( s t N a m e , " H e a r t s " ) ; b r e a k ;
    c a s e  C l u b s    : s t r c a t ( s t N a m e , " C l u b s " ) ; b r e a k ;
    c a s e  S p a d e s   : s t r c a t ( s t N a m e , " S p a d e s " ) ; b r e a k ;
    }
    r e t u r n  s z N a m e ;
}
一 个 枚 举 的 类 型 是 一 个 整 型 ,用 enum 说 明 引 进 的 标 识 符 可 被 用 于 常 量 出 现 的 任
何 位 置 。 通 常 ,第 一 个 标 识 符 的 值 是 0( )在 前 面 例 子 中 的 Dia m o n d s ) ,每 一 个 后 续
的 标 识 符 的 值 依 次 增 1。 因 此 ,Sp a d e s 的 值 为 3。



表 中 的 任 何 枚 举 器 ,包 括 第 一 个 ,可 被 初 始 化 为 一 个 值 ,而 不 是 其 缺 省 值 。 假 设
Su i t 的 说 明 如 下 所 示 :
en u m  S u i t
{
    D i a m o n d s = 5 ,
    H e a r t s ,
    C l u b s = 4 ,
    S p a d e s
};
则 Di a m o n d s、 He a r t s、 C l u b s 和 Sp a d e s 的 值 分 别 为 5、 6、 4、 5。 注 意 5 被 用
了 不 止 一 次 。
这 些 枚 举 器 的 缺 省 值 简 化 了 Nam e O f 函 数 的 实 现 :
ch a r  *  C a r d : : N a m e O f ( )   / /获 取 牌 的 名 称
{
    s t a t i c  c h a r  s z N a m e [ 2 0 ] ;
    s t a t i c  c h a r  * N u m b e r s [ ] =
    { " 1 " , " 2 " , " 3 " , " 4 " , " 5 " , " 6 " , " 7 " , " 8 " , " 9 " , " 1 0 " , " J a c k " , " Q u e e n " , " K i n g "
    } ;
    s t a t i c  c h a r  * S u i t s [ ] =
    { " D i a m o n d s " , " H e a r t s " , " C l u b s " , " S p a d e s " } ;

    i f  ( G e t C a r d i n a l ( ) < 1 3 )



      s t r c p y ( s z N a m e , N u m b e r s [ G e t C a r d i n a l ( ) ] ) ;

    s t r c a t ( s z N a m e , " o f " ) ;
    s t r c a t ( s z N a m e , S u i t s [ G e t S u i t ( ) ] ) ;

    r e t u r n  s z N a m e ;
}
访 问 器 函 数 Ge t S u i t 返 回 Su i t 类 型 ,一 个 枚 举 的 类 型 ,因 为 枚 举 的 类 型 是 整 型 ,
它 们 可 被 用 作 数 组 下 标 运 算 符 的 参 量 (更 多 的 信 息 参 见 第 4 章“ 表 达 式 ”中 的“ 下
标 运 算 符 ” )。

枚 举 器 名 称

枚 举 器 的 名 称 必 须 不 同 于 任 何 其 它 的 枚 举 器 或 相 同 范 围 中 的 变 量 。 但 是 值 可 以
重 复 。

枚 举 器 常 量 的 定 义

枚 举 器 被 认 为 是 在 其 初 始 化 器 之 后 立 即 被 定 义 的 。 因 此 ,它 们 可 被 用 于 初 始 化 后
续 的 枚 举 器 。 以 下 例 子 定 义 了 一 个 枚 举 的 类 型 ,确 保 任 何 两 个 枚 举 器 可 用 OR 运
算 符 组 合 在 一 起 :
en u m   F i l e O p e n F l a g s
{



    O p e n R e a d O n l y   = 1 ,
    O p e n R e a d W r i t e  =  O p e n R e a d O n l y   < <  1 ,
    O p e n B i n a r y =  O p e n R e a d W r i t e  < <  1 ,
    O p e n T e x t   =  O p e n B i n a r y < <  1 ,
    O p e n S h a r e a b l e  =  O p e n T e s t   < <  1
};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上 面 的 枚 举 器 初 始 化 每 个 后 续 的 枚 举 器 。

转 换 和 枚 举 的 类 型

因 为 枚 举 的 类 型 是 整 型 ,所 以 任 何 枚 举 元 通 过 整 型 升 级 可 被 转 换 到 另 一 种 整 型 。
考 虑 以 下 例 子 :
en u m  D a y s
{
    S u n d a y ,
    M o n d a y ,
    T u e s d a y ,
    W e d n e s d a y ,
    T h u r s d a y ,
    F r i d a y ,
    S a t u r d a y
};



i n t  i ;
D a y s  d = T h u r s d a y ;

i = d ;   / /通 过 整 型 升 级 进 行 转 换
cou t  < <  " i = "  < <   i  < <  " \ n ;
但 是 从 任 何 整 型 到 一 个 枚 举 的 类 型 没 有 隐 式 的 转 换 。 因 此 (继 续 前 面 的 列 子 ),以
下 语 句 是 错 的 :
D= 6 ;    / /错 误 地 试 图 把 D 设 置 为 Sat u r d a y
象 这 样 的 赋 值 ,没 有 隐 含 的 转 换 存 在 的 地 方 ,必 须 使 用 造 型 转 换 :
d= ( D a y s ) 6 ;  / /显 式 造 型 转 换 到 Da y s 类 型
d=D a y s ( 4 ) ;  / /显 式 造 型 转 换 到 Da y s 类 型
前 面 的 例 子 显 示 了 与 枚 举 器 一 致 的 值 的 转 换 。 没 有 任 何 机 制 能 防 止 你 转 换 一 个
不 与 任 一 个 枚 举 器 一 致 的 值 。 例 如 :
d= D a y s ( 9 6 7 ) ;
某 些 这 类 转 换 可 以 工 作 ,但 是 不 保 证 结 果 值 为 枚 举 器 之 一 。 此 外 ,如 果 枚 举 器 的
尺 寸 太 小 ,不 足 以 保 持 正 被 转 换 的 值 ,则 存 储 的 值 可 能 不 是 你 所 希 望 的 。

连 接 规 格

术 语 “ 连 接 规 格 ” 指 以 不 同 语 言 书 写 的 连 接 函 数 (或 过 程 )的 协 议 。 以 下 调 用 规
定 受 影 响 :

l  名 称 的 大 小 写 字 母 敏 感 性 。



l  名 称 的 修 饰 在 C 中 ,编 译 器 给 名 称 加 下 划 线 作 前 缀 。 这 通 常 被 称 为
“ 修 饰 ”。 在 C+ +中 ,名 称 修 饰 被 用 于 通 过 连 接 阶 段 保 留 类 型 信 息 (参
见 联 机 “ Mi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  C + +  6 . 0 程 序 员 指 南 ” 中 的 “ 修 饰 的 名
称 ” )。

l  在 堆 栈 上 的 所 期 望 的 参 量 的 顺 序 。
l  在 函 数 返 回 时 调 节 堆 栈 的 责 任 ,被 调 用 的 函 数 或 调 用 函 数 应 负 责 。
l  隐 藏 的 参 量 的 传 递 (任 隐 藏 的 参 量 是 否 传 递 )。

语 法
连 接 规 格
    e x t e r n  字 符 串 文 字 {说 明 表 o p t}
    e x t e r n  字 符 串 文 字  说 明
说 明 表 :
    说 明
    说 明 表
连 接 规 格 通 过 使 用 已 存 在 代 码 逐 步 促 进 C 代 码 向 C+ +的 移 植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当 前 由 Mic r o s o f t  C + +支 持 的 唯 一 连 接 规 格 是 “ C” 和 “ C+ +”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以 下 代 码 用 C 连 接 规 格 函 数 at o i 和 at o l :
e x t e r n  " C "
{
    i n t  a t o i ( c h a r  * s t r i n g ) ;



    l o n g  a t o l ( c h a r  * s t r i n g ) ;
}
这 些 函 数 的 调 用 使 用 C 连 接 完 成 ,用 这 两 个 说 明 可 获 得 相 同 的 结 果 :
ex t e r n  " C "  i n t  a t o i ( c h a r  * s t r i n g ) ;
e x t e r n  " C "  l o n g  a t o l( c h a r  * s t r i n g ) ;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所 有 Mic r o s o f t  C 标 准 包 含 文 件 使 用 条 件 编 译 命 令 去 检 测 C++编 译 ,当 检 测 到 一
个 C+ +编 译 时 ,则 原 型 被 包 含 在 如 下 的 一 个 ext e r n  “ C” 命 令 中 :
// s a m p l e . h
# i f  d e f i n e d  ( _ _c p l u s l p u s )
e x t e r n  " C "
{
# e n d i f

//函 数 说 明

if d e f i n e d ( _ _c p l u s p l u s )
}
# e n d i f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你 不 需 要 在 标 准 包 含 文 件 中 将 函 数 说 明 为 ext e r n“ C”。
如 果 一 个 函 数 被 重 载 了 ,相 同 名 称 的 函 数 仅 有 一 个 可 有 连 接 指 示 符 (更 多 的 信 息



参 见 第 7 章 “ 说 明 符 ” 中 的 “ 函 数 重 载 ” )。
表 6. 3 给 出 了 各 种 连 接 规 格 是 如 何 工 作 的 。

表 6. 3   连 接 规 格 的 作 用

规 格 作 用

在 一 个 对 象 上 仅 影 响 那 个 对 象 的 连 接

在 一 个 函 数 上 影 响 那 个 函 数 和 在 其 中 说 明 的 所 有 函 数 或 对 象 的 连 接

在 一 个 类 上 影 响 类 中 说 明 的 所 有 非 成 员 函 数 和 对 象 的 连 接

如 果 一 个 函 数 有 不 止 一 个 的 连 接 规 格 ,它 们 必 须 一 致 。 将 函 数 说 明 为 具 有 C  和
C+ +两 种 连 接 是 错 误 的 ,而 且 ,如 果 一 个 函 数 的 两 个 说 明 出 现 在 一 个 程 序 中 ,一 个
有 连 接 规 格 ,另 一 个 没 有 ,则 带 连 接 规 格 的 说 明 必 须 在 首 位 。 已 有 连 接 规 格 的 函
数 的 任 何 冗 余 的 说 明 均 给 出 在 第 一 个 说 明 中 指 定 的 连 接 。 例 如 :
ex t e r n  " C "  i n t  C F u n c 1 ( ) ;
. . .
i n t  C F u n c 1 ( ) ; / /重 新 说 明 是 良 性 的 ,C 连 接 被 保 留
int  C F u n c 2 ( ) ;
. . . .
e x t e r n  " C "  c f u n c 2 ( ) ;   / /错 误 :不 是 CF u n c 2 的 第 一 个 说 明 ,不 能 包 含 连 接 指 示
符 。
在 一 个 复 合 连 接 规 格 符 ({ } )的 体 内 被 显 式 地 说 明 为 sta t i c 的 函 数 和 对 象 被 看 成
是 静 态 函 数 或 对 象 ;连 接 规 格 被 忽 略 ,其 它 函 数 和 对 象 表 现 得 如 同 使 用 ex t e r n 关
键 字 说 明 的 一 样 (关 于 ex t e r n 关 键 字 详 见 “ 存 储 类 说 明 符 ” )。



模 板 规 格

t e m p l a t e 说 明 指 定 一 个 参 量 化 的 类 或 函 数 集 。
注 意 :更 多 的 信 息 参 见 联 机 “ Mi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  C + + 6 . 0 程 序 员 指 南 ” 中 的 “ 模
板 论 题 ”。
语 法
模 板 规 格 :
    t e m p l a t e  <模 板 参 量 表 > 说 明
模 板 参 量 表 :
    模 板 参 量
    模 板 参 量 表 ,模 板 参 量
模 板 参 量 :
    类 型 参 量
    参 量 说 明
类 型 参 量 :
    c l a s s  标 识 符
    t y p e n a m e  标 识 符
说 明 一 个 函 数 或 一 个 类 。 对 函 数 模 板 ,每 个 模 板 参 量 在 正 被 说 明 的 函 数 模 板 参 量
表 中 至 少 出 现 一 次 。
模 板 参 量 表 是 由 模 板 函 数 使 用 的 参 量 表 ,指 示 以 下 代 码 的 哪 些 部 分 将 改 变 。
例 如 :
te m p l a t e <  c l a s s  T , i n t  i >  c l a s s  M y S t a c k . . .



在 这 种 情 况 下 temp l a t e 能 接 收 的 一 个 类 型 (cl a s s  T )和 一 个 常 数 参 量 (in t  I )。
te m p l a t e 将 使 用 类 型 T 和 常 量 整 数 i 于 构 造 函 数 。 在 My S t a c k 说 明 体 内 ,你 必
须 指 出 T 标 识 符 。
tem p n a m e 关 键 字 可 被 用 在 模 板 参 量 表 中 ,以 下 tem p l a t e 说 明 是 完 全 相 同 的 :
te m p l a t e < c l a s s  T 1 , c l a s s  T 2 >  c l a s s  X . . .
t 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T 1 , t y p e n a m e  T 2 >  c l a s s  X . . .
t e m p l a t e 参 量 的 以 下 形 式 是 允 许 的 :
t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t y p e >  c l a s s  a l l o c a t o r { }  ;
t 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t y p e ,
t y p e n a m e  A l l o c a t o r = a l l o c a t o r < T y p e > >  c l a s s  s t a c k {
 } ;
s t a c k < i n t >  M y S t a c k ;
V i s u a l  C + +支 持 模 板 参 量 表 中 的 模 板 参 量 的 重 用 。 例 如 ,以 下 代 码 现 在 是 合 法
的 ：
cla s s  Y  { . . . }
t e m p l a t e < c l a s s  T , T *  p T >  c l a s s  X 1  { . . . }
t e m p l a t e < c l a s s , T 1 , c l a s s  T 2 = T 1 >  c l a s s  X 2 { . . . } ;

Y  a Y ;

X 1 < Y , & a Y > x 1 ;
X 2 < i n t >  x 2 ;



一 个 模 板 说 明 自 身 不 产 生 代 码 ,它 指 定 类 或 函 数 的 一 个 家 族 ,当 被 其 它 代 码 引 用
时 ,其 中 的 一 个 或 多 个 将 产 生 代 码 。
模 板 说 明 具 有 全 局 或 名 称 空 间 范 围 。
Vis u a l  C + +执 行 模 板 定 义 的 语 法 检 查 。 Visu a l  C + + 的 这 个 版 本 可 以 检 测 错 误 ,以
前 的 版 本 不 能 。 编 译 器 现 在 能 检 测 定 义 了 的 但 从 未 实 例 化 的 模 板 的 语 法 错 误 。
这 是 可 用 Vis u a l  C + + 4 . 0 编 译 器 编 译 的 常 见 错 误 清 单 ,但 不 是 用 Vis u a l  C + +  5 . 0
或 更 新 的 编 译 器 。

l  一 个 用 户 定 义 的 类 型 在 其 被 说 明 之 前 被 用 于 一 个 模 板 说 明 中 ,但 它
是 在 第 一 次 实 例 化 或 使 用 模 板 之 前 被 说 明 的 。 例 如 :

te m p l a t e  < c l a s s  T >  c l a s s  X {
    / / . . .
    D a t a  m _ d a t a ;    / / V i s u a l  C + + 5 . 0 或 之 后 的 版 本 中 ,数 据 未 定 义
};

c l a s s  D a t a  { . . . }

v o i d  g ( ) { X < i n t >  x 1 ; }
移 去 模 板 X 之 前 的 Data 说 明 以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。

l  一 个 成 员 函 数 在 一 个 类 模 板 外 面 被 说 明 ,而 从 未 在 类 内 部 被 说 明 。
例 如 :

te m p l a t e < c l a s s  T >  c l a s s  X {
    / /在 这 里 没 有 说 明 mf



};

//此 定 义 用 Vis u a l  C + + 4 . 0 时 不 产 生 错 误
//但 用 Vi s u a l  C + + 5 . 0 或 更 新 版 本 则 会 产 生 错 误
tem p l a t e  < c l a s s  T > v o i d  x  < T > : : m f ( ) { . . . } ;

l  一 个 类 标 识 符 被 当 作 是 一 个 普 通 类 ,除 非 说 明 为 一 个 类 模 板 。 例 如 :
以 下 代 码 用 Vi s u a l  C + +  5 . 0 或 更 新 版 本 时 产 生 一 个 错 误 ,但 用 Vi s u a l
C + +  4 . 0 则 无 错 :

te m p l a t e  < c l a s s  T >  c l a s s  X {
   f r i e n d  c l a s s  Y < T > ;   / /语 义 分 析 为 Y 小 于 T 大 于

   Z < T >  m f ( ) ;    / /语 义 分 析 为 Z 小 于 T 大 于
};

t e m p l a t e < c l a s s  T >  c l a s s  Y { . . . } ;
t e m p l a t e < c l a s s  T >  c l a s s  Z { . . . } ;
X < i n t >  x ;
为 解 决 此 问 题 ,在 X 定 义 之 前 前 向 说 明 Y 和 Z。
tem p l a t e < c l a s s  T >  c l a s s  Y { . . . } ;

t e m p l a t e < c l a s s  T >  c l a s s  Z { . . . . . . } ;



t e m p l a t e < c l a s s  T >  c l a s s  X { . . . . . . } ;

引 用 一 个 模 板

要 引 用 一 个 模 板 类 或 函 数 使 用 以 下 语 法 。
语 法
模 板 类 名 称 :
    模 板 <模 板 参 量 表 >
模 板 参 量 表 :
    模 板 参 量
    模 板 参 量 表 ,模 板 参 量
模 板 参 量 :
    表 达 式
    类 型 名 称
所 有 模 板 参 量 必 须 为 常 量 表 达 式 ,如 果 对 一 个 前 面 产 生 的 模 板 没 有 准 确 的 匹 配 ,
则 编 译 器 创 建 模 板 类 或 函 数 的 一 个 新 的 实 例 (称 为 一 个 实 例 化 ),例 如 :
My S t a c k < 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 , 5 >  s t a c k 1 ;   / /创 建 一 个 uns i g n e d  l o n g 的 堆 栈
MyS t a c k <  D W O R D ,  5 >  s t a c k 2 ;    / /使 用 上 面 创 建 的 代 码
MyS t a c k <  c h a r ,  6 >  s t a c k 3 ; / /产 生 新 代 码
Mys t a c k <  M y C l a s s ,  6 >  s t a c k 4 ;   / /产 生 My C l a s s 对 象 的 堆 栈
每 个 产 生 的 模 板 化 函 数 创 建 其 自 身 的 静 态 变 量 和 成 员 。



函 数 模 板

类 模 板 定 义 一 个 相 关 的 类 家 族 ,它 们 是 基 于 实 例 化 时 传 递 给 类 的 参 量 的 。 函 数 模
板 与 类 模 板 类 似 ,但 定 义 一 个 函 数 族 。 这 里 是 一 个 交 换 两 项 的 函 数 模 板 :
te m p l a t e < c l a s s  T > v o i d  M y S w a p ( T &  a  , T &  b )
{
    T  c ;
    c = a , a = b , b = c ;
}
尽 管 此 函 数 可 以 通 过 一 个 非 模 板 化 函 数 执 行 ,使 用 vo i d 指 针 ,模 板 版 本 是 类 型 安
全 的 。 考 虑 以 下 调 用 :
in t  j = 1 0 ;
i n t  k = 1 8 ;
C S t r i n g  H e l l o  = " H e l l o , W i n d o w s ! " ;
M y S w a p ( j , k ) ;   / /可 行
My S w a p ( j , H e l l o ) ;   / /错 误
第 二 个 MyS w a p 调 用 触 发 了 一 个 编 译 错 误 ,因 为 编 译 器 不 能 用 不 同 类 型 的 参 量 产
生 一 个 MyS w a p 函 数 。 如 果 使 用 了 void 指 针 ,则 两 个 函 数 调 用 都 能 正 确 编 译 ,但
函 数 在 运 行 时 不 能 正 常 工 作 。
一 个 函 数 模 板 属 性 参 量 的 显 式 说 明 是 允 许 的 ,例 如 :
te m p l a t e  < c l a s s  T >  v o i d  f ( T )  { . . . }
v o i d  g ( c h a r  j )  {



  f < i n t > ( j ) ;    / /产 生 f(i n t )规 格
}
当 模 板 参 量 被 显 式 说 明 时 ,正 常 的 隐 式 转 换 完 成 将 函 数 参 量 转 换 到 相 应 的 函 数 模
板 参 量 的 类 型 。 在 上 面 例 子 中 ,编 译 器 将 把 (c h a r  j )转 换 到 in t 类 型 。

成 员 函 数 模 板

成 员 函 数 模 板 在 说 明 了 一 个 模 板 化 类 后 ,定 义 成 员 函 数 作 为 函 数 模 板 ,例 如 :
te m p l a t e < c l a s s  T , i n t  i >  c l a s s  M y S t a c k
{
    T *  p S t a c k ;
    T  S t a c k B u f f e r [ i ] ;
    i n t  c I t e m s = i  *  s i z e o f ( T ) ;
p u b l i c :
     M y S t a c k ( v o i d ) ;
     v o i d  p u s h ( c o n s t  T  i t e m ) ;
     T &  p o p ( v o i d ) ;
};

t e m p l a t e  < c l a s s  T , i n t  i >  M y S t a c k < T , i > : : M y S t a c k ( v o i d )
{ . . . } ;
t e m p l a t e  < c l a s s  T , i n t  i >  v o i d  M y S t a c k < T , i > : : p u s h ( c o n s t   T  i t e m )
{ . . . } ;



t e m p l a t e  < c l a s s  T , i n t  t >  T &  M y S t a c k < T , i > : : p o p ( v o i d )
{ . . . } ;
注 意 ,未 包 括 模 板 参 量 的 构 造 函 数 的 定 义 列 出 了 两 次 。

显 式 实 例 化

显 式 实 例 化 让 你 能 够 创 建 一 模 板 化 类 或 函 数 的 一 个 实 例 ,而 不 需 要 在 你 的 代 码 中
实 际 使 用 它 ,因 为 当 你 创 建 使 用 模 板 作 分 布 的 库 文 件 (.L I B )时 这 是 很 有 用 的 ,非
实 例 化 的 模 板 定 义 不 放 入 目 标 文 件 (.O B J )。
以 下 为 in t 变 量 和 6 项 目 显 式 实 例 化 MyS t a c k :
t e m p l a t e  c l a s s  M y S t a c k < i n t ,  6 > ;
此 语 句 创 建 一 个 不 保 留 任 何 对 象 存 储 的 MyS t a c k 的 一 个 实 例 ,代 码 是 为 所 有 成 员
产 生 的 。
以 下 仅 显 式 实 例 化 构 造 成 员 函 数 :
te m p l a t e  M y S t a c k < i n t ,  6 > : : M y S t a c k ( v o i d ) ;
V i s u a l  C + + 6 . 0 支 持 函 数 模 板 的 显 式 实 例 化 。 5. 0 以 前 的 版 本 仅 支 持 类 模 板 显 式
实 例 化 。 例 如 ,以 下 代 码 现 在 是 合 法 的 :
te m p l a t e  < c l a s s  T > v o i d  f ( T ) { . . . }

//用 显 式 指 定 的 模 板 参 量 “ in t” 实 例 化 f
te m p l a t e  v o i d  f < i n t > ( i n t ) ;

//用 推 导 的 模 板 参 量 “ ch a r” 实 例 化 f



t e m p l a t e  v o i d  f ( c h a r ) ;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你 可 以 使 用 ex t e r n 关 键 字 去 阻 止 成 员 的 自 动 实 例 化 ,例 如 :
ex t e r n  t e m p l a t e  c l a s s  M y S t a c k < i n t ,  6 > ;
类 似 地 ,你 可 以 标 注 指 定 的 成 员 为 外 部 的 且 不 象 下 面 这 样 实 例 化 :
ex t e r n  t e m p l a t e  M y S t a c k < i n t ,  6 > : : M y S t a c k ( v o i d ) ;
注 意 :说 明 中 的 ex t e r n 关 键 字 仅 适 用 于 类 体 外 定 义 的 成 员 函 数 。 在 类 说 明 内 部
定 义 的 函 数 被 认 为 是 联 编 函 数 ,且 总 是 实 例 化 的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与 其 它 实 现 的 不 同

Mi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模 板 没 有 正 式 地 被 标 准 化 ,因 此 不 同 的 C+ +编 译 器 销 售 商 对 它 们 的 实 现 不 同 。 以
下 清 单 给 出 了 本 版 本 的 Vis u a l  C + +和 其 它 编 译 器 之 间 的 一 些 不 同 之 处 。 注 意 此
清 单 在 以 后 版 本 的 编 译 器 中 还 会 有 所 改 变 。

l  编 译 器 不 能 在 其 所 定 义 的 模 块 外 面 实 例 化 一 个 模 板 。
l  模 板 不 能 与 用 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i m p o r t )或 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e x p o r t )说 明

的 函 数 一 起 使 用 。
l  所 有 模 板 参 量 必 须 是 非 模 糊 类 型 的 ,准 确 与 模 板 参 量 表 相 匹 配 。 例

如 :
te m p l a t e < c l a s s  T > T  c h e c k ( T ) ;
t e m p l a t e < c l a s s  S > v o i d  w a t c h ( i n t  ( * ) ( S ) ) ;



w a t c h ( c h e c k ) ;   / /错 误
编 译 器 应 该 以 int  c h e c k ( i n t )形 式 实 例 化 ch e c k 模 板 化 函 数 ,但 不 能 继 续 这 样
推 理 。

l  友 元 函 数 必 须 在 被 用 于 模 板 类 之 前 说 明 。 你 不 能 在 一 个 类 定 义 中 定
义 一 个 友 元 函 数 。 这 是 因 为 友 元 函 数 可 以 是 一 个 模 板 函 数 ,可 能 会
导 致 非 法 的 嵌 套 的 模 板 定 义 。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名 称 空 间

C + +语 言 提 供 一 个 单 个 全 局 名 称 空 间 。 这 可 能 导 致 全 局 名 称 冲 突 问 题 。 例 如 ,考
虑 这 样 两 个 C+ +头 文 件 :
// o n e . h
c h a r  f u n c ( c h a r ) ;
c l a s s  S t r i n g  { . . . } ;

/ / s o m e l i b . h
c l a s s  S t r i n g  { . . . } ;
有 了 这 些 定 义 ,则 不 可 能 在 一 个 单 个 程 序 中 同 时 使 用 这 两 个 头 文 件 ;S t r i n g 类 会
发 生 冲 突 。
一 个 名 称 空 间 是 一 个 说 明 性 区 域 ,为 在 其 内 说 明 的 任 何 名 称 添 加 一 个 额 外 的 标 识
符 。 额 外 的 标 识 符 使 得 一 个 名 称 与 程 序 中 其 它 位 置 说 明 的 名 称 冲 突 的 可 能 性 减



少 ,有 可 能 在 分 开 的 名 称 之 间 使 用 相 同 的 名 称 而 没 有 冲 突 ,即 使 名 称 出 现 在 同 一
个 转 换 单 元 中 ,只 要 它 们 出 现 在 分 开 的 名 称 空 间 中 ,每 个 名 称 将 是 唯 一 的 ,因 为 有
额 外 的 名 称 空 间 标 识 符 。 例 如 :
// o n e . h
n a m e s p a c e  o n e
{
   c h a r  f u n c ( c h a r ) ;
   c h a s s  S t r i n g  { . . . } ;
}

/ / s o m e l i b . h
n a m e s p a c e  S o m e l i b
{
  c l a s s  S t r i n g  { . . . }
}
现 在 类 名 称 将 不 会 冲 突 ,因 为 它 们 分 别 变 为 ong : S t r i n g 和 So m e l i b : : S t r i n g。
在 所 有 名 称 空 间 之 外 ,在 一 个 转 换 单 元 的 文 件 范 围 中 的 说 明 还 是 全 局 名 称 空 间 的
成 员 。

名 称 空 间 说 明

n a m e s p a c e 说 明 将 一 个 名 称 指 定 并 赋 值 到 一 个 说 明 性 区 域 。
语 法



源 名 称 空 间 名 称 :
    标 识 符
名 称 空 间 定 义 ：
    源 名 称 空 间 定 义
    扩 充 名 称 空 间 定 义
    未 命 名 的 名 称 空 间 定 义
源 名 称 空 间 定 义 :
    n a m e s p a c e  标 识 符 {名 称 空 间 体 }
扩 充 名 称 空 间 定 义 :
    n a m e s p a c e  源 名 称 空 间 名 称 {名 称 空 间 体 }
未 命 名 的 名 称 空 间 定 义 :
    n a m e s p a c e  {名 称 空 间 体 }
名 称 空 间 体 :
    说 明 序 列 o p t

在 一 个 源 名 称 空 间 定 义 中 的 标 识 符 在 其 被 使 用 的 说 明 区 域 内 必 须 是 唯 一 的 。 标
识 符 是 名 称 空 间 中 的 名 称 并 用 于 其 成 员 的 引 用 。 随 后 ,在 那 个 说 明 性 区 域 ,它 被
看 作 是 一 个 源 名 称 空 间 名 称 。
一 个 名 称 空 间 定 义 的 说 明 性 区 域 是 它 的 名 称 空 间 体 。
一 个 名 称 空 间 可 以 包 含 数 据 和 函 数 说 明 ,说 明 序 列 是 这 些 被 说 成 是 这 些 名 称 空 间
的 成 员 的 说 明 的 一 个 表 。



未 命 名 的 名 称 空 间

一 个 未 命 名 的 名 称 空 间 定 义 的 行 为 好 象 它 被 :
na m e s p a c e  u n i q u e  {名 称 空 间 体 }
us i n g  m a m e s p a c e  u n i q u e ;
替 换 了 。
每 个 未 命 名 的 名 称 空 间 有 一 个 标 识 符 ,用 u n i q u e 表 示 ,与 整 个 程 序 中 的 所 有 其 它
标 识 符 不 同 。 例 如 :
na m e s p a c e  { i n t  i ; }   / / u n i q u e : : i
v o i d  f ( )  { i + + ; }  / / u n i q u e : : i + +

n a m e s p a c e  A  {
n a m e s p a c e  {
i n t  I ;    / / A : : u n i q u e : : i
i n t  j ;    / / A : : u n i q u e : : j
   }
}

u s i n g  n a m e s p a c e  A ;

v o i d  h ( )
{
    I + + ;    / /错 误 :u n i q u e : : i 或 A: : u n i q u e : : i



    A : : i + + ; / /错 误 :A: : i 未 定 义
    j + + ;    / / A : : u n i q u e : : j + +
}
未 命 名 的 名 称 空 间 是 变 量 的 静 态 说 明 的 替 换 。 它 们 允 许 变 量 和 函 数 在 整 个 转 换
单 元 中 可 见 ,在 外 部 不 可 见 。 尽 管 在 一 个 未 命 名 的 名 称 空 间 中 的 实 体 也 许 有 外 部
连 接 ,但 它 们 被 一 个 唯 一 的 名 称 有 效 地 限 定 于 它 们 的 转 换 单 元 中 ,因 此 永 远 不 能
在 任 何 其 它 转 换 单 元 中 可 见 。

名 称 空 间 定 义

一 个 名 称 空 间 定 义 可 被 嵌 套 在 另 一 个 名 称 空 间 定 义 内 ,每 个 名 称 空 间 定 义 必 须 出
现 在 文 件 范 围 或 立 即 在 另 一 个 名 称 空 间 内 。
例 如 :
na m e s p a c e  A  {
    i n t  j = 3 ;
    i n t  f ( i n t  k ) ;
}

n a m e s p a c e  O u t e r  {
    i n t  n = 6 ;
    i n t  f u n c ( i n t  n u m ) ;

    n a m e s p a c e  I n n e r  {



       f l o n t  f = 9 . 9 9 3 ;
    }
}

v o i d  m a i n ( )
{   
    n a m e s p a c e  l o c a l  { . . . }    / /错 误 :不 在 全 局 范 围
    .
    .
    .
}
不 象 其 它 说 明 性 区 域 ,一 个 名 称 空 间 的 定 义 可 被 分 在 一 个 单 独 转 换 单 元 的 几 个 部
分 中 。
nam e s p a c e  A  {
    / /说 明 na m e s p a c e  A 变 量
    i n t  i ;
    i n t  j ;
}

n a m e s p a c e  B  {
    . . .
}



   .
   .
   .
n a m e s p a c e  A  {
    / /说 明 na m e s p a c e  A 函 数
    v o i d  f u n c ( v o i d ) ;
    i n t  i n t _ f u n c ( i n t  i ) ;
}
当 一 个 名 称 空 间 以 这 种 方 式 继 续 ,在 其 初 始 定 义 之 后 ,连 续 被 称 为 一 个 扩 充 名 称
空 间 定 义 。

定 义 名 称 空 间 成 员

一 个 名 称 空 间 的 成 员 可 被 定 义 在 那 个 名 称 空 间 内 ,例 如 :
na m e s p a c e  X  {  v o i d  f ( ) { }  }
一 个 名 称 空 间 的 成 员 可 以 通 过 定 义 名 称 的 显 式 限 定 定 义 在 该 名 称 空 间 的 外 面 。
但 是 正 被 定 义 的 实 体 必 须 已 在 名 称 空 间 中 说 明 了 ,此 外 ,定 义 必 须 出 现 在 包 含 说
明 的 名 称 空 间 的 一 个 名 称 空 间 中 说 明 处 之 后 。 例 如 :
na m e s p a c e  Q {
    n a m e s p a c e  V {
      v o i d  f ( ) ;
   }



   v o i d  V : : f ( ) { }   / /可 行
   v o i d  V : : g ( ) { }   / /错 误 ,g ( )还 不 是 V 的 一 个 成 员

   n a m e s p a c e  V {
      v o i d  g ( ) ;
  }
}

名 称 空 间 别 名

一 个 名 称 空 间 别 名 是 一 个 nam e s p a c e 的 一 个 备 用 名 称 。
语 法
名 称 空 间 别 名 :
    标 识 符
名 称 空 间 别 名 定 义 :
    n a m e s p a c e  标 识 符 =限 定 名 称 空 间 指 示 符 ;
限 定 名 称 空 间 指 示 符 :
    :: o p t 嵌 套 的 名 称 指 示 符 opt 类 或 名 称 空 间 名 称
一 个 名 称 空 间 别 名 定 义 为 一 个 名 称 空 间 说 明 了 一 个 备 用 名 。 标 识 符 是 限 定 名 称
空 间 指 示 符 的 同 义 词 并 成 为 一 个 名 称 空 间 别 名 ,例 如 :
na m e s p a c e  a _ v e r y _ l o n g _ n a m e s p a c e _ n a m e  { . . . }
n a m e s p a c e  A V L N N = a _ v e r y _ l o n g _ n a m e s p a c e _ n a m e ;



/ / A V L N N 现 在 是 a_v e r y _ l o n g _ n a m e s p a c e _ n a m e 的 一 个 名 称 空 间 别 名
一 个 名 称 空 间 名 称 不 能 与 同 一 说 明 性 区 域 中 任 何 其 它 实 体 完 全 相 同 ,此 外 ,一 个
全 局 名 称 空 间 名 称 不 能 与 一 个 给 定 程 序 中 的 任 何 其 它 全 局 实 体 名 称 相 同 。

u s i n g 说 明

u s i n g 说 明 向 us i n g 说 明 出 现 的 说 明 性 区 域 中 引 进 一 个 名 称 。 名 称 成 为 一 个 别
的 地 方 说 明 的 一 个 实 体 的 同 义 词 ,它 允 许 一 个 特 定 的 名 称 空 间 的 单 个 名 称 不 用 显
式 限 定 而 被 使 用 。
这 与 us i n g 命 令 相 反 ,那 个 允 许 一 个 名 称 空 间 中 的 所 有 名 称 不 用 限 制 而 被 使 用 。
更 多 的 信 息 参 见 下 节 “ Using 命 令 ”。
语 法
u s i n g 说 明 :
    u s i n g : : opt 嵌 套 的 名 称 指 示 符  非 限 定 的 id
    u s i n g : :非 限 定 的 id
一 个 us i n g 说 明 可 用 于 一 个 类 定 义 中 ,例 如 :
cl a s s  B
{
    v o i d  f ( c h a r ) ;
    v o i d  g ( c h a r ) ;
};

c l a s s  D : B



{
    u s i n g  B : : f ;
    v o i d  f ( i n t )  { f ( ' c ' ) ; }   / /调 用 B: : f ( c h a r )
    v o i d  g ( i n t )  { g ( ' c ' ) ; }   / /递 归 地 调 用 D:: g ( i n t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 /仅 B::f 正 被 使 用
};
当 被 用 于 说 明 一 个 成 员 ,一 个 using 说 明 必 须 指 向 一 个 基 类 的 成 员 。 例 如 :
cl a s s  C
{
    i n t  g ( ) ;
};

c l a s s  D 2 : p u b l i c  B
{
    u s i n g  B : : f ;   / /可 行 :B 是 D2 的 基 (类 )
    u s i n g  C : : g ;   / /错 误 :C 不 是 D2 的 基 (类 )
};
使 用 usi n g 说 明 所 说 明 的 成 员 可 以 用 显 示 限 定 来 引 用 。 ::前 缀 指 向 全 局 名 称 空
间 。 例 如 :
vo i d  f ( ) ;

n a m e s p a c e  A



{
    v o i d  g ( ) ;
}
n a m e s a p c e  X
{
    u s i n g : : f ; / /全 局 f
    u s i n g  A : : g ;   / / A 的 g
}

v o i d  h ( )
{
    X : : f ( ) ; / /调 用  ::f
    X : : g ( ) ; / /调 用 A: : f
}
就 如 同 用 任 何 说 明 一 样 ,一 个 usi n g 说 明 仅 在 多 重 说 明 允 许 的 地 方 可 被 重 复 性 使
用 。
nam e s p a c e  A
{
    i n t  i ;
}

v o i d  f ( )



{
    u s i n g  A : : i ;
    u s i n g  A : : i ;   / /可 行 :重 复 说 明
}

cl a s s  B
{
p r o t e c t e d :
    i n t  i :
};

c l a s s  X : p u b l i c  B
{
p u b l i c :
    u s i n g  B : : i ;
    u s i n g  B : : i ;   / /错 误 :类 成 员 不 能 被 多 次 说 明
};
当 作 了 一 个 us i n g 说 明 时 ,由 说 明 创 建 的 同 义 词 仅 指 示 在 us i n g 说 明 点 有 效 的 定
义 ,在 us i n g 说 明 之 后 加 到 一 个 名 称 空 间 的 定 义 是 无 效 的 同 义 词 。 例 如 :
na m e s p a c e  A
{
    v o i d  f ( i n t ) ;



}

u s i n g  A : : f ;    / / f 仅 是 A: : f ( i n t )的 同 义 词

nam e s p a c e  A
{
    v o i d  f ( c h a r ) ;
}

v o i d  f ( )
{
    f ( ' a ' ) ;   / /指 向 A: : f ( i n t ) ,尽 管 A: : f ( c h a r )存 在
}

vo i d  b ( )
{
    u s i n g  A : : f ;   / /指  A : : f ( i n t )  A N D  A : : f ( c h a r )
    f ( ' a ' ) ;   / /调 用 A: : f ( c h a r ) ;
}
由 一 个 usi n g 说 明 定 义 的 一 个 名 称 是 其 源 名 称 的 一 个 别 名 。 它 不 影 响 源 说 明 的
类 型 、 连 接 和 其 它 属 性 。
如 果 一 个 单 个 名 称 的 一 组 局 部 说 明 和 us i n g 说 明 在 一 个 说 明 性 区 域 中 给 出 ,则 它



们 必 须 指 相 同 的 实 体 ,或 它 们 必 须 都 指 函 数 。 例 如 :
na m e s p a c e  B
{
    i n t  i ;
    v o i d  f ( i n t ) ;
    v o i d  f ( d o u b l e ) ;
}

v o i d  g ( )
{
    i n t  i ;
    u s i n g  B : : i ;   / /错 误 :i 说 明 了 两 次
    v o i d  f ( c h a r ) ;
    u s i n g  B : : f ;   / /可 行 :每 个 f 是 一 个 函 数
}
在 上 面 的 例 子 中 ,usi n g  B : : i 语 句 导 致 in t  i 在 g()函 数 中 被 第 二 次 说 明 ,u s i n g
B : : f 语 句 与 f(c h a r )函 数 不 冲 突 ,因 为 B: : f 引 进 的 函 数 各 具 有 不 同 的 参 数 类 型 。
一 个 局 部 函 数 说 明 不 能 与 由 using 说 明 引 进 的 函 数 具 有 相 同 的 名 称 和 类 型 。 例
如 :
na m e s p a c e  B
{
    v o i d  f ( i n t ) ;



    v o i d  f ( d o u b l e ) ;
}

n a m e s p a c e  C
{
    v o i d  f ( i n t ) ;
    v o i d  f ( d o u b l e ) ;
    v o i d  f ( c h a r ) ;
}

v o i d  h ( )
{
    u s i n g  B : : f ;   / /引 进 B: : f ( i n t )和 B: : f ( d o u b l e )
    u s i n g  C : : f ;   / / C : : f ( i n t ) , C : : f ( d o u b l e )和 C: : f ( c h a r )
    f ( ' h ' ) ;   / /调 用 C: : f ( c h a r )
    f ( 1 ) ; / /错 误 ;模 糊 的 :B: : f ( i n t )还 是 C: : f ( i n t ) ?
    v o i d  f ( i n t ) ;  / /错 误 :与 B: : f ( i n t )和 C: : f ( i n t )冲 突
}
当 一 个 using 说 明 从 一 个 基 类 向 一 个 派 生 类 范 围 引 进 一 个 名 称 ,在 派 生 类 中 的 成
员 函 数 使 在 基 类 中 具 有 相 同 名 称 和 参 量 类 型 的 虚 拟 成 员 函 数 无 效 。 例 如 :
st r u c t  B
{



    v i r t u a l  v o i d  f ( i n t ) ;
    v i r t u a l  v o i d  f ( c h a r ) ;
    v o i d  g ( i n t ) ;
    v o i d  h ( i n t ) ;
};

s t r u c t  D : B
{
    u s i n g  B : : f ;
    v o i d  f ( i n t ) ;   / /可 行 :D : : f ( i n t )使 B: : f ( i n t )无 效

    u s i n g  B : : g ;
    v o i d  g ( c h a r ) ;   / /可 行 :没 有 B:: g ( c h a r )

    u s i n g  B : : h ;
    v o i d  h ( i n t ) ;   / /错 误 : D : : h ( i n t )  与 B: : h ( i n t )冲 突
                 / / B : : h ( i n t )不 是 虚 拟 的
};

v o i d  f ( D *  p d )
{
    p d - > f ( 1 ) ;      //调 用 D: : f ( i n t )



    p d - > f ( ' a ' )    / /调 用 B: : f ( c h a r )
    p d - > g ( 1 )      / /调 用 B: : g ( i n t )
    p d - > g ( ' a ' )    / /调 用 D: : g ( c h a r )
}
在 一 个 using 说 明 中 提 到 的 一 个 名 称 的 所 有 实 例 必 须 是 可 访 问 的 。 特 别 地 ,如 果
一 个 派 生 类 使 用 一 个 usi n g 说 明 去 访 问 一 个 基 类 的 一 个 成 员 ,则 成 员 名 称 必 须 是
可 访 问 的 。 如 果 名 称 是 一 个 重 载 了 的 成 员 函 数 ,则 所 有 命 令 的 函 数 必 须 是 可 访 问
的 。 例 如 :
cl a s s  A
{
p r i v a t e :
    v o i d  f ( c h a r ) ;
p u b l i c :
    v o i d  f ( i n t ) ;
p r o t e c t e d :
    v o i d  g ( ) ;
};

c l a s s  B  :  p u b l i c  A
{
     u s i n g  A : : f ;    / /错 误 :A : : f ( c h a r )是 不 可 访 问 的
pub l i c :



     u s i n g  A : : g ;   / / B : : g 是 A:: g 的 一 个 公 共 同 义 词
};
关 于 成 员 的 访 问 性 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10 章 “ 成 员 访 问 控 制 ”。

u s i n g 命 令

u s i n g 命 令 允 许 一 个 nam e s p a c e 中 的 名 称 在 使 用 时 不 用 把 名 称 空 间 名 称 作 为 一
个 显 式 限 定 符 。与 using 说 明 相 反 ,那 是 允 许 一 个 单 个 的 名 称 不 用 限 定 而 被 使 用 ,
而 usi n g 命 令 允 许 一 个 名 称 空 间 中 的 所 有 名 称 不 用 限 定 而 被 使 用 。 更 多 的 信 息
参 见 本 章 前 面 的 “ us i n g 说 明 ”。
语 法
u s i n g 命 令 :
    u s i n g  n a m e s p a c e : : o p t 嵌 套 的 名 称 指 示 符 o p t 名 称 空 间 名 称
us i n g 命 令 的 意 图 是 在 说 明 函 数 和 变 量 时 允 许 使 用 唯 一 的 、 说 明 性 的 名 称 ,每 次
访 问 函 数 或 变 量 时 不 要 求 用 完 整 的 名 称 。 当 然 ,完 整 的 限 定 名 还 是 可 用 于 保 持 清
晰 度 。 非 限 定 名 可 从 us i n g 命 令 打 开 的 点 后 被 使 用 。 如 果 一 个 名 称 空 间 在 一 个
us i n g 命 令 给 定 后 被 扩 充 ,则 名 称 空 间 附 加 的 成 员 可 被 使 用 ,且 在 扩 充 的 名 称 空
间 定 义 之 后 ,不 用 限 定 。 例 如 :
na m e s p a c e  M
{
    i n t  i ;
}



u s i n g  n a m e s p a c e  M ;

n a m e s p a c e  N
{
   i n t  j ;
   d o u b l e  f ( )  {  r e t u r n  M : : d  }   / /错 误 ;M: : d 还 不 存 在
}

na m e s p a c e  M   / / n a m e s p a c e 扩 充
{
   d o u b l e  d ;
}   / /现 在 M: : d 可 使 用 了
对 一 个 using 命 令 ,当 被 用 于 另 一 个 名 称 空 间 时 有 可 能 引 进 冲 突 的 名 称 。 例 如 :
na m e s p a c e  M
{
    i n t  i ;
}

n a m e s p a c e  N
{
    i n t  i ;
    u s i n g  n a m e s p a c e  M ;   / /这 里 没 错



}
    .
    .
    .
v o i d  f ( )
{
    u s i n g  n a m e s p a c e  N ;
    i = 7 ; / /错 误 :模 糊 的 :M : : i  还 是 N:: i ?
}
在 此 例 中 ,将 M::i 引 进 na m e s p a c e  N 并 没 有 隐 藏 N: : i 说 明 ,而 是 在 使 用 N: : i 时
产 生 了 模 糊 性 ,在 这 种 情 况 下 ,u s i n g 命 令 很 容 易 引 入 不 想 要 的 模 糊 性 。 考 虑 下
面 代 码 段 :
na m e s p a c e  D
{
    i n t  d 1 ;
    v o i d  f ( i n t ) ;
    v o i d  f ( c h a r ) ;
}

u s i n g  n a m e s p a c e  D ;

i n t  d 1 ;   / /与 D: : d 1 不 冲 突



n a m e s p a c e  E
{
    i n t  e ;
    v o i d  f ( i n t ) ;
}

n a m e s p a c e  D / /名 称 空 间 扩 充
{
    i n t  d 2 ;
    u s i n g  n a m e s p a c e  E ;
    v o i d  f ( i n t ) ;
}

v o i d  f ( )
{
    d 1 + + ;  / /错 误 :模 糊 的 :   : : d l 还 是 D:: d 1 ?
    : : d 1 + + ;    / /可 行
    D : : d 1 + + ;   / /可 行
    d 2 + + ;  / /可 行 :D: : d 2
    e + + ;   / /可 行 :E::e
    f ( 1 ) ;  / /错 误 :模 糊 的 :D: : F ( i n t )还 是 E: : f ( i n t ) ?



    f ( ' a ' ) ;    / /可 行 :D : : f ( c h a r )
}
当 一 个 变 量 在 us i n g 命 令 后 被 引 用 时 ,相 同 名 称 的 局 部 变 量 比 在 指 定 的 名 称 空 间
中 说 明 的 那 个 具 有 更 高 的 优 先 级 。 例 如 :
na m e s p a c e  N {
  i n t  d a t a = 4 ;
}

v o i d  f ( b o o l  f l a g ) {
    i n t  d a t a = 0 ;

    i f ( f l a g ) {
       u s i n g  n a m e s p a c e  N ;

       p r i n t f ( " d a t a = % d \ n " , d a t a ) ;
    }
}

v o i d  m a i n ( ) {
    f ( t r u e ) ;
}
在 上 面 代 码 中 ,在 pr i n t f 语 句 中 引 用 的 data 变 量 是 一 个 局 部 变 量 ,初 始 化 为 0,



替 代 在 名 称 空 间 N 中 初 始 化 的 变 量 。 输 出 是 da t a = 0 而 不 是 da t a = 4。
u s i n g 命 令 名 称 空 间 的 出 现 ,在 下 面 的 例 子 中 给 出 了 限 定 名 查 找 的 方 法 :
na m e s p a c e  A {
    i n t  f l a g = 0 ;
}

n a m e s p a c e  B {
    u s i n g  n a m e s p a c e  A ;
}

n a m e s p a c e  C {
    u s i n g  n a m e s p a c e  A ;
    u s i n g  n a m e s p a c e  B ;
}

v o i d  m a i n ( ) {
    p r i n t f ( " C : : f l a g = % d \ n " , C : : f l a g ) ;
}
由 于 在 名 称 空 间 C 中 的 名 称 空 间 usi n g 命 令 使 C: : f l a g 限 定 名 为 A:: f l a g。

显 式 限 定 符

在 一 个 类 或 名 称 空 间 中 的 名 称 可 通 过 使 用 一 个 显 式 限 定 符 进 行 访 问 。



语 法
i d 表 达 式 :
    未 限 定 的 id
    限 定 的 id
嵌 套 的 名 称 指 示 符 :
    类 或 名 称 空 间 名 称
    ::嵌 套 的 名 称 指 示 符 o p t

类 或 名 称 空 间 名 称 :
    类 名
    名 称 空 间 名 称
名 称 空 间 名 称 :
    源 名 称 空 间 名 称
    名 称 空 间 别 名
这 与 使 用 范 围 运 算 符 去 解 决 一 个 类 成 员 的 访 问 是 非 常 相 似 的 。 更 多 的 信 息 ,参 见
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” 中 的 限 定 名 。



第 7 章   说   明   符

一 个 “ 说 明 符 ” 是 一 个 说 明 的 一 部 分 ,用 以 命 名 一 个 对 象 、 类 型 或 函 数 。 说 明 符
是 出 现 在 说 明 中 的 以 一 个 或 多 个 被 逗 号 分 开 的 名 称 ,每 个 名 称 可 有 一 个 相 关 的 初
始 化 器 。
语 法
说 明 符 表 :
    初 始 说 明 符
    说 明 符 表 ,初 始 说 明 符
初 始 说 明 符 :
    说 明 符  初 始 化 器 o p t

本 章 包 括 以 下 主 题 :
l  说 明 符 概 述
l  类 型 名 称
l  抽 象 说 明 符
l  函 数 定 义
l  初 始 化 器



说 明 符 概 述

说 明 符 是 指 定 名 称 的 一 个 说 明 的 组 成 成 分 。 说 明 符 还 可 修 饰 基 本 的 类 型
信 息 ,使 得 名 称 成 为 函 数 或 者 对 象 或 函 数 的 指 针 (在 第 6 章 “ 说 明 ” 中 讨
论 的 指 示 符 传 送 诸 如 类 型 和 存 储 类 属 性 。 在 本 章 以 及 附 录 B “ M i c r o s o f t
特 殊 修 饰 符 ” 中 讨 论 的 修 饰 符 用 以 修 饰 说 明 符 )。
图 7 . 1  给 出 了 两 个 名 称 s z B u f 和 s t r c p y 的 一 个 完 整 说 明 ,并 提 出 了 说 明 的
各 组 成 部 件 。

 

图 7.1   指 示 符 、 修 饰 符 和 说 明 符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大 多 数 Mic r o s o f t 扩 充 关 键 字 可 被 用 作 形 成 派 生 类 型 的 修 饰 符 ;它 们 不 是 指 示 符
或 说 明 符 (见 附 录 B“ Mi c r o s o f t 特 殊 修 饰 符 ” )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语 法
说 明 符 :



    d n a m e
    ptr 运 算 符  说 明 符
    说 明 符 (参 量 说 明 表 ) c v 修 饰 符 表
    说 明 符 [常 量 表 达 式 o p t]
    (说 明 符 )
ptr 运 算 符 :
    * c v 限 定 符 表 o p t

    & c v 限 定 符 表 o p t

    完 整 的 类 名 称 :: * c v 限 定 符 表 o p t

c v 限 定 符 表 :
    c v 限 定 符  c v 限 定 符 表 opt

c v 限 定 符 :
    c o n s t
    v o l a t i l e
c v 修 饰 符 表 :
    cv 限 定 符   c v 修 饰 符 表 opt

    p m o d e l  c v 修 饰 符 表 o p t

d n a m e :
    名 称
    类 名 称
    ～ 类 名 称
    t y p e d e f 名 称



    限 定 类 型 名 称
说 明 符 出 现 在 说 明 语 法 中 可 选 的 指 示 符 表 ( d e c l - s p e c i f i e r s)后 面 ,这 些 指 示 符 在 第
6 章 “ 说 明 ” 中 讨 论 。 一 个 说 明 可 包 含 不 止 一 个 说 明 符 ,但 每 个 说 明 符 仅 说 明 一
个 名 称 。 以 下 说 明 样 本 显 示 了 指 示 符 和 说 明 符 是 如 何 组 合 构 成 一 个 完 整 的 说 明
的 :
co n s t  c h a r  * p c h , c h ;
在 前 面 这 个 说 明 中 ,关 键 字 con s t 和 ch a r 组 成 了 指 示 符 表 。 列 出 了 两 个 说 明 符
*p c h 和 ch。
然 后 一 个 说 明 简 化 的 语 法 如 下 ,其 中 con s t  c h a r 是 类 型 ,*pch 和 ch 是 说 明 符 :
ty p e  d e c l a r a t o r 1[ , d e c l a r a t o r 2[ . . . , d e c l a r a t o r n] ] ;
当 联 结 于 一 个 说 明 符 表 的 元 素 没 有 产 生 想 要 的 结 果 ,你 可 以 使 用 括 号 使 其 表 达 清
晰 。 但 一 个 更 好 的 技 术 是 使 用 typ e d e f 或 括 号 组 合 和 typ e d e f 关 键 字 。
考 虑 说 明 一 个 函 数 的 指 针 数 组 。 每 个 函 数 必 须 遵 从 相 同 的 协 议 ,从 而 参 量 和 返 回
值 是 已 知 的 :
//函 数 返 回 类 型 in t ,带 一 个 cha r  *类 型 参 量
typ e d e f  i n t ( * P I F N ) ( c h a r * ) ;

//说 明 一 个 7 个 函 数 指 针 的 数 组 ,返 回 in t ,带 一 个 char*类 型 参 量
PIF N  p i f n D i s p a t c h A r r a y [ 7 ] ;
等 价 的 说 明 可 以 不 用 type d e f 说 明 书 写 ,但 它 太 复 杂 了 ,而 使 得 错 误 的 潜 在 性 超
出 了 它 的 任 何 效 益 :
in t  ( * p i f n D i s p a t c h A r r a y [ 7 ] ( c h a r * ) ;



类 型 名 称

类 型 名 称 按 以 下 方 式 被 用 于 某 些 说 明 符 中 :
l  在 显 式 转 换 中
l  作 为 sizeo f 运 算 符 的 参 量
l  作 为 ne w 运 算 符 的 参 量
l  在 函 数 原 型 中
l  在 ty p e d e f 语 句 中

一 个 类 型 名 称 构 成 类 型 指 示 符 ,如 第 6 章 “ 说 明 ” 中 所 描 述 以 及 下 节 “ 抽 象 说 明
符 ” 所 讨 论 的 。
在 以 下 例 子 中 ,函 数 str c p y 的 参 量 通 过 使 用 它 们 的 类 型 名 而 提 供 。 在 so u r c e 参
量 情 况 中 ,c o n s t  c h a r 是 指 示 符 ,*是 抽 象 说 明 符 :
st a t i c  c h a r  * s z B u f ,  * s t r c p y ( c h a r  * d e s t ,  c o n s t  c h a r  * s o u r c e ) ;
语 法
类 型 名 称 :
    类 型 指 示 符 表  抽 象 说 明 符 o p t

类 型 指 示 符 表 :
    类 型 指 示 符  类 型 指 示 符 表 o p t

抽 象 说 明 符 :
    ptr 运 算 符  抽 象 说 明 符 o p t

    抽 象 说 明 符 opt(参 量 说 明 表 ) c v 限 定 符 表 opt

    抽 象 说 明 符 opt[常 量 表 达 式 o p t]



    (抽 象 说 明 符 )

抽 象 说 明 符

一 个 抽 象 说 明 符 是 一 个 说 明 符 ,其 中 省 略 了 标 识 符 (相 关 的 信 息 参 见 前 一 节 “ 类
型 名 称 ” )。
本 节 讨 论 以 下 抽 象 说 明 符 :

l  指 针
l  引 用
l  成 员 指 针
l  数 组
l  函 数
l  缺 省 参 量

一 个 抽 象 说 明 符 是 一 个 不 说 明 一 个 名 称 的 说 明 符 ,即 标 识 符 被 省 略 。 例 如 :
ch a r  *
说 明 类 型 “ 指 向 ch a r 类 型 的 指 针 ”。 这 个 抽 象 说 明 符 可 被 用 于 如 下 所 示 的 一 个
函 数 原 型 中 :
ch a r  * s t r c m p ( c h a r  * ,  c h a r  * ) ;
在 此 原 型 (说 明 )中 ,函 数 的 参 量 被 指 定 为 抽 象 说 明 符 。 以 下 是 一 个 更 复 杂 的 抽 象
说 明 符 ,说 明 “ 指 向 一 个 带 两 个 参 量 ,且 都 是 ch a r *类 型 的 函 数 的 指 针 ” ,返 回 类
型 ch a r  * :
c h a r  * ( * ) ( c h a r * ,  c h a r * )



由 于 抽 象 说 明 符 完 全 地 说 明 了 一 个 类 型 ,所 以 构 成 下 面 形 式 的 表 达 式 是 合 法 的 :
//获 取 一 个 ch a r 类 型 的 10 个 指 针 的 数 组 的 尺 寸
siz e _ t  n S i z e = s i z e o f ( c h a r  * [ 1 0 ] ) ;

//分 配 一 个 指 向 没 有 返 回 值 且 不 带 参 量 的 函 数 的 指 针
typ e d e f  v o i d ( P V F N  * ) ( ) ;
P V F N  * p v f n = n e w  P V F N ;

//分 配 一 个 返 回 类 型 为 Win S t a t u s 且 带 一 个 Win H a n d l e 类 型 的 参 量 的
//函 数 的 指 针 数 组
typ e d e f  W i n S t a t u s  ( P W S W H F N  * ) ( W i n H a n d l e ) ;
P W S W H F N  p w s w h f n A r r a y [ ] = n e w  P W S W H F N [ 1 0 ] ;

模 糊 性 解 决 方 法

要 执 行 从 一 个 类 型 到 另 一 个 类 型 的 显 式 转 换 ,你 必 须 使 用 强 制 转 换 ,指 出 所 希 望
的 类 型 名 称 。 有 些 类 型 造 型 转 换 导 致 语 法 模 糊 性 ,以 下 函 数 形 式 类 型 强 制 转 换 是
模 糊 的 :
ch a r  * a N a m e ( S t r i n g ( s ) ) ;
不 清 楚 它 是 一 个 函 数 说 明 ,还 是 一 个 将 函 数 形 式 强 制 转 换 作 为 初 始 化 器 的 一 个 对
象 说 明 :它 可 能 说 明 一 个 返 回 类 型 为 cha r * ,且 带 一 个 Str i n g 类 型 参 量 函 数 ,或
是 可 能 说 明 对 象 aName ,并 用 s 造 型 转 换 到 类 型 str i n g 的 值 对 其 进 行 初 始 化 。
如 果 一 个 说 明 可 被 认 为 是 一 个 有 效 的 函 数 说 明 ,则 它 被 这 样 对 待 。 仅 当 它 不 可 能



是 一 个 函 数 说 明 — — 即 ,如 果 它 是 语 法 错 误 的 — — 是 一 个 语 句 检 测 它 是 否 是 一 个
函 数 形 式 类 型 造 型 转 换 。 因 此 ,编 译 器 把 语 句 作 为 一 个 函 数 的 说 明 ,并 忽 略 标 识
符 S 周 围 的 括 号 。 另 一 方 面 ,语 句 :
ch a r  * a N a m e ( ( S t r i n g ) s ) ;
和
ch a r  * a N a m e = S t r i n g ( s ) ;
是 对 象 的 清 楚 的 说 明 ,且 一 个 用 户 定 义 的 从 St r i n g 类 型 到 ch a r *类 型 的 转 换 被
调 用 以 执 行 aN a m e 的 初 始 化 。

指   针

指 针 是 使 用 说 明 符 语 法 进 行 说 明 的 :
*cv 限 定 符 表 o p t d n a m e
一 个 指 针 拥 有 一 个 对 象 的 地 址 。 那 么 一 个 完 全 的 说 明 是 :
说 明 指 示 符  * c v 限 定 符 表 opt d n a m e ;
这 个 说 明 的 一 个 简 单 例 子 为 :
ch a r  * p c h ;
上 面 的 说 明 指 定 pc h 指 向 一 个 char 类 型 的 对 象 。

c o n s t 和 vo la t i l e 指 针

c o n s t  和 v o l a t i l e 关 键 字 改 变 指 针 是 如 何 被 对 待 的 。 co n s t 关 键 字 指 定 指 针 在
初 始 化 之 后 不 能 被 修 改 ,指 针 从 那 以 后 是 被 保 护 的 ,不 能 被 修 改 。
vol a t i l e 关 键 字 指 定 其 后 的 名 称 相 关 的 值 可 以 通 过 不 是 用 户 应 用 中 的 那 些 动 作



而 进 行 修 改 ,因 此 ,v o l a t i l e 关 键 字 对 在 可 被 多 个 过 程 访 问 的 共 享 存 储 器 中 或 与
中 断 服 务 例 程 通 讯 用 的 全 局 数 据 区 域 中 说 明 对 象 是 非 常 有 用 的 。
当 一 个 名 称 被 说 明 为 vol a t i l e 时 ,编 译 器 在 它 每 次 被 程 序 访 问 时 从 存 储 器 中 重
新 装 入 其 值 ,这 极 大 地 降 低 了 可 能 的 优 化 。 但 是 当 一 个 对 象 的 状 态 可 能 出 乎 意 料
地 改 变 时 ,它 是 确 保 程 序 可 预 言 的 执 行 的 唯 一 方 法 。
要 说 明 由 con s t  或 vol a t i l e 指 针 指 向 的 对 象 ,使 用 这 种 形 式 的 说 明 :
co n s t  c h a r  * c p c h ;
v o l a t i l e  c h a r  * v p c h ;
要 说 明 指 针 值 ,即 指 针 中 存 储 的 实 际 地 址 为 co n s t 或 vo l a t i l e ,使 用 这 种 形 式 的
说 明 :
cha r  *  c o n s t     p c h c ;
c h a r  *  v o l a t i l e  p c h v ;
C + +语 言 不 允 许 对 声 明 为 const 的 指 针 或 对 象 的 修 改 赋 值 ,这 种 赋 值 将 去 除 对 象
或 指 针 被 说 明 时 用 的 信 息 ,因 此 与 源 说 明 的 意 图 相 冲 突 ,考 虑 以 下 说 明 :
co n s t  c h a r  c c h = ' A ' ;
c h a r c h = ' B ' ;
给 定 前 面 的 两 个 对 象 的 说 明 (c c h 为 co n s t  c h a r 类 型 ,c h 为 char 类 型 ),则 以 下
说 明 /初 始 化 是 有 效 的 :
co n s t  c h a r * p c h 1 = & c c h ;
c o n s t  c h a r  * c o n s t   p c h 4 = & c c h ;
c o n s t  c h a r * p c h 5 = & c h ;
c h a r   * p c h 6 = & c h ;



c h a r  * c o n s t p c h 7 = & c h ;
c o n s t  c h a r  * c o n s t   p c h 8 = & c h ;
以 下 说 明 /初 始 化 是 错 误 的 :
cha r  * p c h 2 = & c c h ;    / /错 误
cha r  * c o n s t  p c h 3 = & c c h ;  / /错 误
pc h 2 的 说 明 通 过 一 个 可 能 被 修 改 而 因 此 是 不 允 许 的 常 量 对 象 说 明 了 一 个 指 针 。
pc h 3 的 说 明 指 定 指 针 是 常 量 ,而 不 是 对 象 ,此 说 明 以 与 pch2 说 明 不 被 允 许 相 同
的 理 由 而 不 被 允 许 。
以 下 8 个 赋 值 显 示 了 通 过 指 针 的 赋 值 和 对 前 面 说 明 改 变 指 针 值 的 情 况 ;现 在 ,假
定 从 pc h 1 到 pc h 8 的 初 始 化 是 正 确 的 :
*p c h 1 = ' A ' ;   / /错 误 :对 象 说 明 为 常 量
pch 1 = & c h ;    / /可 行 :指 针 未 被 说 明 为 常 量
*pc h 2 = ' A ' ;   / /可 行 :正 常 的 指 针
pch 2 = & c h ;    / /可 行 :正 常 的 指 针
*pc h 3 = ' A ' ;   / /可 行 :对 象 未 被 说 明 为 常 量
pch 3 = & c h ;    / /错 误 :指 针 说 明 为 常 量
*pc h 4 = ' A ' ;   / /错 误 :对 象 说 明 为 常 量
pch 4 = & c h ;    / /错 误 :指 针 说 明 为 常 量
说 明 为 vol a t i l e 或 co n s t 和 vo l a t i l e 混 合 的 指 针 遵 从 相 同 的 规 则 。 指 向 co n s t
对 象 的 指 针 常 被 用 于 如 下 的 函 数 说 明 中 :
ch a r  * s t r c p y ( c h a r  * s z T a r g e t ,  c o n s t  c h a r  * s z S o u r c e ) ;
前 面 的 语 句 说 明 了 一 个 函 数 str c p y ,带 两 个 类 型 为 “ char 指 针 ” 的 参 量 ,且 返 回



一 个 指 向 char 类 型 的 指 针 。 由 于 参 量 是 由 引 用 传 递 的 ,而 不 是 通 过 值 传 递 的 ,如
果 szS o u r c e 没 有 被 说 明 为 co n s t ,则 函 数 可 自 由 修 改 szT a r g e t 和 sz S o u r c e。 把
szS o u r c e 说 明 为 co n s t 确 保 调 用 者 szS o u r c e 不 能 被 调 用 的 函 数 改 变 。
注 意 :由 于 存 在 一 个 从 t y p e n a m e*到 co n s t  t y p e n a m e*的 标 准 转 换 ,因 此 向 st r c p y
传 递 一 个 类 型 ch a r *的 参 量 是 合 法 的 。 但 是 ,反 之 不 然 ,不 存 在 隐 式 的 转 换 从 一
个 对 象 或 指 针 去 除 con s t 属 性 。
给 定 类 型 的 co n s t 指 针 可 被 赋 给 相 同 类 型 的 一 个 指 针 。 但 是 ,一 个 不 是 co n s t 的
指 针 不 能 赋 给 一 个 con s t 指 针 ,以 下 代 码 给 出 了 正 确 和 错 误 的 赋 值 :
in t  * c o n s t  c p O b j e c t = 0 ;
i n t  * p O b j e c t ;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 p O b j e c t = c p O b j e c t ;   / /可 行
    c p O b j e c t = p O b j e c t ;   / /错 误
}

引   用

引 用 使 用 说 明 符 语 法 进 行 说 明 :
语 法

& c v 限 定 符 表 o p t d n a m e
一 个 引 用 拥 有 一 个 对 象 的 地 址 ,但 语 法 上 表 现 得 象 一 个 对 象 。 一 个 引 用 说 明 包 括



一 个 (可 选 的 )指 定 符 表 ,后 跟 一 个 引 用 说 明 符 。
语 法

说 明 指 示 符  & c v 限 定 符 表 o p t d n a m e ;
考 虑 用 户 定 义 的 类 型 Dat e :
s t r u c t  D a t e
{
    s h o r t  D a y O f W e e k ;
    s h o r t  M o n t h ;
    s h o r t  D a y ;
    s h o r t  Y e a r ;
};
以 下 语 句 说 明 一 个 Date 类 型 对 象 和 那 个 对 象 的 一 个 引 用 :
Da t e  T o d a y ;   / /说 明 对 象
Dat e &  T o d a y R e f = T o d a y ; / /说 明 引 用
对 象 名 称 Tod a y 和 对 象 的 引 用 Tod a y R e f 在 程 序 中 可 完 全 相 同 地 被 使 用 :
To d a y . D a y O f W e e k = 3 ;    / / T u e s d a y
T o d a y R e f . M o n t h = 7 ; / / J u l y

引 用 类 型 函 数 参 量

通 常 向 一 个 大 对 象 传 递 引 用 比 传 递 函 数 更 有 效 。 这 允 许 编 译 器 在 保 持 已 被 用 于
访 问 对 象 的 语 法 时 传 递 对 象 的 地 址 。 考 虑 下 面 使 用 Date 结 构 的 例 子 :
/ /从 阳 历 (格 里 历 )日 期 创 建 一 个 DD D Y Y Y Y 形 式 的 Jul i a n 日 期



l o n g  J u l i a n F r o m G r e g o r i a n ( D a t e &  G D a t e )
{
    s t a t i c  i n t  c D a y s I n M o n t h [ ] = {
    3 1 , 2 8 , 3 1 , 3 0 , 3 1 , 3 0 , 3 1 , 3 1 , 3 0 , 3 1 , 3 0 , 3 1
    } ;
    l o n g  J D a t e ;

    / /为 已 经 过 去 的 月 份 加 天 数
    f o r  ( i n t  i = 0 ; i < G D a t e . M o n t h - 1 ; + + i )
       J D a t e + = c D a y s I n M o n t h [ i ] ;

    / /为 本 月 加 天 数
    J D a t e + = G D a t e . D a y ;

   / /检 查 闰 年
   i f  ( G D a t e . y e a r % 1 0 0 ! = 0   & &   G D a t e . Y e a r % 4 = = 0 )
      J D a t e + + ;

   / /加 年
   J D a t e * = 1 0 0 0 0 ;
   J D a t e + = G D a t e . Y e a r ;



   r e t u r n  J D a t e ;
}
前 面 的 代 码 显 示 了 通 过 引 用 传 递 的 结 构 成 员 使 用 成 员 选 择 运 算 符 (. )而 不 是 指 针
选 择 运 算 符 (- > )访 问 的 。
尽 管 作 为 引 用 类 型 传 递 的 指 针 遵 从 非 指 针 类 型 语 法 ,但 它 们 保 留 了 指 针 类 型 的 一
个 重 要 特 征 :它 们 是 可 修 改 的 ,除 非 被 说 明 为 con s t。 因 为 前 面 代 码 的 意 图 不 是
修 改 对 象 GDa t e ,所 以 一 个 更 适 宜 的 函 数 原 型 为 :
lo n g  J u l i a n F r o m G r e g o r i a n ( c o n s t  D a t e &  G D a t e ) ;
此 原 型 保 证 函 数 Jul i a n F r o m G r e g o r i a n 不 改 变 其 参 量 。
任 何 采 用 带 引 用 类 型 原 型 化 的 函 数 可 在 其 位 置 接 受 相 同 的 类 型 的 一 个 对 象 ,因 为
从 ty p e n a m e 到 ty p e n a m e &有 一 个 标 准 的 转 换 。

引 用 类 型 函 数 返 回

函 数 可 被 说 明 为 返 回 一 个 引 用 类 型 。 作 这 种 说 明 有 两 个 原 因 :
l  正 在 返 回 的 信 息 是 一 个 足 够 大 的 对 象 ,返 回 一 个 引 用 比 返 回 一 个 拷

贝 效 率 更 高 。
l  函 数 的 类 型 必 须 为 一 个 l 值 。

正 如 通 过 引 用 向 函 数 传 递 大 的 对 象 可 以 更 有 效 一 样 ,通 过 从 函 数 返 回 大 对 象 也 可
以 更 为 有 效 。 引 用 返 回 协 议 去 除 了 拷 贝 对 象 到 返 回 之 前 的 临 时 地 点 的 必 要 性 。
引 用 返 回 类 型 在 函 数 必 须 求 值 为 一 个 l 值 时 也 是 很 有 用 的 。 大 多 数 重 载 的 运 算
符 属 于 此 类 ,特 别 是 赋 值 运 算 符 。 重 载 的 运 算 符 包 含 在 第 12 章“ 重 载 ” 中 的“ 重
载 的 运 算 符 ” 中 ,考 虑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” 中 的 Po i n t 例 子 :



c l a s s  P o i n t
{
p u b l i c :
    / /定 义 “ 访 问 器 ” 函 数 为 引 用 类 型
    u n s i g n e d &  x ( ) ;
    u n s i g n e d &  y ( ) ;
p r i v a t e :
    u n s i g n e d  o b j _ x ;
    u n s i g n e d  o b j _ y ;
};

u n s i g n e d &  P o i n t : : x ( )
{
    r e t u r n  o b j _ x ;
}
u n i s g n e d &  P o i n t : : y ( )
{
    r e t u r n  o b j _ y ;
}
    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 P o i n t  T h e P o i n t ;



    / /使 用 x( )和 y( )作 为 l 值
    T h e P o i n t . x ( ) = 7 ;
    T h e P o i n t . y ( ) = 9 ;

    / /使 用 x( )和 y( )作 为 r 值
    c o u t  < <  " x = "  < <  T h e P o i n t . x ( )  < <  " \ n "
     < <  " y = "  < <  T h e P o i n t . y ( )  < <  " \ n "
}
注 意 函 数 x 和 y 说 明 为 返 回 引 用 类 型 。 这 些 函 数 可 用 于 一 个 赋 值 语 句 的 任 意 一
边 。 引 用 类 型 的 说 明 必 须 包 含 初 始 化 器 ,除 了 以 下 情 形 之 外 :

l  显 示 exter n 说 明 。
l  一 个 类 成 员 的 说 明 。
l  在 一 个 类 内 的 说 明 。
l  一 个 函 数 的 参 量 或 函 数 返 回 类 型 的 说 明 。

指 针 引 用

指 针 引 用 和 对 象 引 用 相 同 的 方 式 进 行 说 明 。 说 明 一 个 指 针 的 引 用 产 生 一 个 象 正
常 指 针 一 样 使 用 的 可 修 改 的 值 。 以 下 代 码 例 子 说 明 使 用 一 个 指 针 的 指 针 和 一 个
指 针 的 引 用 之 间 的 差 别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# i n c l u d e  < s t r i n g . h >



//定 义 一 个 二 叉 树 结 构
str u c t  B T r e e
{
    c h a r  * s z T e x t ;
    B T r e e  * L e f t ;
    B T r e e  * R i g h t ;
};
//定 义 一 个 指 向 树 根 的 指 针
BTr e e  * b t R o o t = 0 ;

i n t  A d d 1 ( B T r e e  * * R o o t ,  c h a r  * s z T o A d d ) ;
i n t  A d d 2 ( B T r e e * &  R o o t ,  c h a r  * s z T o A d d ) ;
v o i d  P r i n t T r e e ( B T r e e *  b t R o o t ) ;

i n t  m a i n ( i n t  a r g c ,  c h a r  * a r g v [ ] )
{
    i f ( a r g c < 2 )
    {
      c e r r  < <  " U s a g e : R e f p t r [ 1 | 2 ] "  < <  " \ n " ;
      c e r r  < <  " \ n \ t w h e r e : \ n " ;
      c e r r  < <  " \ t 1  u s e s  d o u b l e  i n d i r e c t i o n \ n " ;



      c e r r  < <  " \ t 2  u s e s  a  r e f e r e n c e  t o  a  p o i n t e r . \ n " ;
      c e r r  < <  " \ n \ t I n p u t  i s  f r o m  s t d i n . \ n " ;
      r e t u r n  1 ;
    }

    c h a r  * s z B u f = n e w  c h a r [ 1 3 2 ] ;

    / /从 标 准 输 入 设 备 读 一 文 本 文 件 ,并 构 造 一 棵 二 叉 树
    w h i l e ( ! c i n . e o f ( ) )
    {
    c i n . g e t ( s z B u f , 1 3 2 , ' \ n ' ) ;
    c i n . g e t ( ) ;
    i f ( s t r l e n ( s z B u f ) )
      s w i t c h ( * a r g v [ 1 ] )
   {
    / /方 法 1:使 用 双 重 间 接 引 用
    c a s e  ' 1 ' :
      A d d 1 ( b t R o o t , s z B u f ) ;
      b r e a k ;

    / /方 法 2:使 用 指 针 引 用
    c a s e  ' 2 ' :



      A d d 2 ( b t R o o t , s z B u f ) ;
        b r e a k ;
     d e f a u l t :
       c e r r  < <  " I l l e g a l  v a l u e  " < <  * a r g v [ 1 ]
        < <  " l s u p p l i e d  f o r  a d d  m e t h o d . \ n "
        < <  " C h o o s e  1  o r  2 . \ n " ;
     r e t u r n  - 1 ;
    }
  }

  / /显 示 排 序 表
  P r i n t T r e e ( b t R o o t ) ;
  r e t u r n  0 ;
}

/ / P r i n t T r e e :按 序 显 示 二 叉 树
voi d  P r i n t T r e e ( B T r e e *  b t R o o t )
{
  / /递 归 地 遍 历 左 子 树
  i f ( b t R o o t - > L e f t )
     P r i n t T r e e ( b t R o o t - > L e f t ) ;



  / /打 印 当 前 结 点
  c o u t  < <  b t R o o t - > s z T e x t  < <  " \ n " ;

  / /递 归 地 遍 历 右 子 树
  i f  ( b t R o o t - > R i g h t )
     P r i n t T r e e ( b t R o o t - > R i g h t ) ;
}

/ / A d d 1 :向 二 叉 树 中 加 入 一 个 结 点
//使 用 双 重 间 接 引 用
int  A d d 1 ( B T r e e  * * R o o t , c h a r  * s z T o A d d )
{
    i f  ( ( * R o o t ) = = 0 )
{
  ( * R o o t ) = n e w  B T r e e ;
  ( * R o o t ) - > L e f t = 0 ;
  ( * R o o t ) - > R i g h t = 0 ;
  ( * R o o t ) - > s z T e x t = n e w  c h a r [ s t r l e n ( s z T o A d d ) + 1 ] ;
  s t r c p y ( ( * R o o t ) - > s z T e x t , s z T o A d d ) ;
  r e t u r n  1 ;
}
e l s e  i f  ( s t r c m p ( ( * R o o t ) - > s z T e x t , s z T o A d d ) > 0 )



  r e t u r n  A d d 1 ( & ( ( * R o o t ) - > L e f t ) , s z T o A d d ) ;
e l s e
  r e t u r n  A d d 1 ( & ( ( * R o o t ) - > R i g h t ) , s z T o A d d ) ;
}

/ / A d d 2 :向 二 叉 树 中 加 入 一 个 结 点
// 使 用 指 针 引 用
int  A d d 2 ( B T r e e * &  R o o t ,  c h a r  * s z T o A d d )
{
   i f  ( R o o t = = 0 )
   {
     R o o t = n e w  B T r e e ;
     R o o t - > L e f t = 0 ;
     R o o t - > R i g h t = 0 ;
     R o o t - > s z T e x t = n e w  c h a r [ s t r l e n ( s z T o A d d ) + 1 ] ;
     s t r c p y ( R o o t - > s z T e x t , s z T o A d d ) ;
     r e t u r n  1 ;
   }
  e l s e  i f ( s t r c m p ( R o o t - > s z T e x t , s z T o A d d ) > 0 )
     r e t u r n  A d d 2 ( R o o t - > L e f t ,  s z T o A d d ) ;
  e l s e
     r e t u r n  A d d 2 ( R o o t - > R i g h t ,  s z T o A d d ) ;



}
在 上 面 程 序 中 ,函 数 Ad d 1 和 Ad d 2 在 功 能 上 是 等 价 的 (尽 管 它 们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被
调 用 )。 差 别 在 于 Ad d 1 使 用 双 重 间 接 引 用 而 Ad d 2 则 使 用 方 便 的 指 针 引 用 。

成 员 指 针

成 员 指 针 的 说 明 是 指 针 说 明 的 特 殊 情 况 。
语 法

明 指 示 符  类 名 称 : : * c v 限 定 符 表 opt  d n a m e ;
指 向 一 个 类 成 员 的 指 针 与 一 个 正 常 指 针 不 同 ,因 为 它 具 有 成 员 类 型 以 及 所 属 类 的
类 型 信 息 。 一 个 正 常 指 针 仅 仅 标 识 (拥 有 地 址 )存 储 器 中 的 单 个 对 象 。 一 个 类 成
员 指 针 标 识 类 的 任 何 实 例 中 的 那 个 成 员 。 以 下 例 子 说 明 了 一 个 类 Win d o w 和 一 些
成 员 数 据 指 针 :
cl a s s  W i n d o w
{
p u b l i c :
    W i n d o w ( ) ;  / /缺 省 的 构 造 函 数
    W i n d o w ( i n t  x 1 , i n t  y 1 ,  / /构 造 函 数 指 定 窗 口 大 小
         i n t  x 2 , i n t  y 2 ) ;
    B O O L  S e t C a p t i o n ( c o n s t  c h a r  * s z T i t l e ) ;  / /设 置 窗 口 标 题
    c o n s t  c h a r  * G e t C a p t i o n ( ) ;  / /获 取 窗 口 标 题
    c h a r  * s z W i n C a p t i o n ;    / /窗 口 标 题
};



//说 明 一 个 指 向 数 据 成 员 szWi n C a p t i o n 的 指 针
cha r  * W i n d o w : : * p w C a p t i o n = & W i n d o w : : s z W i n C a p t i o n ;
在 上 面 的 例 子 中 ,pw C a p t i o n 是 一 个 指 向 类 Wi n d o w 的 具 有 cha r *类 型 的 任 何 成 员
的 指 针 。 pwC a p t i o n 的 类 型 是 cha r  * W i n d o w : : * 。 下 面 的 代 码 段 说 明 指 向
Set C a p t i o n 和 Ge t C a p t i o n 成 员 函 数 的 指 针 。
con s t  c h a r  *  ( W i n d o w : : * p f n w G C ) ( ) = & W i n d o w : : G e t C a p t i o n ;
B O O L  ( W i n d o w : : * p f n w S C ) ( c o n s t  c h a r  * ) = & W i n d o w : : S e t C a p t i o n ;
指 针 pf n w G C 和 pf n w S C 分 别 指 向 Win d o w 类 的 Ge t C a p t i o n 和 Se t C a p t i o n。 该 代
码 通 过 使 用 成 员 pwC a p t i o n 指 针 直 接 拷 贝 信 息 到 窗 口 标 题 中 :
Wi n d o w  w M a i n W i n d o w ;
W i n d o w  * p w C h i l d W i n d o w = n e w  W i n d o w ;
c h a r    * s z U n t i t l e d = " U n t i t l e d - " ;
i n t  c U n t i t l e d L e n = s t r l e n ( s z U n t i t l e d ) ;

s t r c p y ( w M a i n W i n d o w . * p w C a p t i o n , s z U n t i t l e d ) ;
( w M a i n W i n d o w . * p w C a p t i o n ) [ c U n t i t l e d L e n - 1 ] = ' 1 ' ;  / /与 下 面 一 样
//w M a i n W i n d o w . S z W i n C a p t i o n [ ] = ' 1 ' ;
s t r c p y ( p w C h i l d W i n d o w - > * p w C a p t i o n , s z U n t i t l e d ) ;
( p w C h i l d W i n d o w - > * p w C a p t i o n ) [ s z U n t i t l e d L e n - 1 ] = ' 2 ' ; / /与 下 面 一 样
//p w C h i l d W i n d o w - > s z W i n C a p t i o n [ ] = ' 2 ' ;
. *和 ->*运 算 符 (成 员 指 针 运 算 符 )的 差 别 是 :. *运 算 符 通 过 给 定 一 个 对 象 或 对 象



引 用 选 取 成 员 ,而 -> *运 算 符 通 过 一 个 指 针 选 取 成 员 (关 于 这 些 运 算 符 的 更 多 信 息
参 见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” 中 的 “ 带 成 员 指 针 运 算 符 的 表 达 式 ” )。
成 员 指 针 运 算 符 的 结 果 是 成 员 的 类 型 ,在 此 例 情 形 中 为 ch a r *。
以 下 代 码 段 使 用 成 员 指 针 调 用 成 员 函 数 Get C a p t i o n 和 Se t C a p t i o n :
//分 配 一 个 缓 冲 区
cha r  s z C a p t i o n B a s e [ 1 0 0 ] ;

//拷 贝 主 窗 口 标 题 到 缓 冲 区 中 ,并 添 加 “ [Vi e w  1 ]” .
s t r c p y ( s z C a p t i o n B a s e , ( w M a i n W i n d o w . * p f n w G C ) ( ) ) ;
s t r c a t ( s z C a p t i o n B a s e , " [ V i e w  1 ] " ) ;

//设 置 子 窗 口 标 题
(pw C h i l d W i n d o w - > * p f n w S C ) ( s z C a p t i o n B a s e ) ;

成 员 指 针 的 限 制

一 个 静 态 成 员 的 地 址 不 是 一 个 成 员 指 针 ,它 是 一 个 静 态 成 员 实 例 的 规 则 指 针 。 但
对 一 个 给 定 类 的 所 有 对 象 仅 存 在 一 个 静 态 成 员 实 例 ,普 通 的 取 地 址 (& )和 间 接 引
用 (* )运 算 符 可 以 使 用 。

成 员 指 针 和 虚 拟 函 数

通 过 一 个 成 员 指 针 函 数 调 用 一 个 虚 拟 函 数 就 如 同 函 数 已 被 直 接 调 用 一 样 :正 确 的
函 数 在 v 表 中 查 找 并 调 用 。 以 下 代 码 显 示 了 这 是 如 何 完 成 的 :



c l a s s  B a s e
{
p u b l i c :
    v i r t u a l  v o i d  P r i n t ( ) ;
};
v o i d  ( B a s e : : * b f n P r i n t ) ( ) = & B a s e : : P r i n t ;

v o i d  B a s e : : P r i n t ( )
{
   c o u t  < <  " P r i n t  f u n c t i o n  f o r  c l a s s  ' B a s e ' \ n " ;
}

c l a s s  D e r i v e d : p u b l i c  B a s e
{
p u b l i c :
    v o i d  P r i n t ( ) ; / / P r i n t 还 是 一 个 虚 拟 函 数
};

v o i d  D e r i v e d : : P r i n t ( )
{
    c o u t  < <  " P r i n t  f u n c t i o n  f o r  c l a s s  ' D e r i v e d ' \ n ;
}

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 B a s e   * b P t r ;
    B a s e   b O b j e c t ;
    D e r i v e d  d O b j e c t ;

    b P t r = & b O b j e c t ;   / /设 置 指 向 bOb j e c t 的 地 址 的 指 针
    ( b P t r - > * b f n P r i n t ) ( ) ;

    b P t r = & d O b j e c t ;   / /设 置 指 向 dOb j e c t 的 地 址 的 指 针
    ( b P t r - > * b f n P r i n t ) ( ) ;
}

该 程 序 的 输 出 为 :
Pr i n t  f u n c t i o n  f o r  C l a s s  ' B a s e '
P r i n t  f u n c t i o n  f o r  C l a s s  ' D e r i v e d '
虚 拟 函 数 工 作 的 关 键 ,和 通 常 一 样 ,是 通 过 指 向 一 个 基 类 的 指 针 调 用 它 们 (关 于 虚
拟 函 数 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9 章 “ 派 生 类 ” 中 的 “ 虚 拟 函 数 ” )。

使 用 继 承 表 示 类 成 员 指 针

在 类 定 义 之 前 说 明 类 成 员 指 针 影 响 产 生 可 执 行 文 件 的 大 小 和 速 度 。 表 示 一 个 类



成 员 指 针 所 需 要 的 字 节 数 和 解 释 所 要 求 的 代 码 依 赖 于 类 是 否 定 义 为 不 带 、 带 单
个 和 多 个 或 虚 拟 的 继 承 性 。
总 而 言 之 ,一 个 类 用 的 继 承 越 复 杂 ,表 示 类 成 员 指 针 所 需 的 字 节 数 就 越 多 ,解 释 指
针 所 需 的 代 码 就 越 大 。
如 果 你 需 要 在 类 定 义 前 说 明 一 个 类 成 员 指 针 ,你 必 须 要 么 使 用 /vmg 命 令 行 选 项 ,
要 么 使 用 相 关 的 poi n t e r s _ t o _ m e m b e r s 编 译 指 示 , 或 者 你 可 以 通 过 使 用

_ _s i n g l e _ i n h e r i t a n c e 、 __m u l t i p l e _ i n h e r i t a n c e 或 _ _v i r t u a l _ i n h e r i t a n c e 关
键 字 指 定 在 类 说 明 中 用 到 的 继 承 性 ， 因 而 允 许 在 每 个 类 基 础 上 产 生 代 码 的 控 制 。
这 些 选 项 在 下 面 进 行 解 释 。
注 意 :如 果 你 总 是 在 类 定 义 之 后 说 明 一 个 类 成 员 指 针 ,则 你 不 需 要 使 用 任 何 这 些
选 项 。
M i c r o s o f t 通 过 选 择 最 紧 凑 的 表 示 可 能 意 图 优 化 成 员 指 针 的 表 示 和 产 生 的 代 码 。
这 要 求 定 义 成 员 指 针 类 是 基 于 成 员 指 针 被 说 明 的 地 点 的 。 poi n t e r s _ t o _ m e m b e r s
编 译 指 示 允 许 放 宽 此 限 制 ,并 控 制 指 针 大 小 和 解 释 指 针 所 需 的 代 码 。
语 法
# p r a g m a  p o i n t e r s _ t o _ m e m b e r s (指 针 说 明 ,[最 通 用 的 表 示 ])
指 针 说 明 参 量 是 指 定 你 是 否 已 在 相 关 的 函 数 定 义 之 前 或 之 后 说 明 了 一 个 成 员 指
针 。 指 针 说 明 参 量 可 以 是 ful l _ g e n e r a l i t y 或 be s t _ c a s e。
最 通 用 的 表 示 参 量 指 定 编 译 器 可 安 全 地 用 于 引 用 一 个 转 换 单 元 中 任 一 类 成 员 指
针 的 最 小 指 针 表 示 。此 参 量 可 以 是 sin g l e _ i n h e r i t a n c e、mu l t i p l e _ i n h e r i t a n c e
或 vi r t u a l _ i n h e r i t a n c e。 带 be s t -c a s e 参 量 的 poi n t e r s _ t o _ m e m b e r s 编 译 指 示
是 编 译 器 的 缺 省 值 ,如 果 你 总 是 在 说 明 一 个 类 成 员 指 针 之 前 定 义 类 ,则 你 可 以 使



用 此 缺 省 值 。 当 编 译 器 遇 到 一 个 类 成 员 指 针 的 说 明 时 ,它 已 经 知 道 类 所 用 的 继 承
种 类 。 因 而 ,编 译 器 可 以 使 用 指 针 的 最 小 可 能 表 示 ,并 产 生 为 每 种 继 承 操 作 于 指
针 上 所 要 求 的 最 少 的 代 码 量 。 这 等 价 于 在 命 令 行 使 用 /v m b 去 为 转 换 单 元 中 所 有
的 类 指 定 最 佳 情 形 的 表 示 。
如 果 你 需 要 在 定 义 类 之 前 说 明 一 个 类 成 员 指 针 ,则 使 用 带 ful l _ g e n e r a l i t y 参 量
的 poi n t e r s _ t o _ m e m b e r s 编 译 指 示 (如 果 你 在 两 个 不 同 的 类 中 定 义 成 员 并 使 用 成
员 指 针 相 互 引 用 ,会 引 起 这 种 需 要 。 对 这 种 相 互 引 用 类 的 情 况 ,一 个 类 必 定 会 在
其 定 义 之 前 被 引 用 )。 编 译 器 为 成 员 指 针 使 用 最 通 用 的 表 示 。 这 等 价 于 /vmg 编
译 器 选 项 。 如 果 你 指 定 ful l _ g e n e r a l i t y ,你 必 须 还 指 定 sin g l e _ i n h e r i t a n c e、
mu l t i p l e _ i n h e r i t a n c e 或 vi r t u a l _ i n h e r i t a n c e。 这 等 价 于 使 用 带 /v m s、 /v m m
或 /vmv 选 项 的 /v m g 编 译 器 选 项 。
带 ful l _ g e n e r a l i t y、 si n g l e _ i n h e r i t a n c e 参 量 的 poi n t e r s _ t o _ m e m b e r s 编 译
指 示 (/v m s 选 项 和 /v m g 选 项 一 起 )指 定 类 成 员 指 针 的 最 通 用 的 表 示 是 使 用 无 继 承
或 单 个 继 承 的 那 种 。 这 是 类 成 员 指 针 最 小 的 可 能 表 示 。 如 果 一 个 成 员 指 针 被 说
明 的 类 定 义 的 继 承 性 模 式 是 多 继 承 或 虚 拟 继 承 ,则 编 译 器 产 生 一 个 错 误 。 例 如 ,
将 下 面 语 句 :
#p r a g m a  p o i n t e r s _ t o _ m e m b e r s ( f u l l _ g e n e r a l i t y , s i n g l e _ i n h e r i t a n c e )
放 在 一 个 类 定 义 之 前 ,说 明 随 后 的 所 有 类 定 义 仅 仅 使 用 单 继 承 。 一 旦 指 定 了 ,用
po i n t e r s _ t o _ m e m b e r s 编 译 指 示 指 定 的 选 项 就 不 能 改 变 了 。
带 ful l _ g e n e r a l i t y、 mu l t i p l e _ i n h e r i t a n c e 参 量 的 poi n t e r s _ t o _ m e m b e r s 编
译 指 示 (/ v m m 选 项 和 /vmg 选 项 一 起 )指 定 类 成 员 指 针 的 最 通 用 的 表 示 是 使 用 多 继
承 的 那 种 。 这 种 表 示 比 单 继 承 所 需 要 的 大 些 。 如 果 一 个 成 员 指 针 被 说 明 的 类 定



义 的 继 承 模 式 是 虚 拟 继 承 ,则 编 译 器 产 生 一 个 错 误 。
带 ful l _ g e n e r a l i t y、 vi r t u a l _ i n h e r i t a n c e 参 量 的 poi n t e r s _ t o _ m e m b e r s 编 译
指 示 (/v m v 选 项 和 /v m g 选 项 一 起 )指 定 类 成 员 指 针 的 最 通 用 的 表 示 是 使 用 虚 拟 继
承 的 那 种 。 根 据 指 针 的 大 小 和 解 释 指 针 所 需 要 的 代 码 看 ,这 是 最 昂 贵 的 选 项 。 但
是 此 选 项 从 不 产 生 错 误 , 并 且 当 ful l _ g e n e r a l i t y 参 量 被 指 定 给
poi n t e r s _ t o _ m e m b e r s 或 / v m g 命 令 行 选 项 被 使 用 时 ,它 是 一 个 缺 省 的 。
语 法
等 价 的 语 言 结 构 使 用 此 语 法 :
类 说 明 :
    类  继 承 类 型 opt 类 名 称 ;
继 承 类 型 :
    __s i n g l e _ i n h e r i t a n c e
    __m u l t i p l e _ i n h e r i t a n c e
    __v i r t u a l _ i n h e r i t a n c e
正 如 这 个 例 子 中 所 示 :
cl a s s  _ _ s i n g l e _ i n h e r t a n c e  S ;
i n t  S : : p ;
不 管 编 译 器 选 项 或 编 译 指 示 ,类 S 的 成 员 指 针 将 使 用 最 小 的 可 能 表 示 。
你 还 可 以 显 式 给 出 具 有 前 向 说 明 的 类 的 成 员 指 针 表 示 的 一 个 前 向 说 明 。
注 意 :类 成 员 指 针 表 示 的 相 同 的 前 向 说 明 应 该 出 现 在 说 明 那 个 类 的 成 员 指 针 的 每
个 转 换 单 元 中 ,而 且 说 明 应 该 出 现 在 成 员 指 针 被 说 明 之 前 。



数   组

一 个 数 组 是 相 似 对 象 的 一 个 集 合 。 一 个 数 组 最 简 单 的 情 况 是 一 个 向 量 。 C+ +为 固
定 大 小 数 组 的 说 明 提 供 一 种 方 便 的 语 法 :
语 法

说 明 指 示 符  d n a m e  [常 量 表 达 式 o p t] ;
数 组 中 元 素 个 数 由 常 量 表 达 式 给 定 ,数 组 的 第 一 个 元 素 是 第 0 号 元 素 ,最 后 一 个
元 素 是 第 (n - 1 )号 元 素 ,其 中 n 是 数 组 的 大 小 。 常 量 表 达 式 必 须 是 一 个 整 型 ,且 必
须 大 于 0。 一 个 0 尺 寸 数 组 仅 当 数 组 是 一 个 str u c t 或 u n i o n 的 最 后 一 个 域 ,且
Mi c r o s o f t 扩 充 (/ Z e )时 才 是 合 法 的 。
数 组 是 派 生 类 型 ,因 此 可 以 由 除 函 数 、 引 用 和 vo i d 以 外 的 任 何 其 它 派 生 的 或 基
本 的 类 型 构 成 。
从 其 它 数 组 构 成 的 数 组 是 多 维 数 组 。 这 些 多 维 数 组 通 过 按 顺 序 放 置 多 个 [常 量 表
达 式 ]指 定 ,例 如 ,考 虑 这 个 说 明 :
in t  i 2 [ 5 ] [ 7 ] ;
它 指 定 了 一 个 in t 类 型 数 组 ,概 念 上 安 排 在 一 个 5 行 7 列 的 二 维 矩 阵 中 ,如 图 7. 2
所 示 。



图 7 . 2   多 维 数 组 的 概 念 性 布 局

在 带 有 初 始 化 器 表 (如 初 始 化 器 中 所 描 述 的 )的 多 维 数 组 说 明 中 ,第 一 维 指 定 边 界
的 常 量 表 达 式 可 以 省 略 。 例 如 :
co n s t  i n t  c M a r k e t s = 4 ;

//说 明 一 个 浮 点 类 型 表 示 运 输 费 用
dou b l e  T r a n s p o r t C o s t s [ ] [ c M a r k e t s ] =
  {  { 3 2 . 1 9 , 4 7 . 2 9 , 3 1 . 9 9 , 1 9 . 1 1 } ,
  { 1 1 . 2 9 , 2 2 . 4 9 , 3 3 . 4 7 , 1 7 . 2 9 } ,
  { 4 1 . 9 7 , 2 2 . 0 9 , 9 . 7 6 , 2 2 . 5 5 }  } ;
上 面 的 说 明 定 义 了 一 个 3 行 4 列 的 数 组 ;行 表 示 工 厂 ,列 表 示 工 厂 输 送 到 的 市 场 ,
值 是 从 工 厂 到 市 场 的 运 输 费 用 。 数 组 的 第 一 维 省 略 了 ,但 编 译 器 通 过 检 查 初 始 化
器 将 它 填 上 。
多 维 数 组 的 第 一 维 的 省 略 边 界 指 定 的 技 术 还 可 用 于 函 数 说 明 中 ,如 下 所 示 :
#i n c l u d e  < f l o a t . h >           //包 括 DB L _ M A X



# 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c o n s t  i n t  c M k t s = 4 ;

//说 明 一 个 浮 点 类 型 表 示 运 输 费 用
dou b l e  T r a n s p o r t C o s t s [ ] [ c M k t s ] =
    {  { 3 2 . 1 9 , 4 7 . 2 9 , 3 1 . 9 9 , 1 9 . 1 1 } ,
    { 1 1 . 2 9 , 2 2 . 4 9 , 3 3 . 4 7 , 1 7 . 2 9 } ,
    { 4 1 . 9 7 , 2 2 . 0 9 , 9 . 7 6 , 2 2 . 5 5 }  } ;
//计 算 未 指 定 的 维 数 的 大 小
con s t  i n t  c F a c t o r i e s = s i z e o f  T r a n s p o r t C o s t s  /
                 s i z e o f  ( d o u b l e [ c M k t s ] ) ;
d o u b l e  F i n d M i n T o M k t ( i n t  M k t , d o u b l e  T r a n s p o r t C o s t s [ ] [ c M k t s ] , i n t  c F a c t s ) ;

v o i d  m a i n ( i n t  a r g c , c h a r  * a r g v [ ] )
{
     d o u b l e  M i n C o s t ;
     M i n C o s t = F i n d M i n T o M k t ( * a r g v [ 1 ] - ' 0 ' , T r a n s p o r t C o s t s , c F a c t s ) ;
     c o u t  < <  " T h e  m i n i m u m  c o s t  t o  M a r k e t "  < <  a r g v [ 1 ]  < <  " i s : "
         < <  M i n C o s t  < <  " \ n " ;
}



d o u b l e  F i n d M i n T o M k t ( i n t  M k t , d o u b l e  T r a n s p o r t C o s t s [ ] [ c M k t s ] , i n t  c F a c t s )
{
    d o u b l e  M i n C o s t = D B L _ M A X ;
    f o r ( i n t  i = 0 ; i < c F a c t s ; + + i )
         M i n C o s t = ( M i n C o s t < T r a n s p o r t C o s t s [ i ] [ M k t ] ) ?
                  M i n C o s t : T r a n s p o r t C o s t s [ i ] [ M k t ] ;
    r e t u r n  M i n C o s t ;
}
函 数 Fi n d M i n T o M k t 编 写 成 添 加 新 工 厂 ,不 需 要 改 动 任 何 代 码 ,只 要 一 次 重 新 编
译 。

使 用 数 组

数 组 中 的 单 个 元 素 使 用 数 组 下 标 运 算 符 ([ ] )进 行 访 问 。 如 果 是 一 个 单 维 数 组 被
用 于 不 带 下 标 的 表 达 式 中 ,数 组 名 称 求 值 为 指 向 数 组 第 一 个 元 素 的 指 针 。 例 如 :
ch a r  c h A r r a y [ 1 0 ] ;
. . .

c h a r  * p c h = c h A r r a y ;  / /指 向 第 一 个 元 素 的 指 针
cha r    c h = c h A r r a y [ 0 ] ;   / /第 一 个 元 素 的 值
       c h = c h A r r a y [ 3 ] ;   / /第 四 个 元 素 的 值
当 使 用 多 维 数 组 时 ,表 达 式 中 对 各 种 组 合 都 可 接 受 。 以 下 例 子 说 明 了 这 点 :
do u b l e  m u l t i [ 4 ] [ 4 ] [ 3 ] ; / /说 明 一 个 数 组



d o u b l e  ( * p 2 m u l t i ) [ 3 ] ;
d o u b l e  ( * p 1 m u l t i ) ;

c o u t  < <  m u l t i [ 3 ] [ 2 ] [ 3 ]  < <  " \ n " ;    / /使 用 三 个 下 标
p2m u l t i = m u l t i [ 3 ] ;  / /使 p2 m u l t i 指 向 mu l t i 的 第 四 个 “ 平 面 ”

p1m u l t i = m u l t i [ 3 ] [ 2 ] ;  / /使 p 1 m u l t i 指 向 mu l t i 的 第 四 个 “ 平 面 ” ,
                 / / m u l t i 的 第 二 行
在 上 面 代 码 中 ,m u t l i 是 一 个 dou b l e 类 型 的 三 维 数 组 。 p2m u l t i 指 针 指 向 一 个
do u b l e 类 型 大 小 为 3 的 一 个 数 组 。 在 此 例 中 数 组 带 1 个 、 2 个 和 3 个 下 标 使 用 。
尽 管 通 常 指 定 所 有 的 下 标 ,如 在 cout 语 句 中 ,但 有 时 选 取 数 组 元 素 的 一 个 特 定 的
子 集 是 很 有 用 的 ,如 后 续 的 语 句 所 示 。

表 达 式 中 的 数 组

当 一 个 数 组 类 型 的 标 识 符 出 现 在 一 个 表 达 式 中 而 不 是 在 siz e o f、 取 地 址 (& )或
引 用 的 初 始 化 中 ,则 它 被 转 换 为 指 向 数 组 第 一 个 元 素 的 指 针 ,例 如 :
ch a r  s z E r r o r 1 [ ] = " E r r o r : D i s k  d r i v e  n o t  r e a d y . " ;
c h a r  * p s z = s z E r r o r 1 ;
p s z 指 针 指 向 数 组 szE r r o r 1 的 第 一 个 元 素 。 注 意 ,数 组 不 象 指 针 ,数 组 是 不 可 修
改 的 l 值 。 因 此 ,以 下 赋 值 是 非 法 的 :
sz E r r o r 1 = p s z ;



下 标 运 算 符 的 解 释

象 其 它 运 算 符 一 样 ,下 标 运 算 符 ([ ] )可 由 用 户 重 新 定 义 。 如 果 没 有 被 重 载 ,则 下
标 运 算 符 的 缺 省 动 作 是 使 用 以 下 方 法 将 数 组 和 下 标 组 合 在 一 起 :
*((数 组 名 )+(下 标 ))
和 包 含 指 针 类 型 的 所 有 加 法 中 一 样 ,定 位 自 动 被 执 行 以 调 整 类 型 的 尺 寸 。 因 此 ,
结 果 值 不 是 从 数 组 名 起 始 的 下 标 字 节 数 ,而 是 数 组 的 以 下 标 为 序 数 的 那 个 元 素
(关 于 此 转 换 的 更 多 信 息 见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” 中 的 “ 加 法 运 算 符 ” )。
类 似 地 ,对 多 维 数 组 ,地 址 是 使 用 以 下 方 法 派 生 的 :
*((数 组 名 )+(下 标 1* m a x 2* m a x 3. . . m a x n)
  +下 标 2* m a x 3. . . m a x n)
   . . . +下 标 n))

数 组 类 型 上 的 间 接 操 作

在 一 个 n 维 数 组 类 型 上 使 用 间 接 运 算 符 (* )产 生 一 个 n- 1 维 数 组 。 如 果 n 是 1,
则 产 生 一 个 标 量 (或 数 组 元 素 )。

数 组 的 排 序

C + +数 组 按 行 主 顺 序 排 序 。 行 主 顺 序 意 味 着 最 后 的 下 标 改 变 得 最 快 。

函 数 说 明

本 节 包 括 以 下 主 题 :



l  函 数 说 明 语 法
 · 可 变 的 参 量 表
 · 说 明 不 带 参 量 的 函 数
 · 函 数 重 载
 · 函 数 上 的 限 制
 · 参 量 说 明 表
 · 函 数 原 型 (未 定 义 说 明 )中 的 参 量 表
 · 函 数 定 义 中 的 参 量 表

l  缺 省 参 量
 · 缺 省 参 量 表 达 式

  · 其 它 考 虑
函 数 定 义 包 含 在 “ 函 数 定 义 ” 节 中 。

函 数 说 明 语 法

语 法
说 明 指 示 符  d n a m e(参 量 说 明 表 )  c v 修 饰 符 表 o p t

参 量 说 明 表 :
    参 量 说 明 表 ,...
参 量 说 明 表 :
    参 量 说 明
    参 量 说 明 表 ,参 量 说 明
参 量 说 明 表 :



    说 明 指 示 符  说 明 符
    说 明 指 示 符  说 明 符 =表 达 式
    说 明 指 示 符  抽 象 说 明 符 opt

说 明 指 示 符  抽 象 说 明 符 o p t=表 达 式
由 d n a m e 给 定 的 标 识 符 具 有 类 型 “ c v 修 饰 表 函 数 ,带 参 量 说 明 表 且 返 回 类 型 说
明 指 示 符 ”。
注 意 ， co n s t、 vo l a t i l e 和 许 多 Mic r o s o f t 特 殊 关 键 字 可 以 出 现 在 cv 修 饰 符 表
和 名 称 的 说 明 中 。 以 下 例 子 给 出 了 两 个 简 单 的 函 数 说 明 :
ch a r  * s t r c h r ( c h a r  * d e s t , c h a r  * s r c ) ;
s t a t i c  i n t  a t o i ( c o n s t  c h a r  * a s c n u m )  c o n s t ;
以 下 语 法 解 释 了 函 数 说 明 的 细 节 :
语 法
参 量 说 明 表 :
    参 量 说 明 表 opt. . . o p t

    参 量 说 明 表 ,...
参 量 说 明 表 :
    参 量 说 明
    参 量 说 明 表 ,参 量 说 明
参 量 说 明 :
    说 明 指 示 符  说 明 符
    说 明 指 示 符  说 明 符 ,表 达 式
    说 明 指 示 符  抽 象 说 明 符 opt



    说 明 指 示 符  抽 象 说 明 符 opt,表 达 式

可 变 的 参 量 表

参 量 说 明 表 的 最 后 一 个 成 员 是 省 略 号 (. . . )， 其 函 数 说 明 可 以 带 可 变 数 量 的 参
量 。 在 这 些 情 况 中 ,C + +仅 为 显 式 说 明 的 参 量 提 供 类 型 检 查 。 当 你 需 要 一 个 通 用
函 数 其 参 量 的 个 数 和 类 型 是 可 变 的 ,你 可 以 使 用 可 变 的 参 量 表 。 pr i n t f 函 数 簇
便 是 一 个 使 用 可 变 的 参 量 表 的 函 数 例 子 。
为 了 在 那 些 说 明 之 后 访 问 参 量 ,使 用 在 标 准 包 含 文 件 STD A R G . H 中 包 含 的 宏 ,如 本
章 后 面 “ 带 可 变 参 量 的 函 数 ” 中 所 描 述 的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M i c r o s o f t  C + +允 许 省 略 号 指 定 为 一 个 参 量 ,如 果 省 略 号 是 第 一 个 参 量 且 省 略 号
前 面 为 一 个 逗 号 。 因 此 ,说 明 in t  F u n c ( i n t  i , . . . ) ;是 合 法 的 ,但 in t  F u n c ( i n t
i . . . ) ;则 不 是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带 可 变 数 目 的 参 量 的 函 数 说 明 需 要 至 少 一 个 “ 位 置 占 有 者 ” 参 量 ,即 使 它 未 被 使
用 。 如 果 没 有 提 供 这 个 占 位 参 量 ,则 没 有 办 法 去 访 问 剩 余 的 参 量 。
当 ch a r 类 型 的 参 量 被 作 为 可 变 参 量 传 递 时 ,它 们 被 转 换 成 in t 类 型 。 类 似 地 ,当
fl o a t 类 型 的 参 量 被 作 为 可 变 参 量 传 递 时 ,它 们 被 转 换 成 dou b l e 类 型 。 其 它 类
型 的 参 量 属 于 常 用 的 整 型 和 浮 点 提 升 。 更 多 的 信 息 参 见 第 3 章 “ 标 准 转 换 ” 中
的 “ 整 型 提 升 ”。



说 明 不 带 参 量 的 函 数

在 参 量 说 明 表 中 用 单 个 关 键 字 void 说 明 的 函 数 不 带 参 量 ,只 要 关 键 字 vo i d 是 第
一 个 且 是 唯 一 的 参 量 说 明 表 中 的 一 个 成 员 。在 参 量 说 明 表 中 任 何 其 它 位 置 的 vo i d
类 型 参 量 将 产 生 错 误 。 例 如 :
lo n g  G e t T i c k C o u n t ( v o i d ) ;             / /可 行
lo n g  G e t T i c k C o u n t ( i n t  R e s e t ,  v o i d ) ;    //错 误
lon g  G e t T i c k C o u n t ( v o i d , i n t  R e s e t ) ;    //错 误
在 C+ +中 ,显 式 指 定 一 个 函 数 不 需 要 参 数 的 函 数 与 说 明 一 个 不 带 参 量 说 明 表 的 函
数 是 一 样 的 ,因 此 ,以 下 两 个 语 句 是 完 全 相 同 的 :
lo n g  G e t T i c k C o u n t ( ) ;
l o n g  G e t T i c k C o u n t ( v o i d ) ;
注 意 :除 了 此 处 提 出 的 ,其 它 的 指 定 一 个 vo i d 参 量 是 非 法 的 ;但 从 void 类 型 派 生
的 类 型 (如 指 向 vo i d 的 指 针 和 void 数 组 )可 出 现 在 参 量 说 明 表 中 的 任 何 位 置 。

函 数 重 载

C + +允 许 在 相 同 的 范 围 内 指 定 不 止 一 个 的 相 同 名 称 的 函 数 。 这 些 被 称 为 “ 重 载 的
函 数 ” ,在 第 12 章 “ 重 载 ” 中 有 详 细 的 描 述 。 重 载 函 数 使 程 序 员 能 够 为 一 个 函
数 提 供 不 同 的 语 义 ,这 取 决 于 参 量 的 类 型 和 数 目 。
例 如 ,带 一 个 字 符 串 (或 cha r * )参 量 的 pr i n t 函 数 与 带 一 个 do u b l e 类 型 参 量 的
函 数 执 行 极 为 不 同 的 任 务 。 重 载 允 许 统 一 的 命 名 , 防 止 程 序 员 去 发 明 诸 如
pri n t _ s z 或 pri n t _ d 这 样 的 名 称 。 表 7. 1 显 示 了 C+ +使 用 函 数 说 明 的 什 么 部 分
去 区 分 在 相 同 范 围 中 具 有 相 同 名 称 的 函 数 组 。



表 7. 1  重 载 考 虑

函 数 说 明 元 素 用 于 重 载 ?

函 数 返 回 类 型 否

参 量 的 个 数 是

参 量 的 类 型 是

省 略 号 的 出 现 或 不 出 现 是

typ e d e f 名 称 的 使 用 否

未 指 定 的 数 组 边 界 否

con s t 或 v o l a t i l e (在 c v 修 饰

符 表 中 )

是

尽 管 函 数 可 以 在 返 回 类 型 基 础 上 加 以 区 分 ,但 它 们 却 不 能 在 此 基 础 上 重 载 。
以 下 例 子 说 明 了 重 载 是 如 何 被 使 用 的 。 解 决 此 同 一 问 题 的 另 一 方 法 在 本 章 后 面
部 分 “ 缺 省 参 量 ” 中 给 出 。
#i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# i n c l u d e  < m a t h . h >
# i n c l u d e  < s t d l i b . h >

//三 个 pr i n t 函 数 原 型
int  p r i n t ( c h a r  * s ) ;  / /打 印 一 个 字 符 串
int  p r i n t ( d o u b l e  d v a l u e ) ;    / /打 印 一 个 doubl e 值
in t  p r i n t ( d o u b l e  d v a l u e , i n t  p r e c ) ;   / /打 印 一 个 具 有 给 定 精 度 的 dou b l e 值



v o i d  m a i n ( i n t  a r g c , c h a r  * a r g v [ ] )
{
    c o n s t  d o u b l e  d = 8 9 3 0 9 4 . 2 9 8 7 ;

    i f ( a r g c < 2 )
    {
      / /这 些 调 用 用 于 打 印 in v o k e  p r i n t ( c h a r  * s )
      p r i n t ( " t h i s  p r o g r a m  r e q u i r e s  o n e  a r g u m e n t . " ) ;
      p r i n t ( " t h e  a r gu m e n t  s p e c i f i e s  t h e  n u m b e r  o f " ) ;
      p r i n t ( " d i g i t s  p r e c i s i o n  f o r  t h e  s e c o n d  n u m b e r " ) ;
      p r i n t ( " p r i n t e d . " ) ;
    }

    / /调 用 pr i n t ( d o u b l e  d v a l u e ) .
      p r i n t ( d ) ;

   / /调 用 pr i n t ( d o u b l e  d v a l u e , i n t  p r e c ) .
   p r i n t ( d , a t o i ( a r g v [ 1 ] ) ) ;
   }

  / /打 印 一 个 字 符 串
  i n t  p r i n t ( c h a r  * s )



  {
    c o u t  < <  s  < <  e n d l ;
    r e t u r n  c o u t . g o o d ( ) ;
  }

  / /以 缺 省 精 度 打 印 一 个 dou b l e 数
  i n t  p r i n t  ( d o u b l e  d v a l u e )
  {
   c o u t  < <  d v a l u e  < <  e n d l ;
   r e t a r n  c o u t . g o o d ( ) ;
  }

  / /以 指 定 的 精 度 打 印 一 个 do u b l e 数
  / /正 数 精 度 指 示 小 数 点 后 显 示 几 位 数 字 精 度
  / /负 数 精 度 指 示 小 数 点 左 边 进 行 数 的 舍 入 的 地 方
  i n t  p r i n t ( d o u b l e  d v a l u e , i n t  p r e c )
  {
     / /为 舍 入 或 截 断 使 用 表 查 找
     s t a t i c  c o n s t  d o u b l e  r g P o w 1 0 [ ] = {
        1 0 E - 7 , 1 0 E - 6 , 1 0 E - 5 , 1 0 E - 4 , 1 0 E - 3 , 1 0 E - 2 , 1 E - 1 , 1 0 E 0 ,
        1 0 E 1 ,  1 0 E 2 ,  1 0 E 3 ,  1 0 E 4 ,  1 0 E 5 ,  1 0 E 6
     } ;



     c o n s t  i n t  i P o w Z e r o = 6 ;

  / /如 果 精 度 在 范 围 外 ,则 就 打 印 此 数
  i f  ( p r e c  <  - 6  | |  p r e c > 7 )
     r e t u r n  p r i n t ( d v a l u e ) ;

  / /定 位 ,截 断 ,然 后 再 定 位
  d v a l u e = f l o o r ( d v a l u e / r g P o w 1 0 [ i P o w Z e r o - p r e c ] ) *
                      r g P o w 1 0 [ i p o w Z e r o - p r e c ] ;

   c o u t  < <  d v a l u e  < <  e n d l ;
   r e t u r n  c o u t . g o o d ( ) ;
}
上 面 的 代 码 给 出 了 在 文 件 范 围 中 对 pr i n t 函 数 的 重 载 。
关 于 重 载 的 限 制 和 重 载 如 何 影 响 其 它 C+ +元 素 的 信 息 ,参 见 第 12 章 “ 重 载 ”。

函 数 的 限 制

函 数 不 能 返 回 数 组 或 函 数 ,但 是 它 们 可 以 返 回 引 用 或 指 向 数 组 或 函 数 的 指 针 。 返
回 数 组 的 另 一 个 方 法 是 仅 用 那 个 数 组 作 为 一 个 成 员 去 说 明 一 个 结 构 :
st r u c t  A d d r e s s
{  c h a r  s z A d d r e s s [ 3 1 ] ;  } ;



A d d r e s s  G e t A d d r e s s ( ) ;
在 函 数 说 明 的 返 回 类 型 部 分 或 在 函 数 的 任 何 参 量 的 说 明 中 去 定 义 一 个 类 型 都 是
非 法 的 。
以 下 合 法 的 C 代 码 在 C++中 是 非 法 的 :
en u m  W e a t h e r {  C l o u d y , R a i n y , S u n n y  }  G e t W e a t h e r ( D a t e  T o d a y )
上 面 的 代 码 是 不 允 许 的 ,因 为 Wea t h e r 类 型 具 有 相 对 Get W e a t h e r 局 部 的 函 数 范
围 ,则 不 适 合 使 用 返 回 值 。 因 为 函 数 的 参 量 具 有 函 数 范 围 ,所 以 在 参 量 表 内 作 的
说 明 如 果 不 被 允 许 则 将 有 同 样 的 问 题 。
C+ +不 支 持 函 数 数 组 。 但 指 向 函 数 的 指 针 数 组 可 能 非 常 有 用 。 在 类 Pa s c a l 语 言
的 语 法 分 析 中 ,代 码 通 常 分 开 进 入 一 个 语 言 符 号 分 析 用 的 词 法 分 析 器 和 一 个 将 语
义 附 于 语 言 符 号 用 的 语 法 分 析 器 中 。 如 果 分 析 器 为 每 个 符 号 返 回 一 个 特 定 的 普
通 值 ,则 代 码 可 被 写 成 如 下 例 子 所 示 以 执 行 适 当 的 处 理 :
in t  P r o c e s s F O R T O k e n ( c h a r  * s z T e x t ) ;
i n t  P r o s e s s W H I L E T o k e n ( c h a r  * s z T e x t ) ;
i n t  P r o c e s s B E G I N T O k e n ( c h a r  * s z T e x t ) ;
i n t  P r o c e s s E N D T o k e n ( c h a r  * s z T e x t ) ;
i n t  P r o c e s s I F T o k e n ( c h a r  * s z T e x t ) ;
i n t  P r o c e s s T H E N T o k e n ( c h a r  * s t T e x t ) ;
i n t  P r o c e s s E L S E T o k e n ( c h a r  * s z T e x t ) ;
i n t  ( * P r o c e s s T o k e n [ ] ) ( c h a r  * ) = {
    P r o c e s s F O R T o k e n , P r o c e s s W H I L E T o k e n , P r o c e s s B E G I N T o k e n ,
    P r o c e s s E N D T o k e n , P r o c e s s I F T o k e n , P r o c e s s T H E N T o k e n ,



    P r o c e s s E L S E T o k e n } ;
c o n s t  i n t  M a x T O k e n T D = s i z e o f  P r o c e s s T O k e n  /  s i z e o f ( i n t ( * ) ( ) ) ;
. . .
i n t  D o P r o c e s s T o k e n ( i n t  T o k e n I D ,  c h a r  * s z T e x t )
{
    i f  ( T O k e n T D  <  M a x T o k e n I D )
         r e t u r n  ( * P r o c e s s T o k e n [ T o k e n I D ] ) ( s z T e x t ) ;
      e l s e
        r e t u r n  E r r o r ( s z T e x t ) ;
}

参 量 说 明 表

一 个 函 数 说 明 的 参 量 说 明 表 部 分 :
l  允 许 编 译 器 的 检 查 函 数 所 需 参 量 与 调 用 中 提 供 的 参 量 之 间 的 类 型 一

致 性 。
l  允 许 从 提 供 的 参 量 类 型 转 换 到 所 需 的 参 量 类 型 ,转 换 过 程 或 者 为 隐

式 的 或 者 为 用 户 定 义 的 。
l  检 查 函 数 指 针 的 初 始 化 或 赋 值 。
l  检 查 函 数 引 用 的 初 始 化 或 赋 值 。

函 数 原 型 (非 定 义 说 明 )中 的 参 量 表

参 量 说 明 表 形 式 是 参 量 的 类 型 名 称 的 一 个 表 。 考 虑 函 数 func 的 参 量 表 ,带 三 个



参 量 :指 向 char 的 指 针 、 char 和 in t 类 型 。
这 样 一 个 参 量 说 明 表 的 代 码 可 写 为 :
ch a r * , c h a r , i n t
因 此 函 数 说 明 (原 型 )可 写 成 :
vo i d  f u n c  ( c h a r * , c h a r , i n t ) ;
尽 管 上 面 的 说 明 包 含 了 足 够 的 信 息 供 编 译 器 执 行 类 型 检 查 和 转 换 ,但 没 有 提 供 参
量 是 什 么 的 更 多 的 信 息 。 一 个 书 写 函 数 说 明 的 更 好 的 方 法 是 包 含 标 识 符 ,因 为 它
们 将 在 函 数 定 义 中 出 现 ,如 以 下 所 示 :
vo i d  f u n c ( c h a r  * s z T a r g e t ,  c h a r  c h S e a r c h C h a r , i n t  n S t a r t A t ) ;
原 型 中 的 这 些 标 识 符 仅 对 缺 省 参 量 有 用 ,因 为 它 们 直 接 超 出 了 范 围 。 但 是 它 们 提
供 了 有 意 义 的 程 序 文 档 。

函 数 定 义 中 的 参 量 表

在 一 个 函 数 定 义 中 的 参 量 表 与 原 型 中 的 不 同 之 处 仅 在 于 :如 果 存 在 标 识 符 ,则 它
表 示 函 数 的 形 参 。 标 识 符 名 不 需 要 与 原 型 中 的 那 些 匹 配 (如 果 存 在 )。
注 意 :可 以 定 义 带 未 命 名 的 参 量 的 函 数 。 但 是 这 些 参 量 对 它 们 定 义 的 函 数 是 不 可
访 问 的 。

缺 省 参 量

在 很 多 情 况 中 ,函 数 拥 有 的 参 量 使 用 的 频 度 太 小 ,只 需 要 一 个 缺 省 值 就 够 了 。 要
用 这 个 ,缺 省 参 量 仅 允 许 用 于 指 定 在 一 个 给 定 的 调 用 中 是 有 意 义 的 函 数 的 那 些 参
量 ,为 了 说 明 这 个 概 念 ,考 虑 本 章 前 面 “ 函 数 重 载 ” 中 给 出 的 例 子 :



//三 个 pr i n t 函 数 原 型
int  p r i n t ( c h a r  * s ) ;  / /打 印 一 个 字 符 串
int  p r i n t ( d o u b l e  d v a l u e ) ;    / /打 印 一 个 doubl e 值
in t  p r i n t ( d o u b l e  d v a l n e ,  i n t  p r e c ) ;  / /打 印 一 个 给 定 精 度 的 do u b l e 值

在 很 多 应 用 中 ,可 以 用 p r e c 提 供 合 理 的 缺 省 值 ,而 不 必 需 要 两 个 函 数 。
//两 个 pr i n t 函 数 原 型
int  p r i n t ( c h a r  * s ) ;   / /打 印 一 个 字 符 串
int  p r i n t ( d o u b l e  d v a l u e , i n t  p r e c = 2 ) ;  / /打 印 一 个 给 定 精 度 的 dou b l e 值

p r i n t 函 数 的 实 现 稍 稍 改 动 以 反 映 出 这 个 事 实 :即 对 于 d o u b l e 类 型 只 存 在
一 个 这 样 的 函 数 :

//打 印 一 给 定 精 度 的 do u b l e 值
//正 精 度 值 指 示 小 数 点 后 显 示 多 少 位 数 字
//负 精 度 值 指 示 小 数 点 左 边 舍 入 的 位 置
int  p r i n t  ( d o u b l e  d v a l u e , i n t  p r e c )
{
    / /为 舍 入 或 截 断 使 用 查 找 表
    s t a t i c  c o n s t  d o u b l e  r g P o w 1 0 [ ] = {
        1 0 E - 7 , 1 0 E - 6 , 1 0 E - 5 , 1 0 E - 4 , 1 0 E - 3 , 1 0 E - 2 , 1 0 E - 1 , 1 0 E 0 ,
        1 0 E 1 ,  1 0 E 2 ,  1 0 E 3 ,  1 0 E 4 ,  1 0 E 5 ,  1 0 E 6
    } ;
    c o n s t  i n t  i P o w Z e r o = 6 ;
//如 果 精 度 超 出 了 范 围 ,则 就 打 印 这 个 数



   i f  ( p r e c > = - 6  | |  p r e c < = 7 )
      / /定 位 ,截 断 ,然 后 再 定 位
      d v a l u e = f l o o r ( d v a l u e  /  r g P o w 1 0 [ i P o w Z e r o - p r e c ] ) 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 g P o w 1 0 [ i P o w Z e r o - p r e c ]  ;

   c o u t  < <  d v a l u e  < <  e n d l ;

      r e t u r n  c o u t . g o o d ( ) ;
}
为 了 调 用 新 的 pr i n t 函 数 ,使 用 如 下 代 码 :
pr i n t ( d ) ;    / /精 度 为 2,由 缺 省 参 量 提 供
pri n t ( d , 0 ) ;  / /绕 过 缺 省 参 量 以 获 取 其 它 的 值 。
在 使 用 缺 省 参 量 时 要 注 意 以 下 几 点 :

l  缺 省 参 量 仅 用 在 尾 部 参 量 被 省 略 的 函 数 调 用 中 ,即 它 们 必 须 是 最 后
的 参 量 。 因 此 ,以 下 代 码 是 非 法 的 :

in t  p r i n t ( d o u b l e  d v a l u e = 0 . 0 ,  i n t  p r e c ) ;
l  一 个 缺 省 的 参 量 在 后 面 的 说 明 中 不 能 定 义 ,即 使 再 定 义 与 原 来 的 完

全 相 同 。 因 此 ,以 下 代 码 产 生 一 个 错 误 :
// p r i n t 函 数 原 型
int  p r i n t ( d o u b l e  d v a l u e , i n t  p r e c = 2 ) ;
. . .



/ / p r i n t  函 数 定 义
int  p r i n t  ( d o u b l e  d v a l u e  , i n t  p r e c = 2 )
{
. . .
}
此 代 码 的 问 题 是 在 定 义 中 的 函 数 说 明 为 pr e c 重 定 义 了 缺 省 值 。

l  额 外 的 缺 省 参 量 可 由 后 面 的 说 明 添 加 。
l  可 以 为 函 数 指 针 提 供 缺 省 的 参 量 。 例 如 :

in t  ( * p S h o w I n t V a l ) ( i n t  i = 0 ) ;

缺 省 的 参 量 表 达 式

缺 省 参 量 使 用 的 表 达 式 通 常 是 常 量 表 达 式 ,但 这 不 是 要 求 的 。 表 达 式 可 以 组 合 当
前 范 围 中 可 见 的 函 数 、 常 量 表 达 式 和 全 局 变 量 。 表 达 式 不 能 包 含 局 部 变 量 或 非
静 态 类 成 员 变 量 。
以 下 代 码 说 明 这 点 :
BO O L  C r e a t e V S c r o l l B a r ( H W N D  h W n d ,  s h o r t  n W i d t h =
                      G e t S y s t e m M e t r i c s ( S M _ C X V S C R O L L ) ) ;
上 面 的 说 明 指 定 了 一 个 函 数 ,为 一 个 窗 口 创 建 一 个 给 定 宽 度 的 垂 直 滚 动 条 。 如 果
没 有 提 供 宽 度 参 量 ,则 Wi n d o w s  A P I 函 数 Get S y s t e m M e t r i c s 被 调 用 为 一 个 滚 动
条 查 找 缺 省 宽 度 。
在 函 数 调 用 之 后 缺 省 表 达 式 被 求 值 ,但 求 值 在 函 数 调 用 实 际 发 生 之 前 完 成 。
因 为 函 数 的 形 参 是 在 函 数 范 围 内 ,并 且 因 为 缺 省 参 量 的 求 值 在 进 入 此 范 围 之 前 发



生 ,所 以 你 不 能 在 缺 省 参 量 表 达 式 中 使 用 形 参 或 局 部 变 量 。
注 意 在 一 个 缺 省 参 量 表 达 式 之 前 说 明 的 任 何 形 参 可 在 函 数 范 围 内 隐 藏 一 个 全 局
名 称 ,这 可 能 导 致 错 误 。 以 下 代 码 是 非 法 的 :
co n s t  i n t  C a t e g o r i e s  =  9 ;

v o i d  E n u m  C a t e g o r i e s ( c h a r  * C a t e g o r i e s [ ] , i n t  n = C a t e g o r i e s ) ;
在 前 面 代 码 中 ,全 局 名 称 Cat e g o r i e s 在 函 数 范 围 内 被 隐 藏 ,使 得 缺 省 参 量 表 达 式
无 效 。

其 它 考 虑

缺 省 参 量 不 被 认 为 是 函 数 类 型 的 一 部 分 ,因 此 ,不 被 用 于 选 择 重 载 的 函 数 。 两 个
函 数 若 仅 在 其 缺 省 参 量 上 不 同 ,则 被 认 为 是 多 个 定 义 而 不 是 重 载 的 函 数 。
不 能 为 重 载 的 运 算 符 提 供 缺 省 参 量 。

函 数 定 义

函 数 定 义 与 函 数 说 明 的 不 同 点 在 于 它 们 提 拱 函 数 体 ,即 组 成 函 数 的 代 码 。
语 法
函 数 定 义 :
    说 明 指 示 符 opt 说 明 符  c t o r 初 始 化 器 o p t 函 数 体
函 数 体 :
复 合 语 句 正 如 “ 函 数 ” 中 讨 论 的 语 法 中 说 明 符 的 格 式 为 :



d n a m e (参 量 说 明 表 )  cv 修 饰 符 表 o p t

在 参 量 说 明 表 中 说 明 的 形 参 是 在 函 数 体 的 范 围 内 。
图 7. 3 显 示 了 一 个 函 数 定 义 的 各 个 部 分 。 阴 影 区 域 是 函 数 体 。

图 7 . 3   函 数 定 义 的 各 个 部 分

说 明 符 语 法 的 c v 修 饰 符 表 元 素 指 示 了 如 何 对 待 th i s 指 针 的 ;它 仅 与 类 成 员 函 数
一 起 使 用 。
语 法 中 的 c t o r 初 始 化 器 元 素 仅 被 用 于 构 造 函 数 中 ,它 的 目 的 是 允 许 对 基 类 和 包 含
的 对 象 进 行 初 始 化 (有 关 c t o r 初 始 化 器 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11 章 “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”
中 的 “ 初 始 化 基 类 和 成 员 ” )。



带 可 变 的 参 量 表 的 函 数

要 求 可 变 表 的 函 数 在 参 量 表 中 使 用 省 略 号 (.. . )进 行 说 明 ,如 本 章 前 面 “ 可 变 的
参 量 表 ” 中 所 描 述 。 要 访 问 使 用 此 方 法 传 递 给 函 数 的 参 量 ,则 使 用 STD A R G . H 标
准 包 括 文 件 中 所 描 述 的 类 型 和 宏 。
以 下 例 子 给 出 了 va_ s t a r t、 va _ a r g 和 v a _ e n d 宏 和 va _ l i s t 类 型 (在 ST D A R G . H
中 说 明 的 )是 如 何 一 起 工 作 的 。
#in c l u d e  < s t d i o . h >
# i n c l u d e  < s t d a r g . h >

/ / s h o w V a r 的 说 明 ,但 不 是 定 义
int  S h o w V a r ( c h a r  * s z T y p e s , . . . ) ;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 S h o w V a r ( " f c s i " , 3 2 . 4 f , ' a ' , " T e s t  s t r i n g " , 4 ) ;
}

/ / s h o w v a r 带 一 个 “ fc s i” 形 式 的 格 式 化 字 符 串 ,其 中 每 个 字 符 指 示 那 个 位 置 的
//参 量 类 型
//
/ / i = i n t



/ / f = f l o a t
/ / c = c h a r
/ / s = s t r i n g ( c h a r * )
//
//以 下 格 式 说 明 是 一 个 n 个 参 量 的 表 ,其 中 n== s t r l e n ( s z T y p e s )
v o i d  S h o w V a r ( c h a r  * s z T y p e s , . . . )
{
    v a _ l i s t  v l ;
    i n t  i ;

    / / s z T y p e s 是 指 定 的 最 后 的 参 量 ;所 有 其 它 的 必 须 使 用 可 变 的 参 量 宏 进 行 访
问
    v a _ s t a r t ( v l , s z T y p e s ) ;

    / / S t e p  t h r o u g h  t h e  l i s t
    f o r ( i = 0 ; s z T y p e s [ i ] ! = ' \ 0 ' ; + + i )
    {
       u n i o n  p r i n t a b l e _ t
      {
         i n t    i ;
         f l o a t  f ;
         c h a r   c ;



         c h a r   * s ;
       }   P r i n t a b l e ;

s w i t c h  ( s z T y p e s [ i ] )   / /预 期 的 类 型
    {
    c a s e  ' i ' :
       P r i n t a b l e . i = v a _ a r g ( v l , i n t ) ;
       p r i n t f ( " % i \ n " , P r i n t a b l e . i ) ;
       b r e a k ;

  c a s e  ' f ' :
       P r i n t a b l e . f = v a _ a r g ( v l , f l o a t ) ;
       p r i n t f ( " % f \ n " , P r i n t a b l e . f ) ;
       b r e a k ;

  c a s e  ' c ' :
       P r i n t a b l e . c = v a _ a r g ( v l , c h a r ) ;
       p r i n t f ( " % f \ n " , P r i n t a b l e . f ) ;
       b r e a k ;

  c a s e  ' s ' :
       P r i n t a b l e . s = v a _ a r g ( v l , c h a r  * ) ;



       p r i n t f ( " % s \ n " , P r i n t a b l e . s ) ;
       b r e a k ;

  d e f a u l t :
       b r e a k ;
    }
  }
  v a _ e n d ( v l ) ;

}
前 面 的 例 子 说 明 了 以 下 这 些 重 要 概 念 :

l  一 个 表 标 记 将 必 须 在 任 何 可 变 的 参 量 被 访 问 之 前 建 立 为 一 个
va_ l i s t 类 型 的 变 量 ,在 前 面 的 例 子 中 ,标 识 符 被 叫 做 vl。

l  单 个 参 量 使 用 va_ a r g 宏 进 行 访 问 ,va _ a r g 宏 需 要 被 告 知 要 检 索 的 参
量 的 类 型 ,这 样 它 才 能 从 堆 栈 中 传 递 正 确 数 目 的 字 节 。 如 果 一 个 与
调 用 程 序 提 供 的 大 小 不 同 的 不 正 确 的 类 型 被 指 定 给 va_ a r g ,则 结 果
是 难 以 预 料 的 。

l  使 用 va_ar g 宏 获 得 的 结 果 应 该 被 显 式 地 造 型 转 换 到 所 希 望 的 类 型 。
l  v a _ e n d 宏 必 须 被 调 用 以 终 止 可 变 的 参 量 处 理 。



初 始 化 器

说 明 符 可 指 定 对 象 的 初 始 值 。 为 con s t 类 型 的 对 象 指 定 一 个 值 的 唯 一 方 法 是 在
说 明 符 中 指 定 。 说 明 符 中 指 定 这 个 初 始 值 的 部 分 被 称 为 “ 初 始 化 器 ”。
语 法
初 始 化 器
     =赋 值 表 达 式
     ={初 始 化 器 表 , opt}
     (表 达 式 表 )
初 始 化 器 表 :
    表 达 式
    初 始 化 器 表 ,表 达 式
    {初 始 化 器 表 , o p t}
初 始 化 器 有 两 个 基 本 类 型 :

l  使 用 等 号 语 法 调 用 的 初 始 化 器 。
l  使 用 函 数 形 式 调 用 的 初 始 化 器 。

仅 仅 只 有 构 造 函 数 的 类 的 对 象 可 以 用 函 数 形 式 语 法 进 行 初 始 化 。 两 个 语 法 格 式
的 不 同 还 在 于 访 问 控 制 和 临 时 对 象 的 潜 在 使 用 。 考 虑 以 下 代 码 ,用 初 始 化 器 说 明
一 些 说 明 符 :
in t  i = 7 ; / /使 用 等 号 语 法
Cus t o m e r  C u s t  ( " T a x p a y e r ,  J o e " ,  / /使 用 函 数 形 式 语 法
       " 1 4  C h e r r y  L a n e " ,   / /构 造 函 数 的 要 求



       " M a n t e c a " ,
       " C A " ) ;
自 动 的 、 寄 存 器 的 、 静 态 的 和 外 部 变 量 的 说 明 可 以 包 含 初 始 化 器 。 但 是 外 部 变
量 的 说 明 仅 当 变 量 没 有 被 说 明 为 ext e r n 时 可 以 包 含 初 始 化 器 。
这 些 初 始 化 器 可 以 包 含 包 括 在 当 前 范 围 内 的 常 量 和 变 量 。 初 始 化 器 在 程 序 流 遇
到 说 明 的 地 方 被 求 值 ,或 对 全 局 静 态 对 象 和 变 量 在 程 序 开 始 处 求 值 (有 关 全 局 静
态 对 象 的 初 始 化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第 2 章“ 基 本 概 念 ”中 的“ 额 外 的 开 始 考 虑 ”)。

指 向 co n s t 对 象 的 指 针 的 初 始 化

一 个 指 向 con s t 对 象 的 指 针 可 以 用 一 个 指 向 非 co n s t 对 象 的 指 针 进 行 初 始 化 ,但
反 之 不 可 。
例 如 ,以 下 初 始 化 是 合 法 的 :
Wi n d o w  S t a n d a r d W i n d o w ;
c o n s t  W i n d o w *  p S t a n d a r d  W i n d o w ( & S t a n d a r d  W i n d o w ) ;
在 上 面 代 码 中 ,指 针 pSt a n d a r d W i n d o w 被 说 明 为 指 向 一 个 co n s t 对 象 的 指 针 。 尽
管 Sta n d a r d W i n d o w 没 有 被 说 明 为 con s t ,但 该 说 明 是 可 接 受 的 ,因 为 它 不 允 许 被
说 明 为 const 的 对 象 访 问 一 个 con s t 对 象 。 与 此 相 反 的 如 下 :
co n s t  W i n d o w  S t a n d a r d W i n d o w ;
W i n d o w *  p S t a n d a r d W i n d o w ( S t a n d a r d W i n d o w ) ;
上 面 的 代 码 显 式 说 明 Sta n d a r d W i n d o w 为 一 个 co n s t 对 象 。 用 Sta n d a r d W i n d o w
的 地 址 初 始 化 非 常 量 指 针 pSt a n d a r d W i n d o w 会 产 生 一 个 错 误 ,因 为 它 允 许 通 过 指
针 访 问 const 对 象 ,即 它 允 许 从 对 象 中 移 走 con s t 属 性 。



未 初 始 化 的 对 象

没 有 用 初 始 化 器 说 明 的 st a t i c 存 储 类 的 对 象 和 简 单 变 量 被 确 保 初 始 化 为 一 个 位
模 式 0。 对 自 动 的 或 寄 存 器 存 储 类 的 未 初 始 化 的 对 象 ,则 不 产 生 此 种 特 殊 处 理 。
它 们 有 未 定 义 的 值 。

初 始 化 静 态 成 员

静 态 成 员 初 始 化 出 现 在 类 范 围 中 。 因 此 ,它 们 可 以 访 问 其 它 成 员 数 据 或 函 数 。 例
如 :
cl a s s  D i a l o g W i n d o w
{
p u b l i c :
    s t a t i c  s h o r t  G e t T e x t H e i g h t ( ) ;
p r i v a t e :
    s t a t i c  s h o r t  n T e x t H e i g h t ;
};

s h o r t  D i a l o g W i n d o w : : n T e x t H e i g h t = G e t T e x t H e i g h t ( ) ;
注 意 在 前 面 的 静 态 成 员 nTe x t H e i g h t 的 定 义 中 ,Ge t T e x t H e i g h t 隐 含 指
Dia l o g W i n d o w : : G e t T e x t H e i g h t。



初 始 化 集 合

一 个 集 合 类 型 是 一 个 这 样 的 数 组 、 类 或 结 构 类 型 :
l  没 有 构 造 函 数
l  没 有 非 公 有 成 员
l  没 有 基 类
l  没 有 虚 拟 函 数

集 合 的 初 始 化 器 可 以 指 定 为 括 在 花 括 号 中 的 以 逗 号 分 隔 的 值 表 。 例 如 ,此 代 码 说
明 了 一 个 10 个 in t 的 数 组 ,并 初 始 化 为 :
in t  r g i A r r a y [ 1 0 ] = { 9 , 8 , 4 , 6 , 5 , 6 , 3 , 5 , 6 , 1 1 } ;
初 始 化 器 以 递 增 的 下 标 顺 序 存 储 在 数 组 元 素 中 。 因 此 ,rg i A r r a y [ 0 ] 是 9 、
rg i A r r a y [ 1 ]是 8 ,等 等 ,直 到 rgiA r r a y [ 9 ] 是 1 1。 要 初 始 化 一 个 结 构 ,使 用 这 样
的 代 码 :
st r u c t  R C P r o m p t
{
    s h o r t  n R o w ;
    s h o r t  n C o l ;
    c h a r  * s z P r o m p t ;
};
R C P r o m p t  r c C o n t i n u e Y N = { 2 4 , 0 , " C o n t i n u e  ( Y / N？ ) " } ;

集 合 初 始 化 器 表 的 长 度

如 果 一 个 集 合 初 始 化 器 表 比 正 被 初 始 化 的 数 组 或 类 类 型 短 ,则 未 指 定 初 始 化 器 的



0 被 存 储 在 元 素 中 。 因 此 ,以 下 两 个 说 明 是 等 价 的 :
//显 式 初 始 化 所 有 元 素
int  r g i A r r a y [ 5 ] = { 3 , 2 , 0 , 0 , 0 } ;

//允 许 保 留 元 素 为 0 初 始 化 的
int  r g i A r r a y [ 5 ] = { 3 , 2 }
正 如 这 所 看 到 的 ,初 始 化 器 可 被 截 断 ,但 提 供 太 多 的 初 始 化 器 将 产 生 一 个 错 误 。

初 始 化 包 含 集 合 的 集 合

某 些 集 合 包 含 其 它 的 集 合 ,例 如 ,数 组 的 数 组 、 结 构 的 数 组 或 由 其 它 结 构 组 成 的
结 构 ,对 这 种 结 构 可 以 通 过 用 带 花 括 号 的 表 按 其 出 现 的 顺 序 对 每 个 初 始 化 而 提 供
初 始 化 器 ,例 如 :
//说 明 一 个 RCP r o m p t 类 型 的 数 组
RCP r o m p t  r g R C P r o m p t [ 4 ] =
{ { 4 , 7 , " O p t i o n s  A r e : " } ,
   { 6 ,  7 , " 1 .  M a i n  M e n u " } ,
   { 8 ,  7 , " 2 .  P r i n t  M e n u " } ,
   { 1 0 , 7 , " 3 .  F i l e  M e n u " } } ;
注 意 ， rgR C P r o m p t 被 用 花 括 号 包 围 的 表 的 花 括 号 包 围 表 初 始 化 。 封 闭 的 花 括 号
不 是 语 法 上 要 求 的 ,但 它 们 使 说 明 更 清 晰 ,以 下 程 序 例 子 显 示 了 一 个 二 维 数 组 是
如 何 用 这 样 一 个 初 始 化 器 填 充 的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

v o i d  m a i n (  )
{
    i n t  r g I [ 2 ] [ 4 ] = { 1 , 2 , 3 , 4 , 5 , 6 , 7 , 8 } ;

    f o r ( i n t  i = 0 ; i < 2 ;  + + i )
       f o r ( i n t  j = 0 ; j < 4 ;  + + j )
           c o u t  < <  " r g I [ "  < <  i  < <  " ] [ "  < <  j  < <  " ] = "
                < <  r g I [ i ] [ j ]  < <  e n d l ;
}
程 序 的 输 出 为 :
rgI [ 0 ] [ 0 ] = 1
r g I [ 0 ] [ 1 ] = 2
r g I [ 0 ] [ 2 ] = 3
r g I [ 0 ] [ 3 ] = 4
r g I [ 1 ] [ 0 ] = 5
r g I [ 1 ] [ 1 ] = 6
r g I [ 1 ] [ 2 ] = 7
r g I [ 1 ] [ 3 ] = 8
短 初 始 化 表 仅 与 显 式 子 集 合 初 始 化 器 一 起 且 被 花 括 号 括 住 时 才 是 可 用 的 。 如 果
rg I 说 明 为 :
in t  r g I [ 2 ] [ 4 ] = { { 1 , 2 } , { 3 , 4 } } ;



则 程 序 的 输 出 将 是 :
rgI [ 0 ] [ 0 ] = 1
r g I [ 0 ] [ 1 ] = 2
r g I [ 0 ] [ 2 ] = 0
r g I [ 0 ] [ 3 ] = 0
r g I [ 1 ] [ 0 ] = 3
r g I [ 1 ] [ 1 ] = 4
r g I [ 1 ] [ 2 ] = 0
r g I [ 1 ] [ 3 ] = 0

不 完 整 类 型 的 初 始 化

不 完 整 类 型 ,如 没 有 限 定 边 界 的 数 组 类 型 ,可 以 初 始 化 如 下 :
ch a r  H o m e R o w [ ] = { ′ a′ , ′ s′ , ′ d′ , ′ f′ , ′ h′ , ′ i′ , ′ k′ , ′ l
′ }
编 译 器 从 提 供 的 初 始 化 器 数 目 计 算 数 组 的 大 小 。
不 完 整 类 型 ,如 已 说 明 但 未 定 义 的 指 向 类 类 型 的 指 针 ,其 说 明 如 下 :
cl a s s  D e f i n e d E l s e W h e r e ;    / /类 定 义 在 别 处
cla s s  D e f i n e d H e r e
{
    . . .
    f r i e n d  c l a s s  d e f i n e d E l s e w h e r e ;
}



使 用 构 造 函 数 初 始 化

类 类 型 对 象 通 过 调 用 类 的 合 适 的 构 造 函 数 进 行 初 始 化 。 关 于 类 类 型 初 始 化 的 完
整 信 息 参 见 第 11 章 “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” 中 的 “ 显 式 初 始 化 ”。

初 始 化 器 和 联 合

u n i o n 类 型 的 对 象 用 一 个 单 值 进 行 初 始 化 (如 果 联 合 没 有 一 个 构 造 函 数 )。 这 是
以 这 两 种 方 法 之 一 完 成 的 :

l  用 同 一 个 uni o n 类 型 的 另 一 个 对 象 初 始 化 联 合 ,例 如 :
st r u c t  P o i n t
{
    u n s i g n e d  x ;
    u n s i g n e d  y ;
}
u n i o n  P t L o n g
{
    l o n g  l ;
    P o i n t  p t ;
};
. . .

P t L o n g  p t O r i g i n ;
P t L o n g  p t C u r r e n t T = p t O r i g i n ;



在 上 面 代 码 中 ,pt C u r r e n t 用 p t O r i g i n 值 相 同 类 型 的 一 个 对 象 进 行 初 始 化 。
l  将 第 一 个 成 员 用 花 括 号 括 起 的 初 始 化 器 联 合 起 来 初 始 化 。 例 如 :

Pt L o n g  p t C u r r e n t = { 0 x 0 a 0 0 0 a L } ;

初 始 化 字 符 数 组

字 符 数 组 可 用 以 下 两 种 方 法 之 一 进 行 初 始 化 :
l  单 个 地 ,如 :

ch a r  c h A B C D [ 4 ] = {′ a′ , ′ b′ , ′ c′ , ′ d′ };
l  用 一 个 字 符 串 ,如 ;

ch a r  c h A B C D [ 5 ] = " a b c d " ;
在 第 二 种 情 况 下 ,即 字 符 数 组 用 一 个 字 符 串 进 行 初 始 化 ,编 译 器 添 加 一 个 尾 部 的
'\ 0 ' (字 符 串 结 束 字 符 )。 因 此 ,数 组 必 定 至 少 比 串 中 字 符 的 个 数 大 1。
因 为 大 多 数 字 符 串 处 理 使 用 标 准 库 函 数 或 依 赖 于 尾 部 字 符 串 结 束 字 符 的 出 现 ,所
以 常 见 用 字 符 串 初 始 化 未 限 定 边 界 的 数 组 说 明 如 下 :
ch a r  c h A B C D [ ] = " A B C D " ;

初 始 化 引 用

引 用 的 类 型 变 量 必 须 用 派 生 引 用 类 型 对 象 或 用 可 以 转 换 到 派 生 引 用 类 型 派 对 对
象 进 行 初 始 化 。 例 如 :
in t  i V a r ;
l o n g  l V a r ;



l o n g &  L o n g R e f 1 = l V a r ;   / /不 需 要 转 换
lon g &  L o n g R e f 2 = i V a r ;   / /错 误
con s t  L o n g R e f 3 = i V a r ;   / /可 行

lon g R e f 1 = 2 3 L ;   / /通 过 一 个 引 用 改 变 lV a r
l o n g R e f 2 = 1 1 L ;   / /通 过 一 个 引 用 改 变 iV a r
l o n g R e f 3 = 1 1 L ;   / /错 误
使 用 一 个 临 时 对 象 去 初 始 化 一 个 引 用 的 唯 一 方 法 是 去 初 始 化 一 个 常 量 临 时 对
象 。 一 旦 初 始 化 了 ,一 个 引 用 类 型 变 量 总 是 指 向 相 同 的 对 象 ;它 不 能 被 改 为 指 向
另 一 个 对 象 。
尽 管 语 法 可 以 相 同 ,但 引 用 类 型 变 量 的 初 始 化 和 引 用 类 型 变 量 的 赋 值 在 语 义 上 是
不 同 的 。 在 前 面 的 例 子 中 ,改 变 iV a r 和 lV a r 的 赋 值 看 上 去 与 初 始 化 相 似 ,但 有
不 同 的 效 果 。 初 始 化 指 定 引 用 类 型 变 量 指 向 的 对 象 ,赋 值 通 过 引 用 赋 给 被 指 向 的
对 象 。
因 为 传 递 给 一 个 函 数 一 个 引 用 类 型 的 参 量 和 从 一 个 函 数 返 回 一 个 引 用 类 型 值 都
是 初 始 化 ,所 以 函 数 的 形 参 被 正 确 地 初 始 化 ,正 如 返 回 的 引 用 。
引 用 类 型 变 量 仅 在 以 下 情 况 可 以 不 用 初 始 化 器 进 行 初 始 化 :

l  函 数 说 明 (原 型 )。 例 如 :
in t  f u n c ( i n t & ) ;

l  函 数 返 回 类 型 说 明 ,例 如 :
in t  &  f u n c ( i n t & ) ;



l  引 用 类 型 类 成 员 的 说 明 ,例 如 :
cl a s s  C
{
p u b l i c :
  i n t &  i ;
};

l  被 显 式 指 定 为 ex t e r n 的 变 量 的 说 明 ,例 如 :
ex t e r n  i n t &  i V a l ;
当 初 始 化 一 个 引 用 类 型 变 量 时 ,编 译 器 使 用 图 7. 4 中 所 示 的 决 策 图 ,以 在 创 建 一
个 对 象 的 引 用 还 是 创 建 一 个 引 用 指 向 的 临 时 对 象 之 间 进 行 选 择 。
vol a t i l e 类 型 的 引 用 (说 明 为 :vo l a t i l e 类 型 名 称 & 标 识 符 )可 以 用 相 同 类 型 的
vol a t i l e 对 象 或 用 没 有 被 说 明 为 vo l a t i l e 的 对 象 进 行 初 始 化 。 但 是 它 们 不 能
用 那 个 类 型 的 co n s t 对 象 进 行 初 始 化 。 类 似 地 ,c o n s t 类 型 的 引 用 (说 明 为 :c o n s t
类 型 名 称 & 标 识 符 )可 以 用 相 同 类 型 的 co n s t 对 象 (或 任 何 可 转 换 到 那 个 类 型 的
或 没 有 被 说 明 为 co n s t 的 对 象 ) 进 行 初 始 化 。 但 是 它 们 不 能 用 那 个 类 型 的
vol a t i l e 对 象 进 行 初 始 化 。 没 有 用 co n s t 或 vo l a t i l e 关 键 字 限 定 的 引 用 ,仅 能
用 既 不 是 说 明 为 co n s t 也 不 是 说 明 为 vol a t i l e 的 对 象 进 行 初 始 化 。



图 7 . 4   引 用 类 型 初 始 化 的 决 策 图



第 8 章   类

这 一 章 介 绍 C++的 类 ,类 在 程 序 中 引 入 了 用 户 自 定 义 的 类 型 ,类 可 以 包 含 数 据 和
函 数 。
在 传 统 程 序 设 计 语 言 中 用 户 自 定 义 类 型 是 数 据 的 集 合 。 它 们 放 在 一 起 用 以 描 述
对 象 的 属 性 和 状 态 。 C+ +中 的 类 类 型 使 用 户 不 仅 能 够 描 述 对 象 的 属 性 和 状 态 ,还
可 以 定 义 对 象 的 行 为 。
本 章 包 括 下 面 一 些 主 题 :

l  类 的 概 述
l  类 名 称
l  类 成 员
l  成 员 函 数
l  静 态 数 据 成 员
l  联 合
l  位 域
l  嵌 套 类 说 明
l  类 范 围 中 的 类 型 名 称



类 的 概 述

类 类 型 用 关 键 字 cl a s s， st r u c t 和 u n i o n 定 义 。 简 单 地 说 ,用 这 三 个 关 键 字 定 义
的 类 型 都 称 作 类 说 明 (cla s s  d e c l a r a t i o n ) 。 但 是 在 讨 论 语 言 成 分 时 ,用 不 同 的
关 键 字 定 义 的 类 ,其 行 为 是 不 同 的 。
语 法
类 名 称 :
    标 识 符
一 个 类 的 变 量 和 函 数 称 为 类 的 成 员 。 在 定 义 一 个 类 的 时 候 通 常 也 提 供 一 些 如 下
的 成 员 (尽 管 都 是 任 选 的 ):

l  类 的 数 据 成 员 ,定 义 一 个 类 类 型 的 某 个 对 象 的 属 性 和 状 态 。
l  一 个 或 多 个 构 造 函 数 ,用 来 初 始 化 类 类 型 的 对 象 。 构 造 函 数 在 第 11

章 “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” 中 的 “ 构 造 函 数 ” 一 节 中 介 绍 。
l  一 个 或 多 个 析 构 函 数 ,主 要 完 成 一 些 清 除 工 作 ， 如 :回 收 动 态 分 配 的

存 储 器 或 关 闭 文 件 。 析 构 函 数 在 第 11 章 “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” 的 “ 析
构 函 数 ” 一 节 中 详 述 。

l  一 个 或 多 个 成 员 函 数 用 来 定 义 对 象 的 行 为 。

定 义 类 类 型

类 类 型 的 定 义 用 类 指 示 符 (cl a s s - s p e c i f i e r s )。 类 类 型 的 说 明 使 用 复 杂 类 型 指
示 符 。 在 第 6 章 “ 说 明 ” 中 的 “ 类 型 说 明 符 ” 一 节 介 绍 。



语 法
类 说 明 符 :
    类 头 {成 员 表 opt}
类 头 :
   类 关 键 字  im o d e l  opt 标 识 符 o p t 基 类 说 明 o p t

   类 关 键 字  im o d e l  opt 类 名 称 o p t 基 类 说 明 o p t

类 关 键 字 :
    c l a s s
    s t r u c t
    u n i o n
i m o d e l :
    __d e c l s p e c
当 编 译 器 处 理 完 类 名 称 以 后 (在 处 理 类 体 之 前 ),类 名 称 立 即 被 当 作 标 识 符 ,因 此
类 名 称 可 以 用 来 说 明 类 成 员 。 这 使 得 用 户 可 以 说 明 自 引 用 型 的 数 据 结 构 。 如 下 :
cl a s s  T r e e
{
p u b l i c :
   v o i d   * D a t a ;
   T r e e   * L e f t ;
   T r e e   * R i g h t ;
};



结 构 、 类 和 联 合

三 种 类 类 型 分 别 是 结 构 、 类 和 联 合 。 他 们 的 说 明 是 用 st r u c t、 cl a s s 和 u n i o n
关 键 字 (见 关 键 字 语 法 )。 表 8. 1 显 示 了 三 种 类 类 型 之 间 的 不 同 。

表 8. 1   结 构 、 类 和 联 合 的 访 问 控 制 和 约 束

结 构 类 联 合

类 关 键 字 st r u c t 类 关 键 字 是 cl a s s 类 关 键 字 是 uni o n

缺 省 访 问 控 制 是 公 有 的 缺 省 访 问 控 制 是 私 有

的

缺 省 访 问 控 制 是 公 有 的

无 使 用 约 束 无 使 用 约 束 任 何 时 候 只 能 使 用 一 个

成 员

无 名 类 类 型

类 可 以 是 无 名 的 。也 即 ,你 可 以 说 明 一 个 不 带 标 识 符 的 类 。这 在 你 用 一 个 ty p e d e f
名 称 去 代 替 一 个 类 的 类 名 称 时 很 有 用 。 如 下 :
ty p e d e f  s t r u c t
{
    u n s i g n e d  x ;
    u n s i g n e d  y ;
}  P O I N T ;
注 意 :上 面 例 子 中 无 名 类 的 使 用 对 保 持 已 有 C 代 码 的 兼 容 性 是 很 有 用 的 。 在 很 多
C 代 码 中 ,ty p e d e f 与 无 名 结 构 一 起 使 用 是 非 常 普 遍 的 。 当 你 要 引 用 一 个 类 的 成



员 ,并 表 现 出 这 个 成 员 并 不 是 被 包 含 在 一 个 单 独 的 类 中 时 ,无 名 类 也 同 样 是 很 有
用 的 ,如 下 所 示 :
s t r u c t  P T V a l u e
{
   P O I N T  p t L o c ;
   u n i o n
   {
   i n t i V a l u e ;
   l o n g  l V a l u e ;
   } ;
};

P T V a l u e  p t v ;
在 上 面 的 代 码 中 ,iV a l u e 可 以 用 对 象 成 员 选 择 符 (. )来 访 问 。 如 下 :
in t  i = p t v . i V a l u e ;
无 名 类 要 服 从 一 些 特 定 的 限 制 (有 关 无 名 uni o n 的 详 情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联 合 ” 一
节 )。 一 个 无 名 类 :

l  不 能 有 构 造 函 数 或 析 构 函 数
l  不 能 作 为 参 数 传 递 给 函 数 (除 非 用 “ ...” 避 开 类 型 检 查 )
l  也 不 能 作 为 函 数 的 返 回 值



类 的 定 义 点

一 个 类 的 定 义 是 在 其 类 说 明 符 之 后 。 成 员 函 数 不 必 因 为 类 的 详 细 定 义 而 也 要 马
上 定 义 。
研 究 下 面 的 例 子 :
cla s s  P o i n t / / P o i n t 类
{   / /详 细 定 义
pub l i c :
    P o i n t ( )
      { c x = c y = 0 ; } / /定 义 构 造 函 数
    P o i n t ( i n t  x , i n t  y )
      { c x = x , c y = y ; }   / /定 义 构 造 函 数
    u n s i g n e d  & x ( u n s i g n e d ) ;  / /定 义 访 问 器
    u n s i g n e d  & y ( u n s i g n e d ) ;  / /定 义 访 问 器
pri v a t e :
    u n s i g n e d  c x , c y ;
};
尽 管 两 个 访 问 器 函 数 (x 和 y)还 没 有 被 定 义 ,但 类 Po i n t 已 经 详 细 定 义 了 的 (访 问
器 函 数 主 要 用 来 提 供 对 数 据 成 员 的 安 全 访 问 )。

类 类 型 对 象

一 个 对 象 在 执 行 环 境 中 是 一 块 类 型 化 的 存 储 区 域 ;它 不 但 保 留 了 状 态 信 息 ,也 定



义 了 行 为 。 类 类 型 对 象 用 类 名 称 来 定 义 。 考 察 下 面 的 代 码 段 :
cl a s s  A c c o u n t   / /类 名 是 Acc o u n t
{
p u b l i c :
         A c c o u n t ( ) ;       / /缺 省 构 造 函 数
         A c c o u n t ( d o u b l e ) ;   / /从 do u b l e 类 型 来 构 造
     d o u b l e &  D e p o s i t ( d o u b l e ) ;
     d o u b l e &  W i t h d r a w ( d o u b l e , i n t ) ;
     . . .
};

A c c o u n t  C h e c k i n g A c c o u n t ;  / /定 义 类 类 型 对 象
面 的 代 码 说 明 了 一 个 类 (新 的 类 型 )称 为 Acc o u n t ,然 后 用 这 种 新 的 类 型 定 义 了 一
个 对 象 叫 Che c k i n g A c c o u n t。
C + +为 类 型 对 象 提 供 了 如 下 一 些 操 作 :

l  赋 值 。 一 个 对 象 能 够 赋 值 给 另 一 个 。 这 一 操 作 的 缺 省 行 为 是 成 员 方
式 (me m b e r w i s e )的 拷 贝 。 用 户 可 以 提 供 一 个 自 定 义 的 赋 值 操 作 以 取
代 缺 省 行 为 。

l  用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进 行 初 始 化
下 面 是 用 户 自 定 义 的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进 行 的 初 始 化 的 例 子 :

l  对 某 对 象 进 行 明 确 地 初 始 化 :
    P o i n t  m y P o i n t = t h a t P o i n t :



   把 my P o i n t 说 明 为 一 个 Po i n t 类 型 的 对 象 并 把 它 初 始 化 为 tha t P o i n t 的 值 。
l  作 为 传 递 参 数 而 引 起 的 初 始 化 。 对 象 能 以 传 值 或 引 用 形 式 传 递 给 函

数 。 如 果 它 们 是 以 传 值 形 式 传 递 给 函 数 的 ,则 每 个 对 象 的 拷 贝 会 传
递 给 函 数 。 创 建 此 拷 贝 的 缺 省 办 法 是 一 个 成 员 方 式 (mem b e r w i s e ) 的
拷 贝 。 当 然 也 可 以 用 自 定 义 的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来 代 替 缺 省 的 拷 贝 构 造
函 数 (是 一 种 构 造 函 数 ,它 带 有 唯 一 的 对 类 的 引 用 型 的 参 数 )。

l  由 于 初 始 化 函 数 返 回 值 而 引 起 的 初 始 化 ,对 象 有 能 够 以 传 值 或 引 用
方 式 从 函 数 返 回 。 对 于 以 传 值 方 式 返 回 对 象 的 缺 省 方 法 也 是 成 员 方
式 的 拷 贝 ;当 然 同 样 可 以 由 自 定 义 的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所 代 替 。 由 引 用
方 式 (用 指 针 或 引 用 类 型 )返 回 的 对 象 ,对 于 调 用 函 数 来 说 是 不 能 作
为 自 动 型 或 局 部 型 对 象 的 。 如 果 这 样 的 话 ,由 返 回 值 所 指 引 的 对 象
在 其 能 被 使 用 之 前 就 超 出 了 其 范 围 。

第 12 章 “ 重 载 ” 中 的 “ 重 载 操 作 符 ” 一 节 ,解 释 如 何 在 基 于 类 方 式 下 重 定 义 这
些 操 作 符 。

空 类

你 可 以 说 明 一 个 空 类 ,但 是 这 种 类 型 的 对 象 有 非 零 的 值 。 下 面 的 例 子 显 示 了 这 一
点 :
#i n c l u d e ( i o s t r e a m . h )

c l a s s  N o M e m b e r s
{



};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N o M e m b e r s  n ;  / / N O M e m b e r s 型 对 象
  c o u t  < <  " T h e  s i z e  o f  a n  o b j e c t  o f  e m p t y  c l a s s  i s : "
       < <  s i z e o f  n  < <  e n d l ;
}
上 面 程 序 的 输 出 是 :
Th e  s i z e  o f  a n  o b j e c t  o f  e m p t y  c l a s s  i s : 1 .
为 这 种 对 象 分 配 的 存 储 器 是 非 零 的 。 因 而 ,不 同 的 对 象 有 不 同 的 地 址 。 由 于 具 有
不 同 的 地 址 ,就 有 可 能 通 过 比 较 对 象 指 针 鉴 别 不 同 的 对 象 。 同 样 ,在 数 组 中 每 个
成 员 数 组 必 须 有 不 同 的 地 址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一 个 空 基 类 在 其 派 生 类 中 占 用 零 个 字 节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类 名 称

在 程 序 中 类 说 明 引 入 了 新 的 类 型 (以 类 名 称 来 称 呼 ),这 些 类 说 明 在 给 定 的 转 换 单
元 中 就 像 类 定 义 一 样 。 在 每 个 转 换 单 元 中 ,对 于 给 定 的 类 类 型 仅 仅 只 可 以 有 一 个
该 类 型 的 定 义 。 用 这 些 新 的 类 型 ,用 户 可 以 定 义 对 象 。 同 时 ,编 译 器 也 可 以 通 过



类 型 检 查 发 现 对 这 些 对 象 的 不 兼 容 的 类 型 操 作 。
下 面 是 类 型 检 查 的 例 子 :
cla s s  P o i n t
{
p u b l i c :
   u n s i g n e d  x , y ;
};

c l a s s  R e c t
{
 p u b l i c :
   u n s i g n e d  x 1 , y 1 , x 2 , y 2 ;
}

//带 有 两 个 参 数 的 函 数 原 型 ,一 个 是 Poi n t 类 型 ,另 一 个 是 Rect 型 的 引 用
int  P t I n R e c t  ( P o i n t , R e c t  & ) ;
. . .

P o i n t  p t ;
R e c t   r e c t ;
r e c t = p t ;    / /错 误 ,类 型 不 匹 配
pt= r e c t ;    / /错 误 ,类 型 不 匹 配



//错 误 ,P t I n R e c t 的 参 数 反 了
cou t  < <  " P o i n t  i s "  < <  P t I n R e c t ( r e c t , p t )  ?  " "  :  " n o t "
      < < " i n  r e c t a n g l e  " < <  e n d l ;
正 如 上 面 例 子 所 显 示 的 ,对 于 一 个 类 类 型 对 象 上 的 操 作 (如 赋 值 和 参 量 传 递 )和 内
部 类 型 对 象 一 样 遵 循 着 同 一 种 类 型 检 测 约 束 。
因 为 编 译 器 能 够 区 分 不 同 的 类 类 型 ,函 数 可 以 在 基 于 类 类 型 参 数 以 及 内 置 参 量 的
原 则 下 被 重 载 。 有 关 重 载 函 数 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7 章 “ 说 明 ” 中 的 “ 函 数 重 载 ”
以 及 第 12 章 的 “ 重 载 ”。

说 明 及 访 问 类 名 称

可 以 在 全 局 范 围 或 在 类 范 围 中 说 明 类 名 。 如 果 在 类 范 围 中 说 明 类 名 称 ,它 们 实 际
上 指 的 是 “ 嵌 套 类 ”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在 Mic r o s o f t  C + +的 局 部 类 说 明 中 不 允 许 有 函 数 定 义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在 类 的 范 围 中 引 入 的 新 的 类 名 称 会 隐 藏 在 同 一 封 闭 块 中 的 同 名 元 素 。 要 引 用 因
上 述 说 明 隐 藏 的 名 称 ,只 能 通 过 全 类 型 指 示 符 ,下 面 的 例 子 是 一 个 用 全 类 型 指 示
符 引 用 一 个 隐 藏 名 称 的 例 子 :
st r u c t  A / /全 局 范 围 中 定 义 A
{
   i n t  a ;
} ;

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c h a r  A = ' a ' ; / /把 名 称 A 重 定 义 为 一 个 对 象
   s t r u c t  A  A O b j e c t ;
   . . .
}
因 为 名 称 A 所 指 示 的 结 构 被 由 A 所 指 示 的 ch a r 对 象 所 隐 藏 了 ,因 而 定 义 一 个 类
型 A 的 对 象 AO b j e c t 时 必 须 用 类 关 键 字 str u c t。
你 当 然 可 以 用 类 关 键 字 说 明 一 个 类 而 不 提 供 该 类 的 定 义 。 这 种 无 定 义 的 类 说 明
只 是 为 超 前 引 用 而 引 入 了 一 个 类 名 称 。 这 种 技 术 在 设 计 要 在 友 元 说 明 中 引 用 其
它 的 类 的 类 中 非 常 有 用 ,当 然 在 类 名 称 必 须 在 头 文 件 中 出 现 ,而 其 定 义 又 不 需 要
时 ,这 种 技 术 也 很 有 用 。 例 如 :
// R E C T . H
c l a s s  P o i n t ;  / /类 P o i n t 的 无 定 义 说 明
cla s s  L i n e
{
p u b l i c :
    i n t  D r a w ( P o i n t  & p t F r o m , P o i n t  * p t T o ) ;
    . . .
};
在 上 面 的 例 子 中 ,必 须 提 供 Po i n t 类 名 称 ,但 不 必 引 入 该 名 称 的 定 义 性 说 明 。



t y p e d e f 语 句 和 类

使 用 typ e d e f 语 句 去 命 名 一 个 类 类 型 是 把 一 个 ty p e d e f 名 称 变 成 一 个 类 名 称 。
更 多 的 详 情 参 见 第 6 章 “ 说 明 ” 中 的 “ 类 型 指 示 符 ”。

类 成 员

类 可 以 有 如 下 类 型 的 成 员 :
l  成 员 函 数
l  数 据 成 员
l  类 (包 括 类 、 结 构 和 联 合 ),参 见 “ 嵌 套 类 说 明 和 联 合 ”
l  枚 举
l  位 域
l  友 元
l  类 型 名 称

注 意 :友 元 是 被 类 说 明 所 包 含 的 ,它 们 包 括 在 一 个 预 先 的 列 表 中 ,然 而 它 们 并 不 是
真 正 的 类 成 员 ,因 为 它 们 不 在 类 的 范 围 之 中 。
语 法
成 员 表 :
    成 员 说 明  成 员 表 o pt

    访 问 指 示 符 :成 员 表 o p t

成 员 说 明 :



    d e c l 指 示 o p t 成 员 说 明 符 表 o p t;
    函 数 定 义 o p t;
    限 定 名 ;
成 员 说 明 符 表 :
    成 员 说 明 符
    成 员 说 明 符 表 ,成 员 说 明 符
成 员 说 明 符 ;
    说 明 符  纯 指 示 符 o p t

    标 识 符 o p t:常 量 表 达 式
纯 指 示 符 :
    =0
成 员 表 的 目 的 :

l  说 明 给 定 类 的 全 套 成 员
l  说 明 同 各 个 类 成 员 相 联 系 的 访 问 (公 有 的 、 私 有 的 或 保 护 的 )

在 成 员 表 的 说 明 中 ,一 个 成 员 只 能 说 明 一 次 。 成 员 的 再 次 说 明 会 引 出 错 误 消 息 。
因 为 一 个 成 员 表 就 是 一 整 套 的 类 成 员 ,故 不 能 在 随 后 的 类 说 明 中 为 给 定 类 增 加 成
员 。
成 员 说 明 符 中 也 不 能 包 含 有 初 始 化 器 ,提 供 初 始 化 器 会 产 生 一 个 错 误 消 息 如 下 :
cl a s s  C a n t I n i t
{
p u b l i c :
    l o n g  l = 7 ; / /错 误 :试 图 初 始 化 类 成 员



    s t a t i c  i n t i = 9 ; / /错 误 :必 须 在 类 说 明 之 外 定 义 并 初 始 化
};
因 为 对 每 个 给 定 类 类 型 的 对 象 都 要 单 独 创 建 静 态 成 员 实 例 。 正 确 的 初 始 化 办 法
是 用 类 的 构 造 函 数 去 初 始 化 成 员 的 数 据 (构 造 函 数 在 第 11 章 “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”
中 的 “ 构 造 函 数 ” 一 节 中 论 述 )。 对 于 一 个 给 定 类 类 型 的 所 有 对 象 仅 有 一 个 共 享
的 静 态 数 据 成 员 拷 贝 ,静 态 数 据 成 员 必 须 在 文 件 范 围 中 定 义 才 能 初 始 化 (有 关 静
态 数 据 成 员 的 详 情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静 态 数 据 成 员 ” )。 下 面 的 例 子 显 示 了 如 何 进
行 这 些 初 始 化 :
cl a s s  C a n I n i t
{
p u b l i c :
    C a n I n i t ( ) { l = 7 ; }    / /当 新 的 Can I n i t 对 象 创 建 时 初 始 化 l
    l o n g  l ;
    s t a t i c  i n t  i :
    s t a t i c  i n t  j ;
}

i n t  C a n I n i t : : i = 1 5 ;   / / i 在 文 件 范 围 中 定 义 并 初 始 化 为 15
                    / /初 始 化 是 在 Can I n i t 的 范 围 中 定 值 的
int  C a n I n i t : : j = i ;    / /初 始 化 器 的 右 边 在 要 被 初 始 化 的 对 象 范 围 中
注 意 :类 名 称 Ca n I n i t 必 须 前 导 于 i 以 说 明 i 被 定 义 为 Ca n I n i t 的 成 员 。



类 成 员 说 明 语 法

成 员 数 据 不 能 说 明 为 au t o、 ex t e r n 和 re g i s t e r 存 储 类 型 。 然 而 它 们 能 够 被 说
明 为 st a t i c 存 储 类 型 。
de c l 指 示 符 在 成 员 函 数 的 说 明 中 可 以 被 省 略 (有 关 de c l 指 示 符 的 情 况 见 第 6 章
“ 说 明 ” 中 的 “ 指 示 符 ” 一 节 ,以 及 本 章 后 面 的 成 员 函 数 和 第 7 章 “ 说 明 ” 中 的
“ 函 数 ” 一 节 )。 因 而 下 面 的 代 码 合 法 地 说 明 了 一 个 返 回 整 型 的 函 数 :
cl a s s  N o D e c l s p e c
{
p u b l i c ;
    N o S p e c i f i e r s ( ) ;
};
当 你 在 成 员 表 中 说 明 一 个 友 元 类 时 ,你 可 以 省 略 成 员 说 明 符 表 。 有 关 友 元 的 更 多
信 息 参 见 第 6 章 “ 说 明 ” 中 的 “ 友 元 指 示 符 ” 以 及 第 10 章 “ 成 员 访 问 控 制 ” 中
的“ 友 元 ” 一 节 。 甚 至 当 一 个 类 名 称 还 没 有 被 定 义 时 ,它 也 可 以 作 为 友 元 来 说 明 ,
正 是 友 元 说 明 引 入 了 该 类 名 称 。
然 而 在 这 种 类 的 成 员 说 明 中 ,必 须 使 用 全 类 型 指 示 符 语 法 。 见 如 下 的 例 子 :
cl a s s  H a s F r i e n d s
{
p u b l i c :
   f r i e n d  c l a s s  N o t D e c l a r e d Y e t ;
};



在 上 面 的 例 子 中 ,类 说 明 的 后 面 没 有 成 员 说 明 符 表 。 因 为 对 Not D e c l a r e d Y e t 的
说 明 还 没 有 被 处 理 到 , 故 使 用 了 全 类 型 指 示 符 的 使 用 形 式 :c l a s s
N o t D e c l a r e d Y e t。 一 个 已 经 说 明 过 的 类 型 可 以 在 友 元 成 员 说 明 的 说 明 中 使 用 一
般 的 说 明 形 式 :
cl a s s  A l r e a d y D e c l a r e d
{
  . . .
};

c l a s s  H a s F r i e n d s
{
p u b l i c ;
   f r i e n d  A l r e a d y D e c l a r e d ;
}
纯 指 示 符 (见 下 面 的 例 子 )表 明 对 此 说 明 的 虚 拟 函 数 不 提 供 其 函 数 实 现 。 因 此 纯
指 示 符 仅 仅 只 能 用 在 虚 函 数 之 上 指 示 ,考 察 如 下 的 代 码 :
cl a s s  S t r B a s e    / / s t r i n g s 的 基 类
{
pu b l i c :
   v i r t u a l  i n t  I s L e s s T h a n   ( S t r B a s e & ) = 0 ;
   v i r t u a l  i n t  I s E q u a l T o    ( S t r B a s e & ) = 0 ;
   v i r t u a l  s t r B a s e &  C o p y O f  ( S t r B a s e & ) = 0 ;



   . . .
};
上 面 的 代 码 中 说 明 了 一 个 抽 象 类 ,也 即 这 个 类 设 计 为 用 作 基 类 以 派 生 出 更 多 的 特
有 的 类 。 通 过 用 纯 指 示 符 说 明 一 个 或 多 个 虚 拟 函 数 为 纯 虚 拟 函 数 ,这 种 基 类 能 够
强 制 执 行 一 个 特 殊 的 协 议 (pr o t o c o l )或 机 制 。
从 Str B a s e 继 承 的 类 必 须 为 这 些 纯 虚 拟 函 数 提 供 实 现 。 否 则 它 们 也 会 被 认 为 是
抽 象 基 类 。
抽 象 基 类 不 能 用 来 说 明 对 象 。 例 如 ,在 一 个 从 St r B a s e 类 继 承 的 类 的 对 象 被 说 明
之 前 ,必 须 提 供 函 数 IsL e s s T h a n、 I s E q u a l T o 以 及 Cop y O f 的 实 现 (有 关 抽 象 基 类
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9 章 “ 派 生 类 ” 中 的 “ 抽 象 类 ” )。

在 成 员 表 说 明 变 长 数 组

Mi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如 果 一 个 程 序 未 用 ANSI 兼 容 选 项 (/Za)来 编 译 ,则 变 长 数 组 可 以 在 类 成 员 表 中 说
明 为 最 后 一 个 数 据 成 员 。 因 为 这 是 Micr o s o f t 的 扩 充 ,故 而 用 这 种 方 式 使 用 变 长
数 组 会 降 低 你 的 代 码 的 可 移 植 性 。 说 明 一 个 变 长 数 组 ,要 省 略 第 一 个 维 数 ,如 :
cl a s s  S y m b o l
{
p u b l i c :
   i n t  S y m b o l T Y p e ;
   c h a r  S y m b o l T e x t [ ] ;
};

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限 制

如 果 一 个 类 含 有 变 长 数 组 ,它 就 不 能 用 作 其 它 类 的 基 类 ,而 且 一 个 含 有 变 长 数 组
的 类 也 不 能 随 意 说 明 为 其 它 类 的 成 员 ,只 能 说 明 为 其 它 类 的 最 后 一 个 成 员 。 一 个
含 有 变 长 数 组 的 类 也 不 能 含 有 直 接 或 间 接 虚 拟 基 类 。 当 si z e o f 运 算 符 运 用 于 一
个 含 有 变 长 数 组 的 类 时 ,将 返 回 除 变 长 数 组 以 外 的 所 有 成 员 的 存 储 总 和 。 对 于 含
有 变 长 数 组 的 类 的 实 现 ,应 该 提 供 一 个 替 换 的 办 法 以 获 得 正 确 的 类 的 大 小 。
不 能 够 把 含 有 变 长 数 组 组 成 成 分 的 对 象 说 明 为 某 数 组 的 成 员 ,对 于 指 向 这 类 对 象
的 指 针 进 行 数 学 运 算 也 会 产 生 错 误 。

类 成 员 数 据 的 存 储

非 静 态 成 员 数 据 以 如 下 方 式 存 储 :所 有 在 访 问 说 明 符 之 间 的 项 是 连 续 地 向 存 储 器
地 址 增 加 的 方 向 存 放 的 。 越 过 访 问 说 明 符 的 成 员 的 存 放 顺 序 不 作 保 证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依 赖 于 /Zp 编 译 选 项 或 包 含 pra g m a 伪 指 令 ,可 以 引 入 干 预 空 间 以 对 成 员 数 据 进
行 按 字 或 双 字 边 界 对 齐 。 在 Mic r o s o f t  C + +中 ,类 成 员 是 连 续 地 按 地 址 增 加 的 方
向 存 储 的 ,尽 管 C+ +语 言 并 不 要 求 这 一 点 。 有 关 这 种 顺 序 的 基 本 假 设 都 会 引 起 不
可 移 植 的 代 码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

成 员 命 名 限 制

在 类 说 明 中 跟 类 名 称 有 同 样 名 称 的 函 数 是 构 造 函 数 。 当 该 类 的 一 个 对 象 创 建 的
时 候 ,隐 含 地 调 用 了 构 造 函 数 (有 关 构 造 函 数 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11 章 “ 特 殊 成 员
函 数 ” 中 的 “ 构 造 函 数 ” 一 节 。
下 面 各 项 在 其 说 明 的 范 围 中 ,不 能 跟 类 名 称 有 同 样 的 名 称 :数 据 成 员 (静 态 或 非 静
态 )、 封 闭 的 枚 举 、 无 名 联 合 成 员 及 嵌 套 类 。

成 员 函 数

类 能 够 包 含 数 据 和 函 数 ,这 些 函 数 称 为 成 员 函 数 。 任 何 在 类 说 明 中 说 明 的 一 个 非
静 态 函 数 视 为 成 员 函 数 ,并 用 成 员 选 择 符 (.和 -> )调 用 。 当 在 其 它 的 成 员 函 数 中
调 用 本 类 的 成 员 函 数 时 ,对 象 和 成 员 选 择 符 可 以 省 略 。 例 如 :
cla s s  P o i n t
{
p u b l i c :
   s h o r t  x ( )  {  r e t u r n  _ x ;  }
   s h o r t  y ( )  {  r e t u r n  _ y ;  }
    v o i d  S h o w ( ) {  c o u t < < x ( ) < < " , " < < y ( ) < < " \ n " ;  }
p r i v a t e :
    s h o r t  _ x , _ y ;
};

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P o i n t  p t ;

   p t . S h o w ( ) ;
}
注 意 :在 成 员 函 数 Sh o w 中 调 用 了 其 它 成 员 函 数 x 和 y,并 未 使 用 成 员 选 择 符 。 这
些 调 用 的 隐 含 意 义 是  th i s - > x ( )和 th i s - > y ( )。 然 而 在 主 函 数 main 中 调 用 成 员
函 数 Sh o w 必 须 使 用 对 象 pt 和 成 员 选 择 符 (. )。
在 类 中 说 明 的 静 态 成 员 函 数 的 调 用 可 以 使 用 成 员 选 择 符 或 使 用 全 限 定 函 数 名 称
(包 括 类 名 称 )。
注 意 :用 fri e n d 关 键 字 说 明 的 函 数 并 不 认 为 是 类 的 成 员 。 在 类 中 此 函 数 只 是 说
明 为 友 元 (尽 管 此 函 数 可 以 是 别 的 类 的 成 员 )。
一 个 友 元 说 明 控 制 着 非 成 员 函 数 对 类 数 据 的 访 问 。
下 面 的 例 子 显 示 了 如 何 说 明 成 员 函 数 :
cla s s  P o i n t
{
p u b l i c :
   u n s i g n e d  G e t X ( ) ;
   u n s i g n e d  G e t Y ( ) ;
   u n s i g n e d  S e t X ( u n s i g n e d  x ) ;



   u n s i g n e d  S e t Y ( u n s i g n e d  y ) ;
p r i v a t e :
   u n s i g n e d  p t X ,  p t Y ;
}
在 上 面 的 类 说 明 中 ,说 明 了 四 个 函 数 :Ge t X , G e t Y , S e t X 和 SetY。 下 面 的 例 子 显 示
如 何 在 程 序 中 调 用 这 些 函 数 :
voi d  m a i n ( )
{
    / /说 明 一 个 Po i n t 类 型 的 对 象
    P o i n t  p t O r i g i n ;

    / /用 成 员 选 择 符 (.)调 用 成 员 函 数
    p t O r i g i n . S e t X ( 0 ) ;
    p t O r i g i n . S e t Y ( 0 ) ;

    / /说 明 一 个 指 向 Po i n t 类 型 对 象 的 指 针
    P o i n t  * p p t C u r r e n t = n e w  P o i n t ;

//用 成 员 选 择 符 (- > )调 用 成 员 函 数
  p p t C u r r e n t - > S e t X ( p t O r i g i n . G e t X ( ) + 1 0 ) ;
  p p t C u r r e n t - > S e t Y ( p t O r i g i n . G e t Y ( ) + 1 0 ) ;
}



在 上 面 的 代 码 中 ,对 象 pt O r i g i n 成 员 函 数 的 调 用 是 用 成 员 选 择 符 (. )来 调 用 的 。
而 由 p p t C u r r e n t 指 向 的 对 象 的 成 员 函 数 的 调 用 使 用 的 是 成 员 选 择 符
(- > )。

成 员 函 数 概 述

成 员 函 数 可 以 是 静 态 的 或 非 静 态 的 。 静 态 成 员 函 数 的 行 为 同 其 它 成 员 函 数 的 行
为 是 不 同 的 ,因 为 静 态 成 员 函 数 没 有 隐 含 的 th i s 参 数 。 非 静 态 成 员 函 数 有 一 个
th i s 指 针 。 无 论 静 态 成 员 函 数 还 是 非 静 态 成 员 函 数 成 员 均 可 在 类 说 明 之 内 或 之
外 定 义 。
如 果 是 在 类 说 明 之 内 定 义 的 ,则 它 被 视 为 嵌 入 函 数 ,也 没 有 必 要 用 类 名 称 来 限 定
函 数 名 称 。 尽 管 定 义 在 类 说 明 之 中 的 函 数 已 经 是 作 为 嵌 入 函 数 对 待 ,你 仍 可 用 关
键 字 in l i n e 来 文 档 化 代 码 。
下 面 是 在 一 个 类 说 明 中 定 义 一 个 函 数 的 例 子 :
cl a s s  A c c o u n t
{
p u b l i c :
    / /在 类 Acc o u n t 说 明 之 中 说 明 函 数 De p o s i t
    d o u b l e  D e p o s i t ( d o u b l e  H o w M u c h )
    {
       b a l a n c e  + =  H o w M u c h ;
       r e t u r n  b a l a n c e ;
    }



p r i v a t e :
d o u b l e  b a l a n c e ;
};
当 在 类 说 明 的 外 面 定 义 成 员 函 数 时 ,只 有 明 确 地 把 它 说 明 为 in l i n e 的 ,此 成 员 函
数 才 视 为 嵌 入 型 成 员 函 数 。 而 且 在 定 义 时 函 数 名 必 须 用 类 名 和 范 围 分 辨 符 (: : )
加 以 限 定 。
下 面 的 例 子 除 了 在 类 说 明 之 外 定 义 函 数 Dep o s i t 外 ,同 前 面 对 类 Acc o u n t 说 明 是
等 同 的 。
cla s s  A c c o u n t
{
p u b l i c :
    / /说 明 成 员 函 数 Dep o s i t ,但 不 定 义 它 。
    d o u b l e  D e p o s i t ( d o u b l e  H o w M u c h ) ;
p r i v a t e :
    d o u b l e  b a l a n c e ;
};

i n l i n e  d o u b l e  A c c o u nt : : D e p o s i t  ( d o u b l e  H o w M u c h )
{
   b a l a n c e  + =  H o w M u c h ;
   r e t u r n  b a l a n c e ;
}



注 意 :尽 管 成 员 函 数 既 可 以 在 类 说 明 之 中 定 义 也 可 以 在 类 说 明 之 外 单 独 定 义 ,但
当 类 定 义 了 以 后 ,就 不 能 再 为 它 增 加 成 员 函 数 了 。
含 有 成 员 函 数 的 类 可 以 有 多 个 说 明 ,但 成 员 函 数 本 身 在 程 序 中 仅 有 一 次 定 义 。 多
重 定 义 会 在 链 接 时 引 出 错 误 消 息 。 如 果 一 个 类 含 有 联 编 函 数 的 定 义 ,该 函 数 的 定
义 同 样 要 满 足 “ 唯 一 定 义 ” 原 则 。

非 静 态 成 员 函 数

非 静 态 成 员 函 数 有 一 个 隐 含 的 参 数 ,th i s ,它 是 一 个 指 向 调 用 此 函 数 的 对 象 的 指
针 。
th i s 指 针 的 类 型 是 typ e  *  c o n s t。 这 些 函 数 被 认 为 具 有 类 的 范 围 ,可 以 直 接 使
用 处 在 同 一 类 范 围 中 的 类 数 据 和 成 员 函 数 。 在 前 面 的 例 子 中 ,表 达 式 bal a n c e  + =
H o w M u c h 把 Ho w M u c h 的 值 加 到 类 成 员 bal a n c e 中 。 考 察 下 面 的 语 句 :
Ac c o u n t   C h e c k i n g ;

C h e c k i n g  D e p o s i t ( 5 7 . 0 0 ) ;
在 上 面 的 例 子 中 ,说 明 了 一 个 Acco u n t 类 型 的 对 象 ,并 调 用 其 成 员 函 数 De p o s i t
给 它 加 上 $5 7 . 0 0 。 在 函 数 Acc o u n t : : D e p o s i t 中 , b a l a n c e 作 为
Che c k i n g . b a l a n c e (该 对 象 的 bal a n c e 成 员 )。
非 静 态 成 员 函 数 趋 向 于 在 它 们 自 己 的 类 类 型 对 象 之 上 操 作 。 通 过 明 确 的 类 型 转
换 在 别 的 不 同 类 型 的 对 象 上 ， 调 用 此 成 员 函 数 会 引 起 不 确 定 的 行 为 。



t h i s 指 针

所 有 的 非 静 态 成 员 函 数 能 用 this 关 键 字 ,th i s 是 一 个 常 量 指 针 (不 可 修 改 )。 它
指 向 的 对 象 是 成 员 函 数 的 调 用 者 。 成 员 数 据 可 以 由 表 达 式 thi s - >成 员 名 称 的 值
来 确 定 (尽 管 这 种 技 术 很 少 使 用 )。 在 成 员 函 数 中 ,在 表 达 式 中 使 用 成 员 名 称 隐 含
着 使 用 方 式 th i s - >成 员 名 称 来 选 择 正 确 的 函 数 和 数 据 成 员 。
注 意 :因 为 this 指 针 是 不 可 修 改 的 ,因 而 不 允 许 对 this 赋 值 。 在 早 期 的 C+ +的
实 现 中 允 许 对 th i s 指 针 赋 值 。
偶 尔 可 以 直 接 使 用 th i s 指 针 。 例 如 在 操 纵 自 引 用 型 数 据 结 构 时 ,在 这 种 情 况 下
要 取 得 当 前 对 象 的 地 址 。

t h i s 指 针 的 类 型

在 函 数 说 明 中 通 过 con s t 和 vo l a t i l e 关 键 字 可 以 修 改 th i s 指 针 的 类 型 。 要 说
明 一 个 具 有 这 些 关 键 字 属 性 的 函 数 ,可 使 用 cv-修 饰 符 表 语 法 。
语 法 :
c v -修 饰 符 表 :
    c v -修 饰 符  cv-修 饰 符 表 opt

c v -修 饰 符 :
    c o n s t
    v o l a t i l e
考 虑 下 面 的 例 子 :
cla s s  P o i n t
{



   u n s i g n e d  X ( )  c o n s t ;
};
上 面 的 例 子 中 说 明 了 一 个 成 员 函 数 X,其 中 th i s 指 针 被 当 作 一 个 指 向 常 量 对 象
的 常 量 指 针 。 可 以 混 合 使 用 cv -修 饰 符 表 选 项 ,但 它 们 通 常 修 饰 的 是 th i s 指 针
所 指 的 对 象 ,而 不 是 th i s 指 针 本 身 。 因 此 ,下 面 的 说 明 中 说 明 了 函 数 ,它 的 th i s
指 针 是 一 个 指 向 常 量 对 象 的 常 量 指 针 :
cl a s s  p o i n t
{
  u n s i g n e d  X ( ) _ _ f a r  c o n s t ;
};
下 面 的 语 法 描 述 了 th i s 指 针 的 类 型 ,其 中 cv -修 饰 符 表 可 以 是 co n s t 或 vo l a t i l e ,
类 名 称 是 类 的 名 称 :
cv-修 饰 符 表 opt 类 类 型  * c o n s t  t h i s
表 8 . 2 解 释 了 有 关 这 些 修 饰 符 的 更 多 的 作 用 。
表 8.2

修 饰 符 意 义

c o n s t 不 能 改 变 成 员 数 据 ,也 不 能 调 用 非 常 量 型 成 员 函 数

vol a t i l e 成 员 数 据 每 次 访 问 时 是 从 存 储 器 中 调 入 的 ;并 关 闭 了 优 化

工 作

把 一 个 常 量 对 象 传 递 给 一 个 非 常 量 的 成 员 函 数 会 产 生 错 误 。 同 样 地 , 把 一 个
vol a t i l e 对 象 传 递 给 一 个 非 vo l a t i l e 型 的 函 数 同 样 会 产 生 错 误 。
成 员 函 数 说 明 为 con s t 型 ,则 不 能 改 变 成 员 数 据 。 在 这 种 函 数 中 ,th i s 指 针 是 一



个 指 向 常 量 的 指 针 。
注 意 :构 造 函 数 和 析 构 函 数 是 不 能 说 明 为 co n s t 或 vo l a t i l e 的 。 然 而 它 们 可 以
被 co n s t 或 vo l a t i l e 对 象 调 用 。

静 态 成 员 函 数

静 态 成 员 函 数 被 认 为 具 有 类 的 范 围 。 同 非 静 态 成 员 相 比 ,这 些 函 数 没 有 隐 含 的
th i s 参 数 ;因 而 ,它 们 只 能 直 接 使 用 静 态 的 数 据 成 员 、 枚 举 或 嵌 套 类 型 。 静 态 成
员 函 数 的 存 储 可 以 不 必 有 相 应 的 类 类 型 对 象 。 考 虑 下 面 的 代 码 :
cl a s s  W i n d o w M a n a g e r
{
p u b l i c :
    s t a t i c  i n t  C o u n t O f ( ) ;  / /返 回 打 开 窗 口 的 个 数
         v o i d  M i n i m i z e ( ) ; / /最 小 化 当 前 窗 口
          W i n d o w M a n a g e r  S i d e E f f e c t s ( ) ;   / /边 界 效 果 (副 作 用 )函 数
  . . .
p r i v a t e :
   s t a t i c  i n t  w m W i n d o w C o u n t ;
};

i n t  W i n d o w M a n a g e r : : w m W i n d o w C o u n t = 0 ;
. . .
//最 小 化 (显 示 图 标 )所 有 窗 口



f o r ( i n t  i = 0 ; i < W i n d o w M a n a g e r : : C o u n t O f ( ) ; + + i )
   r g w m W i n [ i ] . M i n i m i z e ( ) ;
在 上 面 的 代 码 中 ,类 Wi n d o w M a n a g e r 包 含 有 静 态 成 员 函 数 Cou n t O f。 该 函 数 返 回
打 开 窗 口 的 个 数 ,但 却 不 必 同 某 个 给 定 的 Wind o w M a n a g e r 类 对 象 相 联 系 。 这 一 概
念 在 循 环 中 得 以 体 现 。 在 循 环 中 Co u n t O f 用 于 控 制 表 达 式 。 因 为 Cou n t O f 是 一
个 静 态 成 员 函 数 ,因 此 无 需 引 用 对 象 ,此 函 数 即 可 调 用 。
静 态 成 员 函 数 有 外 部 连 接 。 这 些 函 数 没 有 th i s 指 针 (下 一 章 中 论 述 )。 结 果 ,这
些 函 数 必 须 遵 循 下 面 的 一 些 约 束 :

l  不 能 用 成 员 选 择 符 (.或 -> )来 访 问 非 静 态 成 员 。
l  不 能 说 明 为 虚 函 数 。
l  不 能 同 有 相 同 参 数 类 型 的 非 静 态 成 员 函 数 同 名 称 。

注 意 :选 择 了 一 个 静 态 成 员 函 数 的 成 员 选 择 符 (.或 -> ) ,其 左 边 是 不 可 定 值 的 。 在
有 副 作 用 的 函 数 同 此 函 数 一 起 使 用 时 , 这 一 点 可 能 很 重 要 。 例 如 : 表 达 式
Sid e E f f e c t s ( ) . C o u n t O F ( )中 ,并 不 会 调 用 Sid e E f f e c t s 函 数 。

静 态 数 据 成 员

类 可 以 包 含 静 态 的 成 员 数 据 或 成 员 函 数 。 当 一 个 数 据 说 明 为 sta t i c ,则 对 于 该
类 的 所 有 对 象 仅 维 持 该 成 员 的 一 个 拷 贝 (相 关 的 情 况 见 前 一 节 的 “ 静 态 成 员 函
数 ” )。
静 态 数 据 成 员 并 不 是 给 定 类 类 型 对 象 的 一 部 分 ;它 们 是 单 独 的 对 象 。 结 果 ,静 态
数 据 成 员 的 说 明 不 能 看 作 是 定 义 。 数 据 成 员 的 说 明 是 在 类 范 围 之 中 的 ,但 其 定 义



是 在 文 件 范 围 中 实 现 的 。 这 些 静 态 成 员 具 有 外 部 连 接 。 下 面 的 例 子 显 示 了 这 一
点 :
cl a s s  B u f f e r e d O u t p u t
{
p u b l i c :
   / /返 回 该 类 对 象 所 写 的 字 节 大 小
   s h o r t  B y t e s W r i t t e n ( )  {  r e t u r n  b y t e c o u n t ; }

   / /复 位 计 数 器
   s t a t i c  v o i d  R e s e t C o u n t ( )  {  b y t e c o u n t = 0 ;  }

   / /静 态 成 员 的 说 明
   s t a t i c  l o n g  b y t e co u n t ;
};

//在 文 件 范 围 中 定 义 byt e c o u n t
l o n g  B u f f e r e d O u t p u t : : b y t e c o u n t ;
在 前 面 的 代 码 中 ,成 员 by t e c o u n t 是 在 类 Buf f e r O u t p u t 中 说 明 的 ,但 它 必 须 在 类
说 明 之 外 定 义 。
不 必 引 用 某 类 类 型 的 对 象 即 可 引 用 静 态 数 据 成 员 。 引 用 Buf f e r e d O u t p u t 对 象 所
写 的 字 节 大 小 可 以 按 如 下 方 式 得 到 :
lo n g  n B y t e s = B u f f e r e d O u t p u t : : b y t e c o u n t ;



静 态 成 员 不 会 因 为 该 类 类 型 的 某 个 对 象 的 结 束 而 结 束 。 静 态 成 员 当 然 也 可 以 用
成 员 选 择 符 (.或 ->)来 访 问 。 例 如 :
Bu f f e r e d O u t p u t  C o n s o l e ;

l o n g  n B y t e s = C o n s o l e . b y t e c o u n t ;
在 上 面 的 例 子 中 ,对 对 象 co n s o l e 的 引 用 是 不 可 求 值 的 。 返 回 的 值 是 静 态 对 象
byt e c o u n t。
静 态 数 据 成 员 同 样 要 受 制 于 类 成 员 的 访 问 规 则 ,因 此 私 有 存 储 的 静 态 数 据 成 员 只
允 许 类 成 员 函 数 和 友 元 访 问 。 这 些 规 则 在 第 10 章 “ 成 员 访 问 控 制 ” 中 描 述 。 例
外 的 是 :静 态 数 据 成 员 必 须 在 文 件 范 围 中 定 义 ,并 忽 视 它 们 的 存 储 约 束 。 如 果 数
据 成 员 要 明 确 地 初 始 化 ,则 必 须 同 定 义 一 起 提 供 初 始 化 器 。
静 态 成 员 的 类 型 并 不 被 它 的 类 名 称 所 限 定 。 因 此 :Bu f f e r e d O u t p u t : : b y t e c o u n t
的 类 型 是 long 型 。

联   合

联 合 这 种 类 类 型 在 一 个 时 间 点 只 能 包 含 一 种 数 据 元 素 (尽 管 数 据 元 素 可 以 是 数 组
或 者 类 类 型 )。 联 合 的 成 员 代 表 的 是 联 合 所 能 包 含 的 数 据 种 类 。 一 个 联 合 类 型 的
对 象 需 要 足 够 的 空 间 去 容 纳 成 员 表 中 最 大 的 成 员 。 考 虑 下 面 的 例 子 :
#i n c l u d e  < s t d l i b . h >
# i n c l u d e  < s t r i n g . h >
# i n c l u d e  < l i m i t s . h >



u n i o n  N u m e r i c T y p e     / /说 明 一 个 可 容 纳 下 面 数 据 的 联 合
{
  i n t        i V a l u e ; / /整 型 值
  l o n g       l V a l u e ; / /长 整 型 值
  d o u b l e     d V a l u e ; / /浮 点 型 值
}

vo i d  m a i n  ( i n t  a r g c , c h a r  * a r g v [ ] )
{
  N u m e r i c T y p e  * V a l u e s = n e w  N u m e r i c T y p e [ a r g c - 1 ] ;
  f o r ( i n t  i = 1 ; i < a r g c ; + + i )
      i f ( s t r c h r ( a r g v [ i ] ,′ .  ′ )! = 0 )
        / /浮 点 型 用 dV a l u e 成 员 进 行 赋 值
        V a l u e s [ i ] . d V a l u e = a t o f ( a r g v [ i ] ) ;
      e l s e
          / /如 果 大 于 最 大 的 整 型 数 ,则 存 到 lVa l u e 成 员 中
          i f ( a t o l ( a r g v [ i ] ) > I N T _ M A X )
             V a l u e s [ i ] . l V a l u e = a t o l ( a r g v [ i ] ) ;
          e l s e
            / /否 则 ,存 到 iVa l u e 成 员 中
            V a l u e s [ i ] . i V a l u e = a t o i ( a r g v [ i ] ) ;
       }



 }
N u m e r i c T y p e 联 合 在 存 储 器 中 的 位 置 示 意 图 如 图 8.1。

图 8.1   N u m e r i c T y p e 联 合 的 数 据 存 储

联 合 中 的 成 员 函 数

正 如 在 成 员 函 数 中 描 述 过 的 ,除 了 有 成 员 数 据 外 ,联 合 也 可 以 有 成 员 函 数 ,尽 管 联
合 可 以 有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如 构 造 函 数 和 析 构 函 数 ,但 联 合 不 能 有 虚 拟 函 数 (有 关 的
更 多 的 信 息 参 见 第 11 章“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” 中 的“ 构 造 函 数 ”以 及“ 析 构 函 数 ”)。

作 为 类 类 型 的 联 合

联 合 不 可 以 有 基 类 ;因 此 ,它 们 不 能 从 其 它 的 联 合 、 结 构 和 类 中 继 承 属 性 。 联 合
也 不 能 作 为 进 一 步 继 承 的 基 类 。
继 承 将 在 第 9 章 “ 派 生 类 ” 中 详 细 讨 论 。



联 合 的 成 员 数 据

除 了 以 下 所 述 之 外 ,联 合 可 以 在 成 员 表 中 包 含 大 多 数 的 数 据 类 型 :
l  具 有 构 造 函 数 或 析 构 函 数 的 类 类 型
l  具 有 自 定 义 的 赋 值 操 作 符 的 类 类 型
l  静 态 数 据 成 员

无 名 联 合

无 名 联 合 是 在 说 明 时 不 带 类 名 或 说 明 符 表 的 联 合 。
语 法
 u n i o n  {成 员 表 };
这 种 联 合 说 明 所 说 明 的 不 是 类 型 ,而 是 对 象 。 在 无 名 联 合 中 说 明 的 名 称 不 能 跟 在
同 一 范 围 中 的 其 它 名 称 冲 突 。 在 无 名 联 合 中 说 明 的 名 称 可 以 直 接 使 用 ,就 像 并 不
是 成 员 变 量 一 样 。 下 面 例 子 显 示 了 这 一 点 。
#i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s t r u c t  D a t a F o r m
{
    e n u m  D a t a T y p e  { C h a r D a t a = 1 , I n t D a t a , S t r i n g D a t a } ;
    D a t a T y p e  t y p e ;

    / /说 明 一 个 无 名 联 合



    u n i o n
   {
      c h a r  c h C h a r M e m ;
      c h a r  * s z S t r m e m ;
      i n t   i I n t M e m ;
    } ;
    v o i d  p r i n t ( ) ;
};
  
v o i d  D a t a F o r m : : p r i n t ( )
{
  / /基 于 ty p e 的 数 据 类 型 打 印 合 适 的 数 据 类 型
  s w i t c h ( t y p e )
 {     
 c a s e  C h a r D a t a :
     c o u t  < <  c h C h a r M e m ;
     b r e a k ;
c a s e  I n t D a t a :
     c o u t < < s z S t r M e m ;
     b r e a k ;
c a s e  S t r i n g D a t a :
     c o u t  < <  i I n t M e m ;



 }
}
在 函 数 Dat a F o r m : : p r i n t 中 ,三 个 成 员 (ch C h a r M e m、 sz S t r M e m 和 iI n t M e m )的 访
问 就 像 他 们 是 作 为 成 员 说 明 的 一 样 (没 有 联 合 说 明 )。 然 而 三 个 联 合 的 成 员 是 共
享 同 一 存 储 器 的 。
联 合 的 成 员 数 据 除 了 上 述 所 列 的 一 些 限 制 之 外 ,还 要 受 下 列 约 束 的 限 制 :

l  如 果 在 文 件 范 围 中 说 明 ,则 必 须 说 明 为 静 态 的 。
l  它 们 仅 能 含 有 公 有 的 成 员 ;私 有 的 和 保 护 的 成 员 在 无 名 联 合 中 会 产

生 错 误 。
l  它 们 不 能 有 成 员 函 数 。

注 意 :仅 简 单 地 省 略 语 法 上 的 类 名 部 分 并 不 会 使 一 个 联 合 成 为 无 名 联 合 ,要 把 一
个 联 合 限 制 为 无 名 联 合 ,则 说 明 一 定 不 要 说 明 对 象 。

位   域

类 和 结 构 可 以 拥 有 在 存 储 空 间 上 小 于 一 个 整 型 的 成 员 。 这 些 成 员 被 说 明 为 位 域 。
位 域 成 员 说 明 符 的 语 法 规 格 如 下 :
语 法
说 明 符 opt:常 量 表 达 式
说 明 符 是 程 序 中 用 来 存 储 成 员 的 名 称 。 它 必 须 是 一 个 整 型 (包 括 枚 举 型 )。 常 量
表 达 式 说 明 了 成 员 在 结 构 中 所 占 的 位 数 。 无 名 位 域 也 即 没 有 标 识 符 的 位 域 成 员 ,
可 以 用 作 填 充 。



注 意 :一 个 无 名 的 零 宽 度 位 域 会 强 制 使 下 一 个 位 域 对 齐 到 下 一 个 类 型 边 界 。 这 里
类 型 指 的 是 成 员 的 类 型 。
下 面 的 例 子 说 明 了 一 个 含 有 位 域 的 结 构 :
str u c t  D a t e
{
   u n s i g n e d  n W e e k D a y   : 3 ;   / / 0 . . 7 ( 3 位 )
   u n s i g n e d  n M o n t h D a y  : 6 ;   / / 0 . . 3 1 ( 6 位 )
   u n s i g n e d  n M o n t h     : 5 ;   / / 0 . . 1 2 ( 5 位 )
   u n s i g n e d  n Y e a r      : 8 ;   / / 0 . . 1 0 0 ( 8 位 )
};
一 个 Da t e 类 型 对 象 的 存 储 器 布 局 如 图 8. 2 所 示 。

图 8.2   D a t e 对 象 的 存 储 器 布 局

注 意 :n Y e a r 是 8 位 长 的 而 且 超 出 了 说 明 的 uns i g n e d  i n t 类 型 的 字 边 界 。 因 此
nY e a r 在 一 个 新 的 uns i g n e d  i n t 上 继 续 。 没 有 必 要 把 所 有 的 位 域 都 塞 到 一 个 所
基 于 的 类 型 对 象 之 中 。 根 据 说 明 中 所 需 求 的 位 域 的 大 小 ,可 以 分 配 新 的 存 储 单



元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作 为 位 域 说 明 的 数 据 的 排 列 顺 序 是 从 低 到 高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如 果 在 结 构 说 明 中 包 含 一 个 无 名 零 长 度 位 域 ,如 下 例 所 示 :
str u c t  D a t e
{
  u n s i g n e d  n W e e k D a y   : 3 ;   / / 0 . . 7 ( 3 位 )
  u n s i g n e d  n M o n t h D a y  : 6 ;   / / 0 . . 3 1 ( 6 位 )
  u n s i g n e d     : 0 ;   / /强 迫 对 齐 到 下 一 个 边 界
  u n s i g n e d  n M o n t h     : 5 ;   / / 0 . . 1 2 ( 5 位 )
  u n s i g n e d  n Y e a r      : 8 ;   / / 0 . . 1 0 0 ( 8 位 )
}
其 存 储 器 分 布 如 图 8. 3 所 示 。



 

图 8.3   具 有 零 长 度 位 域 的 数 据 对 象 的 分 布

位 域 所 基 于 的 类 型 必 须 是 整 型 。 见 第 2 章 “ 基 本 概 念 ” 中 的 基 本 类 型 。

使 用 位 域 的 限 制

下 面 列 举 了 对 位 域 的 明 细 错 误 操 作 :
l  取 一 个 位 域 的 地 址
l  初 始 化

嵌 套 类 说 明

类 可 以 在 其 它 类 的 范 围 之 内 说 明 。 这 种 类 称 为 “ 嵌 套 类 ”。 嵌 套 类 被 视 为 在 外 围
封 闭 类 的 范 围 之 中 ,并 只 能 在 此 作 用 之 中 有 效 地 使 用 。 要 引 用 一 个 嵌 套 类 而 从 它
的 直 接 外 围 类 的 范 围 之 外 ,则 必 须 使 用 全 限 定 名 。
下 面 的 例 子 显 示 了 如 何 说 明 嵌 套 类 。



c l a s s  B u f f e r e d I O
{
p u b l i c :
   e n u m  I O E r r o r  {  N o n e , A c c e s s , G e n e r a l  } ;

   / /说 明 嵌 套 类 Buf f e r e d I n p u t
   c l a s s  B u f f e r e d I n p u t
   {
   p u b l i c :
   i n t  r e a d ( ) ;
   i n t  g o o d ( )  {  r e t u r n  _ i n p u t e r r o r  = =  N o n e ;  }

   p r i v a t e :
     I O E r r o r  _ i n p u t er r o r ;
   }

     / /说 明 嵌 套 类 Buf f e r e d O u t p u t
     c l a s s  B u u f f e r e d O u t p u t
   {
      / /成 员 表
    } ;
};



B u f f e r e d I O : : B u f f e r e d I u p u t 和 Bu f f e r e d I O : : B u f f e r e d O u t p u t 是 在 Bu f f e r e d I O
之 中 说 明 的 。 这 些 类 名 称 在 类 Bu f f e r e d I O 范 围 之 外 是 不 可 见 的 。 但 是 一 个
Buf f e r e d I O 型 对 象 不 会 含 有 任 何 Buf f e r e d I u p u t 和 Bu f f e r e d O u t p u t 型 的 对 象 。
嵌 套 类 可 以 直 接 使 用 来 自 于 外 围 类 的 名 称 、 静 态 成 员 名 称 、 类 型 名 称 以 及 枚 举
名 称 。
为 了 使 用 其 它 类 成 员 ,必 须 使 用 指 针 、 引 用 或 对 象 名 称 。
在 上 面 的 Bu f f e r e d I O 的 例 子 中 , 枚 举 IOE r r o r 可 以 由 嵌 套 类
Buf f e r e d I O : : B u f f e r e d I n p u t 和 Bu f f e r e d I o : : B u f f e r e d O u t p u t 的 成 员 函 数 直 接
访 问 。 如 函 数 go o d 中 所 示 的 。
注 意 :嵌 套 类 仅 仅 只 在 类 范 围 中 说 明 了 类 型 。 它 不 会 引 起 创 建 嵌 套 类 的 对 象 。 上
面 的 例 子 只 是 说 明 了 两 个 嵌 套 类 但 并 未 说 明 任 何 这 些 类 的 对 象 。

访 问 权 限 和 嵌 套 类

在 别 的 类 中 的 嵌 套 类 并 没 有 给 嵌 套 类 的 成 员 函 数 以 特 殊 的 权 限 。 同 样 ,类 中 包 括
的 成 员 函 数 对 于 嵌 套 类 的 成 员 也 没 有 什 么 特 殊 的 访 问 权 限 。

嵌 套 类 中 的 成 员 函 数

在 嵌 套 类 中 说 明 的 成 员 函 数 可 以 在 文 件 范 围 中 定 义 ,前 面 的 例 子 可 以 写 为 :
cl a s s  B u f f e r e d I O
{
p u b l i c :



   e n u m  I O E r r o r  {  N o n e , A c c e s s , G e n e r a l } ;
   c l a s s  B u f f e r e d I n p u t
   {
   p u b l i c :
      i n t  r e a d ( ) ; //说 明 但 不 定 义 成 员 函 数 read 和 go o d
      i n t  g o o d ( ) ;
   p r i v a t e :
      I O E r r o r  _ i n p u t e r r o r ;
   }

    c l a s s  B u f f e r e d O u t p u t
   {
      / /成 员 表
   } ;
}
//在 文 件 范 围 中 定 义 成 员 函 数 re a d 和 go o d
i n t  B u f f e r e d I O : : B u f f e r e d I n p u t : : r e a d ( )
{
    . . .
};

i n t  B u f f e r e d I O : : B u f f e r e d I n p u t : : g o o d ( )



{
    r e t u r n  _ i n p u t e r r o r = = N o n e ;
}
在 上 面 的 例 子 中 ,运 用 限 定 类 型 名 称 语 法 说 明 成 员 函 数 名 称 ， 说 明 为 :
Bu f f e r e d I O : : B u f f e r e d I n p u t : : r e a d ( )
意 味 着 函 数 re a d 是 在 类 Buf f e r e d I O 的 范 围 中 的 Buf f e r e d I n p u t 类 的 成 员 函 数 。
因 为 这 一 说 明 使 用 了 限 定 的 类 型 名 语 法 ,因 而 如 下 形 式 的 构 造 是 可 能 的 :
ty p e d e f  B u f f e r e d I O : : B u f f e r e d I n p u t  B I O _ I N P U T

i n t  B I O _ I N P U T : : r e a d ( )
上 面 的 说 明 是 同 前 一 个 说 明 等 价 的 ,但 它 用 一 个 type d e f 名 称 代 替 了 类 名 称 。

友 元 函 数 和 嵌 套 类

在 嵌 套 类 中 说 明 的 友 元 函 数 被 视 为 在 嵌 套 类 的 范 围 中 ,而 不 在 类 的 范 围 中 。 因 此
对 于 包 含 在 类 中 成 员 和 成 员 函 数 ,这 些 友 元 函 数 并 没 有 获 得 多 少 特 别 的 访 问 权
限 。 如 果 你 要 在 定 义 于 文 件 范 围 中 的 友 元 函 数 中 使 用 一 个 在 嵌 套 类 中 说 明 的 名
称 ,必 须 像 下 面 那 样 使 用 限 定 类 型 名 称 :
ex t e r n  c h a r  * r g s z M e s s a g e [ ] ;

c l a s s  B u f f e r e d I O
{
p u b l i c :



  . . .
c l a s s  B u f f e r e d I n p u t
  {
  p u b l i c :
     f r i e n d  i n t  G e t E x t e n d e d E r r o r S t a t u s ( ) ;
      . . .
     s t a t i c  c h a r  * m e s s a g e ;
     i n t   i M s g N o ;
 } ;
};
c h a r  * B u f f e r e d I O : : B u f f e r e d I n p u t : : m e s s a g e ;

i n t  G e t E x t e n d e d E r r o r S t a u s ( )
{
  . . .
  s t r c p y ( B u f f e r e d I O : : B u f f e r e d I n p u t : : m e s s a g e ,
      r g s z M e s s a g e [ i M s g N o ] ) ;
  r e t u r n  i M s g N o ;
}
在 上 面 的 代 码 中 函 数 Get E x t e n d e d E r r o r S t a t u s 是 作 为 友 元 函 数 说 明 的 ,在 这 个
函 数 中 ( 它 定 义 于 文 件 范 围 ), 一 条 消 息 从 静 态 数 组 中 拷 贝 到 类 成 员 中 。 注 意
Get E x t e n d e d E r r o r S t a t u s 的 一 个 较 好 的 实 现 是 说 明 :



i n t  G e t E x t e n d e d E r r o r S t a t u s  ( c h a r  *  m e s s a g e )
用 前 面 的 接 口 ,几 个 不 同 的 类 可 以 使 用 此 函 数 的 功 能 ,只 要 把 要 拷 贝 的 错 误 消 息
的 地 址 传 给 函 数 即 可 。

类 范 围 中 的 类 型 名 称

在 类 范 围 中 定 义 的 类 型 名 称 应 视 为 局 限 于 它 们 的 类 。 它 们 不 能 在 类 的 范 围 之 外
使 用 。
下 面 的 例 子 显 示 了 这 一 概 念 :
cl a s s  T r e e
{
 p u b l i c :
     t y p e d e f   T r e e  * P T R E E ;
     P T R E E   L e f t ;
     P T R E E   R i g h t ;
     v o i d    * v D a t a ;
};

P T R E E  p T r e e ;   / /错 误 :不 在 类 的 范 围 中



第 9 章   派  生  类

这 一 章 解 释 如 何 用 派 生 类 产 生 可 扩 展 的 程 序 。
本 章 包 含 如 下 一 些 主 题 :

l  派 生 类 综 述
l  多 重 基 类
l  虚 拟 函 数
l  抽 象 类
l  范 围 规 则 总 结

派 生 类 概 述

利 用 继 承 机 制 ,新 的 类 可 以 从 已 有 的 类 中 派 生 (有 关 继 承 见 下 一 节 “ 单 一 继 承 ”
的 开 始 )。 那 些 用 于 派 生 的 类 称 为 这 些 特 别 派 生 出 的 类 的 “ 基 类 ”。 派 生 类 的 说
明 可 以 用 下 面 的 语 法 。
语 法
基 类 说 明 :
    :基 类 表
基 类 表 :



    基 类 说 明 符
    基 类 表 ,基 类 说 明 符
基 类 说 明 符 :
    完 全 类 名 称
    v i r t u a l  访 问 说 明 符 o p t  完 全 类 名 称
    访 问 指 示 符  v i r t u a l o p t 完 全 类 名 称
访 问 指 示 符 :
    p r i v a t e
    p r o t e c t e d
    p u b l i c

单 一 继 承

在 “ 单 一 继 承 ” 这 种 最 普 通 的 形 式 中 ,派 生 类 仅 有 一 个 基 类 ,考 虑 如 图 9. 1 所 示
的 关 系 。



图 9.1   简 单 单 一 继 承 图

注 意 图 9. 1 中 的 从 一 般 到 特 殊 的 过 程 。 在 类 的 层 次 设 计 中 ,可 以 发 现 一 些 普 遍 的
特 性 ,即 派 生 类 总 是 同 基 类 有 “ kin d  o f” 关 系 。 在 图 9. 1 中 书 是 一 种 印 刷 好 的
文 档 而 一 本 平 装 书 是 一 种 书 。
在 图 9. 1 中 的 另 一 个 值 得 注 意 点 是 Book 既 是 派 生 类 (从 Pr i n t e d D o c u m e n t 中 派
生 ),也 是 基 类 (Pa p e r b a c k B o o k 是 从 Bo o k 派 生 的 )。 下 面 的 例 子 是 这 种 类 层 次 的
一 个 轮 廓 性 的 说 明 。
cla s s  P r i n t e d D o c u m e n t
{
    / /成 员 表
};

/ / B o o k 是 从 Pri n t e d D o c u m e n t 中 派 生 的



c l a s s  B o o k : p u b l i c  P r i n t e d D o c u m e n t
{
    / /成 员 表
};

/ / P a p e r b a c k B o o k 是 从 Bo o k 中 派 生
cla s s  P a p e r b a c k B o o k :  p u b l i c  B o o k
{
    / /成 员 表
};
P r i n t e d D o c u m e n t 作 为 Bo o k 的 直 接 基 类 ,它 同 时 也 是 Pap e r b a c k B o o k 的 非 直 接
基 类 。 直 接 基 类 和 非 直 接 基 类 的 区 别 在 于 直 接 基 类 出 现 在 类 说 明 的 基 类 表 中 ,而
非 直 接 基 类 不 出 现 在 基 类 表 中 。
每 个 派 生 类 的 说 明 是 在 基 类 的 说 明 之 后 说 明 的 , 因 此 对 于 基 类 仅 只 给 出 一 个 前
向 引 用 的 说 明 是 不 够 的 ,必 须 是 完 全 的 说 明 。
在 前 面 的 例 子 中 ,使 用 的 访 问 说 明 符 是 pub l i c。 公 有 继 承 、 私 有 继 承 以 及 保 护
的 继 承 在 第 10 章 “ 成 员 访 问 控 制 ” 中 讲 述 。
一 个 类 可 以 作 为 很 多 特 别 类 的 基 类 ,如 图 9. 2 所 示 。



图 9.2   有 向 无 环 图 的 例 子

在 图 9. 2 中 的 图 叫 “ 有 向 无 环 图 ” (DAG)。 有 一 些 类 是 多 个 派 生 类 的 基 类 。 但 反
过 来 不 是 真 的 :对 于 任 意 给 的 派 生 类 仅 有 一 个 直 接 基 类 。 图 9. 2 描 绘 了 单 一 继 承
的 结 构 。
注 意 :有 向 无 环 图 并 不 仅 用 于 单 一 继 承 。 它 们 也 可 以 用 于 多 重 继 承 图 。 这 一 主 题
将 在 下 一 节 中 的 “ 多 重 继 承 ” 中 论 述 。
在 继 承 中 ,派 生 类 含 有 基 类 的 成 员 加 上 任 何 你 新 增 的 成 员 。 结 果 派 生 类 可 以 引 用
基 类 的 成 员 (除 非 这 些 成 员 在 派 生 类 中 重 定 义 了 )。 当 在 派 生 类 中 重 定 义 直 接 基
类 或 间 接 基 类 的 成 员 时 ,可 以 使 用 范 围 分 辨 符 (: : )引 用 这 些 成 员 。 考 虑 下 面 的 代
码 :
cl a s s  D o c u m e n t
{
 p u b l i c :
    c h a r  *  N a m e ; / /文 档 名 称



    v o i d  P r i n t N a m e O f ( ) ;  / /打 印 名 称
};

//实 现 类 Docu m e n t 的 Pr i n t N a m e O f 函 数
vo i d  D o c u m e n t : : P r i n t N a m e O f ( )
{
    c o u t  < <  N a m e  < <  e n d  ;
}

c l a s s  B o o k : p u b l i c  D o c u m e n t
{
p u b l i c :
    B o o k ( c h a r  * n a m e ,  l o n g  p a g e c o u n t ) ;
p r i v a t e :
    l o n g  P a g e C o u n t ;
};

/ / c l a s s  B o o k  构 造 函 数
Boo k : : B o o k  ( c h a r  * n a m e ,  l o n g  p a g e c o u n t )
{
    N a m e = m e w  c h a r  [ s t r l e n ( n a m e ) + 1 ] ;
    s t r c p y  ( N a m e , n a m e ) ;



    P a g e C o u n t = p a g e c o u n t ;
};
注 意 ， Book 的 构 造 函 数 (Bo o k : : B o o k )具 有 对 数 据 成 员 Na m e 的 访 问 权 。 在 程 序
中 可 以 按 如 下 方 式 创 建 Bo o k 类 对 象 并 使 用 之 。
//创 建 一 个 Bo o k 类 的 新 对 象 ,这 将 激 活 构 造 函 数 Boo k : B o o k
B o o k  L i b r a r y B o o k  ( " P r o g r a m m i n g  W i n d o w s , 2 n d  E d " , 9 9 4 ) ;
. . .

//使 用 从 Docu m e n t 中 继 承 的 函 数 Pri n t N a m e O f .
L i b r a r y B o o k . P r i n t N a m e O f ( ) ;
如 前 面 例 子 所 示 ,类 成 员 和 继 承 的 数 据 与 函 数 以 一 致 的 方 式 引 用 。 如 果 类 Bo o k
所 调 用 的 Pri n t N a m e O f 是 由 类 Book 重 新 定 义 实 现 的 ,则 原 来 属 于 类 Doc u m e n t 的
Pr i n t N a m e O f 函 数 只 能 用 范 围 分 辩 符 (: : )才 能 使 用 :
cl a s s  B o o k : p u b l i c  D o c u m e n t
{
   B o o k ( c h a r  * n a m e , l o n g  p a g e c o u n t ) ;
   v o i d  P r i n t N a m e O f ( ) ;
   l o n g  P a g e C o u n t ;
};
v o i d  B o o k : : P r i n t N a m e O f ( )
{
   c o u t < < " N a m e  o f  B o o k : " ;



   D o c u m e n t : : P r i n t N a m e O f ( ) ;
}
只 要 有 一 个 可 访 问 的 、 无 二 义 性 的 基 类 ,派 生 类 的 指 针 和 引 用 可 以 隐 含 地 转 换 为
它 们 基 类 的 指 针 和 引 用 。 下 面 的 例 子 证 实 了 这 种 使 用 指 针 的 概 念 (同 样 也 适 用 于
引 用 ):
# 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D o c u m e n t  *  D o c L i b [ 1 0 ] ;    / / 1 0 个 文 档 的 库
  f o r  ( i n t  i = 0 ;  i < 1 0 ;  + + i )
  {
     c o u t < < " T y p e  o f  d o c u m e n t : "
         < < " P ) a p e r b a c k , M ) a g a z i n e , H ) e l p  F i l e , C ) B T "
         < <  e n d l ;
     c h a r  C D o c T y p e ;
     c i n  > > C D o c T y p e ;
     s w i t c h ( t o l o w e r ( C D o c T y p e ) )
     {
     c a s e  ' p ' :
         D o c L i b [ i ] = n e w  P a p e r b a c k B o o k ;
         b r e a k ;



     c a s e  ' m ' :
        D o c L i b [ i ] = n e w  M a g a z i n e ;
        b r e a k ;
     c a s e  ' h ' :
         D o c L i b [ i ] = n e w  H e l p F i l e ;
         b r e a k ;
      c a s e  ' c ' :
         D o c L i b [ i ] = n e w  C o m p u t e r B a s e d T r a i n i n g ;
         b r e a k ;
      d e f a u l t :
         - - i ;
        b r e a k ;
      }
   }
   f o r  ( i = 0 ;  i < 1 0 ;  + + i )
       D o c L i b [ i ] - > P r i n t N a m e O f ( ) ;
}
在 前 面 例 子 的 SW I T C H 语 句 中 ,创 建 了 不 同 类 型 的 对 象 。 这 一 点 依 赖 于 用 户 对
CDo c T y p e 对 象 所 作 出 的 说 明 。 然 而 这 些 类 型 都 是 从 类 Do c u m e n t 中 派 生 出 来 的 ,
故 可 以 隐 含 地 转 换 为 Docu m e n t * 。 结 果 是 Doc L i b 成 为 一 个 “ 相 似 链 表 ”
(he t e r o g e n e o u s  l i s t )。 此 链 表 所 包 含 的 是 不 同 种 类 的 对 象 ,其 中 的 所 有 对 象 并
不 是 有 相 同 的 类 型 。



因 为 Doc u m e n t 类 有 一 个 Pri n t N a m e O f 函 数 。 因 此 它 能 够 打 印 图 书 馆 中 每 本 书 的
名 称 , 但 对 于 Doc u m e n t 类 型 来 说 有 一 些 信 息 会 省 略 掉 了 ( 如 :Bo o k 的 总 页
数 ,He l p F i l e 的 字 节 数 等 )。
注 意 :强 制 基 类 去 实 现 一 个 如 Pri n t N a m e O f 的 函 数 ,通 常 不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设 计 ,本
章 后 面 的 “ 虚 拟 函 数 ” 中 提 供 了 一 个 可 替 换 的 设 计 方 法 。

多 重 继 承

C + +的 后 期 的 一 些 版 本 为 继 承 引 入 了“ 多 重 继 承 ” 模 式 。 在 一 个 多 重 继 承 的 图 中 ,
派 生 类 可 以 有 多 个 直 接 基 类 。 考 虑 图 9. 3。

图 9.3   简 单 多 重 继 承 图

如 图 9.3 所 示 的 图 中 ,显 示 了 一 个 Col l e c t i b l e S t r i n g 类 。该 类 既 像 Col l e c t i b l e
类 (一 种 可 包 容 聚 集 的 类 ),又 像 Str i n g 类 。 对 于 派 生 类 需 要 多 个 基 类 的 属 性 的
问 题 , 多 重 继 承 是 一 种 很 好 的 解 决 办 法 。 因 而 也 很 容 易 派 生 出
Col l e c t i b l e C u s t o m e r 和 Co l l e c t i b l e W i n d o w 等 等 。



对 于 一 个 特 定 的 程 序 如 果 每 个 类 的 属 性 并 不 是 全 部 要 求 使 用 ,则 每 个 类 可 以 单 独
使 用 或 者 同 别 的 类 联 合 在 一 起 使 用 。 因 此 把 图 9. 3 所 描 绘 的 类 层 次 作 为 基 础 ,用
户 很 容 易 组 织 出 不 可 收 集 的 字 符 串 或 可 收 集 的 非 字 符 串 。 对 于 使 用 单 一 继 承 ,则
没 有 这 种 便 利 性 。

虚 基 类 层 次

有 一 些 类 层 次 很 庞 大 ,但 有 很 多 东 西 很 普 遍 。 这 些 普 遍 的 代 码 在 基 类 中 实 现 了 ,
然 而 在 派 生 类 中 又 实 现 了 特 殊 的 代 码 。
对 于 基 类 来 说 重 要 的 是 建 立 一 种 机 制 ,通 过 这 种 机 制 派 生 类 能 够 完 成 大 量 的 函 数
机 能 。
这 种 机 制 通 常 是 用 虚 函 数 来 实 现 的 。 有 时 ,基 类 为 这 些 函 数 提 供 了 一 个 缺 省 的 实
现 。 如 在 图 9. 2 的 Do c u m e n t 类 层 次 中 ,两 个 重 要 的 函 数 是 Ide n t i f y 和 Wh e r e I s。
当 调 用 Ide n t i f y 函 数 时 ,返 回 一 个 正 确 的 标 识 。 对 于 各 种 文 档 来 说 正 确 的 是 :对
于 Boo k , 调 用 如 doc - > I d e n t i f y ( ) 的 函 数 必 须 返 回 IS B N 编 号 ; 而 对 于 一 个
Hel p F i l e 返 回 产 品 名 和 版 本 号 更 合 理 一 些 。 同 样 ,Wh e r e I s 函 数 对 于 一 本 书 来 说
应 该 返 回 行 和 书 架 号 ,但 对 于 Hel p F i l e 就 应 该 返 回 它 的 磁 盘 位 置 ,也 许 是 一 个 目
录 和 名 称 。
了 解 到 所 有 的 Ide n t i f y 和 W h e r e I s 的 函 数 实 现 返 回 的 是 同 种 类 型 的 信 息 ,这 一
点 很 重 要 。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恰 好 是 一 种 描 述 性 字 符 串 。
这 些 函 数 可 以 作 为 虚 拟 函 数 来 实 现 ,然 后 用 指 向 基 类 的 指 针 来 调 用 ,对 于 实 际 代
码 的 联 结 将 在 运 行 时 决 定 ,以 选 择 正 确 的 Ide n t i f y 和 Wh e r e I s 函 数 。



类 协 议 的 实 现

类 可 以 实 现 为 要 强 制 使 用 某 些 协 议 。 这 些 类 称 为 “ 抽 象 类 ” ,因 为 不 能 为 这 种 类
类 型 创 建 对 象 。 它 们 仅 仅 是 为 了 派 生 别 的 类 而 存 在 。
当 一 个 类 中 含 有 纯 虚 拟 函 数 或 当 他 们 继 承 了 某 些 纯 虚 拟 函 数 却 又 没 有 为 它 们 提
供 一 个 实 现 时 ,该 类 称 为 抽 象 类 。 纯 虚 拟 函 数 是 用 纯 说 明 符 定 义 的 虚 拟 函 数 。 如
下 :
vi r t u a l  c h a r  * I d e n t i f y ( ) = 0 ;
基 类 Doc u m e n t 把 如 下 一 些 协 议 强 加 给 派 生 类 。

l  为 Iden t i f y 函 数 提 供 一 个 合 适 的 实 现
l  为 Wh e r e I s 函 数 提 供 一 个 合 适 的 实 现

在 设 计 Doc u m e n t 类 时 ,通 过 说 明 这 种 协 议 ,类 设 计 者 可 以 确 保 如 不 提 供 Ide n t i f y
和 W h e r e I s 函 数 则 不 能 实 现 非 抽 象 类 。 因 而 Do c u m e n t 类 含 有 如 下 说 明 ：
cla s s  D o c u m e n t
{
p u b l i c :
   . . .
 / /对 派 生 类 的 要 求 ,它 们 必 须 实 现 下 面 这 些 函 数
   v i r t u a l  c h a r  * I d e n t i f y ( ) = 0 ;
   v i r t u a l  c h a r  * W h e r e I s ( ) = 0 ;
   . . .
};



基   类

如 前 面 讨 论 的 ,继 承 过 程 创 建 的 新 的 派 生 类 是 由 基 类 的 成 员 加 上 由 派 生 类 新 加 的
成 员 组 成 。 在 多 重 继 承 中 ,可 以 构 造 层 次 图 ,其 中 同 一 基 类 可 以 是 多 个 派 生 类 的
一 部 分 。 图 9. 4 显 示 了 这 种 图 。

图 9.4   单 个 基 类 的 多 重 实 例

在 图 9. 4 中 以 图 的 形 象 表 达 了 Col l e c t i b l e S t r i n g 和 Co l l e c t i b l e S o r t a b l e 的
组 成 。 然 而 , 基 类 Col l e c t i b l e 通 过 路 径 Col l e c t i b l e S o r t a b l e 以 及
Col l e c t i b l e S t r i n g 到 达 类 Col l e c t i b l e S o r t a b l e S t r i n g。 为 了 消 除 这 种 冗 余 ,
当 这 些 类 被 继 承 时 ,可 以 说 明 为 虚 拟 基 类 。
有 关 说 明 虚 拟 基 类 以 及 带 有 虚 拟 基 类 的 对 象 是 如 何 组 成 的 ,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虚 拟



基 类 ”。

多 重 基 类

如 同 多 重 继 承 中 所 描 述 的 ,一 个 类 可 以 从 多 个 基 类 中 派 生 出 来 。 在 派 生 类 由 多 个
基 类 派 生 出 来 的 多 重 继 承 模 式 中 ,基 类 是 用 基 类 表 语 法 成 份 来 说 明 的 (见 本 章 开
始 的“ 概 述 ” 中 的 语 法 )。例如 :Co l l e c t i o n O f B o o k 类 是 由 类 Co l l e c t i o n 和 B o o k
类 派 生 的 ,可 按 如 下 进 行 说 明 :
cl a s s  C o l l e c t i o n O f B o o k : p u b l i c  B o o k , p u b l i c  C o l l e c t i o n
{
    / /新 成 员
};
基 类 的 说 明 顺 序 一 般 没 有 重 要 的 意 义 ,除 非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要 调 用 构 造 函 数 和 析 构
函 数 的 时 候 。 在 这 些 情 况 下 ,基 类 的 说 明 顺 序 会 对 下 面 所 列 的 有 影 响 。

l  由 构 造 函 数 引 起 的 初 始 化 发 生 的 顺 序 。 如 果 你 的 代 码 依 赖 于
Col l e c t i o n O f B o o k 的 B o o k 部 分 要 在 Col l e c t i o n 部 分 之 前 初 始 化 ,
则 此 说 明 顺 序 将 很 重 要 。 初 始 化 是 按 基 类 表 中 的 说 明 顺 序 进 行 初 始
化 的 。

l  激 活 析 构 函 数 以 作 清 除 工 作 的 顺 序 。 同 样 ,当 类 的 其 它 部 分 正 在 被
清 除 时 ,如 果 某 些 特 别 部 分 要 保 留 ,则 该 顺 序 也 很 重 要 。 析 构 函 数 的
调 用 是 按 基 类 表 说 明 顺 序 的 反 向 进 行 调 用 的 。

注 意 :基 类 的 说 明 顺 序 会 影 响 类 的 存 储 器 分 布 。 不 要 对 基 类 成 员 在 存 储 器 中 的 顺



序 作 出 任 何 编 程 的 决 定 。
在 你 说 明 基 类 表 时 ,不 能 把 同 一 类 名 称 说 明 多 次 。 但 是 对 于 一 个 派 生 类 而 言 ,其
非 直 接 基 类 可 以 有 多 个 相 同 的 。

虚 拟 基 类

因 为 一 个 类 可 以 多 次 作 为 一 个 派 生 类 的 非 直 接 基 类 。 C+ +提 供 了 一 个 办 法 去 优 化
这 种 基 类 的 工 作 。 研 究 图 9. 5 中 的 类 层 次 ,它 显 示 了 一 个 模 拟 的 午 餐 线 。

图 9.5  模 拟 午 餐 线 图

在 图 9.5 中 ,Q u e u e 是 Ca s h i e r Q u e u e 和 Lu n c h Q u e u e 的 基 类 。 但 是 当 这 两 个 类 联
合 在 一 起 形 成 Lun c h C a s h i e r Q u e u e 时 ,下 面 的 问 题 就 产 生 了 :新 的 类 包 含 有 两 个
Qu e u e 类 型 的 子 对 象 ,一 个 来 自 于 Cac h i e r Q u e u e ,另 一 个 来 自 于 Lun c h Q u e u e。 图
9. 6 给 出 了 一 个 概 念 上 的 存 储 器 分 布 (实 际 的 内 容 公 布 可 能 会 进 行 优 化 )。



图 9.6   模 拟 的 午 餐 线 对 象

注 意 ，在 Lun c h C a s h i e r Q u e u e 对 象 中 ,有 两 个 Que u e 子 对 象 。下 面 的 代 码 说 明 Qu e u e
为 虚 拟 基 类 :
cla s s  Q u e u e
{
   / /成 员 表
};

c l a s s  C a s h i e r Q u e u e : v i r t u a l  p u b l i c  Q u e u e
{
   / /成 员 表
};



c l a s s  L u n c h Q u e u e :   v i r t u a l  p u b l i c  Q u e u e
{
  / /成 员 表
};

c l a s s  L u n c h C a s h i e r Q u e u e : p u b l i c  L u n c h Q u e u e ,  p u b l i c  C a s h i e r Q u e u e
{
    / /成 员 表
};
关 键 字 vir t u a l 确 保 了 仅 有 一 个 Que u e 对 象 的 拷 贝 (见 图 9. 7 )。

图 9.7   带 有 虚 拟 基 类 的 模 拟 午 餐 线 对 象

一 个 类 对 于 给 定 的 类 型 既 可 以 有 虚 拟 的 组 成 部 分 ,也 可 以 有 非 虚 拟 的 组 成 部 分 。
这 种 情 况 发 生 在 图 9. 8 所 示 的 情 况 下 。



图 9.8   同 一 个 类 的 虚 拟 的 和 非 虚 拟 的 组 成 部 分

在 图 9. 8 中 ,C a c h i e r Q u e u e 和 Lu n c h Q u e u e 用 Q u e u e 作 为 虚 拟 基 类 。 但 是
Tak e o u t Q u e u e 仅 说 明 Que u e 为 基 类 , 并 不 是 虚 拟 基 类 。 因 此
Lun c h T a k e o u t C a s h i e r Q u e u e 有 两 个 Que u e 子 对 象 :
一 个 是 从 包 括 Lun c h C a s h i e r Q u e u e 的 路 径 中 继 承 而 来 的 , 另 一 个 则 是 从 包 括
Tak e o u t Q u e u e 的 路 径 中 而 来 ,图 9. 9 显 示 了 这 一 点 。



    

图 9.9   带 有 虚 拟 和 非 虚 拟 继 承 的 对 象 的 分 布

注 意 :虚 拟 继 承 同 非 虚 拟 继 承 相 比 具 有 大 小 上 的 好 处 ,然 而 它 也 引 入 了 额 外 的 运
行 开 销 。
如 果 一 个 派 生 类 重 载 了 一 个 从 虚 拟 基 类 中 继 承 的 虚 拟 函 数 ,而 且 该 派 生 类 以 指 向
虚 拟 基 类 的 指 针 调 用 这 些 构 造 函 数 和 析 构 函 数 时 ,编 译 器 会 引 入 一 个 附 加 的 隐 含
的 “ vto r d i s p” 域 到 带 有 虚 拟 基 类 的 类 中 。 /v d 0 编 译 器 选 项 禁 止 了 这 个 增 加 的
隐 含 vto r d i s p 构 造 /析 构 位 置 成 员 。 /v d 1 选 项 (缺 省 ),使 得 在 需 要 时 可 以 解 除
禁 止 。 只 有 在 你 确 信 所 有 类 的 构 造 函 数 或 析 构 函 数 都 虚 拟 地 调 用 了 虚 拟 函
数 ,vt o r d i s p 才 可 以 关 掉 。
/v d 编 译 器 选 项 会 影 响 全 局 编 译 模 式 。 使 用 vt o r d i s p 编 译 指 示 可 以 在 基 于 类 方
式 上 打 开 或 禁 止 vto r d i s p 域 :
# p r a g m a  v t o r d i s p ( o f f )
c l a s s  G e t R e a l : v i r t u a l  p u b l i c { . . . } ;
#p r a g m a  v t o r d i s p ( o n )



名 称 的 二 义 性

多 重 继 承 使 得 从 不 同 的 路 径 继 承 成 员 名 称 成 为 可 能 。 沿 着 这 些 路 径 的 成 员 名 称
并 不 必 然 是 唯 一 的 。 这 些 名 称 的 冲 突 称 为 “ 二 义 性 ”。
任 何 引 用 类 成 员 的 表 达 式 必 须 使 用 一 个 无 二 义 性 的 引 用 。 下 面 的 例 子 显 示 了 二
义 性 是 如 何 发 生 的 。
//说 明 两 个 基 类 A 和 B
cl a s s  A
{
p u b l i c :
    u n s i g n e d  a ;
    u n s i g n e d  b ( ) ;
};

c l a s s  B
{  
   p u b l i c :
       u n s i g n e d  a ( ) ;   / /注 意 类 A 也 有 一 个 成 员 "a "和 一 个 成 员 "b "
       i n t  b ( ) ;
       c h a r  c ;
};
//定 义 从 类 A 和 类 B 中 派 生 出 的 类 C



c l a s s  C  :  p u b l i c  A ,  p u b l i c  B
{
};
按 上 面 所 给 出 的 类 说 明 ,如 下 的 代 码 就 会 引 出 二 义 性 ,因 为 不 清 楚 是 引 用 类 A 的
b 呢 ， 还 是 引 用 类 B 的 b:
C  * p c = n e w  C ;
p c - > b ( ) ;
考 虑 一 下 上 面 的 代 码 ,因 为 名 称 a 既 是 类 A 又 是 类 B 的 成 员 ,因 而 编 译 器 并 不 能
区 分 到 底 调 用 哪 一 个 a 所 指 明 的 函 数 。 访 问 一 个 成 员 ,如 果 它 能 代 表 多 个 函 数 、
对 象 、 类 型 或 枚 举 则 会 引 起 二 义 性 。
编 译 器 通 过 下 面 的 顺 序 执 行 以 检 测 出 二 义 性 :
1 .  如 果 访 问 的 名 称 是 有 二 义 性 的 (如 前 述 ),则 产 生 一 条 错 误 信 息 。
2.  如 果 重 载 函 数 是 无 二 义 性 的 ,它 们 就 没 有 什 么 问 题 了 (有 关 重 载 函 数 二 义 性 的
情 况 ， 见 第 12 章 “ 重 载 ” 中 的 “ 参 量 匹 配 ” )。
3.  如 果 访 问 的 名 称 破 坏 了 成 员 访 问 许 可 ,则 产 生 一 条 错 误 信 息 (有 关 信 息 详 见 第
10 章 “ 成 员 访 问 控 制 ” )。
在 一 个 表 达 式 产 生 了 一 个 通 过 继 承 产 生 的 二 义 性 时 ,通 过 用 类 名 称 限 制 发 生 问 题
的 名 称 即 可 人 工 解 决 二 义 性 ,要 使 前 面 的 代 码 以 无 二 义 性 地 正 确 编 译 ,要 按 如 下
使 用 代 码 :
C * p c  =  n e w  C ;

p c - > B : : a ( ) ;



注 意 :在 类 C 说 明 之 后 ,在 C 的 范 围 中 引 用 B 就 会 潜 在 地 引 起 错 误 。 但 是 ,直 到 在
C 的 范 围 中 实 际 使 用 了 一 个 对 B 的 无 限 定 性 的 引 用 ,才 会 产 生 错 误 。

二 义 性 和 虚 拟 基 类

如 果 使 用 了 虚 拟 基 类 、 函 数 、 对 象 、 类 型 以 及 枚 举 可 以 通 过 多 重 继 承 的 路 径 到
达 ,但 因 为 只 有 一 个 虚 拟 基 类 的 实 例 ,因 而 访 问 这 些 名 称 时 ,不 会 引 起 二 义 性 。
图 9. 1 0 显 示 了 采 用 虚 基 类 和 非 虚 基 类 的 对 象 的 组 成 。

图 9 . 1 0   虚 拟 的 及 非 虚 拟 的 派 生

在 图 9.10 中 ,访 问 任 何 类 A 的 成 员 ,通 过 非 虚 拟 基 类 访 问 则 会 引 起 二 义 性 ;因 为
编 译 器 没 有 任 何 信 息 以 解 释 是 使 用 同 类 B 联 系 在 一 起 的 子 对 象 ,还 是 使 用 同 类 C
联 系 在 一 起 的 子 对 象 ,然 而 当 A 说 明 为 虚 拟 基 类 时 ,则 对 于 访 问 哪 一 个 子 对 象 不
存 在 问 题 了 。



支 配

通 过 继 承 图 可 能 有 多 个 名 称 (函 数 的 、 对 象 的 、 枚 举 的 )可 以 达 到 。 这 种 情 况 视
为 非 虚 拟 基 类 引 起 的 二 义 性 。 但 虚 拟 基 类 也 可 以 引 起 二 义 性 ,除 非 一 个 名 称 “ 支
配 ” (do m i n a t e )了 其 它 的 名 称 。
一 个 名 称 支 配 其 它 的 名 称 发 生 在 该 名 称 定 义 在 两 个 类 中 ,其 中 一 个 是 由 另 一 个 派
生 的 ,占 支 配 地 位 的 名 称 是 派 生 类 中 的 名 称 ,在 此 名 称 被 使 用 的 时 候 ,相 反 不 会 产
生 二 义 性 ,如 下 面 的 代 码 所 示 :
cl a s s  A
{
p u b l i c :
    i n t  a ;
};

c l a s s  B :  p u b l i c  v i r t u a l  A
{
p u b l i c :
    i n t  a ( ) ;
};

c l a s s  C :  p u b l i c  v i r t u a l  A
{
 . . .



};

c l a s s  D :  p u b l i c  B , p u b l i c  C
{
p u b l i c :
    D ( )  { a ( ) ; }  / /不 会 产 生 二 义 性 ,B : : a ( )支 配 了 A: : a
};

转 换 的 二 义 性

显 式 地 或 隐 含 地 对 指 向 类 类 型 的 指 针 或 引 用 的 转 换 也 可 引 起 二 义 性 。 图 9. 1 1 显
示 了 如 下 几 点 :

l  说 明 了 一 个 类 型 D 的 对 象 。
l  把 取 地 址 运 算 符 用 于 此 对 象 效 果 。 注 意 ， 地 址 运 算 符 总 是 支 持 对 象

的 基 类 地 址 。
l  显 式 地 把 取 地 址 运 算 符 得 到 的 指 针 转 换 为 指 向 基 类 类 型 A 的 指 针 。

注 意 ， 把 对 象 的 地 址 造 型 转 换 成 类 型 A* ,通 常 并 未 给 编 译 器 提 供 足
够 的 信 息 以 确 定 到 底 是 选 择 哪 一 个 A 类 型 的 子 对 象 。 在 此 情 况 下 ,
存 在 着 两 个 A 类 型 的 子 对 象 。

对 于 到 A*的 转 换 是 有 二 义 性 的 ,因 为 没 有 办 法 分 辨 出 哪 一 个 A 类 型 的 子 对 象 是
正 确 的 。
注 意 只 要 显 式 地 说 明 你 想 要 使 用 的 是 哪 一 个 子 对 象 ， 如 下 :
(A * ) ( B * ) & d    / /使 用 B 的 子 对 象



( A * ) ( C * ) & d    / /使 用 C 的 子 对 象

      

图 9 .11   有 二 义 性 的 指 向 基 类 的 指 针 的 转 换

虚 拟 函 数

虚 拟 函 数 可 以 确 保 在 一 个 对 象 中 调 用 正 确 的 函 数 ,而 不 管 用 于 调 用 函 数 的 表 达
式 。
假 设 一 个 基 类 含 有 一 个 说 明 为 虚 拟 函 数 同 时 一 个 派 生 类 定 义 了 同 名 的 函 数 。 派
生 类 中 的 函 数 是 由 派 生 类 中 的 对 象 调 用 的 ,甚 至 它 可 以 用 指 向 基 类 的 指 针 和 引 用
来 调 用 。 下 面 的 例 子 显 示 了 一 个 基 类 提 供 了 一 个 Pri n t B a l a n c e 函 数 的 实 现 :



c l a s s  A c c o u n t
{
p u b l i c :
           A c c o u n t ( d o u b l e  d ) ;    / /构 造 函 数
    v i r t u a l  d o u b l e  G e t B a l a n c e ( ) ;    / /获 得 平 衡
    v i r t u a l  v o i d  P r i n t B a l a n c e ( ) ;    / /缺 省 实 现
pri v a t e :
    d o u b l e  _ b a l a n c e ;
};

//构 造 函 数 Acc o u n t 的 实 现
dou b l e  A c c o u n t : : A c c o u n t ( d o u b l e  d )
{
     _ b a l a n c e = d ;
}

/ / A c c o u n t 的 Ge t B a l a n c e 的 实 现
dou b l e  A c c o u n t : : G e t B a l a n c e ( )
{
    r e t u r n  _ b a l a n c e ;
}



/ / P r i n t B a l a n c e 的 缺 省 实 现
voi d  A c c o u n t : : P r i n t B a l a n c e ( )
{
    c e r r < < " E r r o r . B a l a n c e  n o t  a v a i l a b l e  f o r  b a s e  t y p e " .
        < < e n d l ;
}
两 个 派 生 类 Che c k i n g A c c o u n t 和 Sa v i n g s A c c o u n t 按 如 下 方 式 创 建 :
cl a s s  C h e c k i n g A c c o u n t : p u b l i c  A c c o u n t
{
p u b l i c :
v o i d  P r i n t B a l a n c e ( ) ;
};

/ / C h e c k i n g A c c o u n t 的 Pr i n t B a l a n c e 的 实 现
voi d  C h e c k i n g A c c o u n t : : P r i n t B a l a n c e ( )
{
    c o u t < < " C h e c k i n g  a c c o u n t  b a l a n c e : "
        < <  G e t B a l a n c e ( ) ;
}

c l a s s  S a v i n g s A c c o u n t : p u b l i c  A c c o u n t
{



p u b l i c :
    v o i d  P r i n t B a l a n c e ( ) ;
};

/ / S a v i n g s A c c o u n t 中 的 Pr i n t B a l a n c e 的 实 现
voi d  S a v i n g s A c c o u t : : P r i n t B a l a n c e ( )
{
    c o u t < < " S a v i n g s  a c c o u n t  b a l a n c e : "
        < <  G e t B a l a n c e ( ) ;
}
函 数 Pr i n t B a l a n c e 在 派 生 类 中 是 虚 拟 的 ,因 为 在 基 类 Acc o u n t 中 它 是 说 明 为 虚
拟 的 ,要 调 用 如 Pri n t B a l a n c e 的 虚 拟 函 数 ,可 以 使 用 如 下 的 代 码 :
//创 建 类 型 Che c k i n g A c c o u n t 和 Sa v i n g s A c c o u n t 的 对 象
Che c k i n g A c c o u n t  * p C h e c k i n g = n e w  C h e c k i n g A c c o u n t ( 1 0 0 . 0 0 ) ;
S a v i n g s A c c o u n t   * p S a v i n g s = n e w  S a v i n g s A c c o u n t ( 1 0 0 0 . 0 0 ) ;

//用 指 向 Ac c o u n t 的 指 针 调 用 Pri n t B a l a n c e
A c c o u n t  * p A c c o u n t = p C h e c k i n g ;
p A c c o u n t - > P r i n t B a l a n c e ( ) ;

//使 用 指 向 Acc o u n t 的 指 针 调 用 Pri n t B a l a n c e
p A c c o u n t = p S a v i n g s ;



p A c c o u n t - > P r i n t B a l a n c e ( ) ;
在 前 面 的 代 码 中 ,除 了 pAcc o u n t 所 指 的 对 象 不 同 ,调 用 Prin t B a l a n c e 的 代 码 是
相 同 的 。
因 为 Pri n t B a l a n c e 是 虚 拟 的 ,将 会 调 用 为 每 个 对 象 所 定 义 的 函 数 版 本 ,在 派 生 类
Che c k i n g A c c o u n t 和 Sa v i n g s A c c o u n t 中 的 函 数 “ 覆 盖 ” 了 基 类 中 的 同 名 函 数 。
如 果 一 个 类 的 说 明 中 没 有 提 供 一 个 对 Pri n t B a l a n c e 的 覆 盖 的 实 现 ,则 将 采 用 基
类 Ac c o u n t 中 的 缺 省 实 现 。
派 生 类 中 的 函 数 重 载 基 类 中 的 虚 拟 函 数 ,仅 在 它 们 的 类 型 完 全 相 同 时 才 如 此 。 派
生 类 中 的 函 数 不 能 仅 在 返 回 值 上 同 基 类 中 的 虚 拟 函 数 不 同 ;参 量 表 也 必 须 不 同 。
当 指 针 或 引 用 调 用 函 数 时 ,要 遵 循 如 下 规 则 :

l  对 虚 拟 函 数 调 用 的 解 释 取 决 于 调 用 它 们 的 对 象 所 基 于 的 类 型 。
l  对 非 虚 函 数 调 用 的 解 释 取 决 于 调 用 它 们 的 指 针 或 引 用 的 类 型 。

下 面 例 子 显 示 了 在 使 用 指 针 调 用 虚 拟 或 非 虚 拟 函 数 时 它 们 的 行 为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//说 明 一 个 基 类
cla s s  B a s e
{
 p u b l i c :
v i r t u a l  v o i d  N a m e O f ( ) ;  / /虚 拟 函 数
        v o i d  I n v o k i n g C l a s s ( ) ;   / /非 虚 拟 函 数
};



//两 个 函 数 的 实 现
voi d  B a s e : : N a m e O f ( )
{
     c o u t < < " B a s e : : N a m e O f \ n " ;
}

v o i d  B a s e : : I n v o k i n g C l a s s ( )
{
     c o u t < < " I n v o k e d  b y  B a s e \ n " ;
}

//说 明 一 个 派 生 类
cla s s  D e r i v e d : p u b l i c  B a s e
{
p u b l i c :
    v o i d  N a m e O f ( ) ;  / /虚 拟 函 数
    v o i d  I n v o k i n g C l a s s ( ) ;   / /非 虚 拟 函 数
};

//两 个 函 数 的 实 现
voi d  D e r i ve d : : N a m e O f ( )



{
   c o u t < < " D e r i v e d : : N a m e O f \ n " ;
}

v o i d  D e r i v e d : : I n v o k i n g C l a s s ( )
{
   c o u t < < " I n v o k e d  b y  D e r i v e d \ n " ;
}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 / /说 明 一 个 De r i v e d 类 型 的 对 象
    D e r i v e d  a D e r i v e d ;

    / /说 明 两 个 指 针 ,一 个 是 De r i v e d *型 的 ,另 一 个 是 Bas e *型 的 ,并 用
    / / a D e r i v e d 初 始 化 它 们 。
    D e r i v e d  * p D e r i v e d = & a D e r i v e d ;
    B a s e     * p B a s e    = & a D e r i v e d ;

    / /调 用 这 个 函 数
    p B a s e - > N a m e O f ( ) ;    / /调 用 虚 拟 函 数
    p B a s e - > I n v o k i n g C l a s s ( ) ; / /调 用 非 虚 拟 函 数



    p D e r i v e d - > N a m e O f ( ) ; / /调 用 虚 拟 函 数
    p D e r i v e d - > I n v o k i n g C l a s s ( ) ;  / /调 用 非 虚 拟 函 数
}
该 程 序 的 输 出 是 :
De r i v e d : : N a m e O f
I n v o k e d  b y  B a s e
D e r i v e d : : N a m e O f
I n v o k e d  b y  D e r i v e d
注 意 ， 不 管 调 用 NameO f 函 数 的 指 针 是 通 过 指 向 基 类 的 指 针 还 是 指 向 派 生 类 的 指
针 ,它 调 用 的 函 数 是 派 生 类 的 。 因 为 Nam e O f 是 虚 拟 函 数 ,而 且 pB a s e 和 pD e r i v e d
指 向 的 对 象 都 是 派 生 类 的 ,故 而 调 用 函 数 是 派 生 类 的 。
因 为 虚 拟 函 数 只 能 为 类 类 型 的 对 象 所 调 用 ,所 以 你 不 能 把 一 个 全 局 的 或 静 态 函 数
说 明 为 虚 拟 的 。
在 派 生 类 中 说 明 一 个 重 载 函 数 时 可 以 用 vi r t u a l 关 键 字 ,但 是 这 并 不 是 必 须 的 ,
因 为 重 载 一 个 虚 拟 函 数 ,此 函 数 就 必 然 是 虚 拟 函 数 。
基 类 中 的 虚 拟 函 数 必 须 有 定 义 ,除 非 它 们 被 说 明 为 纯 的 (有 关 纯 虚 拟 函 数 的 详 情
见 下 节 “ 抽 象 类 ” )。
虚 拟 函 数 调 用 机 制 可 以 用 范 围 分 辨 符 (: : )明 确 地 限 定 函 数 名 称 的 方 法 来 加 以 限
制 。 考 虑 前 面 的 代 码 ,用 下 面 的 代 码 调 用 基 类 的 Pri n t B a l a n c e。
Ch e c k i n g A c c o u n t  * p C h e c k i n g = n e w  C h e c k i n g A c c o u n t ( 1 0 0 . 0 0 ) ;

p C h e c k i n g - > A c c o u n t : : P r i n t B a l a n c e ( ) ;    / /明 确 限 定



A c c o u n t  * p A c c o u n t = p C h e c k i n g ;   / /调 用 Ac c o u n t : : P r i n t B a l a n c e

p A c c o u n t - > A c c o u n t : : P r i n t B a l a n c e ( ) ; / /明 确 限 定
上 面 例 子 中 的 两 个 对 Pri n t B a l a n c e 的 调 用 都 限 制 了 虚 拟 函 数 的 调 用 机 制 。

抽 象 类

抽 象 类 就 像 一 个 一 段 意 义 上 的 说 明 ,通 过 它 可 以 派 生 出 特 有 的 类 。 你 不 能 为 抽 象
类 创 建 一 个 对 象 ,但 你 可 以 用 抽 象 类 的 指 针 或 引 用 。
至 少 含 有 一 个 纯 虚 拟 函 数 的 类 就 是 抽 象 类 。 从 抽 象 类 中 派 生 出 的 类 必 须 为 纯 虚
拟 函 数 提 供 实 现 ,否 则 它 们 也 是 抽 象 类 。
把 一 个 虚 拟 函 数 说 明 为 纯 的 ,只 要 通 过 纯 说 明 符 语 法 (见 本 章 前 面 的 “ 类 协 议 的
实 现 ” ),考 虑 一 下 本 章 早 些 时 候 在 “ 虚 拟 函 数 ” 中 提 供 的 例 子 。 类 Ac c o u n t 的
意 图 是 提 供 一 个 通 常 意 义 的 函 数 功 能 ,Ac c o u n t 类 型 的 对 象 太 简 单 而 没 有 太 多 用
处 。 因 此 Acc o u n t 是 作 为 抽 象 类 的 一 个 很 好 的 候 选 :
cl a s s  A c c o u n t
{
p u b l i c :
           A c c o u n t ( d o u b l e  d ) ;   / /构 造 函 数
    v i r t u a l  d o u b l e  G e t B a l a n c e ( ) ; / /获 得 平 衡
    v i r t u a l  v o i d  P r i n t B a l a n c e ( ) = 0 ;   / /纯 虚 拟 函 数



P r i v a t e :
   d o u b l e  _ b a l a n c e ;
};
这 里 的 说 明 同 前 一 次 的 说 明 的 唯 一 不 同 是 Prin t B a l a n c e 是 用 纯 说 明 符 说 明 的 。

使 用 抽 象 类 的 限 制

抽 象 类 不 能 用 于 如 下 用 途 :
l  变 量 或 成 员 数 据
l  参 量 类 型
l  函 数 的 返 回 类 型
l  明 确 的 转 换 类 型

另 外 一 个 限 制 是 如 果 一 个 抽 象 类 的 构 造 函 数 调 用 了 一 个 纯 虚 拟 函 数 ,无 论 是 直 接
还 是 间 接 的 ,结 果 都 是 不 确 定 的 。 但 抽 象 类 的 构 造 函 数 的 析 构 函 数 可 以 调 用 其 它
成 员 函 数 。
抽 象 类 的 纯 虚 拟 函 数 可 以 有 定 义 ,但 它 们 不 能 用 下 面 语 法 直 接 调 用 :

抽 象 类 名 称 ::函 数 名 称 ( )
在 设 计 基 类 中 含 有 纯 虚 拟 析 构 函 数 的 类 层 次 时 ,这 一 点 很 有 用 。 因 为 在 销 毁 一 个
对 象 的 过 程 中 通 常 都 要 调 用 基 类 的 析 构 函 数 ,考 虑 下 面 的 例 子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//说 明 一 个 带 有 纯 虚 拟 析 构 函 数 的 抽 象 类
cla s s  b a s e
{



  p u b l i c :
  b a s e ( )  {  }
  v i r t u a l  ～ bas e ( ) = 0 ;
};
//提 供 一 个 析 构 函 数 的 定 义
  b a s e : :～ b a s e ( )
{
};

c l a s s  d e r i v e d : p u b l i c  b a s e
{
  p u b l i c :
  d e r i v e d ( )   {  } ;
  ～ de r i v e d ( )  {  } ;
};

v o i d  m a i n ( )
{  
    d e r i v e d  * p D e r i v e d = n e w  d e r i v e d ;
    d e l e t e  p D e r i v e d ;
}
当 一 个 由 pDe r i v e d 所 指 的 对 象 销 毁 的 时 候 ,会 调 用 类 der i v e d 的 析 构 函 数 ,进 而



调 用 基 类 base 中 的 析 构 函 数 。 纯 虚 拟 函 数 的 空 的 实 现 保 证 了 该 函 数 至 少 存 在 着
一 些 操 作 。
注 意 :在 前 面 例 子 中 ,纯 虚 拟 函 数 ba s e : :～ b a s e 是 在 de r i v e d : :～ de r i v e d 中 隐
含 调 用 的 。 当 然 明 确 地 用 全 限 定 成 员 函 数 名 称 去 调 用 纯 虚 拟 函 数 是 可 能 的 。

范 围 规 则 总 结

这 一 节 补 充 一 些 有 关 类 的 新 的 概 念 :
l  二 义 性
l  全 局 名 称
l  名 称 和 限 定 名
l  函 数 的 参 量 名 称
l  构 造 函 数 初 始 化 器

二 义 性

名 称 的 使 用 在 其 范 围 中 必 须 是 无 二 义 性 的 (直 到 名 称 的 重 载 点 )。 如 果 这 个 名 称
表 示 了 一 个 函 数 ,那 么 这 个 函 数 必 须 是 关 于 参 量 的 个 数 和 类 型 是 无 二 义 性 的 。 如
果 名 称 存 在 着 二 义 性 ,则 要 运 用 成 员 访 问 规 则 。

全 局 名 称

一 个 对 象 、 函 数 或 枚 举 的 名 称 如 果 在 任 何 函 数 、 类 之 外 引 入 或 前 缀 有 全 局 单 目



范 围 操 作 符 (: : ) ,并 同 时 没 有 同 任 何 下 述 的 双 目 操 作 符 连 用 。
l  范 围 分 辨 符 (: : )
l  对 象 和 引 用 的 成 员 选 择 符 (.)
l  指 针 的 成 员 选 择 符 (- > )

名 称 及 限 定 名

同 双 目 的 范 围 分 辨 符 (: : )一 起 使 用 的 名 称 叫 “ 限 定 名 ”。 在 双 目 范 围 分 辨 符 之 后
说 明 的 名 称 必 须 是 在 该 说 明 符 左 边 所 说 明 的 类 的 成 员 或 其 基 类 的 成 员 。
在 成 员 选 择 符 (.或 -> )后 说 明 的 名 称 必 须 是 在 该 说 明 符 左 边 所 说 明 的 类 类 型 对 象
的 成 员 或 其 基 类 的 成 员 。 在 成 员 选 择 符 的 右 边 所 说 明 的 名 称 可 以 是 任 何 类 类 型
对 象 ,只 要 该 说 明 符 的 左 边 是 一 个 类 类 型 对 象 ,而 且 该 对 象 的 类 定 义 了 一 个 重 载
的 成 员 选 择 符 (- > ) ,它 把 指 针 所 指 的 对 象 变 为 特 殊 的 类 类 型 (这 一 规 定 ,在 第 12
章 “ 重 载 ” 中 的 类 成 员 访 问 中 详 细 讨 论 )。
编 译 器 按 下 面 的 顺 序 搜 索 一 个 名 称 ,发 现 以 后 便 停 止 :

1 .  如 果 名 称 是 在 函 数 中 使 用 ,则 在 当 前 块 范 围 中 搜 索 ,否 则 在 全 局 范 围
中 搜    索 。

2.  向 外 到 每 一 个 封 闭 块 范 围 中 搜 索 ,包 括 最 外 面 函 数 范 围 (这 将 包 括 函
数 的 参 量 )。

3.  如 果 名 称 在 一 个 成 员 函 数 中 使 用 ,则 在 该 类 的 范 围 中 搜 索 该 名 称 。
4.  在 该 类 的 基 类 中 搜 索 该 名 称 。

5.  在 外 围 嵌 套 类 范 围 (如 果 有 )或 其 基 类 中 搜 索 ,这 一 搜 索 一 直 到 最 外 层
包 裹 的 类 的 范 围 搜 索 之 后 。



6 .  在 全 局 范 围 中 搜 索 。
   然 而 你 可 以 按 如 下 方 式 改 变 搜 索 顺 序 :
7 .  如 果 名 称 的 前 面 有 :: ,则 强 制 搜 索 在 全 局 范 围 之 中 。

8.  如 果 名 称 的 前 面 有 cla s s、 stru c t 和 u n i o n 关 键 字 ,将 强 制 编 译 器 仅
搜 索   clas s， s t r u c t 或 u n i o n 名 称 。

9.  在 范 围 分 辨 符 的 左 边 的 名 称 ,只 能 是 class， st r u c t 和 u n i o n 的 名 称 。
如 果 在 一 个 静 态 成 员 函 数 中 引 用 了 一 个 非 静 态 的 成 员 名 ,将 会 产 生 一 条 错 误 消
息 。 同 样 地 ,任 何 引 用 包 围 类 中 的 非 静 态 组 员 会 产 生 一 条 错 误 消 息 ,因 为 被 包 围
的 类 没 有 包 围 类 的 this 指 针 。

函 数 参 量 名 称

函 数 的 参 量 名 称 在 函 数 的 定 义 中 视 为 在 函 数 的 最 外 层 块 的 范 围 中 。 因 此 ,它 们 是
局 部 名 称 并 且 在 函 数 结 束 之 后 ,范 围 就 消 失 了 。
函 数 的 参 量 名 称 是 在 函 数 说 明 (原 型 )的 局 部 范 围 中 ,并 且 在 说 明 结 束 以 后 的 范 围
中 消 失 。
缺 省 的 参 量 名 称 是 在 参 量 (它 们 是 缺 省 的 )范 围 中 ,如 前 面 两 段 描 述 的 ,然 而 它 们
不 能 访 问 局 部 变 量 和 非 静 态 类 成 员 。 缺 省 参 量 值 的 确 定 是 在 函 数 调 用 的 时 候 ,但
它 们 的 给 定 是 在 函 数 说 明 的 原 始 范 围 中 。 因 此 成 员 函 数 的 缺 省 参 量 总 是 在 类 范
围 中 的 。



构 造 函 数 初 始 化 器

构 造 函 数 初 始 化 器 (在 第 11 章 “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” 中 的 “ 初 始 化 基 类 和 成 员 ” 中
详 述 )在 构 造 函 数 说 明 的 最 后 层 块 范 围 中 求 值 。 因 此 它 们 可 以 使 用 构 造 函 数 的 参
量 名 称 。



第 1 0 章   成 员 访 问 控 制

在 C+ +中 ,用 户 可 以 说 明 成 员 数 据 和 成 员 函 数 的 访 问 级 别 。 共 有 三 种 访 问 级 别 :
公 共 的 、 保 护 的 和 私 有 的 。 这 一 章 解 释 访 问 控 制 如 何 运 用 于 类 类 型 对 象 以 及 派
生 类 。
本 章 包 括 如 下 主 题 :

l  类 成 员 的 访 问 控 制
l  访 问 指 示 符
l  基 类 的 访 问 指 示 符
l  友 元
l  保 护 的 成 员 访 问
l  虚 拟 函 数 的 访 问
l  多 重 访 问

类 成 员 的 访 问 控 制

通 过 对 类 成 员 数 据 或 函 数 的 访 问 控 制 ,用 户 可 以 增 加 用 C+ +编 制 的 软 件 的 完 整
性 。 类 成 员 可 以 说 明 为 具 有 私 有 的 、 保 护 的 或 公 共 的 访 问 属 性 ,如 表 10 . 1 所 示 。



表 10 . 1   成 员 访 问 控 制

访 问 类 型 意 义

私 有 的 说 明 为 私 有 的 类 成 员 只 能 由 该 类 的 类 成 员 函 数 或 友 元 ( 类 或 函

数 )来 使 用

保 护 的 说 明 为 保 护 的 类 成 员 能 由 该 类 的 类 成 员 函 数 或 友 元 (类 或 函 数 )

来 使 用 ,并 且 也 可 以 在 该 类 的 派 生 类 中 使 用

公 共 的 说 明 为 公 共 成 员 可 以 在 任 何 函 数 中 使 用

访 问 控 制 可 以 阻 止 用 户 对 对 象 进 行 的 无 规 划 的 使 用 。 在 你 显 式 地 使 用 类 型 转 换
时 ,这 种 保 护 也 会 失 去 作 用 。
注 意 :访 问 控 制 对 所 有 的 名 称 都 是 等 同 适 用 的 。 包 括 :成 员 函 数 、 成 员 数 据 、 嵌
套 类 和 枚 举 。
用 cl a s s 关 键 字 说 明 的 类 类 型 成 员 ,类 缺 省 的 访 问 是 私 有 的 ,而 st r u c t 和 u n i o n
的 成 员 的 缺 省 访 问 是 公 共 的 。 对 于 上 面 的 几 种 情 况 , 当 前 的 访 问 级 别 可 以 用
pub l i c , p r i v a t e 和 pr o t e c t e d 关 键 字 来 改 变 。

访 问 指 示 符

在 类 说 明 中 ,成 员 可 以 有 访 问 指 示 符 。
语 法
访 问 指 示 符 :成 员 表 o p t

访 问 指 示 符 决 定 了 跟 在 它 后 面 的 名 称 的 访 问 级 别 ,一 直 影 响 到 下 一 个 访 问 指 示 符



出 现 或 类 说 明 结 束 为 止 。 如 图 10.1 显 示 了 这 一 概 念 。

图 10 .1   类 中 的 访 问 控 制

尽 管 在 图 10.1 中 仅 显 示 了 两 个 访 问 指 示 符 ,但 在 给 定 的 类 说 明 中 对 于 使 用 访 问
指 示 符 的 个 数 没 有 限 制 。 比 如 :图 10 . 1 中 的 类 Po i n t 可 以 自 由 地 用 多 重 访 问 指
示 符 说 明 如 下 :
cla s s  P o i n t
{
p u b l i c :       / /说 明 公 共 构 造 函 数
   P o i n t ( i n t , i n t ) ;

c l a s s  P o i n t p u b l i c

{

p u b l i c :

    P o i n t  ( i n t , i n t ) ;

    P o i n t  ( ) ;

    i n t  & x ( i n t ) ;

    i n t  & y ( i n t ) ;

p r i v a t e :

i n t  _ x ;

i n t  _ y ;

} ;

访 问 指 示 符 影 响 以 后 所 有 的 成 员

直 到 下 一 个 访 问 指 示 符 出 现 为 止



p r i v a t e :     / /说 明 私 有 的 状 态 变 量
   i n t  _ x ;
p u b l i c :      / /说 明 公 共 构 造 函 数
   P o i n t ( ) ;
p u b l i c :      / /说 明 公 共 访 问 器
   i n t  & x ( i n t ) ;
p r i v a t e :    / /说 明 私 有 的 状 态 变 量
   i n t  _ y ;
p u b l i c :     / /说 明 公 共 的 访 问 器
   i n t  & y ( i n t ) ;
};
注 意 :如 前 面 的 例 子 所 示 ,对 于 成 员 访 问 的 说 明 顺 序 应 没 有 特 别 的 要 求 。 类 类 型
对 象 的 存 储 分 配 会 受 此 影 响 。 但 在 访 问 指 示 符 之 间 的 成 员 将 保 证 按 存 储 器 地 址
高 端 增 长 的 方 向 分 配 。

基 类 的 访 问 指 示 符

有 两 个 因 素 控 制 着 哪 些 基 类 的 成 员 在 派 生 类 中 是 可 访 问 的 ,同 样 的 因 素 也 控 制 着
在 派 生 类 中 对 继 承 成 员 的 访 问 控 制 。

l  是 否 派 生 类 在 类 头 (cl a s s - h e a d 在 第 8 章 “ 类 ” 的 “ 定 义 类 型 ” 中
详 述 )中 用 pu b l i c 说 明 符 说 明 基 类 。

l  基 类 中 成 员 所 具 有 的 访 问 控 制 。



表 10 . 2 给 出 了 这 些 因 素 的 交 互 影 响 以 及 如 何 决 定 基 类 成 员 的 访 问 。

表 10 . 2   基 类 中 的 成 员 访 问

私 有 的 保 护 的 公 共 的

无 论 怎 样 派 生 ，

总 是 不 可 访 问 的

如 果 用 私 有 派 生 ,在 派 生 类 中

是 私 有 的

如 果 用 私 有 派 生 , 在 派 生

类 中 是 私 有 的

如 果 用 保 护 的 派 生 ,在 派 生 类

中 是 保 护 的

如 果 用 保 护 的 派 生 ， 在 派

生 类 中 是 保 护 的

如 果 用 公 共 的 派 生 类 中 是 保

护 的

如 果 用 公 共 的 派 生 , 在 派

生 类 中 是 公 共 的

下 面 的 例 子 显 示 了 这 一 点 :
cl a s s  B a s e C l a s s
{
p u b l i c :
   i n t  P u b l i c F u n c ( ) ;   / /说 明 公 共 成 员
pro t e c t e d :
   i n t  P r ot c t e d F u n c ( ) ;    / /说 明 一 个 保 护 成 员
pri v a t e :
   i n t  P r i v a t e F u n c ( ) ; / /说 明 一 个 私 有 成 员
};

//说 明 两 个 从 Bas e C l a s s 派 生 出 的 类



c l a s s  D e r i v e d C l a s s 1 : p u b l i c  B a s e C l a s s
{  } ;

c l a s s  D e r i v e d C l a s s 2 : p r i v a t e  B a s e C l a s s
{  } ;
在 De r i v e d C l a s s 1 中 ,成 员 函 数 Pub l i c F u n c 是 一 个 公 共 函 数 而 Pro t e c t e d F u n c
是 一 个 保 护 的 成 员 函 数 ,因 为 Ba s e C l a s s 是 一 个 公 共 的 基 类 。 Pri v a t e F u n c 是
Ba s e C l a s s 的 私 有 成 员 ,并 且 它 在 任 何 派 生 类 中 都 是 不 可 访 问 的 。
在 Deri v e d C l a s s 2 中 , 函 数 Pub l i c F u n c 和 Pr o t e c t e d F u n c 是 私 有 成 员 ,因 为
Bas e C l a s s 是 私 有 基 类 。 而 函 数 Priv a t e F u n c 是 Ba s e C l a s s 的 私 有 成 员 ,它 在 任
何 派 生 类 中 都 是 不 可 访 问 的 。
当 然 你 可 以 不 用 基 类 访 问 指 示 符 说 明 一 个 派 生 类 ,在 这 种 情 况 下 ,如 果 派 生 类 的
说 明 使 用 了 cl a s s 关 键 字 ,则 派 生 将 视 为 是 私 有 派 生 。 如 果 使 用 str u c t 关 键 字
说 明 派 生 类 ,则 该 派 生 是 公 共 派 生 ,如 下 面 的 代 码 :
cl a s s  D e r i v e d : B a s e
. . .
等 价 于 :
cl a s s  D e r i v e d : P r i v a t e  B a s e
. . .
同 样 下 面 的 代 码 :
st r u c t  D e r i v e d : B a s e
. . .



等 价 于 :
st r u c t  D e r i v e d :  p u b l i c  B a s e
. . .
注 意 ， 说 明 为 私 有 的 成 员 对 于 函 数 或 派 生 类 是 不 可 访 问 的 ,除 非 这 些 函 数 或 者 派
生 类 在 基 类 中 使 用 说 明 为 友 元 。
联 合 类 型 不 能 有 基 类 。
注 意 :在 说 明 一 个 私 有 基 类 时 ,建 议 显 式 使 用 pr i v a t e 关 键 字 以 使 派 生 类 的 用 户
能 够 了 解 成 员 的 访 问 。

访 问 控 制 和 静 态 成 员

当 你 说 明 一 个 基 类 为 priv a t e 时 ,它 仅 影 响 非 静 态 成 员 ,公 共 的 静 态 成 员 在 派 生
类 中 仍 然 是 可 访 问 的 。 然 而 ,使 用 指 针 引 用 或 对 象 访 问 基 类 成 员 时 ,会 需 要 转 换 ,
此 时 访 问 控 制 仍 然 是 适 用 的 ,考 虑 如 下 的 代 码 :
cl a s s  B a s e
{
p u b l i c :
  i n t  P r i n t ( ) ; / /非 静 态 成 员
  s t a t i c  i n t  C o u n t O f ( ) ;   / /静 态 成 员
};

/ / D e r i v e d 1 把 B a s e 说 明 为 私 有 基 类
cla s s  D e r i v e d 1 :  p r i v a t e  B a s e



{
};
/ / D e r i v e d 2 把 Der i v e d 1 说 明 为 公 共 基 类
cla s s  D e r i v e d 2 :  p u b l i c  D e r i v e d 1
{
  i n t  S h o w C o u n t ( ) ; / /非 静 态 成 员
};
//定 义 De r i v e d 2 的 Sh o w C o u n t 函 数
int  D e r i v e d 2 : : S h o w C o u n t ( )
{
  / /显 式 调 用 静 态 成 员 函 数 Co u n t O f
  i n t  c C o u n t = B a s e : : C o u n t O f ( ) ;    / / O K

 / /用 指 针 调 用 静 态 成 员 函 数 Co u n t O f
  c C o u n t = t h i s - > C o u n t O f ( ) ;   / /错 误 :不 允 许 把 Der i v e d 2 *转 换 为 Ba s e *
  r e t u r n  c C o u n t ;
}
在 上 面 的 代 码 中 ,访 问 控 制 抑 制 了 从 Der i v e d 2 *到 Base*的 转 换 。 this 指 针 的 隐
含 类 型 是 Der i v e d 2 *。 要 选 择 Cou n t O f 函 数 ,t h i s 必 须 转 换 为 Ba s e *。 这 种 转 换
是 不 允 许 的 ,因 为 Base 是 De r i v e d 2 的 非 直 接 的 私 有 基 类 ,把 一 个 派 生 类 的 指 针
转 换 成 指 向 它 的 直 接 私 有 基 类 的 指 针 是 允 许 的 。 因 此 指 针 类 型 Der i v e d 1 *可 以
转 换 为 Base*。



注 意 ， 显 式 地 调 用 Cou n t O f 函 数 ,而 不 用 指 针 、 引 用 或 对 象 ,意 味 着 没 有 转 换 ,因
而 调 用 是 允 许 的 。
派 生 类 T 的 成 员 或 友 员 可 以 把 一 个 指 向 T 的 指 针 转 换 成 指 向 T 的 直 接 基 类 的 指
针 。

友   元

在 某 些 情 况 下 ,把 成 员 级 别 的 访 问 控 制 赋 于 非 本 类 的 成 员 函 数 或 者 在 另 一 个 单 独
类 中 的 所 有 函 数 时 ,会 更 方 便 一 些 。 用 frien d 关 键 字 ,程 序 员 可 以 指 派 特 别 的 函
数 或 类 (该 类 中 所 有 的 成 员 函 数 )不 但 可 以 访 问 公 共 成 员 而 且 也 可 以 访 问 保 护 的
私 有 的 成 员 。

友 元 函 数

友 元 函 数 并 不 视 为 类 的 成 员 。 它 仍 只 是 赋 予 了 特 别 访 问 权 限 的 外 部 函 数 。 友 元
并 不 在 类 的 范 围 中 ,它 们 也 不 用 成 员 选 择 符 (.或 -> )调 用 ,除 非 它 们 是 其 它 类 的 成
员 。 下 面 的 例 子 显 示 了 一 个 Poi n t 类 和 一 个 重 载 操 作 符 ope r a t o r + (这 个 例 子 主
要 是 示 例 友 元 的 ,而 不 是 重 载 操 作 符 。 有 关 重 载 操 作 符 的 详 情 见 第 12 章 “ 重 载 ”
中 的 “ 重 载 操 作 符 ” 一 节 )。
#i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//说 明 类 Po i n t
c l a s s  P o i n t



{
p u b l i c :
   / /构 造 函 数
   P o i n t ( )  { _ x = _ y = 0 ; }
   P o i n t (  u n s i g n e d  x , u n s i g n e d  y )   { _ x = x ; _ y = y ; }
   / /访 问 器
   u n s i g n e d  x ( )  { r e t u r n  _ x ; }
   u n s i g n e d  y ( )  { r e t u r n  _ y ; }
   v o i d  P r i n t ( )  { c o u t  < < " P o i n t ( " < < _ x < < " , " < < _ y < < " ) " < < e n d l ; }
   / /友 元 函 数 说 明
  f r i e n d  P o i n t  o p e r a t o r + ( P o i n t &  p t , i n t  n O f f s e t ) ;
  f r i e n d  P o i n t  o p e r a t o r + ( i n t  n O f f s e t , P o i n t &  p t ) ;
p r i v a t e :
  u n s i g n e d  _ x ;
  u n s i g n e d  _ y ;
};
//友 元 函 数 定 义
//
//处 理 Poi n t + i n t 表 达 式
Poi n t  o p e r a t o r + ( P o i n t &  p t ,  i n t  n O f f s e t )
{
   P o i n t  p t T e m p = p t ;



   / /直 接 改 变 私 有 成 员 _x 和 _y
   p t T e m p . _ x  + =  n O f f s e t ;
   p t T e m p . _ y  + =  n O f f s e t ;
   r e t u r n  p t T e m p ;
}
//处 理 int + P o i n t 表 达 式
Poi n t  o p e r a t o r + ( i n t  n O f f s e t , P o i n t &  p t )
{
   P o i n t  p t T e m p = p t ;
   / /直 接 改 变 私 有 成 员 _x 和 _y
   p t T e m p . _ x  + =  n O f f s e t ;
   p t T e m p . _ y  + =  n O f f s e t ;
   r e t u r n  p t T e m p ;
}
//测 试 重 载 操 作 符
void  m a i n ( )
{
   P o i n t  p t ( 1 0 , 2 0 ) ;
   p t . P r i n t ( ) ;
   p t = p t + 3 ;    / / P o i n t + i n t
   p t . P r i n t ( ) ;
   p t = 3 + p t ;   / / i n t + P o i n t



   p t . P r i n t ( ) ;
}
当 编 译 器 在 ma i n 函 数 中 碰 到 表 达 式 pt + 3 时 ,编 译 器 确 认 是 否 有 一 个 合 适 的 用 户
自 定 义 的 ope r a t o r +存 在 。 在 此 情 形 下 ,函 数 ope r a t o r + ( P o i n t  p t , i n t  n O f f s e t )
匹 配 该 操 作 符 , 并 发 出 对 该 函 数 的 调 用 。 在 第 二 种 情 形 ( 表 达 式 3+ p t ) 函 数
op e r a t o r + ( P o i n t  p t , i n t  n O f f s e t )匹 配 提 供 的 操 作 数 。 因 而 为 ope r a t o r +提 供
了 两 种 形 式 满 足 了 +运 算 符 的 可 交 换 性 。
用 户 自 定 义 的 op e r a t o r +函 数 也 可 以 作 为 成 员 函 数 来 定 义 ,但 它 只 能 接 收 一 个 显
式 的 参 数 :即 加 到 对 象 中 的 值 。 结 果 ,使 用 成 员 函 数 加 法 的 可 交 换 性 无 法 正 确 实
现 。 它 们 必 须 用 友 元 函 数 代 替 才 能 完 成 。
注 意 :两 个 版 本 的 重 载 ope r a t o r +函 数 在 类 Poi n t 中 说 明 为 友 元 函 数 。 两 个 说 明
都 是 必 要 的 ,在 友 元 说 明 名 称 重 载 了 函 数 和 操 作 符 时 ,只 有 那 些 由 参 数 表 说 明 的
特 别 的 函 数 才 成 为 友 元 。 假 设 第 三 种 ope r a t o r +函 数 按 如 下 说 明 :
Po i n t  & o p e r a t o r + ( P o i n t  & p t , P o i n t  & p t )
在 上 面 例 子 中 的 ope r a t o r +函 数 并 不 是 类 Poi n t 的 友 元 ,只 不 过 它 有 着 同 其 它 两
个 说 明 为 友 元 的 函 数 有 同 样 的 名 称 。
因 为 fri e n d 说 明 不 受 访 问 指 示 符 的 影 响 ,故 它 们 可 以 在 类 说 明 的 任 何 一 节 中 说
明 。

类 成 员 函 数 和 类 成 为 友 元

类 成 员 函 数 可 以 在 别 的 类 中 说 明 为 友 元 ,考 虑 下 面 的 例 子 :
cl a s s  B



c l a s s  A
{
    i n t  F u n c 1 ( B &  b ) ;
    i n t  F u n c 2 ( B &  b ) ;
};

c l a s s  B
{
p r i v a t e
   i n t  _ b ;
   f r i e n d  i n t  A : : F u n c 1 ( B & )   / /把 友 元 访 问 权 限 赋 予 类 B

}; / /  类 B 中 的 一 个 函 数

  i n t  A : : F u n c 1 ( B &  b )  { r e t u r n  b . _ b ; }  / /正 确 :这 是 友 元
  i n t  A : : F u n c 2 ( B &  b )  { r e t u r n  b . _ b ; }  / /错 误 :_ b 是 一 个 私 有 成 员



图 1 0 . 2   友 元 关 系 的 牵 连

在 前 面 的 例 子 中 ,只 有 函 数 A:: F u n c 1 ( B &  b )赋 予 了 对 类 B 的 友 元 访 问 权 限 。 因
此 在 类 A 中 的 函 数 Fun c 1 中 访 问 私 有 成 员 _b 是 正 确 的 。 但 Fun c 2 则 不 正 确 。
假 设 在 类 B 中 的 友 元 说 明 如 下 :
fr i e n d  c l a s s  A ;
在 这 种 情 况 下 ,类 A 中 的 所 有 成 员 函 数 都 有 对 类 B 的 友 元 访 问 权 限 。 注 意 “ 友 元
关 系 ” 是 不 能 被 继 承 的 ,也 没 有 任 何 “ 友 元 的 友 元 ” 的 访 问 。 图 10.2 给 出 了 四
个 类 说 明 :B a s e， De r i v e d， a F r i e n d 和 an o t h e r F r i e n d。 只 有 类 aFr i e n d 有 直 接



访 问 类 Ba s e 的 私 有 成 员 的 权 利 (以 及 类 Ba s e 继 承 的 成 员 )。

友 元 的 说 明

如 果 你 说 明 了 一 个 友 元 函 数 ,并 且 该 函 数 是 以 前 说 明 过 的 ,则 此 函 数 将 导 出 到 非
类 范 围 的 封 闭 块 中 。
在 友 元 说 明 中 的 函 数 说 明 被 作 为 ex t e r n 的 。 就 像 用 ext e r n 关 键 字 说 明 过 的 一
样 (有 关 ext e r n 的 详 情 见 第 6 章 “ 说 明 ” 中 的 “ 静 态 存 储 类 说 明 符 ”。
全 局 范 围 中 的 函 数 可 以 先 于 它 的 类 型 说 明 而 被 说 明 为 友 元 函 数 ,但 是 成 员 函 数 在
其 完 整 的 类 说 明 出 现 之 前 是 不 能 说 明 为 友 元 的 。 下 面 的 代 码 显 示 了 为 什 么 会 失
败 :
cl a s s  F o r w a r d D e c l a r e d ;  / / c l a s s  n a m e  i s  k n o w
c l a s s  H a s F r i e n d s
{
  f r i e n d  i n t  F o r w a r d D e c l a r e d : : I s A F r i e n d ( ) ;  / /错 误
};
上 述 的 例 子 ,把 类 名 称 For w a r d D e c 1 a r e d 加 入 到 了 范 围 ,但 是 其 完 全 的 定 义 特 别
是 函 数 IsA F r i e n d 的 说 明 部 分 还 不 知 道 ,因 此 类 Has F r i e n d s 中 的 友 元 说 明 发 生
了 错 误 。
为 了 说 明 两 个 类 彼 此 为 友 元 ,则 完 整 的 第 二 个 类 必 须 说 明 为 第 一 个 类 的 友 元 。 这
种 限 制 的 原 因 是 编 译 器 仅 在 第 二 个 类 的 说 明 时 才 有 足 够 的 信 息 说 明 单 个 的 友 元
函 数 。
注 意 :尽 管 完 整 的 第 二 个 类 必 须 说 明 为 第 一 个 类 的 友 元 ,但 你 可 以 选 择 第 一 个 类



中 的 某 些 函 数 成 为 第 二 个 类 的 友 元 。

在 类 说 明 中 定 义 友 元 函 数

友 元 函 数 可 以 在 类 说 明 中 定 义 ,这 些 函 数 是 嵌 入 函 数 。 就 像 嵌 入 的 成 员 函 数 的 行
为 ,尽 管 它 们 定 义 于 所 见 的 类 成 员 之 后 和 类 范 围 结 束 前 (类 说 明 的 结 束 )。
在 类 说 明 中 定 义 的 友 元 函 数 被 视 为 在 文 件 范 围 中 ,它 们 并 不 在 封 闭 的 类 范 围 中 。

保 护 的 成 员 访 问

说 明 为 保 护 的 类 成 员 仅 用 于 下 列 情 况 :
l  最 初 说 明 该 成 员 的 类 成 员 函 数 。
l  最 初 说 明 该 成 员 的 类 的 友 元 。
l  由 公 共 派 生 的 类 或 由 最 初 说 明 该 成 员 类 访 问 保 护 的 类 。
l  直 接 私 有 的 派 生 类 对 于 保 护 的 成 员 有 私 有 的 访 问 权 。

保 护 的 成 员 同 私 有 的 成 员 在 私 有 上 是 不 同 的 ,因 为 私 有 的 成 员 只 是 在 说 明 它 们 的
类 中 是 可 访 问 的 。 保 护 的 成 员 同 公 共 的 成 员 在 公 共 上 是 不 同 的 ,因 为 公 共 的 成 员
在 任 何 函 数 中 都 是 访 问 的 。
用 st a t i c 说 明 的 保 护 成 员 可 被 任 何 友 元 函 数 或 派 生 类 的 成 员 函 数 访 问 。 未 用
st a t i c 说 明 的 保 护 的 成 员 也 可 以 被 任 何 友 元 函 数 或 派 生 类 的 成 员 函 数 访 问 ,只
是 要 通 过 派 生 类 的 对 象 ,指 向 派 生 类 对 象 的 指 针 ,或 对 派 生 类 对 象 的 引 用 才 行 。



虚 拟 函 数 的 访 问

适 用 于 虚 拟 函 数 的 访 问 控 制 是 由 调 用 该 虚 拟 函 数 的 类 型 决 定 。 重 载 函 数 的 说 明
不 会 对 给 定 类 类 型 的 访 问 控 制 有 影 响 ,例 如 :
cl a s s  V F u n c B a s e
{  
p u b l i c :
    v i r t u a l  i n t  G e t S t a t e ( )  { r e t u r n  _ s t a t e ; }
p r o t e c t e d :
    i n t  _ s t a t e ;
};

c l a s s  V F u n c D e r i v e d : p u b l i c  V F u n c B a s e
{
p r i v a t e :
    i n t  G e t S t a t e ( )  { r e t u r n  _ s t a t e ; }
};
. . .
V F u n c D e r i v e d  v f d ;  / /派 生 类 对 象
VFu n c B a s e  * p v f b = & v f d ;  / /指 向 基 类 的 指 针
VFu n c D e r i v e d  * p v f d = & v f d ;   / /指 向 派 生 类 的 指 针
int  s t a t e ;



S t a t e = p v f b - > G e t S t a t e ( ) ;   / / G e t S t a t e 是 公 共 的
Sta t e = p v f d - > G e t S t a t e ( ) ;   / / G e t S t a t e 是 私 有 的 ,错 误 。
在 上 面 的 例 子 中 ,使 用 一 个 指 向 类 型 VFu n c B a s e 的 指 针 调 用 虚 拟 函 数 Get S t a t e
会 激 活 VFu n c B a s e : : G e t S t a t e ,并 且 Get S t a t e 是 作 为 公 共 的 ,然 而 用 一 个 指 向 类
型 VFu n c D e r i v e d 的 指 针 调 用 Ge t S t a t e 破 坏 了 访 问 控 制 ,因 为 Get S t a t e 在 类
VF u n D e r i v e d 中 说 明 为 私 有 的 。
警 告 :虚 拟 函 数 Get S t a t e 可 以 用 一 个 指 向 基 类 VFu n c B a s e 的 指 针 调 用 ,这 并 不 意
味 着 调 用 的 函 数 是 基 类 中 的 哪 个 版 本 的 函 数 。

多 重 访 问

在 多 重 继 承 的 框 架 中 涉 及 虚 拟 基 类 。 一 个 给 定 的 名 称 可 以 由 多 个 路 径 到 达 。 因
为 沿 不 同 的 这 样 路 径 ,适 用 不 同 的 访 问 控 制 ,编 译 器 选 择 最 能 取 得 存 储 的 路 径 ,如
图 10 . 3 所 示 。



图 1 0 . 3   沿 继 承 图 中 不 同 路 径 的 访 问

在 图 10 . 3 中 ,一 个 在 类 VBa s e 中 说 明 的 名 称 总 是 可 以 由 类 Rig h t P a t h 到 达 。 右
边 的 路 径 总 是 更 可 访 问 的 ,因 为 Rig h t P a t h 把 V B a s e 说 明 为 公 共 基 类 ,而 Lef t P a t h
把 V b a s e 说 明 为 私 有 基 类 。



第 1 1 章   特 殊 成 员 函 数

C + +定 义 了 几 种 只 能 作 为 类 成 员 函 数 说 明 的 函 数 ,它 们 称 为 “ 特 殊 成 员 ” 函 数 。
这 些 函 数 影 响 着 给 定 类 对 象 创 建 、 删 除 、 拷 贝 以 及 转 换 成 其 它 类 型 对 象 的 方 法 。
这 些 函 数 的 另 一 个 重 要 的 特 性 是 它 们 可 以 由 编 译 器 隐 含 调 用 。
这 些 特 殊 的 函 数 在 下 表 中 简 要 描 述 :

l  构 造 函 数
l  析 构 函 数
l  临 时 对 象
l  转 换
l  n e w 和 d e l e t e 运 算 符
l  用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进 行 初 始 化
l  拷 贝 类 对 象

所 有 上 面 列 出 的 项 目 在 每 个 类 中 可 以 由 用 户 自 定 义 。
特 殊 成 员 函 数 同 其 它 成 员 函 数 一 样 遵 循 相 同 的 访 问 规 则 。 这 些 访 问 规 则 在 第 10
章 “ 成 员 访 问 控 制 ” 中 描 述 。 表 11.1 总 结 了 成 员 函 数 和 友 元 函 数 的 行 为 。



表 11 . 1  函 数 行 为 总 结

函 数 类 型 函 数 是

否 从 基

类 中 继

承

能 否 为 虚

拟 函 数

能 否 有

返 回 值

成 员 函 数 还

是 友 元 函 数

如 果 用 户 不

提 供 此 函

数 ， 编 译 器

能 否 生 成

构 造 函 数 否 否 否 成 员 函 数 是

拷 贝 构 造

函 数

否 否 否 成 员 函 数 是

析 构 函 数 否 是 否 成 员 函 数 是

转 换 是 是 否 成 员 函 数 否

赋 值 (=) 否 是 是 成 员 函 数 是

new 是 否 voi d * 静 态 成 员 函

数

否

del e t e 是 否 voi d 静 态 成 员 函

数

否

其 它 成 员

函 数

是 是 是 成 员 函 数 否

友 元 函 数 否 否  是 友 元 函 数 否



构 造 函 数

与 类 名 称 具 有 一 样 名 称 的 成 员 函 数 是 构 造 函 数 。 构 造 函 数 不 能 有 返 回 值 ,甚 至 不
能 有 ret u r n 语 句 。 说 明 一 个 有 返 回 值 的 构 造 函 数 是 错 误 的 ,取 构 造 函 数 的 地 址
也 是 错 误 的 。
如 果 一 个 类 有 构 造 函 数 ,在 程 序 中 每 个 该 类 类 型 的 对 象 在 使 用 之 前 由 此 构 造 函 数
进 行 初 始 化 (有 关 初 始 化 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用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进 行 初 始
化 ” )。
构 造 函 数 是 在 对 象 的 创 建 点 上 被 调 用 的 。 创 建 对 象 可 以 是 :

l  全 局 对 象 (文 件 范 围 或 外 部 链 接 的 )。
l  在 一 个 函 数 或 者 小 的 封 闭 块 中 的 局 部 变 量 。
l  用 ne w 运 算 符 创 建 的 动 态 对 象 。 new 操 作 在 程 序 的 堆 或 自 由 存 储 区

中 分 配 一 个 对 象 。
l  因 显 式 调 用 构 造 函 数 而 创 建 的 临 时 对 象 (详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临 时 对

象 ” )。
l  因 编 译 器 隐 含 调 用 构 造 函 数 而 创 建 的 临 时 对 象 (详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临

时 对 象 ” )。
l  其 它 类 的 数 据 成 员 。 在 创 建 类 类 型 的 对 象 时 ,若 此 类 类 型 由 其 它 类

类 型 变 量 组 成 ,将 会 引 起 该 类 中 每 个 对 象 的 创 建 。
l  一 个 类 的 基 类 子 对 象 。 创 建 派 生 类 类 型 的 对 象 时 会 引 起 基 类 构 件 的

创 建 。



构 造 函 数 的 作 用

一 个 构 造 函 数 执 行 各 种 任 务 ,但 对 于 程 序 员 来 说 ， 这 些 任 务 是 不 可 见 的 ,你 甚 至
可 以 不 必 为 构 造 函 数 写 任 何 代 码 。 这 些 任 务 都 同 建 立 一 个 完 全 的 、 正 确 的 类 类
型 对 象 实 例 有 关 。
在 MS  C + +中 (同 样 也 在 很 多 其 它 C+ +中 )一 个 构 造 函 数 :

l  初 始 化 对 象 的 虚 拟 基 指 针 (vb p t r )。 如 果 该 类 是 由 虚 拟 基 类 派 生 出
的 ,则 这 一 步 要 执 行 。

l  按 说 明 的 顺 序 调 用 基 类 和 成 员 的 构 造 函 数 。
l  初 始 化 对 象 的 虚 拟 函 数 指 针 (vf p t r )。 如 果 该 类 有 或 者 继 承 了 虚 拟

函 数 , 则 这 一 步 要 执 行 , 虚 拟 函 数 指 针 指 向 类 的 虚 拟 函 数 表 (v -
t a b l e ) ,并 且 使 虚 拟 函 数 的 调 用 同 代 码 正 确 绑 定 （ bi n d i n g）。

l  在 构 造 函 数 体 中 执 行 可 选 的 代 码 。
当 构 造 函 数 结 束 以 后 ,所 分 配 的 存 储 器 就 是 一 个 给 定 类 类 型 的 对 象 。 因 为 构 造 函
数 执 行 这 些 步 骤 ,故 虚 拟 函 数 的 “ 迟 后 绑 定 ” 形 态 可 以 在 虚 拟 函 数 的 调 用 点 得 以
解 决 ,构 造 函 数 也 要 构 造 基 类 以 及 构 造 组 合 对 象 (作 为 数 据 成 员 的 对 象 ),迟 后 绑
定 是 C+ +实 现 对 象 的 多 态 行 为 的 机 制 。

说 明 构 造 函 数 的 规 则

构 造 函 数 具 有 同 类 名 相 同 的 名 称 。 只 要 遵 守 重 载 函 数 的 规 则 (有 关 详 情 参 见 第 12
章 “ 重 载 ” ),可 以 说 明 多 个 构 造 函 数 。
语 法



类 名 称 (参 量 说 明 表 o p t)  c v -修 饰 符 表 o p t

C + +定 义 了 两 种 类 型 的 构 造 函 数 ,缺 省 的 和 拷 贝 的 构 造 函 数 。 如 表 11.1 所 述 。
表 11.1   缺 省 的 和 拷 贝 构 造 函 数

构 造 函 数 的 种 类 参 量 目 的

缺 省 构 造 函 数 可 以 无 参 量 调 用 构 造 一 个 类 类 型 的 缺 省 对

象

拷 贝 构 造 函 数 可 以 接 受 对 同 种 类 类 型 的

引 用 作 为 唯 一 参 量

拷 贝 类 类 型 的 对 象

缺 省 构 造 函 数 不 要 参 量 即 可 调 用 ,但 你 可 以 说 明 一 个 带 有 参 量 表 的 缺 省 构 造 函 数 ,
只 要 让 所 有 的 参 量 有 缺 省 值 即 可 。 同 样 ,拷 贝 构 造 函 数 必 须 接 受 同 一 类 类 型 的 引
用 作 为 唯 一 参 量 。 但 可 以 提 供 更 多 的 参 量 ,只 要 后 续 的 参 量 具 有 缺 省 值 即 可 。
如 果 你 不 提 供 任 何 构 造 函 数 ,编 译 器 会 试 图 生 成 一 个 缺 省 的 构 造 函 数 。 同 样 ,如
果 你 没 有 提 供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,编 译 器 也 会 试 图 产 生 一 个 。 编 译 器 产 生 的 构 造 函 数
视 为 公 有 的 成 员 函 数 。 如 果 你 说 明 一 个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， 而 其 第 一 个 参 量 是 一 个
对 象 而 不 是 一 个 引 用 ,则 会 产 生 错 误 。
编 译 器 生 成 的 缺 省 构 造 函 数 建 立 对 象 (初 始 化 vft a b l e s 和 vb t a b l e s ,如 前 面 所
述 ),并 调 用 基 类 及 成 员 的 缺 省 构 造 函 数 ,但 不 会 采 取 其 它 的 行 动 。 基 类 和 成 员 的
构 造 函 数 只 要 存 在 ,是 可 访 问 的 ,并 且 是 无 二 义 性 的 就 会 被 调 用 。
编 译 器 生 成 的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建 立 一 个 对 象 ， 并 且 采 用 一 个 成 员 方 式 的 拷 贝 来 复
制 要 被 拷 贝 的 对 象 的 内 容 。 如 果 基 类 或 成 员 的 构 造 函 数 存 在 ,则 它 们 将 被 调 用 ,
否 则 ,就 采 取 位 方 式 的 拷 贝 。



如 果 所 有 的 基 类 和 该 类 类 型 的 成 员 类 具 有 接 受 一 个 常 量 参 量 的 构 造 函 数 ,则 编 译
器 生 成 的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接 受 一 个 唯 一 的 参 量 的 类 型 是 co n s t  t y p e &； 否 则 ,编 译
器 生 成 的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接 受 的 唯 一 参 量 的 类 型 是 ty p e  &。
你 可 以 用 一 个 构 造 函 数 去 初 始 化 一 个 con s t 和 vo l a t i l e 对 象 ,但 构 造 函 数 本 身
不 能 说 明 为 con s t 和 vo l a t i l e 的 。 对 于 构 造 函 数 唯 一 合 法 的 存 储 类 型 in l i n e ,
对 于 构 造 函 数 使 用 任 何 其 它 的 存 储 类 修 饰 符 ,包 括 _ _d e c l s p e c 关 键 字 都 会 引 起 错
误 。 构 造 函 数 和 析 构 函 数 除 了 _ _s t d c a l l 外 不 能 说 明 为 其 它 的 调 用 约 定 。
派 生 类 是 不 能 继 承 基 类 中 的 构 造 函 数 的 。 当 一 个 派 生 类 的 对 象 在 创 建 的 时 候 ,它
是 从 基 类 构 件 开 始 构 造 的 ,然 而 才 进 入 派 生 类 构 件 。 编 译 器 使 用 每 个 基 类 的 构 造
函 数 作 为 完 整 对 象 初 始 化 的 一 部 分 (除 了 虚 拟 派 生 有 所 不 同 ,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“ 初
始 化 基 类 ” )。

显 式 地 调 用 构 造 函 数

在 程 序 中 ,为 创 建 给 定 类 型 的 对 象 ,可 以 显 式 地 调 用 构 造 函 数 。 例 如 :创 建 两 个
Po i n t 型 对 象 的 描 述 一 条 线 段 的 端 点 ,可 以 写 如 下 代 码 :
Dr a w L i n e ( P o i n t ( 1 3 , 2 2 ) , P o i n t ( 8 7 , 9 1 ) ;
创 建 了 两 个 Po i n t 对 象 ,传 递 给 Dra w L i n e 函 数 ,并 在 该 表 达 式 (函 数 调 用 )结 束 后
拆 除 。
另 外 一 个 显 式 地 调 用 构 造 函 数 的 情 况 是 在 一 个 初 始 化 中 :
Po i n t  p t = P o i n t ( 7 , 1 1 ) ;
创 建 了 一 个 Po i n t 类 型 的 对 象 ， 并 用 接 受 两 个 整 形 参 量 的 构 造 函 数 进 行 初 始 化 。
如 前 面 的 两 个 例 子 中 ,通 过 显 式 地 调 用 构 造 函 数 创 建 的 对 象 是 无 名 的 对 象 ,并 在



它 们 所 创 建 的 表 达 式 中 是 有 生 存 期 的 。 在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临 时 对 象 ” 中 将 对 这 一
点 进 行 深 入 的 讨 论 。

在 构 造 函 数 内 调 用 成 员 函 数 和 虚 拟 函 数

在 构 造 函 数 里 面 调 用 任 何 成 员 函 数 通 常 是 很 安 全 的 ,因 为 在 执 行 第 一 行 用 户 代 码
之 前 ,对 象 已 经 完 全 建 立 起 来 了 (已 经 初 始 化 了 虚 表 等 等 )。 但 是 当 成 员 函 数 调 用
了 其 抽 象 基 类 的 虚 拟 成 员 函 数 时 ,在 构 造 函 数 和 析 构 函 数 调 用 此 成 员 函 数 存 在 着
潜 在 的 不 安 全 性 。
构 造 函 数 可 以 调 用 虚 拟 函 数 。 在 调 用 虚 拟 函 数 时 ,被 调 用 的 是 在 构 造 函 数 自 身 的
类 中 定 义 的 函 数 (或 者 从 其 基 类 中 继 承 的 函 数 )。 下 面 的 例 子 显 示 了 一 个 虚 拟 函
数 在 一 个 构 造 函 数 中 被 调 用 时 发 生 的 情 况 。
#i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c l a s s  B a s e
{
p u b l i c :
   B a s e ( ) ; / /缺 省 构 造 函 数
   v i r t u a l  v o i d  f ( ) ;   / /虚 拟 成 员 函 数
};

B a s e : : B a s e ( )
{
   c o u t < < " C o n s t r u c t i n g  B a s e  s u b - o b j e c t \ n  " ;



   f ( ) ; / /在 构 造 函 数 中 调 用 虚 拟 成 员 函 数
}

vo i d  B a s e : : f ( )
{
  c o u t < < " c a l l e d  B a s e : : f ( ) \ n " ;
}

c l a s s  D e r i v e d : p u b l i c  B a s e
{
p u b l i c :
   D e r i v e d ( ) ; / /缺 省 构 造 函 数
   v o i d  f ( ) ;  / /该 类 虚 拟 函 数 的 实 现
};

D e r i v e d : : D e r i v e d ( )
{
  c o u t < < " c o n s t r u c t i n g  D e r i v e d  o b j e c t \ n " ;
}

v o i d  D e r i v e d : : f ( )
{



   c o u t < < " C a l l e d  D e r i v e d : : f ( ) \ n " ;
}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 D e r i v e d  d ;
}
在 上 面 的 程 序 运 行 的 时 候 ,De r i v e d  d 的 说 明 会 引 发 下 列 一 系 列 事 件 :
1 .  类 De r i v e d 的 构 造 函 数 (De r i v e d : : D e r i v e d )被 调 用 。
2.  在 进 入 到 De r i v e d 类 的 构 造 体 之 前 ,基 类 Ba s e 的 构 造 函 数 被 调 用 。
3.  B a s e : : B a s e 调 用 函 数 f, 它 是 一 个 虚 拟 函 数 。 通 常 被 调 用 的 函 数 会 是
Der i v e d : : f ,因 为 对 象 d 是 De r i v e d 类 型 的 对 象 。 但 因 为 Bas e : : B a s e 是 一 个 构
造 函 数 ,此 时 的 对 象 是 一 个 Deri v e d 类 型 的 对 象 ， 故 Bas e : : f 将 会 被 调 用 。

构 造 函 数 与 数 组

数 组 的 构 造 只 能 使 用 缺 省 的 构 造 函 数 。 缺 省 构 造 函 数 要 么 不 接 受 任 何 参 量 ,要 么
对 于 它 的 所 有 参 量 都 有 缺 省 的 值 。 数 组 通 常 是 按 升 序 来 构 造 的 ,该 数 组 的 每 一 个
成 员 的 初 始 化 都 是 使 用 同 一 构 造 函 数 。

构 造 的 次 序

对 于 派 生 类 或 其 成 员 数 据 是 类 类 型 的 类 ,构 造 发 生 的 顺 序 有 助 于 你 理 解 ,在 任 一



给 定 的 构 造 函 数 中 你 能 够 使 用 对 象 的 哪 一 部 分 。

构 造 与 继 承

一 个 派 生 类 的 对 象 是 从 基 类 到 派 生 类 通 过 按 次 序 为 每 个 类 调 用 构 造 函 数 来 构 造
的 。
每 个 类 的 构 造 函 数 能 仅 依 赖 于 被 完 全 构 造 好 的 它 的 基 类 。
有 关 初 始 化 的 完 整 描 述 ,包 括 初 始 化 的 顺 序 ,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初 始 化 基 类 及 成
员 ”。

构 造 与 组 合 类 型

含 有 类 类 型 数 据 成 员 的 类 称 为 组 合 类 。 当 创 建 一 个 组 合 类 类 型 的 对 象 时 ,含 有 类
的 构 造 函 数 在 该 类 的 构 造 函 数 之 前 调 用 。
有 关 这 种 情 况 的 初 始 化 ,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初 始 化 基 类 及 成 员 ”。

析 构 函 数

析 构 函 数 是 “ 反 向 ” 的 构 造 函 数 。 它 们 在 对 象 被 销 毁 (回 收 )时 调 用 。 设 计 一 个
函 数 为 类 的 析 构 函 数 只 要 在 类 名 之 前 加 上 (~ )号 。 例 如 ,类 st r i n g 的 析 构 函 数 是
~st r i n g ( )。
析 构 函 数 通 常 是 在 一 个 对 象 不 再 需 要 时 ,完 成 “ 清 除 ”。 考 虑 一 下 下 面 类 st r i n g
的 说 明 :
#i n c l u d e  < s t r i n g . h >



c l a s s  S t r i n g
{
p u b l i c :
  S t r i n g ( c h a r  * c h ) ;    / /说 明 构 造 函 数
  ~ S t r i n g ( ) ;           / /以 及 析 构 函 数
pri v a t e :
  c h a r  * _ t e x t ;
};
//定 义 构 造 函 数
Str i n g : : S t r i n g  ( c h a r  * c h )
{
   / /动 态 分 配 正 确 数 量 的 存 储 器
   _ t e x t = n e w  c h a r [ s t r l e n ( c h ) + 1 ] ;
   / /如 果 分 配 成 功 ,则 拷 贝 初 始 化 字 符 串
   i f ( _ t e x t )
     s t r c p y ( _ t e x t , c h ) ;
}
//定 义 析 构 函 数
Str i n g : : ~ S t r i n g ( )
{
   / /回 收 先 前 为 此 字 符 串 保 留 的 存 储 器



   d e l e t e [ ]  _ t e x t ;
}
在 前 面 的 代 码 上 。 析 构 函 数 Str i n g : : ~ S t r i n g  使 用 de l e t e 运 算 符 回 收
（ dea l l o c a t e） 动 态 分 配 给 te x t 的 存 储 空 间 。

说 明 析 构 函 数

析 构 函 数 与 类 名 称 有 相 同 的 名 称 ,并 且 前 缀 有 ~号 。
语 法
～ 类 名 称 ()
或
类 名 称 ::～ 类 名 称 ()
语 法 的 第 一 种 形 式 用 于 析 构 函 数 说 明 或 定 义 于 类 说 明 之 中 ;第 二 种 形 式 用 于 析 构
函 数 定 义 于 类 说 明 之 外 。
有 几 条 规 则 约 束 着 析 构 函 数 的 说 明 。 析 构 函 数 :

l  不 能 接 受 参 量
l  不 能 说 明 有 任 何 返 回 类 型 (包 括 voi d )
l  不 能 用 ret u r n 语 句 返 回 值
l  不 能 说 明 为 con s t , v o l a t i l e 或 st a t i c ,但 析 构 函 数 可 以 因 说 明 为

con s t , v o l a t i l e 或 s t a t i c 的 对 象 的 析 构 而 被 调 用 。
l  可 以 说 明 为 虚 拟 的 。 使 用 虚 析 构 函 数 ,你 可 以 折 除 对 象 而 不 必 知 道

该 对 象 的 类 型 。 由 于 使 用 虚 拟 函 数 机 制 ,将 调 用 该 对 象 的 正 确 的 析
构 函 数 。 注 意 ， 在 一 个 抽 象 类 中 ,析 构 函 数 可 以 说 明 为 纯 虚 拟 函 数 。



使 用 析 构 函 数

当 下 列 事 件 发 生 时 将 调 用 析 构 函 数 :
l  一 个 用 new 运 算 符 分 配 的 对 象 显 式 地 使 用 de l e t e 运 算 符 回 收 。 在

用 del e t e 运 算 符 对 一 个 对 象 进 行 回 收 时 ,释 放 的 存 储 器 是 “ 最 外 派
生 对 象 ” 的 (mo s t  d e r i v e d  o b j e c t ) ,或 者 是 一 个 完 整 对 象 的 而 不 是
代 表 基 类 的 子 对 象 。 对 于 “ 最 外 派 生 对 象 ” 的 回 收 只 是 在 同 虚 拟 析
构 函 数 一 起 工 作 时 才 有 保 证 的 。 回 收 可 能 在 多 重 继 承 的 情 形 下 失 败 ,
因 为 在 此 情 形 下 , 类 类 型 信 息 并 不 同 实 际 对 象 所 信 赖 的 类 型 相 一
致 。

l  一 个 在 块 范 围 中 的 局 部 (自 动 )对 象 超 出 了 其 范 围 。
l  临 时 对 象 生 存 期 的 结 束 。
l  全 局 或 静 态 成 员 还 存 在 ,但 程 序 已 经 结 束 。
l  用 析 构 函 数 的 全 限 定 名 来 显 式 地 调 用 析 构 函 数 (详 情 见 本 章 后 面 的

“ 显 式 的 析 构 函 数 的 调 用 ” )。
前 面 列 表 中 所 描 述 的 情 况 保 证 了 所 有 的 对 象 可 以 用 用 户 自 定 义 的 方 法 折 除 。
如 果 一 个 基 类 或 者 数 据 成 员 有 一 个 可 访 问 的 析 构 函 数 ,同 时 如 果 一 个 派 生 类 没 有
说 明 析 构 函 数 ,编 译 器 会 生 成 一 个 。 编 译 器 产 生 的 析 构 函 数 调 用 基 类 的 析 构 函 数
和 派 生 类 成 员 的 析 构 函 数 。 缺 省 的 析 构 函 数 是 公 有 的 (有 关 访 问 属 性 的 详 情 见 第
10 章 “ 成 员 访 问 控 制 ” 中 的 “ 基 类 访 问 说 明 ” )。
析 构 函 数 可 以 自 由 地 调 用 类 成 员 函 数 以 及 访 问 类 成 员 数 据 。 当 在 析 构 函 数 中 调
用 虚 函 数 时 ,该 函 数 是 在 当 前 正 被 折 除 的 类 的 函 数 (有 关 详 情 见 下 一 节 ,“ 析 构 的



次 序 ” )。
使 用 析 构 函 数 有 两 条 原 则 ,第 一 是 不 能 取 析 构 函 数 的 地 址 。 第 二 是 派 生 类 不 能 继
承 它 的 基 类 的 析 构 函 数 。 相 反 ,如 前 面 所 解 释 的 ,它 们 总 是 覆 盖 了 基 类 的 析 构 函
数 。

析 构 的 次 序

当 某 个 对 象 超 出 了 其 范 围 或 被 删 除 时 ,在 其 完 整 的 析 构 中 会 发 生 如 下 一 些 系 列 的
事 件 :
1 .  调 用 该 类 的 析 构 函 数 ,执 行 析 构 函 数 体 的 代 码 。
2.  非 静 态 成 员 按 它 出 现 在 类 说 明 中 的 反 序 调 用 其 析 构 函 数 。 在 构 造 函 数 中 使 用
的 可 选 成 员 初 始 化 表 的 运 用 不 会 影 响 构 造 或 析 构 的 次 序 (有 关 初 始 化 成 员 的 详 情
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初 始 化 基 类 和 成 员 ” )。
3.  非 虚 拟 基 类 的 析 构 函 数 按 其 说 明 的 反 序 调 用 。
4.  虚 拟 基 类 的 析 构 函 数 按 其 说 明 的 反 序 调 用 。

非 虚 拟 基 类 的 析 构 函 数

非 虚 拟 基 类 的 析 构 函 数 是 按 基 类 名 说 明 的 反 序 调 用 的 。 考 虑 下 面 的 类 说 明 :
cl a s s  M u l t I n h e r i t :  p u b l i c  B a s e 1 , p u b l i c  B a s e 2
. . .
在 上 面 的 例 子 中 ,Ba s e 2 的 析 构 函 数 在 Bas e 1 的 析 构 函 数 之 前 调 用 。



虚 拟 基 类 的 析 构 函 数

虚 拟 基 类 的 析 构 函 数 是 按 它 们 出 现 在 有 向 无 环 图 中 的 反 序 被 调 用 的 (按 深 度 优 先 ,
从 左 到 右 ,后 序 遍 历 )。 如 图 11 . 1 所 示 描 绘 了 一 幅 继 承 图 。

图 11.1  显 示 虚 拟 基 类 的 继 承 图

下 面 列 出 了 图 11 . 1 中 各 类 的 类 头 :
cl a s s  A
c l a s s  B
c l a s s  C : v i r t u a l  p u b l i c  A , v i r t u a l  p u b l i c  B
c l a s s  D : v i r t u a l  p u b l i c  A , v i r t u a l  p u b l i c  B
c l a s s  E : p u b l i c  C , p u b l i c  D , v i r t u a l  p u b l i c  B
对 于 类 型 E 的 对 象 要 确 定 虚 拟 基 类 析 构 函 数 的 顺 序 。 编 译 器 用 如 下 算 法 编 一 个
列 表 :



1 .  从 图 中 的 最 深 点 开 始 (在 此 例 中 是 E 点 )遍 历 左 子 图 。
2.  而 左 一 直 遍 历 到 所 有 的 结 点 都 被 访 问 ,记 下 当 前 结 点 的 名 称 。
3.  再 次 访 问 前 一 个 结 点 (向 下 并 向 右 )去 证 实 正 在 标 记 的 结 点 是 否 是 一 个 虚 拟 基
类 。
4.  如 果 被 标 记 的 结 点 是 一 个 虚 拟 基 类 ,则 搜 索 该 列 表 看 是 否 该 结 点 已 经 在 列 表
之 中 了 。 如 果 被 标 记 的 结 点 不 是 一 个 虚 拟 基 类 ,则 忽 略 它 。
5.  如 果 该 标 记 的 结 点 还 不 在 列 表 中 ,则 把 它 加 入 到 列 表 的 尾 部 。
6.  返 回 到 图 的 上 一 层 ,并 沿 着 右 边 的 下 一 条 路 径 遍 历 图 。
7.  转 向 2 继 续 。
8.  当 本 结 点 所 有 可 能 遍 历 的 路 径 用 完 后 ,记 下 该 结 点 。
9.  转 向 3 继 续 。
10 .  继 续 该 过 程 直 到 底 部 的 结 点 再 次 成 为 当 前 结 点 。
因 此 对 于 类 E,析 构 的 顺 序 是 :
1 .  非 虚 拟 基 类 E。
2.  非 虚 拟 基 类 D。
3.  非 虚 拟 基 类 C。
4.  虚 拟 基 类 B。
5.  虚 拟 基 类 A。
这 一 过 程 产 生 一 个 单 一 条 目 的 有 序 列 表 ,类 名 不 会 出 现 两 次 。 一 旦 该 列 表 建 成 以
后 ,按 反 序 遍 历 该 列 表 ,从 最 后 到 最 前 将 调 用 每 个 类 的 析 构 函 数 。
当 一 个 类 的 构 造 函 数 和 析 构 函 数 依 赖 于 其 它 正 在 被 创 建 的 构 件 或 要 长 期 被 保 留
的 构 件 时 ,例 如 ,(在 图 11 . 1 中 )当 A 的 析 构 函 数 （ 若 其 代 码 的 执 行 ） 依 赖 于 B 的



仍 然 存 在 时 ,或 反 过 来 构 造 和 析 构 的 次 序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。
在 继 承 图 中 ,类 之 间 的 这 种 交 互 依 赖 具 有 固 有 的 危 险 性 ,因 为 其 后 派 生 的 类 会 改
变 最 后 的 路 径 ,与 此 相 连 也 改 变 了 构 造 和 析 构 的 次 序 。

显 式 的 析 构 函 数 的 调 用

显 式 地 调 用 析 构 函 数 通 常 是 不 必 要 的 ,但 它 们 在 执 行 放 在 绝 对 地 址 中 的 对 象 是 很
有 用 的 。 这 些 对 象 通 常 是 用 带 有 一 个 位 置 参 量 的 用 户 自 定 义 的 ne w 运 算 符 分 配
的 。 del e t e 操 作 不 能 回 收 这 一 存 储 器 ,因 为 它 不 是 从 自 由 存 储 区 中 分 配 的 (有 关
详 情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ne w 和 de l e t e 运 算 符 ” )。 然 而 一 个 对 析 构 函 数 的 调 用 能
够 完 成 合 适 的 清 除 工 作 。 要 显 式 调 用 类 Str i n g 的 对 象 s 析 构 函 数 ,可 采 用 下 列
语 句 之 一 :
s. S t r i n g : : ~ S t r i n g ( ) ; / /非 虚 拟 的 调 用
ps- > S t r i n g : : ~ S t r i n g ( ) ;   / /非 虚 拟 的 调 用
s.~ S t r i n g ( ) ; / /虚 拟 调 用
ps- > ~ s t r i n g ( ) ;   / /虚 拟 调 用
在 上 面 的 代 码 中 显 示 的 显 式 调 用 析 构 函 数 的 符 号 可 以 直 接 使 用 ， 而 无 视 是 否 该
类 型 定 义 了 一 个 析 构 函 数 。 这 使 你 能 用 这 种 显 式 的 调 用 ， 而 又 不 必 了 解 该 类 型
是 否 定 义 了 一 个 析 构 函 数 。 如 果 一 个 析 构 函 数 未 定 义 ,则 对 该 析 构 函 数 的 显 式 调
用 不 会 产 生 效 果 。



临 时 对 象

在 某 些 情 况 下 ,对 于 编 译 器 来 说 必 须 创 建 临 时 对 象 。 因 以 下 原 因 要 创 建 这 些 临 时
变 量 :

l  要 用 一 个 不 同 于 正 被 初 始 化 的 引 用 类 型 的 另 一 类 型 去 初 始 化 一 个 常
量 引 用 。

l  要 保 存 一 个 函 数 返 回 的 用 户 自 定 义 类 型 的 返 回 值 。 如 果 用 户 程 序 没
有 把 返 回 值 拷 贝 到 另 一 对 象 中 时 ,这 一 临 时 对 象 才 会 被 创 建 :

UD T  F u n c 1 ( ) ;   / /说 明 一 个 返 回 用 户 自 定 义 类 型 的 函 数
...
F u n c 1 ( ) ;      / /调 用 Fu n c 1 函 数 ,但 忽 略 其 返 回 值
             / /创 建 一 个 临 时 对 象 以 保 存 返 回 值
因 为 返 回 值 并 未 拷 贝 到 其 它 对 象 ,故 创 建 一 个 临 时 对 象 。 一 个 要 创 建 临 时 对 象 的
更 普 遍 的 情 形 是 要 调 用 重 载 运 算 符 函 数 的 表 达 式 求 值 中 。 这 些 重 载 的 运 算 符 返
回 用 户 自 定 义 的 类 型 的 值 （ 通 常 不 拷 贝 到 其 它 对 象 之 中 ）。 考 虑 表 达 式 :
Co m p l e x R e s u l t = C o m p l e x 1 + C o m p l e x 2 + C o m p l e x 3
求 出 表 达 式 Com p l e x 1 + C o m p l e x 2 的 值 ,结 果 存 放 在 临 时 对 象 中 。 接 着 求 表 达 式
tem p o r a r y + c o m p l e x 3 的 值 ,并 把 结 果 存 放 到 com p l e x r e s u l t 中 (假 定 赋 值 运 算 符
没 有 被 重 载 )。

l  存 一 个 造 型 转 换 为 用 户 自 定 义 类 型 的 转 换 结 果 。 当 一 个 给 定 类 型 的
对 象 显 式 地 转 换 为 用 户 自 定 义 类 型 时 ,新 的 对 象 是 作 为 临 时 对 象 来
构 造 的 。



临 时 对 象 有 一 个 生 存 期 ,在 其 创 建 点 和 拆 除 点 之 间 有 定 义 。 任 何 一 个 创 建 了 多 个
临 时 对 象 的 表 达 式 最 后 是 按 创 建 它 们 的 相 反 的 顺 序 拆 除 的 。 析 构 的 发 生 点 如 表
11 . 2 所 示 。

表 11 . 2    临 时 对 象 的 析 构 点

创 建 临 时 对 象 的 原 因 析 构 点

表 达 式 求 值 的 结 果 所 有 因 为 表 达 式 求 值 的 结 果 而 创 建 的 临 时 对

象 在 表 达 式 求 值 结 束 时 (也 即 分 号 处 )或 者 在

控 制 表 达 式 (fo r、 if、 w h i l e、 do 和 sw i t c h

语 句 )结 束 时 被 拆 除 。

内 置 的 ( 非 重 载 的 ) 符 (|| 和

&& )

 在 右 操 作 数 结 束 之 后 。 在 这 一 析 构 点 ,所 有

因 右 逻 辑 运 算 操 作 数 求 值 而 创 建 的 临 时 对 象

被 拆 除 。

初 始 化 常 量 引 用 如 果 一 个 初 始 化 符 并 不 是 同 要 被 初 始 化 的 引

用 有 相 同 的 l 值 类 型 ,则 创 建 基 于 此 对 象 类

型 的 临 时 对 象 并 用 此 初 始 化 表 达 式 初 始 化 。

这 一 临 时 对 象 在 同 它 绑 定 在 一 起 的 引 用 对 象

被 拆 除 以 后 马 上 拆 除 。

转   换

给 定 类 类 型 的 对 象 可 以 转 换 为 其 它 类 型 的 对 象 。 这 可 以 按 以 下 来 完 成 :从 源 类 类



型 构 造 一 个 目 标 类 类 型 的 对 象 ， 并 把 结 果 拷 贝 到 目 标 对 象 。 这 一 过 程 称 为 构 造
函 数 式 转 换 。 对 象 也 可 以 由 用 户 提 供 的 转 换 函 数 转 换 。
当 标 准 转 换 (在 第 3 章 “ 标 准 转 换 ” 中 描 述 )不 能 完 成 从 一 个 给 定 类 型 转 换 到 一
个 类 类 型 时 ,编 译 器 会 选 择 用 户 自 定 义 的 转 换 以 帮 助 完 成 这 一 工 作 。 除 了 显 式 的
类 型 转 换 ,转 换 还 发 生 在 :

l  一 个 初 始 化 表 达 式 同 被 初 始 化 的 对 象 有 不 同 的 类 型 。
l  在 函 数 调 用 中 使 用 的 参 量 类 型 同 函 数 说 明 中 所 说 明 的 参 量 不 匹

配  。
l  从 函 数 中 返 回 的 对 象 的 类 型 同 函 数 说 明 中 说 明 的 返 回 类 型 不 匹 配 。
l  两 个 表 达 式 操 作 数 必 须 有 同 样 的 类 型 。
l  一 个 控 制 复 述 或 选 择 语 句 的 表 达 式 需 要 从 提 供 的 表 达 式 中 得 到 不 同

的 类 型 。
用 户 自 定 义 的 转 换 仅 用 于 它 没 有 二 义 性 时 ,否 则 会 产 生 一 个 错 误 消 息 。 在 使 用 点
上 将 检 查 二 义 性 ， 因 而 ,如 果 可 以 引 起 二 义 性 的 特 征 未 被 使 用 ,只 能 标 明 一 个 类
有 潜 在 的 二 义 性 ,并 不 会 产 生 任 何 错 误 。 尽 管 有 很 多 情 形 会 引 起 二 义 性 ,下 面 两
条 是 最 会 引 起 二 义 性 的 原 因 。

l  一 个 使 用 多 重 继 承 派 生 的 类 ,没 有 说 清 楚 从 哪 一 个 基 类 选 择 此 转 换
(见 第 9 章 “ 派 生 类 ” 中 的 “ 二 义 性 ” )。

l  一 个 显 式 的 类 型 转 换 运 算 符 和 为 此 同 一 目 的 构 造 函 数 同 时 存 在 (见
本 章 后 面 “ 转 换 函 数 ” )。

l  构 造 函 数 方 式 的 转 换 和 转 换 函 数 方 式 的 转 换 两 者 都 要 遵 循 第 10 章
“ 成 员 访 问 控 制 ” 中 所 描 述 的 访 问 控 制 规 则 。 访 问 控 制 仅 在 转 换 发



现 无 二 义 性 以 后 才 进 行 检 测 。

转 换 构 造 函 数

可 以 用 单 一 参 量 调 用 的 构 造 函 数 是 用 于 把 参 量 类 型 转 变 成 类 类 型 的 转 换 。 这 种
构 造 函 数 称 为 转 换 构 造 函 数 。 考 虑 下 面 的 例 子 :
cla s s  P o i n t
{
p u b l i c ;
    P o i n t ( ) ;
    P o i n t ( i n t ) ;
    . . .
};
有 时 需 要 一 种 转 换 ,但 在 类 中 又 不 存 在 转 换 构 造 函 数 。 这 种 转 换 不 能 由 构 造 函 数
完 成 , 编 译 器 不 会 寻 找 可 以 完 成 该 转 换 的 中 间 类 型 。 比 如 :假 设 存 在 着 一 个 从
Po i n t 类 型 到 Re c t 类 型 的 转 换 以 及 一 个 从 in t 到 Poi n t 类 型 的 转 换 ,但 编 译 器
不 会 通 过 构 造 一 个 中 间 的 Poi n t 类 型 对 象 来 提 供 一 个 从 in t 到 Rect 类 型 的 转
换 。

转 换 和 常 量

尽 管 内 置 类 型 的 常 量 如 (in t , l o n g 和 d o u b l e )可 以 出 现 在 表 达 式 中 ,但 类 类 型 的
常 量 是 不 允 许 的 ( 部 分 是 因 为 , 类 通 常 用 来 表 示 复 杂 的 对 象 ,用 符 号 不 便 于 表
示 )。 但 是 如 果 提 供 了 对 内 置 类 型 进 行 转 换 的 转 换 构 造 函 数 ,这 些 内 置 类 型 的 常



量 可 以 用 于 表 达 式 ,并 且 转 换 会 引 出 正 确 的 行 为 。 如 下 例 子 ,一 个 Mo n e y 类 具 有
从 lo n g 和 do u b l e 类 型 的 转 换 :
cla s s  M o n e y
{
p u b l i c ;
    M o n e y ( l o n g )
    M o n e y ( d o u b l e )
    . . .
    M o n e y  o p e r a t o r + ( c o n s t  M o n e y & ) ;   / /重 载 加 法 运 算 符
};
因 此 ,像 下 面 的 表 达 式 可 以 说 明 常 量 值 :
Mo n e y  A c c o u n t B a l a n c e = 3 7 . 8 9 ;
M o n e y  N e w B a l a n c e = A c c o u n t B a l a n c e + 1 4 L ;
第 二 个 例 子 引 起 了 重 载 加 法 运 算 符 的 调 用 (在 下 一 章 中 讨 论 )。 两 个 例 子 都 会 令
编 译 器 在 表 达 式 中 使 用 常 量 以 前 把 它 们 转 换 成 Mo n e y 类 型 。

转 换 构 造 函 数 的 缺 点

因 为 编 译 器 会 隐 含 地 选 择 一 个 转 换 构 造 函 数 ,故 你 将 放 弃 对 具 体 调 用 函 数 的 控
制 。 如 果 保 留 全 面 的 控 制 是 很 重 要 的 ,就 不 要 说 明 任 何 接 受 单 一 参 量 的 构 造 函
数 。 相 反 ,定 义 一 个 “ 帮 助 ” 函 数 以 完 成 这 些 转 换 ,看 如 下 代 码 :
#i n c l u d e  < s t d i o . h >
# i n c l u d e  < s t d l i b . h >



//说 明 Mo n e y 类
cla s s  M o n e y
{
p u b l i c ;
  M o n e y ( ) ;
//定 义 只 能 显 式 调 用 的 转 换 函 数
  s t a t i c  M o n e y  C o n v e r t ( c h a r  *  c h )  { r e t u r n  M o n e y ( c h ) ; } ;
  s t a t i c  M o n e y  C o n v e r t ( d o u b l e  d )  { r e t u r n  M o n e y ( d ) ; } ;
  v o i d  P r i n t  ( ) { p r i n t f ( " \ n % f " , _ a m o u n t ) ; }
p r i v a t e :
  M o n e y ( c h a r  *  c h )  { _ a m o u n t = a t o f ( c h ) ; }
  M o n e y ( d o u b l e  d )   { _ a m o u n t = d ; }
  d o u b l e  _ a m o u n t ;
};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/ /完 成 一 个 从 ch a r *到 Mo n e y  的 转 换
  M o n e y  A c c t = M o n e y : : C o n v e r t ( " 5 7 . 2 9 " ) ;
  A c c t . P r i n t ( ) ;
  / /完 成 一 个 从 do u b l e 到 Mo n e y 的 转 换
  A c c t = M o n e y : : C o n v e r t ( 3 3 . 2 9 ) ;
  A c c t . P r i n t ( ) ;



}
在 上 面 的 代 码 中 ,转 换 构 造 函 数 是 私 有 的 ,并 且 不 能 在 类 型 转 换 中 使 用 。 但 它 们
可 以 显 式 地 通 过 调 用 Con v e r t 函 数 来 激 活 。 因 为 Con v e r t 函 数 是 静 态 的 ,它 们 的
访 问 不 需 要 特 别 的 对 象 。

转 换 函 数

前 一 节 中 介 绍 ， 用 构 造 函 数 进 行 转 换 中 一 种 类 型 的 对 象 可 以 隐 含 地 转 换 成 特 殊
的 类 类 型 。 这 一 节 介 绍 一 种 方 法 ,通 过 它 可 以 提 供 一 个 显 式 的 转 换 方 法 把 给 定 的
类 类 型 转 换 成 其 它 类 型 。 从 某 种 类 类 型 的 转 换 经 常 是 使 用 转 换 函 数 完 成 的 。 转
换 函 数 使 用 下 面 的 语 法 :
语 法
转 换 函 数 名 称 :
    o p e r a t o r  转 换 类 型 名 称 ()
转 换 类 型 名 称 :
    类 型 指 示 符 表  指 针 运 算 符 o p t

下 面 的 例 子 说 明 了 一 个 转 换 函 数 把 Mo n e y 类 型 转 换 成 dou b l e 类 型 :
cla s s  M o n e y
{
p u b l i c :
    M o n e y ( ) ;
    o p e r a t o r  d o u b l e ( )  {  r e t u r n  _ a m o u n t ; }
 p r i v a t e :



    d o u b l e  _ a m o u n t ;
};
一 旦 给 出 了 前 面 的 类 说 明 ,则 可 以 编 写 下 面 的 代 码 :
Mo n e y  A c c o u n t ;
. . .
d o u b l e  C a s h O n H a n d = A c c o u n t ;
把 Ca s h O n H a n d 用 Ac c o u n t 进 行 初 始 化 会 引 起 从 类 型 Acc o u n t 到 do u b l e 的 转 换 。
转 换 函 数 通 常 被 称 为 “ 造 型 运 算 符 ”。  因 为 它 们 (如 同 构 造 函 数 的 叫 法 )是 在 造
型 类 型 转 换 时 调 用 的 函 数 。 下 面 的 例 子 使 用 了 造 型 或 显 式 的 类 型 转 换 打 印 一 个
Mo n e y 型 对 象 的 当 前 值 :
co u t  < < ( d o u b l e ) A c c o u n t < < e n d l ;
转 换 函 数 可 以 在 派 生 类 中 被 继 承 。 转 换 运 算 符 仅 仅 隐 藏 基 类 中 转 换 完 全 相 同 类
型 的 转 换 运 算 符 。 因 此 一 个 用 户 自 定 的 ope r a t o r  i n t 函 数 不 会 隐 藏 一 定 义 于 基
类 中 的 oper a t o r  s h o r t 函 数 。
在 进 行 隐 含 转 换 时 仅 有 一 个 用 户 自 定 义 的 类 型 转 换 函 数 适 用 。 如 果 没 有 显 式 的
定 义 转 换 函 数 ,编 译 器 不 会 寻 找 一 个 中 间 类 型 以 通 过 它 进 行 对 象 的 转 换 。
如 果 需 要 的 转 换 引 起 了 二 义 性 ,则 会 产 生 一 个 错 误 。 在 多 个 用 户 自 定 义 的 转 换 可
以 适 用 ， 或 在 用 户 自 定 义 的 转 换 和 内 置 的 转 换 同 时 存 在 时 产 生 二 义 性 。
下 面 的 例 子 示 例 了 一 个 存 在 潜 在 二 义 性 的 类 说 明 :
#i n c l u d e  < s t r i n g . h >
c l a s s  S t r i n g
{



    / /定 义 从 cha r  *  类 型 转 换 的 构 造 函 数
    S t r i n g ( c h a r  * )  { s t r c p y ( _ t e x t , s ) ; }
    / /定 义 cha r  *  的 转 换
    o p e r a t o r  c h a r *  (  )  { r e t u r n _ t e x t , }
    i n t  o p e r a t o r = = ( c o n s t  S t r i n g &  s )
   { r e t u r n  ! s t r c m p ( _ t e x t , s . _ t e x t ) ; }
p r i v a t e :
   c h a r  _ t e x t [ 8 0 ] ;
};
i n t  m a i n ( )
{
   S t r i n g  s ( " a b c d " ) ;
   c h a r  * c h = " e f g " ;
  / /使 编 译 器 选 择 一 个 转 换
  r e t u r n  s = = c h ;
}
在 表 达 式 s== c h 上 ,编 译 器 有 两 种 选 择 ,并 且 没 有 办 法 决 定 哪 一 种 更 好 。 它 可 以
使 用 构 造 函 数 把 ch 转 换 为 一 个 St r i n g 类 型 的 对 象 ， 然 后 采 用 用 户 自 定 义 的
ope r a t o r = =进 行 比 较 。
然 而 它 也 可 以 把 s 转 换 成 一 个 ch a r *  型 的 指 针 (使 用 转 换 函 数 )， 然 后 采 用 指 针
之 间 的 比 较 。
因 为 两 种 方 法 之 中 没 有 哪 一 个 更 好 一 些 ,编 译 器 也 不 能 决 定 比 较 表 达 式 的 意 义 ,



故 而 产 生 一 个 错 误 。

说 明 转 换 函 数 的 规 则

下 面 四 条 规 则 适 用 于 说 明 转 换 构 造 函 数 (参 见 转 换 函 数 语 法 ):
l  类 ,枚 举 和 typ e d e f 名 不 能 在 类 型 指 示 符 表 中 说 明 ,因 而 下 面 的 代 码

会 产 生 错 误 :
op e r a t o r  s t r u c t  S t r i n g  { c h a r  s t r i n g _ s t o r a g e ; } ( ) ;
相 反 ,结 构 Str i n g 的 说 明 应 先 于 转 换 函 数 的 说 明 。

l  转 换 函 数 不 能 带 参 量 ,说 明 参 量 会 引 起 错 误 。
l  转 换 函 数 已 说 明 了 转 换 类 型 名 称 的 返 回 类 型 ;故 为 转 换 函 数 说 明 任

何 返 回 类 会 产 生 错 误 。
l  转 换 函 数 可 以 说 明 为 虚 拟 的 。

n e w 和 dele te 运 算 符

C + +支 持 使 用 new 和 de l e t e 运 算 符 动 态 分 配 和 回 收 对 象 ,这 些 操 作 从 一 个 称 为“ 自
由 区 ” 的 池 中 为 对 象 分 配 存 储 器 。 ne w 运 算 符 调 用 op e r a t o r  n e w 函 数 ,d e l e t e
运 算 符 调 用 op e r a t o r  d e l e t e 函 数 。

o p e r a t o r  n e w 函 数

当 编 译 器 在 程 序 中 碰 到 如 下 的 一 个 语 句 时 ,它 就 翻 译 为 一 个 对 ope r a t o r  n e w 的



调 用 。
cha r  * p c h = n e w  c h a r [ B U F F E R _ S I Z E ]
对 于 分 配 0 字 节 存 储 区 的 要 求 ,ope r a t o r  n e w 返 回 一 个 不 同 对 象 的 指 针 (也 就 是
说 ,反 复 调 用 ope r a t o r  n e w 会 返 回 不 同 的 指 针 )。 如 果 没 有 足 够 的 存 储 器 满 足 分
配 的 要 求 ,缺 省 时 ， 通 常 ope r a t o r  n e w 返 回 NU L L。 当 然 你 可 以 通 过 写 一 个 定 制
的 例 外 处 理 例 程 来 改 变 这 种 缺 省 的 行 为 。 然 后 调 用 _se t _ n e w _ h a n d l e r 运 行 时 间
库 函 数 并 把 你 的 例 外 处 理 例 程 函 数 的 名 称 作 为 其 参 量 。 有 关 恢 复 机 制 的 细 节 参
见 下 一 节 “ 处 理 无 足 够 存 储 器 的 条 件 ”。
ope r a t o r  n e w 的 两 种 范 围 在 表 11 . 3 中 描 述 。

表 11 . 3   o p e r a t o r  n e w 函 数 的 范 围

运 算 符 范 围

: : o p e r a t o r  n e w 全 局 的

c l a s s _ n a m e : : o p e r a t o r  n e w 类 的

o p e r a t o r  n e w 函 数 的 第 一 个 参 量 必 须 是 类 型 si z e _ t (在 ST D D E F . H 中 定 义 )， 其
返 回 值 总 是 vo i d *。
在 用 ne w 运 算 符 分 配 内 部 数 据 类 型 对 象 时 , 或 者 分 配 不 包 含 用 户 自 定 义 型
ope r a t o r  n e w 函 数 的 类 类 型 对 象 时 ,以 及 分 配 任 意 类 型 的 数 组 时 ,调 用 的 是 全 局
ope r a t o r  n e w 函 数 。 当 ope r a t o r  n e w 用 在 定 义 ope r a t o r  n e w 函 数 的 类 类 型 对
象 对 ,调 用 的 是 类 的 oper a t o r  n e w 函 数 。
为 类 定 义 的 op e r a t o r  n e w 函 数 是 一 个 静 态 成 员 函 数 (因 此 它 不 可 能 是 虚 拟 的 )。
它 对 于 该 类 的 对 象 来 说 隐 藏 了 全 局 的 ope r a t o r  n e w 函 数 。 研 究 下 面 的 情 况 ,其



中 ne w 用 于 分 配 存 储 器 ,并 把 存 储 器 设 为 给 定 的 值 :
#i n c l u d e  < m a l l o c . h >
# i n c l u d e  < m e m o r y . h >
c l a s s  B l a n k s
{
p u b l i c :
  B l a n k s ( )  {  }
  v o i d *  o p e r a t o r  n e w ( s i z e _ t  s t A l l o c a t e B l o c k , c h a r  c h I n i t ) ;
};

v o i d  *  B l a n k s : : o p e r a t o r  n e w ( s i z e _ t  s t A l l o c a t e B l o c k , c h a r  c h I n i t ) ;
{
  v o i d  *  p v T e m p = m a l l o c ( s t A l l o c a t e B l o c k ) ;
  i f  ( p v T e m p ! = 0 )
     m e m s e t  ( p v T e m p , c h I n i t , s t A l l o c a t e B l o c k ) ,
  r e t u r n  p v T e m p ;
};
对 于 不 同 的 Bl a n k s 类 型 的 对 象 来 说 ,全 局 oper a t o r  n e w 函 数 被 隐 藏 了 。 因 此 下
面 的 代 码 分 配 一 个 Bla n k s 型 的 对 象 并 初 始 化 为 0x a 5 :
i n t  m a i n ( )
 {
   B l a n k s  * a 5 = n e w  ( 0 X a 5 )  B l a n k s ;



   r e t u r n  a 5 ! = 0 ;
};
在 括 号 中 提 供 给 ne w 的 参 量 是 传 递 给 Bla n k : : o p e r a t o r  n e w 作 为 ch I n i t 参 量 的 。
然 而 全 局 oper a t o r  n e w 函 数 是 隐 藏 了 的 ,故 按 如 下 调 用 全 局 ope r a t o r  n e w 的 代
码 会 引 起 错 误 。
Bla n k s  * S o m e B l a n k s = n e w  B l a n k s :
在 以 前 的 编 译 器 版 本 中 ,非 类 类 型 和 所 有 的 数 组 (无 论 它 们 是 否 是 类 类 型 数 组 )使
用 ne w 运 算 符 分 配 存 储 器 总 是 使 用 全 局 ope r a t o r  n e w 函 数 。
从 Vi s u a l  C + + 5 . 0 开 始 ,编 译 器 开 始 在 类 说 明 中 支 持 成 员 数 组 ne w 和 de l e t e 运
算 符 。
例 如 :
cl a s s  X  {
p u b l i c :
   v o i d  *  o p e r a t o r  n e w [ ] ( s i z e _ t ) ;
   v o i d    O p e r a t o r  d e l e t e [ ] ( v o i d * ) ,
};
v o i d  f ( ) {
  X  * p X = n e w  X [ 5 ] ,
  d e l e t e  [ ] p X ;
}



处 理 无 足 够 存 储 器 条 件

对 于 失 败 的 存 储 器 分 配 可 以 采 用 如 下 的 代 码 :
in t  * p i = n e w  i n t [ B I G _ N U M B E R ] ;

i f  ( p i = = 0 )
{
   c e r r < < " I n s u f f i c i e n t  m e m o r y " < < e n d l ;
   r e t u r n  - 1 ;
}
当 然 有 其 它 的 办 法 处 理 失 败 的 存 储 器 分 配 请 求 ,即 写 一 个 定 制 的 例 程 去 处 理 这 种
失 败 。 然 后 通 过 调 用 _se t _ n e w _ h a n d l e r 运 行 函 数 注 册 你 的 处 理 例 程 。 这 种 方 法
在 下 一 节 介 绍 。

使 用 _ s e t _ n e w _ h a n d l e r

在 某 些 情 况 下 ,可 以 在 分 配 存 储 器 中 采 取 一 些 矫 正 的 办 法 使 分 配 要 求 可 得 以 满
足 。 为 在 全 局 ope r a t o r  n e w 函 数 失 败 时 获 得 控 制 ,使 用 _s e t _ n e w _ h a n d l e r 函 数
(在 NE W . H 中 定 义 )如 下 :
#i n c l u d e  < s t d i o . h >
# i n c l u d e  < n e w . h >
//定 义 一 个 在 ne w 分 配 存 储 器 失 败 时 调 用 的 函 数
int  M y N e w H a n d l e r ( s i z e _ t  s i z e )
{



  c l o g < < " A l l o c a t i o n  f a i l e d . C o a l e s c i n g  h e a p . " < < e n d l ;
  / /调 用 一 个 工 具 函 数 以 恢 复 一 些 堆 的 空 间
  r e t u r n  C o a l e s c e H e a p ( ) ;
}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/ /把 n e w 失 败 处 理 函 数 设 为 MyN e w H a n d l e r
  _ s e t _ n e w _ h a n d l e r ( M y N e w H a n d l e r ) ;
  i n t  * p i = n e w  i n t [ B I G _ N U M B E R ] ;
}
在 上 面 的 例 子 中 ,m a i n 函 数 的 第 一 个 语 句 是 把 new 的 处 理 函 数 设 为
MyN e w H a n d l e r。 第 二 条 语 句 是 使 用 ne w 运 算 符 分 配 一 大 块 存 储 器 。 当 分 配 失 败
的 时 候 ,控 制 转 向 MyN e w H a n d l e r。
传 递 给 MyN e w H a n d l e r 的 参 量 是 要 求 分 配 的 存 储 器 的 字 节 大 小 。 从 MyN e w H a n d l e r
返 回 的 是 一 个 标 识 以 表 明 是 否 要 再 进 行 一 次 分 配 操 作 。 非 0 值 表 示 应 再 进 行 一
次 ,而 0 值 则 表 示 分 配 失 败 了 。
MyN e w H a n d l e r 打 印 一 条 警 号 消 息 并 采 取 矫 正 的 步 骤 。 如 果 MyN e w H a n d l e r 返 回
一 个 非 0 值 ,n e w 运 算 符 再 试 图 分 配 一 次 ;当 My N e w H a n d l e r 返 回 0 值 时 ,ne w 操 作
分 配 企 图 ,把 一 个 0 值 返 回 给 程 序 。
_se t _ n e w _ h a n d l e r 返 回 的 是 一 个 老 的 ne w 处 理 函 数 的 地 址 。 因 此 如 果 一 个 新 的
ne w 处 理 函 数 只 在 短 时 间 内 使 用 ,则 老 的 处 理 函 数 可 以 按 如 下 代 码 还 原 :
#i n c l u d e  < n e w . h >



. . .
_ P N H  o l d _ h a n d l e r = _ s e t _ n e w _ h a n d l e r ( M y N e w H a n d l e r ) ;
//要 求 使 用 MyN e w H a n d l e r 的 代 码
...
//重 新 安 装 以 前 的 处 理 函 数
_se t _ n e w _ h a n d l e r ( o l d _ h a n d l e r ) ;
用 0 参 量 调 用 _se t _ n e w _ h a n d l e r 会 引 起 移 去 ne w 处 理 函 数 ， 也 就 是 没 有 缺 省 的
处 理 函 数 了 。
你 可 以 用 任 何 名 称 说 明 new 处 理 函 数 ,但 它 必 须 是 一 个 返 回 in t 型 的 函 数 (非 0
表 示 ne w 处 理 函 数 继 续 ,0 表 示 失 败 )。
如 果 提 供 了 一 个 用 户 自 定 义 的 op e r a t o r  n e w 函 数 ,该 ne w 处 理 函 数 不 会 在 失 败
时 自 动 调 用 。
_se t _ n e w _ h a n d l e r 的 函 数 原 型 以 及 _P N H 在 NE W . H 中 定 义 :
_P N H _ s e t _ n e w _ h a n d l e r ( _ P N H ) ;
类 型 _PN H 是 一 个 指 向 函 数 的 指 针 ,该 函 数 的 类 型 si z e _ t 作 为 唯 一 的 参 量 并 返 回
in t 型 。

o p e r a t o r  d e l e t e 函 数

用 ne w 操 作 动 态 分 配 的 存 储 器 可 以 用 de l e t e 操 作 释 放 。 del e t e 运 算 符 调 用
ope r a t o r  d e l e t e 函 数 把 存 储 器 释 放 回 可 用 的 存 储 区 池 中 。 使 用 del e t e 操 作 也
会 引 起 类 的 析 构 函 数 的 调 用 (如 果 有 的 话 )。
ope r a t o r  d e l e t e 函 数 也 有 全 局 和 类 范 围 的 两 种 。 对 于 给 定 的 类 只 能 为 其 定 义



一 个 ope r a t o r  d e l e t e 函 数 ;一 旦 定 义 以 后 ,它 会 隐 藏 全 局 ope r a t o r  d e l e t e 函
数 。 全 局 的 op e r a t o r  d e l e t e 函 数 总 是 可 以 为 任 意 类 型 的 数 组 所 调 用 。
全 局 ope r a t o r  d e l e t e 函 数 在 说 明 中 带 一 个 void 类 型 的 单 一 参 量 ,它 含 有 要 释
放 对 象 的 指 针 。 它 的 返 回 类 型 是 voi d ( o p e r a t o r  d e l e t e 函 数 不 能 有 返 回 值 )。
类 成 员 ope r a t o r  d e l e t e 函 数 有 两 种 形 式 :
vo i d  o p e r a t o r  d e l e t e ( v o i d  * ) ;
v o i d  o p e r a t o r  d e l e t e ( v o i d  * , s i z e _ t ) ;
对 于 给 定 的 类 只 能 提 供 上 述 两 种 不 同 形 式 中 的 一 种 , 第 一 种 形 式 就 像 全 局
ope r a t o r  d e l e t e 一 样 工 作 ;第 二 种 形 式 有 两 个 参 量 。 第 一 个 参 量 是 要 释 放 存 储
器 块 的 指 针 ,第 二 个 参 量 是 要 释 放 的 存 储 器 字 节 大 小 。 当 一 个 基 类 中 的 ope r a t o r
d e l e t e 函 数 用 于 释 放 派 生 类 对 象 时 ,第 二 种 形 式 特 别 有 用 。
ope r a t o r  d e l e t e 函 数 是 静 态 的 ,因 而 它 不 能 是 虚 拟 的 ,op e r a t o r  d e l e t e 函 数 必
须 遵 循 第 10 章 “ 成 员 访 问 控 制 ” 中 描 述 的 访 问 控 制 。
下 面 的 例 子 显 示 了 用 户 设 计 的 ope r a t o r  n e w 和 op e r a t o r  d e l e t e 函 数 用 于 记 录
分 配 和 释 放 存 储 器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# i n c l u d e  < s t d l i b . h >
i n t  f L o g M e m o r y = 0 ; / /是 否 记 录 (0=否 ;非 0=是 )
i n t  c B l o c k s A l l o c a t e d = 0 ;   / /分 配 的 块 数
//用 户 自 定 义 的 ne w 操 作
voi d  * o p e r a t o r  n e w ( s i z e _ t  s t A l l o c a t e B L o c k )
{



  s t a t i c  f I n O p N e w = 0 , / /保 护 标 志
  i f ( f L o g M e m o r y  & &  ! f I n O p N e w )
  {   
     f I n O p N e w = 1 ;
     c l o g < < " M e m o r y  B l o c k " < < + + c B l o c k s A l l o c a t e d
         < < " a l l o c a t e d  f o r " < < s t A l l o c a t e B l c o k
         < < " b y t e s \ n " ;
     f I n O p N e w = 0 ;
  }
   r e t u r n  m a l l o c ( s t A l l o c a t e B l o c k ) ;
}
//用 户 定 义 的 ope r a t o r _ d e l e t e
v o i d  o p e r a t o r  d e l e t e ( v o i d  * p v M e m )
{
   s t a t i c  f I n O p D e l e t e = 0 ;   / /保 护 标 志
   i f  ( f L o g M e m o r y  & & ! f I n O p D e l e t e )
   {
      f I n O p D e l e t e = 1 ;
      c l o g < < " M e m o r y  b l o c k " < < - - c B l o c k s A l l o c a t e d
          < < " d e a l l o c a t e d \ n " ;
      f I n O p D e l e t e = 0 ;
   }



   f r e e  ( p v M e m ) ;
}
i n t  m a i n  ( i n t  a r g c , c h a r * a r g v [ ] )
{
  f L o g M e m o r y = 1 ;   / /打 开 log 标 识
  i f  ( a r g c > 1 )
  f o r  ( i n t  i = 0 ;  i < a t o i ( a r g v [ 1 ] ) ; + + i  )
  {
     c h a r  * p M e m = n e w  c h a r [ 1 0 ] ;
     d e l e t e  [ ]  p M e m ;
  } ;
  r e t u r n  c B l o c k s A l l o c a t e d ;
}
上 面 的 代 码 可 以 用 来 检 查 “ 存 储 器 漏 损 ” ,即 从 自 动 堆 中 分 配 以 后 就 没 有 释 放 的
存 储 器 。 为 完 成 这 一 检 查 ,全 局 ne w 和 de l e t e 操 作 被 重 新 定 义 以 统 计 分 配 和 释
放 的 存 储 器 。
从 Vis u a l  C + + 5 . 0 开 始 ,编 译 器 在 类 说 明 中 支 持 成 员 数 组 ne w 和 de l e t e 操 作 ,例
如 :
cl a s s  X
{
p u b l i c :
    v o i d  *  o p e r a t o r  n e w [ ]  ( s i z e _ t ) ;



    v o i d    o p e r a t o t  d e l e t e [ ] ( v o i d * ) ;
};

v o i d  f ( )  {
    X *  p X = n e w  X [ 5 ] ;
    d e l e t e [ ]  p X ;
}

用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初 始 化

这 一 节 描 述 使 用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的 初 始 化 ,它 是 下 面 一 些 初 始 化 论 题 的 扩 展 。
l  第 7 章 “ 说 明 ” 中 的 “ 初 始 化 集 合 ” ,描 述 了 如 何 初 始 化 非 类 类 型

数 组 以 及 简 单 类 类 型 对 象 。 这 些 简 单 的 类 类 型 不 可 有 私 有 的 及 保 护
的 成 员 ,它 们 也 不 能 有 基 类 。

l  构 造 函 数 。 它 解 释 了 如 何 使 用 特 殊 的 构 造 函 数 初 始 化 类 类 型 对 象 。
缺 省 的 初 始 化 方 法 是 执 行 一 个 位 方 式 的 拷 贝 ,把 初 始 化 器 拷 贝 给 要 被 初 始 化 的 对
象 。 这 种 技 术 仅 适 用 于 :

l  内 部 类 型 的 对 象 。 例 如 :
in t  i = 1 0 0 ;

l  指 针 。 例 如 :
int  i
i n t  * p i = & i ;



l  引 用 。 例 如 :
St r i n g  s F i l e N a m e ( " F I L E . D A T " ) ;
S t r i n g  & r s = s F i l e N a m e ;

l  类 型 对 象 ,该 类 不 可 有 保 护 的 或 私 有 的 成 员 ,不 能 有 虚 拟 函 数 也 不 能
有 基 类 ,例 如 :

st r u c t  P o i n t
{
    i n t  x , y ;
}
P o i n t  p t = { 1 0 , 2 0 } ;    / / s t a t i c  s t o r a g e  c a l s s  o n l y
通 过 说 明 构 造 函 数 (有 关 说 明 这 种 函 数 的 详 情 见 本 章 开 始 的 “ 构 造 函 数 ” ),类 可
以 说 明 更 多 精 确 的 初 始 化 。 如 果 一 个 对 象 的 类 型 是 有 构 造 函 数 的 类 类 型 ,该 对 象
一 定 会 被 初 始 化 ,否 则 一 定 存 在 着 缺 省 的 构 造 函 数 。 没 有 特 别 初 始 化 的 对 象 会 激
活 类 的 缺 省 构 造 函 数 。

显 式 的 初 始 化

C + +支 持 两 种 形 式 的 显 式 初 始 化 。
l  支 持 在 括 号 中 提 供 初 始 表 :

St r i n g  s F i l e N a m e ( " F I L E . D A T ) ;
在 括 号 中 的 初 始 化 器 表 的 项 是 作 为 类 构 造 函 数 的 参 量 。 这 种 形 式 的 初 始 化 使 得
对 一 个 对 象 使 用 多 个 值 进 行 初 始 化 成 为 可 能 ,并 且 也 可 以 同 new 运 算 符 联 合 使
用 。 如 :



R e c t  * p R e c t = n e w  R e c t ( 1 0 , 1 5 , 2 4 , 9 7 ) ;
l  支 持 使 用 等 号 初 始 化 语 法 提 供 单 一 初 始 化 器 ,例 如 :

St r i n g  s F i l e N a m e = " F I L E . D A T " ;
尽 管 前 面 的 例 子 同 第 一 种 形 式 中 的 St r i n g 例 子 以 同 样 的 方 式 工 作 ,但 该 语 法 并
不 适 用 于 同 自 由 堆 中 分 配 的 对 象 一 起 使 用 。
在 等 号 右 边 的 单 一 表 达 式 是 作 为 类 的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的 参 量 ， 因 此 它 必 须 是 能 够
转 换 成 类 类 型 的 某 种 类 型 。
注 意 因 为 在 初 始 化 的 上 下 文 中 等 号 (=)同 赋 值 号 是 不 同 的 ,故 重 载 ope r a t o r =对
于 初 始 化 没 有 影 响 。
等 号 初 始 化 语 法 同 函 数 式 语 法 是 不 同 的 ,尽 管 在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产 生 的 代 码 是 相 同
的 。 它 们 之 间 的 不 同 在 于 :当 使 用 等 号 语 法 ,编 译 器 的 行 为 就 像 发 生 了 如 下 的 顺
序 事 件 :

l  创 建 一 个 同 要 被 初 始 化 的 对 象 同 一 类 型 的 临 时 对 象 。
l  把 临 时 对 象 拷 贝 到 要 被 初 始 化 的 对 象 之 中 。

在 编 译 器 执 行 这 些 步 骤 之 前 ,构 造 函 数 必 须 是 可 访 问 的 。 尽 管 编 译 器 在 大 多 数 情
况 下 可 以 忽 略 临 时 对 象 的 创 建 和 拷 贝 步 骤 ， 然 而 一 个 不 可 访 问 的 拷 贝 构 造 函 数
会 引 起 等 号 初 始 化 的 失 败 。 考 虑 下 面 的 例 子 :
cla s s  a n I n t
{
   a n I n t  ( c o n s t  a n I n t & ) ;    / /私 有 拷 贝 构 造 函 数
pub l i c :
   a n I n t ( i n t ) ;    / /公 有 的 in t 构 造 函 数



};
. . .
a n I n t  m y I n t = 7 ;   / /破 坏 了 访 问 控 制 ,试 图 引 用 私 有 拷 贝 构 造 函 数
anI n t  m y I n t ( 7 ) ;  / /正 确 ； 设 有 调 用 拷 贝 构 造 函 数
在 函 数 调 用 中 ,传 值 形 式 的 类 型 参 量 以 及 传 值 形 式 的 返 回 对 象 用 下 面 的 代 码 概 念
上 地 进 行 初 始 化 。
typ e - n a m e  n a m e = v a l u e
例 如 :
St r i n g  s = " C + + " ;
因 此 ,参 量 类 型 必 须 是 可 以 转 换 为 作 为 参 量 进 行 传 递 的 类 类 型 。 该 类 的 拷 贝 构 造
函 数 ,以 及 自 定 义 转 换 运 算 符 或 接 受 实 际 参 量 的 构 造 函 数 必 须 是 公 有 的 。
在 使 用 ne w 运 算 符 的 表 达 式 中 ,从 自 由 堆 中 分 配 的 对 象 概 念 性 地 用 以 下 形 式 进 行
初 始 化 :
ty p e - n a m e  n a m e ( i n i t i a l i z e r 1, i n i t i a l i z e r 2, . . . i n i a t i a l i z e r n)
例 如 :
S t r i n g  * p s = n e w  S t r i n g ( " C + + " ) ;
对 于 基 类 构 件 和 类 成 员 对 象 的 初 始 化 也 是 概 念 性 地 用 这 种 方 法 初 始 化 的 (详 见 本
章 后 面 的 “ 初 始 化 基 类 及 成 员 ” )。

初 始 化 数 组

如 果 一 个 类 有 一 个 构 造 函 数 ,此 类 的 数 组 由 一 构 造 函 数 进 行 初 始 化 。 若 初 始 化 器
表 中 的 项 数 小 于 数 组 元 素 的 个 数 ,则 缺 省 构 造 函 数 将 用 于 剩 下 的 数 组 元 素 。 若 此



类 并 未 定 义 缺 省 构 造 函 数 ,则 初 始 化 器 表 必 须 是 完 全 的 ,也 就 是 数 组 中 的 每 一 个
元 素 必 须 有 一 个 初 始 化 器 。
考 虑 定 义 了 两 个 构 造 函 数 的 Point 类 :
cl a s s  P o i n t
{
p u b l i c :
   P o i n t ( ) ; / /缺 省 构 造 函 数
   P o i n t ( i n t , i n t ) ;  / /从 两 个 in t 型 的 构 造 函 数
   . . .
}
一 个 Po i n t 对 象 数 组 可 以 按 如 下 说 明 :
Po i n t  a P o i n t [ 3 ] = {
  P o i n t ( 3 , 3 )    / /使 用 int , i n t 构 造 函 数
}
a P o i n t 数 组 的 第 一 个 元 素 使 用 构 造 函 数 Poi n t ( i n t , i n t )来 构 造 ,剩 余 的 两 个 元
素 使 用 缺 省 构 造 函 数 来 构 造 。
静 态 成 员 数 组 (无 论 是 否 为 co n s t )都 可 以 在 它 们 的 定 义 中 (在 类 说 明 之 外 )进 行
初 始 化 。 例 如 :
cl a s s  W i n d o w C o l o r s
{
p u b l i c :
  s t a t i c  c o n s t  c h a r  * r g s z W i n d o w P a r t L i s t [ 7 ] ;



  . . .
};
c o n s t  c h a r  *  W i n d o w C o l o r s : : r g s z W i n d o w P a r t L i s t [ 7 ] = {
  " A c t i v e  T i t l e  B a r " , " I n a c t i v e  T i t l e  B a r " ,  " T i t l e  B a r  T e x t " ,  " M e n u  B a r " ,
  " M e n u  B a r  T e x t " ,  " W i n d o w  B a c k g r o u n d " ,  " F r a m e "  } ;

初 始 化 静 态 对 象

全 局 静 态 对 象 是 按 它 们 出 现 在 源 代 码 中 的 次 序 进 行 初 始 化 ,它 们 按 此 相 反 的 次 序
拆 除 。 然 而 ,交 叉 转 换 单 元 中 的 初 始 化 的 次 序 依 赖 于 连 接 器 如 何 组 织 目 标 文 件 ,
析 构 的 次 序 仍 然 按 对 象 创 建 次 序 的 相 反 次 序 发 生 。
局 部 静 态 对 象 的 初 始 化 发 生 在 当 它 们 第 一 次 出 现 在 程 序 流 中 时 ,而 且 它 们 在 程 序
结 束 时 也 是 按 此 相 反 的 次 序 被 拆 除 的 。 局 部 静 态 对 象 的 析 构 仅 发 生 在 程 序 流 中
发 现 此 对 象 ,且 此 对 象 被 初 始 化 时 。

初 始 化 基 类 及 成 员

一 个 派 生 类 的 对 象 是 由 代 表 每 个 基 类 的 构 件 以 及 对 于 此 特 殊 类 唯 一 的 一 个 构 件
组 成 。 含 有 成 员 对 象 的 类 对 象 也 可 包 含 其 它 类 的 实 例 。 这 一 节 描 述 当 这 种 类 型
的 类 对 象 在 创 建 时 ,这 些 构 件 对 象 是 如 何 初 始 化 的 。
为 了 完 成 初 始 化 ,得 运 用 构 造 函 数 初 始 化 或 c t o r 初 始 化 语 法 。
语 法
c t o r -初 始 化 器



    成 员 初 始 化 器 表
成 员 初 始 化 器 表 :
    成 员 初 始 化 器
    成 员 初 始 化 器 ,成 员 初 始 化 器 表
成 员 初 始 化 器 :
    完 整 的 类 名 称 (表 达 式 表 opt)
    标 识 符 (表 达 式 表 o p t)
用 于 构 造 函 数 中 的 这 一 语 法 ,在 下 一 节 “ 初 始 化 成 员 对 象 ” 和 “ 初 始 化 基 类 ” 中
更 详 尽 介 绍 。

初 始 化 成 员 对 象

类 可 以 含 有 类 类 型 成 员 对 象 ,但 要 保 证 满 足 对 这 些 成 员 对 象 的 初 始 化 ， 并 要 满 足
如 下 之 一 的 条 件 。

l  所 含 对 象 的 类 不 要 求 有 构 造 函 数 。
l  所 含 对 象 的 类 有 一 可 访 问 的 缺 省 构 造 函 数 。
l  包 容 类 的 构 造 函 数 显 式 初 始 化 所 含 的 对 象 。

下 面 的 例 子 给 出 了 如 何 完 成 这 样 的 初 始 化 :
//说 明 一 个 Point 类
cla s s  P o i n t
{
 p u b l i c :
   P o i n t  ( i n t  x , i n t  y )  { _ x = x ; _ y = y ; }



 p r i v a t e :
   i n t  _ x , _ y ;
}
//说 明 一 个 包 含 有 Po i n t 类 型 对 象 的 rec t a n g l e 类
cl a s s  R e c t
{
p u b l i c :
   R e c t  ( i n t  x 1 , i n t  y 1 , i n t  x 2 , i n t  y 2 ) ;
p r i v a t e :
   P o i n t  _ t o p l e f t , _ b o t t o m r i g h t ;
}
//定 义 类 Re c t 的 构 造 函 数 ,这 一 构 造 函 数 显 式 地 初 始 化 类 Poi n t 对 象
Rec t  : :  R e c t ( i n t  x 1 , i n t  y 1 , i n t  x 2 ,  i n t  y 2 ) :
 _ t o p l e f t ( x 1 , y 1 ) , _ b o t t o m r i g h t ( x 2 , y 2 )
{
}
在 前 面 例 子 中 显 示 的 Rect 类 中 含 有 两 个 Poi n t 类 成 员 对 象 。 它 的 构 造 函 数 显 式
地 初 始 化 了 对 象 _to p l e f t 和 _bo t t o m r i g h t 。 注 意 跟 在 构 造 函 数 的 后 括 号 后 面 的
是 冒 号 。 跟 在 冒 号 后 面 的 是 成 员 名 和 参 量 ,该 参 量 是 用 来 初 始 化 类 对 象 的 。
警 告 :在 构 造 函 数 中 说 明 的 成 员 初 始 化 顺 序 不 会 影 响 这 些 成 员 被 构 造 的 次 序 。 成
员 是 按 它 们 在 类 说 明 中 的 说 明 顺 序 被 构 造 的 。
引 用 及 常 量 成 员 对 象 必 须 用 成 员 初 始 化 语 法 (在 “ 初 始 化 基 类 及 成 员 ” 中 描 述 )



来 初 始 化 。 没 有 其 它 的 办 法 来 初 始 化 这 些 对 象 。

初 始 化 基 类

直 接 基 类 的 初 始 化 同 成 员 对 象 的 初 始 化 以 同 样 的 方 式 进 行 。 考 虑 下 面 的 代 码 :
//说 明 类 窗 口
cla s s  W i n d o w
{
p u b l i c :
    W i n d o d w  ( R e c t  r S i z e ) ;
    . . .
}
//说 明 类 Dia l o g B o x 直 接 派 生 于 类 Win d o w
c l a s s  D i a l o g B o x : p u b l i c  W i n d o w
{
p u b l i c :
   D i a l o g B o x ( R e c t  r S i z e ) ;
   . . .
}
//定 义 Dia l o g B o x 构 造 函 数 。 这 一 构 造 函 数 显 式 地 初 始 化 Win d o w 子 对 象
Dia l o g B o x : :  D i a l o g B o x ( R e c t  r S i z e ) : W i n d o w ( r S i z e )
{
}



注 意 在 Dial o g B o x 的 构 造 函 数 中 ,Wi n d o w s 基 类 是 使 用 参 量 rSize 进 行 初 始 化 的 。
这 一 初 始 化 由 要 初 始 化 的 基 类 名 称 组 成 ,基 类 名 称 后 跟 随 的 是 由 圆 括 号 括 起 来 的
传 递 给 基 类 构 造 函 数 的 参 量 表 。
在 基 类 的 初 始 化 中 ,不 代 表 基 类 构 件 的 子 对 象 的 对 象 称 为 一 个 “ 完 整 对 象 ”。 该
“ 完 整 对 象 ” 的 类 视 为 该 对 象 的 “ 最 外 派 生 类 ” (mo s t  d e r i v e d )。
代 表 虚 拟 基 类 的 子 对 象 是 由 “ 最 外 派 生 类 ” 的 构 造 函 数 进 行 初 始 化 的 。 这 意 味
着 只 要 说 明 了 虚 拟 基 类 的 派 生 类 ,则 最 外 派 生 类 必 须 显 式 初 始 化 虚 拟 基 类 ,否 则
虚 拟 基 类 必 须 有 一 个 缺 省 的 构 造 函 数 。 在 最 外 派 生 类 以 外 的 其 它 类 的 构 造 函 数
中 出 现 的 虚 拟 基 类 的 初 始 化 将 被 忽 略 。
尽 管 对 基 类 的 初 始 化 通 常 限 于 直 接 基 类 的 初 始 化 ,但 一 个 类 的 构 造 函 数 可 以 初 始
化 一 个 非 直 接 的 虚 拟 基 类 。

基 类 及 成 员 的 初 始 化 次 序

基 类 和 成 员 对 象 按 如 下 次 序 进 行 初 始 化 :
1 .  虚 拟 基 类 的 初 始 化 按 它 们 出 现 在 有 向 无 环 图 中 的 次 序 。 有 关 使 用 有 向 无 环 图
去 构 造 一 个 唯 一 子 对 象 列 表 的 详 情 见 第 9 章“ 派 生 类 ” 中 的“ 虚 拟 基 类 ”(注 意 ,
这 些 子 对 象 的 析 构 是 按 反 序 遍 历 该 列 表 )。 有 关 如 何 遍 历 有 向 无 环 图 的 情 况 见 本
章 前 面 的 “ 析 构 的 次 序 ”。
2.  非 虚 拟 基 类 按 它 们 在 类 说 明 中 出 现 的 次 序 进 行 初 始 化
3.  成 员 对 象 的 初 始 化 是 按 它 们 在 类 中 说 明 的 次 序 进 行 初 始 化 。
在 构 造 函 数 的 成 员 初 始 化 器 表 中 说 明 的 成 员 初 始 化 器 和 基 类 初 始 化 器 的 次 序 不
会 影 响 到 基 类 及 成 员 对 象 进 行 初 始 化 的 次 序 。



初 始 化 的 范 围

对 基 类 和 成 员 对 象 的 初 始 化 定 值 在 与 其 说 明 在 一 起 的 构 造 函 数 的 范 围 内 ， 因 此 ,
它 们 能 够 隐 含 地 引 用 类 成 员 。

拷 贝 类 对 象

两 种 操 作 会 引 起 对 象 的 拷 贝 :
l  赋 值 。 在 一 个 对 象 的 值 被 赋 给 另 一 个 对 象 时 ,第 一 个 对 象 是 被 拷 贝

给 第 二 个 对 象 的 。 因 此 :
Po i n t  a , b ;
. . .
a = b ;
会 引 导 起 b 的 值 拷 贝 给 a。

l  初 始 化 。 初 始 化 发 生 在 说 明 一 个 新 对 象 时 ,发 生 在 给 函 数 传 递 参 量
的 值 时 ,也 生 在 以 传 值 形 式 从 函 数 返 回 参 量 时 。

程 序 员 可 以 为 类 类 型 对 象 定 义 拷 贝 的 意 义 。 考 虑 下 面 的 代 码 :
Te x t F i l e  a ,  b ;
a . O p e n ( " F I L E 1 . D A T " ) ;
b . O p e n ( " F I L E 2 . D A T " ) ;
b = a ;
上 面 的 代 码 可 以 意 味 着 :“ 把 FIL E 1 . D A T 的 内 容 拷 贝 到 FIL E 2 中 ” ;或 者 它 也 可



意 味 着 :“ 忽 略 FIL E 2 . D A T， 并 把 b 作 为 FIL E 1 . D A T 的 第 二 个 句 柄 ”。 程 序 员 有
责 任 为 每 个 类 赋 以 合 适 的 拷 贝 语 义 。
拷 贝 由 下 列 两 种 方 法 完 成 :

l  赋 值 (使 用 赋 值 运 算 符 ,op e r a t o r = )
l  初 始 化 (使 用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)(有 关 拷 贝 构 函 数 的 详 情 见 本 章 开 头 的

“ 说 明 构 造 函 数 的 规 则 ” )。
   任 一 给 定 的 类 可 以 实 现 一 种 或 以 上 两 种 拷 贝 方 式 。 如 果 两 种 方 法 都 未 实 现 ,
赋 值 将 作 为 一 个 成 员 方 式 (me m b e r w i s e )赋 值 ,初 始 化 也 作 为 成 员 方 式 初 始 化 。 在
本 章 后 面 会 讨 论 有 关 “ 成 员 方 式 的 赋 值 和 初 始 化 ” 的 细 节 。
拷 贝 构 造 函 数 带 有 一 个 类 型 class -n a m e &的 参 量 ,其 中 cla s s -n a m e 是 定 义 拷 贝 构
造 函 数 的 类 的 名 称 。 例 如 :
cl a s s  W i n d o w
{
p u b l i c :
    W i n d o w  ( c o n s t  W i n d o w & ) ;    / /定 义 拷 贝 构 造 函 数
    . . .
};
注 意 :只 要 可 能 ,拷 贝 构 造 函 数 的 参 量 都 应 该 是 con s t  c l a s s - n a m e &。 这 可 以 防
止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无 意 中 修 改 了 要 拷 贝 的 对 象 。 这 也 使 得 拷 贝 con s t 对 象 成 为 可
能 。



编 译 器 生 成 的 拷 贝

编 译 器 生 成 的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,就 像 用 户 自 定 义 的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,带 有 一 个 “ 对 类
类 型 引 用 ” 的 参 量 类 型 。 只 有 一 个 例 外 是 :当 所 有 的 基 类 及 成 员 类 都 说 明 有 拷 贝
构 造 函 数 ,并 且 该 函 数 带 有 一 个 具 有 con s t  c l a s s -n a m e &  型 的 参 量 时 。 在 这 种 情
况 下 ,编 译 器 生 成 的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的 参 量 是 con s t 型 。
当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的 参 量 不 是 const 型 时 ,通 过 拷 贝 一 个 co n s t 对 象 进 行 初 始 化 会
产 生 一 个 错 误 。 但 反 过 来 就 不 同 ： 如 果 参 量 类 型 是 con s t 型 的 ,通 过 拷 贝 一 个 非
co n s t 型 对 象 进 行 初 始 化 不 会 产 生 错 误 。
关 于 con s t ,编 译 器 产 生 的 赋 值 运 算 符 也 遵 循 同 样 的 方 式 。 它 们 带 有 一 个 唯 一 的
cl a s s -n a m e &类 型 的 参 量 ,除 非 赋 值 运 算 符 在 所 有 的 基 类 及 成 员 类 中 采 用 的 参 量
类 型 是 con s t  c l a s s -n a m e &  。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,编 译 器 为 该 类 产 生 的 赋 值 运 算 符 采
用 co u n t 型 参 量 。
注 意 :当 虚 拟 基 类 由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(无 论 是 编 译 器 产 生 的 ,还 是 自 定 义 的 )进 行 初
始 化 时 ,它 们 仅 在 被 构 造 时 初 始 化 一 次 。
这 些 含 义 同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很 相 似 。 当 参 量 类 型 不 是 con s t 型 时 ,从 一 个 co n s t 型
对 象 赋 值 会 产 生 一 个 错 误 。 反 之 则 不 同 :如 果 一 个 con s t 型 值 赋 给 一 个 非 co n s t
型 值 ,赋 值 可 以 进 行 。
有 关 重 载 赋 值 运 算 符 的 更 多 的 情 况 见 第 12 章 “ 重 载 ” 中 的 “ 赋 值 ”。

成 员 方 式 的 赋 值 与 初 始 化

缺 省 的 赋 值 和 初 始 化 的 方 法 分 别 是“ 成 员 方 式 ” 的 赋 值 和“ 成 员 方 式 的 初 始 化 ”。



“ 成 员 方 式 的 赋 值 ” 由 从 一 个 对 象 到 另 一 个 对 象 的 拷 贝 过 程 组 成 。 每 次 赋 值 一
个 成 员 ,就 像 每 个 成 员 单 独 赋 值 一 样 ,“ 成 员 方 式 的 初 始 化 ” 也 是 由 从 一 个 对 象
拷 贝 到 另 一 个 对 象 的 拷 贝 过 程 组 成 。 每 次 初 始 化 一 个 对 象 ， 就 像 是 每 个 成 员 单
独 被 初 始 化 。 这 两 种 方 式 的 主 要 区 别 是 ： 成 员 方 式 赋 值 激 活 的 是 每 个 成 员 的 赋
值 运 算 符 (op e r a t o r = ) ,而 成 员 方 式 初 始 化 激 活 的 是 每 个 成 员 的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。
成 员 方 式 的 赋 值 仅 由 说 明 为 如 下 方 式 的 赋 值 运 算 符 来 实 现 的 。
t y p e &  t y p e: : o p e r a t o r = ( [ c o n s t | v o l a t i l e ] t y p e & )
如 果 下 列 任 何 条 件 存 在 ， 则 成 员 方 式 赋 值 的 缺 省 运 算 符 不 能 出 现 :

l  某 成 员 类 中 有 co n s t 成 员 。
l  某 成 员 类 有 引 用 成 员 。
l  某 成 员 类 或 其 基 类 有 一 个 私 有 的 赋 值 运 算 符 (op e r a t o r = )。
l  某 成 员 类 或 其 基 类 没 有 赋 值 运 算 符 (op e r a t o r = )。

如 果 一 个 类 或 其 基 类 有 一 个 私 有 的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或 者 是 下 列 任 何 条 件 存 在 ,则 该
类 的 对 于 成 员 方 式 初 始 化 的 缺 省 构 造 函 数 不 可 能 生 成 ：

l  某 成 员 类 有 co n s t 成 员 。
l  某 成 员 类 有 引 用 成 员 。
l  某 成 员 类 或 其 基 类 有 一 个 私 有 的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。
l  某 成 员 类 或 基 类 没 有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。

对 于 一 个 给 定 的 类 缺 省 的 赋 值 运 算 符 和 拷 贝 函 数 总 是 已 经 说 明 了 的 。 除 非 下 面
的 两 个 条 件 都 得 以 满 足 ,否 则 它 们 是 未 定 义 的 。

l  该 类 并 没 有 为 这 一 拷 贝 提 供 自 定 义 的 函 数 。
l  程 序 要 求 提 供 此 函 数 。 如 果 碰 到 一 个 要 求 成 员 方 式 拷 贝 的 赋 值 运 算



符 或 者 初 始 化 符 ,或 者 取 了 类 的 ope r a t o r =函 数 的 地 址 则 这 一 要 求 是
存 在 的 。

若 上 述 两 个 条 件 都 没 有 满 足 ,则 编 译 器 不 必 为 缺 省 的 赋 值 运 算 符 和 拷 贝 构 造 函 数
产 生 代 码 (M S C 的 编 译 器 采 用 优 化 可 以 去 掉 这 些 代 码 )。 尤 其 当 类 说 明 了 一 个 自
定 义 的 ope r a t o r =函 数 ,并 以 一 个 对 类 类 型 的 引 用 为 参 量 ,则 不 会 产 生 缺 省 的 赋
值 运 算 符 函 数 。 若 类 说 明 了 一 个 拷 贝 构 造 函 数 ,则 也 不 会 产 生 缺 省 的 拷 贝 构 造 函
数 。
因 此 对 于 给 定 的 类 A,下 面 的 说 明 总 是 存 在 的 。
//拷 贝 构 造 函 数 和 赋 值 操 作 的 隐 含 说 明
A:: A ( c o n s t  A & )
A &  A : : o p e r a t o r = ( c o n s t  A & )
按 上 面 的 标 准 ,这 一 定 义 只 是 在 需 要 的 时 候 才 要 提 供 。 上 面 例 子 中 的 拷 贝 构 造 函
数 被 认 为 是 类 的 公 有 成 员 函 数 。
缺 省 的 赋 值 运 算 符 使 得 一 给 定 类 的 对 象 可 以 赋 值 给 其 公 有 基 类 型 的 对 象 。 考 虑
下 面 的 代 码 :
cl a s s  A c c o u n t
{
p u b l i c :
   / /公 有 成 员 函 数
  . . .
p r i v a t e :
  d o u b l e  _ b a l a n c e ;



};

c l a s s  C h e c k i n g : p u b l i c  A c c o u n t
{
p r i v a t e :
    i n t  _ f O v e r d r a f t P r o t e c t ;
};
 . . .
A c c o u n t    a c c o u n t ;
C h e c k i n g   c h e c k i n g ;
a c c o u n t = c h e c k i n g ;
在 上 面 的 例 子 中 , 选 用 的 赋 值 运 算 符 是 Acc o u n t : o p e r a t o r = 。 因 为 缺 省 的
ope r a t o r =函 数 带 有 一 个 类 型 Acc o n u t &的 参 量 ， che c k i n g 的 Acc o u n t 型 子 对 象
拷 贝 给 acc o u n t ;而 fO v e r d r a f t P r o t e c t 没 有 拷 贝 。



第 1 2 章   重    载

这 一 章 阐 述 如 何 使 用 C++的 重 载 函 数 以 及 重 载 运 算 符 。
包 括 下 面 一 些 主 题 :

l  重 载 概 述
l  说 明 匹 配
l  参 量 匹 配
l  重 载 函 数 的 地 址
l  重 载 运 算 符

重 载 概 述

有 了 C+ +语 言 ,你 就 可 以 重 载 函 数 和 运 算 符 。 重 载 是 一 种 应 用 ,它 在 同 一 范 围 中
为 一 个 给 定 函 数 名 称 提 供 了 多 种 定 义 。 委 托 编 译 器 依 据 调 用 该 函 数 的 参 量 选 择
合 适 的 函 数 或 运 算 符 的 版 本 。 例 如 :
do u b l e  m a x ( d o u b l e  d 1 , d o u b l e  d 2 )
{
   r e t u r n  ( d 1 > d 2 ) ? d 1 : d 2 ;
}



i n t  m a x  ( i n t  i 1 ,  i n t  i 2 )
{
   r e t u r n  ( i 1 > i 2 ) ? i 1 : i 2 ;
}
作 为 一 个 重 载 函 数 ， 函 数 ma x 在 程 序 中 使 用 如 下 :
ma i n ( )
{
  i n t  i = m a x ( 1 2 , 8 ) ;
  d o u b l e  d = m a x ( 3 2 . 9 , 1 7 . 4 ) ;

  r e t u r n  i + ( i n t ) d ;
}
在 第 一 个 例 子 中 ,要 求 出 两 个 整 型 变 量 的 最 大 值 ,故 调 用 函 数 (in t , i n t )。 然 而 ,
在 第 二 种 情 况 下 ,两 个 参 量 是 浮 点 型 ,因 此 调 用 的 函 数 是 max ( d o u b l e , d o u b l e )。

参 量 类 型 的 差 异

重 载 函 数 之 间 的 区 别 在 于 带 有 不 同 初 始 值 的 参 量 类 型 。 因 而 对 一 个 给 定 类 型 的
参 量 以 及 对 于 该 类 型 的 引 用 ,在 重 载 的 意 义 上 来 说 是 完 全 相 同 的 。 它 们 被 看 成 是
相 同 的 ， 因 为 它 们 采 用 了 相 同 的 初 始 值 。 例 如 :ma x ( d o u b l e , d o u b l e )和 ( d o u b l e
& , d o u b l e  & )是 完 全 相 同 的 ,说 明 两 个 这 样 的 函 数 会 引 起 错 误 。
出 于 相 同 的 原 因 ,用 修 饰 符 con s t 和 vo l a t i l e 进 行 修 饰 的 函 数 参 量 类 型 同 基 本



类 型 ,在 重 载 的 意 义 上 看 没 有 什 么 不 同 。
然 而 重 载 函 数 的 机 制 可 以 区 分 由 co n s t 或 vo l a t i l e 修 饰 的 引 用 以 及 基 本 类 型 的
引 用 。 这 使 得 可 以 有 下 列 代 码 :
#i n c l u d e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c l a s s  O v e r
{
p u b l i c :
  O v e r ( )  { c o u t  < <  " O v e r  d e f a u l t  c o n s t r u c t o r \ n " }
  O v e r ( o v e r  & o ) { c o u t  < <  " O v e r  & \ n " ; }
  O v e r ( c o n s t  O v e r  & c o )   { c o u t  < <  " c o n s t  O v e r  & \ n " ; }
  O v e r ( v o l a t i l e  O v e r  & v o )  { c o u t  < <  " v o l a t i l e  O v e r  & \ n " ; }
};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 O v e r  o 1 ;   / /调 用 缺 省 构 造 函 数
  O v e r  o 2 ( o 1 ) ;   / /调 用 Ov e r ( O v e r & )
  c o n s t  O v e r  o 3 ; / /调 用 缺 省 构 造 函 数
  O v e r  o 4 ( o 3 ) ;   / /调 用 Ov e r ( c o n s t  O v e r  & )
  v o l a t i l e  O v e r  o 5 ;  / /调 用 缺 省 构 造 函 数
  O v e r  o 6 ( o 5 ) ;   / /调 用 Ov e r ( v o l a t i l e  O v e r  & )



}
指 向 co n s t 和 vol a t i l e 对 象 的 指 针 和 指 向 其 基 本 类 型 的 指 针 在 重 载 意 义 上 是 不
同 的 。

重 载 函 数 的 限 制

一 组 重 载 函 数 是 否 是 可 接 受 的 如 下 限 制 :
l  该 组 重 载 函 数 中 任 何 两 个 都 必 须 有 不 同 的 参 量 表 。
l  具 有 相 同 类 型 参 量 表 、 仅 在 返 回 值 类 型 上 不 同 的 重 载 函 数 会 引 起 错

误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用 户 可 以 仅 仅 基 于 返 回 类 型 不 同 而 重 载 ne w 运 算 符 。 尤 其 在 基 于 说 明 的 存 储 器
模 式 修 饰 符 不 同 时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l  成 员 函 数 的 重 载 不 能 仅 基 于 一 个 说 明 为 静 态 的 ,另 一 个 说 明 为 非 静
态 的 。

l  t y p e d e f 说 明 并 未 定 义 新 的 类 型 ,它 们 仅 为 已 存 在 的 类 型 引 入 了 一 个
同 义 词 。 它 们 不 能 影 响 重 载 机 制 。 考 虑 下 面 的 代 码 :

ty p e d e f  c h a r  *  P S T R ;

v o i d  P r i n t ( c h a r  *  s z T o P r i n t ) ;
v o i d  P r i n t ( P S T R    s z T o P r i n t ) ;
前 面 的 两 个 函 数 有 相 同 的 参 量 表 ,P S T R 是 类 型 cha r  *的 同 义 词 。 在 成 员 范 围 中 ,



这 样 的 代 码 会 产 生 错 误 。
l  枚 举 类 型 是 一 些 可 区 分 的 类 型 ,故 可 以 区 分 重 载 函 数 。
l  从 区 分 重 载 函 数 的 意 义 上 说 ,类 型 “ 数 组 ” 和 “ 指 针 ” 是 相 同 的 。

对 于 一 维 数 组 来 说 是 正 确 的 。 因 而 下 面 的 重 载 函 数 出 现 了 冲 突 ， 并
会 产 生 一 条 错 误 消 息 :

vo i d  P r i n t  ( c h a r  *  s z T o P r i n t ) ;
v o i d  P r i n t  ( c h a r    s z T o P r i n t [ ] ) ;
对 于 多 维 数 组 ,第 二 和 后 续 维 数 视 为 类 型 的 一 部 分 ,因 此 它 们 可 以 用 来 区 分 重 载
函 数 :
vo i d  P r i n t  ( c h a r  s z T o P r i n t  [ ] ) ;
v o i d  P r i n t  ( c h a r  s z T o P r i n t  [ ] [ 7 ] ) ;
v o i d  P r i n t  ( c h a r  s z T o P r i n t  [ ] [ 9 ] [ 4 2 ] ) ;

说 明 匹 配

在 同 一 范 围 中 说 明 具 有 相 同 名 称 的 任 何 两 个 函 数 可 以 指 的 是 同 一 函 数 ,或 者 指 的
是 重 载 的 两 个 不 同 函 数 。 如 果 说 明 的 参 量 列 表 含 有 相 同 的 参 量 类 型 (如 前 一 节 描
述 的 )，则 此 函 数 说 明 指 的 是 同 一 函 数 ；否 则 它 们 指 的 是 用 重 载 选 择 的 不 同 函 数 。
类 的 范 围 是 严 格 定 义 的 ， 因 此 一 个 在 基 类 中 说 明 的 函 数 同 一 个 在 派 生 类 中 说 明
的 函 数 有 不 同 的 范 围 。 如 果 一 个 在 派 生 类 中 说 明 的 函 数 同 一 个 基 类 中 说 明 的 函
数 有 相 同 的 名 称 ,派 生 类 的 函 数 将 隐 藏 基 类 中 的 函 数 ,而 并 不 会 引 起 函 数 重 载 。
块 范 围 也 是 严 格 定 义 的 ， 因 此 一 个 在 文 件 范 围 中 说 明 的 函 数 同 一 个 局 部 说 明 的



函 数 并 不 在 同 一 范 围 中 。 如 果 一 个 局 部 范 围 中 说 明 的 函 数 同 一 个 文 件 范 围 中 说
明 的 函 数 具 有 相 同 的 名 称 ,则 局 部 说 明 的 函 数 将 隐 藏 文 件 范 围 中 说 明 的 函 数 ,而
并 不 会 引 起 重 载 。 例 如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v o i d  f u n c ( i n t  i )
{
   c o u t  < <  " C a l l e d  f i l e - s c o p e d  f u n c :  "  < <  i  < <  e n d l ;
}

v o i d  f u n c  ( c h a r  * s z )
{
   c o u t  < <  " C a l l e d  l o c a l l y  d e c l a r e d  f u n c : "  < <  s z  < <  e n d l ;
}

v o i d  m a i n ( )
{
 / /说 明 ma i n 中 的 局 部 fu n c 函 数
 e x t e r n  v o i d  f u n c ( c h a r  * s z ) ;

 f u n c ( 3 ) ;  / /错 误 :函 数 fun c ( i n t )被 隐 藏 了
 fu n c ( " s " ) ;



}
上 面 的 代 码 给 出 了 函 数 fu n c 的 两 个 定 义 。 以 ch a r  *类 型 作 为 参 量 的 函 数 定 义
对 于 main 函 数 是 局 部 的 ,因 为 有 ex t e r n 语 句 。 因 而 以 in t 为 参 量 类 型 的 函 数 定
义 被 隐 藏 了 起 来 ,故 第 一 个 对 fu n c 函 数 的 调 用 是 错 误 的 。
对 于 重 载 的 成 员 函 数 ,不 同 版 本 的 函 数 可 以 给 于 不 同 的 访 问 权 限 。 它 们 仍 被 视 为
在 类 的 范 围 中 ,因 而 它 们 是 重 载 函 数 。 考 虑 下 面 的 代 码 ,其 中 成 员 函 数 De p o s i t
被 重 载 了 ;一 个 版 本 是 pu b l i c 的 ,另 一 个 版 本 是 priv a t e 的 。
cla s s  A c c o u n t
{
p u b l i c :
    A c c o u n t ( ) ;
    d o u b l e  D e p o s i t ( d o u b l e  d A m o u n t , c h a r  * s z P a s s w o r d ) ;
p r i v a t e :
    d o u b l e  D e p o s i t  ( d o u b l e  d A m o u n t ) ;
    i n t V a l i d a t e ( c h a r  *  s z P a s s w o r d ) ;
};
上 面 的 代 码 要 提 供 一 个 Acco u n t 类 ,其 中 执 行 De p o s i t 函 数 ,要 求 提 供 一 个 正 确
的 口 令 。 这 一 点 是 用 重 载 来 实 现 的 。 下 面 的 代 码 给 出 了 如 何 使 用 该 类 ， 以 及 对
于 私 有 成 员 函 数 Dep o s i t 的 错 误 调 用 :
voi d  m a i n ( )
{
    / /分 配 一 个 新 的 Acco u n t 类 型 的 对 象



    A c c o u n t  * p A c c t = n e w  A c c o u n t

    / /存 $5 7 . 2 2  错 误 :调 用 了 一 个 私 有 的 函 数
    p A c c t - > D e p o s i t ( 5 7 . 2 2 ) ;

    / /存 $5 7 . 2 2 并 提 供 一 个 口 令 ,正 确 调 用 一 个 公 有 函 数
    p A c c t - > D e p o s i t ( 5 7 . 2 2 , " p s w d " ) ;
 }

d o u b l e  A c c o u n t : : D e p o s i t ( d o u b l e  d A m o u n t , c h a r  * s 2 P a s s w o r d )
{
   i f ( V a l i d a t e ( s z P a s s w o r d ) )
     r e t u r n  D e p o s i t ( d A m o u n t ) ;
   e l s e
     r e t u r n  0 . 0 ;
}
注 意 ， 在 Acc o u n t : : D e p o s i t 中 调 用 了 私 有 成 员 函 数 Dep o s i t ,这 一 个 调 用 是 正
确 的 。 因 为 Acc o u n t : : D e p o s i t 是 一 个 成 员 函 数 ,因 而 有 权 访 问 该 类 的 私 有 成 员 。

参 量 匹 配

重 载 函 数 的 选 择 是 把 调 用 函 数 的 参 量 对 当 前 范 围 中 的 函 数 进 行 最 佳 匹 配 。 如 果



发 现 了 一 个 合 适 的 函 数 ,则 调 用 此 函 数 。“ 合 适 ” 在 此 处 的 含 义 是 下 列 之 一 :
l  发 现 了 一 个 完 全 匹 配 。
l  采 用 了 一 个 平 常 转 换 （ tri v a l  c o n v e r s i o n）。
l  执 行 了 一 个 整 型 参 量 提 升 。
l  存 在 着 所 需 参 量 类 型 的 标 准 转 换 。
l  存 在 着 所 需 参 量 类 型 的 用 户 自 定 义 型 的 转 换 (无 论 是 转 换 运 算 符 还

是 构 造 函 数 )。
l  发 现 了 由 (. . . )表 示 的 参 量 。

编 译 器 为 每 一 个 参 量 创 建 了 一 个 候 选 函 数 集 。 候 选 函 数 是 那 些 在 该 位 置 上 的 实
参 可 以 转 换 成 形 参 类 型 的 函 数 。 每 一 个 参 量 都 建 立 了 一 个 最 佳 匹 配 的 函 数 集 。
被 选 择 的 函 数 就 是 所 有 这 些 集 合 的 交 集 。 如 果 交 集 包 含 有 多 个 函 数 ,重 载 就 是 有
二 义 性 的 ,并 产 生 一 个 错 误 。 最 后 选 择 的 函 数 总 是 在 该 组 函 数 中 更 匹 配 ,至 少 有
一 个 参 量 更 匹 配 一 些 。 如 果 情 况 不 是 这 样 (如 果 没 有 更 加 匹 配 者 )， 则 函 数 调 用
会 产 生 错 误 。
考 虑 下 面 的 代 码 中 的 说 明 (函 数 标 明 了 形 式 1,形 式 2 和 形 式 3,以 便 于 下 面 的 讨
论 ):
F r a c t i o n  & A d d ( F r a c t i o n  & f , l o n g  l ) ; / /形 式 1
Fr a c t i o n  & A d d ( l o n g  l , F r a c t i o n  & f ) ;  / /形 式 2
Fr a c t i o n  & A d d ( F r a c t i o n  & f , F r a c t i o n  & f ) ; / /形 式 3

Fr a c t i o n  F 1 , F 2 ;
考 虑 下 面 的 语 句 :



F 1 = A d d ( F 2 , 2 3 ) ;
前 面 的 语 句 构 造 了 两 个 集 合 :

集 合 1: 第 一 个 参 量 类 型 为

Fra c t i o n 的         候 选 函 数

集 合 2:可 以 把 第 二 参 量 类 型 转 换 成 整 型

的 候 选 函 数

形 式 1 形 式 1(i n t 可 用 标 准 转 换 转 换 为 lon g

型 )

形 式 3

在 集 合 2 的 函 数 中 ,对 于 它 们 来 说 存 在 着 从 实 参 类 型 到 形 参 类 型 的 隐 含 转 换 。 在
这 些 转 换 中 有 一 个 函 数 对 于 此 种 转 换 的 代 价 是 最 小 的 。
这 两 个 集 合 的 交 集 是 形 式 1。 对 于 有 二 义 性 的 函 数 调 用 的 例 子 如 下 :
F1 = A d d ( 3 , 6 ) ;
上 面 的 函 数 调 用 生 成 下 面 的 集 合 :

集 合 1 :第 一 个 参 量 可 以 有 整 型 参 量

的 候 选 函 数

集 合 2:第 二 个 参 量 可 以 有 整 型 参 量 的

候 选 函 数

形 式 2(i n t 可 以 用 标 准 转 换 转 换 成

lon g 型 )

形 式 1(i n t 型 可 以 用 标 准 转 换 转 换 成

lon g 型 )

注 意 这 两 个 集 合 的 交 集 是 空 集 ,因 此 编 译 器 产 生 错 误 消 息 。 对 于 参 量 匹 配 ,一 个
有 n 个 缺 省 参 量 的 函 数 被 当 作 n+1 个 不 同 的 函 数 ,每 个 函 数 都 有 不 同 个 数 的 参
量 。
(. . . )是 作 为 通 配 符 ;它 可 以 匹 配 任 何 实 参 。 如 果 你 不 是 极 为 小 心 地 设 计 你 的 重
载 函 数 的 话 ,则 会 导 致 很 多 有 二 义 性 的 集 合 。
注 意 :重 载 函 数 的 二 义 性 直 到 碰 到 函 数 调 用 时 才 会 发 现 。 在 那 时 ,为 函 数 调 用 的



每 个 参 数 都 建 立 了 集 合 ,并 且 你 可 以 发 现 是 否 有 非 二 义 性 的 重 载 存 在 。 这 意 味 着
二 义 性 会 一 直 保 留 在 你 的 代 码 中 ,直 到 它 们 被 某 个 特 殊 的 函 数 调 用 所 发 现 。

参 量 匹 配 和 th i s 指 针

对 于 类 成 员 函 数 根 据 它 们 是 否 被 说 明 为 sta t i c ,将 按 不 同 的 方 式 对 待 。 因 为 非
静 态 成 员 函 数 有 一 个 隐 含 的 参 量 以 支 持 th i s 指 针 。 非 静 态 函 数 被 视 为 比 静 态 函
数 多 出 一 个 参 量 。
除 此 之 外 ,它 们 的 说 明 是 等 同 的 。 这 些 非 静 态 的 成 员 函 数 要 求 有 一 个 隐 含 的 th i s
指 针 以 匹 配 调 用 此 函 数 的 对 象 的 类 型 。 或 者 对 于 重 载 运 算 符 来 说 ,它 们 要 求 第 一
个 参 量 以 匹 配 运 算 符 作 用 的 对 象 (有 关 重 载 操 纵 符 的 情 况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重 载 运
算 符 ” )。
同 重 载 函 数 的 其 它 参 量 不 同 ,在 对 this 指 针 参 量 进 行 匹 配 时 ,不 会 引 入 临 时 对
象 ， 也 不 会 试 图 进 行 转 换 )。
当 成 员 选 择 符 (->)用 于 访 问 成 员 函 数 时 ,t h i s 指 针 的 类 型 是 cla s s -n a m e  * c o n s t
型 的 。 如 果 成 员 说 明 为 co n s t 或 者 vol a t i l e ,则 类 型 相 应 地 是 co n s t  c l a s s -n a m e
* c o n s t 或 vo l a t i l e  c l a s s -n a m e  *  c o n s t。
除 了 把 一 个 隐 含 的 &(取 地 址 运 算 符 )加 在 对 象 名 称 的 前 面 之 外 ,成 员 选 择 符 (. )也
以 同 样 的 方 式 工 作 。 下 面 的 例 子 显 示 这 是 如 何 工 作 的 :
//在 代 码 中 碰 到 的 表 达 式
obj . n a m e

//编 译 器 如 何 对 待 它



( & o b j ) - > n a m e
在 参 量 匹 配 上 运 算 符 -> *和 .* (指 向 成 员 的 指 针 )的 左 操 作 数 同 运 算 符 .和 ->是 同
样 对 待 的 。

参 量 匹 配 和 转 换

当 编 译 器 试 图 按 函 数 说 明 中 的 参 量 进 行 实 参 匹 配 时 ,如 果 没 有 找 到 精 确 的 匹 配 ,
编 译 器 可 以 支 持 标 准 的 或 用 户 自 定 义 的 转 换 以 获 得 正 确 的 类 型 。 转 换 的 应 用 受
如 下 规 则 的 限 制 :

l  含 有 多 个 用 户 自 定 义 转 换 的 转 换 序 列 是 不 能 接 受 的 。
l  通 过 移 去 中 间 转 换 即 可 缩 短 的 转 换 序 列 也 是 不 可 被 接 受 的 。

转 换 的 结 果 序 列 (如 果 有 的 话 )称 为 最 佳 匹 配 序 列 。 使 用 标 准 转 换 (第 3 章 “ 标 准
转 换 ” 中 描 述 ),可 有 几 种 办 法 把 一 个 in t 型 对 象 转 换 成 un s i g n e d  l o n g 型 :

l  把 in t 型 转 换 成 lo n g 型 然 后 再 转 换 成 unsig n e d  l o n g 型
l  把 in t 型 直 接 转 换 成 uns i g n e d  l o n g 型 。

第 一 种 方 法 ,尽 管 达 到 了 所 希 望 的 目 标 ,但 不 是 一 个 最 佳 匹 配 的 序 列 ,因 为 存 在 着
一 个 更 短 的 匹 配 序 列 。

表 1 2 . 1  给 出 了 一 组 转 换 ,称 为 平 常 转 换 。 它 们 在 对 决 定 哪 一 个 序 列 是 最
佳 匹 配 序 列 中 起 有 限 的 作 用 。 平 常 转 换 影 响 选 择 序 列 的 步 骤 在 下 面 讨
论 。



表 12 . 1   平 常 转 换

  从 类 型 转 换 到 类 型

  类 型 名 称 类 型 名 称 &

  类 型 名 称 & 类 型 名 称

  类 型 名 称 [] 类 型 名 称 *

  类 型 名 称 (参 量 表 ) (*类 型 名 称 )(参 量 表 )

  类 型 名 称 con s t  类 型 名 称

  类 型 名 称 vol a t i l e  类 型 名 称

  类 型 名 称 * co n s t  类 型 名 称 *

  类 型 名 称 * vo l a t i l e  类 型 名 称 *

转 换 的 顺 序 按 如 下 进 行 试 探 :
5 .  精 确 匹 配 。 在 调 用 函 数 的 参 量 类 型 和 函 数 原 型 中 说 明 的 类 型 之 间 的

精 确 匹 配 总 是 最 好 的 匹 配 。 平 常 转 换 序 列 归 为 精 确 匹 配 。 然 而 一 般
认 为 ， 不 做 任 何 这 些 转 换 的 序 列 比 做 了 以 下 转 换 的 序 列 更 好 :

l  从 指 针 到 指 向 co n s t  的 指 针 (ty p e *到 co n s t  t y p e * )。
l  从 指 针 到 指 向 vol a t i l e  的 指 针 (ty p e  *到 vo l a t l e  t y p e * )。
l  从 引 用 到 对 co n s t 的 引 用 (ty p e  &到 c o n s t  t y p e  & )。
l  从 引 用 到 对 vo l a t i l e 的 引 用 (t y p e  &到 vo l a t i l e  t y p e  & )。

2 .  使 用 参 量 提 升 的 匹 配 。 任 何 不 归 类 为 精 确 匹 配 的 序 列 若 仅 含 有 必 要 的 参 量 提
升 (从 flo a t 到 do u b l e )， 则 平 常 转 换 的 序 列 将 归 类 为 使 用 参 量 提 升 的 匹 配 。 尽
管 这 种 匹 配 没 有 精 确 匹 配 好 ,但 用 参 量 提 升 的 匹 配 比 用 标 准 转 换 的 匹 配 好 。



3 .  使 用 标 准 转 换 的 匹 配 。 任 何 不 能 归 为 精 确 匹 配 或 参 量 提 升 的 匹 配 的 任 何 序 列
若 仅 含 有 标 准 转 换 ， 则 平 常 转 换 被 归 类 为 使 用 标 准 转 换 的 匹 配 。 在 这 种 匹 配 中 ,
要 遵 循 下 面 的 规 则 :

l  把 一 个 派 生 类 的 指 针 转 换 为 一 个 指 向 其 直 接 基 类 或 非 直 接 基 类 的 指
针 比 转 换 为 vo i d  *或 co n s t  v o i d *更 合 适 一 些 。

l  把 一 个 派 生 类 的 指 针 转 换 为 一 个 指 向 基 类 的 指 针 ， 由 此 引 出 的 对 更
靠 近 的 基 类 的 匹 配 是 转 换 为 直 接 基 类 的 指 针 。 假 设 如 图 12.1 所 示
的 类 层 次 。

图 1 2 . 1   更 可 接 受 的 转 换 的 示 意 图

从 类 型 D*转 换 为 类 型 C*比 从 类 型 D*转 换 为 类 型 B*更 好 。 同 样 ,从 类 型 D*到 类
型 B*的 转 换 比 从 类 型 D*到 类 型 A*的 转 换 更 好 。



同 样 的 规 则 也 适 用 于 引 用 的 转 换 。 从 类 型 D&到 类 型 C&比 从 类 型 D&到 类 型 B&更
好 ,依 此 类 推 。
这 一 规 则 也 适 用 于 指 向 成 员 指 针 的 转 换 。 从 类 型 T D : : *到 类 型 T C : : *的 转 换 比
从 类 型 T D : : *到 类 型 T B : : *的 转 换 更 好 ， 依 此 类 推 (其 中 T 是 成 员 的 类 型 )。
上 面 的 规 则 适 用 于 在 同 一 个 给 定 的 派 生 路 径 中 。 考 虑 图 12 . 2 中 的 层 次 图 。

图 1 2 . 2   更 可 接 受 的 转 换 的 多 重 继 承 示 意 图

从 类 型 C*到 类 型 B*的 转 换 比 从 类 型 C*到 类 型 A*的 转 换 更 好 。 原 因 是 它 们 处 在
同 一 路 径 之 上 。 但 ,从 类 型 C*到 类 型 D*的 转 换 并 不 比 从 类 型 C*到 类 型 A*更 好 ,
因 为 转 换 是 沿 着 不 同 的 路 径 。
4.  采 用 自 定 义 型 转 换 的 匹 配 。 这 种 序 列 不 能 归 类 为 精 确 匹 配 、 利 用 参 量 提 升 的
匹 配 或 采 用 标 准 转 换 的 匹 配 。 归 为 采 用 自 定 义 转 换 的 匹 配 序 列 必 须 仅 含 有 用 户
自 定 义 的 转 换 、 标 准 转 换 或 平 常 转 换 。 采 用 自 定 义 转 换 的 匹 配 比 采 用 省 略 符 的
匹 配 要 好 些 ,但 比 用 标 准 转 换 的 匹 配 要 差 一 些 。



5 .  采 用 省 略 符 (… )的 匹 配 。 任 何 匹 配 函 数 说 明 中 省 略 符 的 序 列 都 归 为 采 用 省 略
符 的 匹 配 。 这 种 匹 配 是 最 差 的 匹 配 。
用 户 自 定 义 的 转 换 适 用 于 没 有 内 部 的 参 量 提 升 或 存 在 转 换 的 情 况 。 这 种 转 换 的
选 择 基 于 要 被 匹 配 的 参 量 的 类 型 。 考 虑 下 面 的 代 码 :
cl a s s  U D C
{
p u b l i c :

o p e r a t o r  i n t ( ) ;
o p e r a t o r  l o n g ( ) ;

};

v o i d  P r i n t  ( i n t  I ) ;
…
U D C  u d c ;
P r i n t ( u d c ) ;
对 于 类 UD C 可 用 的 用 户 自 定 义 的 转 换 是 in t 型 和 lo n g 型 ， 因 而 编 译 器 可 以 接 受
来 自 于 要 被 匹 配 的 对 象 的 类 型 的 转 换 。 存 在 着 一 个 从 UDC 到 in t 型 的 转 换 ,故 选
择 了 此 转 换 。
在 参 量 匹 配 过 程 中 ,标 准 转 换 可 以 用 于 参 量 及 用 户 自 定 义 转 换 的 返 回 值 。 因 而 ,
下 面 的 代 码 是 可 以 工 作 的 :
vo i d  l o g T o F i l e ( l o n g  l ) ;
…



U D C  u d c ;
L o n g T o F i l e ( u d c ) ;
在 上 面 的 例 子 中 ,将 调 用 用 户 自 定 义 型 转 换 ope r a t o r  l o n g 把 U D C 型 转 换 为 lo n g
型 。 如 果 没 有 定 义 从 UDC 型 到 long 型 的 转 换 ,此 转 换 将 按 如 下 过 程 进 行 :先 用 自
定 义 型 转 换 把 UD C 型 转 换 为 in t 型 ,然 后 将 利 用 从 int 型 到 lo n g 型 的 标 准 转 换
来 匹 配 说 明 中 的 参 量 。
如 果 匹 配 参 量 需 要 自 定 义 型 转 换 ,则 在 评 价 最 佳 匹 配 时 是 不 考 虑 标 准 转 换 的 。 即
使 有 多 个 候 选 函 数 要 求 用 户 自 定 义 转 换 ,也 不 对 标 准 转 换 进 行 考 虑 。 在 这 种 情 况
下 ,这 些 函 数 是 等 同 的 。 例 如 :
cla s s  U D C 1 ;
{
p u b l i c :
  U D C 1 ( i n t ) ;    / /用 户 自 定 义 的 从 in t 型 的 转 换
};

c l a s s  U D C 2
{
p u b l i c :
  U D C 2 ( l o n g ) ;   / /用 户 自 定 义 的 从 long 型 的 转 换
};

…



v o i d  F u n c ( U D C 1 ) ;
v o i d  F u c e ( U D C 2 ) ;

…

F u n c ( 1 ) ;
这 两 个 版 本 的 Fu n c 都 要 求 用 户 自 定 义 的 转 换 :把 in t 型 转 换 为 类 类 型 参 量 。 可
能 的 转 换 如 下 :

l  从 in t 型 到 UD C 1 的 转 换 (用 户 自 定 义 型 转 换 )。
l  从 in t 型 到 lo n g 型 的 转 换 ,然 后 转 换 为 UDC2 型 (分 两 步 转 换 )。

尽 管 第 二 种 转 换 方 式 要 求 有 标 准 转 换 和 用 户 自 定 义 型 转 换 ,然 而 这 两 种 转 换 是 等
同 的 。
注 意 :用 户 自 定 义 的 转 换 被 视 为 通 过 构 造 函 数 的 转 换 或 通 过 初 始 化 的 转 换 (转 换
函 数 )。 在 考 虑 最 佳 匹 配 时 ,这 两 种 方 法 视 为 是 等 同 的 。

重 载 函 数 的 地 址

不 带 参 量 表 使 用 一 个 函 数 的 名 称 会 返 回 该 函 数 的 地 址 ,例 如 :
in t  F u n c ( i n t  I , i n t  j ) ;
i n t  F u n c ( l o n g  l ) ;
…



i n t  ( * p F u n c ) ( i n t , i n t ) = F u n c ;
在 前 面 的 例 子 中 将 选 用 第 一 个 Func 函 数 ， 并 且 它 的 地 址 被 拷 贝 到 pF u n c 中 。 通
过 参 量 表 同 目 标 的 完 全 匹 配 来 搜 索 函 数 ,编 译 器 可 以 决 定 选 择 哪 个 版 本 的 函 数 。
在 重 载 函 数 中 说 明 的 参 数 表 对 照 下 列 之 一 进 行 匹 配 。

l  一 个 被 初 始 化 的 对 象 (如 前 面 的 例 子 )
l  赋 值 语 句 的 左 边
l  一 个 函 数 的 形 参
l  一 个 自 定 义 运 算 符 的 形 参
l  函 数 的 返 回 值

如 果 没 有 找 到 完 全 的 匹 配 ,则 取 函 数 地 址 的 表 达 式 是 有 二 义 性 的 ,并 产 生 一 个 错
误 。
注 意 ， 尽 管 在 上 面 的 例 子 中 使 用 了 一 个 非 成 员 函 数 Fu n c ,然 而 同 样 的 规 则 适 用
于 取 重 载 的 成 员 函 数 的 地 址 。

重 载 运 算 符

使 用 C+ + ,你 可 以 重 新 定 义 大 多 数 内 部 运 算 符 的 函 数 ,这 些 函 数 可 以 基 于 全 局 方
式 下 或 类 方 式 下 进 行 重 定 义 或 重 载 。 重 载 运 算 符 是 用 函 数 来 实 现 的 ,它 们 可 以 是
成 员 函 数 也 可 以 是 全 局 函 数 。
一 个 重 载 运 算 符 的 名 称 是 ope r a t o r x,其 中 x 是 出 现 在 表 12 . 2 中 的 运 算 符 。 例
如 :要 重 载 一 个 加 法 运 算 符 ,你 可 以 定 义 一 个 函 数 叫 作 ope r a t o r +。 同 样 地 ,重 载



加 /赋 值 运 算 符 (+= ) ,可 以 定 义 一 个 函 数 叫 作 :op e r a t o r + =。
尽 管 这 些 运 算 符 函 数 出 现 在 代 码 中 时 通 常 是 由 编 译 器 隐 含 调 用 的 ,但 它 们 可 以 按
任 何 成 员 函 数 或 非 成 员 函 数 的 方 式 进 行 显 式 调 用 。
Poi n t  p t ;
p t .  o p e r a t o r + ( 3 ) ;  / /调 用 加 法 运 算 符 向 pt .加 3

表 12 . 2   可 重 定 义 的 运 算 符

运 算 符 名 称 类 型

, 逗 号 双 目

! 逻 辑 非 单 目

!= 不 等 双 目

% 取 模 双 目

%= 取 模 /赋 值 双 目

& 按 位 AND 双 目

& 取 地 址 单 目

&& 逻 辑 和 双 目

&= 按 位 和 /赋 值 双 目

() 函 数 调 用 - -

* 乘 法 双 目

* 指 针 间 接 引 用 单 目

*= 乘 法 /赋 值 双 目

+ 加 法 双 目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+ 单 目 加 单 目

++ 增 1 单 目

+= 加 法 /赋 值 双 目

- 减 法 双 目

- 单 目 取 反 单 目

-- 减 1 单 目

-= 减 法 /赋 值 双 目

-> 成 员 选 择 双 目

->* 指 向 成 员 的 指 针 选 择 双 目

/ 除 法 双 目

/= 除 法 /赋 值 双 目

< 小 于 双 目

<< 左 移 双 目

<<= 左 移 /赋 值 双 目

<= 小 于 等 于 双 目

= 赋 值 双 目

== 等 于 双 目

> 大 于 双 目

>= 大 于 /赋 值 双 目

>> 右 移 双 目

>>= 右 移 /赋 值 双 目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[ ] 数 组 下 标 — —

^ 异 或 双 目

^= 异 或 /赋 值 双 目

| 按 位 或 双 目

|= 按 位 或 /赋 值 双 目

|| 逻 辑 或 双 目

~ 求 补 单 目

del e t e d e l e t e — —

new n e w — —

* 有 两 种 方 式 的 增 1 和 减 1 存 在 :前 缀 方 式 和 后 缀 方 式 。

重 载 运 算 符 的 各 个 分 类 的 约 束 在 本 章 后 面 “ 单 目 运 算 符 ”、“ 双 目 运 算 符 ”、“ 赋
值 ”、“ 函 数 调 用 ”、“ 下 标 运 算 ”、“ 类 成 员 访 问 ” 及 “ 增 1 和 减 1” 中 描 述 。

表 12 . 3  不 能 重 载 的 运 算 符

运 算 符 名 称

. 成 员 选 择

.* 指 向 成 员 指 针 的 选 择

:: 范 围 分 辨 符

?: 条 件 运 算 符

# 预 处 理 符 号

## 预 处 理 符 号



运 算 符 重 载 的 一 般 规 则

下 面 的 规 则 约 束 着 重 载 运 算 符 如 何 实 现 ， 但 它 们 并 不 适 用 于 ne w 和 de l e t e 运 算
符 。 这 两 个 运 算 符 在 第 4 章 中 单 独 讨 论 。

l  运 算 符 必 须 要 么 是 成 员 函 数 ， 或 者 带 有 某 个 类 的 参 量 ， 或 者 是 枚 举
类 型 的 参 量 、 或 者 带 有 某 个 类 的 引 用 、 或 某 个 枚 举 的 类 型 的 引 用 。
例 如 :

cla s s  P o i n t
{
p u b l i c :
   p o i n t  o p e r a t o r < ( P o i n t  & ) ;   / /说 明 一 个 成 员 运 算 符 重 载
   . . .
   / /说 明 加 法 运 算 符
   f r i e n d  P o i n t  o p e r a t o r + ( P o i n t  & , i n t ) ;
   f r i e n d  P o i n t  o p e r a t o r + ( i n t , P o i n t  & ) ;
};
上 面 的 例 子 代 码 中 说 明 了 小 于 运 算 符 成 员 函 数 ;然 而 加 法 运 算 符 是 作 为 全 局 函 数
说 明 的 ,并 具 有 友 元 访 问 属 性 。 注 意 ， 对 于 一 个 给 定 的 运 算 符 可 以 提 供 多 个 实 现 。
在 上 面 的 加 法 运 算 符 的 例 子 中 ,为 了 方 便 加 法 的 交 换 性 ,提 供 了 两 个 实 现 。 正 如
这 些 运 算 符 一 样 ,把 Poi n t 加 到 Poi n t ,把 i n t 加 到 Po i n t 的 运 算 符 也 可 以 实 现 。

l  运 算 符 要 遵 守 它 们 同 内 部 类 型 一 起 使 用 所 指 定 的 优 先 原 则 、 分 组 及
操 作 数 的 个 数 。 因 此 ,无 法 表 达 把 2 及 3 加 到 一 个 Po i n t 对 象 中 的



含 义 ,除 了 把 2 加 到 X 坐 标 中 ,把 3 加 到 Y 坐 标 中 。
l  单 目 运 算 符 说 明 为 成 员 函 数 不 带 参 量 ;如 果 说 明 为 全 局 函 数 ,要 带 一

个 参 量 。
l  双 目 运 算 符 说 明 为 成 员 函 数 只 带 一 个 参 量 ;如 果 说 明 为 全 局 函 数 ,要

带 两 个 参 量 。
l  所 有 的 重 载 运 算 符 除 了 赋 值 (op e r a t o r = )外 均 可 被 派 生 类 继 承 。
l  重 载 运 算 符 的 成 员 函 数 的 第 一 个 参 量 总 是 激 活 该 运 算 符 的 对 象 的 类

类 型 参 量 (运 算 符 被 定 义 的 类 ,或 者 定 义 了 运 算 符 的 类 的 派 生 类 )。
对 于 第 一 个 参 量 也 不 支 持 转 换 。

注 意 ， 任 何 运 算 符 的 意 义 都 可 能 被 完 全 地 改 变 了 ,这 包 括 取 地 址 (& )、 赋 值 (= )、
函 数 调 用 运 算 符 的 含 义 。，  同 理 ， 内 部 的 类 型 可 由 于 使 用 了 运 算 符 重 载 而 改 变 。
例 如 :下 面 四 条 语 句 在 完 成 求 值 以 后 完 全 等 同 :
va r = v a r + 1 ;
v a r + = 1 ;
v a r + + ;
+ + v a r ;
对 于 重 载 了 运 算 符 的 类 类 型 来 说 ,这 种 确 信 是 靠 不 住 的 ， 而 且 ,对 于 在 基 本 类 型
中 使 用 这 些 运 算 符 的 隐 含 条 件 ， 对 于 重 载 的 运 算 符 来 说 是 放 松 了 。 例 如 :加 法 /
赋 值 操 纵 符 ,在 应 用 于 基 本 类 型 时 ,要 求 其 左 操 作 数 是 l 值 的 ;但 此 运 算 符 重 载 以
后 就 没 有 这 种 要 求 了 。
注 意 :出 于 一 致 的 考 虑 ,最 好 还 是 遵 循 内 部 类 型 的 模 式 进 行 运 算 符 重 载 。 如 果 一
个 重 载 的 运 算 符 同 它 在 其 他 上 下 文 中 的 意 义 不 同 ,则 它 只 会 引 起 迷 惑 而 不 是 更 有



用 。

单 目 运 算 符

表 12 . 4 给 出 了 单 目 运 算 符 。

表 12 . 4  可 重 载 的 单 目 运 算 符

运 算 符 名 称

! 逻 辑 非

& 取 地 址

~ 求 补

* 指 针 间 接 引 用

+ 单 目 加

++ 增 1

- 单 目 取 反

-- 减 1

在 表 12.4 中 所 给 出 的 运 算 符 中 ,后 缀 的 增 1 和 减 1 运 算 符 在 “ 增 1 及 减 1” 一
节 讨 论 。
说 明 一 个 单 目 运 算 符 为 一 个 非 静 态 成 员 ,必 须 按 如 下 形 式 进 行 说 明 :
r e t - t y p e  o p e r a t o r o p ()
其 中 r e t - t y p e 是 返 回 类 型 ， 而 op 是 表 12 . 4 中 的 某 个 运 算 符 。
说 明 一 个 单 目 运 算 符 为 全 局 函 数 ,必 须 按 如 下 形 式 说 明 :
r e t - t y p e  o p e r a t o r o p (a r g )



其 中 re t - t ype 和 o p 的 含 义 同 成 员 运 算 符 函 数 中 的 描 述 ,而 arg 是 对 其 操 作 的 类 类
型 参 量 。
注 意 ： 对 于 单 目 运 算 符 的 返 回 值 没 有 限 制 。 例 如 ,对 于 一 个 逻 辑 非 运 算 符 ， 返 回
一 个 必 要 的 值 是 合 适 的 。 但 这 一 点 不 是 必 须 的 。

增 1 和 减 1

增 1 和 减 1 运 算 符 放 入 特 殊 的 分 类 是 因 为 每 个 运 算 符 都 有 两 种 形 式 :
l  前 缀 型 增 1 和 后 缀 型 增 1。
l  前 缀 型 减 1 和 后 缀 型 减 1。

在 你 编 写 重 载 运 算 符 函 数 时 ,为 这 种 运 算 符 的 前 缀 和 后 缀 型 各 自 提 供 一 个 版 本 是
很 有 用 的 。 为 分 清 这 两 个 版 本 ,要 遵 循 下 面 一 些 规 则 :对 于 前 缀 型 运 算 符 可 按 其
它 任 何 单 目 操 纵 符 完 全 相 同 的 方 式 说 明 ,后 缀 型 则 要 接 受 一 个 附 加 的 in t 型 参
量 。
重 要 :当 为 后 缀 型 增 1 和 减 1 运 算 符 说 明 重 载 函 数 时 ,附 加 的 参 量 必 须 是 int 型
的 ,说 明 任 何 其 它 的 类 型 都 会 产 生 错 误 。
下 面 的 例 子 显 示 了 如 何 为 类 Point 定 义 前 缀 型 和 后 缀 型 增 1 和 减 1 运 算 符 函 数 :
cla s s  P o i n t
{
p u b l i c :
   / /说 明 前 缀 和 后 缀 型 增 1 运 算 符
   P o i n t &  o p e r a t o r + + ( ) ;   / /前 缀 型 增 1 运 算 符
   P o i n t  o p e r a t o r + + ( i n t ) ;   / /后 缀 型 增 1 运 算 符



   / /说 明 前 缀 和 后 缀 型 减 1 运 算 符
   P o i n t &  o p e r a t o r - - ( ) ;    / /前 缀 型 减 1 运 算 符
   P o i n t  o p e r a t o r - - ( i n t ) ;   / /后 缀 型 减 1 运 算 符

    / /说 明 缺 省 的 构 造 函 数
    P o i n t ( )  { _ x = _ y = 0 ; }

    / /说 明 访 问 函 数
    i n t  x ( )  { r e t u r n  _ x ; }
    i n t  y ( )  { r e t u r n  _ y ; }
p r i v a t e :
    i n t  _ x , _ y ;
}

//定 义 前 缀 型 增 1 运 算 符
Poi n t &  P o i n t : : o p e r a t o r  + + ( )
{
    _ x + + ;
    _ y + + ;
   r e t u r n  * t h i s ;
}



    
//定 义 后 缀 型 增 1 运 算 符
Poi n t  P o i n t : :  o p e r a t o r + + ( i n t )
{
    P o i n t  t e m p  = * t h i s ;
    + + * t h i s ;
    r e t u r n  t e m p ;
}

//定 义 前 缀 型 减 1 运 算 符
Poi n t &  P o i n t : : o p e r a t o r - - ( )
{
    _ x - - ;
    _ y - - ;
    r e t u r n  * t h i s ;
}

//定 义 后 缀 型 减 1 运 算 符
Poi n t  P o i n t : : o p e r a t o r - - ( i n t )
{
    P o i n t  t e m p =  * t h i s ;
     - - * t h i s ;



     r e t u r n  t e m p ;
}
使 用 下 面 的 函 数 头 ,可 以 在 文 件 范 围 (全 局 )定 义 同 样 的 运 算 符 :
fr i e n d  P o i n t &  o p e r a t o r + + ( P o i n t & )   / /前 缀 增 1
fr i e n d  P o i n t &  o p e r a t o r + + ( P o i n t & , i n t )   / /后 缀 增 1
fr i e n d  P o i n t &  o p e r a t o r - - ( P o i n t & )   / /前 缀 减 1
fr i e n d  P o i n t &  o p e r a t o r - - ( P o i n t & , i n t )   / /后 缀 减 1
表 示 后 缀 型 增 1 减 1 运 算 符 的 in t 型 参 量 并 不 是 普 通 地 用 作 参 量 传 递 。 它 通 常
含 有 0 值 ,然 而 可 以 按 如 下 使 用 :
cl a s s  I n t
{
p u b l i c :
   I n t &  o p e r a t o r + + ( i n t  n ) ;
p r i v a t e :
   i n t  _ i ;
};

I n t &  I n t : : o p e r a t o r + + ( i n t  n ) ;
{
    i f ( n ! = 0 ) / /传 递 了 一 个 参 量 的 处 理 情 况
       _ i + = n ;
    e l s e



       _ i + + ;    / /没 有 传 递 参 量 的 处 理 情 况
    r e t u r n  * t h i s ;
}
. . .
I n t  i ;
i . o p e r a t o r + + ( 2 5 ) ;    / /加 2 5
如 上 面 所 示 的 ,除 了 显 式 调 用 之 外 没 有 别 的 语 法 可 以 用 于 使 用 增 1 减 1 运 算 符 传
递 函 数 值 。 一 个 更 直 接 地 实 现 这 一 功 能 的 办 法 是 重 载 +=运 算 符 。

双 目 运 算 符

表 12 . 5 给 出 了 可 被 重 载 的 运 算 符 。

表 12 . 5  可 重 定 义 的 双 目 运 算 符

运 算 符 名 称

, 逗 号

!= 不 等

% 取 模

%= 取 模 /赋 值

& 按 位 和

&& 逻 辑 和

&= 按 位 和 /赋 值

* 乘 法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* = 乘 法 /赋 值

+ 加 法

+= 加 法 /赋 值

- 减 法

-= 减 法 /赋 值

-> 成 员 选 择

->* 指 向 成 员 的 指 针 选 择

/ 除 法

/= 除 法 /赋 值

< 小 于

<< 左 移

<<= 左 移 /赋 值

<= 小 于 等 于

= 赋 值

== 等 于

> 大 于

>= 于 /等 于

>> 右 移

>>= 右 移 /赋 值

^ 异 或

^= 异 或 /赋 值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| 按 位 或

|= 按 位 或 /赋 值

|| 逻 辑 或

说 明 一 个 双 目 运 算 符 函 数 为 非 静 态 成 员 函 数 ,必 须 按 如 下 形 式 说 明 :
r e t - t y p e  o p e r a t o r o p (a r g )
其 中 re t - t ype 是 返 回 类 型 ,o p 是 表 12.5 中 列 出 的 某 个 运 算 符 ,而 arg 则 是 一 个 任
意 类 型 的 参 量 。
说 明 一 个 双 目 运 算 符 为 全 局 函 数 ,必 须 按 如 下 形 式 说 明 :
re t - t ype o p e r a t o r o p( a r g 1 , a r g 2 )
其 中 re t - t ype 和 o p 同 成 员 函 数 中 的 描 述 是 一 致 的 ,而 a r g 1 和 a r g 2 是 参 量 。 至 少
其 中 之 一 必 须 是 类 类 型 。
注 意 :对 于 双 目 运 算 符 的 返 回 类 型 没 有 限 制 ;然 而 大 多 数 用 户 自 定 义 型 双 目 运 算
符 返 回 类 类 型 或 类 类 型 的 引 用 。

赋   值

赋 值 运 算 符 严 格 地 说 是 一 个 双 目 运 算 符 。 它 的 说 明 等 同 于 其 它 双 目 运 算 符 的 说
明 ， 但 下 列 情 况 除 外 。

l  它 必 须 是 非 静 态 成 员 函 数 。 没 有 op e r a t o r =可 以 说 明 为 非 成 员 函 数 。
l  它 不 能 被 派 生 类 继 承 。
l  如 果 不 存 在 缺 省 的 op e r a t o r =函 数 ,则 编 译 器 会 为 该 类 生 成 一 个 缺 省

的 函 数 (有 关 缺 省 的 ope r a t o r =函 数 见 第 11 章 “ 特 殊 成 员 函 数 ” 中



的 “ 成 员 方 式 的 赋 值 和 初 始 化 ” )。
下 面 是 如 何 说 明 赋 值 运 算 符 的 示 例 :
cla s s  P o i n t
{
p u b l i c :
   P o i n t  & o p e r a t o r = ( P o i n t  & ) ;    / /右 边 是 参 量
   . . .
}
//定 义 赋 值 运 算 符
Poi n t  & P o i n t : : o p e r a t o r = ( P o i n t  & p t R H S )
{
    _ x  =  p t R H S . _ x ;
    _ y  =  p t R H S . _ y ;
    r e t u r n  * t h i s  ;   / /赋 值 运 算 符 返 回 左 边
}
注 意 ， 提 供 的 参 量 是 表 达 式 的 右 边 。 运 算 符 返 回 的 对 象 保 持 了 赋 值 运 算 符 的 行
为 (赋 值 完 成 以 后 ,赋 值 运 算 符 将 返 回 的 是 左 边 的 值 ),这 样 ， 可 以 写 出 下 面 的 语
句 :
pt 1 = p t 2 = p t 3 ;

函 数 调 用

函 数 调 用 运 算 符 涉 及 使 用 括 号 ， 它 是 双 目 运 算 符 。 函 数 的 语 法 如 下 :



语 法
p r i m a r y - e x p r e s s i o n  ( e x p r e s s i o n - l i s t  o p t)
在 这 里 , p r i m a r y - e x p r e s s i o n 是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, e x p r e s s i o n - l i s t(可 能 是 空 参 量 表 )是
第 二 个 操 作 数 。 函 数 调 用 运 算 符 用 于 多 参 量 的 运 算 。 这 一 点 可 以 做 到 , 因 为
e x p r e s s i o n - l i s t 是 一 个 参 量 表 ， 而 不 是 一 个 单 一 的 参 量 。 函 数 调 用 运 算 符 必 须 是
一 个 非 静 态 的 成 员 函 数 。
在 函 数 调 用 运 算 符 被 重 载 以 后 ,它 不 会 改 变 函 数 被 调 用 的 行 为 ， 而 只 会 影 响 到 该
操 纵 符 运 用 于 某 给 定 类 类 型 时 如 何 理 解 该 运 算 符 。 例 如 :下 面 的 代 码 通 常 是 无 意
义 的 :
Po i n t  p t ;
p t ( 3 , 2 ) ;
给 出 适 当 的 重 载 函 数 调 用 运 算 符 ,这 一 语 法 就 可 用 来 给 X 坐 标 增 加 3 个 单 位 ,为
Y 坐 标 增 加 2 个 单 位 。 下 面 的 代 码 说 明 上 述 定 义 :
cla s s  P o i n t
{  
p u b l i c :
   P o i n t ( ) { _ x = _ y = 0 ; }
   P o i n t  & o p e r a t o r ( ) ( i n t  d x , i n t  d y )
       {  _ x + = d x ; _ y + = d y ; r e t u r n  * t h i s ; }
p r i v a t e :
    i n t  _ x , _ y ;
};



. . .

P o i n t  p t ;
p t ( 3 , 2 ) ;
注 意 ， 函 数 调 用 运 算 符 适 用 于 对 象 名 ,而 不 是 函 数 名 称 。

下 标 运 算

就 像 函 数 调 用 运 算 符 一 样 ,下 标 运 算 符 ([])也 是 一 个 双 目 运 算 符 。 下 标 运 算 符 必
须 是 一 个 非 静 态 成 员 函 数 ， 并 带 有 一 个 参 量 。 这 一 参 量 可 以 是 任 何 类 型 ， 并 指
明 所 希 望 的 数 组 下 标 。
下 面 的 例 子 显 示 如 何 创 建 一 个 实 现 边 界 检 查 的 in t 型 向 量 :
#i n c l u d e  < i o s t r e a m . h >

c l a s s  I n t V e c t o r
{
p u b l i c :
    I n t V e c t o r ( i n t  c E l e m e n t s ) ;
    ~ I n t V e c t o r ( ) { d e l e t e  _ i E l e m e n t s ; }
    i n t &  o p e r a t o r [ ] ( i n t  n S u b s c r i p t ) ;
p r i v a t e ;

i n t * _ i E l e m e n t s ;



i n t _ i U p p r t B o u n d ;
};

//构 造 一 个 Int V e c t o r 对 象
Int V e c t o r : : I n t V e c t o r ( i n t  c E l e m e n t s )
{
    _ i E l e m e n t s  =  n e w  i n t [ c E l e m e n t s ] ;
    _ i U p p e r B o u n d = c E l e m e n t s ;
}

/ / I n V e t o r 的 下 标 运 算 符
int &  I n t V e c t o r : :  o p e r a t o r [ ]  (  i n t  n S u b s c r i p t )
{
    s t a t i c  i n t  i E r r = - 1 ;
    i f ( n S u b s c r i p t > = 0  & &  n S u b s c r i p t <  _ i U p p e r B o u n d )
      r e t u r n  _ i E l e m e n t s [ n S u b s c r i p t ] ;
    e l s e
{ 
   c l o g < < " A r r a y  b o u n d  v i o l a t i o n . " < < e n d l ;
       r e t u r n  i E r r ;
     }
}



//测 试 Int V e c t o r 类
in t  m a i n ( )
{
   I n t V e c t o r  v ( 1 0 ) ;
   f o r ( i n t  i = 0 ;  i < = 1 0 ; + + i )
       v [ i ] = i ;
   v [ 3 ] = v [ 9 ] ;
   f o r  ( i = 0 ; i < = 1 0 ; + + i )
       c o u t < < " E l e m e n t : [ " < < i < < " ] = " < < v [ i ] < < e n d l ;
    r e t u r n  v [ 0 ] ;
}
在 上 面 的 例 子 中 ,当 i 到 10 时 ,o p e r a t o r [ ]检 测 到 使 用 了 一 个 超 过 边 界 的 下 标 ,
并 发 出 一 个 错 误 消 息 。
注 意 ， 函 数 ope r a t o r [ ]返 回 的 是 一 个 引 用 类 型 。 这 使 它 是 一 个 l 值 的 ,使 得 在
赋 值 号 的 两 边 可 以 使 用 下 标 表 达 式 。

类 成 员 访 问

类 成 员 的 访 问 可 以 通 过 重 载 成 员 选 择 符 (- > )加 以 控 制 。 在 使 用 中 ,这 一 个 运 算 符
视 为 单 目 运 算 符 ,并 且 重 载 的 运 算 符 函 数 必 须 是 成 员 函 数 ,因 此 这 一 函 数 的 说 明
是 :
c l a s s - t y p e * o p e r a t o r - > ( )



这 里 c l a s s - t y p e 是 该 运 算 符 所 属 的 类 的 名 称 。 成 员 选 择 符 函 数 必 须 作 为 非 静 态 成
员 函 数 。
该 运 算 符 (通 常 同 指 针 间 接 引 用 运 算 符 连 用 )用 于 实 现 “ 灵 敏 ” 指 针 ,该 指 针 使 得
指 针 在 间 接 引 用 或 计 数 之 前 生 效 。
成 员 选 择 符 (. )是 不 能 被 重 载 的 。



附 录 A   语  法  总  结

本 附 录 描 述 一 般 C+ +语 言 中 的 语 法 ,按 在 Mic r o s o f t  C + +编 译 器 中 的 实 现 。 它 是
按 本 书 的 章 节 结 构 松 散 地 按 如 下 进 行 组 织 :

l  在 第 1 章 “ 词 汇 规 定 ” 的 “ 关 键 字 ” 一 节 中 描 述 关 键 字 。
l  在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” 的 “ 表 达 式 ” 一 节 中 描 述 表 达 式 语 法 。
l  在 第 6 章 “ 说 明 ” 的 “ 说 明 ” 一 节 中 描 述 说 明 的 语 法 。
l  在 第 7 章 “ 说 明 符 ” 的 “ 说 明 符 ” 一 节 中 描 述 说 明 符 语 法 。
l  在 第 8 章 “ 类 ” 的 “ 类 ” 一 节 中 讨 论 用 于 说 明 类 的 语 法 。
l  在 第 5 章 “ 语 句 ” 的 “ 语 句 ” 一 节 中 讨 论 用 于 写 语 句 的 语 法 。
l  在 “ Mi c r o s o f t 扩 展 ” 一 节 上 讨 论 只 适 用 于 Mic r o s o f t  C + +的 特 性 。

很 多 这 些 特 性 在 附 录 B“ Mi c r o s o f t 特 殊 修 饰 符 ” 中 涉 及 。

关 键 字

类 名 称 :
    标 识 符
枚 举 名 称 :
    标 识 符



t y p e d e f 名 称 :
    标 识 符
标 识 符 :以 下 之 一
    非 数 字

标 识 符  非 数 字
标 识 符  数 字

非 数 字 :以 下 之 一
_  a   b   c   d   e   f   g   h   I   j   k   l   m
n   o   p   q   r   s   t   u   v   w   x    y    z
A   B   C   D   E   F   G   H   I   J   K   L   M
N   O   P   Q   R   S   T   U   V   W   X   Y   Z

数 字 :以 下 之 一
0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

表 达 式

表 达 式 :
赋 值 表 达 式
表 达 式 ,赋 值 表 达 式

赋 值 表 达 式 :
条 件 表 达 式
单 目 表 达 式   赋 值 运 算 符   赋 值 表 达 式



赋 值 运 算 符 :以 下 之 一
=  * =   / =   % =   + =   - =   > =   < =   & =   ^ =   | =

条 件 表 达 式 :
逻 辑 或 表 达 式
逻 辑 或 表 达 式  ?  表 达 式  : 条 件 表 达 式

逻 辑 或 表 达 式 :
逻 辑 与 表 达 式
逻 辑 或 表 达 式   | |   逻 辑 与 表 达 式

逻 辑 与 表 达 式 ：
逻 辑 或 表 达 式
逻 辑 与 表 达 式   & &   或 表 达 式

或 表 达 式 :
异 或 表 达 式
或 表 达 式   |   异 或 表 达 式

异 或 表 达 式 :
与 表 达 式
异 或 表 达 式   ^   与 表 达 式

与 表 达 式 :
相 等 表 达 式
与 表 达 式   &   相 等 表 达 式

相 等 表 达 式 :
关 系 表 达 式



相 等 表 达 式   ==  关 系 表 达 式
相 等 表 达 式   ! = 关 系 表 达 式

关 系 表 达 式 :
移 位 表 达 式
关 系 表 达 式   <  移 位 表 达 式
关 系 表 达 式   >  移 位 表 达 式
关 系 表 达 式  < =  移 位 表 达 式
关 系 表 达 式  > =  移 位 表 达 式

移 位 表 达 式 :
加 法 表 达 式
移 位 表 达 式  < <  加 法 表 达 式
移 位 表 达 式  > >  加 法 表 达 式

加 法 表 达 式 :
乘 法 表 达 式
加 法 表 达 式  +  乘 法 表 达 式
加 法 表 达 式  -  乘 法 表 达 式

乘 法 表 达 式 :
段 表 达 式
乘 法 表 达 式  *  段 表 达 式
乘 法 表 达 式  /  段 表 达 式
乘 法 表 达 式  %  段 表 达 式

段 表 达 式 :



指 向 成 员 指 针 表 达 式
段 表 达 式   : >  指 向 成 员 指 针 表 达 式

指 向 成 员 指 针 表 达 式 :
类 型 转 换 表 达 式
指 向 成 员 指 针 表 达 式   . *  类 型 转 换 表 达 式
指 向 成 员 指 针 表 达 式  - > *  类 型 转 换 表 达 式

类 型 转 换 表 达 式 :
单 目 表 达 式
(类 型 名 称 )  类 型 转 换 表 达 式

单 目 表 达 式 :
后 缀 表 达 式
++单 目 表 达 式
--单 目 表 达 式
单 目 运 算 符   类 型 转 换 表 达 式
siz e o f   单 目 运 算 符

    s i z e o f   (类 型 名 称 )
分 配 表 达 式
取 消 分 配 表 达 式

单 目 运 算 符 :以 下 之 一
*  &   +   -   !   ~

分 配 表 达 式 ：
:: o p t n e w  位 置 o p t n e w 类 型 名 称   n e w 初 始 化 符 opt



: : o p t n e w  位 置 o p t (类 型 名 称 ) n e w 初 始 化 符 o p t

位 置 :
(表 达 式 表 )

n e w 类 型 名 称 :
类 型 指 示 符 表   n e w 说 明 符 o p t

n e w 说 明 符 :
m s 修 饰 符 表 o p t  *   c v 限 定 符 表 opt  n e w 说 明 符 opt

m s 修 饰 符 表 o p t  完 整 类 名 称 ::  * c v 限 定 符 表 opt

n e w 说 明 符 opt

n e w 说 明 符 opt[  表 达 式  ]
n e w 初 始 化 器 :

(初 始 化 器 表 )
取 消 分 配 表 达 式 :

:: o p t   d e l e t e   造 型 表 达 式
::o p t   d e l e t e [  ]  造 型 表 达 式

后 缀 表 达 式 :
基 本 表 达 式
后 缀 表 达 式  [表 达 式 ]
后 缀 表 达 式  (表 达 式 表 )
简 单 类 型 名 称  (表 达 式 表 )
后 缀 表 达 式 .名 称

 后 缀 表 达 式 ->名 称



后 缀 表 达 式 ++
后 缀 表 达 式  -
d y n a m i c _ c a s t <类 型 标 识 > (表 达 式 )
st a t i c _ c a s t <类 型 标 识 > (表 达 式 )
co n s t _ c a s t <类 型 标 识 > (表 达 式 )
re i n t e r p r e t _ c a s t <类 型 标 识 > (表 达 式 )
ty p e i d (表 达 式 )
ty p e i d (类 型 标 识 )

表 达 式 表 :
赋 值 表 达 式
表 达 式 表 ,赋 值 表 达 式

基 本 表 达 式 :
li t e r a l
t h i s
: :  标 识 符
::  运 算 符 函 数 名 称
::  限 定 名 (表 达 式 )
名 称

名 称 :
标 识 符
运 算 符 函 数 名 称
转 换 函 数 名 称



～ 类 名 称
限 定 名

限 定 名 :
m s 修 饰 符 表 o p t 限 定 类 名 称  :: 名 称

lit e r a l :
整 型 常 量
字 符 型 常 量
浮 点 型 常 量
字 符 串 文 字

整 型 常 量 :
十 进 制 常 量   整 型 后 缀 o p t

八 进 制 常 量   整 型 后 缀 o p t

十 六 进 制 常 量   整 型 后 缀 opt

′ c 字 符 序 列 ′
十 进 制 常 量 :

非 零 数 字
十 进 制 常 量  数 字

八 进 制 常 量 :
0
八 进 制 常 量   八 进 制 数 字

十 六 进 制 常 量 :
0 x  十 六 进 制 数 字



0 X  十 六 进 制 数 字
十 六 进 制 常 量   十 六 进 制 数 字

非 零 数 字 :以 下 之 一
1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9

八 进 制 数 字 :以 下 之 一
0 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

十 六 进 制 数 字 :以 下 之 一
0  1   2   3    4   5   6   7   8   9
a   b   c   d   e   f
A   B   C   D   E   F

整 型 后 缀 :
无 符 号 后 缀   长 整 型 后 缀 opt

长 整 型 后 缀   无 符 号 后 缀 opt

无 符 号 后 缀 :以 下 之 一
u  U

长 整 型 后 缀 :以 下 之 一
l  L

字 符 常 量 :
' c 字 符 序 列 '
L ' c 字 符 序 列 '

c 字 符 序 列 :
c 字 符



c 字 符 序 列   c 字 符
c 字 符 :

源 字 符 集 中 除 单 引 号 (′ )、 反 斜 线 (\ )、 换 行 字 符 以 外 的 任 何 字 符
转 义 字 符

转 义 字 符 :
简 单 转 义 字 符
八 进 制 转 义 字 符
十 六 进 制 转 义 字 符

简 单 转 义 序 列 :以 下 之 一
\′   \"   \ ?   \ \
\ a   \ b   \ f   \ n   \ r   \ t   \ v

八 进 制 转 义 序 列 :
\八 进 制 数 字
\八 进 制 数 字   八 进 制 数 字
\八 进 制 数 字   八 进 制 数 字   八 进 制 数 字

十 六 进 制 转 义 序 列 :
\ x 十 六 进 制 数 字
十 六 进 制 转 义 序 列   十 六 进 制 数 字

浮 点 常 量 :
分 数 常 量   指 数 部 分 o p t  浮 点 后 缀 opt

数 字 序 列   指 数 部 分   浮 点 后 缀 o p t

分 数 常 量 :



数 字 序 列 o p t.数 字 序 列
数 字 序 列 .

指 数 部 分 :
e  符 号 o p t 数 字 序 列
E 符 号 o p t 数 字 序 列

符 号 :以 下 之 一
+  -

数 字 序 列 :
数 字
数 字 序 列   数 字

浮 点 后 缀 :以 下 之 一
f  l   F   L

字 符 串 文 字 :
" s 字 符 串 序 列 o p t"
L " s 字 符 串 序 列 o p t"

s 字 符 序 列 :
s 字 符
s 字 符 序 列   s 字 符

s 字 符 :
源 字 符 集 中 除 双 引 号 (" )、 反 向 斜 线 (\)、 换 行 字 符 以 外 的 任 何 字 符
转 义 序 列



说   明

 说 明 :
说 明 说 明 符 o p t  说 明 符 表 o p t

a s m 说 明
函 数 定 义
连 接 规 格
模 板 说 明

as m 说 明 :
_asm(字 符 串 文 字 );

说 明 指 示 符 表
说 明 指 示 符 表 opt  说 明 指 示 符

说 明 指 示 符 :
存 储 类 指 示 符
类 型 指 示 符
函 数 指 示 符
fri e n d
t y p e d e f

_ _d e c l s p e c (扩 展 说 明 修 饰 符 序 列 )
存 储 类 型 指 示 符 ：

au t o
r e g i s t e r



s t a t i c
e x t e r n

函 数 指 示 符 ：
inl i n e
v i r t u a l

类 型 指 示 符 ：
简 单 类 型 名 称
类 指 示 符
枚 举 指 示 符
全 类 型 指 示 符
const
v o l a t i l e

扩 展 说 明 修 饰 符 序 列 :
扩 展 说 明 修 饰 符 opt

扩 展 说 明 修 饰 符   扩 展 说 明 修 饰 符 序 列
扩 展 说 明 修 饰 符 ：

thr e a d
n a k e d
d l l i m p o r t
d l l e x p o r t

简 单 类 型 名 称 :
完 整 类 型 名 称



限 定 类 型 名 称
ch a r
sh o r t
i n t
l o n g
s i g n e d
u n s i g n e d
f l o a t
d o u b l e
v o i d

全 类 型 指 示 符 ：
类 关 键 字  标 识 符
类 关 键 字  类 名 称
枚 举 名 称

类 关 键 字 ：
class
s t r u c t
u n i o n

限 定 类 型 名 称 :
ty p e d e f 名 称
类 名 称 ::限 定 类 型 名 称

完 整 类 名 称 :



限 定 类 型 名 称
::限 定 类 型 名 称

限 定 类 型 名 称 :
类 名 称
类 名 称 ::  限 定 类 型 名 称

枚 举 指 示 符 :
enu m  标 识 符 o p t {  枚 举 列 表  opt }

枚 举 列 表 :
枚 举 符
枚 举 列 表 ,枚 举 符

枚 举 符 :
标 识 符
标 识 符 =常 量 表 达 式

常 量 表 达 式 :
条 件 表 达 式

连 接 规 格 :
ex t e r n  字 符 串 文 字  {  说 明 表  o p t  }

 e x t e r n  字 符 串 文 字  说 明
说 明 表 :
    说 明
    说 明 表  说 明
模 板 说 明 :



t e m p l a t e  <模 板 参 量 表 > 说 明
模 板 参 量 表 :

模 板 参 量
模 板 参 量 表 ,模 板 参 量

模 板 参 量 :
类 型 参 量
参 量 说 明

类 型 参 量 :
cl a s s  标 识 符

模 板 类 名 称 :
模 板 名 称 <模 板 参 量 表 >

模 板 参 量 表 :
模 板 参 量
模 板 参 量 表  ,  模 板 参 量

模 板 参 量 表 :
    模 板 参 量
    模 板 参 量 表 ,模 板 参 量
模 板 参 量 :

表 达 式
类 型 名 称

原 始 名 称 空 间 名 称 :
标 识 符



名 称 空 间 定 义 :
原 始 名 称 空 间 定 义
扩 展 名 称 空 间 定 义
无 名 名 称 空 间 定 义

原 始 名 称 空 间 定 义 :
na m e s p a c e  标 识 符  {  名 称 空 间 体  }

扩 展 名 称 空 间 定 义 :
na m e s p a c e  原 始 名 称 空 间 名 称  {  名 称 空 间 体 }

无 名 名 称 空 间 定 义 ：
nam e s p a c e  {  名 称 空 间 体  }

名 称 空 间 体 :
说 明 序 列 o p t

i d 表 达 式 :
无 限 定 id
限 定 id

嵌 套 名 称 指 示 符 :
类 或 名 称 空 间 名 称 ::嵌 套 名 称 指 示 符 opt

类 或 名 称 空 间 名 称 :
类 名 称
名 称 空 间 名 称

名 称 空 间 名 称 :
原 始 名 称 空 间 名 称



名 称 空 间 别 名
名 称 空 间 别 名 :

标 识 符
名 称 空 间 别 名 定 义 :

na m e s p a c e   标 识 符  =  限 定 名 称 空 间 指 示 符 ;
限 定 名 称 空 间 指 示 符 :

: : o p t 嵌 套 名 称 指 示 符 o p t  类 或 名 称 空 间 名 称
用 法 说 明 :

us i n g : : o p t 嵌 套 名 称 指 示 符  未 限 定 id
u s i n g : :  未 限 定 id

用 法 命 令 :
us i n g  n a m e s p a c e  : :  opt 嵌 套 名 称 指 示 符 o p t 名 称 空 间 名 称

说 明 符

说 明 符 表 :
初 始 化 说 明 符
说 明 符 表  ,  初 始 化 说 明 符

初 始 化 说 明 符 :
m s 修 饰 符 表 o p t  说 明 符   初 始 化 器 o p t

说 明 符 :
说 明 名 称



指 针 运 算 符   说 明 符
说 明 符  (参 量 说 明 表 ) c v 修 饰 符 表 o p t

说 明 符  [  常 量 表 达 式 o p t ]
(说 明 符 )

c v 修 饰 符 表 :
c v 限 定 符   c v 修 饰 符 表 opt

指 针 运 算 符 :
m s 修 饰 符 表 o p t *  c v 限 定 符 表 o p t

m s 修 饰 符 表 o p t &  c v 限 定 符 表 o p t

m s 修 饰 符 表 o p t  完 整 类 型 名 称 ::  * c v 限 定 符 表 o p t

c v 修 饰 符 表 :
c v 修 饰 符  c v 修 饰 符 表 o p t

c v 限 定 符 :
const
v o l a t i l e

d n a m e :
名 称
类 名 称
～ 类 型 名 称
typ e d e f 名 称
限 定 类 型 名 称

类 型 名 称 :



类 型 指 示 符 表   m s 修 饰 符 表 o p t 抽 象 说 明 符 o p t

类 型 指 示 符 表 :
类 型 指 示 符   类 型 指 示 符 表 o p t

抽 象 说 明 符 :
指 针 运 算 符   m s 修 饰 符 表 o p t 抽 象 说 明 符 o p t

抽 象 说 明 符 o p t (参 量 说 明 表 ) c v 限 定 符 表
抽 象 说 明 符 o p t [  常 量 表 达 式 o p t ]
( m s 修 饰 符 表 o p t 表 抽 象 说 明 符  )

参 数 说 明 表 :
参 量 说 明 表 o p t . . . opt

参 量 说 明 表  , .  .  .
参 量 说 明 表 :

参 数 说 明
参 量 说 明 表 ,参 数 说 明

参 数 说 明 :
d e c l 指 示 符   m s 修 饰 符 表 opt  说 明 符
de c l 指 示 符   m s 修 饰 符 表 opt  说 明 符  =  表 达 式
de c l 指 示 符   m s 修 饰 符 表 opt  抽 象 说 明 符 o p t

d e c l 指 示 符   m s 修 饰 符 表 opt  抽 象 说 明 符 o p t =  表 达 式
函 数 定 义 :

d e c l 指 示 符 o p t m s 修 饰 符 表 o p t  说 明 符  cto r 初 始 化 器 o p t 函 数 体
函 数 体 :



复 合 语 句
初 始 化 器 :

=  表 达 式
= {  初 始 化 器 表  o p t }
(表 达 式 表 )

初 始 化 器 表 :
表 达 式
初 始 化 器 表 ,表 达 式

 {  初 始 化 器 表  ,  o p t  }

类

类 指 示 符 :
类 头  {  成 员 表 opt }

类 头 :
类 关 键 字  环 境 模 式 o p t 标 识 符 o p t  基 类 指 示 符 o p t

类 关 键 字  环 境 模 式 o p t 类 名 称  基 类 指 示 符 o p t

成 员 表 :
成 员 说 明  成 员 表 o p t

访 问 指 示 符 :成 员 表 o p t

成 员 说 明 :
说 明 指 示 符  成 员 说 明 符 表 opt;



函 数 定 义 ; opt

限 定 名 ;
成 员 说 明 符 表 :

成 员 说 明 符
成 员 说 明 符 表 ,成 员 说 明 符

成 员 说 明 符 :
m s 修 饰 符 表 o p t 说 明 符  纯 指 示 符 o p t

标 识 符 o p t:常 量 表 达 式
纯 指 示 符 :

= 0
基 类 指 示 符 :

:基 类 表
基 类 表 :

基 类 指 示 符
基 类 表 ,基 类 指 示 符

基 类 指 示 符 :
完 整 类 名 称
vir t u a l  访 问 指 示 符 o p t 完 整 类 名 称

    访 问 指 示 符   v i r t u a l  o p t  完 整 类 名 称
访 问 指 示 符 :

pr i v a t e
p r o t e c t e d



p u b l i c
转 换 函 数 名 称 :

op e r a t o r  转 换 类 型 名 称
转 换 类 型 名 称 :

类 型 指 示 符 表   指 针 运 算 符 o p t

c t o r 初 始 化 器 :
:成 员 初 始 化 器 表

成 员 初 始 化 器 表 :
成 员 初 始 化 器
成 员 初 始 化 器 ,成 员 初 始 化 器 表

成 员 初 始 化 器 :
完 整 类 名 称 (表 达 式 表 o p t)
标 识 符 (表 达 式 表 o p t)

运 算 符 函 数 名 称 :
op e r a t o r  运 算 符

运 算 符 :以 下 之 一
   ne w  d e l e t e
   +  - * / % ^ & | ~
   !  = < > + = -= * = / = % =
   ^ = &= | = < < > > > > = < < = = = ! =
   < = >= & & | | + + -- , - > * - >
   ( ) []



语   句

语 句 :
    标 号 语 句
    表 达 式 语 句
    复 合 语 句
    选 择 语 句
    迭 代 语 句
    跳 转 语 句
    说 明 语 句
    t r y - e x c e p t 语 句
    t r y - f i n a l l y 语 句
标 号 语 句
    标 识 符  :  语 句
    c a s e  常 量 表 达 式  :  语 句
    d e f a u l t  :  语 句
表 达 式 语 句 :
   表 达 式 o p t  ;
复 合 语 句 :
 {  语 句 表 o p t }
语 句 表 :
    语 句



    语 句 表  语 句
选 择 语 句 :
    i f  (表 达 式 ) 语 句
    i f  (表 达 式 ) 语 句  el s e  语 句
    s w i t c h  (表 达 式 ) 语 句
迭 代 语 句 :
    w h i l e  (表 达 式 ) 语 句
    do 语 句   w h i l e  (表 达 式 ) ;
    f o r  ( f o r 初 始 化 语 句  表 达 式 opt ;  表 达 式 o p t)  语 句
fo r 初 始 化 语 句 :
    表 达 式 语 句
    说 明 语 句
跳 转 语 句 :
    b r e a k ;
    c o n t i n u e ;
    r e t u r n  表 达 式 o p t ;
    g o t o  标 识 符  ;
说 明 语 句 :
    说 明
tr y - e x c e p t 语 句 :
    __t r y  复 合 语 句

_ _e x c e p t (表 达 式 ) 复 合 语 句



t r y - f i n a l l y 语 句 :
    __t r y  复 合 语 句
    __f i n a l l y  (表 达 式 ) 复 合 语 句

M icroso f t 扩 展

a s m 说 明 :

_ _a s m  汇 编 指 令 ; opt

_ _a s m  {  汇 编 指 令 表  }  ; o p t

汇 编 指 令 表  :
汇 编 指 令 ; opt

汇 编 指 令 ;汇 编 指 令 表 ; o p t

m s 修 饰 符 表 :
m s 修 饰 符   m s 修 饰 符 表 opt

m s 修 饰 符 :

_ _c d e c l

_ _f a s t c a l l

_ _s t d c a l l

_ _s y s c a l l (为 将 来 实 现 而 保 留 )

_ _o l d c a l l (为 将 来 实 现 而 保 留 )

_ _u n a l i g n e d (为 将 来 实 现 而 保 留 )
基 修 饰 符



基 修 饰 符 :

_ _b a s e d  (基 类 型 )
基 类 型 :

名 称



附 录 B  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修 饰 符

很 多 Mic r o s o f t 特 殊 的 关 键 字 可 以 用 来 修 饰 说 明 符 以 形 成 派 生 类 型 (有 关 说 明 符
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7 章 “ 说 明 符 ” )。

表 B.1  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的 关 键 字

关 键 字 意 义 是 否 用 于 形 成 派

生 类

_ _a s m 加 入 后 续 的 汇 编 语 言 代 码   否

_ _b a s e d 把 后 续 的 名 称 说 明 为 相 对 于 说 明 中 所

包 含 的 32 位 基 址 的 一 个 3 2 位 的 偏 移

地 址

  是

_ _c d e c l 把 后 面 跟 着 的 名 称 按 C 语 言 规 则 命 名

并 用 C 语 言 的 调 用 规 则 。

  是

_ _d e c l s p e c 把 后 面 跟 着 的 名 称 ( t h r e a d , n a k e d ,

d l l i m p o r t , d l l e x p o r t )  说 明 为

Mi c r o s o f t 特 殊 的 存 储 属 性

  否

_ _f a s t c a l l 把 后 面 所 说 明 的 函 数 名 称 说 明 为 只 要

有 可 能 就 使 用 寄 存 器 来 传 递 参 数 而 不

是 用 堆 栈 来 传 递 参 数

  是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
_ _s t d c a l l 把 后 面 所 说 明 的 函 数 名 称 说 明 为 遵 循

标 准 转 换 规 则

  是

下 面 的 几 节 讨 论 有 关 Mic r o s o f t 的 特 殊 修 饰 符 的 句 法 使 用 和 语 义 上 的 意 义 。

基 地 址

这 一 节 包 括 下 面 一 些 主 题 :
l  _ _b a s e d
l  基 指 针
l  基 于 指 针 的 指 针

在 32 位 的 编 辑 环 境 中 使 用 __b a s e d

当 你 要 显 式 控 制 分 配 静 态 和 动 态 基 址 数 据 对 象 的 段 时 ,基 地 址 是 很 有 用 的 。
在 32 位 编 辑 环 境 中 ,基 地 址 的 唯 一 可 接 受 形 式 是 “ 基 于 一 个 指 针 ” ,该 指 针 定 义
了 一 个 对 于 一 个 32 位 的 基 址 所 含 的 32 位 的 偏 址 ;或 者 基 于 vo i d 型 。
语 法
基 范 围 修 饰 符 :
    __b a s e d  (基 表 达 式 )
基 表 达 式 :

基 变 量



基 抽 象 说 明 符
段 名 称
段 造 型

基 变 量 :
标 识 符

基 抽 象 说 明 符 :
抽 象 说 明 符

基 类 型 :
类 型 名 称

基 指 针

在 32 位 的 编 辑 环 境 中 , _ _b a s e d 关 键 字 的 唯 一 有 效 形 式 是 基 于 指 针 地 址 的 指 针 。
在 这 种 编 辑 环 境 中 ,基 指 针 是 一 个 对 32 位 基 地 址 的 32 位 的 偏 移 量 。
当 对 一 个 基 地 址 指 针 进 行 间 接 引 用 时 ,基 地 址 要 么 是 显 式 地 说 明 了 的 ,要 么 是 通
过 说 明 已 经 隐 含 知 道 了 的 。

基 于 指 针 的 指 针

基 地 址 的 “ 基 于 指 针 ” 的 变 量 使 得 可 以 把 一 个 指 针 说 明 为 “ 基 表 达 式 ”。 这 个 基
指 针 就 成 为 了 一 个 段 的 偏 移 量 ,此 段 开 始 于 这 个 基 指 针 所 基 于 的 地 址 的 开 始 。
基 于 指 针 的 指 针 的 一 个 用 途 是 为 了 保 留 含 有 指 针 的 对 象 。 一 个 基 于 指 针 的 指 针
的 链 表 可 以 保 存 到 磁 盘 上 并 能 重 新 载 入 到 存 储 器 的 其 他 地 方 ,并 且 指 针 依 然 是 有
效 的 。 下 面 的 例 子 说 明 了 一 个 这 样 的 链 表 :



v o i d  * v p B u f f e r ;

s t r u c t  l l i s t _ t
{
  v o i d  _ _b a s e d ( v p B u f f e r )   * v p D a t a ;
  l l i s t _ t  _ _b a s e d ( v p B u f f e r )   * l l N e x t ;
};
指 针 vpB u f f e r 赋 值 为 在 程 序 后 面 分 配 的 存 储 器 地 址 ;然 后 该 链 表 可 以 相 对 于
vpB u f f e r 的 值 重 新 装 载 。
在 32 位 的 编 辑 环 境 中 ,基 于 指 针 地 址 的 指 针 是 _ _base 有 效 的 唯 一 形 式 。 在 这 种
编 辑 环 境 中 ,它 们 是 32 位 基 址 的 32 位 的 位 置 。

调 用 和 命 名 的 常 规 修 饰 符

 调 用 规 则 决 定 了 函 数 是 如 何 调 用 的 ;命 名 规 则 决 定 了 如 何 对 待 外 部 名 。 有 关 详
情 参 见 联 机 “ Mi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  C + +  6 . 0 程 序 员 指 南 ” 中 的 “ 调 用 规 定 主 题 ”。

扩 展 存 储 类 属 性

这 一 节 描 述 扩 展 属 性 语 法 ,它 精 简 并 规 范 化 了 对 Mis c r o s o f t  C / C + +的 扩 展 。 使
用 扩 展 属 性 语 法 的 存 储 类 属 性 包 括 :th r e a d、 naked、 dl l i m p o r t 及 dl l e x p o r t。



本 节 后 面 将 描 述 如 何 使 用 这 些 属 性 。

扩 展 属 性 语 法

扩 展 属 性 语 法 是 用 __d e c l s p e c 关 键 字 说 明 存 储 类 信 息 ,它 说 明 了 一 个 给 定 类 型
的 对 象 的 实 例 是 按 Mic r o s o f t 特 殊 的 存 储 类 属 性 (t h r e a d、 na k e d、 dl l i m p o r t、
dl l e x p o r t、 n o t h r o w 、  p r o p e r t y、 se l e c t a n y 或 u u i d )进 行 存 储 。 其 他 的 存 储
类 修 饰 符 的 例 子 包 括 :sta t i c 和 ex t e r n 关 键 字 。 然 而 ,这 些 关 键 字 是 ANSI 规 范
的 C 和 C+ +语 言 的 一 部 分 ,故 而 扩 展 属 性 语 法 不 涉 及 它 们 。
下 面 是 C+ +的 扩 展 属 性 语 法 :
语 法
说 明 指 示 符 :

_ _d e c l s p e c (扩 展 的 说 明 修 饰 符 序 列 )
扩 展 的 说 明 修 饰 符 序 列 :

扩 展 的 说 明 修 饰 符 o p t

扩 展 的 说 明 修 饰 符  扩 展 的 说 明 修 饰 符 序 列
扩 展 的 说 明 修 饰 符 :

th r e a d
n a k e d
d l l i m p o r t
d l l e x p o r t
n o t h r o w
p r o p e r t y



s e l e c t a n y
u u i d ( " C o m O b j e c t G U I D " )

空 白 符 用 于 分 隔 说 明 修 饰 符 序 列 。 语 法 的 例 子 将 在 后 面 几 节 上 给 出 。
存 储 类 属 性 thr e a d、n a k e d、dl l i m p o r t、d l l e x p o r t、n o t h r o w、pr o p e r t y、se l e c t a n y
和 u u i d 仅 仅 只 是 它 们 所 作 用 的 对 象 说 明 和 函 数 说 明 的 属 性 。 不 象 _ _n e a r 和 _ _ f a r
关 键 字 ,它 们 实 际 上 影 响 对 象 或 函 数 的 类 型 (在 这 种 情 况 下 ,2 字 节 和 4 字 节 的 地
址 ),这 些 存 储 类 属 性 并 不 重 新 定 义 对 象 自 身 的 类 型 属 性 。 thr e a d 属 性 仅 影 响 数
据 和 对 象 。 na k e d 属 性 仅 影 响 函 数 。 dll i m p o r t 属 性 和 dl l e x p o r t 属 性 仅 影 响 函
数 、 数 据 和 对 象 。 pr o p e r t y、 sel e c t a n y 和 u u i d 属 性 仅 影 响 CO M 对 象 。

t h r e a d 属 性

线 程 局 部 存 储 (T L S )是 一 种 机 制 ,通 过 这 种 机 制 ， 在 一 个 多 线 程 的 进 程 中 每 个 线
程 可 以 为 线 程 特 有 的 数 据 分 配 存 储 。 在 标 准 多 线 程 的 程 序 中 ,数 据 是 在 给 定 进 程
的 所 有 线 程 中 共 享 的 ,然 而 线 程 局 部 存 储 是 一 种 可 以 为 每 个 线 程 分 配 数 据 的 机
制 。 有 关 线 程 的 完 整 讨 论 参 见 联 机 “ Vis u a l  C + +  程 序 员 指 南 ” 中 的 “ 多 线 程 主
题 ”。
C/ C + +语 言 包 括 扩 展 存 储 类 属 性 thr e a d。 th r e a d 属 性 必 须 同 _  _d e c l s p e c 关 键 字
一 起 使 用 来 说 明 一 个 线 程 变 量 。 例 如 ,下 面 的 代 码 说 明 为 一 个 整 型 线 程 局 部 变 量
并 把 它 用 一 个 值 进 行 初 始 化 :

_ _d e c l s p e c ( t h r e a d )   i n t  t l s _ i  =  1 ;
在 说 明 一 个 线 程 局 部 对 象 和 变 量 时 ,必 须 遵 循 如 下 的 一 些 准 则 :

l  t h r e a d 属 性 只 能 适 用 于 数 据 的 说 明 和 定 义 以 及 不 含 成 员 函 数 的 类 。



它 还 能 用 于 函 数 的 说 明 和 定 义 。 例 如 ,下 面 的 代 码 会 产 生 一 个 编 译
错 误 :

#d e f i n e  T h r e a d _ _d e c l s p e c ( t h r e a d )
T h r e a d  v o i d  f u n c ( ) ;    / /  错 误

l  你 只 能 对 具 有 静 态 存 储 期 的 数 据 项 说 明 th r e a d 属 性 。 这 包 括 全 局
数 据 对 象 (包 括 sta t i c 和 ext e r n )、 局 部 静 态 对 象 和 类 的 静 态 数 据
成 员 。 你 不 能 说 明 一 个 自 动 类 型 数 据 对 象 具 有 thr e a d 属 性 。 例 如 ,
下 面 的 代 码 会 引 起 编 译 错 误 :

#d e f i n e  T h r e a d _ _d e c l s p e c ( t h r e a d )
v o i d  f u n c 1 ( )
{
  T h r e a d  i n t  t l s _ i ; / /  错 误
}

in t  f u n c 2 ( T h r e a d  i n t  t l s _ i ) / /  错 误
{
  r e t u r n  t l s _ i ;
}

l  无 论 说 明 和 定 义 是 出 现 在 同 一 文 件 中 还 是 不 同 的 文 件 中 ,对 于 线 程
局 部 对 象 的 说 明 和 定 义 要 都 使 用 thr e a d 属 性 。 如 下 例 子 ,下 述 代 码
会 产 生 错 误 :

#d e f i n e  T h r e a d _ _d e c l s p e c ( t h r e a d )



e x t e r n  i n t  t l s _ i ;   / /  这 将 产 生 错 误 ,
in t  T h r e a d  t l s _ i ;   / /  因 为 说 明 与 定 义 不 同

l  你 不 能 把 threa d 属 性 作 为 类 型 修 饰 符 使 用 。 例 如 ,下 述 代 码 会 产 生
编 译 错 误 :

cha r  _ _d e c l s p e c ( t h r e a d )  * c h ; / /  错 误
l  如 果 类 不 含 有 成 员 函 数 ,则 类 可 以 用 thr e a d 属 性 进 行 实 例 化 。 如 果

在 类 的 说 明 部 分 没 有 说 明 对 象 则 th r e a d 属 性 将 被 忽 略 。 例 如 :

_ _d e c l s p e c ( t h r e a d )  c l a s s  X  {
p u b l i c :
    i n t  I ;  }  x ;   / / x 是 个 线 程 对 象
X y ;    / / y 不 是 一 个 线 程 对 象
因 为 允 许 说 明 具 有 thr e a d 属 性 的 对 象 ,下 面 的 两 个 例 子 在 意 义 上 完 全 一 样 :
#d e f i n e  T h r e a d  _ _d e c l s p e c ( t h r e a d )
T h r e a d  c l a s s  B
{
  / /  代 码
} B O b j e c t ; / /  可 以 :BO b j e c t 说 明 为 线 程 局 部 对 象
cla s s  B
{
 / /  代 码
}
Th r e a d  B  B O b j e c t ;  / /  可 以 :BO b j e c t 说 明 为 线 程 局 部 对 象



l  标 准 的 C 允 许 用 一 个 包 含 对 自 身 引 用 的 表 达 式 对 一 个 对 象 或 变 更 进
行 初 始 化 ,但 仅 能 对 非 静 态 领 域 的 对 象 进 行 初 始 化 。 尽 管 C++通 常 允
许 有 一 个 包 含 有 对 自 身 引 用 的 表 达 式 对 外 对 象 进 行 动 态 初 始 化 ,但
这 种 类 型 的 初 始 化 不 能 用 于 对 线 程 局 部 对 象 进 行 初 始 化 。 例 如 :

#d e f i n e  T h r e a d _ _d e c l s p e c ( t h r e a d )
T h r e a d  i n t  t l s _ i  =  t l s _ i ;    / /  在 C 和 C+ +  中 均 是 错 误 的
int  j  =  j ;   / /  在 C + +是 正 确 的 但 在 C 中 是 错 误 的
Thr e a d  i n t  t l s _ i  =  s i z e o f ( t l s _ i ) / /  在 C 和 C++中 均 是 正 确 的
注 意 si z e o f 表 达 式 中 包 含 了 要 被 初 始 化 的 对 象 ,但 并 不 构 成 一 个 对 自 身 的 引 用 ,
因 而 在 C 和 C+ +中 均 是 允 许 的 。

n a k e d 属 性

对 于 用 na k e d 属 性 定 义 的 函 数 ,编 译 器 产 生 的 代 码 不 会 包 括 前 言 和 结 尾 部 分 代
码 。 利 用 这 种 特 性 你 可 以 用 内 嵌 汇 编 代 码 写 出 自 己 的 前 言 和 结 尾 部 分 代 码 序 列 。
带 na k e d 属 性 的 函 数 在 写 虚 拟 设 备 驱 动 程 序 时 特 别 有 用 。
因 为 na k e d 属 性 仅 仅 同 函 数 的 定 义 有 关 并 且 又 不 是 一 个 类 型 修 饰 符 ,故 如 前 面 所
述 ,带 nak e d 属 性 的 函 数 使 用 扩 展 属 性 语 法 。 例 如 如 下 代 码 定 义 了 一 个 带 na k e d
属 性 的 函 数 :

_ _d e c l s p e c ( n a k e d )  i n t  f u n c ( f o r m a l _ p a r a m e t e r s )
{
    / /  函 数 体
}



或 者 可 以 写 成 :
#d e f i n e  N a k e d _ _d e c l s p e c ( n a k e d )
N a k e d  i n t  f u n c ( f o r m a l _ p a r a m e t e r s )
{
    / /  函 数 体
}
n a k e d 属 性 只 影 响 编 译 器 为 函 数 的 前 言 和 结 尾 部 分 序 列 产 生 代 码 的 性 质 。 它 并
不 会 影 响 到 调 用 此 函 数 所 生 成 的 代 码 。 因 此 ,n a k e d 属 性 还 能 视 为 函 数 类 型 的 一
部 分 ,并 且 函 数 指 针 也 不 能 具 有 nak e d 属 性 。 而 且 naked 属 性 也 不 能 用 于 数 据 的
定 义 。 例 如 ,下 面 的 示 例 代 码 会 产 生 错 误 :

_ _d e c l s p e c ( n a k e d )  i n t  i ;    / /  错 误 :na k e d 属 性 不 能 用 于 数 据 的 定 义
na k e d 属 性 仅 只 同 函 数 的 定 义 有 关 并 不 能 在 函 数 的 原 型 中 说 明 。 例 如 :下 面 的 说
明 会 产 生 编 译 错 误 :

_ _d e c l s p e c ( n a k e d )  i n t  f u n c ( ) ;   / /  错 误 :n a k e d 属 性 不 能 用 于 函 数 的 说 明

规 则 与 限 制

l  一 个 带 nak e d 属 性 的 函 数 中 不 允 许 有 返 回 语 句 。但 是 ,可 以 通 过 在 RE T
指 令 之 前 把 一 个 值 放 入 到 EA X 寄 存 器 来 返 回 一 个 整 型 。

l  结 构 异 常 处 理 结 构 在 带 nak e d 属 性 的 函 数 中 是 不 允 许 的 ,因 为 这 一
结 构 必 须 交 叉 展 开 堆 栈 框 架 。

l  s e t j m p 进 行 时 间 函 数 也 还 能 在 带 na k e d 属 性 的 函 数 中 使 用 ,因 为 它
必 须 是 交 叉 展 开 堆 栈 框 架 。 但 是 使 用 lo n g j m p 运 行 时 间 函 数 是 允 许



的 。
l  在 带 na k e d 属 性 的 函 数 中 不 允 许 使 用  _ a l l o c a 函 数
l  要 保 证 在 前 言 序 列 之 前 不 能 有 对 局 部 变 量 的 初 始 化 代 码 ,在 函 数 范

围 中 初 始 化 局 部 变 量 是 不 允 许 的 。 特 别 的 ,在 函 数 范 围 中 说 明 C+ +对
象 是 不 允 许 的 。 然 而 ,在 一 个 嵌 套 的 范 围 是 可 以 初 始 化 对 象 的 。

l  不 推 荐 对 框 架 指 针 进 行 优 化 (/ O y 编 译 器 选 项 ),对 于 带 nak e d 属 性 的
函 数 该 指 示 是 自 动 关 闭 的 。

写 前 言 /结 尾 部 分 代 码 考 虑 的 事 情

在 写 你 自 己 的 前 言 和 结 尾 部 分 代 码 序 列 之 前 ,理 解 堆 栈 框 架 如 何 布 置 是 很 重 要 。
理 解 符 号 _ _L O C A L _SIZE 的 使 用 也 很 重 要 。

C + + 堆 栈 框 架 的 布 置

这 一 例 子 给 出 了 可 能 出 现 在 32 位 函 数 中 的 标 准 前 言 代 码 :
pus h   e b p ;              存 储 eb p
m o v    e b p ,  e s p        ;  设 置 堆 栈 框 架 指 针
sub   e s p ,  l o c a l b y t e s ;  为 l o c a l s 分 配 空 间
pus h < r e g i s t e r s > ;  存 储 re g i s t e r s
l o c a l b y t e s 变 量 代 表 了 在 堆 栈 上 为 局 部 变 量 所 需 的 字 节 数 ,而 <r e g i s t e r s >变 量
是 一 个 位 置 容 器 代 表 了 一 系 列 要 保 存 在 堆 栈 上 的 寄 存 器 。 在 保 存 了 寄 存 器 以 后 ,
你 可 以 在 堆 栈 上 放 置 任 何 合 适 的 数 据 了 。 下 面 是 相 应 的 结 尾 部 分 代 码 :
pop    < r e g i s t e r s >  ;  恢 复 reg i s t e r s



m o v     e s p ,  e b p     ; 恢 复 堆 栈 指 针
pop    e b p         ;  恢 复 eb p
r e t                 ;  从 函 数 返 回
堆 栈 总 是 向 下 生 长 的 (从 存 储 器 高 地 址 向 存 储 器 低 地 址 生 长 )。 基 指 针 (e b p )指 向
是 由 eb p 压 入 的 值 。 这 一 局 部 区 开 始 于 eb p - 2。要 存 储 局 部 变 量 ,只 要 通 过 从 eb p
中 减 去 一 个 合 适 的 值 ,从 eb p 中 计 算 出 正 确 的 偏 移 量 即 可 。

__L O C A L _S I Z E

编 译 器 提 供 了 一 个 符 号 ( _ _L O C A L _S I Z E )用 于 在 函 数 前 言 代 码 的 内 嵌 汇 编 块 中 使
用 。
在 自 定 义 的 前 言 代 码 中 ,这 一 符 号 是 用 于 在 堆 栈 框 架 上 为 局 部 变 量 分 配 空 间 。
编 译 器 决 定 了 __L O C A L _S I Z E 值 的 大 小 。 它 的 值 是 所 有 用 户 自 定 义 的 局 部 变 量 和 编
译 器 生 成 的 临 时 变 量 的 整 体 字 节 大 小 。__L O C A L _S I Z E 只 能 作 为 直 接 操 作 数 来 使 用 ;
它 不 能 在 表 达 式 中 使 用 。 也 不 能 够 重 定 义 或 改 变 该 符 号 的 值 。 例 如 :
mov    e a x ,  _ _L O C A L _ S I Z E            ;  直 接 操 作 数 ,正 确
mov    e a x ,  [ e b p  -  _ _L O C A L _ S I Z E ]    ;  错 误
下 面 的 例 子 上 一 个 含 有 自 定 义 的 前 言 和 结 尾 部 分 序 列 的 带 na k e d 属 性 的 函 数 ,在
前 言 序 列 中 使 用 了 _ _L O C A L _S I Z E 符 号 :

_ _d e c l s p e c  ( n a k e d )  f u n c ( )
{
    i n t  i ;
    i n t  j ;



    _ _a s m   / *  前 言 代 码  * /
      {
      p u s h    e b p
      m o v e    e b p ,  e s p
      s u b      e s p ,  _ _L O C A L _ S I Z E
     }

/* 函 数 体  * /

_ _a s m     / *  结 尾 部 分 代 码  * /
    {
    m o v e    e s p ,  e b p
    p o p     e b p
    r e t
    }
}

d l l e x p o r t 和 dl l i m p o r t 属 性

存 储 类 修 饰 符 dll e x p o r t 和 dll i m p o r t 是 为 了 从 一 个 DL L 中 输 出 及 输 入 函 数 、
数 据 和 对 象 。 这 些 修 饰 符 或 者 属 性 ,显 式 定 义 了 DL L 对 用 户 端 的 接 口 ,用 户 端 可
以 是 一 个 可 执 行 文 件 或 另 一 个 DL L。 把 函 数 说 明 为 具 有 dll e x p o r t 属 性 可 以 不



需 要 模 块 定 义 文 件 (. D E F ) ,至 少 可 以 不 需 要 输 出 函 数 的 说 明 部 分 。注 意 dll e x p o r t
代 替 了 _  _e x p o r t 关 键 字 。
说 明 dll e x p o r t 和 dl l i m p o r t 要 用 扩 展 属 性 语 法 。

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e x p o r t )  v o i d  f u n c ( ) ;
为 了 增 加 你 的 代 码 的 可 读 性 ,可 以 用 下 面 的 宏 定 义 。
#de f i n e  D l l I m p o r t 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i m p o r t )
# d e f i n e  D l l E x p o r t 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e x p o r t )

D l l E x p o r t  v o i d  f u n c ( ) ;
D l l E x p o r t  i n t  i  =  1 0 ;
D l l I m p o r t  i n t  j ;
D l l E x p o r t  i n t  n ;

定 义 和 说 明

D L L 的 接 口 涉 及 到 由 系 统 中 的 其 他 程 序 显 式 输 出 的 项 (函 数 和 数 据 );也 即 ,所 有
说 明 为 dll i m p o r t 和 dl l e x p o r t 的 项 。 包 括 在 DL L 接 口 中 的 所 有 说 明 必 须 说 明
为 要 么 具 有 dll i m p o r t 属 性 ,要 么 具 有 dll e x p o r t 属 性 。 然 而 ,定 义 仅 只 能 说 明
为 具 有 dll e x p o r t 属 性 。 例 如 下 面 的 函 数 定 义 会 产 生 编 译 错 误 :

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i m p o r t )  i n t  f u n c ( )   / /  错 误 :在 定 义 中 不 能 用 dll i m p o r t 属 性
{
re t u r n  1 ;
}



下 面 的 代 码 也 会 产 生 错 误 :
#d e f i n e  D l l I m p o r t 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i m p o r t )

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i m p o r t )  i n t  i  =  1 0 ;   / /  错 误 :这 是 一 个 定 义
然 而 下 面 的 代 码 是 正 确 的 :

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e x p o r t )  i n t  i  =  1 0 ;   / /  正 确 :ex p o r t 定 义
使 用 dll e x p o r t 隐 含 了 一 个 定 义 ,而 使 用 dll i m p o r t 隐 含 了 一 个 说 明 。 你 必 须 把
ex t e r n 关 键 字 同 dll e x p o r t 一 起 使 用 以 强 制 一 个 说 明 ;否 则 将 隐 含 一 个 定 义 。
因 此 ,下 面 的 代 码 是 正 确 的 :
#d e f i n e  D l l I m p o r t 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i m p o r t )
# d e f i n e  D l l E x p o r t 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e x p o r t )

e x t e r n  D l l I m p o r t  i n t  k ;   / /  这 两 个 都 是 正 确 的
Dll I m p o r t  i n t  j ;  / /  并 隐 含 了 一 个 说 明
下 面 的 例 子 阐 明 了 前 面 所 解 释 的 :
st a t i c  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i m p o r t )  i n t  l ;  / /  错 误 :没 有 说 明 为 ext e r n 的

voi d  f u n c ( )
{
s t a t i c  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i m p o r t )  i n t  s ;    / /  错 误 :没 有 说 明 为 ex t e r n 的

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i m p o r t )  i n t  m ;   / /  正 确 :这 是 一 个 说 明

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e x p o r t )  i n t  n ;   / /  错 误 :隐 含 了 一 个 在 局 部 范 围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 /  的 外 部 定 义
ext e r n  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i m p o r t )  i n t  i ;    / /  正 确 :这 是 一 个 说 明
ext e r n  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e x p o r t )  i n t  k ;    / /  正 确 :ex t e r n 暗 示 了 是 一 个 说 明

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e x p o r t )  i n t  x  =  5 ;   / /  错 误 :隐 含 了 一 个 在 局 部 范 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的 外 部 定 义
}

用 d l l e x p o r t 和 d l l i m p o r t 定 义 C + + 函 数

可 以 定 义 一 个 有 dll e x p o r t 属 性 的 内 嵌 函 数 。 在 此 情 况 下 ,无 论 是 否 有 程 序 中 的
其 他 模 块 引 用 了 该 函 数 ,函 数 总 是 被 实 例 化 的 并 且 是 被 输 出 的 。 该 函 数 假 定 是 被
其 他 程 序 输 入 的 。
也 可 以 用 dll i m p o r t 属 性 定 义 一 个 联 编 函 数 。 在 此 情 况 下 ,函 数 是 可 扩 充 的 (遵
循 编 译 指 示 /O b ) ,但 从 不 被 实 例 化 的 。 特 别 是 ,如 果 取 一 个 输 入 联 编 函 数 的 地 址 ,
则 将 返 回 该 函 数 驻 留 在 DL L 中 的 地 址 。 这 种 行 为 就 象 取 一 个 非 联 编 的 输 入 函 数
的 地 址 一 样 。
这 一 规 则 适 用 于 其 定 义 出 现 在 类 定 义 中 的 联 编 函 数 。 而 且 ,在 联 编 函 数 中 的 静 态
局 部 数 据 和 字 符 串 将 在 DL L 和 用 户 端 中 保 持 同 样 的 标 识 ,因 为 它 们 是 在 同 一 程 序
中 的 (即 ,一 个 没 有 DL L 接 口 的 可 执 行 文 件 )。
在 提 供 一 个 输 入 的 联 编 函 数 时 要 非 常 小 心 。 例 如 :如 果 你 更 新 了 DL L ,你 不 能 假
定 用 户 端 会 使 用 改 变 后 的 DL L 版 本 。 要 保 证 能 够 载 入 正 确 的 DL L 版 本 ,得 重 新 编
译 DL L 客 户 程 序 。



一 般 规 则 及 限 制

l  如 果 你 没 有 用 dll e x p o r t 和 dl l i m p o r t 属 性 说 明 一 个 函 数 和 对 象 ,
该 函 数 和 对 象 就 不 会 作 为 DL L 接 口 的 一 部 分 。 因 此 ,必 须 在 此 模 块
中 或 者 同 一 程 序 的 其 他 模 块 中 提 供 对 该 函 数 和 对 象 的 定 义 。 要 使 函
数 和 对 象 成 为 DL L 接 口 的 一 部 分 ,你 必 须 在 其 他 模 块 中 用 dll e x p o r t
说 明 对 函 数 及 对 象 的 定 义 。 否 则 会 产 生 一 个 链 接 器 错 误 。

如 果 你 用 dll e x p o r t 和 dll i m p o r t 属 性 说 明 一 个 函 数 和 对 象 ,则 它 们 的 定 义 必 须
出 现 在 同 一 程 序 的 某 个 模 块 中 。 否 则 会 产 生 一 个 链 接 器 错 误 。

l  如 果 在 你 的 程 序 的 单 一 模 块 中 , 对 同 一 函 数 或 对 象 同 时 包 含 了
dll e x p o r t 和 dll i m p o r t 属 性 的 说 明 , 则 dl l e x p o r t 属 性 将 取 代
dll i m p o r t 属 性 处 于 优 先 权 地 位 。 但 编 译 器 会 给 出 一 个 警 告 错 误 :例
如 :

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i m p o r t )  i n t  i ;

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e x p o r t )  i n t  i ;    / /  警 告 :不 一 致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 /  d l l e x p o r t 处 于 优 先 地 位

l  在 C+ +中 ,你 可 以 用 一 个 带 有 dll i m p o r t 属 性 的 数 据 对 象 的 地 址 去 初
始 化 一 个 全 局 说 明 的 或 静 态 局 部 的 数 据 指 针 。 然 而 在 C 中 ,这 种 初
始 化 会 产 生 错 误 。 而 且 在 C+ +中 ,也 可 以 用 一 个 带 有 dll i m p o r t 属 性
的 函 数 的 地 址 去 初 始 化 一 个 静 态 局 部 函 数 指 针 。 在 C 中 ,这 种 赋 值
会 把 指 针 指 向 DL L 输 入 th u n k 区 (th u n k ,是 一 种 用 于 传 递 控 制 给 函
数 的 残 留 代 码 )的 地 址 ,而 并 未 把 函 数 的 地 址 赋 给 指 针 。 在 C+ +中 ,则
会 使 指 针 指 向 函 数 的 地 址 。 例 如 :



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i m p o r t )  v o i d  f u n c 1 ( v o i d ) ;

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i m p o r t )  i n t  i ;

i n t  * p i  =  & i ;    / /  在 C 中 错 误
sta t i c  v o i d  ( * p f ) ( v o i d )  =  & f u n c 1 ;   / /  在 C 中 是 th u n k 区 的 地 址 ,在 C+ 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 /  中 是 函 数 的 地 址
voi d  f u n c 2 ( )
{
      s t a t i c  i n t  * p i  =  & i ;   / /  在 C 中 错 误
     s t a t i c  v o i d  ( * p f ) ( v o i d )  =  & f u n c 1 ;  / /  在 C 中 是 th u n k 区 的 地 址 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在 C++中 是 函 数 的 地 址
}
然 而 ,因 为 一 个 程 序 如 果 包 含 了 有 dll e x p o r t 属 性 说 明 的 对 象 ,它 必 须 在 程 序 的
某 个 地 方 为 该 对 象 提 供 定 义 。 因 此 ,你 可 以 用 一 个 带 有 dl l e x p o r t 属 性 的 函 数 地
址 去 初 始 化 一 个 全 局 的 或 者 局 部 静 态 的 函 数 指 针 。 同 样 ， 也 可 以 用 一 个 带 有
dll e x p o r t 属 性 的 数 据 对 象 地 址 去 初 始 化 一 个 全 局 的 或 者 局 部 静 态 的 数 据 指 针 。
例 如 :下 面 的 代 码 在 C 或 C+ +中 不 会 产 生 错 误 :

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e x p o r t )  v o i d  f u n c 1 ( v o i d ) ;

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e x p o r t )  i n t  i ;

i n t  * p i  =  & i ;  / /  可 以
sta t i c  v o i d  ( * p f ) ( v o i d )  =  & f u n c 1 ;  // 可 以



v o i d  f u n c 2 ( )
{
s t a t i c  i n t  * p i  =  & i ;       // 可 以
st a t i c  v o i d  ( * p f ) ( v o i d )  =  & f u n c 1 ;   / /  可 以
}

在 C+ +中 使 用 dll i m p o r t 和 d l l e x p o r t

可 用 dlli m p o r t 和 d l l e x p o r t 属 性 说 明 C+ +的 类 。 这 一 形 式 隐 含 了 整 个 类 是 输
入 的 或 者 是 输 出 的 。 以 这 种 方 法 输 出 的 类 称 为 可 输 出 类 。
下 面 的 例 子 定 义 了 一 个 可 输 出 类 。 它 的 所 有 成 员 函 数 和 静 态 数 据 是 输 出 的 :
#d e f i n e  D l l E x p o r t 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e x p o r t )

c l a s s  D l l E x p o r t  C
{
i n t  i ;
v i r t u a l  i n t  f u n c ( v o i d )
{  r e t u r n  1 ;  }
};
注 意 在 一 个 可 输 出 类 的 成 员 函 数 上 禁 止 显 式 使 用 dll i m p o r t 和 dl l e x p o r t 属 性 。



输 出 类

在 说 明 一 个 输 出 类 时 ,它 的 所 有 成 员 函 数 和 静 态 数 据 成 员 是 输 出 的 。 必 须 在 同 一
程 序 中 提 供 所 有 这 些 成 员 的 定 义 。 否 则 ,会 产 生 一 个 链 接 错 误 。 这 一 规 则 在 应 用
于 纯 虚 拟 函 数 时 有 一 个 异 常 ,对 于 纯 虚 拟 函 数 不 必 提 供 显 式 的 定 义 。 然 而 ,因 为
抽 象 类 的 析 构 函 数 总 是 由 基 类 的 析 构 函 数 调 用 的 ,所 以 纯 虚 拟 析 构 函 数 总 是 必 须
要 提 供 一 个 定 义 的 。 这 一 规 则 对 于 非 可 输 出 的 类 也 是 同 样 的 。
如 果 你 输 出 了 类 类 型 数 据 或 者 返 回 类 的 函 数 ,一 定 要 输 出 该 类 。

输 入 类

在 你 说 明 一 个 输 入 类 时 , 它 的 所 有 成 员 函 数 和 静 态 数 据 成 员 是 输 入 的 。 同
dll i m p o r t 和 dl l e x p o r t 属 性 作 用 在 非 类 类 型 上 的 行 为 不 同 ,静 态 数 据 成 员 不 能
在 定 义 输 入 类 的 同 一 程 序 中 说 明 一 个 定 义 。

继 承 和 输 出 类

可 输 出 类 的 所 有 基 类 必 须 是 可 输 出 的 。 如 果 不 是 这 样 ,会 产 生 一 个 编 译 警 告 。 而
且 ,所 有 可 访 问 的 类 类 型 成 员 也 必 须 是 可 输 出 的 。 这 一  规 则 允 许 一 个 输 出 类 继
承 一 个 输 入 类 ,而 一 个 输 入 类 继 承 一 个 输 出 类 (尽 管 不 推 荐 后 者 的 用 法 )。 作 为 一
个 规 则 ,对 于 DL L 的 客 户 端 可 访 问 的 每 一 个 成 员 (按 照 C+ +的 访 问 规 则 )应 该 是 可
输 出 接 口 的 一 部 分 。 这 包 括 在 联 编 函 数 中 引 用 的 私 有 数 据 成 员 。

有 选 择 地 输 入 /输 出 成 员

因 为 在 一 个 类 中 的 成 员 函 数 和 静 态 数 据 隐 含 地 具 有 外 部 连 接 ,除 非 整 个 类 被 输 出



了 。 你 可 以 用 dll i m p o r t 和 dl l e x p o r t 属 性 说 明 它 们 。 如 果 类 是 被 输 入 的 或 输
出 的 ,则 禁 止 显 式 说 明 成 员 函 数 和 数 据 为 dll i m p o r t 和 d l l e x p o r t 属 性 。 如 果 你
在 类 定 义 中 说 明 一 个 静 态 数 据 成 员 具 有 dll e x p o r t 属 性 ,必 须 在 同 一 程 序 的 某 个
地 方 提 供 定 义 (因 为 具 有 非 类 的 外 部 连 接 )。
同 样 地 ,你 可 以 说 明 具 有 dll i m p o r t 和 dl l e x p o r t 属 性 的 成 员 函 数 。 在 这 种 情 形
下 ,你 必 须 在 同 一 程 序 的 某 个 地 方 提 供 一 个 dll e x p o r t 定 义 。
关 于 有 选 择 地 输 入 /输 出 成 员 有 以 下 一 些 关 键 点 值 得 注 意 :

l  有 选 择 地 输 入 /输 出 成 员 能 很 好 地 用 于 提 供 一 种 更 加 严 谨 的 输 出 类
接 口 ;也 就 是 ,用 这 种 接 口 设 计 一 个 DLL 能 够 比 不 用 时 暴 露 更 少 的 公
有 及 私 有 的 属 性 。 在 微 调 输 出 接 口 中 ,这 也 是 很 有 用 的 :通 过 定 义 ,
在 你 了 解 了 客 户 端 不 能 访 问 某 些 私 有 数 据 时 ,不 必 输 出 整 个 类 。

l  如 果 输 出 了 类 中 的 一 个 虚 拟 函 数 ,必 须 输 出 所 有 的 虚 拟 函 数 ,否 则 至
少 要 提 供 一 个 客 户 端 能 直 接 调 用 的 版 本 。

l  如 果 定 义 了 一 个 类 ,其 中 对 于 虚 拟 函 数 使 用 了 有 选 择 的 输 入 /输 出 成
员 , 则 这 些 函 数 必 须 在 输 出 接 口 中 被 定 义 为 联 编 的 ( 对 客 户 端 可
见 )。

l  如 果 你 把 一 个 成 员 定 义 为 dl l e x p o r t 属 性 的 ,但 并 没 有 在 类 定 义 中
包 含 它 ,则 会 产 生 一 个 编 译 器 错 误 。 你 必 须 在 类 头 中 定 义 该 成 员 。

l  尽 管 用 dll i m p o r t 和 dll e x p o r t 属 性 定 义 类 成 员 是 允 许 的 ,但 你 不
能 重 载 在 类 定 义 中 说 明 的 接 口 。

l  如 果 你 在 说 明 类 定 义 的 定 义 体 以 外 的 地 方 定 义 了 一 个 函 数 ,并 把 它
说 明 为 有 dl l i m p o r t 和 dl l e x p o r t 属 性 的 (如 果 这 一 定 义 同 类 说 明



中 所 说 明 的 不 同 )就 会 产 生 一 个 警 告 。

联 编 汇 编 器

联 编 汇 编 器 使 你 能 够 在 C 语 言 源 代 码 中 直 接 包 含 汇 编 语 言 指 令 而 不 需 要 额 外 的
汇 编 及 链 接 步 骤 。 联 编 汇 编 器 是 内 置 于 编 译 器 中 的 ,所 以 不 需 要 一 个 单 独 的 汇 编
器 如 Mic r o s o f t 的 宏 汇 编 (MA S M )。
因 为 联 编 汇 编 器 不 需 要 单 独 的 汇 编 及 链 接 步 骤 ,它 比 单 独 的 汇 编 器 更 方 便 。 联 编
汇 编 器 代 码 能 够 使 用 处 在 同 一 范 围 中 的 任 何 C 的 变 量 名 称 和 函 数 名 称 ,因 此 它 很
容 易 同 你 编 写 的 C 代 码 集 成 在 一 起 。 并 且 正 是 因 为 汇 编 代 码 能 和 C 语 句 混 合 使
用 ,它 可 以 用 来 解 决 一 些 很 麻 烦 的 任 务 以 及 单 独 用 C 不 可 解 决 的 任 务 。

_ _a s m 关 键 字 将 激 活 联 编 汇 编 器 ， 并 能 出 现 在 C 语 句 可 合 法 出 现 的 任 何 地 方 。 该
关 键 字 之 后 必 须 跟 有 汇 编 指 令 ,或 由 大 括 号 括 起 的 一 组 指 令 ,或 者 ,最 少 应 有 一 对
空 的 大 括 号 ;而 不 能 仅 仅 只 出 现 这 一 关 键 字 。 这 里 ，“ _ _a s m 块 ” 是 指 任 何 指 令 或
一 组 指 令 ,无 论 是 否 在 大 括 号 中 。
下 面 的 代 码 是 一 个 简 单 的 括 在 大 括 号 中 的 _ _a s m 块 (这 一 代 码 是 一 个 函 数 的 前 言
序 列 )。

_ _a s m
{
   p u s h  e b p
   m o v   e b p ,  e s p
   s u b   e s p ,  _ _L O C A L _ S I Z E



}
当 然 ,也 可 以 选 择 把 _ _a s m 放 在 每 一 条 汇 编 指 令 之 前 :

_ _a s m  p u s h  e b p

_ _a s m  m o v   e b p ,  e s p

_ _a s m  s u b   e s p ,  _ _L O C A L _S I Z E
因 为 __a s m 关 键 字 是 一 个 语 句 的 分 隔 符 ， 也 可 以 在 同 一 行 中 放 置 多 条 汇 编 指 令 :

_ _a s m  p u s h  e b p    _ _a s m  m o v   e b p ,  e s p    _ _a s m  s u b   e s p ,  _ _L O C A L _ S I Z E



附 录 C   编 译 器 C O M 支 持 类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一 些 标 准 类 用 于 支 持 某 些 CO M 类 型 。 这 些 类 在 COMD E F . H 和 从 类 型 库 中 生 成 的 头
文 件 中 定 义 。
# i n c l u d e  < c o m d e f . h >

类 目 的

_ c o m _ e r r o r 定 义 在 大 多 数 失 败 中 由 _co m _ r a i s e _ e r r o r 丢 弃 的 错 误 对 象

_co m _ p t r _ t 封 装 COM 接 口 指 针 , 并 使 对 Add R e f 、 Re l e a s e 、

Q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的 调 用 自 动 化

_bs t r _ t 封 装 BST R 类 型 以 提 供 有 用 的 操 作 和 方 法

_va r i a n t _ t 封 装 VAR I A N T 类 型 以 提 供 有 用 的 操 作 和 方 法

而 且 ,有 一 个 支 持 例 程 叫 作 _co m _ r a i s e _ e r r o r ,它 用 于 所 有 由 编 译 器 生 成 的 CO M
支 持 代 码 以 丢 弃 一 个 _co m _ e r r o r 来 响 应 失 败 。
_co m _ r a i s e _ e r r o r 在 co m d e f . h 中 定 义 如 下 :
voi d  _ _s t d c a l l  _  _c o m _ r a i s e _ e r r o r ( H R E S U L T  h r , I E r r o r I n f o *  p e r r i n f o = 0 )
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实 际 的 源 代 码 是 :
voi d  _ _s t d c a l l  _  _c o m _ r a i s e _e r r o r ( H R E S U L T  h r , I E r r o r I n f o *  p e r r i n f o )



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
{
   t h r o w   _ c o m _ e r r o r ( h r ,  p e r r i n f o ) ;
 }
_ c o m _ r a i s e _ e r r o r 可 以 由 用 户 提 供 的 具 有 同 样 名 称 及 原 型 的 函 数 版 本 所 替 代 。
如 果 你 要 用 #im p o r t ,但 又 不 想 用 C++的 异 常 处 理 ,就 可 以 这 样 做 。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,
用 户 自 定 义 的 _co m _ r a i s e _ e r r o r 版 本 可 以 决 定 是 作 一 个 lo n g j m p 还 是 弹 出 一 个
消 息 框 或 者 停 机 。 这 一 用 户 版 本 不 应 返 回 ,尽 管 因 为 编 译 器 CO M 支 持 代 码 并 不 希
望 它 返 回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c o m _ e r r o r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 一 个 _c o m _ e r r o r 对 象 代 表 了 一 个 异 常 条 件 ,这 一 异 常 条 件 能 由 从 类 型 库 生 成 的
头 文 件 中 的 错 误 处 理 封 装 函 数 检 测 到 或 者 能 由 CO M 支 持 类 检 测 到 。类 _co m _ e r r o r
封 装 了 HRE S U L T 错 误 代 码 和 相 关 联 的 IEr r o r I n f o 对 象 。
# i n c l u d e  < c o m d e f . h >

构 造 函 数

_ c o m _ e r r o r 构 造 一 个 _c o m _ e r r o r 对 象



运 算 符

o p e r a t o r  = \把 一 个 已 存 在 的 _co m _ e r r o r 对 象 赋 值 给 另 外 一 个

E x t r a c t o r 函 数

E r r o r 检 索 传 递 给 构 造 函 数 的 HRE S U L T 值

Er r o r I n f o 检 索 传 递 给 构 造 函 数 的 IErr o r I n f o 对 象

WCo d e 检 索 映 射 到 封 装 的 HRE S U L T 上 的 16 位 错

误 代 码

I E r r o r I n f o 函 数

D e s c r i p t i o n 调 用 IEr r o r I n f o : : G e t D e s c r i p t i o n 函 数

Hel p C o n t e x t 调 用 IEr r o r I n f o : : G e t H e l p C o n t e x t 函 数

Hel p F i l e 调 用 IEr r o r I n f o : : G e t H e l p F i l e 函 数

Sou r c e 调 用 IEr r o r I n f o : : G e t S o u r c e 函 数

GUI D 调 用 IEr r o r I n f o : : G e t G U I D 函 数

格 式 消 息 Ext r a c t o r 函 数

E r r o r M e s s a g e 为 存 储 在 _c o m _ e r r o r 对 象 中 的 HRE S U L T 检

索 字 符 串 消 息

E x e p I n f o . w C o d e  t o  H R E S U L T  M a p p e r s

H R E S U L T T o W C o d e 把 3 2 位 的 HRE S U L T 映 射 为 16 位 的 wCo d e

W C o d e T o H R E S U L T 把 1 6 位 的 wCo d e 映 射 为 32 位 的 HRE S U L T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

成 员 函 数

_ c o m _ e r r o r : : _ c o m _ e r r o r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_ c o m _ e r r o r ( H R E S U L T  hr ,  I E r r o r I n f o *  p e r r i n f o  =  N U L L )  t h r o w ( ) ;
_ c o m _ e r r o r ( c o n s t  _ c o m _ e r r o r &  t h a t )  t h r o w ( ) ;
参 数
h r
    H R E S U L T 信 息
p e r r i n f o
    I E r r o r I n f o 对 象
t h a t
    一 个 存 在 的 _co m _ e r r o r 对 象
注 释
构 造 一 个 _co m _ e r r o r 对 象 。 第 一 种 构 造 函 数 用 一 个 HRE S U L T 以 及 一 个 可 选 的
IEr r o r I n f o 对 象 来 构 造 一 个 _co m _ e r r o r 对 象 。 第 二 种 构 造 函 数 是 创 建 一 个 已 有
_co m _ e r r o r 对 象 的 拷 贝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c o m _ e r r o r : : D e s c r i p t i o n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_ b s t r _ t  D e s c r i p t i o n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 ( ) ;



返 回 值
对 于 记 录 在 _co m _ e r r o r 对 象 中 的 IEr r o r I n f o 对 象 , 返 回
IEr r o r I n f o : : G e t D e s c r i p t i o n 的 结 果 。 结 果 BSTR 是 封 装 在 一 个 _b s t r _ t  对 象
中 的 。 如 果 没 有 记 录 IErr o r I n f o ,将 返 回 一 个 空 的 _bs t r _ t 对 象 。
注 释
调 用 函 数 IEr r o r I n f o : : G e t D e s c r i p t i o n 并 检 索 记 录 在 _co m _ e r r o r 对 象 中 的
IEr r o r I n f o。 在 调 用 IEr r o r I n f o : : G e t D e s c r i p t i o n 时 的 任 何 失 败 都 将 忽 略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c o m _ e r r o r : : E r r o r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H R E S U L T  E r r o r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) ;
返 回 值
传 递 给 构 造 函 数 的 原 始 HR E S U L T 项 。
注 释
检 索 封 装 在 _co m _ e r r o r 对 象 中 的 HRE S U L T 项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c o m _ e r r o r : : E r r o r I n f o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I E r r o r I n f o  *  E r r o r I n f o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) ;
返 回 值
传 递 给 构 造 函 数 的 原 始 IEr r o r I n f o 项 。



注 释
检 索 封 装 在 _co m _ e r r o r 对 象 中 的 IEr r o r I n f o 项 ,如 果 没 有 记 录 IEr r o r I n f o 项
则 返 回 NU L L。 当 调 用 者 完 成 了 对 返 回 对 象 的 使 用 后 ,必 须 对 其 调 用 Rel e a s e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c o m _ e r r o r : : E r r o r M e s s a g e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c o n s t  T C H A R  *  E r r o r M e s s a g e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) ;
返 回 值
为 记 录 在 _co m _ e r r o r 对 象 中 的 IEr r o r I n f o 返 回 字 符 串 消 息 。 如 果 HRE S U L T 是
一 个 映 射 为 16 位 的 wC o d e ,则 返 回 一 条 普 通 的 "ID i s p a t c h  e r r o r  # < w C o d e > "消
息 。 如 果 没 有 发 现 消 息 ,则 返 回 一 条 普 通 的 "Un k n o w n  e r r o r  # < h r e s u l t > "消 息 。
返 回 的 字 符 串 可 以 是 单 代 码 或 者 多 字 节 字 符 串 ,这 一 点 有 赖 于 _U N I C O D E 宏 的 状
态 。
注 释
为 记 录 在 _co m _ e r r o r 对 象 中 的 IEr r o r I n f o 返 回 合 适 的 系 统 消 息 文 本 。 此 系 统
消 息 文 本 是 通 过 调 用 Wi n 3 2 函 数 Fo r m a t M e s s a g e 获 得 的 。 返 回 的 字 符 串 是 由
For m a t M e s s a g e  A P I 分 配 的 ,并 在 _co m _ e r r o r 对 象 消 毁 后 将 被 释 放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c o m _ e r r o r : : G U I D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G U I D  G U I D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) ;



返 回 值
为 记 录 在 _co m _ e r r o r 对 象 中 的 IEr r o r I n f o 返 回 IE r r o r I n f o : : G e t G U I D 的 结 果 。
如 果 没 有 记 录 IEr r o r I n f o ,将 返 回 GUI D _ N U L L。
注 释
调 用 IEr r o r I n f o : : G e t G U I D 方 法 。 在 调 用 IEr r o r I n f o : : G e t G U I D 方 法 时 的 任 何
失 败 都 将 被 忽 略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c o m _ e r r o r : : H e l p C o n t e x t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D W O R D  H e l p C o n t e x t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) ;
返 回 值
为 记 录 在 _co m _ e r r o r 对 象 中 的 IEr r o r I n f o 对 象 返 回 IErrorInfo::GetHelpContext
的 结 果 。 如 果 没 有 记 录 IEr r o r I n f o 对 象 ,将 返 回 0 值 。
注 释
调 用 IEr r o r I n f o : : G e t H e l p C o n t e x t 接 口 方 法 。 调 用 IErrorInfo::GetHelpContext
方 法 时 的 任 何 失 败 都 将 被 忽 略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c o m _ e r r o r : : H e l p F i l e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_ b s t r _ t  H e l p F i l e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) ;
返 回 值



为 记 录 在 _co m _ e r r o r 对 象 中 的 IEr r o r I n f o 对 象 返 回 IErrorInfo::GetHelpFile 的
结 果 。 结 果 BS T R 是 封 装 在 _bst r _ t 对 象 中 的 。 如 果 没 有 记 录 IEr r o r I n f o ,将 返
回 一 个 空 的 _bs t r _ t。
注 释
调 用 IEr r o r I n f o : : G e t H e l p F i l e 接 口 方 法 。 调 用 IEr r o r I n f o : : G e t H e l p F i l e 方
法 时 的 任 何 失 败 都 将 被 忽 略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c o m _ e r r o r : : H R E S U L T T o W C o d e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s t a t i c  W O R D  H R E S U L T T o W C o d e ( H R E S U L T  h r)  t h r o w ( ) ;
返 回 值
从 32 位 的 HRE S U L T 映 射 的 16 位 wCo d e 值 。
参 数
h r
要 映 射 为 16 位 wC o d e 值 的 32 位 的 HR E S U L T。
注 释
完 成 一 个 32 位 HR E S U L T 到 1 6 位 wCo d e 值 的 映 射 。 详 细 的 信 息 参 见
_co m _ e r r o r : : W C o d e。
参 见
_ c o m _ e r r o r : : W C o d e， _c o m _ e r r o r : : W C o d e T o H R E S U L T， _c o m _ e r r o r  概 述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

_ c o m _ e r r o r : : S o u r c e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_ b s t r _ t  S o u r c e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) ;
返 回 值
为 记 录 在 _co m _ e r r o r 对 象 中 的 IEr r o r I n f o 对 象 返 回 IEr r o r I n f o : : G e t S o u r c e
的 结 果 。
结 果 BSTR 是 封 装 在 _bs t r _ t  对 象 中 的 。 如 果 没 有 记 录 IEr r o r I n f o ,将 返 回 一 个
空 的 _bs t r _ t  。
注 释
调 用 IEr r o r I n f o : : G e t S o u r c e 接 口 方 法 。 调 用 IEr r o r I n f o : : G e t S o u r c e 方 法 时
的 任 何 失 败 都 将 被 忽 略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c o m _ e r r o r : : W C o d e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W O R D  W C o d e 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) ;
返 回 值
如 果 HRES U L T 是 在 0x 8 0 0 4 0 2 0 0～ 0x 8 0 0 4 F F F F 的 范 围 内 ,则 WCo d e 方 法 将 返 回 最
小 的 HRES U L T 值 0x 8 0 0 4 0 2 0 0 ;否 则 返 回 0 值 。
注 释
W C o d e 方 法 检 索 的 是 一 个 由 封 装 的 HRE S U L T 映 射 的 16 位 错 误 码 。
WC o d e 方 法 是 用 于 解 除 发 生 在 CO M 支 持 代 码 中 的 映 射 。 dis p i n t e r f a c e 属 性 的 封



装 器 或 者 方 法 调 用 一 个 支 持 例 程 , 该 支 持 例 程 封 装 了 参 数 并 调 用 了
IDi s p a t c h : : I n v o k e 函 数 。 在 返 回 时 ,如 果 返 回 了 一 个 DIS P _ E _ E X C E P T I O N  的 失
败  HR E S U L T  ,则 从 EX C E P I N F O 结 构 中 检 索 错 误 信 息 ,并 传 递 给 IDi s p a t c h : : I n v o k e
函 数 。 错 误 码 可 以 是 存 储 在 EXC E P I N F O 结 构 wC o d e 成 员 中 的 16 位 值 ,或 者 是
EXC E P I N F O 结 构 的 sc o d e 成 员 中 的 完 全 的 32 位 值 。 如 果 返 回 的 是 16 位 wC o d e ,
则 它 必 定 先 映 射 为 了 32 位 的 失 败 HR E S U L T。
参 见
_ c o m _ e r r o r : : H R E S U L T T o W C o d e， _c o m _ e r r o r : : W C o d e T o H R E S U L T， _c o m _ e r r o r  概
述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c o m _ e r r o r : : W C o d e T o H R E S U L T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s t a t i c  H R E S U L T  W C o d e T o H R E S U L T ( W O R D  w Code )  t h r o w ( ) ;
返 回 值
从 一 个 16 位 的 wC o d e 映 射 为 32 位 HR E S U L T 值 。
参 数
w C o d e
是 一 个 映 射 为 32 位 HR E S U L T 的 16 位 wC o d e 值 。
注 释
完 成 一 个 16 位 的 wCode 到 3 2 位 HR E S U L T 的 映 射 。 参 见 WC o d e 成 员 函 数 。
参 见



_ c o m _ e r r o r : : W C o d e， _c o m _ e r r o r : : H R E S U L T T o W C o d e， _c o m _ e r r o r  概 述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运 算 符

_ c o m _ e r r o r : : o p e r a t o r  =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_ c o m _ e r r o r &  o p e r a t o r  =  ( c o n s t  _ c o m _ e r r o r &  t h a t )  t h r o w  ( ) ;
参 数
t h a t
一 个 _co m _ e r r o r 对 象
注 释
把 一 个 已 有 的 _co m _ e r r o r 对 象 赋 值 给 另 外 一 个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c o m _ p t r _ t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一 个 _co m _ p r t _ t 对 象 封 装 了 一 个 CO M 接 口 指 针 ,被 称 为 是 “ 灵 敏 ” 指 针 。 这 一
个 模 板 类 通 过 对 IUn k n o w n 的 成 员 函 数 Que r y I n t e r f a c e、 Ad d R e f 及 Re l e a s e 的
调 用 ,来 管 理 资 源 的 分 配 和 回 收 。
一 个 “ 灵 敏 ” 指 针 通 常 由 _CO M _ S M A R T P T R _ T Y P E D E F 宏 提 供 的 类 型 定 义 来 引 用 。



此 宏 带 有 一 个 接 口 名 称 和 一 个 II D ,并 说 明 了 一 具 带 有 接 口 名 加 上 Pt r 前 缀 的 特
殊 的 _co m _ p t r _ t。 例 如 :
_C O M _ S M A R T P T R _ T Y P E D E F ( I M y I n t e r f a c e ,  _ _ u u i d o f ( I M y I n t e r f a c e ) ) ;
说 明 了 _co m _ p t r _ t 特 例 化 的 IMy I n t e r f a c e P t r。
一 系 列 的 函 数 模 板 (非 此 模 板 类 的 成 员 )支 持 在 比 较 运 算 符 的 右 手 边 出 现 “ 灵 敏 ”
指 针 的 比 较 。
# i n c l u d e  < c o m d e f . h >

构 造 函 数

_ c o m _ p t r _ t 构 造 一 个 _c o m _ p t r _ t  对 象

低 级 操 作

A d d R e f 在 封 装 的 接 口 指 针 上 调 用 IUn k n o w n 的 成

员 函 数 Add R e f

A t t a c h 封 装 这 一 灵 敏 指 针 类 型 的 原 始 接 口 指 针

Cre a t e I n s t a n c e 按 所 给 的 CLS I D  或  P r o g I D  创 建 一 个 新 的

对 象 实 例

Det a c h 抽 出 并 返 回 封 装 的 接 口 指 针

Get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返 回 封 装 的 接 口 指 针

Que r y I n t e r f a c e 在 封 装 的 接 口 指 针 上 调 用 IUn k n o w n 的 成

员 函 数 Que r y I n t e r f a c e

R e l e a s e 在 封 装 的 接 口 指 针 上 调 用 IUn k n o w n 的 成

员 函 数 Rel e a s e



运 算 符

o p e r a t o r  = 把 一 个 新 值 赋 给 一 个 已 有 的 _co m _ p t r _ t 对

象

ope r a t o r s  = = ,  ! = ,

< , > , < = , > =

把 一 个 “ 灵 敏 ” 指 针 同 另 外 一 个 “ 灵 敏 ”

指 针 、 原 始 接 口 指 针 、 及  NU L L 进 行 比 较

Ext r a c t o r s 提 取 封 装 的 COM 接 口 指 针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成 员 函 数

_ c o m _ p t r _ t : : _ c o m _ p t r _ t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_ c o m _ p t r _ t ( )  t h r o w ( ) ;
_ c o m _ p t r _ t ( I n t e r f a c e *  p I n t e r f a c e )  t h r o w ( ) ;
_ c o m _ p t r _ t ( I n t e r f a c e *  p I n t e r f a c e ,  b o o l  f A d d R e f )  t h r o w ( ) ;
_ c o m _ p t r _ t ( i n t  N U L L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t e m p l a t e <  >  _ c o m _ p t r _ t ( c o n s t  _ c o m _ p t r _ t &  c p )  t h r o w ( ) ;
t 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>  _ c o m _ p t r _ t ( c o n s t 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&  p )
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t e m p l a t e <  >  _ c o m _ p t r _ t ( c o n s t  _ v a r i a n t _ t &  v a r S r c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


e x p l i c i t  _ c o m _ p t r _ t ( c o n s t  C L S I D &  c l s i d ,  D W O R D  d w C l s C o n t e x t  =  C L S C T X _ A L L )
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e x p l i c i t  _ c o m _ p t r _ t ( L P O L E S T R  l p O l e S t r,  D W O R D  d w C l s C o n t e x t  =  C L S C T X _ A L L )
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e x p l i c i t  _ c o m _ p t r _ t ( L P C S T R  l p c S t r ,  D W O R D  d w C l s C o n t e x t  =  C L S C T X _ A L L )
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参 数
p I n t e r f a c e
一 个 原 始 的 接 口 指 针
f A d d R e f
如 果 为 真 ,则 调 用 Add R e f 函 数 以 增 加 对 象 封 装 的 接 口 指 针 的 引 用 计 数
c p
一 个 _co m _ p t r _ t 对 象
p
一 个 原 始 接 口 指 针 ,其 类 型 同 这 个 _co m _ p t r _ t  对 象 的 灵 敏 指 针 类 型 不 同
varSrc
一 个 _va r i a n t _ t 型 对 象
cls id
联 合 类 的 CLS I D
d w C l s C o n t e x t
正 在 运 行 的 代 码 的 上 下 文
l p O l e S t r



一 个 含 有 CLS I D (以 “ {” 开 始 )或 者 Pro g I D 的 单 代 码 字 符 串
lpcS t r
一 个 含 有 CLS I D (以 “ {” 开 始 )或 者 Pro g I D 的 多 字 节 字 符 串
注 释
构 造 一 个 _co m _ p t r _ t 对 象 。

l  _ c o m _ p t r _ t ( )构 造 一 个 NU L L 的 灵 敏 指 针 。
l  _ c o m _ p t r _ t ( p I n t e r f a c e)从 这 种 灵 敏 指 针 类 型 的 原 始 接 口 指 针 中 构 造

一 个 灵 敏 指 针 。 调 用 Add R e f 函 数 以 增 加 对 象 封 装 的 接 口 指 针 的 引
用 计 数 。

l  _ c o m _ p t r _ t ( p I n t e r f a c e,  f A d d R e f)从 这 种 灵 敏 指 针 类 型 的 原 始 接 口 指
针 中 构 造 一 个 灵 敏 指 针 。 如 果 fAd d R e f 是 真 ,则 调 用 Ad d R e f 函 数 以
增 加 对 象 封 装 的 接 口 指 针 的 引 用 计 数 。 如 果 fAd d R e f 是 假 ,则 此 构
造 函 数 对 这 一 原 始 接 口 指 针 具 有 所 有 权 ,并 也 不 调 用 Add R e f 函 数 。

l  _ c o m _ p t r _ t ( N U L L )  构 造 一 个 NULL 的 灵 敏 指 针 。 该 NULL 参 数 必 须
是 0。

l  _ c o m _ p t r _ t ( c p )  以 其 它 的 同 类 型 的 灵 敏 指 针 的 拷 贝 来 构 造 一 个 灵
敏 指 针 。 调 用 Ad d R e f 函 数 以 增 加 对 象 封 装 的 接 口 指 针 的 引 用 计 数 。

l  _ c o m _ p t r _ t ( p )  从 一 个 不 同 的 灵 敏 指 针 类 型 或 者 一 个 不 同 的 原 始 指
针 来 构 造 一 个 灵 敏 指 针 。 调 用 Que r y I n t e r f a c e 函 数 以 找 出 此 灵 敏
指 针 类 型 的 接 口 指 针 。 如 果 函 数 Que r y I n t e r f a c e 以 带 一 个
E_N O I N T E R F A C E 错 误 的 失 败 而 告 终 ,则 构 造 一 个 NU L L 灵 敏 指 针 。 其
它 任 何 错 误 将 会 引 起 产 生 一 个 _co m _ e r r o r。



l  _ c o m _ p t r _ t ( varSrc )  从 一 个  _v a r i a n t _ t 对 象 中 构 造 一 个 灵 敏 指
针 。 封 装 的 VA R I A N T 必 须 是 VT_ D I S P A T C H 类 型 的 或 者 是 VT_ U N K N O W N
类 型 的 , 或 者 是 一 个 能 够 转 换 为 这 两 者 之 一 的 类 型 。 如 果 函 数
Que r y I n t e r f a c e 以 带 一 个 E_N O I N T E R F A C E 错 误 的 失 败 而 告 终 ,则 构
造 一 个 NU L L 灵 敏 指 针 。 其 它 任 何 错 误 将 会 引 起 产 生 一 个
_co m _ e r r o r。

l  _ c o m _ p t r _ t ( c l s i d ,  d w C l s C o n t e x t) 从 一 个 联 合 类 的 CL S I D 中 构 造 一
个 灵 敏 指 针 。 这 一 函 数 调 用 CoC r e a t e I n s t a n c e 通 过 成 员 函 数
Cre a t e I n s t a n c e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CO M 对 象 然 后 为 此 灵 敏 指 针 进 行 查
询 。 如 果 函 数  Q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以 带 一 个 E_N O I N T E R F A C E 错 误 的 失
败 而 告 终 ,则 构 造 一 个 NULL 灵 敏 指 针 。 其 它 任 何 错 误 将 会 产 生 一 个
_co m _ e r r o r。

l  _ c o m _ p t r _ t ( l p O l e S t r ,  d w C l s C o n t e x t)  从 一 个 含 有 CLS I D  (以 “ {” 开
始 )或 者 含 有 Pr o g I D 的 Un i c o d e 型 字 符 串 中 构 造 一 个 灵 敏 指 针 。 这
一 函 数 调 用 CoC r e a t e I n s t a n c e 通 过 成 员 函 数 Cre a t e I n s t a n c e 创 建
一 个 新 的 CO M 对 象 然 后 对 此 灵 敏 指 针 进 行 查 询 。 如 果 函 数
Que r y I n t e r f a c e 以 带 一 个 E_N O I N T E R F A C E 错 误 的 失 败 而 告 终 ,则 构
造 一 个 NULL 灵 敏 指 针 。 其 它 任 何 错 误 将 会 产 生 一 个 _co m _ e r r o r。

l  _ c o m _ p t r _ t ( lpcS t r ,  d w C l s C o n t e x t ) 从 一 个 含 有 CL S I D  (以 “ {” 开
始 )或 者 含 有 Pro g I D 的 多 字 节 型 字 符 串 中 构 造 一 个 灵 敏 指 针 。 这 一
函 数 调 用 CoC r e a t e I n s t a n c e 通 过 成 员 函 数 Cre a t e I n s t a n c e 创 建 一
个 新 的 CO M 对 象 然 后 对 此 灵 敏 指 针 进 行 查 询 。 如 果 函 数



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以 带 一 个 E_N O I N T E R F A C E 错 误 的 失 败 而 告 终 ,则 构
造 一 个 NULL 灵 敏 指 针 。 其 它 任 何 错 误 将 会 产 生 一 个 _co m _ e r r o r。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c o m _ p t r _ t : : A d d R e f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v o i d  A d d R e f (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注 释
在 封 装 的 接 口 指 针 上 调 用 IUn k n o w n : : A d d R e f 函 数 。 如 果 指 针 是 NULL 则 产 生 一
个 _PO I N T E R 错 误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c o m _ p t r _ t : : A t t a c h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v o i d  A t t a c h ( I n t e r f a c e *  p I n t e r f a c e )  t h r o w ( ) ;
v o i d  A t t a c h ( I n t e r f a c e *  p I n t e r f a c e ,  b o o l  f A d d R e f )  t h r o w ( ) ;
参 数
p I n t e r f a c e
一 个 原 始 的 接 口 指 针
f A d d R e f
如 果 是 真 ,则 调 用 函 数 Ad d R e f ;如 果 是 假 ,则 此 _co m _ p t r _ t 对 象 对 原 始 接 口 指 针
具 有  所 有 权 ,并 也 不 调 用 函 数  A d d R e f。
注 释



封 装 一 个 此 灵 敏 指 针 类 型 的 原 始 接 口 指 针 。
l  A t t a c h ( p I n t e r f a c e)  不 调 用 Add R e f 。 接 口 的 所 有 权 传 送 给 了 此

_co m _ p t r _ t  对 象 。 调 用 Re l e a s e 为 以 前 封 装 的 指 针 减 少 引 用 次 数 。
l  A t t a c h ( p I n t e r f a c e,  f A d d R e f)  如 果 f A d d R e f 是 真 ,则 调 用 Ad d R e f 函

数 以 增 加 对 象 封 装 的 接 口 指 针 的 引 用 计 数 。 如 果 f A d d R e f 是 假 ,则 此
_co m _ p t r _ t 对 象 对 这 一 原 始 接 口 指 针 具 有 所 有 权 , 并 也 不 调 用
Add R e f 函 数 。 调 用 Rele a s e 为 以 前 封 装 的 指 针 减 少 引 用 次 数 。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c o m _ p t r _ t : : C r e a t e I n s t a n c e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H R E S U L T  C r e a t e I n s t a n c e ( c o n s t  C L S I D &  r c l s i d  ,  I U n k n o w n  *  p O u t e r = N U L L ,
D W O R D  d w C l s C o n t e x t  =  C L S C T X _ A L L )  t h r o w ( ) ;
H R E S U L T  C r e a t e I n s t a n c e ( L P O L E S T R  c l s i d S t r i n g ,   I U n k n o w n  *  p O u t e r = N U L L ,
D W O R D  d w C l s C o n t e x t  =  C L S C T X _ A L L )  t h r o w ( ) ;
H R E S U L T  C r e a t e I n s t a n c e ( L P C S T R  c l s i d S t r i n g A ,  I U n k n o w n  *  p O u t e r = N U L L ,
D W O R D  d w C l s C o n t e x t  =  C L S C T X _ A L L )  t h r o w ( ) ;
参 数
rcls id
一 个 CL S I D 对 象 。
c l s i d S t r i n g
一 个 含 有 CLS I D (以 " { "开 始 )或 者 含 有 Pro g I D 的 单 代 码 字 符 串



c l s i d S t r i n g A
一 个 含 有  C L S I D (以 " { "开 始 )或 者 含 有 ProgI D 的 多 字 节 字 符 串
d w C l s C o n t e x t
正 在 执 行 的 代 码 的 上 下 文
p O u t e r
对 于 集 合 体 的 外 部 未 知 对 象
注 释
按 给 定 的 CLS I D 或 Pr o g I D 创 建 一 个 对 象 的 新 的 可 运 行 的 实 例 。 这 一 函 数 调 用
CoC r e a t e I n s t a n c e 通 过 成 员 函 数 Cre a t e I n s t a n c e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CO M 对 象 然 后
对 此 灵 敏 指 针 进 行 查 询 。 这 一 结 果 指 针 立 即 封 装 在 _co m _ p t r _ t 对 象 之 中 。 调 用
Rele a s e 为 以 前 封 装 的 指 针 减 少 引 用 次 数 。 这 一 例 程 返 回 HRE S U L T 以 表 示 是 成
功 还 是 失 败 。

l  C r e a t e I n s t a n c e ( rcls id ,  d w C l s C o n t e x t)按 给 定 的 CL S I D  创 建 一 个 对
象 的 新 的 可 运 行 的 实 例 。

l  C r e a t e I n s t a n c e ( c l s i d S t r i n g,  d w C l s C o n t e x t) 从 一 个 含 有 CLS I D ( 以
“ {” 开 始 )或 者 含 有 Pro g I D 的 单 代 码 字 符 串 中 创 建 一 个 对 象 的 新
的 可 运 行 的 实 例 。

l  C r e a t e I n s t a n c e ( c l s i d S t r i n g A ,  d w C l s C o n t e x t) 从 一 个 含 有 CLS I D ( 以
“ {” 开 始 )或 者 含 有 Pro g I D 的 多 字 节 字 符 串 中 创 建 一 个 对 象 的 新
的 可 运 行 的 实 例 。 调 用 Mul t i B y t e T o W i d e C h a r , 它 假 设 字 符 串 是 按
AN S I 代 码 页 而 不 是 OE M 代 码 页 。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

_ c o m _ p t r _ t : : D e t a c h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I n t e r f a c e *  D e t a c h ( )  t h r o w ( ) ;
注 释
提 取 并 返 回 封 装 的 接 口 指 针 ,然 后 把 封 装 的 指 针 存 储 清 除 为 NULL。 这 将 从 封 装
中 清 除 接 口 指 针 。 程 序 员 有 责 任 对 返 回 的 接 口 指 针 调 用 Re l e a s e 函 数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c o m _ p t r _ t : : G e t A c i t v e O b j e c t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H R E S U L T  G e t A c t i v e O b j e c t ( c o n s t  C L S I D &  r c l s i d )  t h r o w ( ) ;
H R E S U L T  G e t A c t i v e O b j e c t ( L P O L E S T R E  c l s i d S t r i n g )  t h r o w ( ) ;
H R E S U L T  G e t A c t i v e O b j e c t ( L P C S T R  c l s i d S t r i n g A )  t h r o w ( ) ;
参 数
rcls id
C L S I D 对 象 。
c l s i d S t r i n g
一 个 含 有 CLS I D  (以 “ {” 开 始 )或 者 Pro g I D 的 单 代 码 字 符 串 。
c l s i d S t r i n g A
一 个 含 有 CLS I D (以 “ {” 开 始 )或 者 Pro g I D 的 多 字 节 字 符 串 。
注 释
按 给 定 的 CLS I D 或 Pr o g I D 同 一 个 对 象 的 已 存 在 的 实 例 进 行 连 接 。 这 些 成 员 函 数



调 用 Get A c t i v e O b j e c t 以 检 索 一 个 按 OL E 进 行 注 册 的 运 行 对 象 的 指 针 ,然 后 为 此
接 口 灵 敏 指 针 的 接 口 类 型 进 行 查 询 。返 回 的 这 一 结 果 指 针 立 即 封 装 在 _co m _ p t r _ t
对 象 之 中 。调 用 Rele a s e 为 以 前 封 装 的 指 针 减 少 引 用 次 数 。这 一 例 程 返 回 HR E S U L T
以 表 示 是 成 功 还 是 失 败 。

l  G e t A c t i v e O b j e c t ( rcls id )按 给 定 的 CLS I D 同 一 个 对 象 的 已 存 在 的 实
例 进 行 连 接 。

l  G e t A c i t v e O b j e c t ( c l s i d S t r i n g)按 一 个 含 有 CL S I D (以 “ {” 开 始 )或 者
含 有 ProgI D 的 单 代 码 字 符 串 同 一 个 对 象 的 已 存 在 的 实 例 进 行 连 接 。

l  G e t A c t i v e O b j e c t ( c l s i d S t r i n g A )按 一 个 含 有 CL S I D (以 “ {” 开 始 )或
者 含 有 Pro g I D 的 多 字 节 字 符 串 同 一 个 对 象 的 已 存 在 的 实 例 进 行 连
接 。 调 用 Mul t i B y t e T o W i d e C h a r ,它 假 设 字 符 串 是 按 ANSI 代 码 页 而
还 是 OE M 代 码 页 。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c o m _ p t r _ t : : G e t I n t e r f a c e P t r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I n t e r f a c e *  G e t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) ;
注 释
返 回 封 装 的 接 口 指 针 ,其 值 可 以 是 NU L L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c o m _ p t r _ t : :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


t 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T y p e >  H R E S U L T 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
( c o n s t  I I D &  i i d,  _ I n t e r f a c e T y p e * &  p )  t h r o w  ( ) ;
t 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T y p e >  H R E S U L T 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
 ( c o n s t  I I D &  iid ,  _ I n t e r f a c e T y p e * *  p )  t h r o w ( ) ;
参 数
iid
一 个 接 口 指 针 的 II D
p
一 个 原 始 接 口 指 针
注 释
在 封 装 的 接 口 指 针 上 用 说 明 的 II D 调 用 IUn k n o w n : : Q u e r y I n t e r f a c e ,并 在 p 中
返 回 查 询 的 原 始 接 口 指 针 。 这 一 例 程 返 回 HRE S U L T 以 表 示 是 成 功 还 是 失 败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c o m _ p t r _ t : : R e l e a s e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v o i d  R e l e a s e (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注 释
在 封 装 的 接 口 指 针 上 调 用 IUn k n o w n : : R e l e a s e 函 数 。 如 果 指 针 是 NULL 则 产 生 一
个 _PO I N T E R 错 误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

运 算 符

_ c o m _ p t r _ t : : o p e r a t o r  =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_ c o m _ p t r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I n t e r f a c e *  p I n t e r f a c e )  t h r o w ( ) ;
_ c o m _ p t r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i n t  N U L L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t e m p l a t e < >  _ c o m _ p t r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c o n s t  _ c o m _ p t r _ t &  c p )  t h r o w ( ) ;
t e m p l a t e < >  _ c o m _ p t r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c o n s t  _ v a r i a n t _ t &  v a r S r c )
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t 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>  _ c o m _ p t r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c o n s t
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&  p )
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注 释
把 一 个 接 口 指 针 赋 值 给 一 个 _c o m _ p t r _ t 对 象 :

l  o p e r a t o r = ( p I n t e r f a c e)   封 装 一 个 同 此 灵 敏 指 针 类 型 相 同 的 原 始 接
口 指 针 。 调 用 Add R e f 函 数 以 增 加 对 象 封 装 的 接 口 指 针 的 引 用 计 数 ,
调 用 Rel e a s e 为 以 前 封 装 的 指 针 减 少 引 用 次 数 。

l  o p e r a t o r = ( N U L L )   把 一 个 灵 敏 指 针 设 为 NU L L。 此 NU L L 参 数 必 须 是
0 。

l  o p e r a t o r = ( c p )   把 一 个 灵 敏 指 针 设 置 为 同 此 灵 敏 指 针 有 相 同 类 型
的 另 一 实 例 的 拷 贝 。 调 用 Ad d R e f 函 数 以 增 加 对 象 封 装 的 接 口 指 针
的 引 用 计 数 ,并 调 用 Rel e a s e 为 以 前 封 装 的 指 针 减 少 引 用 次 数 。



l  o p e r a t o r = ( v a r S r c )   用 一 个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设 置 一 个 灵 敏 指 针 。 封
装 的 VAR I A N T 必 须 是 VT_ D I S P A T C H 类 型 或 者 是 VT_ U N K N O W N 类 型 ,或
者 是 可 以 转 换 为 上 述 两 者 之 一 的 类 型 。 如 果 函 数 Que r y I n t e r f a c e  以
带 一 个 E_N O I N T E R F A C E 错 误 的 失 败 而 告 终 ,则 构 造 一 个 NU L L 灵 敏 指
针 。 其 它 任 何 错 误 将 会 产 生 一 个 _co m _ e r r o r  。

l  o p e r a t o r = ( p )  把 一 个 灵 敏 指 针 设 置 为 一 个 有 不 同 类 型 的 灵 敏 指 针
或 者 一 个 不 同 的 原 始 指 针 。 调 用 Que r y I n t e r f a c e 函 数 以 找 出 此 灵
敏 指 针 类 型 的 接 口 指 针 。 如 果 函 数 Que r y I n t e r f a c e 以 带 一 个
E_N O I N T E R F A C E 错 误 的 失 败 而 告 终 ,则 构 造 一 个 NU L L 灵 敏 指 针 。 其
它 任 何 错 误 将 会 产 生 一 个 _co m _ e r r o r  。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c o m _ p t r _ t  关 系 运 算 符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t 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>  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= = (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 p )
  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t e m p l a t e < >  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= = ( I n t e r f a c e *  p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t e m p l a t e < >  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= = ( _ c o m _ p t r _ t &  p )  t h r o w ( ) ;
t e m p l a t e < >  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= = ( i n t  N U L L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t 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>  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! = (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 p )
  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t e m p l a t e < >  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! = ( I n t e r f a c e *  p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


t e m p l a t e < >  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! = ( _ c o m _ p t r _ t &  p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t e m p l a t e < >  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! = ( i n t  N U L L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t 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>  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< (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 p )
  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t 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>  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> (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 p )
  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t 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>  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< = (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 p )
  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t 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>  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> = (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 p )
  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
注 释
把 一 个 灵 敏 指 针 同 另 外 一 个 灵 敏 指 针 、 原 始 接 口 指 针 或 者 NU L L 进 行 比 较 。 除 了
对 NU L L 指 针 的 测 试 ,这 些 操 作 首 先 由 IUn k n o w n 查 询 指 针 ,然 后 比 较 结 果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c o m _ p t r _ t  E x t r a c t o r s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o p e r a t o r  I n t e r f a c e *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) ;
o p e r a t o r  I n t e r f a c e &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I n t e r f a c e &  o p e r a t o r *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I n t e r f a c e *  o p e r a t o r - >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I n t e r f a c e * *  o p e r a t o r & ( )  t h r o w ( ) ;



o p e r a t o r  b o o l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) ;
注 释

l  o p e r a t o r  I n t e r f a c e *   返 回 封 装 的 接 口 指 针 ,其 值 可 能 是 NU L L。
l  o p e r a t o r  I n t e r f a c e &   返 回 对 封 装 的 接 口 指 针 的 引 用 ,如 果 指 针 是

NU L L 就 发 出 一 个 错 误 。
l  o p e r a t o r *   在 指 针 间 接 引 用 中 ,让 一 个 灵 敏 指 针 对 象 行 为 就 象 一 个

实 际 封 装 的 接 口 一 样 。
l  o p e r a t o r - >   在 指 针 间 接 引 用 中 ,让 一 个 灵 敏 指 针 对 象 行 为 就 象 一

个 实 际 封 装 的 接 口 一 样 。
l  o p e r a t o r &   释 放 任 何 封 装 的 接 口 指 针 ,用 NU L L 代 替 它 ,并 返 回 封 装

指 针 的 地 址 。 这 使 得 一 个 灵 敏 指 针 可 以 作 为 地 址 传 递 给 函 数 ,该 函
数 有 一 个 外 部 参 数 ,通 过 它 此 函 数 能 返 回 一 个 接 口 指 针 。

l  o p e r a t o r  b o o l   使 得 灵 敏 指 针 能 够 用 于 条 件 表 达 式 。 如 果 指 针 不
是 NU L L ,这 一 操 作 返 回 真 。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关 系 函 数 模 板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t 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T y p e >  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= = ( i n t  N U L L ,
    _ c o m _ p t r _ t < _ I n t e r f a c e T y p e > &  p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t 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, 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>  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= =
    ( _ I n t e r f a c e *  i ,  _ c o m _ p t r _ t <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> &  p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


t 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>  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! = ( i n t  N U L L ,
    _ c o m _ p t r _ t < _ I n t e r f a c e > &  p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t 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, 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>  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! =
    ( _ I n t e r f a c e *  i ,  _ c o m _ p t r _ t <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> &  p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t 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>  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< ( i n t  N U L L ,
    _ c o m _ p t r _ t < _ I n t e r f a c e > &  p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t 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, 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>  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<
    ( _ I n t e r f a c e *  i ,  _ c o m _ p t r _ t <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> &  p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t 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>  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> ( i n t  N U L L ,  _ c o m _ p t r _ t <
    _ I n t e r f a c e > &  p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t 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, 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>  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>
    ( _ I n t e r f a c e *  i ,  _ c o m _ p t r _ t <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> &  p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t 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>  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< = ( i n t  N U L L ,  _ c o m _ p t r _ t <
    _ I n t e r f a c e > &  p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t 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, 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>  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< =
    ( _ I n t e r f a c e *  i ,  _ c o m _ p t r _ t <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> &  p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t 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>  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> = ( i n t  N U L L ,  _ c o m _ p t r _ t <
    _ I n t e r f a c e > &  p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t e m p l a t e <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,  t y p e n a m e 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>  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> =
    ( _ I n t e r f a c e *  i ,  _ c o m _ p t r _ t < _ I n t e r f a c e P t r > &  p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参 数
i



一 个 原 始 接 口 指 针 。
p
一 个 灵 敏 指 针 。
注 释
这 些 函 数 模 板 允 许 灵 敏 指 针 出 现 在 比 较 运 算 符 右 边 的 比 较 。 以 上 这 些 不 是
_co m _ p t r _ t 的 成 员 函 数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b s t r _ t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一 个 _b s t r _ t 对 象 封 装 了 BS T R 数 据 类 型 。 通 过 对 函 数 Sys A l l o c S t r i n g 和
Sy s F r e e S t r i n g 以 及 其 他 一 些 BST R  A P I s 的 调 用 ,该 类 管 理 资 源 的 分 配 和 回 收 。
类 _bs t r _ t 采 用 引 用 计 数 来 避 免 过 度 的 开 销 。
# i n c l u d e  < c o m d e f . h >

构 造 函 数

_ b s t r _ t 构 造 一 个  _ b s t r _ t  对 象

操 作

c o p y 构 造 一 个 封 装 的 BST R 的 拷 贝

len g t h 返 回 一 个 封 装 的 BST R 的 长 度



运 算 符

o p e r a t o r  = 对 一 个 已 有 的 _b s t r _ t 对 象 赋 新 值

ope r a t o r  + = 在 一 个 _bs t r _ t 对 象 的 尾 部 增 加 新 的 字 符

ope r a t o r  + 连 接 两 个 字 符 串

ope r a t o r  ! 检 查 封 装 的 BS T R 是 否 是 一 个 空 串

ope r a t o r  = = ,  ! = ,  < ,  > ,  < = ,

> =

比 较 两 个 _bs t r _ t 对 象

ope r a t o r  w c h a r _ t * ,  c h a r * 从 封 装 的 Un i c o d e 或 多 字 节 BST R 对 象 中 提 取

指 针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成 员 函 数

_ b s t r _ t : : _ b s t r _ t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_ b s t r _ t ( )  t h r o w ( ) ;
_ b s t r _ t ( c o n s t  _ b s t r _ t &  s 1 )  t h r o w ( ) ;
_ b s t r _ t ( c o n s t  c h a r *  s 2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b s t r _ t ( c o n s t  w c h a r _ t *  s 3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b s t r _ t ( c o n s t  _ v a r i a n t _ t &  v a r)  t h r o w 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b s t r _ t ( B S T R  b s t r ,  b o o l  f C o p y)  t h r o w 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


参 数
s 1
一 个 要 拷 贝 的 _bs t r _ t 对 象 。
s 2
一 个 多 字 节 的 字 符 串 。
s 3
一 个 单 代 码 字 符 串 。
v a r
一 个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
bs t r
一 个 已 存 在 的 BS T R 对 象 。
f C o p y
如 果 是 假 ,b s t r 参 数 将 同 一 个 新 的 对 象 相 联 ,并 也 会 调 用 函 数 Sys A l l o c S t r i n g
创 建 一 个 拷 贝 。
注 释
构 造 一 个 _b s t r _ t 对 象 。

l  _ b s t r _ t ( )   构 造 一 个 封 装 一 个 NUL L  B S T R 对 象 的 缺 省 _b s t r _ t 对
象 。

l  _ b s t r _ t ( _ b s t r _ t &  s 1 )   把 一 个 _bs t r _ t 对 象 构 造 为 另 一 个 的 拷 贝 。
这 是 一 个 “ 影 子 ” 拷 贝 ,因 为 它 只 增 加 对 封 装 的 BS T R 对 象 的 引 用 计
数 ,而 不 是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对 象 。

l  _ b s t r _ t ( c h a r *  s 2 )   通 过 调 用 Sys A s s o c S t r i n g 函 数 创 建 新 的 BS T R



对 象 来 构 造 一 个 _b s t r _ t 对 象 ,并 封 装 此 BS T R 对 象 。 此 构 造 函 数 首
先 采 用 一 个 从 多 字 节 至 单 代 码 的 转 换 。

l  _ b s t r _ t ( w c h a r _ t *  s 3 )   通 过 调 用 Sys A s s o c S t r i n g 函 数 创 建 新 的
BS T R 对 象 来 构 造 一 个 _b s t r _ t 对 象 ,并 封 装 此 BS T R 对 象 。

l  _ b s t r _ t ( _ v a r i a n t _ t &  v a r)   通 过 从 封 装 的 VAR I A N T 对 象 中 提 取
BS T R 对 象 来 从 一 个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构 造 _b s t r _ t 对 象 。

l  _ b s t r _ t ( B S T R  b s t r ,  b o o l  f C o p y)   从 一 个 已 存 在 的 BS T R 对 象 (同
wc h a r _ t *字 符 串 相 反 )中 构 造 一 个 _bs t r _ t 对 象 。 如 果 f C o p y 是 假 ,
则 提 供 的 BSTR 将 同 新 的 对 象 连 接 , 并 不 是 通 过 调 用 函 数
Sys A l l o c S t r i n g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拷 贝 。 在 类 型 库 头 文 件 中 的 包 装 器
(wr a p p e r )函 数 使 用 这 种 方 法 封 装 并 取 一 个 BS T R 对 象 拥 用 者 ,该 方
法 是 在 一 个 _bs t r _ t 对 象 中 通 过 接 口 方 法 返 回 。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b s t r _ t : : c o p y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B S T R  c o p y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注 释
返 回 一 个 封 装 的 BS T R 对 象 的 最 新 分 配 的 拷 贝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bs t r_ t : : l eng th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


u n s i g n e d  i n t  l e n g t h 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) ;
注 释
返 回 一 个 封 装 的 BS T R 对 象 的 长 度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运 算 符

_ b s t r _ t : : o p e r a t o r  =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_ b s t r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c o n s t  _ b s t r _ t &  s 1 )  t h r o w  ( ) ;
_ b s t r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c o n s t  c h a r *  s 2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b s t r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c o n s t  w c h a r _ t *  s 3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b s t r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c o n s t  _ v a r i a n t _ t &  v a r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参 数
s 1
一 个 要 赋 值 给 已 存 在 的 _bs t r _ t 对 象 的 _bs t r _ t 对 象 。
s 2
一 个 要 赋 值 给 已 存 在 的 _bs t r _ t 对 象 的 多 字 节 字 符 串 。
s 3
一 个 要 赋 值 给 已 存 在 的 _bs t r _ t 对 象 的 单 代 码 字 符 串 。
v a r
一 个 要 赋 值 给 已 存 在 的 _bs t r _ t 对 象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



注 释
对 一 个 已 存 在 的 _bs t r _对 象 赋 一 个 新 值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b s t r _ t : : o p e r a t o r  + = ,  +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_ b s t r _ t &  o p e r a t o r + = ( c o n s t  _ b s t r _ t &  s 1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b s t r _ t  o p e r a t o r + ( c o n s t  _ b s t r _ t &  s 1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f r i e n d  _ b s t r _ t  o p e r a t o r + ( c o n s t  c h a r *  s2 ,  c o n s t  _ b s t r _ t &  s1 ) ;
f r i e n d  _ b s t r _ t  o p e r a t o r + ( c o n s t  w c h a r _ t *  s 3 ,  c o n s t  _ b s t r _ t &  s 1 ) ;
参 数
s 1
一 个 _bs t r _ t 对 象 。
s 2
一 个 多 字 节 字 符 串 。
s 3
一 个 单 代 码 字 符 串 。
注 释
这 些 操 作 完 成 字 符 串 的 连 接 :

l  o p e r a t o r + = ( s1 )   把 s 1 封 装 对 象 BS T R 中 的 字 符 加 到 此 对 象 封 装 的
BS T R 的 尾 部 。

l  o p e r a t o r + ( s 1)   把 该 对 象 的 BS T R 同 s1 中 的 BS T R 相 连 并 返 回 新 的



_ b s t r _ t。
l  o p e r a t o r + ( s 2， s1 )   把 一 个 多 字 节 字 符 串 s2 (转 换 为 Un i c o d e 型 )

同 s1 中 封 装 的 BS T R 相 连 ,并 返 回 新 的 _b s t r _ t。
l  o p e r a t o r + ( s 3,  s 1 )  把 一 个 单 代 码 字 符 串 s3 同 s1 中 封 装 的 BS T R 相

连 ,并 返 回 新 的 _bs t r _ t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b s t r _ t : : o p e r a t o r  !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!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) ;
注 释
检 查 封 装 的 BS T R 对 象 是 否 为 NU L L 字 符 串 。 如 果 是 返 回 真 ,否 则 返 回 假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b s t r _ t  关 系 运 算 符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= = ( c o n s t  _ b s t r _ t &  s t r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) ;
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! = ( c o n s t  _ b s t r _ t &  s t r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) ;
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< ( c o n s t  _ b s t r _ t &  s t r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) ;
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> ( c o n s t  _ b s t r _ t &  s t r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) ;
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< = ( c o n s t  _ b s t r _ t &  s t r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) ;
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> = ( c o n s t  _ b s t r _ t &  s t r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) ;



注 释
这 些 操 作 按 字 典 次 序 比 较 两 个 _bs t r _ t 对 象 。 如 果 能 进 行 比 较 ,则 返 回 真 ;否 则
返 回 假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b s t r _ t : : w c h a r _ t * ,  _ b s t r _ t : : c h a r *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o p e r a t o r  c o n s t  w c h a r _ t *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) ;
o p e r a t o r  w c h a r _ t *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) ;
o p e r a t o r  c o n s t  c h a r *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o p e r a t o r  c h a r *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注 释
这 些 操 作 可 用 于 提 取 封 装 的 单 代 码 或 多 字 节 BS T R 对 象 的 原 始 指 针 。 这 些 运 算 符
返 回 指 向 实 际 内 部 的 缓 冲 区 的 指 针 ,因 此 结 果 字 符 串 是 不 能 被 修 改 的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v a r i a n t _ t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一 个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封 装 了 VA R I A N T 数 据 类 型 。 该 类 管 理 的 分 配 和 回 收 ,并 在
合 适 的 时 候 对 函 数 Var i a n t I n i t 和 Va r i a n t C l e a r 进 行 调 用 。
# i n c l u d e  < c o m d e f . h >



构 造 函 数

_ v a r i a n t _ t 构 造 一 个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

运 算 符

A t t a c h 把 一 个 VAR I A N T  对 象 连 接 到 一 个  _v a r i a n t _ t  对 象 中

Cle a r 清 除 封 装 的 VA R I A N T 对 象

Cha n g e T y p e 把 一 个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的 类 型 改 变 为 说 明 的 VAR T Y P E

D e t a c h 把 一 个 VA R I A N T 对 象 从 一 个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中 除 去 连

接

Set S t r i n g 把 一 个 字 符 串 赋 值 给 一 个 _var i a n t _ t 对 象

运 算 符

o p e r a t o r  = 对 一 个 已 存 在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赋 以 新

值 。

ope r a t o r  = = ,  ! = 比 较 两 个 _v a r i a n t _ t  对 象 相 等 还 是 不 等 。

Ext r a c t o r s 从 一 个 封 装 的 VAR I A T N 对 象 中 提 取 数 据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

成 员 函 数

_ v a r i a n t _ t : : _ v a r i a n t _ t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_ v a r i a n t _ t ( )  t h r o w (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( c o n s t  V A R I A N T &  v a r S r c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( c o n s t  V A R I A N T *  p V a r S r c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( c o n s t  _ v a r i a n t _ t &  v a r _ t _ S r c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( V A R I A N T &  v a r S r c ,  b o o l  f C o p y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( s h o r t  sSrc ,  V A R T Y P E  v t S r c  =  V T _ I 2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( l o n g  l S r c,  V A R T Y P E  v t S r c  =  V T _ I 4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( f l o a t  f l t S r c )  t h r o w (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( d o u b l e  d b l S r c ,  V A R T Y P E  v t S r c  =  V T _ R 8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( c o n s t  C Y &  c y S r c )  t h r o w (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( c o n s t  _ b s t r _ t &  b s t r S r c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( c o n s t  w c h a r _ t  * w s t r S r c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( c o n s t  c h a r *  s t r S r c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( b o o l  b S r c )  t h r o w (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( I U n k n o w n *  p I U k n o w n S r c ,  b o o l  f A d d R e f  =  t r u e )  t h r o w (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( I D i s p a t c h *  p D i s p S r c ,  b o o l  f A d d R e f  =  t r u e )  t h r o w (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( c o n s t  D E C I M A L &  d e c S r c )  t h r o w (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( B Y T E  b S r c)  t h r o w ( ) ;



参 数
varSrc
要 被 拷 贝 到 一 个 新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的 VA R I A N T 对 象 。
pVarSrc
要 被 拷 贝 到 一 个 新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的 VA R I A N T 对 象 的 指 针 。
v a r _ t _ S r c
要 被 拷 贝 到 一 个 新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的 _va r i a n t _ t  对 象 。
f C o p y
如 果 是 假 ,则 提 供 的 VAR I A N T 对 象 就 同 新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连 接 ,而 不 会 调 用
Var i a n t C o p y 以 创 建 一 个 新 的 拷 贝 。
ISrc , sSrc
一 个 要 拷 贝 到 新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中 的 整 型 值 。
v tSrc
为 新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的 VAR T Y P E。
f l t S rc ,  db lSrc
一 个 要 拷 贝 到 新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中 的 数 字 值 。
c y S r c
一 个 要 拷 贝 到 新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中 的 CY 对 象 。
bs t rSrc
一 个 要 拷 贝 到 新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中 的 _bs t r _ t  对 象 。
s t r S r c ,  w s t r S r c
一 个 要 拷 贝 到 新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中 的 字 符 串 。



bSrc
一 个 要 拷 贝 到 新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中 的 布 尔 型 值 。
p I U k n o w n S r c
将 要 封 装 在 新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中 的 指 向 VT_ U N K N O W N 对 象 的 CO M 接 口 指 针 。
p D i s p S r c
将 要 封 装 在 新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中 的 指 向 VT_ D I S P A T C H 对 象 的 CO M 接 口 指 针 。
d e c S r c
一 个 要 拷 贝 到 新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中 的 十 进 制 值 。
bSrc
一 个 要 拷 贝 到 新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中 的 字 节 值 。
注 释
构 造 一 个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

l  _ v a r i a n t _ t ( )   构 造 一 个 空 的 _va r i a n t _对 象 VT_ E M P T Y。
l  _ v a r i a n t _ t ( V A R I A N T &  v a r S r c )   用 一 个 VA R I A N T 对 象 的 拷 贝 构 造 一

个 va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 vari a n t 类 型 被 保 留 。
l  _ v a r i a n t _ t ( V A R I A N T *  pVarSrc )   用 一 个 VARI A N T 对 象 的 拷 贝 构 造

一 个 va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 var i a n t 类 型 被 保 留 。
l  _ v a r i a n t _ t ( _ v a r i a n t _ t& v a r _ t _ S r c )   从 其 它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中 构

造 一 个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 vari a n t 类 型 被 保 留 。
l  _ v a r i a n t _ t ( V A R I A N T &  v a r S r c ,  b o o l  f C o p y)   从 其 它 已 存 在 的

VAR I A N T 对 象 中 构 造 一 个 _v 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 如 果 f C o p y 是 假 , 则
VAR I A N T 对 象 将 同 新 的 对 象 连 接 而 不 会 创 建 一 个 拷 贝 。



l  _ v a r i a n t _ t ( s h o r t  sSrc ,  V A R T Y P E  v tSrc  =  V T _ I 2 )   从 一 个 短 整 型
值 中 构 造 一 个 有 VT_I2 或 者 VT_B O O L 类 型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 任 何
其 它 的 VAR T Y P E 会 导 致 一 个 E_I N V A L I D A R G 错 误 。

l  _ v a r i a n t _ t ( l o n g  lSrc ,  V A R T Y P E  vtSrc  =  V T _ I 4 )   从 一 个 长 整 型 值
中 构 造 一 个 有 VT_I4 或 者 VT_B O O L 或 者 VT _ E R R O R 类 型 的 _va r i a n t _ t
对 象 。 任 何 其 它 的 VAR T Y P E 会 导 致 一 个 E_I N V A L I D A R G 错 误 。

l  _ v a r i a n t _ t ( f l o a t  f l tSrc )   从 一 个 浮 点 数 值 中 构 造 一 个 有 VT_ R 4 类
型 的 _v 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

l  _ v a r i a n t _ t ( d o u b l e  dblSrc ,  V A R T Y P E  vtSrc  =  V T _ R 8 )   从 一 个 双 精
度 型 数 值 中 构 造 一 个 有 VT _ R 8 或 者 VT_D A T E 类 型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
象 。 任 何 其 它 的 VAR T Y P E 会 导 致 一 个 E_I N V A L I D A R G 错 误 。

l  _ v a r i a n t _ t ( C Y &  c y S r c )   从 一 个 CY 对 象 中 构 造 一 个 有 VT _ C Y 类 型
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

l  _ v a r i a n t _ t ( _ b s t r _ t &  bs t rSrc )   从 一 个 _bs t r _ t 对 象 中 构 造 一 个 有
VT_ B S T R 类 型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 将 会 分 配 一 个 新 的 BS T R。

l  _ v a r i a n t _ t ( w c h a r _ t  *wstrSrc )   从 一 个 Uni c o d e 型 字 符 串 中 构 造
一 个 有 VT_ B S T R 类 型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 将 会 分 配 一 个 新 的 BS T R。

l  _ v a r i a n t _ t ( c h a r *  s t r S r c )   从 一 个 字 符 串 中 构 造 一 个 有 VT_ B S T R
类 型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 将 会 分 配 一 个 新 的 BSTR。

l  _ v a r i a n t _ t ( b o o l  b S r c )   从 一 个 Bool 型 值 中 构 造 一 个 有 VT _ B O O L
类 型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

l  _ v a r i a n t _ t ( I U n k n o w n *  p I U k n o w n S r c ,  b o o l  f A d d R e f  =  t r u e )   从



一 个 CO M 接 口 指 针 中 构 造 一 个 有 VT_ U N K N O W N 类 型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
象 。 如 果 f A d d R e f 的 值 是 真 ,对 提 供 的 接 口 指 针 调 用 Ad d R e f 函 数 以
匹 配 当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在 消 毁 时 将 要 调 用 的 Rel e a s e 函 数 。 程 序 员
有 责 任 对 提 供 的 接 口 指 针 调 用 Rele a s e。 如 果 f A d d R e f 是 假 ,由 此 构
造 函 数 对 提 供 的 接 口 指 针 有 所 有 用 ,并 且 也 不 对 提 供 的 接 口 指 针 调
用 Re l e a s e。

l  _ v a r i a n t _ t ( I D i s p a t c h *  p D i s p S r c ,  b o o l  f A d d R e f =  t r u e )  从 一 个
CO M 接 口 指 针 中 构 造 一 个 有 VT_ D I S P A T C H 类 型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
如 果 f A d d R e f 的 值 是 真 ,对 提 供 的 接 口 指 针 调 用 Ad d R e f 函 数 以 匹 配
当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在 消 毁 时 将 要 调 用 的 Rel e a s e 函 数 。 程 序 员 有 责
任 对 提 供 的 接 口 指 针 调 用 Rel e a s e。 如 果 f A d d R e f 是 假 ,由 此 构 造 函
数 对 提 供 的 接 口 指 针 有 所 有 用 , 并 且 也 不 对 提 供 的 接 口 指 针 调 用
Rel e a s e。

l  _ v a r i a n t _ t ( D E C I M A L &  d e c S r c ) 从 一 个 数 字 值 构 造 一 个 具 有
VT_ D E C I M A L 类 型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

l  _ v a r i a n t _ t ( B Y T E  b S r c )从 一 个 BYTE 值 构 造 一 个 具 有 VT_ U I 1 类 型 的
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v a r i a n t _ t : : A t t a c h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v o i d  A t t a c h ( V A R I A N T &  v a r S r c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


参 数
varSrc
一 个 将 要 同 此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连 接 的 VAR I A N T 对 象 。
注 释
通 过 封 装 此 VAR I A N T 而 取 得 其 所 有 权 。 这 一 成 员 函 数 释 放 任 何 存 在 的 封 装 的
VAR I A N T ,然 后 拷 贝 所 提 供 的 VARI A N T ,并 把 它 的 VART Y P E 设 置 为 VT_ E M P T Y 以 使
得 其 资 源 仅 仅 只 能 由 _va r i a n t _ t 的 析 构 函 数 释 放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v a r i a n t _ t : : C l e a r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v o i d  C l e a r (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注 释
对 封 装 的 VAR I A N T 对 象 调 用 Var i a n t C l e a r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v a r i a n t _ t : : C h a n g e T y p e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v o i d  C h a n g e T y p e ( V A R T Y P E  v a r t y p e ,  c o n s t  _ v a r i a n t _ t *  p S r c  =  N U L L )
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参 数
v a r t y p e
_ v a r i a n t _ t 对 象 的 VA R T Y P E。



pSrc
一 个 指 向 要 被 转 换 的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的 指 针 。 如 果 它 的 值 是 NUL L ,则 会 适 当 地
进 行 转 换 。
注 释
此 成 员 函 数 转 换 一 个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为 被 说 明 的 VA R T Y P E。 如 果 pSrc 是 NU L L ,
会 适 当 地 进 行 转 换 ,否 则 ， 此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会 从 p S r c 拷 贝 并 进 行 转 换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v a r i a n t _ t : : D e t a c h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V A R I A N T  D e t a c h (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返 回 值
封 装 的 VAR I A N T
注 释
提 取 并 返 回 封 装 的 VAR I A N T ,然 后 清 除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但 并 不 消 毁 它 。 此 成 员 函
数 从 封 装 中 移 去 VA R I A N T 并 把 _v a r i a n t _ t 对 象 的 VAR T Y P E 设 置 为 VT_ E M P T Y。 可
通 过 调 用 Var i a n t I n i t 函 数 释 放 返 回 的 VAR I A N T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v a r i a n t _ t : : S e t S t r i n g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v o i d  S e t S t r i n g ( c o n s t  c h a r *  p S r c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参 数



pSrc
指 向 一 个 多 字 节 字 符 串 的 指 针 。
注 释
把 一 个 多 字 节 字 符 串 转 换 为 单 代 码 BS T R 对 象 ,然 后 把 它 赋 给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运 算 符

_ v a r i a n t _ t : : o p e r a t o r  =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_ v a r i a n t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c o n s t  V A R I A N T &  v a r S r c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c o n s t  V A R I A N T *  p V a r S r c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c o n s t  _ v a r i a n t _ t &  v a r _ t _ S r c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s h o r t  s S r c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l o n g  l S r c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f l o a t  f l t S r c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d o u b l e  d b l S r c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c o n s t  C Y &  c y S r c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c o n s t  _ b s t r _ t &  b s t r S r c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c o n s t  w c h a r _ t *  w s t r S r c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c o n s t  c h a r *  s t r S r c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I D i s p a t c h *  p D i s p S r c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


_ v a r i a n t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b o o l  b S r c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I U n k n o w n *  p S r c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c o n s t  D E C I M A L &  d e c S r c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_ v a r i a n t _ t &  o p e r a t o r = ( B Y T E  b S r c )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注 释
这 些 运 算 符 把 一 个 新 的 值 赋 给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:

l  o p e r a t o r = ( v a r S r c )   把 一 个 已 存 在 的 VAR I A N T 赋 给 一 个 _va r i a n t _ t
对 象 。

l  o p e r a t o r = ( p V a r S r c )   把 一 个 已 存 在 的 VA R I A N T 赋 给 一 个
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

l  o p e r a t o r = ( v a r _ t _ S r c )   把 一 个 已 存 在 的 _va r i a n t _ t 赋 给 一 个
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

l  o p e r a t o r = ( s S r c)   把 一 个 短 整 型 值 赋 给 一 个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
l  o p e r a t o r = ( lSrc )   把 一 个 长 整 型 值 赋 给 一 个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
l  o p e r a t o r = ( f l tSrc)   把 一 个 flo a t 数 值 赋 给 一 个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
l  o p e r a t o r = ( dblSrc )  把 一 个 do u b l e 数 值 赋 给 一 个 _va r i a n t _ t 对

象 。
l  o p e r a t o r = ( c y S r c )   把 一 个 CY 对 象 赋 给 一 个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
l  o p e r a t o r = ( bs t rSrc )   把 一 个 BS T R 对 象 赋 给 一 个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
l  o p e r a t o r = (w s t r S r c )   把 一 个 Uni c o d e 字 符 串 赋 给 一 个 _va r i a n t _ t

对 象 。
l  o p e r a t o r = ( s t rSrc )   把 一 个 多 字 节 字 符 串 赋 给 一 个 _va r i a n t _ t 对



象 。
l  o p e r a t o r = ( bSrc )   把 一 个 Bool 值 赋 给 一 个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
l  o p e r a t o r = ( p D i s p S r c )   把 一 个 VT_ D I S P A T C H 对 象 赋 给 一 个

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
l  o p e r a t o r = ( p I U n k n o w n S r c )  把 一 个 VT_ U N K N O W N 对 象 赋 给 一 个

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
l  o p e r a t o r = ( d e c S r c )   把 一 个 十 进 制 值 赋 给 一 个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
l  o p e r a t o r = ( bSrc )   把 一 个 字 节 值 赋 给 一 个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。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v a r i a n t _ t 关 系 运 算 符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= = ( c o n s t  V A R I A N T &  v a r S r c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= = ( c o n s t  V A R I A N T *  p S r c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! = ( c o n s t  V A R I A N T &  v a r S r c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b o o l  o p e r a t o r ! = ( c o n s t  V A R I A N T *  p S r c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参 数
varSrc
一 个 要 同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进 行 比 较 的 VAR I A N T
pSrc
指 向 要 同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进 行 比 较 的 VAR I A N T 的 指 针
注 释



把 一 个 _va r i a n t _ t 对 象 同 一 个 VA R I A N T 进 行 比 较 ,检 查 是 否 相 等 。 如 果 比 较 可
以 进 行 ,返 回 真 ,否 则 返 回 假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_ v a r i a n t _ t 提 取 符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ope r a t o r  s h o r t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o p e r a t o r  l o n g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o p e r a t o r  f l o a t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o p e r a t o r  d o u b l e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o p e r a t o r  C Y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o p e r a t o r  b o o l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o p e r a t o r  D E C I M A L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o p e r a t o r  B Y T E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o p e r a t o r  _ b s t r _ t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o p e r a t o r  I D i s p a t c h *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o p e r a t o r  I U n k n o w n * ( )  c o n s t  t h r o w ( _ c o m _ e r r o r ) ;
注 释
从 一 个 封 装 的 VA R I A N T 中 提 取 原 始 数 据 。 如 果 VA R I A N T 还 不 是 正 确 的 类 型 ,则 采
用 函 数 Var i a n t C h a n g e T y p e 试 图 进 行 转 换 ,若 失 败 会 产 生 一 个 错 误 。

l  o p e r a t o r  s h o r t ( )   提 取 一 个 短 整 型 值 。
l  o p e r a t o r  l o n g ( )   提 取 一 个 长 整 型 值 。



l  o p e r a t o r  f l o a t ( )   提 取 一 个 flo a t 型 数 值 。
l  o p e r a t o r  d o u b l e ( )   提 取 一 个 dou b l e 型 数 值 。
l  o p e r a t o r  C Y ( )   提 取 一 个 CY 对 象 。
l  o p e r a t o r  b o o l ( )   提 取 一 个 BOOL 型 值 。
l  o p e r a t o r  D E C I M A L ( )   提 取 一 个 十 进 制 数 值 。
l  o p e r a t o r  B Y T E ( )   提 取 一 个 BYTE 型 数 值 。
l  o p e r a t o r  _ b s t r _ t ( )   提 取 一 个 封 装 在 _b s t r _ t  对 象 中 的 字 符 串 。
l  o p e r a t o r  I D i s p a t c h * ( )   从 一 个 封 装 的 VAR I A N T 中 提 取 一 个

dis p i n t e r f a c e 指 针 。 对 结 果 指 针 调 用 了 Add R e f 函 数 ,故 有 责 任 调
用 Re l e a s e 去 释 放 它 。

l  o p e r a t o r  I U n k n o w n * ( )   从 一 个 封 装 的 VAR I A N T 中 提 取 一 个 COM 接
口 指 针 。 对 结 果 指 针 调 用 了 Ad d R e f 函 数 ,故 有 责 任 调 用 Rel e a s e 去
释 放 它 。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

附 录 D   图     表

本 附 录 包 含 以 下 一 些 图 表 :
l  A S C I I 字 符 代 码
l  A S C I I 多 语 言 代 码
l  A N S I 字 符 代 码
l  关 键 字 代 码

A S C I I 字 符 代 码
A S C I I 字 符 代 码 表 含 有 扩 展 ASC I I 字 符 集 的 十 进 制 和 十 六 进 制 值 。 这 些 扩 展 字
符 集 包 括 ASCII 字 符 集 和 12 8 个 其 它 为 图 形 和 画 线 的 字 符 ,通 常 叫 作 “ IB M 字 符
集 ”。

l  图 表 1(代 码 0～ 12 7 )
l  图 表 2(代 码 12 8～ 25 5 )

A S C I I 多 语 言 代 码
在 IB M 字 符 集 上 存 在 着 很 多 不 同 的 变 型 ,称 为 “ 代 码 页 ”。 在 一 些 欧 洲 国 家 出 售
的 系 统 中 作 用 的 多 语 言 代 码 是 代 码 页 850,其 中 含 有 较 少 的 图 形 字 符 、 较 多 的 重
音 字 符 以 及 其 它 特 殊 字 符 。
A N S I 字 符 代 码
A N S I 字 符 代 码 表 列 出 了 在 Wi n d o w s 程 序 中 使 用 的 扩 展 字 符 。AN S I 字 符 集 中 从 32～
12 6 是 来 自 于 AS C I I 字 符 集 的 可 显 示 代 码 。 显 示 为 实 心 块 的 AN S I 字 符 是 未 定 义



的 字 符 以 及 在 输 出 设 备 上 会 表 现 得 不 同 的 字 符 。
关 键 字 代 码
有 些 键 ,如 功 能 键 、 光 标 键 以 及 ALT + K E Y 的 组 合 键 没 有 AS C I I 代 码 。 当 一 个 键 被
按 下 的 时 候 ,在 键 盘 中 的 微 处 理 器 产 生 一 个 两 字 节 的 “ 扩 展 扫 描 码 ”。 第 一 个 字
节 (低 位 )包 含 了 AS C I I 码 (如 果 有 的 话 )。 第 二 个 字 节 (高 位 )含 有 扫 描 码 — — 当
键 盘 的 键 被 按 下 或 者 被 释 放 时 由 键 盘 所 产 生 的 一 个 唯 一 码 。 因 为 此 扩 展 扫 描 码
比 标 准 ASCII 码 用 得 更 广 泛 ,程 序 可 以 用 它 确 定 哪 些 键 没 有 AS C I I 码 。



A S C I I 字 符 代 码 图 表 1



A S C I I 代 码 12 7 有 代 码 DEL。 在 MS - D O S 下 ,这 个 代 码 与 ASC I I 8 ( B S )的 作 用 相 同 。
DE L 是 由 CTR L + B K S P 按 键 产 生 的 。

A S C I I 字 符 代 码 图 表 2



A S C I I 多 语 言 代 码 图 表



A N S I 字 符 代 码 图 表
■  指 出 这 个 字 符 不 被 Win d o w s 支 持
T T  指 出 这 个 字 符 仅 在 Tru e T y p e 字 体 下 可 用

关 键 字 代 码 图 表 1





关 键 字 代 码 图 表 2





↑  在 初 始 字 符 时 扩 展 的 代 码 返 回 0( N U L )或 E 0 (十 进 制 22 4 )。 这 是 键 盘 缓 冲 区
中 第 二 个 (扩 展 的 )带 有 可 用 的 信 号 。
§  这 些 组 合 键 仅 在 扩 展 的 键 盘 上 识 别 。
￡  这 些 键 仅 在 扩 展 的 键 盘 上 可 用 。 大 多 数 在 光 标 /控 制 键 盘 区 。 如 果 从 键 盘 端
口 (6 0 h )读 扫 描 码 ,它 以 两 个 字 节 (E0 h )后 跟 正 常 扫 描 码 方 式 出 现 。 但 是 ,当 通 过
BI O S 中 断 16 h 读 EN T E R 和 /键 时 ,只 看 见 E0 h ,因 为 该 中 断 仅 给 出 一 位 扫 描 码 。
↑ ↑ 在 MS- D O S 下 ,SH I F T + P R T S C 引 起 中 断 5,它 打 印 屏 幕 ,除 非 己 经 定 义 一 个 中 断
处 理 器 代 替 该 缺 省 的 中 断 5 处 理 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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